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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总 则 
 

1  适用范围 

1.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适用于航行我国内河水域船长大于或等于 20m 的钢质船舶，

其具体要求按各篇的规定，但下列船舶除外： 
(1)  军船； 
(2)  非营业性游艇； 
(3)  帆船； 
(4)  渔船； 
(5)  运动竞赛艇。 
1.2  船舶的强度、结构、布置、舾装、机电设备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应满足本

规范要求。对于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除满足本规范相关要求外，

还应分别满足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相应规范的规定；对于高速船、江海通航船、

船长小于 20m 的船舶等应分别满足本社相应规范的规定；船舶的材料与焊接，应符合本社

《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 
1.3  船舶的吨位丈量、载重线、构造、消防、救生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航行及信号

设备、完整稳性、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防止水域污染及法定检验与发证等法定检验要求，

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 
1.4  凡欲取得或保持本社船级的船舶，尚应符合本社《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的规定。 
1.5  船用产品的检验与发证尚应符合本社的有关规定。 
1.6  除特别说明外，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或重大改建、修理和改装的船舶和新制造产品。

船舶的重大改建、修理和改装通常包括： 
（1）实质上改变船舶的尺度和容量。如新增一个平行中体使船舶长度和容量增加； 

（2）实质上改变船舶种类，如客船改建成货船或车辆甲板改建成乘客处所等； 

   （3）实质上改变船舶寿命，如对某一层甲板上的起居处所或乘客处所的更新； 

   （4）实质上影响分舱因素，如减少水密横舱壁； 

   （5）实质上改变主推进机械。 
1.7  船舶应尽可能降低振动，船体振动可按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2000）进行计

算评估。 
 

2  定义 

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适用的定义如下： 
(1)  客船：系指载运定额乘客超过12人的船舶。 
(2)  Ⅰ型客滚船：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超过2h，设有滚装处所或车

辆处所的客船（Ⅱ型客滚船除外）。 
(3)  Ⅱ型客滚船：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超过2h，且仅载运油箱内备

有闪点大于60℃（闭杯试验）自用燃油的载货汽车（不包括装载危险货物的货车）及全船载

运的载货汽车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超过12人的滚装船。 
(4)  车客渡船：系指自发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超过2h，设有车辆处所，

载运货车、客车和乘客的船舶。 
(5)  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 
(6)  滚装货船：系指其构造适合于以滚进和滚出的方式装载车辆或使用车辆装卸集装箱

或托盘化货物的货船。 
(7)  液货船：系指其构造适用于载运散装液体货物的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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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油类：系指包括原油、燃油、油泥、油渣和精制石油产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石油，

但《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与设备规范》所规定的石油化学品除外。 
(9)  油船：系指其构造适用于装运散装油类的船舶。 
(10)  化学品液货船：系指其构造适用于散装运输本社《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

构造与设备规范》所列任何液体货品的液货船。 
(11)  液化气体船：系指其构造适用于散装运输本社《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

与设备规范》所列液化气及其他货品的液货船。 
(12)  集装箱船：系指适合于在货舱内和甲板上装载集装箱的船舶。 
(13)  散货船：系指在舱内或甲板上载运散装干货的船舶。 
(14)  自航船：系指设有用于航行目的的机械推进装置的船舶。 
(15)  非自航船：系指自航船以外的船舶，包括虽设置机械推进装置，但其仅用于船舶

作业状态（非航行状态）作局部调整船位或船舶被拖带时作辅助推进用途的船舶。 
(16)  驳船：系指专门运输货物的非自航船。 
(17)  趸船：系指不航行作业，用锚及缆索系固于岸边或特定水域的船舶及水上设施。 
(18)  新船：系指本规范生效之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新建船舶。 
(19)  现有船舶：系指除新船以外的船舶。 
(20)  船龄：系指船舶从其建造完成年份算起迄今过去的年限。 
(21)  产品：系指材料、设备和系统的统称。 
(22)  三峡库区水域：系指重庆九龙坡港区至葛洲坝之间的长江干流及支流水域。 
 

3  等效与免除 

3.1  对于具有新型结构和新型特性的任何船舶，如应用本规范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这

些船舶对其特性的应用或这些船舶的营运时，经本社总部同意，可免除规范的任一要求，但

需有等效措施，以保证船舶安全。 
3.2  船上安装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可以代替本规范要求的装置、材料、设备

和器具，条件是经试验和其他方法证明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至少与本规范要求具有

同等效能。 
3.3  若对规范要求的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能提供

相应的试验、理论依据、使用经验或有效的公认标准，经本社总部同意，可以接受作为代替

和等效方法。 
 
4  规范生效 
4.1  除另有说明外，规范（含修改通报）发布后，一般在 3 个月后生效。生效日期注明

在相应篇的第 1 页或出版物的扉页上。 
4.2  如经建造厂、船东和本社同意，对建造中的船舶可以采用新规范的要求；同样，如

新规范的要求比较合理而可行时，可同意建造中的船舶采用新规范的要求。不管何种情况，

均应在相应技术文件中注明。 
4.3  本规范的生效日期仅与规范批准颁布日期有关，不受其他法定要求生效的影响。 
 
5  规范解释 
5.1  本社颁布的规范、指导性文件及其他有关出版物的解释权属本社总部。 
5.2  如对本社规范的英文版有不同理解时，应以中文版为准。 
5.3  验船师在执行检验活动中应严格执行批准的图纸、计算书、说明书和其他技术文件。 
如本社颁布的指导性文件等与规范要求有不协调之处，应以规范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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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适用于航行于内河水域船长大于或等于 20m 和小于或等于 140m 的焊接

结构钢质民用船舶。 
 

1.1.2   定义 

1.1.2.1   船长 L(m)——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无首柱船舶的

船长应自船体中纵剖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无舵柱船舶量至舵杆中心线；但均应不

大于满载水线长度，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 96%。无舵船舶的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 
满载水线系指船旗国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授权本社核定的船舶的 高级别航区载重线

对应的水线。 

满载水线长度系指船舶的满载水线面在中纵剖面上的投影长度。 

1.1.2.2   船宽 B(m)——不包括船壳板在内的船体 大宽度，舷伸甲板宽度不计入。 

1.1.2.3   型深 D(m)——在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

的垂直距离。对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船舶，应由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的延伸

线与舷侧板内缘延伸线的交点。 

1.1.2.4   吃水 d(m)——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 
1.1.2.5   方形系数——方形系数 Cb 由下式确定： 

dLB
C

wl
b

∇
=  

式中：∇——相应于满载水线时的型排水体积，m3； 

L、d——见本节 1.1.2.1 和 1.1.2.4； 

wlB ——满载水线在中部不包括船壳板在内的船体 大宽度，m。 

1.1.2.6   中部——船长 L 中点向前、后各 0.2L 长度范围。 

1.1.2.7   首、尾部——船长 L 中点前、后各 0.4L 以外的长度范围。 

1.1.2.8   过渡区域——介于中部与首、尾部之间的区域。 

1.1.2.9   干舷甲板——用以量计干舷的甲板，它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1.1.2.10   强力甲板——构成船体等值梁剖面 上层翼板的纵通连续甲板。 

1.1.2.11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位于强力甲板以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或其侧壁板离

船体舷侧板向内不大于船宽(B)4%的围蔽建筑称为上层建筑，即桥楼、首楼、尾楼；其他

围蔽建筑称为甲板室。 

1.1.2.12   深舱——除双层底以外的压载舱、船用水舱、货油舱及燃油舱等。 

 

第2节   结构设计原则 

 
1.2.1   一般要求 

1.2.1.1   船体结构可采用横骨架式、纵骨架式或纵横混合骨架型式。 

1.2.1.2   无论采用何种骨架型式,纵向构件均应有良好的结构连续性；甲板、舷侧及船

底骨架应有效地连接，构成完整的刚性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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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航行于 J 级航段船舶的船体结构应符合 B 级航区船舶的规定。 

1.2.1.4   肋骨或纵骨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600mm。 

1.2.1.5   在甲板、平台、纵舱壁（或内舷壁）终断处，应设肘板或其它能降低应力集

中的过渡结构，见图 1.2.1.5。 

 

图 1.2.1.5 
 

1.2.2   构件尺寸的确定 

1.2.2.1   本篇引用增量方法确定构件尺寸时，均应以计算值为基础进行增量。 

1.2.2.2   按本篇计算所得板厚值如果小于 10mm，其小数点后的数值小于 0.25mm 时舍

去；大于或等于 0.75mm 时进 1mm；大于或等于 0.25mm 并小于 0.75mm 时取 0.5mm，如无

此规格板材则应进 1mm。如果计算所得板厚大于 10mm，小数点后的数值可按四舍五入取

舍。 

 
1.2.3   构件剖面模数和惯性矩 

1.2.3.1   当骨材直接与板相连接时，要求的剖面模数和惯性矩为连带板的 小要求值；

普通骨材的带板宽度取骨材间距；强骨材带板宽度取强骨材跨距的 1/6，但不大于负荷平均

宽度，亦不小于普通骨材间距。若骨材仅一侧有带板时，则带板宽度取上述规定的 50%。 
1.2.3.2   当骨材不直接与板相连时，要求的剖面模数和惯性矩仅为骨材不含带板的

小要求值。 
1.2.3.3   甲板上开口宽度 b 大于或等于该处甲板宽度的 5%时，则开口面积和阴影面积

不能计入剖面模数计算，见图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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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3 
 

1.2.3.4   在船中部连续的纵向构件，如上层建筑侧壁、舱口围板等终断处其阴影部分

不计入船体剖面模数，见图 1.2.3.4。 

 
图 1.2.3.4 

 
1.2.4   构件的跨距点 

1.2.4.1   强骨材如桁材、强横梁、实肋板和强肋骨等的端部若在舱壁、舷侧或甲板处

有肘板加强固定时，构件端部 eb 处的点可作为计算跨距的端点。be由下式确定： 

⎟⎟
⎠

⎞
⎜⎜
⎝

⎛
−=

b

w
be d

d
bb 1  

式中符号见图 1.2.4.1。 

 
图 1.2.4.1 

 

1.2.5   计算半波高 

1.2.5.1   本篇计算公式中所涉及的半波高值 r，按航区取下列值： 
A 级航区      r＝1.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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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级航区      r＝0.75m； 
C 级航区      r＝0.25m。 

 
1.2.6   水密舱壁的布置 

1.2.6.1   所有船舶干舷甲板下水密舱壁的设置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12 节的规定。 
1.2.6.2   客船干舷甲板下相邻水密横舱壁的间距 l 应不大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若相邻

水密横舱壁的间距大于计算所得之值时，则应满足对破损稳性的相关要求。 

                         L
D
dl ⋅⎟
⎠
⎞

⎜
⎝
⎛ −= 175.0          m 

当 Dl 6> 时，取 Dl 6= ；当 Ll 15.0< 时，取 Ll 15.0= 。 
式中： L ——船长，m； 
     D ——型深，m； 
     d ——吃水，m。 

1.2.6.3   三峡库区的客船，其水密舱壁的设置除符合 1.2.6.1 和 1.2.6.2 的规定外，尚应

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破损稳性的相关要求。 
1.2.6.4   三峡库区的油船（驳）和装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以及其他水域 500 总吨及

以上的油船（驳），其水密舱壁的设置除符合 1.2.6.1 的规定外，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中关于破损稳性的相关要求。 
1.2.6.5   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和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其水密舱壁的

设置除符合 1.2.6.1 的规定外，尚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破损稳性的

相关要求。 
 

1.2.7   直接计算 

1.2.7.1   若船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尚应按本篇第 14 章的规定采用直接计算的方法

计算校核船体总纵强度或构件的强度和尺寸。 
(1)  船长大于等于80m且船体主体结构在中部 L6.0 范围内存在纵向结构突变，如存在

局部双层底，纵向舱壁的终断或纵向强力构件终断于同一剖面等； 

(2)  甲板或船底局部承载较大载荷时； 

(3)  船舶主尺度比值不满足本篇要求，或 5.3<BL （大舱口船除外）时； 

(4)  船体结构形式或布置不符合本篇的规定时。 

1.2.7.2   对直接计算方法如无特殊要求时，一般应按本篇第 14 章的规定进行计算。如

使用其它计算方法应向本社提交能评定其正确和计算精度的资料。 

1.2.7.3   送审的直接计算文件应包括： 

(1)  结构的力学模型和边界条件； 

(2)  所分析结构的特征参数及相关数据汇总（如几何参数和材料特性等）； 

(3)  载荷详图、加载方法及计算载荷必须的参数（必要时应包括沿船长20站的重量分

布和装载手册、波浪参数等）； 

(4)  计算结果的总结、分析及相应的说明（含相关计算的电子文件）。 

 

第3节   船体结构用钢 

 
1.3.1   一般要求 

1.3.1.1   船体结构用钢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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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的规定。 
1.3.1.2   船用钢材的制造和试验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1 章及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1.3.1.3   尾柱、舵柱、尾轴架、舵杆及其他结构的锻钢件、铸钢件应符合本社《材料

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规定。 
1.3.1.4   当采用复合型材料或钢以外的其他材料时，应根据等效原则特殊考虑。 
 
1.3.2   船体结构用钢要求 

1.3.2.1   大开口船的的强力甲板、舷舷顶列板及抗扭箱结构所用的材料级别在整个货

舱区域内保持不变。 

1.3.2.2   适用于本篇公式的钢材 低屈服点 eHR 为 235N/mm2；除另有规定外，钢材的

弹性模量可取为 2.06×105N/mm2。 
 

1.3.3   高强度钢材料的使用 

1.3.3.1   高强度钢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1.3.3.2   船体上使用高强度钢时，其等级及分布情况应在结构图上注明，以便维修。 
1.3.3.3   材料换算系数按表 1.3.3.3 选取： 

材料换算系数                        表 1.3.3.3 

屈服应力 eHR （N/mm 2
） K 

235 1 

315 0.78 

355 0.72 

390 0.68 

 

1.3.3.4   当船体中部区域强力甲板及其甲板边线向下不小于 ( )KZ −11 范围和（或）船

底及其平板龙骨向上不小于 ( )KZ −12 范围（ 1Z 和 2Z 分别为船体横剖面中和轴至甲板边线

和平板龙骨的距离，m，K 为材料换算系数。）使用高强度钢时，船中 小剖面模数 0hW 和

惯性矩 hI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00 WKWh =                cm2·m 
2

0 105.3 −×= LWI h         cm2·m 

式中： 0W ——规范对低碳钢要求的船中 小剖面模数，cm2·m； 

      K ——材料换算系数，按本节 1.3.3.3 选取； 

      L ——船长，m。 
 

1.3.3.5   当船底版、强力甲板使用高强度钢时，板的厚度 t h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

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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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s
s

t h
h ⋅=              mm 

K
t

s
s

t h
h ⋅=               mm 

式中： t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底板或强力甲板所要求的厚度，mm ； 

    K ——材料换算系数，按本节 1.3.3.3 选取。 

     s ——采用低碳钢时板格的短边长度，m； 

    hs ——采用高强钢时板格的短边长度，m。 

1.3.3.6   当强力甲板结构采用高强度钢时，与强力甲板连接且在船中部连续构的大舱

口围板及甲板开口的纵向加强构件等，通常也应采用相应的高强度钢。 

1.3.3.7   除船底板、强力甲板外其他构件使用高强度钢时，板的厚度 t h ，构件的剖面

模数 W h 和惯性矩 I h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tKth ⋅=          mm 

  WKWh ⋅=          cm 3  

II h =              cm 4  

式中： t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厚度 ，mm ； 

    W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剖面模数 ，cm3； 

     I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剖面惯性矩 ，cm4； 

K ——材料换算系数，按本节 1.3.3.3 选取。 
 

1.3.4   铝合金材料的使用 

1.3.4.1   上层建筑、甲板室、舱口盖等局部结构允许使用铝合金材料等效代替本规范

要求的船体结构钢。铝合金结构尺寸可按下式求得： 

             板厚：            t a ＝ t s aK          mm 

             剖面模数：          W a ＝ W s K a        cm 3  

式中：ts——使用低碳钢规范要求的板厚，mm； 

Ws——使用低碳钢规范对构件要求的剖面模数，cm 3
； 

Ka——铝合金材料换算系数，K a =235/ 2.0pR ； 

2.0pR ——铝合金材料在退火状态下的 0.2%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N/mm2,但不大于 66%

的材料抗拉强度值。 
1.3.4.2   铝合金的焊接工艺(包括铝合金之间和铝合金与钢材之间)应经本社认可。 

 
1.3.5   冷藏舱室结构用钢 

1.3.5.1   当冷藏舱室内结构的 低设计温度低于 0℃时，除符合本节 1.3.2 要求外，其

甲板板、甲板纵桁腹板、与甲板连接的纵舱壁上列板、以及支承舱口盖的承梁及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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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用的钢材级别一般应符合表 1.3.5.1 的规定。 
冷藏舱内结构用钢的钢级                  表 1.3.5.1 

0～-10℃ -11℃～-25℃ -26℃～-40℃ 
 

低碳钢 低碳钢 低碳钢 

t≤12.5 B D E 

12.5< t≤25.5 D E 特殊考虑 
 

1.3.5.2   决定冷藏舱甲板的 低设计温度可以按温度梯度计算法确定，也可按表

1.3.5.2 确定。若有关的内部舱室之一为非冷藏舱时，则该舱的温度应取为 5℃。 

冷藏舱甲板的设计温度                    表 1.3.5.2 

序号 布  置 甲板温度 

1 冷藏舱内甲板无绝缘材料覆盖时 以冷藏舱内温度计算 

2 
甲板在冷藏舱内的一面用绝缘材料

覆盖，而另一面无绝缘时。 
以无绝缘材料一面的温度为准 

3 

甲板的两面均有绝缘材料覆盖： 
（1）温差≤11℃时 
（2）11℃<温差≤33℃时 
（3）温差>33℃时 

以甲板上方和下方两舱内的平均温度计算 
以甲板上方和下方两舱内的平均温度减去 
3℃后计算特殊考虑 

 

第4节   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 

 
1.4.1   一般要求 

1.4.1.1   本节适用于本篇规定的船体结构和构件的焊缝设计，特殊结构应另行考虑。

船体结构的焊接工艺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1.4.1.2   船体各种焊接结构上的焊缝，应避免布置在应力集中区域，在结构剖面突变

处应有足够的过渡区域，尽量避免焊缝过分集中。结构焊缝的布置还应考虑便于焊工施焊，

施焊的焊缝位置尽可能采用平焊。 
1.4.1.3   船体结构中的平行焊缝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接缝之间的平行距离应不小于

80mm，且尽量避免尖角相交；双体船的连接桥甲板及抗扭箱上封板与片体甲板的纵向对接

缝距连接桥与片体的交界处的距离应不小于 200mm；对接焊缝与角焊缝之间的平行距离应

不小于 30mm。 
1.4.1.4   外板、甲板的端接缝不应直接布置在大开口的角隅处和上层建筑的端部，外

板和底板的端接缝不应直接布置在主机座两端。此类接缝距离上述位置的横边应不小于

500mm。 
1.4.1.5   船体主要结构的连接，可以采用对接焊，也可以采用搭接焊，除另有规定外，

船体外板、甲板、内底板、舱壁板、舱口围板之间的连接及抗扭箱的板材、型材端接处应

采用对接焊。 
1.4.1.6   船体结构主要构件焊接的细节，包括焊缝型式和尺寸，应在提交审核的图纸

上或焊接规格明细表中清楚地标明。 
 
1.4.2   焊接材料 

1.4.2.1   船体结构所用的焊接材料应满足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所选用的



 

 1－8 

焊接材料的级别应与船体结构用的材料级别相适应，并应符合表 1.4.2.1 的规定。 
                                                                 表 1.4.2.1 

船体结构钢级 焊接材

料级别 A B D E AH32 DH32 EH32 AH36 DH36 EH36 DH40 EH40

1 X            

2 X X X X         

3 X X X X         

4 X X X          

1Y X    X   X     

2Y X X X  X X  X X    

3Y X X X X X X X X X X   

4Y X X X X X X X X X X   

2Y40 X X X X X X X X X X X  

3Y40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4Y40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注“X”为适用钢级 

 
当被焊接的两块母材的材料级别不同时，除在应力集中区域内应选用较高级别的焊接材

料外，一般可选用与较低级别母材相适应的焊接材料。不同材质的母材相连接时其焊接工艺

规程应经本社认可。 

1.4.2.2   下列钢质船舶构件和结构焊接时应采用低氢型焊接材料： 
(1)  船体大合拢时的环形焊缝； 

(2)  起重桅柱、吊货杆、吊艇架、拖钩架、尾轴架、油船上的系缆桩等以及与其相连

接的构件的焊缝； 

(3)  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220kW的基座及其相连接的构件。 

 
1.4.3   对接与搭接焊缝 

1.4.3.1   不同厚度钢板进行对接时，若其厚度差大于或等于 4mm，则应将较厚板的边

缘削斜，使其均匀过渡，削斜宽度应不小于厚度差的 4 倍。 
1.4.3.2   搭接接头的焊缝尺寸应满足本节表 1.4.5.3 所列 1 级焊缝的要求，搭接宽度 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但也不应大于 45mm）： 
152 += tb           mm 

式中： t ——搭接接头中较薄板的厚度，mm。 
1.4.3.3   型钢骨材用搭接焊时，两侧的角焊缝须连续并包角。油船舷侧结构不宜采用

搭接。 
 

1.4.4   塞焊与点焊 

1.4.4.1   圆孔塞焊应按图 1.4.4.1 所示尺寸开孔。圆孔塞焊的间距应不大于 10 倍圆孔直

径。 

1.4.4.2   长孔塞焊应按图 1.4.4.2 所示，长孔塞焊的开孔长度 l 应不小于 75mm，孔的

宽度应不小于板厚的 2 倍，孔端部呈半圆形。孔的间距应不大于长孔长度的 2 倍。通常长孔

塞焊时不必在孔内塞满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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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4.1                                     图 1.4.4.2 
 

1.4.4.3   船中部范围内，双层底结构的内底板与实肋板及底纵桁的连接不允许采用塞

焊。 

1.4.4.4   板厚小于 4mm 的次要结构，可采用单面或双面交错点焊。其直径 d 和点距 l
应符合图 1.4.4.4 的规定。 

 
 

 

 

 

 

 

图 1.4.4.4 

 
1.4.5   填角焊缝 

1.4.5.1   板与板、板与型材的“T”形连接应采用填角焊缝。当构件承受高应力时，必

须采用双面填角焊或全焊透角焊。全焊透角焊系指在角焊缝处必须开坡口的焊透角焊。 
1.4.5.2   船体角焊缝可按表 1.4.5.2 所列形式选用，若采用其他角接形式应经本社同意。 
1.4.5.3   角焊缝分为 4 级，各级别的型式和 K 值，根据相连构件中较薄板的厚度按表

1.4.5.3 选取。 
1.4.5.4   船体各主要结构连接所使用角焊缝级别按表 1.4.5.4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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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2 

表中：① K——焊脚高度；l——焊缝长度；e——焊缝间距。 

② 交错断续角焊缝与并列断续角焊缝可替换使用。 
 

表 1.4.5.3  

焊缝级别 
板厚（mm） 

1 2 3 4 

≤3.5 ( )75753
3

−
 3-75  （75） 

或单 3 
3-50  （100） 3-50  （150）

4～5.5 双 3 ( )75753
3

−
 3-75  （75） 

或单 3 
4-75  （225）

6～8 双 4 ( )75754
4

−
 

或双 3 

4-75  （75） 
或单 4 

5-75  （225）
或单 3 

9～12 双 5 ( )75755
5

−
 

或双 4 

( )75754
4

−
 

或双 3 

5-75  （175）
或单 4 

注：表中焊脚高度系指手工焊与半自动焊的焊脚高度。若采用自动焊时，对 1级焊缝的焊脚高度可减少 1mm，

但应不小于 3mm，其它各级焊缝的焊脚高度原为 4mm 者，可减少为 3mm，原为 5mm 者，可减少为 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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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4 

序号 连接构件名称 焊缝级别 

Ⅰ 双层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中桁材与平板龙骨 

中桁材与内底板 

中桁材与水密肋板 

机舱区域内中桁材与实肋板 

其他区域内中桁材与实肋板 

实肋板与内底板 

主机座以及推力轴承座区域内实肋板与内外底板 

实肋板与外板 

实肋板与纵舱壁 

水密、油密肋板的周围焊缝 

旁桁材与内外底板 

主机座以及推力轴承座区域内旁桁材与内外底板 

旁桁材与实肋板 

旁桁材与水密肋板 

纵骨与内外底板 

组合肋板与内外底板 

内底边板与外板 

加强筋与实肋板或中桁材、旁桁材 

内舷板（或纵舱壁）与内底板或外底板 

1 
2 
1 
1 
2 
3 
1 
2 
1 
1 
3 
1 
3 
2 
4 
4 
1 
4 
1 

Ⅱ 单层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中内龙骨与平板龙骨 

中内龙骨与其面板 

所有实肋板与中内龙骨及纵舱壁 

实肋板与其面板 

机舱内实肋板与其面板 

实肋板与外板 

机舱内实肋板与外板 

旁内龙骨与外板 

机舱内旁内龙骨与外板 

旁内龙骨与其面板 

机舱内旁内龙骨与其面板 

旁内龙骨与实肋板 

中内龙骨与横舱壁 

旁内龙骨与横舱壁 

首、尾尖舱、深水舱内肋板与外板 

船底纵骨与外板 

内舷板（或纵舱壁）与船底板 

1 
2 

油船 1 其他船 2 
4 
2 
3 
2 
3 
2 
4 
2 
2 
1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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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舷侧骨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强肋骨与外板 
舷侧纵桁与外板 
强肋骨及舷侧纵桁腹板与其面板 
首、尾尖舱、深水舱、油舱内肋骨与外板；强肋骨腹板

与其面板 
其他区域内肋骨与外板 
舭肘板与内底边板或实肋板 
舭肘板与外板 
舷侧纵桁与横舱壁 
纵骨与外板 
强肋骨与舷侧纵桁 
内舷强肋骨、舷侧纵桁与内舷板及与其面板 
内舷肋骨、内舷骨纵骨与内舷板 

2 
油船 2 其他船 3 

4 
3 

油船 3 其他船 4 
1 
1 
2 
3 
2 
3 
4 

Ⅳ 甲板及其支承结构  

1 
2 
3 
4 
5 
6 
7 
8 
9 

10 

强横梁、悬臂梁与甲板 
强横梁、悬壁梁腹板与其面板 
横梁与甲板 
深水舱、油舱及尖舱内横梁与甲板 
甲板纵骨与甲板 
甲板纵桁与甲板板以及与其面板 
甲板纵桁与横舱壁 
支柱两端与其构件 
跳板强横梁、强纵桁与跳板甲板 
跳板强横梁、强纵桁与其面板 

2 
3 

甲板货船 3 其他船 4 
3 

油船及甲板货船 3 其他船

4 
3 
2 
1 
2 
2 

11 
12 
13 

跳板纵骨与跳板甲板 
跳板边桁材与跳板甲板 
内舷板（或纵舱壁）与甲板 

3 
2 
1 

V 舱壁与轴隧  

1 
2 
3 
4 
5 
6 

油密及水密舱壁的周围与其相连部分 
轴隧及内底板或外板与舱壁 
非水密舱壁的周围与其相连部分 
所有舱壁板与其扶强材 
舱壁水平桁及垂直桁与舱壁及其面板 
纵舱壁与横舱壁 

1 
1 
3 
4 
3 
1 

VI 甲板及舱口  

1 
2 
3 
4 
5 
6 
7 

强力甲板的甲板边板与外板 

非强力甲板的甲板边板与外板 

舱口端梁与甲板 

舱口围板与甲板 

舱口围板与其水平加强材 

纵通舱口围板与水平桁 

纵通舱口围板与面板 

1 
2 
1 
1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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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上层建筑  

1 
2 
3 
4 
5 

上层建筑的外围壁与甲板 
上层建筑的内隔壁与甲板 
围壁间的连接 
甲板横梁和纵桁与甲板 
围壁板与其扶强材 

1 
2 
3 
4 
4 

VIII 舵  

1 
2 
3 

内部隔板与舵叶板 
舵叶板与内部隔板的长孔塞焊 
组合下舵杆与舵叶顶板 

1 
1 
1 

IX 舾装设备及其他附件  

1 
2 
3 
4 
5 

桅、起重柱等与甲板 
甲板辅机基座与甲板 
系榄桩等系泊设备底座与甲板 
工程船专用设备底座与船体结构 
舭龙骨与外板 

1 
1 
1 
1 
3 

X 双体船连接桥和抗扭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连接桥强横梁与甲板 
连接桥强横梁腹板与其面板 
连接桥横梁与甲板 
船体舱壁肋位处连接桥强横梁与甲板及腹板与面板 
首、尾抗扭箱构件与甲板及端部封板 
甲板纵桁腹板与甲板及其面板 
连接桥甲板纵骨与甲板 
首尾抗扭箱底封板与片体侧板（单面满焊） 
连接桥强横梁腹板与片体舷侧、连接桥纵桁腹板与强横

梁腹板及与抗扭箱前（后）封板、抗扭箱纵隔板与横隔

板及与前（后）封板。 
抗扭箱纵、横隔板与上下封板。 

2 
3 
3 
2 
1 
2 
3 
1 
1 
 
 

2 

 
1.4.5.5   凡板厚超过 12mm 及表 1.4.5.4 中未规定的焊接部件的焊缝尺寸，可按表

1.4.5.5 的规定选取。利用该表中所列焊脚高度的焊缝，对于非水密结构采用单面连续焊（或

者相当的双面交错断续焊或并列断续焊）；对于水密结构应采用双面连续焊。 
表 1.4.5.5 

板厚 mm ＜3 3.5 4 5 6 7 8 9 10 12 14 16

焊脚高度 mm 2 2.5 3 3.5 4 4.5 5 5 5.5 6 6.5 7 

 
1.4.5.6   主机基座纵桁腹板厚度大于或等于 12mm 时，则水平面板与腹板的角接接头

处，应对纵桁腹板的上边缘开坡口，其坡口型式可按施工情况决定角接接头两侧的焊缝外形、

尺寸应均匀对称，焊脚高度可按表 1.4.5.6 选取。主机基座与其他构件(如船底板、实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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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板、隔板等)相连的角焊缝应按本节表 1.4.5.3 规定的 1 级焊缝选取。 
表 1.4.5.6 

板厚（mm） 12－13 14－16 17－20 21－25 26－30 
焊脚高度（mm） 6 7 8 9 10 
 

1.4.5.7   凡焊缝长度在 300mm 以内者，则一律采用连续焊。肘板与板或构件的焊接，

采用双面连续焊，焊脚以 1 级焊缝为准。设备、甲板机械及系榄桩等系泊设备底座下构件

的角焊缝，在加强区域内应为双面连续焊。 
1.4.5.8   各种结构若采用断续焊、一面连续另一面断续焊

或单面连续焊时，则构件的端部应按下述规定进行双面连续的

加强焊：                                                            
(1)  骨材的端部，应为连续包角焊，其包角焊缝的长度应

为骨材的高度或不小于75mm，取其大者； 

(2)  骨材端部削斜时，其加强焊长度应不小于削斜长度；

骨材端部以焊接固定时，其加强焊长度应不小于骨材高度； 

(3)  各种构件的切口、切角、开孔(如流水孔、透气孔等)的两端，应按下述规定进行

包角焊：当板厚大于12mm时，包角焊长度应不小于75mm；当板厚小于或等于12mm时，包

角焊长度应不小于50mm； 

(4)  各种构件对接接头的两侧均应有一段对称的角焊缝，其长度应不小于75mm。如

图1.4.5.8所示； 

(5)  双体船连接桥强横梁、纵桁与甲板的角焊缝在端部1.5倍腹板高度范围和抗扭箱

纵、横隔板与上下封板角焊缝在端部隔板高度范围应为双面连续焊。 

 
1.4.6   无损检测 

1.4.6.1   船体焊缝无损检测的数量和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由船厂和现场验船师商定，

但不小于表 1.4.6.1 规定的比例。 
表 1.4.6.1 

序号 检查部位 检查百分比 

1 
船体分段大合拢的焊缝：焊缝长度等于和大于 65m 
                      焊缝长度小于 65m 

5 
3 

2 船中部强力甲板、舷侧顶列板、外板、平板龙骨端接缝 2 

3 其他对接焊缝 抽查 

4 起重桅（柱）的对接环缝 ① 
注：①桅的检查部位应包括焊缝上的每个交叉点，且其长度应不小于环缝总长度25%。 

 

第5节   通风筒、空气管、排水孔、排水舷口、舷窗及舷门 

 
1.5.1   一般要求 

1.5.1.1   通风筒、空气管、排水孔、排水舷口、舷窗及舷门等，除本节规定外，尚应

符合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 
 

1.5.2   通风筒 

1.5.2.1   在干舷甲板及首升高甲板上位于露天部分的通风筒，应具有坚固的钢质围板

图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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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宜的关闭设备。 
1.5.2.2   上述通风筒围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A、J1 级      500mm 
         B、J2 级      400mm 
         C    级      300mm 
1.5.2.3   通风筒的直径应大于 200mm，壁厚应不小于 3mm。 
1.5.2.4   通风筒的设置，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 

 
1.5.3   空气管 

1.5.3.1   延伸至干舷甲板以上的空气管，其可能进水的 低点至该甲板的高度，应不

小于 300mm，且可能进水的 低点距满载水线的高度，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低于 500mm。 
1.5.3.2   空气管的设置，尚应符合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第 5 节的有关规定。 

 
1.5.4   排水孔 

1.5.4.1   甲板排水孔位置，应使船舶在正常营运条件的正浮和倾斜位置均能及时排出

甲板积水。 
1.5.4.2   干舷甲板以上的非封闭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其排水管和泄水管应引至舷外。 
1.5.4.3   用作排出上层建筑及半舱船货舱区内的水至舷外的排水管孔，如孔口位于干

舷甲板以下的舷边，由开孔下缘至满载水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00mm。通常每一独立的

排水口应有一个自动止回阀。 
1.5.4.4   甲板排水孔及其他排水孔的设置，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第 1 节的有

关规定。 
 

1.5.5   排水舷口 

1.5.5.1   在每一段连续舷墙上均应开有排水舷口，其总面积为该连续舷墙面积的 5％～

10%。 
 
1.5.6   舷窗 

1.5.6.1   舷窗的框架及风暴盖，应由钢或其他适宜材料制成。钢化玻璃厚度应不小于

9mm。 
1.5.6.2   干舷甲板下的舷窗，对 A 级航区及 J 级航段的船舶应选用固定水密圆窗，B、

C 级航区船舶可选用活动式水密圆窗。舷窗应设有防碰装置和风暴盖。 
1.5.6.3   干舷甲板以上的舷窗可以是活动式的。 
1.5.6.4   干舷甲板下的舷窗，其周边 低点至满载水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50mm。 

 
1.5.7   舷门 

1.5.7.1   A 级航区和 J 级航段的船舶，如未设舷伸甲板或外走道时，位于干舷甲板与

上甲板之间的货舱舷门应为水密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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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船体结构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适用范围 

2.1.1.1   本章主要适用于干货船。 
2.1.1.2   如兼作推船或拖船时，尚应满足本篇第 5 章的有关要求。 
 
2.1.2   图纸和资料 

2.1.2.1   船舶建造前应将下列项目的图纸资料一式 3 份送本社批准： 
(1)  总布置图； 

(2)  主要横剖面图； 

(3)  基本结构图，包括纵剖面、甲板和船底结构图； 

(4)  船首结构图，包括首柱结构； 

(5)  船尾结构图，包括尾柱结构； 

(6)  外板展开图； 

(7)  油密和水密舱壁图； 

(8)  机舱结构图； 

(9)  主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10)  尾轴架结构图； 

(11)  货舱口结构图； 

(12)  舱盖结构图和强度计算书； 

(13)  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结构图； 

(14)  通风筒、空气管和排水口布置及结构图； 

(15)  总纵强度计算书及有关局部强度计算书； 

(16)  冰区加强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如有冰区加强要求时)； 

(17)  焊接方式和规格； 

(18)  《安全装载手册》（如要求时）； 

(19)  集装箱或车辆的“系固手册”（如要求时）； 

(20)  本社认为必要的图纸资料； 

2.1.2.2   供备查的图纸资料： 
(1)  型线图； 

(2)  肋骨型线图； 

(3)  静水力曲线图； 

(4)  舱容图； 

(5)  船体设备说明书； 

(6)  船体结构规范计算书； 

(7)  船体空船及各种计算工况重量沿船长20站分布表或图（需要时）。 

2.1.2.3   《安全装载手册》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船舶的主要参数及航区； 

(2)  各种允许的装载工况； 

(3)  各种允许装载工况货物分布图（表）； 

(4)  允许装卸程序； 

(5)  载货甲板（内底板）或舱口盖 大允许荷重； 

(6)  各种允许装载工况的压载配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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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总纵强度 

 
2.2.1   一般要求 

2.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值应符合表 2.2.1.1 的规定。 
表 2.2.1.1 

L/D B/D 
类  别 

A 级 B、C 级 A 级 B、C 级 

自航船 ≤25.0 ≤30.0 ≤4.0 ≤4.5 

非自航船 ≤28.0 ≤33.0 ≤5.0 ≤5.0 

 
2.2.1.2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小于 80m 的货船，其船底骨架和强力甲板骨架在船中部

应采用纵骨架式。 
2.2.1.3   当船中部强力甲板具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大舱口时，尚应符合本篇第 8 章

的规定。 

(1)  7.0
1

≥
B
b

 

(2)  6.0≥∑
L
lH  

(3)  6.0
1

≥
B
b

且 7.0≥
BH

H

l
l

 

式中：b ——舱口宽度，m，如有几个舱口并列，则b 为各舱口宽度之和，即 21 bbb += ，

见图 2.2.1.3； 

     1B ——舱口长度中点处包括舱口在内的甲板 大宽度，m；见图 2.2.1.3； 

     Hl ——舱口长度，m，见图 2.2.1.3； 

     L ——船长，m； 

    BHl ——每一舱口两端舱壁间的距离，或横向甲板条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或横向甲板条

中心线与端舱壁间的距离，m，见图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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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2.2.2   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 

2.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体中部 小剖面模数 W0(强力甲板边线或平板龙

骨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BDKaKW 210 =            cm2·m 

式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型深，m； 

a ——航区系数，对 A 级航区船舶取 a ＝1，B 级航区船舶取 a ＝0.85，C 级航区船舶

取 a ＝0.75； 

1K ----系数， 628.02.36303.0 3.0
1 −+=

L
LK ； 

2K ----系数，
2

2 4.189.244.2 bb CCK ⋅+⋅−= ；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bC ＝0.6 ，当 85.0>bC 时，取 bC ＝0.85。 

2.2.2.2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舯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
0 105.3 −×= LWI           cm2·m2 

式中：W0——船中剖面模数，cm2·m，按本节 2.2.2.1 计算； 
      L——船长，m。 

2.2.2.3   船长大于或等于 80m 时，除满足本节 2.2.2.1、2.2.2.2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节

2.2.4、2.2.6 的规定对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进行校核。 
 

2.2.3   船体梁剖面模数计算 

2.2.3.1   计算剖面取船中部的 弱剖面。 
2.2.3.2   计算船中部剖面模数时，应包括强力甲板及其以下的所有在船中部 0.4L 区域

内连续的钢质纵向构件，例如：外板、内底板、纵舱壁板、甲板、舷伸甲板、龙骨、纵骨、

纵桁、舱口围板及平板形护舷材等。 
2.2.3.3   甲板开口线外侧的孤立圆形和椭圆形开孔，应符合本章 2.4.1.4 的规定，否则，

计算时开孔的剖面积应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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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总纵弯曲强度校核 

2.2.4.1   船体梁应对以下剖面进行总纵强度校核： 
（1） 船中弯矩极值处剖面； 
（2） 船中 弱剖面； 
（3） 剪力极值处剖面 

2.2.4.2   按下述工况计算船体梁的静水弯矩 SM 及剪力 SF 沿船长的分布： 
航行计算工况： 
(1)  满载：出港、到港； 
(2)  空载加压载：出港、到港； 
(3)  隔舱装载工况（如适用时）； 
(4)  需计算的特殊装载工况； 
(5)  《安全装载手册》中考虑的其它装载工况； 
码头装卸计算工况： 
(6)  载货区域尾1/4区域内，装载1/4总载货量； 
(7)  载货区域尾向首2/3区域内，装载2/3总载货量； 
(8)  载货区域首1/4区域内，装载1/4总载货量； 
(9)  载货区域首向尾2/3区域内，装载2/3总载货量； 
(10)  需计算的特殊装卸工况； 
(11)  《安全装载手册》中考虑的其它装卸工况。 

2.2.4.3   在计算静水弯矩 SM 和静水剪力 SF 时，向下的载荷取为正值，向上的载荷取

为负值，从尾端向船首沿船长积分。静水弯矩、静水剪力的符号(正、负)规定见图 2.2.4.3。

静水弯矩、静水剪力按本篇第 14 章 14.2.2 规定的方法计算。 

 

   图 2.2.4.3 
 

2.2.4.4   如果船体梁剖面 大静水弯矩产生在船中 0.4L 区域以外剖面处，则对船体总

纵强度的要求将作特殊考虑。 

2.2.4.5   波浪附加弯矩 ( )+WM （中拱）、 ( )−WM （中垂）按下式计算： 

( ) BLKKM cbhMW
2⋅⋅+=+ α            kN·m 

( ) BLKM sMW
2⋅⋅−=− α                kN·m 

式中： hK ——中拱波浪弯矩系数， hK = ( ) 32 10045.095.683 −×−+ LL ； 

      sK ——中垂波浪弯矩系数， sK = ( ) 32 1003.001.3367 −×−+ LL ； 

     cbK ——修正系数，
2116.0612.0404.0 bbcb CCK ++= ； 

L、B、Cb——同本篇 2.2.2.1； 

Mα ——航区波高修正系数，A级航区： 0.1=Mα ，B 级航区： 45.0=Mα ，C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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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区： 07.0=Mα 。 

波浪附加弯矩 wM 沿船长的分布如图 2.2.4.5 所示： 

 

图 2.2.4.5 
 

2.2.4.6   波浪附加剪力 ( )+WF （中拱）、 ( )−WF （中垂）按下式计算： 

( ) LBKKF FW 21⋅=+ α            kN  

( ) LBKF FW 1⋅=− α              kN  

式中： 1K ——系数， ( ) 32
1 101.055.71423 −×−+= LLK ； 

     2K ——系数， bCK 5.05.02 += ； 

L、B、Cb——同本篇 2.2.2.1； 

Fα ——航区波高修正系数， A级航区： 0.1=Fα ，B 级航区： 45.0=Fα ，C 级航

区： 07.0=Fα 。 

波浪附加切力 WF 沿船长的分布如图 2.2.4.6 所示： 

 

（中拱） 

 

（中垂） 

图 2.2.4.6 

 

2.2.4.7   各计算工况的船体梁计算剖面处的静水弯曲应力
sσ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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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σ = 310×
V

S

W
M

           N/mm2 

式中： SM ——计算剖面的静水弯矩，kN·m； 

      VW ——计算剖面强力甲板、船底和舱口围板顶缘处的剖面模数，cm3。 

2.2.4.8   静水弯曲应力 sσ 在强力甲板与船底处的值均应不大于 137N/mm2，在舱口围

板顶缘处的值应不大于 175N/mm2。 

2.2.4.9   各航行计算工况的船体梁计算剖面处的静水弯矩和波浪附加弯矩的合成弯曲

应力 1σ 按下式计算： 

3
1 10×

+
=

V

WS

W
MM

σ            N/mm2 

式中： SM 、 VW ——同本节 2.2.4.7； 

WM ——按本节 2.2.4.5 计算。 

2.2.4.10   合成弯曲应力 1σ 在强力甲板与船底处的值均应不大于 157N/mm2，在舱口围

板顶缘处的值应不大于 195N/mm2。 

2.2.4.11   各计算工况船体梁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及纵舱壁的剪切应力τ 应按下式

计算： 

110−×⋅⋅⋅=
∑ t
S

I
F

K ext
iii βτ        N/mm2 

式中： extF ——各计算工况的静水剪力极值、航行计算工况的静水剪力与波浪附加剪力叠加

的极值，kN，其中波浪附加剪力按本节 2.2.4.6 计算； 
      I ——剪力极值处船体梁剖面惯性矩，cm2·m2； 
      S ——计算剖面位于中和轴以上或以下剖分等值梁横剖面积对中和轴的静矩， 

cm2·m2； 
     t⋅∑ ——计算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和纵舱壁厚度之和，cm ； 

iK 、 iβ ——舷侧外板、纵舱壁剪应力修正系数（ i －为 0、1、2），根据剖面型式按表 2.2.4.11

确定。 
2.2.4.12   各计算工况船体梁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及纵舱壁的剪切应力值，静水计算

工况应不大于 80 N/mm2，航行计算工况应不大于 91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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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4.11  

剖面型式 纵壁板剪应力修正系数 

B

D

0τ

 

D

B

0τ

 

0.10 =K  

0.10 =β  

B

D

τ01τ

 

9.00 =K  

2

0

1

0

1
1 1197.0068.12925.0 ⎟⎟

⎠

⎞
⎜⎜
⎝

⎛
−⎟⎟

⎠

⎞
⎜⎜
⎝

⎛
+=

t
t

t
tK  

0.110 == ββ  

0t ——舷侧外板中和轴处板厚； 

1t ——中纵舱壁中和轴处板厚。 

B

D
τ01τ

 

D

B

τ01τ

 

84.00 =K  

0.10 =β  

2.11 =K  

0.11 =β  

b

D

B

0ττ1τ2

 

75.00 =K  
32

0 2748.107868.96497.10774.1 ⎟
⎠
⎞

⎜
⎝
⎛−⎟

⎠
⎞

⎜
⎝
⎛+⎟

⎠
⎞

⎜
⎝
⎛−=

B
b

B
b

B
bβ  

0.11 =K  
0.11 =β  

5.12 =K  
32

2 2433.38660.05191.11573.1 ⎟
⎠
⎞

⎜
⎝
⎛+⎟

⎠
⎞

⎜
⎝
⎛−⎟

⎠
⎞

⎜
⎝
⎛−=

B
b

B
b

B
bβ  

注：当船体梁剖面纵舱壁超过三道时，应根据实际结构按剪流理论计算剖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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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弯扭组合强度校核 

2.2.5.1   大舱口船若需计算弯扭组合强度，应按下述规定校核其各航行工况的弯扭组

合纵向合成应力。 
2.2.5.2   船中剖面处波浪扭扭矩 MT按下式计算： 

⎟
⎠
⎞

⎜
⎝
⎛ +=

D
Z

LBKM S
TTT 5.175.13α              kN·m 

式中： TK ——系数， TK = ( ) 32 100051.088.08.2 −×−+− LL  

SZ ——船中大开口剖面的扭转中心至船底基线的距离，m； 

D ——型深，m； 

L 、 B 、——同本篇 2.2.2.1； 

      Tα ——航区波高修正系数：A 级  Tα =1.0 

B 级  482.1374 −= LTα  

C 级  366.004.0 LT =α  
波浪扭矩按余舷函数分布，在船长两端为零，船舯 大。原点在船中，离原点 x 处的扭

矩为： 

( )
L
xMxM TT
πcos=            kN·m 

式中： TM ——船中剖面处波浪扭矩（kN·m），按上式计算； 

L ——同本篇 2.2.2.1； 

x ——以船中为原点沿船长方向的距离，m。 

2.2.5.3   集装箱船及装载金属矿砂的船舶，其船舯剖面处的货物扭矩（ TCM ）值分别

按下式计算： 

(1)  集装箱船： TCM =15.7 ts nBn          kN·m 

式中： B ——同本篇 2.2.2.1； 

sn ——在船中部沿船宽方向的集装箱列数； 

tn ——在船中部货舱内的集装箱层数。如果设有舱口盖，则包括舱口盖上堆装的集装

箱。 

(2)  金属矿砂船： bGM TC ⋅= 245.0          kN·m 

式中：G ——装载货物总重量， t ； 

      b ——货舱宽度，m。 

（3）货物扭矩 TCM 在船首、尾两端为零，且由两端向船舯按直线变化。 

2.2.5.4   船舶弯扭组合纵向合成应力 lσ 按下式计算：  

ωσσσ += 1l              N/mm2 

式中： 1σ ——按本节 2.2.4.9 计算的总纵弯曲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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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σ ——根据波浪扭矩或波浪与货物的合成扭矩计算的扭转翘曲应力。 

2.2.5.5   船体梁扭转翘曲应力 ωσ 一般采用薄壁梁扭转理论的“有限梁法”计算，若采

用其它的计算方法应经本社同意。 

2.2.5.6   采用薄壁梁扭转理论的“有限梁法”计算扭转翘曲应力时，船体梁沿船长的

离散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将船体沿船长方向离散成若干个薄壁梁段。对于船长在80m以下的船舶一般不少

于16个梁段，船长在80m及以上的船舶不少于20个梁段。 
(2)  梁段的划分应根据船体线型变化情况合理确定，尽量使梁段两端的剖面形状相接

近。一般舱口端部区域的梁段应划分尽可能小。 
(3)  每个船体梁段即对应一个薄壁梁单元。每个梁单元应为等剖面单元，一般取相应

梁段中点处剖面作为梁单元的特征剖面。 
(4)  舱口两端必须设置节点，在需要进行强度校核的剖面也必须设置相应节点。 
(5)  当横向甲板条（或抗扭箱）的宽度大于等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时，横向甲板条（或

抗扭箱）区域的船体应作为一个单独的薄壁梁段。 

( )LS 0015.013.30 +=   m  

式中： 0S ——横向甲板条（或抗扭箱）的宽度，m； 

       L ——船长，m。 
2.2.5.7   需校核弯扭组合强度的大舱口船应至少计算下列七个横剖面的弯扭组合纵向

合成应力： 
(1)  大舱口尾端线的后方； 
(2)  大舱口首端线的前方； 
(3)  在大舱口长度范围内应为5个剖面，其中3个位于船中0.4L范围内。在确定计算剖

面位置时应尽可能将剖面设置在纵向构件突变处。 
(4)  校核应力点应位于横剖面上舱口围板与舱口线外侧强力甲板的交点处或舭部与底

板的交点处。 

2.2.5.8   各计算剖面的弯扭组合纵向合成应力 lσ 值在甲板或底板处均应不大于

157N/mm2。 

2.2.5.9   弯扭组合总纵强度也可按本篇第 14 章第 5 节中规定的方法计算。 
 

2.2.6   船体板格及其支撑构件的屈曲强度校核 

2.2.6.1   板格的临界应力应以经减缩后的板厚进行计算。板厚的减缩值见表 2.2.6.1。 
                                                                    表 2.2.6.1 

结  构 标准减缩厚度（mm） 减缩厚度 小、 大极限值（mm）

船底板、舷侧板 0.15t 0.7～2.25 

强力甲板 0.10t 0.7～2.0 

注：表中 t 为设计实取板厚度（mm）。 

2.2.6.2   支撑构件（纵骨）的弹性屈曲应力 Eσ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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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10−×=
Al
EI

E

πσ             N/mm2 

式中： I ——实取构件的剖面惯性矩，cm4，对纵骨计算时应包括带板； 

      l ——支撑构件的跨度，cm； 

     A——实取构件的横截面积，cm2，对纵骨计算时应包括带板 

     E ——材料弹性模量，对钢：
81006.2 ×=E  kN/m2。 

2.2.6.3   纵骨架式甲板或船底板格的弹性屈曲应力 Eσ 按下式计算：  

210076 ⎟
⎠
⎞

⎜
⎝
⎛=

b
t

Eσ            N/mm2 

式中： t ——实际板厚经减缩后的板厚，mm； 

     b ——板格的短边长度（即纵骨间距），mm。 

2.2.6.4   横骨架式甲板和船底板格的弹性屈曲应力 Eσ 按下式计算：  

1.1
1.211006.19

2

2

22

+⎟⎟
⎠

⎞
⎜⎜
⎝

⎛
+⎟

⎠
⎞

⎜
⎝
⎛=

ψ
σ

l
s

s
tKE          N/mm2 

式中： t ——实际板厚经减缩后的板厚，mm； 

      s ——板格的短边长度（即肋距），mm； 

      l ——板格的长边长度，mm； 

     K —— 0.1=K ，板边是普通骨材时； 

           15.1=K ，板边是组合肋板或单底实肋板时； 

           20.1=K ，板边是双层底实肋板时； 

     ψ ——当应力沿板格线性变化时，其 小与 大压应力之比， 10 ≤≤ψ 。 

2.2.6.5   舷侧及纵舱壁板格的弹性剪切应力 Eτ 按下式计算： 

210054.18 ⎟
⎠
⎞

⎜
⎝
⎛=

s
tKEτ           N/mm2 

式中：

2

434.5 ⎟
⎠
⎞

⎜
⎝
⎛+=

l
sK ； 

     t ——实际板厚经减缩后的板厚，mm； 

     s ——板格的短边长度，mm； 

     l ——板格的长边长度，mm。 

2.2.6.6   支撑构件（纵骨）及板格的临界应力 crσ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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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r σσ =   当 eHE R
2
1

≤σ  

⎟⎟
⎠

⎞
⎜⎜
⎝

⎛
−=

E

eH
eHcr

R
R

σ
σ

4
1   当 eHE R

2
1

>σ  

式中： eHR ——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对普通碳素钢取 235=eHR  N/mm2； 

      Eσ ——弹性屈曲应力。 

2.2.6.7   舷侧板或纵舱壁板格的临界剪切应力 crτ 按下式计算： 

Ecr ττ =   当 yE ττ
2
1

≤  

⎟⎟
⎠

⎞
⎜⎜
⎝

⎛
−=

E

y
ycr τ

τ
ττ

4
1   当 yE ττ

2
1

>  

式中： 
3

eH
y

R
=τ  

eHR  ——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对普通碳素钢取 235=eHR   N/mm2； 

Eτ ——弹性屈曲剪切应力。 

2.2.6.8   支撑构件（纵骨）的临界应力 crσ ，应不小于其所承受的 大总纵弯曲应力的

1.35 倍。 

2.2.6.9   甲板或船底板格的临界应力 crσ ，应不小于其所承受的 大总纵弯曲应力。 

2.2.6.10   舷侧板及纵舱壁板格的临界剪切应力 crτ ，应不小于其所承受的 大总纵弯

曲剪切应力。 
 

2.2.7   装载手册 

2.2.7.1   满足本节总纵强度要求的货船,仍应尽可能采取自尾向首(或自首向尾)的连

续装卸货物的程序。尾机型货船一般应自尾向首装载，自首向尾卸载。 
2.2.7.2   船长大于 80m 的干货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以指导船长对装卸过程及装

载状态的控制。 
 

第3节   外板及内底板 

 

2.3.1   平板龙骨 

2.3.1.1   船中部平板龙骨厚度应按船中部底板厚度增加 1mm，首、尾部平板龙骨厚度

应不小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1B，且应不小于 0.75m。 
平底船的平板龙骨厚度可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相同。 

 

2.3.2   船底板 

2.3.2.1   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γβα ++= sLa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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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船长，m；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a ——航区系数，A 级航区船舶取a ＝1，B 级航区船舶取a ＝0.85，C 级航区船舶取

a ＝0.7； 

α 、β 、γ ——系数，按骨架型式由表 2.3.2.1 选取。 
表 2.3.2.1 

骨架型式 α  β  γ  

纵骨架式 0.066 4.5 -0.8 

横骨架式 0.076 4.5 -0.4 

 
2.3.2.2   船底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rdst += 8.4             mm 

式中： d ——吃水，m；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确定。 

2.3.2.3   首、尾部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的船底板的厚度。 
2.3.2.4   过渡区域的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的船底板厚度的 0.8 倍。 
2.3.2.5   船底板在任何情况下，其厚度不得小于 3.0mm。 

 

2.3.3   舭列板 

2.3.3.1   舭列板厚度应按船中部船底板厚度增加 0.5mm。若船底板厚度大于 8mm 时，

则舭列板厚度可与船底板相同。 
2.3.3.2   如采用圆舭，则舭列板宽度应至少超过舭部圆弧以外 100mm，并应超过实肋

板面板表面以上 150mm。 
2.3.3.3   如舭部为折角型，当用连接型材与船底板及舷侧外板对接或搭接相连时，型

材厚度应不小于本节 2.3.3.1 规定的舭列板厚度。 
2.3.3.4   舭板与相邻船底板或舷侧板采用搭接焊接时，则舭板应位于船底板和舷侧板

的外层。搭接宽度应符合本篇 1.4.3.2 的有关规定。 
 

2.3.4   舷侧外板 

2.3.4.1   船中部及过渡区域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0.9 倍。 
2.3.4.2   首、尾部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船底板的厚度。 

 

2.3.5   舷侧顶列板 

2.3.5.1   舷侧顶列板在强力甲板以下的宽度应不小于 0.1D，且应不小于 250mm。 
2.3.5.2   船中部舷侧顶列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板边板厚度的 0.85 倍或舷侧外板厚

度增加 1mm，取其大者。舷侧顶列板厚度可逐渐向首尾两端减至首、尾部的舷侧外板的厚

度。 
2.3.5.3   兼作护舷材的舷侧顶列板厚度应按舷侧外板厚度增厚，其增厚值 t△ 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205.0 +=Δ L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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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船长，m。 
2.3.5.4   舷侧顶列板高出甲板的上缘应平整；且在船中部 0.4L 范围内的舷侧顶列板的

甲板以上部分，不应开设流水孔。 
 

2.3.6   首尾封板 

2.3.6.1   平头型船的首封板厚度应按首部平板龙骨厚度增加 1mm，尾封板厚度应与尾

部平板龙骨厚度相同。 
 

2.3.7   局部加强 

2.3.7.1   主机座下的船底板，尾轴出口处的外板以及螺旋桨叶梢附近的外板均应按船

中部船底板厚度增加 1～2mm。尾轴架穿过处的外板厚度应增加 0.5 倍或加等厚复板。 
2.3.7.2   锚链筒出口处的外板及其下方的一块外板厚度应增加 0.5 倍或加等厚复板。 
2.3.7.3   测深管下方的外板应设垫板。 

 

2.3.8   外板开口 

2.3.8.1   干舷甲板以下的外板开口，应尽可能为圆形或长轴沿船长方向布置的椭圆形。

位于船中部的矩形开口，其角隅应为圆角，并须用等于原厚度 1.5 倍的加厚板或等厚复板补

强。位于船中部以外的开口可视具体情况决定其补偿与否，但须经本社同意。 
 

2.3.9   内底板 

2.3.9.1   内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 2.3.2.1 和 2.3.2.2 计算所得之值的 0.8 倍。 
2.3.9.2   载货部位内底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5.5=              mm 

式中：s——肋骨或纵骨间距，m； 
h——计算水柱高度，m，自内底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边线（或舱棚顶板与围壁板交

线）的距离。 
2.3.9.3   机舱内的内底板厚度和双层底内为燃油舱的内底板厚度尚应加厚 1mm。 

2.3.9.4   如采用抓斗或其他类似机械卸货时，内底板尚应加厚 2mm。 

2.3.9.5   内底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内底板厚度。 

 

第4节   甲 板 

 

2.4.1   强力甲板 

2.4.1.1   船长小于 50m 的船舶，其强力甲板的 小厚度 t 应不小于表 2.4.1.1 的规定。 

表 2.4.1.1 

航区 

t(mm) 

船长 L（m） 

A 级 B 级 C 级 

4050 >> L  5.5 5.0 5.0 

2040 ≥≥ L  3.5 3.5 3.0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船舶，其中部强力甲板的 小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首、尾部强力甲板 小厚度应不小于中部的 0.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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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Last            mm 

式中：L——船长，m； 
s ——纵骨间距，m； 
a ——航区系数，对 A 级航区船舶取a ＝1，B 级航区船舶取 a ＝0.85，C 级航区船舶

取a ＝0.75。 
2.4.1.2   载货部位甲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3.6=                  mm 

式中：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章 2.8.1.1 对载货甲板的要求计算。 

若甲板上的货物用抓斗装卸时，则载货部位甲板厚度应增加 2mm。 
2.4.1.3   船中部甲板边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0.1B，厚度应按甲板厚度增加 1mm。首、尾

部甲板边板厚度可与该处的甲板厚度相同。 
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甲板边板宽度应不小于表 2.4.1.3 的规定，边板厚度对 B、

C 级航区船舶应按甲板厚度增加 0.5mm。 
表 2.4.1.3      

船长（m） 甲板边板宽度（m） 

20≤L≤25 0.5 

25＜L≤30 0.6 

 

船中部甲板上未布置大开口的船舶，其甲板边板厚度可与甲板厚度相同。 

具有舷伸甲板的船舶，应将甲板边板布置在船舷的内侧。 

2.4.1.4   强力甲板的机舱或货舱开口宽度应不大于 0.7B。 

在强力甲板开口两侧及其边线延长线外的甲板上应尽量减少开孔。若需开孔，应开设圆

形或长轴沿船长方向布置的椭圆形孔口，孔口边缘应适当补强。各孔口间应互相远离，且应

避开舱口角隅。如孔口位于船中部，孔口宽度超过甲板开口一侧甲板宽度的 0.15 倍或位于

船中部以外孔口宽度超过甲板开口一侧甲板宽度的0.3倍时，应补偿开孔损失的甲板剖面积。

不允许开孔宽度超过甲板开口一侧甲板宽度的 0.5 倍。 

2.4.1.5   甲板上所有货舱口和机舱口的开口角隅应为圆角，圆角半径 r 应不小于开口

宽度的 1／10，圆角半径 r 小于 610mm 的舱口角隅，应采用等于甲板厚度 1.5 倍的加厚板或

用厚度相等的复板补强，补强范围应符合图 2.4.1.5(1)的规定。复板与甲板应用塞焊焊妥。 

圆角半径大于或等于 610mm 或采用抛物线形、椭圆形的舱口角隅时，可不须补强。抛

物线形、椭圆形舱口角隅的尺寸应符合图 2.4.1.5(2)的规定。 

 
(1)             (2) 

图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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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在甲板开口之间的开口线以内的强力甲板厚度可比开口线以外的甲板厚度减

薄 1mm。 

 

2.4.2   舷伸甲板 

2.4.2.1   强力甲板两舷设置舷伸甲板时，舷伸甲板厚度应与强力甲板厚度相同。 

 

2.4.3   非强力甲板 

2.4.3.1   其他各层非强力甲板厚度一般不小于 3.0mm。顶篷甲板可以减薄至 2.0mm。 

 

2.4.4   局部加强 

2.4.4.1   凡甲板上布置有甲板机械，系缆设备的部位应采用加厚板或复板加强。若采

用复板加强应用塞焊与甲板焊妥，以保证有足够的连接强度。 

 

第5节   单底骨架 

 

2.5.1   一般要求 

2.5.1.1   单层底的船底骨架可为横骨架式或纵骨架式。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

宜采用横骨架式。 

2.5.1.2   船底纵向构件不应突然中断。船底骨架由一种型式过渡到另一种型式时，应

采用增设肘板，或延续构件等办法，相互延伸 2 个或交错 4 个肋距。 

 

2.5.2   实肋板 

2.5.2.1   横骨架式船底应在每个肋位上设置实肋板，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时，可隔一

个肋位设置。 

纵骨架式船底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 2.5m。 
2.5.2.2   实肋板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如设有纵舱壁或双向纵桁

架时，应按本篇第 7 章 7.5.1.2 的规定进行计算。）： 

( ) 2lrfdKsW +=              cm3 

式中： s ——实肋板间距，m； 

f ——系数，按表 2.5.2.2(1)选取；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确定； 

l ——实肋板跨距，m，取实肋板与舷侧外板交点之间的距离。 

K ——内龙骨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 

( ) bllaK +−= 1.1/1  

其中：a、b——系数，按表 2.5.2.2(2)选取； 

ll /1 ——舱长比，1l 为舱底平面长度（取两横舱壁的间距）m；取值范围按表 2.5.2.2(3)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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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2(1) 

货舱内 f 值 
货舱外 f 值 

自航船 非自航船 

1 0.5 0.25 

 

表 2.5.2.2(2) 

横骨架式 

主肋骨制 交替肋骨制 
纵骨架式 骨架型式 

系数 
1根龙骨 3根龙骨 5根龙骨 1根龙骨 3根龙骨 5根龙骨1根龙骨 3根龙骨 5 根龙骨

a 2.50 2.00 1.25 

b 4.0 3.5 3.0 3.2 2.8 2.4 2.0 1.75 1.5 
注：主肋骨制，交替肋骨制定义见 2.7.1.1 

 

表 2.5.2.2(3) 

龙骨数 
l1/l 1 根龙骨 3 根龙骨 5 根龙骨 

上限值 1.5 1.7 1.9 

下限值 1.1 

 

2.5.2.3   实肋板的腹板高度应不大于其厚度的 75 倍，首、尾部可适当增大。 

2.5.2.4   斜底船中部自中纵剖面向舷侧延伸的实肋板的腹板高度可以逐渐减少，但离

中纵剖面
8
3

iB  ( iB 为该剖面处船宽)处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在该中纵剖面处腹板高度的

1/2。如图 2.5.2.4 所示 

 
 
 
 
 
 
 
 
 
 

图 2.5.2.4 
 

2.5.3   中内龙骨 

2.5.3.1   船底应设置中内龙骨。中内龙骨应尽量贯通全船，首、尾尖舱部分可用间断

板。平底船允许以 2 根旁内龙骨(左右各 1 根)代替中内龙骨。单机船的主机基座纵桁如在机

舱内贯通，机舱内的中内龙骨可以省略，此时，与机舱毗邻的后舱允许以延伸机座纵桁的 2
根旁内龙骨代替中内龙骨。中内龙骨与旁内龙骨及基座纵桁不应在舱壁处突然中断，应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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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舱壁的另一面延伸，相互交错不小于 3 个肋距；或加过渡性肘板，肘板长度不小于 2 个肋

距。如图 2.5.3.1 所示。 

 

图 2.5.3.1 

 
2.5.3.2   中内龙骨腹板的高度和厚度与该处实肋板相同，面板剖面积应不小于实肋板

面板剖面积的 1.5 倍。 

2.5.3.3   中内龙骨在舱壁处中断时应采用下列方式之一与舱壁连接： 

(1)  将中内龙骨腹板在一个肋距内逐渐升高至原高度的1.5倍，中内龙骨的面板应延伸

至舱壁并与舱壁焊接。如图2.5.3.3(1)所示。 

(2)  用有面板或折边的肘板与舱壁或垂直桁(或扶强材)连接，肘板的直角边长应等于

中内龙骨的高度，肘板的厚度及面板(或折边)尺寸与中内龙骨相同，此时中内龙骨面板可不

与舱壁焊接，如图2.5.3.3(2)所示。 

(3)  将中内龙骨面板的宽度在一个肋距内逐渐放宽，至舱壁处为原宽度的2倍，并与舱

壁焊接，如图2.5.3.3(3)所示。 

图 2.5.3.3 

 

2.5.4   旁内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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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   船底应设置旁内龙骨。旁内龙骨可用间断板构成，尺寸与该处实肋板相同。 

2.5.4.2   旁内龙骨与舱壁的连接方式应按本节 2.5.3.3 的规定。在首、尾部区域内，旁

内龙骨的腹板尽可能垂直于外板，若有困难，其夹角应不小于 45°。 
2.5.4.3   中内龙骨、旁内龙骨应尽量均匀设置，其间距应不大于 2.5m；船长小于或等

于 30m 时，其间距应不大于 2.0m。 

 

2.5.5   底肋骨 

2.5.5.1   横骨架式船底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底肋骨。底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52.4 2 ++= lrdsW            cm3 

式中： 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l ——底肋骨跨距，m，内龙骨间或内龙骨与舷侧之间的距离，取大者。 

2.5.5.2   底肋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 2.5.5.1 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2.5.5.1 式。 
 

2.5.6   船底纵骨 

2.5.6.1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在船中部 6.5015.0 += LK ，其中 L 为船长，船中部以外可逐步递减

至 0.8 K ；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实肋板间距。 
2.5.6.2   纵骨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
2cm ； 

l ——同本节 2.5.6.1 式。 
2.5.6.3   船底纵骨应用肘板与横舱壁连接，肘板的直角边长应为纵骨高度的 2 倍，厚

度与纵骨相同。肘板面板(或折边)应符合本章 2.7.6.1 的规定。 

 

2.5.7   开孔 

2.5.7.1   中内龙骨的腹板上禁止开孔(流水孔除外)。 

2.5.7.2   因管路通过等需要在实肋板或旁内龙骨的腹板上开孔时，应予以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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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3   实肋板与旁内龙骨腹板的下方应开设流水孔。流水孔的大小应考虑到泵的抽

吸率，使自船底部的各个流水孔至吸口均能自由流通。 

 

第6节   双底骨架 

 

2.6.1   一般要求 

2.6.1.1   (1)船长大于 40m，航行 J 级航段的自航船应设置双层底，双层底沿船长方向

可采用阶梯形式。内底板在舷侧应能有效地遮没舭部，内底板在舷侧处的顶部距中纵剖面船

底线的高度应不小于 0.35d（吃水）或 700mm 之大者。 

若设置双层底确有困难，可在舭部设置防撞边舱。防撞边舱内侧壁在船中部距满载水线

处舷侧外板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0.1B(船宽)，且不大于 1500mm 也不小于 760mm，在首尾

部可适当减小。防撞边舱顶板距同一横剖面内船底 低点的高度应不小于 0.35d 或 700mm
之大者。防撞边舱内应设置水密横舱壁，其间距不大于 0.15 L (船长)。 

双层底或防撞边舱应自首防撞舱壁尽可能延伸至艉尖舱壁。在船尾纵中剖面船底线距基

线的高度大于或等于 350mm 处，且该处 0.5 d 水线的宽度与船宽 B 的差值大于 900mm，则

该处以后的区域可免设双层底或防撞边舱。 

(2)除机舱外的舱室若有困难不能设置满足上述要求的双层底或防撞边舱时，则应满足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破损稳性的相关要求。 

2.6.1.2   双层底无论何种骨架形式，其在中纵剖面处的高度 h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且不小于 700mm 也不大于 1500mm。 

14727 Bh +=             mm 

式中： 1B ——双层底计算跨度，m。单舷侧船取舷侧至舷侧之间的距离，双舷侧船取内舷

板至内舷板之间的距离。 
2.6.1.3   双层底的内底板应延伸至船的两侧，内底边板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倾

斜的，如图 2.6.1.3 所示。航行于 J 级航段的船舶的内底边板应按图 2.6.1.3(1)、(2)、(5)所
示盖没船的舭部。 

 

图 2.6.1.3 
 

2.6.1.4   船底骨架由双层底过渡到单层底时，纵向构件不应突然终断，应采用增设肘

板、短桁材或延续桁材等办法，相互延伸 2 个或交错 4 个肋距。双层底终断处，单层底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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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骨和旁内龙骨应至少在三个肋距范围内为双层底中桁材和旁桁材的直接延续，并设置如图

2.6.1.4 所示的水平过渡肘板（面板）逐渐过渡内底板。 

若双层底延伸至距首尾垂线 0.05～0.15L 范围内的舱壁上时，侧上述舱壁背面可不设内

底板的水平过渡肘板。 

图 2.6.1.4 

 

2.6.2   实肋板 

2.6.2.1   双层底实肋板不论骨架形式，其间距应不大于 2.5m。 
2.6.2.2   实肋板厚度与所在部位船底板厚度相同，但应不小于 5mm。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时，应不小于 4mm。 
2.6.2.3   实肋板的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 100 时，应在实肋板的腹板上设置垂直加

强筋。加强筋的厚度与实肋板的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其间距应不大于双层底的

高度。 
 

2.6.3   水密肋板 

2.6.3.1   双层底内应设置水密实肋板，其间距应不大于 0.3L，并尽可能在水密横舱壁

下方。水密实肋板应符合本节 2.6.2.3 或 2.6.2.4 的规定外。  

 

2.6.4   中桁材 

2.6.4.1   中桁材应连续贯通。 

2.6.4.2   中桁材的厚度应与所在部位平板龙骨的厚度相同，但应不小于相连实肋板的

厚度。 

 

2.6.5   旁桁材 

2.6.5.1   旁桁材由间断板构成。 

2.6.5.2   旁桁材的厚度应与所在部位船底板厚度相同，但应不小于相连实肋板的厚度。 

2.6.5.3   纵骨架式的旁桁材应在实肋板间距的中点设置一道加强筋，其厚度与桁材的

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 
2.6.5.4   旁桁材间距：横骨架式应不大于 4.0m；纵骨架式应不大于 4.5m。如图 2.6.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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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4 

 

2.6.6   组合肋板 

2.6.6.1   横骨架式双层底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组合肋板。 

组合肋板船底骨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8.3 lrdsW +=              cm3 

式中： s ——船底骨材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的规定确定； 
l ——船底骨材跨距，m，量自桁材与桁材或桁材与舷侧之间的距离，取大者。 

2.6.6.2   若在船底骨材跨距中点设置撑材，船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可按本节 2.6.6.1 的要

求减少 40%，此时，撑材的剖面积应不小于船底骨材的剖面积。撑材应用高度不小于船底

骨材高度 1.5 倍，厚度与其相同的肘板与内外底骨材连接。 
2.6.6.3   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
hWW 1=               cm3 

式中：W1——外底纵骨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h——自内底板量至干舷甲板(或舱棚顶板)下缘的垂直距离，m； 

D——型深，m。 
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尚应不小于船底骨材剖面模数的 0.85 倍。 

2.6.6.4   组合肋板在中桁材的两侧及内底边板处，均应设置与实肋板厚度相同的肘板。

肘板宽度，在中桁材的每一侧和倾斜的内底边板处均应不小于双层底高度的 0.75 倍；在水

平内底边板处应不小于双层底高度。当肘板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 100 时，其自由边应折边或

加面板，如图 2.6.6.4 所示。在旁桁材一侧应设置撑材，撑材尺寸与内底骨材相同。 

 

 

 

 

 

 

 

 

 
图 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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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船底纵骨与内底纵骨 

2.6.7.1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为本章 2.5.6.1 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0.8 倍。惯性矩应符合

本章 2.5.6.2 的规定。 

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应符合本节 2.6.6.3 的规定，其中 1W 为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2.6.7.2   若在船底与内底纵骨跨中设置垂直撑材时，则船底及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可

按本节 2.6.7.1 的要求减少 40%。撑材的剖面积不小于船底纵骨的剖面积。撑材应用高度不

小于船底纵骨高度 1.5 倍厚度与其相同的肘板与内外底纵骨连接。 

2.6.7.3   船底纵骨跨中设置垂直撑材剖面模数折减后，其剖面惯性矩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1.1 la
k

I ⋅=           cm4 

式中： a ——船底纵骨连同带板剖面积，cm2； 

      l ——纵骨跨距（实肋板间距），m； 

k ——修正系数，
264.054.185.1 ββ +−=k  

β ——系数，
2022.029.034.0 DD −+−=β ； 

D ——型深，m。 
2.6.7.4   船底纵骨、内底纵骨应均匀设置，其穿过实肋板时，应

与实肋板焊接，切口的角隅应为圆角，如图 2.6.7.4 所示。 

 

2.6.8   肘板 

2.6.8.1   纵骨架式中桁材在实肋板间距的中点，应左右加设通至邻近纵骨处的肘板，

其厚度与实肋板相同，如图 2.6.8.1 所示。 

2.6.8.2   纵骨在水密肋板处中断时，应用宽度等于 2.5 倍纵骨高度，厚度与水密肋板相

同的肘板与水密肋板连接，如图 2.6.8.2 所示。 

 

 

 

 

 

 

 
图 2.6.8.1                              图 2.6.8.2 

 

2.6.8.3   纵骨架式双层底的舭部无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与实肋板厚度相同的肘板，

并延伸与邻近的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如图 2.6.8.3 所示。 
 

 

 

 

图 2.6.8.3 
 

图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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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1 

2.6.9   开孔 

2.6.9.1   内底板上的人孔，应尽量开在双层底舱的对角处，并用水密盖封闭。 

2.6.9.2   实肋板与旁桁材均应开设人孔，开孔位置应沿船长、船宽方向尽量呈直线排

列。孔口边缘距支柱下方肘板趾点或舱壁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500mm。孔边缘应光滑，开

孔高度应不大于双层底高度的一半，开孔宽度应不大于双层底的高度，孔与孔之间的距离

应不小于双层底的高度。 

2.6.9.3   实肋板与旁桁材上应开设适当的流水孔和透气孔，并应考虑到泵的抽吸率，

使自舱内各处到空气管和吸口的水和空气能自由流通。 

2.6.9.4   船舱内设置的内底板如本章图 2.6.1.3(1)、(2)、(5)所示者，应在内底板上设

置污水井。污水井底板至船底板的距离应不小于 300mm。污水井围壁板及底板厚度应按内

底板厚度加厚 2mm。 

 

第7节   舷侧骨架 

 

2.7.1   一般要求 

2.7.1.1   舷侧骨架可采用横骨架式或纵骨架式。横骨架式舷侧骨架可采用单一主肋骨

制或强肋骨与普通肋骨相间布置的交替肋骨制结构形式。对船底和甲板为纵骨架式而舷侧

为横骨架式的船舶，舷侧骨架则应采用交替肋骨制。 

2.7.1.2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的间距，应符合本篇 1.2.1.4 的规定。交替肋骨制的强肋骨

间距应不大于 2.5m。 

 

2.7.2   肋骨和纵骨 

2.7.2.1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按表 2.7.2.1 选取； 
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l ——肋骨跨距，m，对主肋骨和未设置舷侧纵桁的普通 肋骨， 

取肋骨与实肋板内缘交点至肋骨与横梁内缘交点间

的垂直距离，如图 2.7.2.1 所示；主肋骨制若设置舷

侧纵桁时，主肋骨跨距仍按本规定确定； 
对设有舷侧纵桁的普通肋骨，取肋骨与实肋板内缘 
交点至舷侧纵桁的垂直距离，但应不小于 1.25m。 

 
表 2.7.2.1 

普通肋骨 类型 
类别 

主肋骨 
未设舷侧纵桁 设有舷侧纵桁 

自航船 3.8 3.2 4.9 

非自航船 4.4 3.8 5.7 
 

2.7.2.2   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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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3.4 lrdsW +=            cm3 

式中：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取强肋骨间距； 

d ——设计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2.7.2.3   舷侧纵骨剖面惯性矩 I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 2.7.2.2 式。 

2.7.2.4   舷侧纵骨在穿过强肋骨开口处应与强肋骨腹板直接焊接；在横舱壁中断处应

用有面板或折边的肘板与舱壁扶强材相连，肘板与纵骨连接边的边长为纵骨高度的 2 倍，

厚度与纵骨相同。 

 

2.7.3   强肋骨 

2.7.3.1   舷侧骨架为交替肋骨制时，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K——系数，自航船取 4.0，非自航船取 4.7；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确定； 
l ——强肋骨跨距，m，按本篇 1.2.4 的规定确定。 

2.7.3.2   舷侧骨架为纵骨架式时，强肋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横骨架式强肋骨剖面模数

的 1.1 倍。 
  

2.7.4   舷侧纵桁 

2.7.4.1   舷侧骨架如设置舷侧纵桁时，舷侧纵桁的剖面尺寸应与强肋骨相同，且应尽

量延伸至首尾。 

2.7.4.2   非自航船当肋骨跨距超过 2m 时，应设置一道舷侧纵桁。 
2.7.4.3   舷侧纵桁应在间距不大于 2 个肋距的肋骨穿过处设置防倾肘板。 

2.7.4.4   舷侧纵桁在舱壁处选用下列方式之一与舱壁(或舱壁水平桁)连接： 

(1)  将舷侧纵桁的腹板在一个肋距内逐渐升高至舱壁处，在该处的高度应为原高度的

1.5倍，舷侧纵桁面板应延伸至舱壁(或舱壁水平桁)并与之连接； 

(2)  用肘板与舱壁(或舱壁水平桁)连接，肘板的直角边长应等于舷侧纵桁腹板高度，

肘板的厚度及面板(或折边)尺寸与舷侧纵桁相同，此时，舷侧纵桁面板可不与舱壁(或舱壁

水平桁)焊接； 

(3)  将舷侧纵桁面板的宽度在一个肋距内逐渐加宽，至舱壁处为原宽度的2倍，并与舱

壁焊接。 

上述形式可参见本章图 2.5.3.3(1)、(2)、(3)。 

 

2.7.5   舭肘板 

2.7.5.1   肋骨与实肋板的连接，对斜底船可采用如图 2.7.5.1(1)所示的形式，对平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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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舭肘板连接，舭肘板高出肋板的高度应不小于肋骨高度的 3 倍，舭肘板的宽度约等于

中纵剖面处实肋板的高度，舭肘板的厚度取与实肋板相同，如图 2.7.5.1(2)所示，也可采用

连体肘板，如图 2.7.5.1(3)所示。 

肋骨与底肋骨应用舭肘板连接，舭肘板与肋骨及舭肘板与底肋骨的搭接长度应不小于

连接肋骨高度的 2 倍，如图 2.7.5.1(4)所示。 

船底如为纵骨架式单底，应用舭肘板将肋骨及底纵骨与船底板固定，并延伸至相邻的

船底纵骨，舭肘板与肋骨的搭接长度应不小于肋骨高度的 2 倍，如图 2.7.5.1(5)所示。 

纵骨架式舷侧的 下一根纵骨与船底纵骨应在实肋板间距的中点设置舭肘板如图

2.7.5.1(6)所示。 

 
图 2.7.5.1 

 
2.7.5.2   强肋骨与实肋板用舭肘板连接，舭肘板的直角边长应与实肋板中部腹板高度

相同，厚度与实肋板厚度相同。 

2.7.5.3   船底如为双层底时，应用舭肘板将肋骨与内底边板固定，舭肘板的直角边长

应不小于肋骨高度的 3 倍，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肋骨高度的 2 倍。 

2.7.5.4   舭肘板的自由边应有折边(或面板)，折边(面板)的宽度一般为舭肘板厚度的

10 倍。 
 

2.7.6   梁肘板 

2.7.6.1   肋骨与横梁应用肘板连接，肘板直角边长应为横梁高度的 2 倍，如图

2.7.6.1(1)、(2)所示，肘板的厚度取与横梁相同。若甲板为纵骨架式时，肋骨应用肘板与甲

板固定，并应延伸至相邻的甲板纵骨，肘板的高度为纵骨高度的 2.5 倍，厚度与肋骨相同，

如图 2.7.6.1(3)、(4)所示。 

当肘板任一直角边长与肘板厚度的比值大于 30 时，肘板的自由边应折边或设面板，折

边(或面板)的宽度一般为肘板厚度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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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1 
 

2.7.6.2   强肋骨与强横梁可采用肘板连接或强横梁端部在不小于 1.5 倍腹板高度范围

内将腹板升高至 1.5 倍腹板高度后与强肋骨连接的形式，如图 2.7.6.2 所示。肘板的直角边

长应不小于强横梁或强肋骨腹板高度的较大值，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强横梁或强肋骨腹板

厚度的较大值，肘板的自由边应折边(或设面板)，折边(或面板)的要求应符合本节 2.7.6.1
的规定。 

 

图 2.7.6.2 
 

第8节   甲板骨架 

 

2.8.1   甲板横梁 

2.8.1.1   横骨架式甲板应在每个肋位上设置横梁，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25cshlW =             cm3 

式中： c ——系数，对 A 级航区船舶强力甲板取 1.45；B 级航区船舶强力甲板取 1.2；C 级

航区船舶强力甲板取 1；其余各层甲板均取 1； 
s ——横梁间距，m； 
l ——横梁跨距，m，取舷侧与甲板纵桁(纵舱壁)或甲板纵桁(纵舱壁)之间距离之大

者，且不小于 2m。船长小于 30m 的船舶，载货区域甲板横梁，取实际跨距； 
h ——甲板计算水柱高度，m，强力甲板取 0.5m；旅客舱室甲板取 0.45m；船员舱室

甲板取 0.35m；顶篷甲板取 0.2m；载货甲板的水柱高度ｈ应按下式计算，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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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 0.5m， 

FkQh /=  

其中：Q ——载货甲板载货总重量，t ； 

F ——载货甲板面积，m2； 

K ——系数，装金属矿石时取 K ＝1.30；非金属矿石时取 K ＝1.15。 

2.8.1.2   强力甲板横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 2.8.1.1 式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2.8.1.1 式。 

2.8.1.3   强力甲板横梁梁拱，一般为船宽的 1／50，客船

不小于船宽的 1／80。 

2.8.1.4   顶篷甲板的横梁间距必要时可适当加宽。 

2.8.1.5   横梁穿过甲板纵桁时应与纵桁腹板焊接，且每间

隔一个肋位设置单面肘板，也可设置间距不大于 2m 的双面肘

板。肘板厚度与纵桁腹板厚度相同。如图 2.8.1.5 所示。 

 

2.8.2   甲板纵骨 

2.8.2.1   强力甲板的甲板纵骨，应尽量向首尾延伸，不应终断在同一横剖面上，相邻

纵骨的末端应相互错开至少一个肋骨间距，并用肘板与横向骨材焊牢。 

2.8.2.2   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cshlW =             cm3 

式中：k ——系数，船中部 k ＝0.05 L ＋4，中部以外向首、尾逐步递减至 0.8 k ，但应不小

于 5.5，其中 L 为船长，m； 
c 、h ——按本节 2.8.1.1 的规定确定；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取强横梁间距。 

2.8.2.3   强力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本节 2.8.2.2 式。 

2.8.2.4   甲板纵骨穿过强横梁的连接型式应符合本节 2.8.1.5 的规定。 
2.8.2.5   甲板纵骨应用肘板与横舱壁连接，肘板直角边的长度应为纵骨高度的 2 倍，

厚度与纵骨厚度相同。 

 

2.8.3   甲板纵桁 

2.8.3.1   甲板应设置甲板纵桁。甲板纵桁与内龙骨、底纵桁应尽可能设置在同一平面

内。 

2.8.3.2   横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cbhlW =              cm3 

图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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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系数，强力甲板取 k =0.03L+4.8，但应不小于 5.7；其中 L 为船长，m，其他甲

板取 5.7； 
c 、 h ——按本节 2.8.1.1 的规定确定； 

b ——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 ——纵桁跨距，m，对强力甲板取横舱壁（双向横桁架）之间跨距点的距离。对上

层建筑（或甲板室）甲板取横舱壁（或支柱）之间的距离。 

2.8.3.3   横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75.2=               cm4 
式中：W ——按本节 2.8.3.2 式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2.8.3.2 式。 

2.8.3.4   甲板纵桁腹板的高度应不小于横梁穿过处的开孔高度的 2 倍，否则开口处的

剖面模数应满足本节 2.8.3.2 要求。 

2.8.3.5   甲板纵桁在同一舱室中的跨距相差较大时，其腹板可做成不等高度，但腹板

较高的纵桁应逐渐过渡到腹板较低的纵桁，过渡范围的长度应不小于纵桁高度之差的 3 倍。 

2.8.3.6   甲板纵桁与横舱壁相交处，应与舱壁垂直桁或扶强材对准，将纵桁腹板在一

个肋距内逐渐升高到原高度的 1.5 倍；可用肘板连接，肘板高度应不小于纵桁高度，厚度与

腹板厚度相同，面板与纵桁面板相同；也可采用纵桁面板宽度在一个肋距内逐渐加宽，至

横舱壁处为原宽度的 2 倍，再与横舱壁焊接的方法，其型式可参见本章 2.5.3.3(1)、(2)、
(3)。 

若甲板纵桁与舱壁垂直桁或扶强材对准有困难时，则应采取适当支承措施。 

2.8.3.7   顶篷甲板纵桁的上面若无钢质甲板时，应增设钢质牵条板，其厚度应不小于

2.5mm，宽度应不小于 150mm，包括牵条板在内的甲板纵桁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2.8.3.2
的规定。 

2.8.3.8   纵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剖面尺寸取与纵骨架式强横梁相同。 

2.8.3.9   甲板纵桁跨距内如承受上方支柱传递的集中载荷时，其剖面尺寸应用强度计

算方法确定。 

 

2.8.4   兼作舱口围板的甲板纵桁 

2.8.4.1   兼作舱口围板的甲板纵桁，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21
1

2

22
lbhbchKW ⎟
⎠
⎞

⎜
⎝
⎛ +=             cm3 

式中： K ——系数，当舱口四角设有支柱时，取 5=K ；当舱口四角不设支柱而由端横梁

支承时取 8.5=K ； 

c 、 h ——按本节 2.8.1.1 的规定确定； 

1h ——舱口盖上的计算水柱高度，m，钢质取 0.25；其他取 0.15；若舱口盖上装载

货物时，取货物的相当水柱高度； 

1b ——舱口宽度，m 

2b ——舱口一侧的甲板宽度，m； 

l ——舱口甲板纵桁跨距，m，当舱口四角设有支柱时，取支柱中心之间的距离；当

舱口四角无支柱时，取舱口端横梁之间的距离。 
2.8.4.2   舱口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符合本节 2.8.3.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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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强横梁 

2.8.5.1   甲板应设置强横梁。强横梁的间距应不大于 2.5m 且与强肋骨（或主肋骨）在

同一平面内。 

2.8.5.2   纵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8cshlW =            cm3 

式中： c 、 h ——按本节 2.8.1.1 的规定确定； 
s ——强横梁间距，m； 
l ——强横梁跨距，m，对强力甲板取舷侧至纵舱壁(双向纵桁架)或纵舱壁(双向

纵桁架)之间跨距点的距离。对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甲板取纵围壁（或

纵舱壁、支柱）之间的距离。跨距点按本篇 1.2.4 规定。 
2.8.5.3   强横梁腹板在纵骨通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处

的剖面模数应满足上述要求。 
电缆或管系如在甲板纵桁或强横梁腹板上穿过时，其开口高度应不大于纵桁或强横梁腹

板高度的 25％，开孔宽度应不大于骨材间距的 60％，开孔边缘距梁端的距离应不小于该梁

跨距的 25％，距面板的距离应不小于其腹板高度的 50％，否则应予以补偿。 
2.8.5.4   横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尺寸取与甲板纵桁相同。 
2.8.5.5   强横梁跨距内如承受上方支柱传递的集中载荷时，其剖面尺寸应用强度计算

方法确定。 
 

2.8.6   舱口端横梁 

2.8.6.1   舱口端横梁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PlW 8.0=               cm3 

式中： l ——舱口端横梁跨距，m ，按本篇 1.2.4 的规定确定。 
P ——相当负荷，kN，按下列各式选取： 

(1)  当舱口四角设有支柱时： chFP 8.9=  
(2)  仅在舱口端横梁中点设有支柱，舱口甲板纵桁由舱口端横梁支承时： 

纵骨架式时，如图 2.8.6.1(1)所示： ( )[ ]112438.9 FKhKFFFchP +++=  

横骨架式时，如图 2.8.6.1(2)所示： ( )[ ]11258.9 FhFFchKP ++=  

(3)  当设置悬臂梁时，如图2.8.6.1(3)所示： ( )608.9 FFc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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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1 
 

其中： K ——系数，按表 2.8.6.1 选取； 
c 、 h ——按本节 2.8.1.1 的规定确定； 

1h ——按本节 2.8.4.1 的规定确定； 

F——支承面积，m2；取舱口端横梁与横舱壁(或相邻强横梁)间面积之半；F0、F1、

F2、F3、F4、F5、F6——各支承面积，m2；如图 2.8.6.1。 
表 2.8.6.1 

甲板舱口纵桁距中剖面的距离 0.8 l 0.75 l 0.66 l 0.50 l 0.33 l 0.25 l 0.2 l 

K 值 0.77 0.94 1.19 1.5 1.48 1.32 1.16 

 

2.8.6.2   舱口端横梁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 2.8.6.1 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2.8.6.1 式。 

 

2.8.7   舷伸甲板骨架 

2.8.7.1   船舶可设置作为通道使用的舷伸甲板。舷伸

甲板的舷伸梁间距应不大于 2.5m。舷伸梁应设置在舷侧强

肋骨所在肋位。舷伸甲板下应设置纵骨或在舷伸梁之间设

置普通横梁，其尺寸与甲板横梁或纵骨相同。 
2.8.7.2   舷伸甲板的宽度一般应不大于 1.5m。舷伸梁

在舷侧连接处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舷伸甲板宽度的 1/3，其

厚度应不小于上述高度的 1/100，但不小于 3mm，如图

2.8.7.2 所示。 
2.8.7.3   底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外板厚度的 0.8 倍。 
2.8.7.4   舷伸梁的底角应开有流水孔。每舷应适当布置泄水孔，并配有不锈材料制成

的水密栓塞。 
2.8.7.5   舷伸梁的腹板可以开圆形减轻孔，且开孔直径应不大于该处腹板高度的 0.5

倍。 
 

2.8.8   局部加强 

图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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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   在设置甲板机械，舾装设备的部位，应视具体情况加设强横梁，短纵桁或支

柱等。 

 

第9节   悬臂梁 

 

2.9.1   一般要求 

2.9.1.1   本节所指的悬臂梁，是从舷边延伸至其所支持的舱口甲板纵桁的甲板强横梁，

并假设悬臂梁均匀布置，舱口纵桁受悬臂梁支持，甲板及舱口盖承受均匀负荷。 

2.9.1.2   悬臂梁面板与强肋骨面板内缘相交处为悬臂梁及支承强肋骨的计算剖面，如

图 2.9.1.2　所示。 

 

图 2.9.1.2 
 

2.9.1.3   如舱口甲板纵桁由舱口端横梁和悬臂梁共同支承，舱口甲板纵桁的甲板下部

分可与其他纵桁尺寸相同；甲板以上舱口围板应符合本章第 15 节的规定。 

 

2.9.2   悬臂梁 

2.9.2.1   悬臂梁的间距应不大于 2.5m。 

2.9.2.2   悬臂梁计算剖面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

⎞

⎜
⎜
⎜
⎜

⎝

⎛

+

−+
+=

1

144.0
5.285.5

3
0

211

02
2
2 n

l
Ihbhb

lbhsbW          cm3 

式中： h ——按本章 2.8.1.1 的规定计算； 

1h ——按本章 2.8.4.1 的规定确定； 

s ——悬臂梁间距，m； 

n ——舱口一侧的悬臂梁数目； 

1b ——舱口宽度，m； 

2b ——舱口一侧的甲板宽度，m； 

0l ——舱口长度，m； 

I ——舱口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cm4。 
2.9.2.3   悬臂梁末端腹板的截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2

0

211
3
0

1
1.07.0

ln
Ihbhbl

a
+

−+
=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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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4.2 

式中： h 、 1h 、 1b 、 2b 、 0l 、 I 、 n ——均同本节 2.9.2.2 式。 
悬臂梁腹板末端的高度，除应满足上式截面积的要求外，且应不小于计算剖面处腹板高

度的 0.5 倍。 

2.9.2.4   悬臂梁上方若设置有甲板机械或其他集中载荷时，悬臂梁应作特别考虑。 

 

2.9.3   支承强肋骨 

2.9.3.1   每根悬臂梁均应设置支承强肋骨，强肋骨计算剖面处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
⎛ −=

H
GWW e 1             cm3 

式中： eW ——悬臂梁计算剖面处的剖面模数，cm3； 

G ——悬臂梁计算剖面处的高度，m； 

H ——自实肋板面板与强肋骨面板相交点至甲板边线之间的垂直距离，m，如图

2.9.1.2 所示。 
2.9.3.2   支承强肋骨的剖面模数从计算剖面起向下端可逐渐减少，但下端 小剖面模

数应不小于计算剖面处剖面模数的 0.8 倍，且应不小于一般强肋骨的剖面尺寸。 
 

2.9.4   肘板 

2.9.4.1   悬臂梁与强肋骨交点处可以圆弧过渡，亦可增大悬臂梁

腹板高度或用肘板过渡。若用圆弧过渡，则圆弧半径应不小于悬臂梁

计算剖面处的高度；若采用肘板时，肘板的直角边长度应等于悬臂梁

计算剖面处的高度。肘板的厚度及其面板的尺寸应与悬臂梁的腹板和

面板相同。 
2.9.4.2   在悬臂梁和强肋骨的交接范围内的腹板上应设置适当

数量的防倾肘板或加强筋，如图 2.9.4.2 所示。                            

 

第10节   无支柱的甲板强骨架 

 

2.10.1   甲板纵桁 

2.10.1.1   横骨架式甲板在舱内不设支柱(不设悬臂梁)的甲板平面，其长度 l 与宽度b
的比值在 1≤ l /b ≤1.5 范围时，则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cbhlW =             cm3 

式中： c 、 h ——按本章 2.8.1.1 的规定； 
          b ——舱内甲板平面的 大宽度，m； 
          l ——舱内甲板平面的长度，m。 

k ——系数，按下列条件选取： 

(1)  甲板纵桁(舱口纵桁)和强横梁(舱口端梁)按图2.10.1.1(1)布置时，取 k =0.7； 

(2)  甲板纵桁(舱口纵桁)和强横梁(舱口端梁)按图2.10.1.1(2)布置时，取 k =0.9； 

(3)  甲板纵桁和强横梁按图2.10.1.1(3)布置时，取 k =0.4； 
若桁材的布置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甲板纵桁(舱口纵桁)允许偏移不大于甲板宽度的

1/30；强横梁(舱口端梁)允许偏移不大于一个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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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3.1 

 

 

 

 

 

 

 

 

 

 

 

 

 

 

 

 

 

 

 

图 2.10.1.1 
 

2.10.1.2   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 2.10.1.1 式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2.10.1.1 式。 
 

2.10.2   强横梁 

2.10.2.1   强横梁的剖面尺寸取与甲板纵桁相同。 

 

2.10.3   强肋骨 

2.10.3.1   强横梁的两端应设置强肋骨，强肋骨上

下两端腹板的平均高度为强横梁腹板高度的 0.8 倍，其

厚度与强横梁相同，面板的剖面尺寸与强横梁相同。 

如图 2.10.3.1 所示。 

 

2.10.4   舱口周缘复板 

2.10.4.1   舱口甲板纵桁和舱口端梁计算带板宽度由于开有舱口而损失，若剖面模数不

能满足要求时，允许按图 2.10.1.1(1)、(2)、(3)所示的方法，沿舱口周围加厚或用复板补

偿，复板宽度对舱口纵桁应为舱内甲板平面长度的 1/12；对舱口端梁应为舱内甲板平面宽

度的 1/12。复板的厚度应不大于甲板的厚度。 

 

第11节   支柱及桁架 

 

2.11.1   支柱的设置与连接形式 

2.11.1.1   各层甲板间的支柱应尽量设置在同一垂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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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1.2 

2.11.1.2   支柱上下两端应设置在强骨材上，且应加设垫板和

肘板并与强骨材牢固焊接。肘板尺寸如图 2.11.1.2 所示。强力甲板

以上甲板间的支柱可免设肘板。 

下层支柱的下端应尽量设置在实肋板与底纵桁(或内龙骨)

的交叉点上。如支柱仅由实肋板支持，则在其与相邻两个实肋板

间应设置短纵桁。如支柱仅由底纵桁(或内龙骨)支持，则应设置

肘板与相邻的底纵骨、底纵桁(或内龙骨)连接。 

2.11.1.3   油舱内禁止选用管形支柱。 

 

2.11.2   支柱负荷的确定 

2.11.2.1   支柱计算负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 )PccabhP ′+= 95.08.9 1            kN 

式中： c 、 h ——按本章 2.8.1.1 的规定确定； 

a 、b ——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的长度及宽度，m，如图 2.11.2.1 所示； 

p′——上方支柱的负荷，kN； 

1c ——系数，由下式计算所得： 

132 2

2
1

3

3
1

1 +−=
l
l

l
lc  

其中： 1l ——为上方支柱与下方计算支柱中心线间的距离，m； 

l ——为下方相邻两支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或支柱中心线与舱壁间的距离，m，如图

2.11.2.1 所示。 

 

图 2.11.2.1 

 

2.11.3   支柱 

2.11.3.1   管形支柱 

管形支柱尺寸可根据其长度(包括两端肘板在内)及负荷 P 按表 2.11.3.1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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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3.1 

 

( m m ) ( m m ) (c m 2 ) (c m )
1 . 0 1 . 5 2 . 0 2 . 5 3 . 0 3 . 5 4 . 0 4 . 5 5 . 0

4 3 . 5 2 1 . 0 0 2 4 . 8 1 1 . 1
5 4 . 2 4 0 . 9 7 2 8 . 6 1 2 . 5
3 3 . 6 8 1 . 3 8 3 4 . 5 2 2 . 7 1 2 . 3
4 4 . 7 8 1 . 3 5 4 4 . 3 2 8 . 2 1 5 . 4
5 5 . 8 1 1 . 3 2 5 3 . 1 3 2 . 7 1 7 . 8
4 5 . 1 5 1 . 4 5 4 9 . 6 3 4 . 6 1 9 . 1
5 6 . 2 8 1 . 4 2 5 9 . 8 4 0 . 8 2 2 . 3
6 7 . 3 5 1 . 3 9 6 9 . 3 4 6 . 0 2 5 . 1
4 5 . 7 8 1 . 6 3 5 8 . 4 4 5 . 1 2 7 . 1 1 7 . 4
5 7 . 0 7 1 . 6 0 7 1 . 1 5 4 . 1 3 2 . 0 2 0 . 5
6 8 . 2 9 1 . 5 7 8 2 . 6 6 2 . 0 3 6 . 1 2 3 . 0
4 6 . 2 8 1 . 7 7 6 4 . 7 5 3 . 0 3 5 . 8 2 2 . 3
5 7 . 7 0 1 . 7 4 7 9 . 6 6 4 . 0 4 2 . 2 2 6 . 4
6 9 . 0 1 1 . 7 1 9 2 . 6 7 3 . 8 4 7 . 3 2 9 . 8
4 7 . 0 4 1 . 9 9 7 5 . 5 6 4 . 6 4 9 . 3 3 1 . 5 2 1 . 9
5 8 . 6 4 1 . 9 5 9 2 . 2 7 8 . 3 5 8 . 8 3 7 . 1 2 5 . 8
6 1 0 . 2 0 1 . 9 2 1 0 8 . 8 9 1 . 4 6 7 . 7 4 2 . 4 2 9 . 5
4 7 . 4 8 2 . 1 1 8 1 . 2 7 1 . 0 5 6 . 6 3 8 . 0 2 6 . 1
5 9 . 1 9 2 . 0 8 1 0 0 . 0 8 6 . 4 6 8 . 2 4 4 . 9 3 1 . 2
6 1 0 . 8 0 2 . 0 4 1 1 6 . 6 1 0 0 . 9 7 8 . 3 5 0 . 8 3 5 . 3
4 8 . 2 9 2 . 3 4 9 1 . 7 8 2 . 4 6 9 . 5 5 2 . 7 3 5 . 6 2 6 . 2
5 1 0 . 2 0 2 . 3 1 1 1 2 . 7 1 0 0 . 9 8 4 . 5 6 3 . 4 4 2 . 6 3 1 . 4
6 1 2 . 1 0 2 . 2 7 1 3 3 . 3 1 1 8 . 6 9 9 . 0 7 2 . 7 4 8 . 9 3 6 . 0
4 9 . 0 4 2 . 5 5 1 0 0 . 9 9 2 . 8 8 0 . 9 6 5 . 5 4 6 . 8 3 4 . 0
5 1 1 . 2 0 2 . 5 1 1 2 5 . 4 1 1 4 . 7 9 9 . 0 7 9 . 5 5 5 . 5 4 0 . 7
6 1 5 . 2 0 2 . 4 5 1 6 9 . 5 1 5 3 . 9 1 3 2 . 3 1 0 3 . 9 7 1 . 5 5 2 . 5
4 1 0 . 7 0 3 . 0 1 1 2 2 . 5 1 1 4 . 7 1 0 4 . 9 9 1 . 7 7 5 . 9 5 5 . 9 4 2 . 7
5 1 3 . 2 0 2 . 9 8 1 5 0 . 9 1 4 1 . 1 1 2 8 . 4 1 1 2 . 7 9 2 . 3 6 8 . 6 5 1 . 7
6 1 5 . 6 0 2 . 9 4 1 7 7 . 4 1 6 6 . 6 1 5 0 . 9 1 3 1 . 3 1 0 6 . 8 7 8 . 2 5 9 . 5
8 2 0 . 4 0 2 . 8 8 2 3 2 . 3 2 1 6 . 6 1 9 6 . 0 1 6 8 . 6 1 3 5 . 2 9 7 . 5 7 4 . 6
4 1 3 . 1 0 3 . 6 8 1 5 1 . 9 1 4 6 . 0 1 3 8 . 2 1 2 7 . 4 1 1 3 . 7 9 9 . 0 8 0 . 8 6 1 . 8 5 0 . 1
5 1 6 . 2 0 3 . 6 5 1 8 8 . 2 1 8 0 . 3 1 6 9 . 5 1 5 6 . 8 1 4 0 . 1 1 2 0 . 5 9 8 . 0 7 5 . 2 6 1 . 0
6 1 9 . 2 0 3 . 6 1 2 2 2 . 5 2 1 3 . 6 2 0 0 . 9 1 8 4 . 2 1 6 4 . 6 1 4 1 . 1 1 1 3 . 7 8 7 . 2 7 0 . 7
7 2 2 . 2 0 3 . 5 8 2 5 6 . 8 2 4 6 . 0 2 3 1 . 3 2 1 2 . 7 1 8 9 . 1 1 6 1 . 7 1 2 9 . 4 9 9 . 0 8 0 . 3
8 2 5 . 1 0 3 . 5 4 2 9 0 . 1 2 7 8 . 3 2 6 0 . 7 2 3 9 . 1 2 1 1 . 7 1 8 0 . 3 1 4 3 . 1 1 0 9 . 8 8 8 . 8
5 2 0 . 1 0 4 . 5 3 2 3 5 . 2 2 2 9 . 3 2 2 1 . 5 2 1 0 . 7 1 9 7 . 0 1 8 1 . 3 1 6 3 . 7 1 4 3 . 1 1 2 0 . 5
6 2 3 . 9 0 4 . 4 9 2 8 0 . 3 2 7 2 . 4 2 6 2 . 6 2 4 9 . 9 2 3 3 . 2 2 1 4 . 6 1 9 3 . 1 1 6 8 . 6 1 4 0 . 1
8 3 1 . 4 0 4 . 4 3 3 6 8 . 5 3 5 7 . 7 3 4 4 . 0 3 2 6 . 3 3 0 4 . 8 2 7 9 . 3 2 4 9 . 9 2 1 7 . 6 1 7 9 . 3

1 0 3 8 . 6 0 4 . 3 6 4 5 1 . 8 4 3 9 . 0 4 2 1 . 4 3 9 9 . 8 3 7 2 . 4 3 4 0 . 1 3 0 2 . 8 2 5 9 . 7 2 1 2 . 7
5 2 2 . 2 0 4 . 9 8 2 6 0 . 7 2 5 5 . 8 2 4 7 . 8 2 3 8 . 1 2 2 6 . 4 2 1 1 . 7 1 9 5 . 0 1 7 6 . 4 1 5 5 . 8
6 2 6 . 4 0 4 . 9 6 3 1 0 . 7 3 0 3 . 8 2 9 5 . 0 2 8 3 . 2 2 6 8 . 5 2 5 0 . 9 2 3 1 . 3 2 0 8 . 7 1 8 4 . 2
8 3 4 . 7 0 4 . 8 9 4 0 7 . 7 3 9 8 . 9 3 8 6 . 1 3 7 0 . 4 3 5 0 . 8 3 2 8 . 3 3 0 0 . 9 2 7 0 . 5 2 3 7 . 2

1 0 4 2 . 7 0 4 . 8 2 5 0 1 . 8 4 9 0 . 0 4 7 4 . 3 4 5 4 . 7 4 2 9 . 2 3 9 9 . 8 3 6 6 . 5 3 2 8 . 3 2 8 5 . 2
5 2 4 . 2 0 5 . 4 5 2 8 5 . 2 2 8 0 . 3 2 7 3 . 4 2 6 4 . 6 2 5 3 . 8 2 4 0 . 1 2 2 5 . 4 2 0 8 . 7 1 8 9 . 1
6 2 8 . 8 0 5 . 4 1 3 3 9 . 1 3 3 3 . 2 3 2 5 . 4 3 1 4 . 6 3 0 0 . 9 2 8 5 . 2 2 6 7 . 5 2 4 7 . 0 2 2 3 . 4
7 3 3 . 4 0 5 . 3 8 3 9 4 . 0 3 9 2 . 0 3 7 4 . 4 3 6 3 . 6 3 4 8 . 9 3 3 0 . 3 3 0 8 . 7 2 8 5 . 2 2 5 7 . 7
9 4 2 . 4 0 5 . 3 2 4 9 9 . 8 4 9 0 . 0 4 7 7 . 3 4 6 1 . 6 4 4 1 . 0 4 0 8 . 7 3 8 9 . 1 3 5 8 . 7 3 2 3 . 4

1 1 5 1 . 1 0 5 . 2 5 6 0 1 . 7 5 9 0 . 9 5 7 4 . 3 5 5 4 . 7 5 2 9 . 2 4 9 9 . 8 4 6 5 . 5 4 2 7 . 3 3 8 4 . 2
5 . 5 2 8 . 1 0 5 . 7 5 3 3 2 . 2 3 2 6 . 3 3 1 9 . 5 3 0 9 . 7 2 9 8 . 9 2 8 5 . 2 2 6 9 . 5 2 5 1 . 9 2 3 2 . 3

7 3 5 . 4 0 5 . 7 0 4 1 7 . 5 4 1 1 . 6 4 0 1 . 8 3 9 0 . 0 3 7 5 . 3 3 5 7 . 7 3 3 8 . 1 3 1 5 . 6 2 9 0 . 1
9 4 5 . 0 0 5 . 6 3 5 3 1 . 2 5 2 2 . 3 5 1 0 . 6 4 9 4 . 9 4 7 5 . 3 4 5 2 . 8 4 2 6 . 3 3 9 6 . 9 3 6 4 . 6

1 1 5 4 . 3 0 5 . 5 6 6 4 0 . 9 6 3 0 . 1 6 1 4 . 5 5 9 5 . 8 5 7 1 . 3 5 4 3 . 9 5 1 1 . 6 4 7 5 . 3 4 3 4 . 1
5 . 5 3 0 . 2 0 6 . 1 7 3 5 7 . 7 3 5 2 . 8 3 4 5 . 9 3 3 7 . 1 3 3 0 . 3 3 1 3 . 6 2 9 8 . 9 2 8 2 . 2 2 6 4 . 6

7 3 8 . 1 0 6 . 1 2 4 5 0 . 8 4 4 3 . 9 4 3 6 . 1 4 2 4 . 3 4 1 1 . 6 3 9 4 . 9 3 7 5 . 3 3 5 4 . 8 3 3 1 . 2
9 4 8 . 4 0 6 . 0 5 5 7 2 . 3 5 6 4 . 5 5 5 2 . 7 5 3 8 . 3 5 2 0 . 4 4 9 9 . 8 4 7 5 . 3 4 4 7 . 9 4 1 6 . 5

1 1 5 8 . 4 0 5 . 9 9 6 8 9 . 9 6 8 0 . 1 6 6 6 . 4 6 4 8 . 8 6 2 6 . 2 6 0 0 . 7 5 7 0 . 4 5 3 7 . 0 4 9 8 . 8
5 . 5 3 2 . 6 0 6 . 6 7 3 8 6 . 1 3 8 2 . 2 3 7 5 . 3 3 6 7 . 5 3 5 7 . 7 3 4 5 . 9 3 3 2 . 2 3 1 7 . 5 2 9 9 . 9

直

径

剖 面

面 积

惯 性

半 径

支     柱     长     度    (m )

支     柱     许     用     负     荷     (K N )

3 2

4 2

4 5

5 0

5 4

6 0

6 3 .5

7 0

4 5

剖 面

面 积

5 0

6 0

6 3 .56 3 . 5

7 0

1 3 3

1 4 6

1 5 9

1 6 8

1 5 9
1 8 01 8 0

厚

度

7 6

8 9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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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2   “十”字型组合支柱 
角钢组合支柱采用“十”字型组合时，支柱尺寸可根据其长度(包括两端肘板在内)及

其负荷 P 按表 2.11.3.2 选取。 
长度超过 0.8m 的“十”字型组合支柱型钢之间应设连接板连接。连接板长度应不小于

型材高度的 2 倍，宽度应不小于型材高度，厚度应不小于型材厚度的 0.8 倍。连接板间距应

不大于 0.8m。 

5 . 5 3 2 . 6 0 6 . 6 7 3 8 6 . 1 3 8 2 . 2 3 7 5 . 3 3 6 7 . 5 3 5 7 . 7 3 4 5 . 9 3 3 2 . 2 3 1 7 . 5 2 9 9 . 9
7 4 1 . 1 0 6 . 6 2 4 8 7 . 1 4 8 1 . 2 4 7 3 . 3 4 6 2 . 6 4 4 9 . 8 4 3 5 . 1 4 1 7 . 5 3 9 8 . 9 3 7 6 . 3
8 4 6 . 2 0 6 . 5 8 5 4 6 . 8 5 4 1 . 0 5 3 1 . 2 5 1 9 . 4 5 0 5 . 7 4 8 8 . 0 4 6 8 . 4 4 4 6 . 9 4 2 1 . 4

1 0 5 7 . 8 0 6 . 5 2 6 8 4 . 0 6 7 6 . 2 6 6 4 . 4 6 4 9 . 7 6 3 1 . 1 6 0 9 . 6 5 8 4 . 1 5 5 6 . 6 5 2 4 . 3
1 2 6 8 . 6 0 6 . 4 5 8 1 2 . 4 8 0 1 . 6 7 8 7 . 9 7 6 9 . 3 7 4 7 . 7 7 2 1 . 3 6 9 0 . 9 6 5 6 . 6 6 1 8 . 4
6 4 0 . 2 0 7 . 5 3 4 7 7 . 3 4 7 3 . 3 4 6 6 . 5 4 5 8 . 6 4 4 9 . 8 4 3 8 . 1 4 2 5 . 3 4 1 0 . 6 3 9 4 . 0
7 4 6 . 6 0 7 . 5 0 5 5 2 . 7 5 4 7 . 8 5 4 1 . 0 5 3 2 . 1 5 2 0 . 4 5 0 7 . 6 4 9 2 . 0 4 7 5 . 3 4 5 5 . 7
8 5 3 . 0 0 7 . 4 7 6 2 9 . 2 6 2 3 . 3 6 1 5 . 4 6 0 4 . 7 5 9 1 . 9 5 7 6 . 2 5 5 9 . 6 5 3 9 . 0 5 1 7 . 4

1 0 6 5 . 7 0 7 . 4 0 7 8 4 . 0 7 7 2 . 2 7 6 2 . 4 7 4 8 . 7 7 3 3 . 0 7 1 3 . 4 6 9 1 . 9 6 6 4 . 4 6 3 9 . 0
1 2 7 8 . 0 0 7 . 3 3 9 2 5 . 1 9 1 6 . 3 9 0 4 . 5 8 8 7 . 9 8 6 8 . 3 8 4 3 . 7 8 1 9 . 3 7 8 8 . 9 7 5 4 . 6

1 9 4

2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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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3.2 

 

剖面积 惯性
半径
(cm)

1.0 1.3 1.5 2.0 2.5 3.0 3.5 4.0 4.5

4 6.14 1.54 60.7 53.6 44.9 25.7
5 7.28 1.52 71.5 62.9 52.3 29.7
4 6.94 1.74 71.7 65.4 57.7 38.1 23.7
5 8.58 1.72 88.4 80.4 70.6 45.7 28.7
6 10.15 1.70 104.1 94.5 82.6 52.5 33.1
4 7.79 1.94 83.0 77.3 70.3 52.6 33.1 23.0
5 9.61 1.92 102.1 94.9 86.2 63.8 40.0 27.8
6 11.38 1.91 120.8 112.2 101.7 74.9 46.9 32.5
4 8.78 2.18 95.9 90.8 84.6 68.8 48.4 32.7 24.0
5 10.83 2.17 118.2 111.9 104.1 84.4 59.1 40.0 29.4
6 16.73 2.11 181.6 171.3 158.6 126.4 84.9 58.4 42.9
4 9.96 2.46 111.0 106.0 100.9 86.8 68.7 47.3 34.7
5 12.29 2.45 136.9 131.3 124.4 106.8 84.2 57.8 42.5
6 14.58 2.43 162.2 155.4 147.1 125.9 98.7 67.5 49.6
8 19.08 2.40 211.9 202.8 191.6 163.2 126.7 86.2 63.3
4 11.14 2.74 125.9 121.8 116.8 104.1 87.8 67.8 48.2 36.9
5 13.71 2.73 154.9 149.8 143.6 127.9 107.6 82.8 58.9 45.1
6 16.32 2.71 184.2 178.1 170.6 151.6 127.1 97.1 69.0 52.9
7 18.85 2.69 212.6 205.4 196.7 174.3 145.6 110.5 78.6 60.2
8 21.33 2.68 240.5 232.3 222.3 196.8 164.1 124.1 88.2 67.6
5 14.73 2.92 167.7 162.9 157.1 142.3 123.2 99.9 72.4 55.4 43.8
6 17.59 2.90 200.1 194.3 187.3 169.3 146.3 118.1 85.2 65.2 51.6
7 20.32 2.89 231.0 224.3 216.1 195.3 168.4 135.7 97.8 74.8 59.1
8 23.01 2.88 261.5 253.9 244.5 220.7 190.2 152.8 109.9 84.2 66.5
5 15.82 3.13 181.2 176.8 171.3 157.5 139.7 117.9 92.2 68.4 54.0
6 18.79 3.11 215.1 209.8 203.2 186.6 165.2 139.0 108.0 80.2 63.0
7 21.72 3.10 248.6 242.4 234.8 215.4 190.5 160.0 124.0 92.1 72.7
8 24.61 3.08 281.5 274.4 265.6 243.4 214.8 179.8 138.5 103.0 81.4
6 21.27 3.51 245.9 241.1 235.3 220.5 201.4 178.2 150.7 119.0 91.3
7 24.60 3.50 284.3 278.7 272.0 254.8 232.6 205.6 173.6 136.7 105.0
8 27.89 3.48 322.2 315.8 308.1 288.3 262.9 231.9 195.2 152.9 117.7

10 34.33 3.45 396.3 388.4 378.7 353.9 322.1 283.3 237.3 184.3 142.4
6 23.86 3.90 277.6 273.3 268.0 254.5 237.2 216.1 191.1 162.3 129.6
7 27.59 3.89 320.9 315.9 309.8 294.1 274.0 249.5 220.4 186.9 149.0
8 31.27 3.88 363.7 358.0 351.0 333.2 310.3 282.3 249.2 211.0 167.8

10 38.52 3.84 447.7 440.6 431.8 409.3 380.5 345.3 303.7 255.7 201.3
12 45.60 3.81 529.8 521.1 510.5 483.6 449.0 406.7 356.6 298.9 233.5
14 52.51 3.77 609.7 599.5 587.1 555.4 514.7 464.9 406.1 338.2 261.2
8 39.50 4.88 464.1 459.6 454.0 439.6 421.5 399.1 372.7 342.2 307.7

10 48.74 4.85 572.6 566.9 559.9 542.1 519.3 491.4 458.4 420.3 377.1
12 57.82 4.82 679.1 672.2 663.9 642.5 615.1 581.5 541.9 496.2 444.4
14 66.73 4.78 783.5 775.5 765.6 740.6 708.4 669.0 622.5 588.9 508.0

支    柱    长    度   (m)

支    柱    许    用    负    荷    (KN)

4.0

4.5

45

50

5.0

5.6

双角钢单角钢

型  号 (cm2  )

6.3

7.0

7.5

8.0

9.0

10.0

12.5



 

 1－53 

2.11.3.3   采用其他型式支柱时，其剖面积 a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σ
Pa 10

=             cm2 

式中： P ——支柱的负荷，kN，按本节 2.11.2 的规定计算； 

[ ]σ ——许用应力，N/mm2，由下式计算确定： 

120/ ≤rl 时， [ ]
2

3109.456.119 ⎟
⎠
⎞

⎜
⎝
⎛×−= −

r
lσ  

120/ >rl 时， [ ]
2

5 /10056.7 ⎟
⎠
⎞

⎜
⎝
⎛×=

r
lσ  

l ——包括肘板在内的支柱长度，cm； 
r ——支柱剖面的 小惯性半径，cm。 

 

2.11.4   桁架设置范围与形式 

2.11.4.1   纵、横桁架应至少在两横舱壁之间和两舷之间连续。 

2.11.4.2   纵桁架在横舱壁终断处应在舱壁上对应设置垂直桁，并在舱壁另一面纵桁架

平面内，设置过渡性的大肘板分别与甲板纵桁、内龙骨连接。 

 

2.11.5   桁架 

2.11.5.1   桁架由上弦杆、下弦杆、支柱和斜杆组成，如图 2.11.5.1 所示。 

 

 

 

 

 

 

 

 

（1）双并角钢斜杆双向桁架       （2）单根角钢斜杆双向桁架 

 

 

 

 

 

 

 

 

 

（3）双并角钢斜杆单向桁架 

图 2.11.5.1 
 

2.11.5.2   纵桁架：上弦杆为甲板纵桁，下弦杆为内龙骨。横桁架：上弦杆为强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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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弦杆为实肋板。 
2.11.5.3   支柱可为管形或角钢组合“十”字型或其他形式。支柱应符合本节对支柱的

规定。 

2.11.5.4   支柱间距一般不大于支柱高度的 1.1 倍。 
2.11.5.5   斜杆布置可为双向型或单向型，每根斜杆可为双并角钢或单根角钢组成。 

2.11.5.6   斜杆的剖面尺寸，根据斜杆的换算长度 1l 和计算载荷 1P 按表 2.11.5.6(1)或表

2.11.5.6(2)选取。 

计算载荷 1P 按下式计算： 

21
PP =                kN 

式中： P ——按本节 2.11.2 计算所得之值； 

斜杆的换算长度 1l 按下式计算： 

kll =1                m 

式中： k ——系数，双向斜杆取 k =0.6；单向斜杆取 k =1.0； 
l ——斜杆长度，m，见本节图 2.11.5.1 所示。 

2.11.5.7   双并角钢的斜杆应用连接板搭接，连接板尺寸和间距与本节 2.11.3.2 支柱连

接板相同。 
2.11.5.8   双向斜杆在交叉处，应保持一根斜杆的连续。交叉处应设节点板，其尺寸应

能保证间断型材端部搭接长度不小于型材高度的 2 倍。 
2.11.5.9   斜杆端点应设置肘板，其尺寸除应符合本节 2.11.1.2 的规定外，还应能保证

斜杆与肘板的搭接长度不小于型材高度。 
 



 

 1－55 

 

 

 

表 2.11.5.6(1) 

 

剖面积 惯性
半径
(cm)

1.0 1.25 1.5 2.0 2.5 3.0 3.5 4.0 4.5

4 6.14 1.22 53.2 41.9 28.7
5 7.28 1.21 62.5 49.0 33.4
4 6.94 1.38 65.2 55.1 42.8 23.3 14.9
5 8.58 1.37 80.2 67.6 52.2 28.4 18.2
6 10.15 1.36 94.5 79.4 60.9 33.1 21.2
4 7.79 1.54 77.0 68.0 56.9 32.6 20.9 14.5
5 9.61 1.53 94.8 83.5 69.7 39.7 25.4 17.6
6 11.38 1.52 111.7 98.0 81.7 46.4 29.7 20.6
4 8.78 1.73 90.7 82.5 72.6 47.4 29.7 20.6 15.2
5 10.83 1.72 111.7 101.9 89.1 57.7 36.2 25.1 18.2
6 16.73 1.68 171.5 154.8 134.3 83.9 53.3 37.0 27.2
4 9.96 1.96 106.8 99.0 90.5 68.3 43.2 30.0 22.1 16.9
5 12.29 1.94 131.3 121.5 110.7 82.9 52.2 36.3 26.7 20.4
6 14.58 1.93 154.8 144.1 131.3 98.0 61.4 42.6 31.3 23.9
8 19.08 1.90 210.9 188.2 169.5 124.5 77.8 54.0 39.7 30.4
4 11.14 2.18 121.5 115.6 107.8 87.2 61.5 41.6 30.5 23.3 18.4
5 13.71 2.16 149.9 141.1 131.3 106.8 73.9 50.2 36.9 28.2 22.3
6 16.32 2.15 178.4 168.6 155.8 126.4 87.0 59.2 43.4 33.3 26.5
7 18.85 2.14 204.8 194.0 180.3 145.0 99.0 67.7 49.7 38.1 30.1
8 21.33 2.12 232.3 218.5 202.9 161.7 109.8 75.2 55.3 42.2 33.4
5 14.73 2.33 162.7 155.8 146.0 122.5 93.0 62.7 46.1 35.3 27.8
6 17.59 2.31 194.0 185.2 174.4 146.0 109.8 73.6 54.1 41.4 32.7
7 20.32 2.30 224.4 213.6 200.9 167.6 125.4 84.3 61.9 47.4 37.4
8 23.01 2.28 253.8 241.1 226.4 188.2 139.2 93.8 68.9 52.7 41.7
5 15.82 2.48 176.4 169.5 160.7 139.2 110.7 76.2 56.1 42.9 33.9
6 18.79 2.47 209.7 200.9 191.1 164.6 130.3 89.9 66.1 50.6 40.0
7 21.72 2.46 242.1 232.3 220.5 189.1 149.9 102.9 75.8 58.0 45.8
8 24.61 2.44 274.4 262.6 248.9 213.6 167.6 114.7 84.4 64.6 51.5
6 21.27 2.79 241.1 233.2 224.4 200.9 170.5 134.3 95.4 73.0 57.7
7 24.60 2.78 278.3 269.5 258.7 232.3 197.0 153.9 109.8 83.9 66.3
8 27.89 2.76 315.6 305.8 293.0 261.7 221.5 172.5 122.5 93.7 74.0

10 34.33 2.74 388.1 375.3 359.7 320.5 270.5 208.7 140.0 113.7 89.8
6 23.86 3.10 273.4 266.6 257.7 236.2 209.7 175.4 136.2 100.9 79.9
7 27.59 3.09 315.9 307.7 297.9 273.4 241.1 202.9 156.8 116.6 91.8
8 31.27 3.09 357.7 348.9 337.1 309.7 273.4 228.3 176.4 131.3 103.9

10 38.52 3.05 440.0 429.2 414.5 379.3 334.2 278.3 211.7 157.8 124.5
12 45.60 3.03 521.4 507.6 490.0 447.9 393.0 326.3 247.0 184.2 146.0
14 52.51 3.00 599.8 583.1 563.5 513.5 448.8 370.8 277.3 208.7 164.6
8 39.50 3.88 459.6 451.8 443.0 420.4 392.0 356.7 314.6 266.6 211.7

10 48.74 3.85 566.4 557.6 546.8 518.4 482.2 438.1 385.1 325.4 256.8
12 57.82 3.83 672.3 661.5 647.8 614.5 570.4 517.4 454.7 382.2 299.9
14 66.73 3.80 775.2 762.4 746.8 707.6 656.6 593.9 520.4 435.1 339.1

斜杆的换算长度l 1      (m)

支    柱    许    用    负    荷    (KN)

4.0

4.5

45

50

5.0

5.6

双角钢单角钢

型  号 (cm2  )

6.3

7.0

7.5

8.0

9.0

1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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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5.6(2) 

 

 

 

 

 

 

 

 

 

 

 

 

 

 

 

 

 

 

 

 

 

 

 

 

 

 

 

 

 

 

 

 

 

 

 

 

 
 

 

剖面积 惯性
半径
(cm)

1.0 1.25 1.5 2.0 2.5 3.0 3.5 4.0 4.5

3 2.97 1.00 21.0 13.4 9.3 5.3
4 3.90 0.99 27.2 17.3 12.0 6.8
5 4.80 0.98 32.9 20.8 14.5 8.1
6 5.70 0.98 39.1 24.7 17.2 9.7
3 3.34 1.13 27.2 19.9 13.4 7.6
4 4.39 1.11 35.0 25.2 17.0 9.5
5 5.42 1.10 42.8 30.5 20.6 11.6
6 8.37 1.09 65.6 46.2 31.2 17.5
4 4.98 1.26 44.2 35.6 25.0 13.9 8.9
5 6.14 1.25 54.2 43.3 30.1 17.0 10.9
6 7.29 1.24 63.9 50.9 35.2 19.8 12.6
8 9.52 1.23 83.0 65.7 45.2 25.4 16.3
4 5.58 1.40 52.7 44.9 35.4 19.3 12.3
5 6.88 1.39 64.8 55.0 43.0 23.4 15.0
6 8.16 1.38 76.5 64.8 50.3 27.4 17.5
7 9.42 1.38 88.4 74.8 58.1 31.7 20.3
8 10.68 1.37 100.0 84.1 65.0 35.4 22.6
5 7.37 1.50 72.0 63.0 52.0 29.3 18.7 13.0
6 8.80 1.49 85.8 74.9 61.5 34.5 22.1 15.3
7 10.16 1.48 99.0 86.0 70.4 39.3 25.1 17.4
8 11.50 1.47 111.7 96.7 78.8 43.8 28.0 19.5
5 7.91 1.60 79.5 71.0 60.5 35.8 22.8 15.9
6 9.40 1.59 94.2 83.9 71.4 41.9 26.9 18.6
7 10.86 1.58 108.8 96.5 81.9 47.8 30.6 21.3
8 12.30 1.57 122.5 108.8 92.0 53.5 34.2 23.8
6 10.64 1.80 110.7 101.9 91.0 62.8 38.9 27.1 19.9
7 12.30 1.78 128.4 117.6 103.9 71.0 44.0 30.6 22.4
8 13.94 1.77 145.0 133.3 118.6 80.5 49.9 34.6 25.5

10 17.18 1.76 178.4 162.7 144.1 96.7 60.1 41.8 30.7
6 11.93 2.00 128.4 119.6 109.8 84.2 53.9 37.4 27.5 21.1
7 13.80 1.99 148.0 138.2 126.4 96.7 61.7 42.8 31.5 24.1
8 15.64 1.98 167.6 156.8 143.1 108.8 69.2 48.1 35.3 27.1

10 19.26 1.96 205.8 192.1 175.4 132.3 83.5 58.0 42.6 32.6
12 22.80 1.95 243.0 226.4 206.8 154.8 97.9 68.0 50.0 38.2

斜杆的换算长度l 1      (m)

支    柱    许    用    负    荷    (KN)

双角钢单角钢

型  号 (cm2 )
)

5.0

5.6

6.3

7.0

7.5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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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舱 壁 

 
2.12.1   一般要求 

2.12.1.1   船长大于 30m 的船舶，在船首应设置一道水密舱壁，其位置一般在距首垂

线 0.05～0.1L 范围内，舱壁的高度应延伸至干舷甲板或首升高甲板。 
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的防撞舱壁距首垂线的距离应不大于 3.0m。 
在尾部也应设置一道水密舱壁，其高度应延伸至干舷甲板或尾升高甲板。 
2.12.1.2   船长大于 30m 的船舶的机舱前后舱壁以及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的机

舱前舱壁应为水密舱壁。 
2.12.1.3   强力甲板下横向舱壁的间距应不大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DKl l ⋅=             m  

式中： lK ——系数，

2

164.094.093.5 ⎟
⎠
⎞

⎜
⎝
⎛+⎟

⎠
⎞

⎜
⎝
⎛−=

B
L

B
LK l ；当 6>lK 时，取 6=lK ； 

   1D ——在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强力甲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m； 

      L ——船长，m； 

      B ——船宽，m。 
若不能满足此项要求时，应在两舱壁之间增设符合本章 2.11.4 规定的双向横桁架。 
2.12.1.4   防撞舱壁上禁止开门或人孔。其余水密舱壁上一般不应开门或人孔，如必须

开时，应经本社同意，并应保证水密。 
A、B 级航区客船及 J 级航段的船舶，不应在水密舱壁上开门；若设有双层底或符合本

章 2.14.2 规定的轴隧时，可在机舱后舱壁上开设水密门。 
电缆、舵链、车钟链等穿过舱壁时，应沿干舷甲板下表面敷设。 
2.12.1.5   燃油舱与淡水舱、食物舱之间应设隔离舱。压载水舱可以代替隔离舱。深油

舱与干货舱相邻的舱壁上不应开孔，有加热设备的燃油舱和干货舱相邻的舱壁，应在货舱的

一侧采取适当的隔热措施。 
2.12.1.6   舱壁扶强材、桁材应尽量与甲板、船底、舷侧等部位的骨材相连接。 
2.12.1.7   客船干舷甲板下的水密横舱壁以及货船为满足破损稳性所设置的水密舱壁，

其结构应满足本章对深舱舱壁的要求。 
 

2.12.2   平面水密舱壁板 

2.12.2.1   平面水密舱壁底列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hKst +=             mm 

式中： K 、 c ——系数，按表 2.12.2.1 选取； 
s ——扶强材间距，m； 
h ——由舱壁下缘量至舱壁顶端(深舱舱壁另加 0.5m)或量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

距离，m，取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底列板以上各列板的厚度可以逐步递减，但顶列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3.0mm，深舱舱壁

顶列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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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2.1 

舱壁种类 防撞舱壁 干货舱壁 深舱舱壁 

K 4.0 3.2 4.2 

c 0.5 0 1.0 

 

2.12.2.2   污水沟、污水井处的舱壁板应局部增厚。尾轴通过处的舱壁板应局部增厚

50%。 
2.12.2.3   平面纵舱壁的厚度应符合本节 2.12.2.1 对干货舱舱壁的规定。 
 
2.12.3   平面舱壁扶强材 

2.12.3.1   平面舱壁扶强材一般应竖向布置。 
2.12.3.2   平面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shlW =           cm3 

式中： K ——系数，按表 2.12.3.2 选取； 
表 2.12.3.2 

K 值 
扶强材种类 固定情况 

防撞舱壁 干货舱舱壁 深舱舱壁 

两端有肘板 4.0 3.0 5.0 

一端有肘板 4.8 3.6 6.0 垂直扶强材 

两端无肘板 5.35 4.0 6.6 

水平扶强材 — 3.8 3.8 

 
s ——扶强材间距，m，防撞舱壁和深舱舱壁扶强材间距应不大于 650mm，干货舱舱

壁扶强材间距应不大于 750mm； 
h ——自扶强材中点量至舱壁顶端(深舱舱壁加 0.5m)或量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离，

取大者，m，但应不小于 2.0m； 
l ——扶强材的跨距，m，取包括肘板在内的扶强材长度，若设有与扶强材垂直的桁

材，取桁材至扶强材端部或桁材之间的距离，取大者。 
2.12.3.3   平面纵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W 应符合本节 2.12.3.2 对干货舱舱壁扶强材

的规定。 
2.12.3.4   支持甲板纵桁的垂直桁（或扶强材）连同带板（带板宽度取垂直桁 小间距

的 0.5 倍）的剖面积应符合本章 2.11.3.3 的规定。 
 

2.12.4   垂直桁和水平桁 

2.12.4.1   平面舱壁应设置垂直桁。横舱舱壁垂直桁应与底龙骨和甲板纵桁在同一平面

内。纵舱舱壁垂直桁的间距应不大于 2.5m 且强肋骨（或主肋骨）在同一平面内。 
2.12.4.2   垂直桁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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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2 

2KbhlW =       cm3 

式中： K ——系数，按表 2.12.4.2 选取； 
b ——垂直桁的支撑宽度，m，即垂直桁间距中点

之间或垂直桁间距中点与舷边(或纵舱壁)

间距中点的距离，如图 2.12.4.2 所示； 
h ——由垂直桁中点量至干舷甲板上方(深舱舱壁

加 0.5m)或量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离，m，

取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l ——垂直桁跨距，m，按本篇 1.2.4 的规定确定。 

 
 表 2.12.4.2   

舱壁种类 平面水密舱壁 深舱舱壁 纵舱壁（扶强材水平布置）

K 4.1 5.0 4.2 

 

2.12.4.3   若船舶需要增加水平方向的抗挤压强度，可在平面水密舱壁上设置水平桁。

水平桁的剖面尺寸应与垂直桁的剖面尺寸相同。 
 

2.12.5   对称槽形舱壁 

2.12.5.1   允许用对称槽形舱壁代替平面舱壁。 
2.12.5.2   槽形各部尺度的代号如图 2.12.5.2 所示。 

图中： 
s ——槽形全宽，mm； 
a ——槽形平面部分宽度，mm； 
b ——槽形斜面部分宽度，mm； 
d ——槽形深度，mm； 
α ——槽形斜面部分与平面部分的夹角，应不小于 40°； 
t ——舱壁厚度，mm。 

2.12.5.3   槽形舱壁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dba

Kshlt
⎟
⎠
⎞

⎜
⎝
⎛ +

=

3

2

            mm 

85
at =                    mm 

式中： a 、 s 、b 、 t 、 d ——按本节 2.12.5.2 的规定； 
K ——系数，按表 2.12.5.3 选取； 
l ——槽形跨距，m； 
h ——若槽形垂直布置由跨距中点(槽形水平布置由槽形中心线)量

至舱壁顶端(深舱舱壁加 0.5m)或量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

离，m，取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图 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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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5.3 

舱壁种类 防撞舱壁 干舱舱壁 深舱舱壁 

K 4.8 3.6 6.0 

 

2.12.5.4   槽形舱壁的槽形如垂直布置时应设置一道水平桁，以保证船体的横向挤压强

度。水平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bhlW =              cm3 

式中：b ——水平桁支持宽度，m，即水平桁与舱底、舱顶间距中点之间的距离； 

h ——由水平桁量至干舷甲板上方(深舱舱壁另加 0.5m)或量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

离，m，取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l ——水平桁跨距，m，按本篇 1.2.4 的规定确定； 

K ——系数，按下式计算： 

1b
HcK =  

其中： c ——系数，按表 2.12.5.4 选取； 

H ——舱壁深度，m； 

1b ——舱壁宽度，m。 
表 2.12.5.4 

舱壁种类 防撞舱壁 干舱舱壁 

c  3.33 2.73 

 

2.12.5.5   槽形舱壁的槽形如水平布置，应在每个强肋骨的平面内设置垂直桁。垂直桁

的剖面尺寸应与平面纵舱壁的垂直桁相同。 
2.12.5.6   垂直桁和水平桁的腹板计算高度取其板面与槽形壁间的 小距离。 
垂直桁和水平桁腹板的一侧应设有肘板，肘板间距应为槽形的全宽。肘板的一边和桁

材面板焊接，另一边的宽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一半，肘板厚度与桁材腹板厚度相同。 
2.12.5.7   槽形舱壁如不设置桁材应经本社同意。 
2.12.5.8   允许采用与对称槽形舱壁等强度的其他形式的槽形舱壁。 

 

2.12.6   平面制荡舱壁 

2.12.6.1   制荡舱壁应尽量设计成对其他构件不起有效支持作用，以便减轻制荡舱壁的

结构重量。否则应按平面纵舱壁的有关要求设计。 
2.12.6.2   制荡舱壁的厚度应不小于 2.5mm。 

2.12.6.3   制荡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相应平面纵舱壁扶强材剖面模数的

50%。 

 

 

 

 



 

 1－61 

第13节   首尾结构及尾轴架 

 
2.13.1   板型首柱及型材首柱 

2.13.1.1   板型首柱的厚度，应较中部船底板增厚 2mm(包

括火加工余量在内)。此厚度应从平板龙骨与首柱连接处的圆弧

部位开始，保持至满载水线处；其以上部分可逐渐减小，至顶

部可为该处舷侧外板的厚度。首柱内应设置纵向加强筋和间距

不大于 0.8m 的横肘板，满载水线以上横肘板间距可增大至 1m。

横肘板厚度应与邻接舷侧板厚度相同。在曲率半径较小的部位，

如安装纵向加强筋有困难时允许免设，但横肘板间距应不大于

0.5m。中内龙骨、甲板纵桁均应与首柱及邻近的横肘板牢固连

接。如图 2.13.1.1 所示。 
2.13.1.2   如曲率半径较小可用圆钢或钢管代替板型首柱。其下端与平板龙骨、上端与

板型首柱牢固连接，钢管尺寸应根据船长 L 按表 2.13.1.2 选取。若采用圆钢，圆钢直径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35+= LCd           mm 

式中：C ——系数，A 级航区船舶取C =1.0；B、C 级航区船舶取C =0.8； 
L ——船长，m。 

表 2.13.1.2 

船长 L（m） 
≥20 
至 25 

>25 
至 30 

>30 
至 35

>35 
至 40

>40 
至 45

>45 
至 50

>50 
至 55 

>55 
至 60 

>60 
至 65

A 级 
航区 

70×6 83×6 89×7 89×8 102×8 108×8 114×8.5 121×9 121×10
钢管外

径×厚

度（mm） B、C 级

航区 
55×5 

62×5 
57×6 

63×6 70×6 
77×6 
68×6 

83×6
74×8

91×6 
80×8 

86×8 92×8 

 

2.13.2   首尖舱骨架 

2.13.2.1   首尖舱内可采用纵骨架式或横骨架式结构。若采用横骨架式结构则应于每个

肋位设置实肋板，尖瘦型船实肋板的高度应向船首逐渐升高。中内龙骨应延伸至首柱(平头

型船应延伸至与首封板垂直桁连接)，其高度和厚度应与实肋板相同。若底部特别尖瘦设置

中内龙骨有困难可允许设置不到船底的中内龙骨，此时，中内龙骨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原高度

的 1/3；或中内龙骨在防撞舱壁前逐渐消失，此时与中内龙骨不连接的实肋板应用加强筋加

强。 
2.13.2.2   舷侧为主肋骨制的船舶，首尖舱内应设置强肋骨与舷侧纵桁，强肋骨的间距

应不大于 2.5m。舷侧纵桁应自防撞舱壁延伸至首柱并与首柱横肘板连接。首尖舱舱深小于

或等于 2m 者，舷侧纵桁可免设。强肋骨腹板厚度应与实肋板厚度相同，高度应为主肋骨型

材高度的 2.5 倍，其自由边应折边或加面板，舷侧纵桁剖面尺寸应与强肋骨相同。 
2.13.2.3   首尖舱内干舷甲板下若设置有平台甲板可免设舷侧纵桁与强肋骨。 

 

图 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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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尾柱 

2.13.3.1   无舵柱的单螺旋桨船的矩形推进器柱，可采

用铸钢、锻钢或轧制扁钢焊接组成。尾柱 小剖面尺寸(如

图 2.13.3.1 所示)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型深 D≤4m 时： 

推进器柱宽度： 801155.0 ++= DLb    mm； 

推进器柱厚度： 20525.0 ++= DLt    mm； 

型深 D>4m 时： 

推进器柱宽度： 362255.0 ++= DLb    mm； 

推进器柱厚度： DLt 1025.0 +=    mm； 

式中： L ——船长，m； 
B 、C 级航区船舶的尾柱厚度可按上两式减少 5mm。 

2.13.3.2   舵托自推进器柱起向前延伸应不少于 2 个肋距，船长大于 80m 时，应不少

于 3 个肋距。舵托骨材应与船底牢固焊接，向后延伸应尽可能缩短。对双螺旋桨船舵托骨材

延伸部分可减少 50%。 
舵托骨材在靠近推进器柱处的剖面处对垂直中和轴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 )2419.0 += VAlW            cm3 

式中： A ——舵面积， m2； 
V —— 大计算航速，km/h，且应不小于 10km/h； 
L ——舵杆中心线至计算剖面距离，m。 

上述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上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1/3。 

2.13.3.3   板形推进器柱的厚度应为中部船底板厚度的 2

倍。剖面长度 l 为本节 2.13.3.1 所述推进器柱宽度b 的两倍。

剖面宽度 1b 可根据船尾线型决定，一般约为 0.8l。如图 2.13.3.3。

双螺旋桨船舶的板型推进器柱厚度可与首柱相同。非自航船的

板型尾柱厚度可与平板龙骨相同。板型推进器柱或尾柱内应设

置水平肘板，其间距应不大于 650mm。肘板厚度应为板型推进

器柱或尾柱厚度的 0.6～0.8 倍。板型推进器柱或尾柱与外板应

用对接焊连接。 
2.13.3.4   推进器柱或尾柱上端应伸入船体内部与尾肋板或舱壁板牢固连接。此时尾肋

板或舱壁底列板应增厚 0.5 倍。尾肋板应适当加高。 
2.13.3.5   推进器柱轴毂在搪孔后的壁厚应不小于矩形推进器柱厚度的 0.6 倍。 

 
2.13.4   尾轴架 

2.13.4.1   尾轴架可用铸钢、锻钢或钢板焊接制成。 
2.13.4.2   钢板焊接组成的人字轴架或单臂空心尾轴架应与本节 2.13.4.5 或 2.13.4.7 规

定的强度相等。 
2.13.4.3   尾轴架应伸入船底内部与强骨材连接，并适当加强。轴架穿过处的外板厚度

应符合本章 2.3.8.1 的规定。 
2.13.4.4   人字轴架两个支臂间的夹角应尽可能为 90°，允许±10°的变化，采用四叶螺

旋桨时，允许夹角变化±20°。 

图 2.13.3.1 

图 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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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5   铸钢或锻钢人字轴架每个支臂和轴毂的尺寸应不小于下列规定： 

支臂厚度 tdt 44.0≥           mm 

支臂剖面积 244.0 tda ≥        mm2 

轴毂搪孔后厚度 tdt 33.01 ≥       mm 

轴毂长度 tdl 31 ≈       mm 

与船体连接的焊缝剖面积 22.0 tda =′       mm2 

式中： td ——尾轴架处螺旋桨轴直径，mm。 
2.13.4.6   主机功率小于或等于 220kW 的船舶，允许采用可拆卸人字轴架，其构件尺

寸应不小于本节 2.13.4.5 的规定，其连接螺旋栓应提供强度计算。 
2.13.4.7   单臂尾轴架在与船壳外板连接处的横剖面对纵向中和

轴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2

22
3

187.09
12.0122

05.1
Dd
dl

dW
t

t
t +

+
=         cm3 

式中： td ——尾轴架处的螺旋桨轴直径，cm； 

D ——螺旋桨直径，cm； 

l ——支臂轴毂中心线至轴架中心与船体交点的距离，m，如图

2.13.4.7 所 
2.13.4.8   如一根尾轴上设置两个尾轴架，则距离螺旋桨较远的尾轴架的构件剖面尺寸

可适当减少为本节 2.13.4.5、2.13.4.7 规定的 0.8 倍。 
 

2.13.5   尾尖舱骨架 

2.13.5.1   自航船的尾尖舱应于每个肋位设置实肋板。对单螺旋桨船，实肋板应伸至尾

轴套筒以上足够高度。 
2.13.5.2   线型较丰满的尾端当设置放射形状的斜肋骨和横梁时，斜肋骨沿满载水线的

间距应不大于 650mm。 
2.13.5.3   有尾突出体的船舶，旁内龙骨和甲板纵桁应尽可能伸至尾突出体的末端。若

有困难则至少应伸至尾柱后 3 个肋距。在中纵剖面处应有与肋板和强横梁尺寸相同的船底

中桁材和甲板纵桁。对于尾突出体较长的船舶，应特别注意尾柱部位过渡范围的结构连续

性。 
 

2.13.6   尾封板及平头型船首封板骨架 

2.13.6.1   首尾封板应设置垂直或水平扶强材，其剖面尺寸应不小于船中部舷侧肋骨的

剖面尺寸，间距不大于肋骨或纵骨间距。 

2.13.6.2   首尾封板应设置垂直桁，其剖面尺寸应不小于甲板纵桁的剖面尺寸。垂直桁

应与甲板纵桁及底龙骨在同一平面内并用肘板连接。首尾封板的高度大于 1.2 m 时，尚应设

置一道水平桁，其剖面尺寸与垂直桁相同。 
 

2.13.7   桨叶与外板的间隙 

2.13.7.1   双桨船的螺旋桨叶与外板间隙 C 建议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图 2.13.4.7



 

 1－64 

( )
100

101166.0
21

+
= eN

DKKC             m 

式中： eN ——主机单机额定功率，kW； 

D ——螺旋桨直径 m； 

1K ——螺旋桨叶数修正系数： 

三叶， 1K =1.2； 

四叶， 1K =1.0； 

五叶， 1K =0.85； 

2K ——船型修正系数： 

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取 2K =0.8；船长大于 30m 的船舶取 2K =1.0；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客船取 2K =1.1。 
2.13.7.2   单桨船的螺旋桨桨叶与外板的间隙建议不小于 0.1D(D 为螺旋桨直径)。 
2.13.7.3   隧道型船舶的螺旋桨桨叶与外板的间隙可适当减小。 

 

第14节   主机基座、轴隧及机舱骨架 

 
2.14.1   主机基座 

2.14.1.1   单底船的主机基座纵桁应尽可能延伸至机舱前后舱壁，并用肘板与舱壁相应

扶强材连接。在主机基座以外，基座纵桁高度可逐渐减小至肋板高度，其尺寸也可减小至

相应的机舱内旁内龙骨尺寸。 
2.14.1.2   双层底船的主机基座纵桁应与双层底内部旁桁材处于同一平面内，或在基座

纵桁下设置局部桁材。 
2.14.1.3   柴油机主机基座的构件尺寸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纵桁面板厚度   6.355.1 3 +×= eNt        mm 

纵桁腹板厚度   ( )tht 6.01.01 +=           mm 

横隔板及横肘板厚度   12 77.0 tt =          mm 

式中： eN ——主机单机额定功率，kW； 

h——纵桁腹板高度，m。 
2.14.1.4   基座纵桁腹板上的开孔宽度应不大于 150mm，高度应不大于腹板高度的 1/3，

否则应予以补强。 
2.14.1.5   主机基座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横隔板和横肘板。主机基座外侧横肘板的宽度

应尽可能与其高度相等，如有困难，应不小于肘板高度的 0.75 倍。横隔板与横肘板均应设

有面板。 
 

2.14.2   轴隧 

2.14.2.1   轴隧系指供机舱人员出入对轴系进行检查的通道。轴隧应水密，轴隧和机舱

之间的舱壁应设置水密门。轴隧长度超过 10m 时应设置通向上层甲板的应急通道。 
2.14.2.2   轴隧的自由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400mm。 
2.14.2.3   轴隧壁的厚度及扶强材，应分别不小于对水密舱壁的要求。轴隧通过深水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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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舱或顶部载有货物时，则轴隧壁的厚度应按深水舱、燃油舱或按甲板的有关规定进行校

核。 
2.14.2.4   轴隧扶强材应与实肋板设置在同一平面内，其下端应用肘板与实肋板相连

接。 
 

2.14.3   机舱骨架 

2.14.3.1   在机舱骨架特别是船底骨架设计时，应注意避免应力集中。 
2.14.3.2   横骨架式单底应在每个肋位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

1.25m。实肋板应为“T”形组合型材。双层底实肋板间距不论何种骨架形式均应不大于 1.25m，

推力轴承座下部、基座下部及支柱下方等处均应每个肋位设置实肋板。 
2.14.3.3   单底实肋板腹板应按本章2.5.2.2对货舱实肋板所要求的腹板厚度增厚1mm，

面板剖面积应增加 1 倍。双层底实肋板腹板厚度应较机舱外实肋板厚度增厚 1mm，且应设

置间距不大于双层底高度的加强筋。加强筋的厚度取与实肋板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 

2.14.3.4   双层底内组合肋板的船底骨材和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应为本章 2.6.6 规定值

的 1.2 倍。 
2.14.3.5   单层底船机舱内内龙骨的面板和腹板应不小于机舱实肋板的尺寸。双层底船

中桁材和旁桁材的厚度应较机舱外的中桁材、旁桁材增加 1mm。 
基座范围内的底桁材的厚度应不小于本节 2.14.1.3规定的基座桁材的腹板厚度的 0.8倍。 
2.14.3.6   除纵骨架式舷侧外，机舱内舷侧骨架均应为交替肋骨制。当型深大于 2.0m

时，机舱内舷侧均应设置自机舱前壁至后壁的舷侧纵桁，其剖面尺寸应与强肋骨相同。 
 

第15节   舱 口 

 
2.15.1   一般要求 

2.15.1.1   干舷甲板上的舱口，除满足本节要求外，尚应符合船舶登记国主管机关的有

关规定。 
 

2.15.2   舱口围板 

2.15.2.1   强力甲板上非纵通舱口围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表 2.15.2.1 的规定，非强力甲

板上的舱口围板厚度可适当减薄。围板顶缘应设有加强型材。 
表 2.15.2.1 

航  区 船长 L（m） 围板厚度（mm） 

≤50 4.5 

50～100 6 A 级 

≥100 7 

≤50 4 
B、C 级 

＞50 5 
 
2.15.2.2   露天的非长大舱口围板的高度一般应在 200～350mm 范围内，若舱口围板较

高时，应设水平加强材及垂向肘板。非露天的舱口围板高度可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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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   舱口活动横梁 

2.15.3.1   舱口活动横梁在跨度中点处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17 lshW =           cm3 

式中： 1h ——舱口盖上计算水柱高度，m，钢质取 0.25，其他取 0.15；若舱口盖上装载货物

时，取货物的相当水柱高度； 

s ——活动横梁间距，m； 

l ——活动横梁长度，m。 
活动横梁两端的腹板高度可以逐渐减小至中部的 2/3。 
2.15.3.2   活动横梁的承座应用有效的装置把舱口活动横梁固定于其中。承座的支承长

度应不小于 70mm。 
 

2.15.4   舱口盖 

2.15.4.1   舱口盖一般应用钢质材料制成。钢质舱口盖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

计算校核其构件尺寸及强度和刚度。其他材料制成的舱口盖应具有与钢质舱口盖等效的强

度和刚度。 
 

第16节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2.16.1   一般要求 

2.16.1.1   本章规定的上层建筑均不参与总纵弯曲。当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参与总纵弯曲

时，应满足本篇第 4 章第 4 节、第 7 节规定。 
2.16.1.2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甲板骨架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的规定。。 
2.16.1.3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外围壁应为钢质，亦可采用铝合金等经本社认可的轻型

材料。 
 

2.16.2   上层建筑 

2.16.2.1   上层建筑端部甲板下面应设置舱壁、支柱或其他等效强力构件以支持上层建

筑。 
2.16.2.2   上层建筑横向构件应和船舶主体横向构件安装在同一平面内。上层建筑围壁

扶强材的设置应与甲板横梁或甲板纵骨对齐，围壁扶强材的上端应用肘板与甲板横梁或甲板

纵骨连接，下端可削斜或与甲板焊接。 
2.16.2.3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壁板厚度应不小于 2mm，内壁板厚度可减薄 0.5mm。 
2.16.2.4   上层建筑的围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3slW =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 

上层建筑内壁扶强材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上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0.8 倍。 
2.16.2.5   上层建筑的围壁及内壁允许采用如图 2.16.2.5 所示的三角形剖面或半圆形剖

面的压筋板。压筋板要素按表 2.16.2.5(1)、(2)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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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2.5 
 

三角压筋板剖面要素表            表 2.16.2.5(1)    

压筋高度
h(mm)

压筋轴线间距
s(mm)

顶圆半径
R(mm)

板  厚
t(mm)

最大剖面模数

W(cm3)
惯性矩

I(cm4)
惯性半径

r(cm)

30 390 15
2
3
4

2.11
3.18
4.22

5.10
7.67
10.17

0.77

30 435 15
2
3
4

2.13
3.21
4.26

5.25
7.90
10.50

0.75

30 470 15
2
3
4

2.14
3.22
4.28

5.34
8.02
10.65

0.73

40 320 15
2
3
4

3.08
4.62
6.18

9.30
13.95
18.65

1.12

40 370 15
2
3
4

3.12
4.68
6.26

9.75
14.60
19.55

1.08

40 400 15
2
3
4

3.14
4.72
6.30

9.90
14.90
19.90

1.05

 
 

半圆压筋板剖面要素表              表 2.16.2.5(2)  

压筋高度 
h（mm） 

压筋轴线间距 
s（mm） 

顶圆半径

R（mm）

板 厚 
t（mm）

大剖面模数

W（cm3） 
惯性矩 

I（cm4） 
惯性半径

r（cm）

15 300 15 
2 

2.5 
3 

0.62 
0.77 
0.92 

0.85 
1.07 
1.29 

0.37 

 
2.16.2.6   桥楼、首尾楼侧壁和端壁板厚度应由舷侧顶列板厚度逐渐减薄，但应不小于

2.5mm，侧壁和端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符合本节 2.16.4.2 的规定。 
2.16.2.7   桥楼、首尾楼端壁处的侧壁应向首尾或船中延伸至等于桥楼高度的距离，并

应弧形过渡。过渡侧壁板的厚度应较侧壁板增厚 1mm。过渡侧壁板应设置垂直加强筋，其

弧形边缘应有面板或型钢。 



 

 1－68 

 
2.16.3   甲板室 

2.16.3.1   甲板室围壁为平壁板时，其结构要求应符合本节 2.16.2 的规定。 
2.16.3.2   甲板室围壁允许采用压筋板，压筋板应符合本节 2.16.2.5 的规定。 

 
2.16.4   机舱棚、货舱棚 

2.16.4.1   机舱棚围壁和货舱棚围壁采用平壁板时，平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3mm。 
2.16.4.2   机舱棚围壁和货舱棚围壁扶强材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6.3 slW =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 

2.16.4.3   围壁扶强材兼作支柱时，应满足本章第 11 节对支柱的要求。 
2.16.4.4   甲板室及机舱棚顶板承受荷重时，其横梁和纵桁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 
 

2.16.5   升高甲板 

2.16.5.1   若首尾升高甲板是组成阶梯形的强力甲板延续部分，升高甲板及其骨架应符

合本章对强力甲板的规定，舱壁应延伸至升高甲板。侧壁应是舷侧外板的延续，并应弧形过

渡。升高甲板端壁板厚度与甲板相同，其扶强材尺寸与横梁相同，并应设置过渡性构件，以

保证构件的连续性。 
 

第17节   舷墙、栏杆及护舷材 

 
2.17.1   一般要求 

2.17.1.1   自航船在每层甲板的两舷均应设置舷墙或栏杆；非自航船应在两舷设置活动

栏杆或防滑板。 
2.17.1.2   顶蓬甲板上，若不是旅客和船员经常活动和工作的场所，可设置低栏杆或防

滑板等安全保护设施。防滑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50～70mm。 
 

2.17.2   舷墙 

2.17.2.1   舷墙高度应不小于 0.55m，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时，舷墙高度可以降低但应

不小于 0.35m。如果舷边过道太窄设置舷墙有困难时，应在甲板上设置防滑设施，且甲板室

外壁应装设扶手。 
2.17.2.2   舷墙结构的布置应尽可能不参加船体的总纵弯曲。舷墙板厚度应不小于

4mm。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时，舷墙板厚度应不小于 3.5mm。舷墙上缘应设有面板。舷墙

应用带折边的肘板加强。舷墙肘板应设置在肋骨与横梁构成的框架平面内，其间距应不大于

1.25m，其厚度和舷墙板厚度相同。肘板应与舷墙、舷墙面板及甲板焊接。肘板在舷墙的角

隅处应开有流水孔。 
2.17.2.3   舷墙上设置导缆钳、导缆桩及导缆孔时，其骨架应视具体情况加强。 

 
2.17.3   栏杆 

2.17.3.1   船舶如设置栏杆，其高度应不小于 0.8m，客船的栏杆高度或舷墙与栏杆的

组合高度应不小于 0.9m。栏杆的 低一根横杆距甲板应不超过 0.23m，其它横杆的间距应

不超过 0.38m，竖杆间距离应不大于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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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   护舷材 

2.17.4.1   船舶两舷均应设置钢质护舷材，护舷材可采用加厚板或半圆形的护舷材，亦

可采用其他等效设施。 
2.17.4.2   半圆型护舷材板的厚度应与舷侧板相同。 
半圆型护舷材内部应设有肘板和水平加强筋，其厚度应与护舷材相同。 
2.17.4.3   如果舷侧顶列板符合本章 2.3.5.3 的规定，可以免设其他型式的护舷材。 

 

第18节   航行冰区船舶的加强 

 
2.18.1   适用范围 

2.18.1.1   本章适用于有冰封的航区，在冰封前或解冰后流冰期航行的船舶。 
 

2.18.2   定义 

2.18.2.1   冰带区——指纵向自船首垂线向后 0.25L 船长范围，垂向自满载水线上

250mm 至空载水线下 300mm 的舷侧范围。 
冰带区应在设计图纸上注明。 

 
2.18.3   冰带区外板 

2.18.3.1   冰带区舷侧外板厚度应为本篇 2.3.4.2 首部舷侧外板厚度的 1.25 倍。 
 

2.18.4   首柱 

2.18.4.1   板型首柱应不小于本篇 2.13.1.1 规定的 1.25 倍。 
2.18.4.2   圆钢首柱的圆钢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3591.0 += Ld               mm 

式中：L——船长，m。 

2.18.4.3   采用其他型材首柱时，其剖面积应与圆钢首柱剖面积相当。 
2.18.4.4   航行冰区船舶的首柱不宜使用钢管等管状型材。 

 
2.18.5   舷侧纵桁 

2.18.5.1   冰带区内应设置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腹板厚度及面板宽度与该区肋骨相

同，面板厚度应不小于冰带外板的厚度。 
如仅设一根舷侧纵桁，应位于满载水线与空载水线之间。 

 
2.18.6   中间肋骨 

2.18.6.1   冰带区内应设置中间肋骨。中间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主肋骨或普通肋骨

剖面模数的 0.75 倍。中间肋骨的上、下端应分别超出冰带区外板的上、下缘，且须用短纵

骨封闭中间肋骨的自由端，短纵骨剖面模数与中间肋骨剖面模数相同。 
 

2.18.7   舵托骨材 

2.18.7.1   舵托骨材剖面模数w 应为本篇 2.13.3.2 规定的 1.15 倍。 
 

2.18.8   舵设备 

2.18.8.1   舵杆直径小于或等于 120mm 时，舵杆和舵销的直径应为第 3 章第 2 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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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8 倍；舵杆直径大于 120mm 者可以除外。 
2.18.8.2   舵杆和舵销的连接零件应按增加后的舵杆和舵销直径选取。 
2.18.8.3   对设有襟翼舵的船舶，其行星齿轮如伸至船体外板内的箱体内，则该箱应有

防结冰措施。 
 

2.18.9   导流管 

2.18.9.1   导流管的外壳板厚度应为本篇 3.3.3.2 规定的 1.2 倍。 
2.18.9.2   转动导流管的舵杆直径应为本篇 3.3.2 规定的 1.15 倍。 

 
2.18.10   舷窗及其他 

2.18.10.1   在干舷甲板下如需设置舷窗时，舷窗应设置在冰带区以上。 

2.18.10.2   旅客和船员活动的露天处所，甲板上应设置防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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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舾 装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   适用范围 

3.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本篇第 1 章及其他各章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的船舶的舾装，包

括舵设备、导流管、锚泊及系泊设备、拖、曳及系结设备以及桅、护舷木条和涂料等等。对

超出上述适用范围的船舶、特殊型式的舾装设备或本社规范规定以外的材料的使用，应经本

社同意。 
 

3.1.2   图纸和资料 

3.1.2.1   船舶在建造前应将下列项目的图纸资料一式 3 份送本社批准。对特殊型式的

舾装设备或布置，如本社认为必要，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资料的范围。 
(1)  舵系布置图； 
(2)  舵、舵杆、舵轴和舵扇或舵柄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3)  舵叶结构图； 
(4)  导流管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5)  锚、系泊设备布置图及其计算书； 
(6)  拖、曳及系结设备布置图及其计算书； 
(7)  桅及其支撑结构图。 

 

第2节   舵设备 

 
3.2.1   一般要求 

3.2.1.1   本节适用于普通舵(单板舵及流线型舵)，也适用于襟翼舵及组合舵。对于本

规范未涉及的其他特种舵，应另提供强度计算并经本社审查同意。 
3.2.1.2   自航船舶应具有舵设备或与舵设备相当的其他装置。非自航船一般应装设舵

设备，分节驳可免设舵装置。 

3.2.1.3   倒车舵(当船舶向后倒航行驶时，为改善操纵性在螺旋桨前面设置的舵)的构

件尺寸应满足对正车普通舵的要求。 
3.2.1.4   舵应通过舵承座或舵托有效地支承在船体结构上，当由舵承座支承舵重量时，

舵承座所在处的甲板及其构件应作适当加强。 
3.2.1.5   应设有防止舵杆沿轴向移动的装置。舵杆上端应设有供起吊用的装置。 

3.2.1.6   舵设备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对船体结构材料的有关规定。 

3.2.1.7   操舵装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9 章的规定。 

 
3.2.2   普通舵及组合舵舵杆 

3.2.2.1   各种支承型式的舵，其下舵承处的舵杆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2

25.73
M

n

R
RNAVKC

D ×=              mm 

式中：A——舵面积，m2； 

V——船舶 大计算航速 km/h；自航船应不小于 10km/h；倒车舵取船舶 大计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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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 0.6 倍；非自航船舶应不小于 8km/h； 

MR ——舵杆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N——系数，单板舵、流线型舵取 N＝1.0，带上下制流板的组合舵取 N＝1.2； 

K——系数，J 级航段取 3.8，其他航区取 3.5； 

Cn——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平板舵：Cn＝0.604 

流线型舵： 

         069.1=nC                         0.1≤λ  

              ( ) 069.1155.0 2 +−−= λnC        4.11 ≤< λ  

              ( ) 9192.021722.0 2 +−= λnC    0.24.1 ≤< λ   

              9192.0=nC                        0.2>λ  

其中：λ——展舷比； 

     R——按下列公式确定： 

对于悬挂舵： 
22 9075.0 rhR +=  

对于双支点舵： 
22 9075.00625.0 rhR +=  

其中：h——舵面积形心至下舵承中点的垂直距离，m； 

r ——舵面水压力中心至舵杆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大

者： 

beCr p −=
 

br 1.0=  

其中：b——舵叶的平均宽度，m； 

e——舵的平衡系数； 

Cp——系数，按下列公式确定： 

平板舵： 357.0=pC  

流线型舵： 

          385.0=pC                              0.1≤λ   

  ( ) 385.08778.03375.0 2 +−−= λpC     4.11 ≤< λ   

          ( ) 25.085.12333.0 2 +−= λpC        0.24.1 ≤< λ   

          25.0=pC                               0.2>λ  

3.2.2.2   空心舵杆外径 Dk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fDDk =         mm 

式中：D——按本节 3.2.2.1 计算所得的舵杆直径，mm； 

f ——系数，根据空心舵杆壁厚与外径之比 t / Dk按表 3.2.2.2 用内插法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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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t / Dk 0.5 0.25 0.2 0.15 0.10 0.08 

f 1.0 1.02 1.05 1.10 1.20 1.26 
 

3.2.2.3   舵柄设在上舵承以上时，该处的舵杆直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2
2

1 69
M

n

R
RNAVKC

D ×=           mm 

rR 1.12 =  

式中： K 、 nC 、 N 、 A、V 、 2R 、 MR 、 r ——同本节 3.2.2.1 式。 

如舵柄处舵杆剖面选用方榫，则方榫的边长应不小于 D1的计算值。 

3.2.2.4   当舵柄位于上、下舵承之间时，上舵承处的舵杆直径应符合本节 3.2.2.3 的规

定；舵柄处舵杆直径 D2除应不小于上舵承处的舵杆直径外，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3
2 a

bDD ⋅=           mm 

式中：D——按本节 3.2.2.1 计算所得的舵杆直径，mm； 

a——上下舵承长度中点之间的距离，m； 

b——上舵承长度中点至舵柄毂部中点的距离，m。 
 

3.2.3   襟翼舵舵杆 

3.2.3.1   襟翼舵的下舵承处的舵杆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1
2 )(

25.73
M

n

R
RRAVKNC

D
+

×=        mm 

f
f b

A
A

R ⋅⋅=
α
β032.01  

式中： K 、 A、V 、 R 、 MR ——同本节 3.2.2.1 式； 

N ——系数，普通流线型舵 N＝1.0； 

αβ ——转角比，β为副舵转角，α为主舵转角； 

fA ——副舵面积，m2； 

fb ——副舵宽，m； 

nC ——系数，按下式确定： 

⎥⎦
⎤

⎢⎣
⎡ −−+−⎥⎦

⎤
⎢⎣
⎡ −−= 222 )75.1(424.0558.1)66.1(283.1)75.1(868.0

α
βλ

α
β

nC  

其中：λ——展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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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舵叶水压力中心至舵杆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大

者： 

beCr p −=  

br 2.0=  

其中：b ——舵叶的平均总舵宽，m； 

e ——舵的平衡系数，m； 

pC ——系数，取 432.0=pC 。  
3.2.3.2   襟翼舵舵柄位于上舵承以上时，该舵柄处的舵杆直径 D1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3 2
2

1 69
M

n

R
RAVKNC

D ×=             mm 

12 1.1 RrR +=  

式中： A、V 、 K 、 MR ——同本节 3.2.2.1 式； 

N 、 nC 、 r 、 1R ——同本节 3.2.3.1 式。 
3.2.3.3   襟翼舵舵柄位于上、下舵承之间时，上舵承处舵杆直径 D1 应符合本节 3.2.3.2

的规定，舵柄处的舵杆直径 D2 应按本节 3.2.2.4 式计算所得，其中 D 应取本节 3.2.3.1 计算

所得的舵杆直径。 

3.2.3.4   襟翼舵副舵舵叶顶板处的舵杆直径 D3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3

2

3 5.18
M

ffn

R
RVbAKNC

D ×=         mm 

2

2
3 )(43

r
h

R f+=
 

式中： K 、 MR 、V ——同本节 3.2.2.1 式； 

N 、 nC 、 fA 、 fb ——同本节 3.2.3.1 式； 

2r ——行星齿轮半径，mm； 

fh ——副舵上端面至行星齿轮厚度中心的垂直距离，mm。 
 

3.2.4   舵杆直径的增减 

3.2.4.1   对于不在螺旋桨尾流中的舵杆直径可按公式计算所得之值减少 10%。 
对于设在导流管后方的舵杆直径应增加 10%。 
3.2.4.2   下舵承处与舵柄（或舵扇）之间的舵杆直径应逐步过渡。锥体的长度应至少

为直径减小值的 3 倍。应特别注意在锥体上端避免形成凹槽。 

3.2.4.3   下舵承处的舵杆直径应保持至舵叶顶板，然后向下逐渐减小，至舵底端的直

径应不小于 0.5D。若在舵叶内以垂直隔板代替舵杆，垂直隔板应设在舵杆中心线前后，其

与舵杆中心线的距离应不大于舵剖面 大厚度的 1/2。若在舵叶内以圆管代替下舵杆，圆管

直径应等于舵剖面的 大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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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舵叶 

3.2.5.1   流线型舵的舵叶板（含顶板和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0394.0105.1 2 ++= VNCdat n            mm 

式中： nC 、V ——同本节 3.2.2.1 式； 
N ——系数，流线型舵取 N =1；带上下制流板的组合舵取 N =1.2； 
d ——吃水，m； 
b —— 大板格的短边边长，m。 

3.2.5.2   组合舵舵叶顶板及底板的宽度大于舵剖面 大宽度的 1.8 倍时，其厚度应不小

于舵叶板厚度的 1.5 倍。 
3.2.5.3   舵叶内的垂直隔板、水平隔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舵叶板的厚度。代替下舵杆的

垂直隔板及与其相连接的舵板厚度和代替下舵杆的圆管壁厚度，均应不小于舵叶板厚度的 2
倍。 

3.2.5.4   舵叶内部应涂以防锈涂料。舵叶的上、下部位应有排泄孔，并配有不锈材料

制成的栓塞。 
3.2.5.5   单板舵的舵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t 7.0=               mm 

式中：D——按本节 3.2.2 及 3.2.4 计算所得的舵杆直径，mm。 
3.2.5.6   单板舵舵叶上的水平加强筋在舵杆处的带板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224.0 VabW =            cm3 

式中：a——加强筋的间距，m； 
b——舵板后缘至舵杆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 
V——同本节 3.2.2.1 式。 

当舵不在螺旋桨尾流后方，其水平加强筋的剖面模数 W 可按上式减少 15％。 
水平加强筋的厚度可从舵杆处向舵后缘逐渐减少至原厚度的 0.5 倍。 

 
3.2.6   襟翼舵齿轮传动机构 

3.2.6.1   襟翼舵的齿轮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3.2.6.2   襟翼舵的转动齿轮在工作时的接触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e

ffne
H b

VbNACk
a

234 )1/(1018.1 +×
=

αβ
σ         N/mm2 

式中： nC 、 fA 、 fb 、 αβ ——同本节 3.2.3.1 式； 

V ——同本节 3.2.2.1 式； 

N ——同本节 3.2.5.1 式； 

   a ——齿轮中心距，mm； 

eb ——齿宽，mm； 

ek ——载荷系数，按表 3.2.6.2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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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系数 ke                           表 3.2.6.2  

( )11.0 +αβ  ek  

0.2 1.15 

0.4 1.22 

0.6 1.32 

 

3.2.6.3   传动齿轮的接触应力应不大于材料的许用接触应力[ hpσ ]，[ hpσ ]应根据热处

理状态按表 3.2.6.3 选取。 

传动齿轮材料许用接触应力[ hpσ ]             表 3.2.6.3  

热处理 硬  度 [σHp]MPa 

退火、正火或调质 HB≤350 2.5Q1 
② 

整体或表面淬火① 
HRC≤40 
HRC＝60 

19Q2 
② 

16Q2 
② 

注：① 如果洛氏硬度 HRC 在 40～60 之间，材料的许用接触应力值由内插法求得。 

② Q1 ——材料布氏硬度值。 

Q2 ——材料洛氏硬度值。 
 

3.2.6.4   行星齿轮的轮齿弯曲应力 1Fσ 和定齿轮的轮齿弯曲应力 2Fσ 应分别按下式计

算： 

1

1
23

1

/1047.2
dmb

YVbACNk

e

ffne
F ⋅⋅

⋅⋅⋅⋅⋅⋅⋅⋅×
=

αβ
σ          N/mm2 

1
1

2
2 FF Y

Y σσ ⋅=         N/mm2 

式中： nC 、 fA 、 fb 、 αβ ——同本节 3.2.3.1 式； 

V ——同本节 3.2.2.1 式； 

ek 、 eb ——同本节 3.2.6.2 式； 

                         m ——齿轮模数，mm； 

1Y 、 2Y ——分别为行星齿轮和定齿轮的齿形系数，由齿数 Z 由按下式计算： 

88.12
96.1171.3 −

−=
ZYi      25<Z ，i =1 ，2 

69.140
65.2478.2 −

−=
ZYi          6025 ≤≤ Z  

1d ——行星齿轮分度圆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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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5   轮齿的计算弯曲应力应不大于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 Fσ ]，[ Fσ ]应根据材料

的热处理状况按下式计算确定： 

调质碳钢                [ ] )4317.0(5.1 += MF Rσ          N/mm2 

渗碳、表面淬火钢        [ ] )5222.0(5.1 += MF Rσ           N/mm2 

式中： MR ——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3.2.6.6   行星齿轮的宽度应不大于定齿轮的宽度。 

 
3.2.7   舵销和舵托 

3.2.7.1   单舵销的舵，其舵销直径 dp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05.2 += pp AVd            mm 

式中：V ——同本节 3.2.2.1 式； 

pA ——舵销支持的舵面积，m2；取舵销与下舵承长度中点之间的距离的 1/2 处水平线

以下的舵面积。 
3.2.7.2   如舵销镶有厚度不大于其直径 10％的衬套时，衬套厚度可计入舵销直径。 
3.2.7.3   舵托臼内的深度应不小于舵托直径的 1.2 倍。 

 
3.2.8   连接零件 

3.2.8.1   舵叶与下舵杆如用法兰连接一般应采用水平法兰。 
3.2.8.2   水平法兰的螺栓直径 d2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
Dd 65.0

2 =              mm 

式中： D ——下舵承处的舵杆直径，mm； 
n ——螺栓个数，应不少于 6 个。 

3.2.8.3   法兰的连接螺栓应全部为紧配螺栓，如设有键时，紧配螺栓数量至少为 2 个。

所有螺栓的螺帽应有锁紧装置。 
3.2.8.4   法兰厚度应不小于螺栓直径，螺栓中心至法兰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螺栓直径

的 1.2 倍。 
3.2.8.5   舵杆与法兰的接合处应有圆弧过渡，舵杆与法兰的焊接应在整个接合处焊透，

并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3.2.8.6   舵杆与舵叶采用锥面连接时，锥面长度应不小于 1.5 倍舵杆直径，锥度应不大

于 1︰10。舵杆的锥面部分向圆柱面过渡不应有台阶，相接锥面间应装有键，其尺寸由计算

决定。舵杆下端应用锁紧螺母紧固。 
 

3.2.9   舵杆的轴承 

3.2.9.1   舵杆支承可为滑动轴承或滚动轴承。 
3.2.9.2   滑动轴承套的高度 h，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pD
Rh 10=             cm 

式中： R ——舵承计算反力，kN，按本节 3.2.9.3 的规定； 
p ——舵承材料的允许压应力，MPa，按表 3.2.9.2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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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支承处的舵杆直径(如有外包套，应包括包套厚度)，cm。 

舵承材料的允许压应力p                    表 3.2.9.2 

舵承材料 p（MPa） 舵承材料 p（MPa） 舵承材料 p（MPa）

钢与黄铜 6.85 钢与巴氏合金 4.41 钢或黄铜与橡胶 2.36 

 
轴承套的高度尚应不小于支承处的舵杆直径。 

3.2.9.3   舵承计算反力 R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对悬挂舵：    
32 1058.38 −×

+
⋅=

f
fhAVNCR n         kN 

对双支点舵：  
32 1029 −×= AVNCR n                   kN 

式中： A、V 、 h ——同本节3.2.2.1式； 

f ——上、下舵承中点平面间的垂直距离，m； 

N 、 nC ——普通流线型舵同本节 3.2.2.1 式；襟翼舵同本节 3.2.3.1 式。 
3.2.9.4   悬挂舵的下舵承应通过纵向和横向支架牢固地与船体连接。 
3.2.9.5   舵承应有适当的布置，防止舵和舵销产生意外的松动和脱落。 
3.2.9.6   舵杆套筒的结构应能防止舷外水浸入船内。 

 
3.2.10   舵柄、舵扇与连杆 

3.2.10.1   矩形舵柄在距离舵杆中心 1.5D 处的剖面对其垂直轴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

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1

1 )5.11(14.0 D
R
DW −=            cm3 

式中： R ——舵扇半径或舵柄长度，cm，见图 3.2.10.1； 

1D ——舵柄（或舵扇）处的舵杆直径，cm；对于转动几个舵的主动舵柄： 

3
1

3
12

3
11

3
1 nDDDD +++= LL  

其中： 11D 、 12D 、……、 nD1 ——各被动舵柄处的舵杆直径，cm。 

 

图 3.2.10.1 
 

对于一个幅条以上的舵扇，各幅条的剖面模数总和应不小于按上式计算所得之值。 
舵柄的剖面模数可以从毂部向端部逐渐减少至上式要求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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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柄、舵扇毂的高度 h 应不小于 0.9D1，外径 D0应不小于 1.8 D1。 
当采用其他剖面时，应具有等效的强度。 
3.2.10.2   若舵柄（舵扇）毂是由两个半块对合而成，则应在每一端至少用 2 个螺栓栓

牢，全部螺栓的总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Da

3
12.0=             mm 

式中： 1D ——舵柄处的舵杆直径，cm； 

       b ——两端螺栓中心间距离，cm。 
3.2.10.3   舵柄（或舵扇）与舵柄之间的连杆剖面积 a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R
Da

3
112.0=             cm2 

6
23

1 106.6 −×=
R
lDI           cm4 

式中： 1D ——被动舵舵柄处的舵杆直径，cm； 

      l ——连杆长度，cm； 

      R ——被动舵的舵柄长度，cm。 
 

3.2.11   人力操舵装置传动零件 

3.2.11.1   人力操舵装置的所有零件应布置得便于检查、修理和更换，并应有保护措施。 
3.2.11.2   舵链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9mm。 

R
Dd

3
15.3=             mm 

式中： R ——舵扇半径或舵柄长度，cm； 

1D ——舵柄(或舵扇)处的舵杆直径，cm； 

当一根舵链操纵几个舵时， 

3
1

3
12

3
11

3
1 nDDDD +++= LL

 

其中： 11D 、 12D 、……、 nD1 ——同本节 3.2.10.1 式。 

直径小于或等于 15mm 的舵链（除在 J 级航段航行的船舶外），可用强度相等的柔韧镀

锌钢丝绳代替。 

3.2.11.3   舵的传动拉杆直径应为舵链直径的 1.2 倍。 
3.2.11.4   舵链导向滑轮量自链环中心的直径应不小于舵链直径的 12 倍。滑轮销轴直

径应不小于舵链直径的 2 倍。 
3.2.11.5   在每舷的操舵传动线路上应装有弹簧缓冲器和制锁功能的松紧螺旋扣。对于

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舶，经本社同意，可免设弹簧缓冲器。 
3.2.11.6   人力液压操舵系统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和第 9 章的有关规定。 

 
3.2.12   舵角限制器和止舵器 

3.2.12.1   舵扇或舵柄在其两侧均应设置舵角限制器以限制操舵角度超过极限，舵角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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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应与船体构件牢固连接。 
3.2.12.2   每一操舵装置应设置止舵器或锁紧装置，以使舵能稳定地保持在任一位置。 

3.2.12.3   倒车舵应设有 大舵角为 45°的舵角限制器。 

 

第3节   导流管 

 
3.3.1   一般要求 

3.3.1.1   本节适用于内河拖(推)船的转动导流管和固定导流管。 
3.3.1.2   导流管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对船体结构材料的有关规定。 
3.3.1.3   导流管内部应涂以防锈涂料，导流管应有排泄孔，并配有不锈材料制成的栓

塞。 
3.3.1.4   导流管的布置应保证船舶在 大尾倾时避免擦及河床。 

 
3.3.2   转动导流管的舵杆 

3.3.2.1   转动导流管的舵杆在下舵承处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42

MR
VACKD =           mm 

式中：C ——系数，由 hd ll 的比值选取，其中 dl 为舵杆中心线至导流管前缘的水平距离，

m； hl 为导流管长度，m；当 45.0≤hd ll 时，取 15.11=C ，当 5.0≥hd ll
时，取 91.13=C C =13.91；当 5.045.0 << hd ll 时，C 值内插确定； 

K ——系数，按航区、航段由表3.3.2.1选取； 

MR ——舵杆材料的抗拉强度，MPa； 

V ——船舶 大计算航速，km/h，但应不小于10km/h； 

A——导流管的相当面积，由下式计算所得： 

bclDA hh 85.02 +=              m2 

其中： hD ——导流管 小内径，m； 

b ——平衡舵的展长，m； 

c ——平衡舵的弦长，m。 
表3.3.2.1  

航区、航段 A B C J 

K 1.0 0.9 0.8 1.1 
 

3.3.2.2   转动导流管的舵柄设在上舵承以上时该舵柄处的舵杆直径D1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3
22

1 )23.0(86 VDll
R
KD hhd

M

−×=           mm 

式中：ld 、lh 、Dh 、V、 MR ——同本节3.3.2.1式； 

K——系数，按航区、航段由表3.3.2.2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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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2 

航区、航段 A B C J 

K 5.0 4.5 4.0 5.5 

 
3.3.2.3   舵柄位于上、下舵承之间时，上舵承处舵杆直径应符合 3.3.2.2 的规定；舵柄

处的舵杆直径 D2 除应不小于上舵承处的舵杆直径外，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2 a

bDD ⋅=               mm 

式中： D ——按本节3.3.2.1计算所得的下舵承处的舵杆直径，m； 

a 、b ——同本节3.2.2.4式。 
3.3.2.4   下舵承处与舵柄之间的舵杆直径应符合本节 3.2.4.2 的规定。 
3.3.2.5   下舵承处与转动导流管之间的舵杆直径应保持不变。 

 
3.3.3   导流管结构 

3.3.3.1   导流管的内壳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45.1 22 += Vkbt α               mm 

式中：V ——同本章3.2.2.1式； 

α ——导流管 小内径 hD 与导流管长度 hl 之比，即 hh lD /=α ； 

b ——内壳板支承框架的短边长度，m； 

k ——系数，根据 b/α 的比值按表3.3.3.1选取，其中α 为内壳板支承框架的长边长

度。 
表3.3.3.1 

a/b 1.0 1.1 1.2 1.3 1.4 

k 0.048 0.055 0.063 0.069 0.075 

a/b 1.5 1.6 1.7 1.8 1.9 

k 0.081 0.086 0.091 0.095 0.099 

a/b 2.0 3.0 4.0 5.0及以上  

k 0.102 0.119 0.124 0.125  

 
3.3.3.2   导流管外壳板厚度应不小于内壳板厚度的 0.8 倍。 
3.3.3.3   导流管内壳板的中部应设置加强环，加强环厚度应不小于内壳板厚度的 2 倍。

加强环材料可用铸钢或厚钢板制成，该加强环亦可用不锈钢制成或表面铺设不锈钢板。 
3.3.3.4   导流管壳板内需用纵向隔板和环状隔板加强。隔板应均匀设置，环状隔板的

设置对固定导流管应不少于一道，对转动导流管应不少于两道。隔板厚度应不小于导流管外

壳板的厚度，隔板上应有开孔。 
3.3.3.5   与转动导流管相连的平衡舵的结构及舵叶厚度应满足本节 3.2.5 的要求。 
3.3.3.6   固定导流管如采用支臂形式与船体连接，应提供支臂的强度计算，并经本社

审查同意。 
支臂应伸入船体内部与强骨材连接，并适当加强。支臂穿过处的外板厚度应增加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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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复板。 
3.3.3.7   嵌入式导流管嵌入船体内部应与强骨材连接，并适当加强。嵌入式导流管与

船体连接处的外板厚度应增加 0.5 倍或加复板。 
3.3.3.8   导流管上方船体内的尾部结构应加强。 

 
3.3.4   舵销 

3.3.4.1   舵销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4056.2 += AVd            mm 

式中：V ——同本节3.3.2.1式； 
A——舵销支承的相当面积，由下式计算所得： 

)85.0(
2
1 bcDlA hh +=            m2 

其中： hl 、 hD 、b 、 c ——同本节3.3.2.1式。 

3.3.4.2   舵销如镶有厚度不大于其直径 10%的衬套时，衬套厚度可计入舵销的直径。

舵销的螺母应有紧锁装置。 
 

3.3.5   连接零件 

3.3.5.1   舵杆与导流管的连接零件应符合本章 3.2.8 的规定。 
3.3.5.2   如用水平法兰连接，水平法兰的螺栓直径应不小于本章 3.2.8.2 规定的 1.05 倍。 

 
3.3.6   焊接要求 

3.3.6.1   内壳板与环状隔板的焊接应采用双面连续焊。 
3.3.6.2   外壳板与环状隔板的焊接，应尽可能采用单面连续焊，但遇下列情况可以采

用塞焊连接： 
(1)  环状隔板的间距小于或等于300mm时，则所有与外壳板的连接均可采用塞焊； 
(2)  环状隔板的间距大于300mm时，则至少应有一根环状隔板与外壳板用单面连续焊

连接，其余环状隔板可用塞焊与外壳板连接。 
塞焊应符合本篇1.4.4的规定。 

 

第4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3.4.1   一般要求 

3.4.1.1   制造锚及锚链所采用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焊接规范》的规定。 

3.4.1.2   当设置两个不同质量的首锚时，任何一个首锚质量应不小于表 3.4.3.1 所列总

质量的 45％，且两个首锚的质量总和应不小于表列总质量。 
3.4.1.3   如无特殊规定，本节的要求适用于霍尔锚或斯贝克锚。 
3.4.1.4   如采用特殊型式的锚，应经本社同意。 
3.4.1.5   使用大抓力锚时，锚质量应取相应的霍尔锚质量的 75%；使用多爪锚时，应

取相应的霍尔锚的 80%。使用大抓力锚和多爪锚时，锚链规格按霍尔锚质量从表列质量选

取。 

3.4.1.6   石质河底不宜使用大抓力锚。 

 
3.4.2   舾装数 



 

 1－83 

3.4.2.1   船舶锚泊设备的舾装数 N 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 ) ( )SbHKLBdKN s 1.02 21 +++=  

式中： sL ——满载设计水线长度，m； 

     B ——船宽，m； 

     d ——满载设计吃水，m； 

      b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围壁的 大宽度，m； 

H ——在船体中纵剖面处满载水线以上主体及上层建筑(甲板室)各层宽度大于 B／4

舱室的高度之和，m； 

S ——满载没计水线以上侧投影面积，m2； 

i

n

i
is hlFLS ∑

=

+=
1

 

其中： sL ——同上； 

     F ——船长中点处干舷高度，m； 

     il ——各层上层建筑及宽度大于 B／4 的甲板室围壁侧投影长度，m；甲板货船和集

装箱船干舷甲板上货物装载区的长度应计入，舷墙、烟囱、栏杆、桅杆等的

长度不计入； 

      ih ——各层上层建筑及宽度大于 B／4 的甲板室围壁的高度，m；甲板货船和集装箱

船干舷甲板以上载货高度取货物装载区的围壁高度，如围壁高度低于载货高

度，取载货的平均高度。舷墙、烟囱、栏杆、桅杆的高度不计入； 

1K 、 2K ——系数，按表 3.4.2.1 选取。 
表 3.4.2.1 

A B C        航区 
系数  河流 湖泊、水库 河流 湖泊、水库 河流 湖泊、水库 

1K  0.53 0.25 0.50 0.10 0.60 0.05 

2K  6.0 6.0 5.0 5.0 3.1 3.1 

注：（1）J级航段的船舶 1K 、 2K 按所在航区的级别取值。 

（2）长江三峡库区船舶： 

① 航行三峡大坝至李渡长江大桥之间的船舶 1K 取值 0.32，K 2 取值 4.5 

    ② 大宁河高家坪以下和乌江网背沱以下回水段的 C 级航区 1K 取 0.30， 2K 取值 3.1 

③ 其他三峡库区回水支流的 C级航区 K 1 取值 0.20 ， 2K 取值 3.1。 

（3）京航运河船舶（通过长江，但不在长江水域锚泊） 1K 取值 0.20， 2K 取值 5.0。 

（4）水流速度小于 2.0m/s 的河流 B级航区 1K 取值 0.32；C 级航区 1K 取值 0.30。 
 

3.4.2.2   跨航区船舶，舾装数取按不同航区计算的大者。 

 

3.4.3   锚及锚链 

3.4.3.1   除另有规定外，锚及锚链的配备应根据舾装数由表 3.4.3.1 选取。如船东要求，

经本社同意，锚链总长度可减少，但不得少于锚泊水域水深的 12 倍（设单锚时，不少于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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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当船舶需要顺流锚泊或对船舶锚泊方位有特别要求时应配备尾锚设备。 
（1）顺流锚泊尾锚质量及其锚链的配备应根据舾装数按表 3.4.3.1 首锚选取； 
（2）定位用尾锚其质量和锚链的配备根据舾装数按表 3.4.3.1 尾锚选取。 
3.4.3.3   分节驳的锚设备在确保其营运和停泊安全的条件下，如船东要求，经本社同

意可以减小（少）锚设备或免设。 
3.4.3.4   仅航行于水库、湖泊及支流小河的船舶，如船东要求，经本社同意可免设锚

设备，也可用其他有效锚泊方式的设备替代或减小（少）锚设备。 
3.4.3.5   客渡船或在 B、C 级航区港口、码头区域从事经常性运输、航离港口或码头

不超过 5Km 的船舶，可只配单只首锚，但质量应不小于按配备锚总质量要求的 50％。如船

东根据其停泊特点要求免设锚时，应经本社同意。 
3.4.3.6   趸船应根据需要配备锚没备。 
3.4.3.7   工程船航行锚和锚链的配备应满足本节的有关要求。若工作锚能满足本节对

航行锚的要求，可不必另设航行锚。 
工程船上的作业用绞车可以代替锚机，但应保证有效地收放锚链。 
工程船工作锚质量可按本社《内河工程船工作锚质量计算指南》确定，工作锚的锚索(链)

可按实际需要配备。 
3.4.3.8   设置锚和锚链的船舶，至少应配备—个锚卸扣和 1 个连接卸扣或连接环作为

备用。 
3.4.3.9   如果用铸钢锚链代替焊接锚链，则其直径可减少 12％。 
3.4.3.10   使用绞盘机的船舶，可用钢丝绳、纤维绳代替锚链，但应满足下列条件： 
(1)用钢丝绳或合成纤维绳代替的锚链直径应不大于 20.5mm，用植物纤维绳代替的锚

链直径应不大于 14mm； 
(2)用于代替锚链的锚索应柔软，并与所要求的锚链等强度； 
(3)锚索应通过一段与其等强度且直径不大于 12.5mm 的无档锚链与锚相连接，连接锚

链的长度应足以使制链器固定收起锚； 
(4)钢丝绳和纤维绳应满足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3.4.4   锚和锚链系固装置 

3.4.4.1   锚链在连接锚的—端应装设—个转环。 

3.4.4.2   锚链的内端应以一个适合装置系固在锚链舱内的船体结构上，并能在舱外易

于到达的地方迅速解脱。 

3.4.4.3   锚链舱内应有分隔措施，确保锚链抛出或收回时不会互相拧绞。 

 

3.4.5   系泊设备 

3.4.5.1   船上所配备的系船索应根据舾装数按本节表 3.4.3.1 选取。 

3.4.5.2   系船索可以是钢丝绳、植物纤维绳或合成纤维绳。表 3.4.3.1 中所列表船索规

格为 6×24，抗拉强度为 1370N／mm2 的柔韧镀锌钢丝绳。如果采用其他品种或不同抗拉强

度的柔韧镀锌钢丝绳，其尺寸应按表 3.4.3.1 中的 小破断力等强度换算。 

3.4.5.3   对于装运闪点不超过 60℃ (闭杯试验)油类的油船和推(拖)此类油船的推(拖)

船，按本节表 3.4.3.1 中规定的较大尺寸的系船索应为植物纤维索；对于装运闪点不超过 60
℃  (闭杯试验)油类的油船利推(拖)此类油船的推(拖) 船，按表 3.4.3.1 中规定的较大尺寸

的系船索中植物纤维索或合成纤维索 

3.4.5.4   系船索的长度应根据船舶种类和营运条件确定。 

3.4.5.5   系缆桩的数量应根据船舶种类、营运条件和结构形式确定。舷墙上应开设导

缆孔，孔与桩之间须相互偏移足够距离：如果无舷墙或舷墙较高，则应设导缆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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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系缆桩、导缆钳等系泊设备应根据所选配的系船索尺寸或破断力选用相应标

准尺寸。如果自行设计，则应按所选配的系船索的破断力进行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不大于

材料屈服极限的 95% 。 

3.4.5.7   趸船的系泊设备及布置应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 

表 3.4.3.1 

舾装数 首锚 有档焊接首锚链 尾锚 
链径(mm) 

序

号 大于 不大于 
数量 
（个） 

总质量

（Kg）
总长度

（m） CCSAM1 CCSAM2
质量 
（Kg） 

锚索直径

（mm）

1 15 30 1 15 55 （7）    

2 30 50 1 30 55 （7）    

3 50 75 1 50 55 (9)    

4 75 100 1 75 55 (11)    

5 100 125 2 100 82.5 (11)    

6 125 150 2 125 82.5 (12.5)    

7 150 175 2 150 110 (12.5)    

8 175 200 2 175 110 (14 )    

9 200 250 2 225 137.5 (14 )    

10 250 300 2 300 137.5
（192.5） 12.5    

11 300 350 2 350 165
（220） 12.5    

12 350 400 2 400 165 
(220) 14 12.5   

13 400 500 2 500 192.5 
(247.5) 16 14   

14 500 600 2 600 220 
(275) 17.5 16 100 (14) 

15 600 700 2 700 220 
(275) 19 17.5 100 (14) 

16 700 800 2 800 220 
(275) 20.5 17.5 125 12.5 

17 800 900 2 950 247.5 
(302.5) 22 19 150 12.5 

18 900 1000 2 1100 247.5
（302.5） 24 20.5 150 12.5 

19 1000 1100 2 1200 275
（330） 24 20.5 200 14 

20 1100 1200 2 1300 275
（330） 26 22 200 14 

21 1200 1400 2 1500 275
（330） 26 22 22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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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400 1600 2 1700 302.5
（375） 28 24 250 17.5 

23 1600 1800 2 1900 302.5
（375） 30 26 350 19 

24 1800 2000 2 2150 330 
(375) 32 28 350 19 

25 2000 2200 2 2400 330 
(375) 36 32 400 20.5 

26 2200 2400 2 2650 330
（375） 38 34 400 20.5 

27 2400 2600 2 2850 330
（375） 38 34 400 20.5 

28 2600 2800 2 3150 385 40 34 400 20.5 

29 2800 3000 2 3400 385 42 36 450 22 

30 3000 3200 2 3650 385 42 36 450 22 

31 3200 3400 2 3900 385 44 38 450 22 

32 3400 3600 2 4200 385 46 40 450 24 

33 3600 3800 2 4400 385 48 42 500 24 

34 3800 4100 2 4700 385 50 44 500 24 

35 4100 4400 2 5000 385 50 44 500 24 

36 4400 4700 2 5300 385 52 46 550 26 

37 4700 5000 2 5600 385 52 46 550 26 

38 5000 5400 2 5900 385 52 46 550 26 

注：① 首锚链总长度栏中（ ）内数字为长江三峡库区船舶应配的锚链总长度 

② 锚链和尾锚索直径栏中（ ）内数字分别为链、索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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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1 

系  船  索 
其中 （一） 其中（二） 其中（三） 序

号 
根数 小破断力 

（N） 
直径 

（mm） 根数
小破断力
(N) 

直径 
（mm）

根数
小破断力 
(N) 

直径 
（mm）

1 2 3136 9.3       

2 2 31360 9.3       

3 2 31360 9.3       

4 2 31360 9.3       

5 1 46060 11 2 31360 9.3    

6 1 46060 11 2 31360 9.3    

7 1 46060 11 2 31360 9.3    

8 1 63700 13 2 46060 11    

9 1 63700 13 2 46060 11    

10 1 63700 13 2 46060 11    

11 1 63700 13 2 46060 11    

12 1 63700 13 2 46060 11    

13 1 82320 15 2 63770 13    

14 2 82320 15 2 63770 13    

15 2 104860 17 2 63700 13    

16 2 129360 18.5 2 82320 15 2 46860 11 

17 2 129360 18.5 2 82320 15 2 46860 11 

18 2 156800 20.5 3 104860 17 2 63700 13 

19 2 156800 20.5 3 104860 17 2 63700 13 

20 2 156800 20.5 3 104860 17 2 63700 13 

21 2 156800 20.5 3 104860 17 2 63700 13 

22 2 187180 22.5 3 104860 17 2 63700 13 

23 2 187180 22.5 3 104860 17 3 63700 13 

24 2 219520 24.5 4 104860 17 3 63700 13 

25 2 219520 24.5 4 104860 17 3 63700 13 

26 2 219520 24.5 4 104860 17 3 82320 15 

27 2 219520 24.5 4 104860 17 3 82320 15 

28 2 219520 24.5 4 104860 17 3 82320 15 

29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0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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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2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3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4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5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6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7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38 2 254800 26 4 104860 17 3 82320 15 
 

第5节   拖、曳及系结设备 

 
3.5.1   一般要求 

3.5.1.1   本节适用于拖船和被拖船舶的拖曳设备及顶推船队的系结装置。 
3.5.1.2   非专用拖船的拖曳设备和顶推船队的长缆系结应参照本节有关规定。 

 
3.5.2   拖缆 

3.5.2.1   拖缆的强度应根据系柱拖力确定。系柱拖力可按计算值或同型船舶试验结果

得出。如无上述资料，则系柱拖力 F 应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无导流管的船舶                  eNF 16.0=       kN 

(2)  具有导流管或喷水推进装置的船舶  eNF 213.0=      kN 

式中：Ne——主机总功率，kW。 

3.5.2.2   拖缆 小破断力 F0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KFF =0           kN 

式中： F ——系柱拖力，kN，按本节 3.5.2.1 的规定； 
K ——安全系数，当 2.41≤F  kN 时，取 5； 3.137≥F  kN 时，取 4； 
当 kNFkN 3.1372.41 << 时， K 值内插确定。 

3.5.2.3   拖缆长度应根据航区和营运条件确定。 
 

3.5.3   拖钩 

3.5.3.1   拖钩许用负荷 F1 应不小于系柱拖力的 1.2 倍。 

3.5.3.2   应根据拖钩许用负荷选配标准尺度的拖钩。如果自行设计，拖钩所有受力零

件按所选用的拖缆的破断力进行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不大于材料屈服极限的 85%。 

 
3.5.4   拖带和被拖船舶的拖缆及拖桩 

3.5.4.1   被拖船舶之间采用吊拖时，其拖缆的总破断力应不小于拖船拖缆的破断力。

如采用其他拖带型式，其前后连接缆的总破断力应不小于拖船拖缆破断力的 2 倍。 

3.5.4.2   拖缆的根数和长度应根据拖桩的布置和营运条件确定。 

3.5.4.3   被拖船舶的拖桩应根据所选用拖缆的规格选配标准尺寸。如自行设计，拖桩

按所选用拖缆的整体破断力进行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应不大于材料屈服极限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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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顶推系结装置 

3.5.5.1   顶推系结装置的强度应根据计算负荷确定。计算负荷由操舵系结力和波浪系

结力组成。计算负荷可以根据计算方法或型船试验法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如无

上述资料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  推船与驳船之间的计算弯矩Mp，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21 MMM p +=        kN·m 

14.1 MM p =                 kN·m 

式中： ( ) cy LPRM += 11 α    kN·m 

当 ty LPM ≥1 时，取 ty LPM =1  

( )RfM b 1.01867.62 +∇= β     kN·m 

其中： tL ——推船的船长，m； 

cL ——船队的总长，m； 

b∇ ——单驳的排水量，t； 

R ——系数，一列式船队取 0；二列式船队取 1；三列式船队取 2；四列式船队取 3； 

α ——系数： 
32

2 ⎟⎟
⎠

⎞
⎜⎜
⎝

⎛
+⎟⎟

⎠

⎞
⎜⎜
⎝

⎛
−=

c

t

c

t

c

t

L
L

L
L

L
Lα  

β ——系数，A 级航区船舶取 1.8；B 级航区和 J 级航段船舶取 1.0；C 级航区船舶取 0； 

yP ——舵升力，kN，当舵的 大升力系数所对应的角度小于 25°时取 大力系数；当

大于 25°时取 25°处的升力系数；舵升力计算应经本社同意； 

f ——系数，按表 3.5.5.1 选取，中间值内插确定。 

                           表 3.5.5.1  

λ/Lb ≤0.4 0.6 0.8 ≥1.0 

f 0.32 0.92 1.2 1.41 

 
表中： bL ——单驳的船长，m； 

λ——相当波长，m，A 级航区取 30；B 级航区取 15；C 级航区取 5。 

(2)  驳船与驳船之间的计算弯矩 PM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bcyp fLPM ∇+= β3.10148.0         kN·m 

typ LPM 207.0=                     kN·m 

式中： cL 、 yP 、 b∇ 、β 、 f ——同本节 3.5.5.1(1)式。 

(3)  计算负荷有效力臂 pl 根据编队情况和系结装置的形式与布置确定。驳船与驳船之

间的 pl 以一列式编队情况计算。如图3.5.5.1(1)所示；推船与驳船之间的 pl 按实际编队情况

计算，如图3.5.5.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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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1 
 

(4)  计算负荷 P 按下式计算： 

p

p

l
M

P =            kN 

式中： pM ——计算弯矩，kN·m，按本节 3.5.5.1(1)或 3.5.5.1(2)规定； 

pl ——计算负荷有效力臂，m，按本节 3.5.5.1(3)规定。 

3.5.5.2   缆索整体破断力应不小于计算负荷。 
3.5.5.3   对滑轮系缆或系缆桩所选用缆索的破断力以及受力情况进行强度计算，其许

用应力应不大于材料屈服极限的 85%。 
3.5.5.4   无缆系结的系结装置根据计算负荷以及受力情况进行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

应不大于材料屈服极限的 85%。 
 

第6节   其 他 

 

3.6.1   桅 

3.6.1.1   桅应有两个牢固的支点，只有一个支承点的桅，其根部应适当加强。 
3.6.1.2   桅穿过甲板支承点时应牢固地与甲板连接，甲板开口周围须作有效的补强。 

3.6.1.3   悬挂桅灯的桅的尺寸，可视具体情况确定。桅杆高度对过桥有影响时，桅杆

可做成活动式的或折叠式的。 

3.6.1.4   油船前桅的外径 D 与壁厚 t 的关系应符合下式规定： 

t
tD

−
=

25
1000

             mm 

桅壁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 2.5mm， 大厚度应不大于 8mm。 
 

3.6.2   护舷木条 

3.6.2.1   货舱内舷应装设护舷木条，护舷木条允许用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代替。 

3.6.2.2   所有突出于货舱内可能被货物碰坏的结构（人孔、空气管、测深管等）应以

木盖栅栏或其他防护物保护。 

3.6.2.3   干货舱与深油舱相邻的舱壁，应在货舱一侧装设舱壁木护板或用其他材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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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3.6.3   涂料 

3.6.3.1   船舶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船体构件的过分腐蚀。 
3.6.3.2   船体结构表面在涂刷涂料之前，应按涂料生产厂商的工艺要求进行表面处理，

并达到相应的清洁度要求。 
3.6.3.3   在单层底船的舭部转角以下的外板内侧及底部骨架与双层底的舭部污水沟等

处，均应涂敷水泥或沥清或其他有效防腐涂料。锚链舱应涂敷沥清或其他有效防腐涂料。 
3.6.3.4   贮存压载水和淡水的双层底柜及首、尾尖舱，均应涂刷水泥或其他有效的涂

料。贮存燃油的双层底柜应尽可能涂刷耐油的防腐涂料。 

3.6.3.5   铺设木铺板的双层底柜顶板或轴隧顶板的外表面应涂刷沥清溶液或其他有效

的涂料；不设木铺板的双层底柜顶板或轴隧顶板则应涂刷油漆。 

 

3.6.4   集装箱系固设备 

3.6.4.1   集装箱系固设备应满足本篇附录Ⅱ的有关要求。 
 

3.6.5   车辆系固装置 

3.6.5.1   装运车辆的滚装船的车辆系固装置应满足本篇附录Ⅲ的要求。 

 



 

 1－92 

第4章   客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4.1.1.2   船长小于40m航行 J级航段的客船及仅航行于三峡库区船长大于20m的客船，

应在舭部设置符合 2.6.1.1 规定的防撞边舱。 
 
4.1.2   定义 

4.1.2.1   单甲板船——以干舷甲板为强力甲板的船舶。 
4.1.2.2   双甲板船——以上甲板为强力甲板的船舶。 

4.1.2.3   上层建筑甲板——位于强力甲板以上的各层上层建筑甲板，各层甲板名称如

图 4.1.2.3 所示。 

 

 

 

 

 

 

 

 

 
 

图 4.1.2.3 
 

4.1.3   双甲板船 

4.1.3.1   以上甲板为强力甲板的双甲板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上甲板应为全船贯通的连续甲板。 
(2)  上甲板与干舷甲板之间的舷侧应是干舷甲板下舷侧结构的延续，其舷侧普通肋骨

与强肋骨应符合本章4.5.1的规定。舷侧外板与舷侧顶列板应分别符合本章4.3.2.1及本章

4.3.3.1的规定。 
(3)  上甲板与干舷甲板之间舷侧板上应尽量减少开口。若需开口，开口间的间距应不

小于3个肋距，且开口沿船长方向的 大尺度的总和应不大于船长的10％。船中部0.4 L 区域

内禁止开设沿船长方向的尺度大于3个肋距的开口，舷门开口应符合本章4.3.4的规定。 

(4)  上甲板与干舷甲板之间的横舱壁应符合本章4.5.2的规定。 

 

第2节   总纵强度 

 

4.2.1   主尺度比值 

4.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值范围应符合本篇第 2 章表 2.2.1.1 的规定。对于双甲板船在

计算主尺度比值时，计算型深取在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上甲板下表面的

垂直距离（其他涉及型深参数的计算仍取规范定义的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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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 

4.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体中部剖面 小剖面模数 W0 (强力甲板边线或平

板龙骨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BDKaKW 210 =             cm2·m 

式中： 1K ——系数， ( ) 32
1 10015.016.41451 −×+−= LLK ； 

      2K ——系数，
2

2 35.1791.237.2 bb CCK +−= ； 

      L ——船长，m； 

       B ——船宽，m； 

      D ——型深，m； 

       a ——航区系数，同本篇 2.2.1.1；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6.0=bC ；当 bC >0.8 时，取 8.0=bC 。 
4.2.2.2   当船中部强力甲板以上设有有效长度（有效长度为本篇第 1 章图 1.2.3.4 所示

的除阴影部分以外的上层建筑甲板的 大长度）大于 0.4L 的一层或一层以上连续的钢质上

层建筑（或甲板室）时，则 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甲板、侧壁板及其纵向连续构

件应参与总纵弯曲，并按下式计算强力甲板或平板龙骨处的联合剖面模数和惯性矩。 
 

在强力甲板边线处： 

d
I

W e=               cm2
·m 

在平板龙骨处： 

dD
I

W
S

e

−
=            cm2

·m 

式中： Ie——主体与上层建筑联合中剖面惯性矩，cm2
·m2 ； 

d——中和轴至强力甲板的距离，m ； 
DS——自船底至强力甲板边线处的计算型深，m。 

∑+
=

iaA
Bd            m 

               ( )[ ]∑ +−⋅+⋅−⋅⋅⋅= CdBAdaydfdI ide 22 2     cm2
·m2 

式中：A ——主体半剖面，cm2； 

B——主体半剖面对强力甲板的静矩，cm2
·m； 

C——主体半剖面对强力甲板的惯性矩，cm2
·m2； 

ia —— 下一层上层建筑的半剖面，cm2； 

y—— 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构件中心至强力甲板的距离，m。 

df —— 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参与总纵弯曲的修正系数，单甲板船取：

0.1=df ，双甲板船取： 5.0=df 。 

4.2.2.3   当强力甲板上第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的开口沿船长方向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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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的总和大于侧壁长度的 20％时，则第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不计入总纵强度计算。 
4.2.2.4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舯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
0 105.3 −×= LWI            cm2·m2 

式中：W0——船中剖面模数，cm2·m，按本节 4.2.2.1 计算； 
   L——船长，m 
 
4.2.3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4.2.3.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客船除应满足本节 4.2.2.1、4.2.2.4 的要求外，尚应按

本篇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进行航行工况的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的校核。 
 

第3节   外 板 

 

4.3.1   船底板 

4.3.1.1   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rsaLat ++= β               mm 

式中：L、s、a ——同本篇 2.3.2.1 式； 
α、β、γ——系数，按骨架型式由表 4.3.1.1 选取。 

表 4.3.1.1 

骨架型式 α  β  γ  

横骨架式 0.046 3.3 0.8 

纵骨架式 0.038 3.5 0.5 
 

4.3.2   舷侧外板 

4.3.2.1   船中部干舷甲板以下舷侧外板厚度应满足本篇 2.3.4.1 的要求。双甲板船船中

部干舷甲板与强力甲板之间的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0.8 倍。  
 

4.3.3   舷侧顶列板 

4.3.3.1   舷侧顶列板应与强力甲板牢固地连接。舷侧顶列板的宽度与厚度应符合本篇

2.3.5 的规定。 
 

4.3.4   舷门开口 

4.3.4.1   干舷甲板与强力甲板之间的舷侧若开设舷门，舷门应尽可能设置在船中部

L4.0 区域以外。舷门的开口角隅应为圆角，并应与上层建筑或长甲板室的端点避开。 

4.3.4.2   舷门开口应用桁材及复板补强。舷门开口两侧应设竖桁材，开口的上端应设

短桁材。开口上下两端应采用等于舷侧外板厚度 1.5 倍的加厚板或厚度相等的复板加强，加

厚板或复板应向舷门边线两侧各延伸两个肋距，并应将圆角包住，如图 4.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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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4.2 

 

第4节   甲 板 

 

4.4.1   强力甲板 

4.4.1.1   船中部强力甲板的厚度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4.1 的规定。 
 

4.4.2   干舷甲板 

4.4.2.1   双甲板船船中部的干舷甲板厚度ｔ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cLt += 03.0          mm          （1） 

hst 5=              mm          （2） 

式中： L ——船长，m； 
s ——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篇 2.8.1.1 选取； 
c ——常数，对 A 级航区船舶取 2.3，对 B 级航区船舶取 1.8。 

首、尾部，大开口两端和开口之间的干舷甲板厚度可以减薄，但应不小于(2)式计算所

得之值，船中部以外的干舷甲板厚度可以逐渐减薄。 
干舷甲板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 3.0 mm。 
4.4.2.2   干舷甲板舱口角隅的布置与补强应符合本篇 2.4.1.5 及本篇 2.4.1.6 的规定。 

 

4.4.3   舷伸甲板 

4.4.3.1   舷伸甲板厚度取与干舷甲板厚度相同。 
 

第5节   甲板间骨架及横舱壁 

 

4.5.1   甲板间舷侧骨架 

4.5.1.1   双甲板船干舷甲板与强力甲板之间的肋骨及强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干舷

甲板下肋骨及强肋骨剖面模数的 0.8 倍。 
4.5.1.2   肋骨、强肋骨与强力甲板下横梁、强横梁之间应采用肘板连接。肘板尺寸应

符合本篇 2.7.6 的规定。肋骨、强肋骨的下端与干舷甲板直接焊接时，可免设肘板。 
 

4.5.2   甲板间横舱壁 

4.5.2.1   位于干舷甲板和强力甲板之间的横舱壁应与干舷甲板下横舱壁在同一平面

内，舱壁间距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12.1.4 的规定。舱壁板厚度应不小于干舷甲板下水密舱壁

顶列板的厚度，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为干舷甲板下舱壁扶强材剖面模数的 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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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舱 口 

 

4.6.1   舱口围板 

4.6.1.1   位于干舷甲板上的上层建筑内的非露天货舱口的围板高度，对船长小于或等

于 30m 者应不小于 50mm；对船长在 30m 以上者应不小于 75mm。舱口围板厚度应不小于

3mm。 
 

第7节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4.7.1   围壁 

4.7.1.1   参与总纵弯曲的上层建筑（甲板室）的外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36.1 Lst ⋅=             mm 

式中：L——船长，m； 
s ——扶强材间距，m。 

外壁板厚度尚应不小于 3mm。 
4.7.1.2   内壁板厚度可按本节 4.7.1.1 计算所得厚度减少 1mm。 
4.7.1.3   围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符合本篇 2.16.2.4 的规定。 

 

4.7.2   甲板及其骨架 

4.7.2.1   参与总纵弯曲的上层建筑（甲板室）甲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5.203.0 += Lt            mm 

式中：L——船长，m。 
航行于 B、C 级航区的船舶可按上式计算厚度减少 0.5mm。 
4.7.2.2   参与总纵弯曲的上层建筑（甲板室）甲板，其结构应与强力甲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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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拖、推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5.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5.1.1.2   本章适用于专作拖曳或顶推的船舶，以及被推货船。 

 

5.1.2   主尺度比值 

5.1.2.1   拖、推船的主尺度比值应符合本篇第 2 章表 2.2.1.1 的规定。 
 

第2节   外板及甲板 

 

5.2.1   船底板 

5.2.1.1   拖、推船的船底板厚度在全船长度范围内应按本篇 2.3.2.1 的规定增厚，其增

加厚度 Δｔ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500
eN

t
∑

=Δ              mm 

式中： eN∑ ——主机的总额定功率，kW。 

5.2.1.2   拖、推船的平板龙骨应在全船长度范围内按船底板厚度增加 1mm。 
 

5.2.2   舷侧外板 

5.2.2.1   拖、推船的舷侧外板厚度应与船底板相同。 
 

5.2.3   舭列板 

5.2.3.1   拖、推船的舭列板厚度应按船底板厚度增加 1mm。 
 

5.2.4   首、尾封板 

5.2.4.1   推船的首封板及被推船的首、尾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ct 2=             mm 

式中：L——船长，m， 
对推船 L＝L 推+0.5L 被推 

其中：L 推——推船船长， 
L 被推——被推船中 长的一个船长； 

c——系数，A 级航区船舶取 1.0；B 级航区船舶取 0.95；C 级航区船舶取 0.85。 
如果设有突出的顶推柱(架)，顶推时首、尾封板不与他船直接接触，则首、尾封板厚

度可以减薄，但应不小于本篇 2.3.6.1 的规定。 
5.2.4.2   主机总功率在 440kW 以上的推船及船长大于 50m 的被推船的首(尾)封板上

下缘应折边且与甲板及船底板牢固连接，封板两端应伸过两舷角隅与舷侧板牢固连接，或采

用首尾封板包绕船端角隅的大型铸件或焊件。 
5.2.4.3   方形首(尾)，除 上一列封板厚度应符合上述要求外，以下各列封板的厚度

可以减薄至船底板的厚度，但是 下列封板的厚度应与 上一列的封板的厚度相同。上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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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板的高度应各不小于 0.15D。角隅封板内侧，应加设与封板等厚度的水平肘板，其间距不

超过 200mm。 
方形首尾的两舷角隅应为光顺曲线，半径应不小于 0.5m。角隅封板的厚度应与 上一

列封板厚度相同，且与舷侧板及首尾封板的接缝应距转角线以外至少 50mm。 
 

5.2.5   强力甲板 

5.2.5.1   拖、推船中部的强力甲板半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β+= aLBA
2

        cm2 

式中：L——船长，m； 
B——船宽，m； 

α、β——系数，按航区由表 7.2.5.1 选取。 

表 7.2.5.1  

航 区 A  B  C  

α  0.34 0.31 0.31 

β  17.0 15.0 14.0 

 

5.2.5.2   推船及被推船的首、尾部在前后封板向后(前)的第一道横舱壁的范围内的甲

板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t 85.0=            mm 

式中：L——船长，m。 

 

第3节   舷侧骨架 

 

5.3.1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 

5.3.1.1   拖、推船的主肋骨或普通肋骨剖面模数应为本篇 2.7.2规定对自航船要求的 1.3
倍。 
 

5.3.2   强肋骨 

5.3.2.1   拖、推船的舷侧骨架若采用交替肋骨制时，其强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为本篇 2.7.3
规定对自航船要求的 1.3 倍。 
 

5.3.3   舷侧纵桁 

5.3.3.1   拖、推船均应设置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剖面尺寸与强肋骨相同。当主机总

额定功率超过 1000kW 时，舷侧纵桁的腹板应增厚 1mm，面板剖面积增大 0.2 倍。 
 

第4节   首尾结构 

 
5.4.1   一般要求 

5.4.1.1   推船的首尖舱及被推船的首、尾舱内甲板和船底骨架建议采用纵骨架式。 
 

5.4.2   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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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首、尾舱内外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0 lcsdW =          cm3 

式中： c ——同本章 5.2.4.1 式；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l ——纵骨跨距，m；取横桁材(实肋板)之间的距离。 

5.4.2.2   首、尾舱内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7cslW =     cm3 

式中： c ——同本章 5.2.4.1 式； 
s 、 l ——同本节 5.4.2.1 式。 
5.4.2.3   首、尾舱内的外底纵骨与甲板纵骨均应用肘板与

防撞舱壁扶强材相连。肘板直角边的长度应不小于一个肋距，

肘板的厚度应与所连型材厚度相同。纵骨与首、尾封板的垂直

桁可直接搭接相连，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型材高度的 2 倍，如图

5.4.2.3 所示。 
 

5.4.3   纵桁架 

5.4.3.1   首、尾舱内应设置单向纵桁架，其间距应不大于 2.5m 且应尽可能是船中部纵

桁架或纵舱壁的延续。倾斜形首、尾的纵桁架型式如图 5.4.3.1 所示。 
 

 

 

 

 

 

 

  图 5.4.3.1 
 

5.4.3.2   纵桁架支柱间距应不大于支柱高度的 1.1 倍；如不能满足，应用纵舱壁代替。

支柱所选用的型材强度应不小于表 2.11.3.1 的相当强度。支柱负荷 P 应由下式计算所得： 
ablP 8.9=             kN 

式中： a ——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的长度，m； 
b ——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的宽度，m； 
l ——支柱长度，m，取上下横桁材之间的距离。 

方形首、尾的纵桁架横撑材负荷 P 应按下式计算所得： 
abP 2.39=               kN 

式中： a ——撑材所支持的首或尾封板长度，m； 
b ——撑材所支持的首或尾封板宽度，m。 

横撑材的长度取前后两垂直桁之间的距离。 
斜杆型材的剖面积可为支柱(或撑材)型材剖面积的 0.5 倍。 

 

5.4.4   横桁材 

5.4.4.1   桁架支柱的上下端应分别设置横桁材，支柱上下两端横桁材的剖面模数 W 应

图 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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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5.8 csdlW =           cm3 

式中： c ——同本章 5.2.4.1 式； 
s ——横桁材间距，m； 
d ——对下横桁材为吃水，m，但应不小于 1.2m，对上横桁材为计算水柱高度取

d=1.2m； 
l ——桁材跨距，m；取纵桁架之间或纵桁架与舷侧之间距离之大者。 

 

5.4.5   封头骨架 

5.4.5.1   首、尾封头应由水平扶强材加强。扶强材尺寸应不小于本节 5.4.2.2 甲板纵骨

尺寸，位于顶推平面和承推平面的水平扶强材间距应不大于 300mm。 
5.4.5.2   首、尾封头应设置垂直桁，垂直桁间距应与纵桁架间距相同。垂直桁的剖面

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csW +=           cm3 

式中：K ——系数，设置水平撑材时取 30，不设水平撑材时取 19.5； 
c ——同本章 5.2.4.1 式； 
s ——垂直桁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垂直桁跨距，m，取上、下桁材面板之间的距离，当设横撑材时取上述距离的

1/2。 
5.4.5.3   如首、尾端采用如图 5.4.3.1 的倾斜型端部，端部封头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甲

板纵骨型材的厚度，肘板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甲板纵骨腹板高度的 4 倍，肘板的自由边应折

边或设面板，肘板间距应与纵骨间距相同，如肘板间距取与纵桁架的间距相同，则首、尾

封头应设间距不大于 300mm 的水平扶强材加强。 
 

第5节   机舱围壁及其他 

 

5.5.1   机舱围壁 

5.5.1.1   拖船拖钩位置应尽可能接近甲板，该围壁处应采用加厚板补强，补强范围应

不小于 600×600mm。加厚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原围壁板厚度的 2 倍。 
5.5.1.2   在设置拖钩的围壁上必须设置垂直桁和水平桁，其结构尺寸和连接方式应满

足对舱壁桁材的要求。 
 

5.5.2   舷墙 

5.5.2.1   拖、推船应设置内倾式舷墙，舷墙应符合本篇 2.17.2 的规定。 
 
5.5.3   护舷材 

5.5.3.1   拖、推船应在全船长度范围内沿甲板边线设置护舷材，护舷材应符合本篇

2.17.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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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油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6.1.1   一般要求 

6.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如为被推船时，尚应满

足第 5 章的有关规定。 
6.1.1.2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小于 80m 的油船，其货油舱区域内强力甲板骨架和船底

骨架应采用纵骨架式。 
6.1.1.3   油、货两用船（驳）尚应满足本篇第 7 章的规定。 
6.1.1.4   船长大于 80m 的油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 

 

6.1.2   适用范围 

6.1.2.1   本章适用于散装石油及其制品的油船（驳）。 
6.1.2.2   本章适用于结构形式为单底（或双底）单舷平甲板（或有膨胀甲板）油船（驳）

及双底双舷（双壳）或单底双舷平甲板（或有膨胀甲板）油船（驳），如图 6.1.2.2 所示。 

 

图 6.1.2.2 

 

6.1.2.3   油货两用船（驳）仅适用于舱内装载闪点（闭杯）大于 60℃的油品，甲板载

货区域装载一般干货，且油货不同时装运。 
 

6.1.3   货油舱区结构形式 

6.1.3.1   设有双舷结构型式的油船（驳），在满载水线处内舷壁距舷侧外板的距离应不

小于 760mm。 
6.1.3.2   油船（驳）货油舱区域双层底在中纵剖面处的高度 h 应不小于 700mm。 

 

第2节   总纵强度 

 

6.2.1   主尺度比值 

6.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值应符合表 6.2.1.1 的规定 
 
 



 

 1－102 

表 6.2.1.1 

L/B B/D  比值 
类别 A 级 B 级、C 级 A 级 B 级、C 级 

自航船 ≤ 25.0 ≤ 30.0 ≤ 4.5 ≤ 5.0 

非自航船 ≤ 28.0 ≤ 35.0 ≤ 5.5 ≤ 6.0 
 

当船中部连续膨胀甲板的长度大于等于 L4.0 时，D 可用 1D 代替。 1D 按下式计算： 

L
l

B
bhDD 11

11 ⋅+=             m 

式中：L、B、D ——分别为船长、船宽及型深，m； 

1h ——膨胀甲板高出强力甲板的高度，m； 

1b ——膨胀甲板的宽度，m； 

1l ——膨胀甲板的长度，m。 
 

6.2.2   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 

6.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体中部 小剖面模数 W0(强力甲板边线或平板龙

骨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BDKaKW 210 =             cm2·m 

式中： 1K ——系数， ( ) 32
1 10022.08.51466 −×+−= LLK 。 

      2K ——系数，
2

2 4.189.244.2 bb CCK +−=  

   L ——船长，m； 

   B ——船宽，m； 

 D ——型深，m； 

 bC ——方形系数，当 bC ＜0.6 时，取 6.0=bC 当； 85.0>bC 时，取 85.0=bC 。 
6.2.2.2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舯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
0 105.3 −×= LWI           c m2·m2 

式中：W0——船中剖面模数，cm2·m，按本节 6.2.2.1 计算； 

       L——船长，m。 
 

6.2.3   中剖面模数计算 

6.2.3.1   如设有膨胀舱且膨胀舱在船中 0.4L 区域内保持连续，可将膨胀舱纵向连续构

件的剖面积 100%计入中剖面模数计算。此时膨胀舱甲板处的中剖面模数应满足本节 6.2.2.1
的规定。 
 

6.2.4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6.2.4.1   当船长大于或等于 80m 时除应满足本节 6.2.2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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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2.6 的规定进行下述工况的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的校核： 
(1)  满载：出港、到港； 
(2)  空载加压载：出港、到港。 
(3)  载油区域首、尾端的油舱满载，其它油舱空载； 

(4)  载油区域中部油舱满载，其它油舱空载； 

(5)  《安全装载手册》中要求的装载工况。 

 

第3节   外板及内底板 

 
6.3.1   船底外板 

6.3.1.1   单、双壳油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rsLat ++= βα          mm 

式中： L 、 s 、 a ——同本篇 2.3.2.1 式； 

α 、β 、γ ——系数，由表 6.3.1.1 选取。 
表 6.3.1.1 

结构型式 α  β  γ  

横骨架式 0.065 5.5 0.3 

横骨架式 0.057 4.5 0.4 

 
6.3.1.2   单、双壳油船的船底板厚度尚应不小于按本篇 2.3.2.2 计算所得之值的 1.15 倍。 

 
6.3.2   舷侧外板 

6.3.2.1   舷侧外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0.9 倍。 
 

6.3.3   内舷板 

6.3.3.1   双壳油船内舷板的厚度应与舷侧外板的厚度相同；且应满足本章 6.10.2.1 对货

油舱端部舱壁厚度的要求。内舷板应延伸至船底板。 
 

6.3.4   内底板 

6.3.4.1   双壳油船中部内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本节 6.3.1.1 计算所得之值的 0.8 倍。 
6.3.4.2   双壳油船内底厚度 t 尚应不小于近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5.5=            mm 

式中：s——骨材间距，m； 
h——计算水柱高度，m，取内底板至甲板以上 1.0m 或至溢流管顶端的距离，设有膨

胀舱时，至膨胀甲板以上 0.5m，取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第4节   甲 板 

 
6.4.1   强力甲板 

6.4.1.1   平甲板油船货油舱区域的强力甲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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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8 += st           mm 
式中： s ——骨材间距，m。 

平甲板油船强力甲板 小厚度应符合本篇 2.4.1.1 的规定。 
6.4.1.2   甲板边板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板的厚度。 
6.4.1.3   设有膨胀舱时，膨胀舱侧壁外侧的甲板边板宽度应不小于 760mm，甲板边板

的厚度应符合本节 6.4.1.1 的规定。 
6.4.1.4   船中部长度大于等于 L4.0 的连续膨胀舱甲板，其厚度应符合本节 6.4.1.1 的规

定。 
 

第5节   船底骨架 

 
6.5.1   实肋板 

6.5.1.1   横骨架式单底结构应每档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单底结构实肋板间距应不大

于 2.5m。双底结构不论何种骨架形式，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 2.5m。 

6.5.1.2   单底油船其货油舱区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f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k=0.4B/D+4.8，但应不小于 6； 

s ——实肋板间距，m； 

f ——系数，取 f = 0.75+0.7/d；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实肋板跨距，m，取舷侧至纵舱壁(双向纵桁架)或纵舱壁(双向纵桁架)之间跨

距点的距离，取其大者，跨距点按本篇 1.2.4 规定。 
6.5.1.3   双层底实肋板高度不低于 700mm，其厚度不小于该处船底板的厚度。当在实

肋板上开设人孔时，应符合本篇 8.5.2.4 的规定。实肋板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 100 或双

层底高度大于 800mm 时，应在实肋板腹板上设垂直加强筋加强筋厚度与实肋板厚度相同，

宽度为厚度的 8 倍，其间距应不大于双层底高度。 
6.5.1.4   双壳油船舷舱内的单底实肋板应由货舱区的实肋板直接延伸。如果内舷板直

接延伸到船底板，则舷舱内单底实肋板的高度可为货油舱区双底实肋板高度的 1/2，实肋板

厚度与货舱区内实肋板厚度相同，实肋板上缘应折边或设面板。 
 

6.5.2   底肋骨 

6.5.2.1   横骨架式单底未设实肋板的肋位应设底肋骨，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 ) 25.5 lrfdsW +=          cm3 

式中： s ——肋骨间距，m； 

f 、 d ——同本节 6.5.1.2 式；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底肋骨跨距，m，取内龙骨之间或内龙骨与舷侧(或纵舱壁)之间的距离，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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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 
6.5.2.2   底肋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 6.5.2.1 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6.5.2.1 式。 
 

6.5.3   船底纵骨 

6.5.3.1   纵骨架式单底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f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取 3.3028.0 += Lk ，但应不小于 4.14； 

s ——纵骨间距，m； 

f 、 d ——同本节 6.5.1.2 式；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实肋板之间的距离。 
6.5.3.2   船底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
2
； 

l ——同本节 6.5.3.1 式。 
 

6.5.4   组合肋板 

6.5.4.1   横骨架式双层底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须设置组合肋板，外底骨材的剖面模数

和惯性矩应符合本节 6.5.2 底肋骨的规定。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28.3 shlW =            cm3 

式中： s ——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取内底板至甲板以上 1.0m 或围阱甲板上 0.5m 或溢流管顶

端的距离，取其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l ——肋骨跨距，m，取桁材与桁材或桁材与舷侧间(不扣除肘板)的距离，取其大者。 

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尚应不小于外底骨材剖面模数的 0.85 倍。 
 

6.5.5   外底纵骨和内底纵骨 

6.5.5.1   纵骨架式双层底外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 s 、 l ——同本节 6.5.3.1 式；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6.5.5.2   纵骨架式双层底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shlW =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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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 s 、 l ——同本节 6.5.3.1 式； 
h ——同本节 6.5.4.1 式。 

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尚应不小于外底纵骨剖面模数的 0.85 倍。 
6.5.5.3   外底纵骨的剖面惯性矩应符合本节 6.5.3.2 的规定。 

 

第6节   舷侧及舷舱骨架 

 
6.6.1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 

6.6.1.1   单壳油船的主肋骨和普通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

值： 

( ) 2lrfdksW +=             cm3            （1） 
25.11 slW =                  cm3            （2） 

式中： k ——系数，普通肋骨取 4.0；主肋骨取 5.5； 

s ——肋骨间距，m； 

f ——系数，普通肋骨 df /325.175.0 += ；主肋骨 df /933.075.0 += ；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肋骨跨距，m，按本篇 2.7.2.1 规定。 
6.6.1.2   单壳油船的主肋骨与强横梁及实肋板间的连接肘板应增高，直角边长应分别

不小于强横梁和实肋板高度的 1.5 倍。 
6.6.1.3   双壳油船舷舱外舷肋骨的剖面模数应符合本篇 2.7.2.1 的规定；内舷肋骨(纵舱

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符合本章 6.10.2.2 对油舱端部舱壁扶强材的规定，且尚应不小于外

舷肋骨的尺寸。 
 

6.6.2   舷侧纵骨和内、外舷纵骨 

6.6.2.1   单壳油船的舷侧纵骨和双壳油船的外舷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 ) 2lrf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k=0.03L+3.6，但应不小于 4.5； 

s ——纵骨间距，m； 

f ——系数，舷侧纵骨 df /7.0625.0 += ；外舷纵骨 875.0=f ；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强肋骨之间的距离。 
6.6.2.2   舷侧纵骨与外舷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本节 6.6.2.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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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   双壳油船的内舷纵骨剖面模数应按本章 6.10.2.3 的规定，且尚应不小于外舷纵

骨的尺寸。 
6.6.2.4   舷侧纵骨和内、外舷纵骨在横舱壁处中断时应用肘板与横舱壁连接，肘板的

厚度与横舱壁相同，高度为纵骨高度的 2 倍，其自由边应折边。 
 

6.6.3   强肋骨 

6.6.3.1   无论单壳或双壳油船的强肋骨间距均应不大于 2.5m。 
6.6.3.2   单壳油船舷侧骨架为交替肋骨制时，其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2kslW =             cm3 

式中： k ——系数， ( )8.058.043.09.3 ++= rdk ；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 规定； 

l ——强肋骨跨距，m，单底船取型深，双底船取型深减去双底的高度。 
纵骨架式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上述计算值的 1.1 倍。 

6.6.3.3   双壳油船的舷舱外舷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2.5 lrdsW +=              cm3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 1.2.5 规定； 
l ——强肋骨跨距，m，取实肋板上缘至横梁下缘之间的垂直距离。当在强肋骨跨距

中点处设置水平撑材时，取上述距离的 1/2，但应不小于 1.2m。 
强肋骨腹板在纵骨通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其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处剖面模

数应满足上述要求。 
强肋骨在纵骨通过处应每隔一根纵骨设置防倾肘板。 
6.6.3.4   内舷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4.4 shlW =                 cm3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自内底板上缘量至甲板边线以上 1.0m 或围阱顶板上方 0.5m

或溢流管顶端之距离，取大者，但不小于 2.0m。 
l ——强肋骨跨距，m，按本节 6.6.3.3 的规定。 

且尚应不小于外舷强肋骨剖面模数的要求。内舷强肋骨设置防倾肘板的要求按本节

6.6.3.3 的有关规定。 
 

6.6.4   舷侧纵桁 

6.6.4.1   横骨架式交替肋骨制的单壳油船舷侧和双壳油船的舷舱，应在舷侧和内舷设

置一道纵桁，纵桁的尺寸与强肋骨相同。 
 

6.6.5   舷舱撑材 

6.6.5.1   双壳油船若在舷舱内、外舷强肋骨跨距中点之间设置水平撑材，其剖面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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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5.0 shla =                 cm3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取水平撑材至甲板以上 1.0m 或围阱顶板上方 0.5m 或溢流

管顶端的距离，取大者，但不小于 2 m； 
l ——强肋骨跨距，m，取舷舱实肋板上缘至强横梁下缘的垂直距离。 

如设置以水平撑材、斜撑材组成的横向桁架，其斜撑材的剖面积应不小于上式计算所

得之值的 0.5 倍。 

 

第7节   甲板骨架 

 
6.7.1   甲板横梁 

6.7.1.1   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5.6 slW =                cm3 

式中： s ——横梁间距，m 
l ——横梁跨距，m，取舷侧与甲板纵桁 (或纵舱壁)或甲板纵桁(纵舱壁)之间的距

离，取其大者。 
 

6.7.2   甲板纵骨 

6.7.2.1   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slW =              cm3 

式中： k ——系数，取 k=0.073L+5.12，但应不小于 7.68；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取强横梁间距。 

6.7.2.2   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本节 6.7.2.1 式。 

 
6.7.3   强横梁和甲板纵桁 

6.7.3.1   纵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slW =              cm3 

式中： k ——系数，取 2.4/05.1 += DBk ； 
s ——强横梁间距，m； 
l ——强横梁跨距，m，取舷侧至纵舱壁(双向纵桁架)或纵舱壁 (双向纵桁架)之间

跨距点的距离，取其大者，跨距点按本篇 1.2.4 规定。 
6.7.3.2   纵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尺寸应与强横梁相同。 
6.7.3.3   横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kblW =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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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系数，取 5.603.0 += Lk ，但应不小于 7.68； 
b ——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 ——纵桁跨距，m，取横舱壁（双向横桁架）之间跨距点的距离，取其大者，跨距

点按本篇 1.2.4 规定。 
6.7.3.4   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5.2=               cm4 
式中：W ——按本节 6.7.3.3 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同本节 6.7.3.3 式。 
6.7.3.5   横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尺寸应与甲板纵桁相同。 
6.7.3.6   强横梁和甲板纵桁均应在其腹板上开设半径一般为 30～50mm 的半圆孔，其

直边应沿甲板下缘以使气体流通，半圆孔的间距应不大于 1m。 
 
6.7.4   舷舱内甲板骨架 

6.7.4.1   双壳油船舷舱内甲板强横梁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货油舱内强横梁腹板高度的

0.8 倍，腹板厚度及面板尺寸取与货油舱内强横梁相同。 
6.7.4.2   双壳油船舷舱内其他甲板骨材应符合第 2 章第 8 节的规定，但甲板计算水柱

高度应取 1.0m。 
 

第8节   膨胀舱结构 

 
6.8.1   一般规定 

6.8.1.1   膨胀舱甲板距强力甲板的高度 h 一般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Kh ⋅=            mm 

式中： K ——系数，
20117.065.3499 LLK +−= ，其中 L 为船长，m； 

      D——型深，m。 
6.8.1.2   膨胀舱侧壁板伸入强力甲板以下至少 200mm。双舷结构膨胀舱侧壁板应与内

舷板布置在同一平面内并与之连接。单舷结构膨胀舱侧壁板下缘应设面板，面板的厚度不

小于侧壁板厚度，宽度不小于侧壁板厚度的 8 倍。 
6.8.1.3   膨胀舱结构一般应在整个货油舱范围内分布。 

 
6.8.2   膨胀舱结构 

6.8.2.1   膨胀舱甲板的结构应符合本章 6.4.1.1 和本章第 7 节的规定。 

6.8.2.2   膨胀舱侧壁板厚度应不小于膨胀甲板厚度，骨架结构形式及构件尺寸与舷侧

骨架相同。 

6.8.2.3   膨胀舱端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油舱舱壁厚度。当膨胀舱端壁与油舱舱壁在同

一平面内时，其应为油舱舱壁的延续。若与横舱壁不在同一平面内时，应在其下方设置强

横梁。端壁板应设置与油舱舱壁相同的扶强材和垂直桁材。端壁扶强材和垂直桁材应为油

舱舱壁扶强材和垂直桁材的延续或在同一平面内。 

 

第9节   纵桁架 

 
6.9.1   一般要求 

6.9.1.1   油船应在货油舱区域内设置连续双向纵桁架，纵桁架之间或纵桁架与舷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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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舱壁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4.0m。  

6.9.1.2   在货油舱区域内的支柱及斜杆禁止采用空心杆。 

 

第10节   舱 壁 

 
6.10.1   一般要求 

6.10.1.1   油船应在货油舱区域内设置一道中纵舱壁，如果双壳油船货油舱的宽度小于

0.65 倍船宽时，可免设中纵舱壁。 
6.10.1.2   货油舱的长度 l1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1.01 += Ll                m 

式中： L ——船长，m。 
 

6.10.2   平面横舱壁 

6.10.2.1   货油舱端部舱壁及货油舱之间的舱壁的底列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ahkst +=             mm 

式中： k ——系数，货油舱端部舱壁取 4.6；货油舱之间的舱壁取 3.2； 
s ——舱壁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由舱壁列板的下缘量至舱壁甲板上方 1.0m 或围阱顶板上

方 0.5m 或溢流管顶端之距离，取其大者，但应不小于 2.0 m； 
a ——附加值，mm，货油舱端部舱壁取 0.5；货油舱之间的舱壁取 1.0。 

6.10.2.2   舱壁垂直扶强材的间距应不大于 650mm，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2kshlW =             cm3 

式中： k ——系数，按表 6.10.2.2 选取： 
 

表 6.10.2.2 

舱壁种类 
固定情况 

货油舱端部舱壁 货油舱间舱壁 

两端有肘板 5.0 4.0 
一端有肘板 6.0 4.8 
两端无肘板 6.6 5.35 

 
s ——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由扶强材跨距中点至舱壁甲板上方 1.0m 或围阱顶板上方

0.5m 或溢流管顶端之距离，取其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l ——扶强材跨距，m，若设有水平桁时，取水平桁至扶强材端部的距离。 

6.10.2.3   水平扶强材间距应不大于 650mm，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28.3 shlW =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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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自扶强材量至舱壁甲板上方 1.0m 或围阱上方 0.5m 或溢流

管顶端之距离，取其大者，但应不小于 2.0m； 
l ——扶强材跨距，m，取垂直桁之间或垂直桁至舷侧之间的距离。 

6.10.2.4   垂直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2.5 bhlW =             cm3 

式中：b ——垂直桁的支撑宽度，m，即垂直桁间距中点之间或垂直桁间距中点至垂直桁与

舷侧(或纵舱壁)间距中点之间的距离；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节 6.10.2.2 的规定； 
l ——垂直桁跨距，m，取跨距点之间的距离，按本篇 1.2.4 规定。 

 
6.10.3   平面纵舱壁 

6.10.3.1   纵舱壁底列板及其以上各列板厚度应符合本节 6.10.2.1 货油舱之间横舱壁的

规定。 
6.10.3.2   纵舱壁的垂直扶强材和水平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分别符合本节 6.10.2.2 及

6.10.2.3 的规定；垂直桁应符合本节 6.10.2.4 的规定。 
6.10.3.3   纵舱壁（包括内舷板）终断处应设置纵向过渡性构件，过渡范围应不小于 3

个肋骨间距。 
 

6.10.4   槽形舱壁 

6.10.4.1   货油舱之间的舱壁如采用槽形时，其槽形各部分的尺寸应符合本篇 2.12.5 对

称槽形舱壁的规定，其中系数 K 取 6，计算水柱高度按本节 6.10.2.2 规定。 

6.10.4.2   纵舱壁的槽形应水平布置，在每个强肋骨的平面内应设垂直桁，垂直桁的剖

面尺寸与平面纵舱壁的垂直桁相同。 

 

第11节   货油舱舱口 

 
6.11.1   货油舱舱口 

6.11.1.1   货油舱舱口应设在开敞的空间，舱口的开口应为圆形或椭圆形，椭圆形舱口

的长轴应沿船长方向布置。 
6.11.1.2   舱口尺寸应考虑油舱维修保养时材料和脚手架的搬运。 
6.11.1.3   货油舱舱口围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0.6m，舱口围板的厚度应比货油舱区甲板

的厚度增加 1mm。油货两用船货油舱舱口围板高度不得小于 0.3m，厚度应不小于 6mm，油

舱盖至少应设置四个紧固螺栓。 
6.11.1.4   舱口盖的厚度应不小于舱口围板厚度的 1.5 倍。当舱口盖的直径大于 600mm

时应设板格式加强材。 
 
6.11.2   测量孔与观察孔 

6.11.2.1   舱口盖上应有直径不小于 150mm 的测量孔与观察孔，孔上应有保证油密的

有效盖闭装置。 
 
6.11.3   梯道 

6.11.3.1   货油舱舱口均应设置固定的扶梯，扶梯必须是钢质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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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甲板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有关规定，如兼作推船或被推船时，

尚应满足第 5 章的有关要求。 
7.1.1.2   船长大于 80m 的甲板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 

 
7.1.2   适用范围 

7.1.2.1   本章适用于单底、单甲板结构在甲板上装载货物的甲板船和甲板驳。 
7.1.2.2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小于 80m 的甲板船，其载货区域内强力甲板骨架和船底

骨架应采用纵骨架式。 
7.1.2.3   本章也适用于半舱船。半舱船系指载货甲板低于强力甲板的垂直距离 h0不大

于 0.5D 范围内的船舶。 
 

第2节   总纵强度 

 
7.2.1   主尺度比值 

7.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值应符合表 7.2.1.1 的的规定。 
表 7.2.1.1 

L/D B/D 比 值 

类 别 A 级 B 级、C 级 A 级 B 级、C 级 

自航船 ≤25.0 ≤30.0 ≤4.5 ≤5.5 

非自航船 ≤28.0 ≤35.0 ≤5.5 ≤6.0 

 
7.2.2   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 

7.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时，船体中部 小剖面模数及船舯剖面惯性矩应满足本

篇第 2 章 2.2.2.1、2.2.2.2 的规定。 
 

7.2.3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7.2.3.1   船长大于或等于 80m 时除满足本节 7.2.2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
2.2.6 的规定进行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7.2.3.2   重载甲板船如载货汽车滚装船和重件运输船，尚应校核航行工况的甲板纵桁

和船底龙骨（或纵桁）总纵弯曲应力 1σ 与其板架弯曲应力 2σ 的合成应力。 21 σσ + 应不大

于
2181 mmN 。 

7.2.3.3   甲板纵桁和船底龙骨（或纵桁）的板架弯曲应力 2σ ，可按本篇第 14 章 14.7.3
规定的方法计算。 
 

第3节   外 板 

 
7.3.1   船底板 

7.3.1.1   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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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βα ++= sLat             mm 

式中：L、s、a ——同本篇 2.3.2.1 式； 
α、β、γ——系数，按骨架型式由表 7.3.1.1 选取。 

表 7.3.1.1 

结构型式 α  β  γ  

横骨架式 0.062 4.4 0.2 

纵骨架式 0.055 3.8 0.3 
 

7.3.1.2   半舱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本篇 2.3.2.1 计算所得的值。 
 

7.3.2   舷侧外板 

7.3.2.1   船中部及首、尾部舷侧外板厚度应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相同。 
过渡区域的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中部船底板厚度的 0.8 倍。 

 

第4节   甲板及其骨架 

 
7.4.1   强力甲板 

7.4.1.1   甲板船载货部位的甲板厚度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4.1.1 及 2.4.1.2 的规定。甲板

边板厚度可取与甲板相同的厚度。 
7.4.1.2   半舱船的强力甲板在船中部开口处每侧剩余宽度应不小于 0.1B，首尾两端可

适当减少，但不得小于 600mm。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t 1.1=            mm 

式中： L ——船长，m。 
7.4.1.3   半舱船的载货甲板厚度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4.1.2 的规定。 

 
7.4.2   载货区域甲板骨架 

7.4.2.1   甲板船载货区域的甲板骨架应符合第 2 章第 8 节中对强力甲板骨架的有关规

定。 
7.4.2.2   甲板船强横梁的间距应不大于 2.5m，且应与强肋骨、实肋板处于同一个平面

内。甲板纵桁间距应不大于 2.5m，且应与内龙骨处于同一平面内。 
 
7.4.3   半舱船甲板骨架 

7.4.3.1   船长大于 40m 的半舱船横剖面形式应参照图 7.4.4.1 中(1)、(2)、(3)所列型

式，船长小于 40m 时可采用图（1）——（4）型式，如采用其它形式应取得本社的同意。

半舱船的强力甲板及载货甲板骨架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8 节和第 9 节的规定。半舱船的横

向强框架间距应不大于 2.5m。 
7.4.3.2   半舱船的载货甲板骨架应符合本节 7.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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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计算强横梁腹板高 

G 2 ——计算强肋骨腹板高 

图 7.4.4.1 
 

第5节   船底骨架和舷侧骨架 

 
7.5.1   实肋板 

7.5.1.1   甲板船(含半舱船)不论骨架形式，实肋板的间距应不大于 2.5m。 
7.5.1.2   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
2056.072.01.7 llK +−= ； 

s 、 d ——同本篇 2.5.2.2.式；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规定； 

l ——实肋板跨距，m，取舷侧至纵舱壁（双向纵桁架）或纵舱壁（双向纵桁架）之

间跨距点的距离（跨距点按本篇 1.2.4 规定），取其大者，但不小于下式计算

值： 

Bl 072.02.1 +=  

其中： B ——船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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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舷侧骨架 

7.5.2.1   甲板船的舷侧骨架为横骨架式时，应采用交替肋骨制。且强肋骨应与实肋板、

强横梁布置在同一平面内。 
7.5.2.2   半舱船位于强力甲板与载货甲板之间的舷侧骨架及其布置应与载货甲板下舷

侧骨架相同。 

7.5.2.3   半舱船的甲板横梁采用悬臂梁结构时，舷侧支承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

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

⎛
−=

o
e h

GWW 1           cm3 

式中： eW 、G ——同本篇 2.9.3.1 式； 

oh ——强力甲板与载货甲板之间的垂直距离，m。 

 

第6节   桁 架 

 
7.6.1   桁架的设置 

7.6.1.1   甲板船(半舱船)应在机舱前壁至首防撞舱壁之间的舱内，设置间距不大于

4.0m 的连续双向纵桁架。 
7.6.1.2   甲板船在货舱区域的舱内应设置延伸至两舷的横向桁架，横桁架之间或横桁

架与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3 倍型深。半舱船横桁架之间或横桁架与横舱壁之间的距

离应不大于载货甲板至船底距离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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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舱口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8.1.1   一般要求 

8.1.1.1   本章适用于强力甲板舱口符合第2章2.2.1.3规定的，货舱区域结构形式为 “双

底双舷”、“双底单舷顶部设抗扭箱”、“单底单舷”、“单底双舷”的货船和集装箱船。如图

8.1.1.1 所示。 

 
图 8.1.1.1 

 
8.1.1.2   大舱口的舱口宽度与船宽之比应不大于 0.8。 
8.1.1.3   船长大于等于 40m 的单底单舷型式和双底单舷顶部设抗扭箱型式的大舱口

船，及船长大于等于 60m 的双底双舷和单底双舷型式的大舱口船，其单个货舱的开口长度

应分别不大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否则应在货舱开口长度中部设置顶部有横向甲板条的横

舱壁。 

   单舷型式： 2029.065.369 LLlH −+−=        m 

双舷型式： 201375.00.35.82 LLlH −+−=      m 

式中： L ——船长，m ； 

Hl ——货舱开口长度，m 。 
8.1.1.4   单底单舷型式的大舱口船其船长应不大于 60m。 
8.1.1.5   单底双舷型式和双底单舷顶部设抗扭箱型式的大舱口船其船长应不大于

80m。 
8.1.1.6   船长大于40m且不要求按本章8.2.2进行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的大舱

口船，其货舱区域强力甲板骨架和船底骨架应采用纵骨架式。 

8.1.1.7   装载金属矿砂（货物积载因数 tmv 335.0≤ ）的大舱口船应采用双底双舷结

构型式。 
8.1.1.8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有关规定，如兼作推船或被推船时，

尚应满足本篇第 5 章的有关规定。 
8.1.1.9   船长大于 80m 的大舱口货船及船长大于 40m 的集装箱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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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0   集装箱船应配备《集装箱系固手册》。集装箱系固及系固装置应满足本篇附

录 II 的规定。 
8.1.1.11   集装箱的装载层数应不大于 5 层。 
8.1.1.12   当尾部甲板、机舱项棚甲板或首楼甲板装载集装箱时，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计算校核甲板骨架及其相关支撑构件的尺寸和强度。 
 

第2节   总纵强度 

 
8.2.1   中剖面模数及舯剖面惯性矩 

8.2.1.1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大舱口船，其船体中剖面的 小剖面模数应不小于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01 WKW ⋅=             cm2
·m 

式中： 0W ——按本篇第 2 章 2.2.2.1 计算所得之值； 

1K ——系数，按基本结构型式和船长由表 8.2.1.1 选取。 
表 8.2.1.1 

基本结构型式 船长范围（m） 1K  

40≤L≤80 1 
双底、双舷 

L >80 ( ) 32 1014.05.33783 −×−+− LL  

40≤L≤60 1 
双底、单舷顶部设抗扭箱 

L >60 ( ) 32 1012.01.28253 −×−+− LL  

40≤L≤60 1 
单底、双舷 

60< L≤80 ( ) 32 1012.01.28253 −×−+− LL  

单底、单舷 40≤L≤60 ( ) 21009.158 −×+ L  

 

8.2.1.2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大舱口船，其船舯剖面惯性矩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2

0 100.3 −×⋅= LWI          cm2·m2 

式中： L ——船长，m； 

0W ——按本篇第 2 章 2.2.2.1 计算所得的剖面模数，cm2·m。 
 

8.2.2   总纵弯曲强度、弯扭组合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8.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单底、单舷”结构型式的大舱口船除满足本节 8.2.1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校核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 

8.2.2.2   船长大于或等于 60m 的“双底、单舷顶部设抗扭箱”及“单底、双舷” 结构

型式的大舱口船除满足本节 8.2.1 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校核总纵

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 
8.2.2.3   船长大于或等于 80m 的“双底、双舷” 结构型式的大舱口船除满足本节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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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校核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 

8.2.2.4   装载集装箱和金属矿砂（货物积载因数 tmv 335.0≤ ）的大舱口船除满足本

节 8.2.1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2.2.5、2.2.6 的规定校核总纵弯曲强度、弯扭组

合强度及屈曲强度。 
8.2.2.5   装载集装箱和金属矿砂的大舱口船计算弯扭组合强度时，其计算扭矩应为波

浪扭矩和货物扭矩的合成扭矩。 
 

8.2.3   大舱口角变形 

8.2.3.1   对于设有舱口盖的大舱口船，应计算在波浪扭矩与货物扭矩的合成扭矩作用

下的舱口扭转变形。舱口范围内平均扭转角超过 0.015°/m 或者货舱口对角线伸长超过 35mm
时，应予特殊考虑。 
 

第3节   外板、内底板、甲板 

 
8.3.1   船底板 

8.3.1.1   大舱口船货舱区域的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及本篇 2.3.2.2 式计算所得

之值： 

( )γβα ++= sLat            mm 

式中： L 、 s 、 a ——同本篇 2.3.2.1 式； 

α 、β 、γ ——系数，按船舶骨架形式，由表 8.3.1.1 选取。 
表 8.3.1.1  

结构型式 α β γ 

横骨架式 0.06 4.4 1.2 

纵骨架式 0.05 3.9 1.0 
 

8.3.2   舷侧外板 

8.3.2.1   舷侧外板的厚度应与船底板厚度相同。 
 

8.3.3   舷侧顶列板 

8.3.3.1   货舱区域舷侧顶列板在强力甲板以下的宽度应不小于 0.15D，其厚度不小于强

力甲板边板厚度的 0.85 倍或舷侧外板厚度增加 1mm，取其大者。货舱区域外的舷侧顶列板

厚度可逐渐减至首、尾部舷侧外板的厚度。 
8.3.3.2   兼作护舷材的舷顶列板厚度应满足本篇第 2 章 2.3.5.2 的规定。 
 

8.3.4   内舷板（纵舱壁） 

8.3.4.1   内舷板的厚度应与舷侧外板厚度相同，矿石船的内舷下列板厚应增加 2mm。 
8.3.4.2   内舷板应直接延伸至船底板。 

 
8.3.5   内底板 

8.3.5.1   装载矿石或颗粒状散货时内底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8.5=            mm 

18.0 tt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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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1t ——由本节 8.3.1.1 计算所得的船底板厚度较大值，mm； 

h ——内底计算水柱高，m，由下式计算所得： 

装载金属矿砂：              
ν⋅

=
1

84.0
l
Qh           m 

装载非金属矿砂及颗粒状散货：
ν

1

11

15.0 b
bl
Qh +=          m 

其中：Q——舱内载货总重量，t； 

1l ——货舱底部总长度，m； 

1b ——货舱底部平均宽度，m； 

v——货物积载因数，m3/t。按装载货物品种选取。对于金属矿砂，当 v大于 0.35m3/t

时，取 v＝0.35m3/t；对于其他货物，当v大于 0.833m3/t 时，取 v＝0.833m3/t。 
8.3.5.2   装载集装箱或件杂货时内底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5.5 1+hs            mm 

18.0 tt =              mm 

式中：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自内底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边线（或舱口围板顶缘）的距

离。 

1t ——由本节 8.3.1.1 计算所得的船底板厚度，mm； 
 

8.3.6   甲板 

8.3.6.1   货舱区域内的甲板边板的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t 1.1=           mm 

式中： L ——船长，m。 

货舱区域以外的甲板边板可以逐渐减薄至甲板相同的厚度。 

8.3.6.2   强力甲板上舱口角隅处一般采用园角，其半径 r 不小于 b/20（b 为舱口宽度）。

舱口角隅型式也可采用图 2.4.1.5(2)所示的型式或图 8.3.6.2 所示的负角隅型式。舱口角隅区 

域的板厚应较强力甲板增厚 50%。如采用其它结构型式，应提交理论计算或试验依据供本

社审查。 

 
图 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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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3   强力甲板大舱口两侧及其边线延长线以外的甲板上应尽量减少开孔。若需开

孔，应开设圆形或长轴沿船长方向布置的椭圆形孔口，各孔口间应互相远离，且应远离舱口

角隅，孔口边缘应用厚度不小于 8mm，高度不小于 80mm 的垂向围板加强。在大舱口范围

内，若大舱口一侧甲板上的开孔宽度大于等于 0.15 倍的甲板宽度时，孔口处的甲板应按图

8.3.6.3 的规定，采用厚度不小于 0.8 倍甲板边板厚度的复板或厚度不小于 1.4 倍甲板边板厚

度的加厚板补强。 

任何情况下大舱口范围内的甲板边板上的开孔宽度不得大于 0.4 倍甲板边板宽度。 

 

图 8.3.6.3 
 

8.3.6.4   如果在甲板或舱口盖上堆装集装箱时，其底部支撑结构及有关板架应进行强

度直接计算。 

8.3.6.5   当强力甲板的横向甲板条构成横舱壁的顶板时，其厚度不小于强力甲板的厚

度，其宽度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b 5.11000 +=           mm  

式中： L ——船长，m 。 
8.3.6.6   在货舱区域内货舱口两舷的通道即舱口围板扶强材与舷侧之间的净通道应不

小于 600mm；舱口围板扶强材与系缆桩之间的净通道应不小于 400mm。 

 

第4节   双底骨架 

 

8.4.1   一般要求 

8.4.1.1   双层底在中纵剖面处的高度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6.1.2 的规定。 
 

8.4.2   实肋板 

8.4.2.1   双层底实肋板不论骨架形式，其间距应不大于 2.6m。 
8.4.2.2   实肋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所在部位船底板的厚度。 
8.4.2.3   实肋板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 100 时或实肋板腹板高度大于 800mm 时，应

在实肋板腹板上设置垂直加强筋。加强筋的厚度与实肋板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

其间距不大于 1000mm。 
8.4.2.4   实肋板腹板上应尽可能减少开孔，对必须开设的人孔，其高度应不大于实肋

板高度的 0.5 倍，宽度不大于实肋板高度的 0.8 倍。开孔边缘应采用面板加强，其厚度不小

于腹板厚度的 1.25 倍，宽度不小于 80mm。开孔间距应不小于双层底的高度；开孔的边缘

距货舱底部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开孔宽度的 1.5 倍。 
8.4.2.5   水密实肋板的间距应不大于 0.3L，其腹板厚度应较实肋板厚度增加 1mm。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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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舷侧结构船，水密实肋板应与舷舱水密横舱壁在同一肋位上。 
 

8.4.3   桁材 

8.4.3.1   双层底桁材的间距应不大于 2.6m。 
8.4.3.2   中桁材应连续贯通，其厚度应与所在部位平板龙骨厚度相同。对于平底船可

免设中桁材。 
8.4.3.3   旁桁材由间断板构成，其厚度应与所在部位船底板厚度相同，但应不小于相

连实肋板的厚度。 
8.4.3.4   纵骨架式双层底纵桁材，当其高度与厚度之比大于 100 时或腹板高度大于

800mm 时应设垂向加强筋，其厚度与桁材的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间距不大于

1000mm。 
8.4.3.5   桁材腹板上应应尽可能减少开孔，如需开孔应满足本节 8.4.2.4 的规定。 

 

8.4.4   内底纵骨 

8.4.4.1   货舱区域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8.5 shlW =  

式中：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 

h ——计算水柱高，m。装载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或颗粒状货物时按本章 8.3.5.1 计

算。装载集装箱和件杂货时，取内底板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边线（或舱口围板

顶缘）的距离。 
8.4.4.2   若在外底及内底纵骨跨距中点设置撑材时，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可按本节

8.4.4.1 计算值减少 40% 。 
 

8.4.5   船底纵骨 

8.4.5.1   船底纵骨除应满足本篇 2.6.7.1 的要求外，其剖面模数尚应不小于内底纵骨剖

面模数的 0.85 倍。 
8.4.5.2   若在外底及内底纵骨跨距中点设置撑材时，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可按本节

8.4.5.1 要求值减少 40% 。 
8.4.5.3   船底纵骨跨距中点设置撑材剖面模数折减后，其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la
k

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纵骨跨距（实肋板间距），m； 

k ——系数，
28.069.196.1 ββ +−=k ； 

β ——系数，
203.041.066.0 DD −+−=β ； 

D——型深，m。 
 

8.4.6   组合肋板 

8.4.6.1   大舱口船双层底如采用横骨架式，则在双层底内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应置组

合肋板。 
8.4.6.2   货舱区域组合肋板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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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 hslW =              cm3 

式中： s ——骨材间距，m； 
l ——骨材跨距（含肘板），m； 
h ——计算水柱高度，m，装载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或颗粒状货物时，按本章 8.3.5.1

计算。装载集装箱和件杂货物时，取内底板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边线（或舱口

围板顶缘）的距离。 
8.4.6.3   组合肋板船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篇 2.6.6.1 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内底骨材剖面模数的 0.85 倍。 
8.4.6.4   若在船底骨材与内底骨材跨距中点设置撑材时，内外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可按

本节 8.4.6.2、8.4.6.3 的要求值减少 40% 。 
 

8.4.7   撑材 

8.4.7.1   撑材的剖面积应不小于内底纵骨或内底骨材的剖面积。撑材应用高度不小于

内底纵骨或内底骨材高度 1.5 倍，厚度不小于其厚度的肘板与内外底纵骨或内外底骨材连

接。 
 

第5节   单底骨架 

 

8.5.1   一般要求 

8.5.1.1   船底骨架可为横骨架式或纵骨架式。船长小于或等于 30m 的船宜采用横骨架

式。 
8.5.1.2   船底骨架不论何种骨架形式，其龙骨间距应不大于 2.6m，平底船可免设中内

龙骨。 
 

8.5.2   实肋板 

8.5.2.1   横骨架式单底应在每个肋位上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船底实肋板间距应不大

于 2.6m。 
8.5.2.2   货舱区域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8.5 lrdsW +=          cm3 

式中： s ——实肋板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l ——实肋板跨距，m，取实肋板面板与舷侧处板（或内舷板）交点之间的距离。 

8.5.2.3   货舱以外区域实肋板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篇 2.5.2.2 的要求。 
 

8.5.3   船底纵骨 

8.5.3.1   纵骨架式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4 

式中： k ——系数，在船中部 k =0.02L+4；船中部以外可逐步递减至 0.8K,其中 L 为船长；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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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半波高,m,按 1.2.5 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实肋板间距。 

8.5.3.2   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4； 

l ——同 8.5.3.1 式。 
 

第6节   舷舱骨架 

 

8.6.1   普通肋骨 

8.6.1.1   舷舱内的骨架如为横骨架式，其外舷肋骨和内舷肋骨(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

数应符合本篇 2.7.2 的规定。 
 

8.6.2   纵骨 

8.6.2.1   舷舱内骨架如为纵骨架式，其外舷纵骨和内舷纵骨(舱壁纵向扶强材)的剖面

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9.05 lrdsW +=         cm3 

式中：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2 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强肋骨之间的距离。 

外舷纵骨和内舷纵骨的剖面惯性矩应符合本章 8.5.3.2 的规定。 
8.6.2.2   外舷纵骨和内舷纵骨在水密横舱壁处中断时，应用与横舱壁厚度相同的肘板

与横舱壁(或横舱壁桁材)相连。 
 

8.6.3   强肋骨 

8.6.3.1   内外舷强肋骨的间距应不大于 2.6m，且应与实肋板处于同一肋位上。 

8.6.3.2   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6 lrdsW +=           cm3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 1.2.5.1 的规定； 

l ——强肋骨跨距，m，取实肋板上缘至强横梁下缘的垂直距离；当在强肋骨跨中设

置撑材时，取上述距离的 1/2，但应不小于 1.2m。 

强肋骨腹板在纵骨通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处的剖面模

数应满足上述要求。 

强肋骨在纵骨通过处应每隔一根纵骨设置防倾肘板。 

 

8.6.4   舷侧纵桁 

8.6.4.1   舷舱骨架采用横骨架式时，应在内、外舷设置一道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剖

面尺寸与强肋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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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舱底纵骨 

8.6.5.1   舱底纵骨应与货舱区船底纵骨相同。 
 

8.6.6   舱底实肋板 

8.6.6.1   舷舱内单底实肋板应由货舱区的实肋板直接延伸，如货舱为双层底结构，则

舷舱内单底实肋板的高度可为货舱区双层底高度的 1/2。实肋板的厚度与货舱区实肋板的厚

度相同，实肋板上缘应设折边或设面板。 
 

8.6.7   舱底肋骨 

8.6.7.1   舱底肋骨应与货舱区船底骨材相同。 
 

8.6.8   撑材 

8.6.8.1   若在内、外舷强肋骨跨距中点设置水平撑时，水平撑材的剖面积 a 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sla =           cm2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l ——强肋骨跨距，m，取实肋板上缘至强横梁下缘的垂直距离。 

 

8.6.9   肘板 

8.6.9.1   外舷强肋骨可与实肋板搭接相连，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强肋骨腹板高度，或设

肘板与实肋板连接，肘板的直角边长与实肋板腹板高度相同，厚度与实肋板厚度相同，肘

板的自由边应折边(或设面板)，如图 8.6.9.1 所示。 
8.6.9.2   内、外舷的普通骨材可直接与实肋板搭接相连。搭接长度为普通骨材高度的 2

倍。 
纵骨架式舷侧的 下一根纵骨应与实肋板面板搭接相连，如图 8.6.9.2(1)所示。如船底

为纵骨架式，应在实肋板间距的中点设置舭肘板，如图 8.6.9.2(2)所示。 
 

 
图 8.6.9.1 

 

8.6.9.3   内、外舷侧强肋骨与甲板强横梁和肋骨与横梁均可搭接相连，如图 8.6.9.3 所

示，无横向桁架的舷舱应采用间距不大于 1.25m 的肘板连接外舷纵骨和甲板纵骨。 
 



 

 1－125 

 
图 8.6.9.2                    图 8.6.9.3 

 

第7节   单舷侧骨架 

 

8.7.1   一般要求 

8.7.1.1   舷侧骨架可为横骨架式或纵骨架式。舷侧骨架为横骨架式时，可采用单一的

主肋骨制或强肋骨和普通肋骨相间的交替肋骨制。对船底、甲板为纵骨架式，舷侧为横骨架

式的混合骨架形式的船舶，舷侧骨架应采用交替肋骨制。 
8.7.1.2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的间距应符合本篇 1.2.1.4 的规定。交替肋骨制的强肋骨间

距应不大于 2.6m。 
 

8.7.2   强肋骨 

8.7.2.1   顶部设有抗扭箱的舷侧结构，其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机动船取 4.4，非机动船取 5.2；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第 1 章 1.2.5.1 规定； 
l ——强肋骨跨距，m，按本篇第 1 章 1.2.4.1 的规定。 

8.7.2.2   顶部不设抗扭箱的舷侧结构，其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当设有舱口盖时尚应满足本篇第 2 章 2.9.3 的规定）：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 ( ) 22 10015.08.2407 −×−+= LLk ； 

  L——船长，m； 

S 、 l 、 d 、 r ——同本节 8.7.2.1； 
非机动船应不小于上式计算值的 1.1 倍。 

 

8.7.3   主肋骨和普通肋骨 

8.7.3.1   顶部设抗扭箱的舷侧结构，其主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7.2.1
规定。 

8.7.3.2   顶部不设抗扭箱的舷侧结构，其主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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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系数，
20015.023.07 LLk −+= ； 

L——船长，m； 

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 1.2.5.1 规定； 

l ——肋骨跨距，按本篇 1.1.4.1 的规定。 
8.7.3.3   普通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7.2.1 的规定。 

 

8.7.4   纵骨 

8.7.4.1   舷侧为纵骨架式，其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5 lrdsW +=           cm3 

式中：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 1.2.5.1 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强肋骨之间的距离。 

 

8.7.5   舷侧纵桁 

8.7.5.1   肋骨跨距超过 2m 时，应设置一道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剖面尺寸应与强肋骨

相同，且应尽量延伸至首尾。 
 

第8节   甲板骨架 

 

8.8.1   强横梁 

8.8.1.1   开口线外侧甲板在设置强肋骨的肋位上应设置强横梁，强横梁的间距应不大

于 2.6m。 
8.8.1.2   双舷侧结构和单舷侧结构的开口线外侧甲板强横梁应与舷侧强肋骨尺寸相

同。 
8.8.1.3   当设有舱口盖时，单舷侧（无顶部抗扭箱）结构的开口线外侧甲板强横梁尚

应满足本篇 2.9.2 的规定。 
 

8.8.2   横梁 

8.8.2.1   双舷侧结构和单舷侧结构的开口线外侧甲板横梁应与舷侧肋骨尺寸相同。 
 

8.8.3   甲板纵桁 

8.8.3.1   大舱口开口线外侧的甲板纵桁尺寸应与强横梁相同。 
 

8.8.4   纵骨 

8.8.4.1   开口线外侧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kcsLW =                cm3 

式中： k ——系数， k = ( ) 32 100.111-650 −×+ LL ； 

      c——按本篇 2.8.1.1 的规定； 

      s ——纵骨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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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船长，m； 
8.8.4.2   开口线外侧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纵骨跨距，m，取强横梁间距。 

 

8.8.5   舱口围板 

8.8.5.1   船长大于等于 40m 且长大舱口围板在船中部 0.4L 范围内连续时，舱口围板伸

出甲板以上的高度 h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大于 1500mm： 
DKh ⋅=               mm 

式中： K ——系数，
2061.0161248 LLK +−=  

      D——型深，m； 

      L ——船长，m。 
8.8.5.2   长大舱口围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21.0 += Lt              mm 
式中：L——船长，m。 

B、C 级航区船舶的长大舱口的围板厚度，可分别为上式计算值的 0.95 倍及 0.80 倍。 
8.8.5.3   长大舱口围板伸入甲板以下至少200mm。双舷或舷顶设有抗扭箱的大舱口船，

舱口围板应与内舷板或抗扭箱内侧板布置在同一平面内并与之连接。单舷结构大舱口船，舱

口围板下缘应设面板，面板厚度不小于围板厚度，宽度不小于围板厚度的 8 倍。 

8.8.5.4   长大舱口围板应设置水平桁扶强，水平桁应位于舱口围板顶缘或位于舱口围

板顶缘以下不超过 300mm 范围内。水平桁的剖面积应不小于甲板以上舱口围板剖面积的 0.3
倍。 

如水平桁位于舱口围板顶缘以下超过 300mm，应在围板顶缘增设面板，或其他能保证

围板有足够刚度的型材，其剖面积应不小于围板剖面积的 0.12 倍。 
如水平桁离甲板的高度超过 600mm，应在水平桁材与甲板之间的长大舱口围板上增设

水平加强筋，其间距应不大于 550mm，水平加强筋可用角钢或球扁钢等。 
每一强框架或横舱壁的肋位上应设置垂直桁，垂直桁的尺寸取与水平桁相同。 

 

第9节   抗扭箱结构 

 

8.9.1   一般要求 

8.9.1.1   抗扭箱横剖面型式应符合图 8.9.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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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1.1 
 

Dh 2500 ≥  mm，且不小于 700mm； 

Dh 2001 ≥  mm，且不小于 600mm； 

Bb 100≥  mm，且不小于 800mm； 

式中： B ——型宽，m； 

D——型深，m； 
8.9.1.2   抗扭箱应在货舱区域内连续。抗扭箱终断处内侧板应向首尾至少逐渐过渡 2

个肋距，并与横向强构件连接。过渡板应设面板，面板厚度与下封板相同，宽度不小于其厚

度的 10 倍。 
 

8.9.2   板及骨架 

8.9.2.1   内侧板厚度应不小于舷侧外板的厚度，如设有舱口围板且不小于舱口围板厚

度。 

8.9.2.2   下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外板的厚度。 

8.9.2.3   外舷板、内侧板的骨架形式和构件尺寸与舷侧板骨架形式及构件尺寸相同。 

8.9.2.4   下封板的骨架形式与边甲板骨架形式相同，各构件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甲板

边板骨架相应构件的 0.85 倍。 

 

第10节   舱 壁 

 

8.10.1   首、尾横舱壁 

8.10.1.1   货舱前、后的横舱壁板的厚度应按本篇第 2 章 2.12.2.1 的规定增加 0.5mm。 
8.10.1.2   货舱前、后的横舱壁扶强材的尺寸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12.3 的规定，并应根

据首、尾舱设置纵桁架的需要设置垂直桁，垂直桁的尺寸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12.4 的有关规

定，但计算水柱高度应取由垂直桁中点量至干舷甲板上方 1m 的距离。 
 

8.10.2   舷舱横舱壁 

8.10.2.1   舷舱内应设置横舱壁，其间距应不大于货舱总长度的 0.25 倍。航行 J 级航段

和三峡库区的船舶舷舱内应设置水密横舱壁，其间距应不大于 0.15L。 
8.10.2.2   舷舱水密横舱壁在舱壁中点处应设置水平桁，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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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 bhlW =           cm3 

式中：b ——桁材的支撑宽度，m； 
h ——计算水柱高度，m，取桁材至干舷甲板上方 1m 的距离； 
l ——桁材跨距，m，即舷舱的宽度。 
横舱壁上的垂直扶强材可以是间断的。 

 

8.10.3   内舷壁的过渡 

8.10.3.1   舷舱内舷壁如在货舱首尾端横舱壁处终断时，应在舱壁的另一面内舷壁延伸

线的上、下方分别设置与甲板及船底板直接相连的肘板，肘板应逐渐过渡至甲板纵桁和底龙

骨（纵桁）并尽可能延伸至首尾端。甲板处肘板在舱壁处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型深的 0.2 倍

且不大于 800mm，船底处肘板在舱壁处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双层底高度。肘板的过渡长度

应不小于两个肋距。 
 

第11节   集装箱角布置及局部加强 

 

8.11.1   箱角布置 

8.11.1.1   对于双底结构集装箱船，箱角应布置在纵桁或实肋板的上方。对于单底结构

集装箱船，箱角应布置在龙骨上。 
8.11.1.2   纵桁、龙骨或实肋板腹板在箱角下方处不得开孔。 
 

8.11.2   局部加强 

8.11.2.1   双底结构集装箱船若箱角不能布置在纵桁或实肋板的上方时，可设置纵向或

横向短桁材支承箱角，短桁材两端应与实肋板或纵桁连接。 
8.11.2.2   单底集装箱船若箱角未落在龙骨上时，应增设长度不小于 3 个肋距（横骨架

式）或实肋板间距（纵骨架式）的短桁材支承箱角，短桁材的尺寸与龙骨相同且两端与实肋

板连接。  
8.11.2.3   单底集装箱船在集装箱箱角处应设箱角垫板。垫板的长度不小于 3 个肋距

（横骨架式）或实肋板间距（纵骨架式），宽度不小于 400mm（1 个箱角件时不小于 200mm），

厚度不小于实肋板面板厚度，且与实肋板、龙骨及短桁材面板连接（如图 8.11.2.3 所示）。 

 
图 8.11.2.3 

 
8.11.2.4   支承箱角的纵桁、龙骨或实肋板的腹板应在箱角位置处设置一道垂置加强

筋。加强筋的厚度与纵桁、龙骨或实肋板腹板厚度相同，宽度为厚度的 8 倍。 
8.11.2.5   箱角与内底板或垫板之间应增设复板，复板厚度与内底板或垫板厚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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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板边缘与箱角底座边缘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50mm。 
 

8.11.3   箱角标志 

8.11.3.1   集装箱箱角处应有黄色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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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双体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9.1.1   一般要求 

9.1.1.1   本章对船体构件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滚装船尚应

符合本篇第 11 章的有关规定。 

9.1.1.2   双体趸船的各项构件（包括连接桥和抗扭箱的构件）尺寸均应按本章对 A 级

航区客船的要求，并参照本篇第 12 章的有关规定选取。 

 

9.1.2   适用范围 

9.1.2.1   本章适用于船长不大于 60m 的下列双体船： 
(1)  客船 
(2)  滚装客船 
(3)  汽车渡船 
(4)  车客渡船 
(5)  滚装货船 
(6)  趸船 
9.1.2.2   本章不适用于高速双体船。 

 

9.1.3   定义 

9.1.3.1   船长 L(m)——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无首柱船舶的船

长应自片体纵中剖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无舵柱船舶量至舵杆中心线；但均应不大

于满载水线长度，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 96%。无舵船舶的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 
满载水线长度系指满载水线面在片体纵中剖面上的投影长度。 
9.1.3.2   船宽B(m)——在船长L中点处，两片体外舷壳板内表面之间的 大水平距离。

舷伸甲板宽度不计入。 

9.1.3.3   型深 D(m)——在船长 L 中点处，沿片体外舷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干舷

甲板下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9.1.3.4   吃水 d(m)——在船长 L 中点处，沿片体外舷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满载水线

的垂直距离。 

9.1.3.5   片体宽度 b(m)——在船长 L 中点处，不包括船壳板在内的片体 大宽度。 
9.1.3.6   抗扭箱——在船舶首、尾适当部位横向设置的连接左右片体的箱型剖面结构。 
9.1.3.7   连接桥——连接左右片体的板架或箱型结构。 
9.1.3.8   连接桥甲板——首、尾抗扭箱和左右片体内舷所围成的连续甲板。 

9.1.3.9   连接桥长度 l1(m)——沿纵中剖面，自首抗扭箱后封板至尾抗扭箱前封板之间

的水平距离。当无抗扭箱时，为连接桥首、尾端之间的水平距离。 

9.1.3.10   连接桥宽度 b1(m)——在船长 L 中点处，两片体内侧壁之间不包括壁板厚度

的水平距离。 

9.1.3.11   连接桥相对高度 h1/D——在船长 L 中点处，沿中纵剖面自满载水线量至连接

桥甲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与型深的比值。 

 

9.1.4   主尺度比值 

9.1.4.1   本章适用于表 9.1.4.1 所列主尺度比范围内的双体船，表中 A、B、C 指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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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4.1 

L/D B/D 
类别 

A级 B、C级 A级 B级 C级 

双体趸船 ≤35 ≤8 

其它双体船 ≤15 ≤21 ≤5 ≤6 ≤8 

 
9.1.5   骨材间距 

9.1.5.1   当船长小于 30m 时，肋骨或纵骨间距应不大于 500mm；当船长大于或等于

30m 时，可适当放宽，但一般不大于 550mm。 
 

9.1.6   连接桥尺度比 

9.1.6.1   本章适用于下列连接桥尺度比范围内的双体船： 

8.0*
1 ≥Ll （无抗扭箱时

*
1l 为 1l ；有抗扭箱时

*
1l 为 1l 与抗扭箱水平长度之和）； 

4.01 ≤Bb 。 
 

9.1.7   直接计算 

9.1.7.1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双体船，应按本篇第 14 章的规定计算校核船体的总纵强

度或相关结构的尺寸和强度。 
(1)  不符合本章9.1.2.1或9.1.4.1或9.1.6.1的规定； 

(2)  船体结构型式不符合本章中的有关规定； 

(3)  货载集中，分布过分不均匀（如较小区域内承载较大荷重）。 

9.1.7.2   对航行 A 级航区的双体船，当符合本章 9.4.9 所规定的连接桥发生砰击的条件

时，应进行连接桥波浪砰击计算。 
 

第2节   片体结构 

 

9.2.1   外板及甲板 

9.2.1.1   船底板 小厚度：对 A 级航区应不小于 4mm；B、C 级航区应不小于 3mm。 
9.2.1.2   平板龙骨 
中部平板龙骨厚度按船底板厚度增厚1mm，其宽度应不小于片体宽度的0.1倍，并注意

其厚度与板型首尾柱的合理过渡；平底船中部平板龙骨厚度与船底板厚度相同。 
9.2.1.3   舭列板 
对B/D较大的浅吃水船，当圆弧半径超过300mm时，外舷舭列板厚度应较中部船底板厚

度增加1mm。 
9.2.1.4   船侧板 
(1)  外舷板厚度应不小于中部船底板厚度的0.9倍。 

(2)  内舷板厚度与中部船底板厚度相同。 

9.2.1.5   舷侧顶列板 
(1)  舷侧顶列板仅设置于片体的外舷，其在干舷甲板以下的宽度应不小于0.15D。 

(2)  舷侧顶列板一般不允许开孔。 

9.2.1.6   强力甲板的半剖面积 
船中部强力甲板的半剖面积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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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aLbA
2

           cm2 

式中： L ——船长，m； 

b ——片体宽度，m； 

a 、 β ——系数，按航区由表9.2.1.6选取： 

表9.2.1.6 

航  区 A 级 B 级 C 级 

α 0.48 0.42 0.38 

β 10.8 8.0 7.0 

 

甲板半剖面积，系包括片体中部甲板中纵剖线外舷一侧，开口线以外的甲板、甲板边板、

舷伸甲板、甲板纵骨、甲板纵桁及平板型护舷材（若系贯通）等纵通构件的剖面积（不包括

连接桥部分剖面积）。 

9.2.1.7   甲板边板 
甲板边板仅设置于片体的外舷，其宽度应不小于片体宽度0.1倍，厚度应较甲板厚度增

加1mm，首尾部甲板边板厚度可以和该区域甲板厚度相同。 
9.2.1.8   甲板开口 
片体甲板大开口宽度应不大于片体宽度的0.7倍。 

 

9.2.2   船底骨架 

9.2.2.1   一般要求 
(1)  片体船底骨架建议采用横骨架式； 

(2)  无论船舶采用横骨架式还是纵骨架式，沿连接桥范围内其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3个

肋距，滚装船应不大于2个肋距。对横骨架式船舶应在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设置船底肋骨； 

(3)  机舱区域及首尾尖舱内，每个肋位应设置实肋板。 

9.2.2.2   中内龙骨 
中内龙骨在机舱内，允许以两根间距不大于1m的旁内龙骨或机座底纵桁代替中内龙骨，

如本篇图2.5.3.1所示。 

9.2.2.3   旁内龙骨 
旁内龙骨间距应不大于2m，其尺寸与该处实肋板相同，旁内龙骨下方应开流水孔，以

便舱底水聚集和排泄。 
9.2.2.4   船底肋骨 
船底肋骨与中内龙骨的交点，应以肘板连接，肘板尺寸应不小于底肋骨型材高度的1.5

倍，厚度与实肋板厚度相同；底肋骨应以肘板与船侧肋骨连接。 

 

9.2.3   舷侧骨架 

9.2.3.1   一般要求 
(1)  片体舷侧骨架建议采用横骨架式。 

(2)  沿连接桥长度范围内的舷侧应设置间距不大于3个肋距的强肋骨，滚装船应不大于

2个肋距，且应与实肋板位于同一平面内。 

9.2.3.2   强肋骨 
(1)  内舷强肋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外舷强肋骨剖面模数的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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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肋骨的上下端应分别以连体肘板与强横梁和实肋板对接，连体肘板宽度和高度

分别为强肋骨腹板高度的1.5倍。 
(3)  当船侧采用纵骨架式时，纵骨穿过处的强肋骨切口高度应不大于其腹板高度的0.5

倍。 
9.2.3.3   船侧肋骨 
(1)  内舷肋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外舷肋骨剖面模数的1.2倍。 

(2)  船侧肋骨的上下端应分别以肘板与底肋骨和甲板横梁连接。 

9.2.3.4   船侧纵骨 
(1)  内舷纵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外舷纵骨剖面模数的1.2倍。 

(2)  船侧纵骨在穿过强肋骨开口处，应与强肋骨腹板直接焊接；在横舱壁中断处应用

有面板或折边的水平肘板与舱壁垂直扶强材连接，肘板与纵骨连接边的边长为纵骨型材高度

的2倍，厚度与纵骨厚度相同。 

 

9.2.4   甲板骨架 

9.2.4.1   一般要求 
(1)  片体甲板骨架建议采用横骨架式。 

(2)  沿连接桥长度范围内的片体甲板，应设置间距不大于3个肋距的强横梁，滚装船应

不小于2个肋距。 

9.2.4.2   甲板纵桁 
(1)  在片体中应设置甲板纵桁，且尽量纵通至船端。在机舱和其他无法布置甲板纵桁

的甲板开口，必须保证强横梁与舱口纵桁之间可靠连接，并在舱口角隅处或舱口纵桁适当

部位设置支柱。 

(2)  横骨架式甲板旁纵桁应尽可能与船底旁龙骨位于同一垂直平面内；纵桁在强横梁

处可以间断；甲板横梁通过旁纵桁开口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横梁高度的1.5倍。 

(3)  当甲板纵桁承受集中荷重和均布荷重水头超过4m时，其尺寸由计算方法决定。 

(4)所有甲板纵桁在横舱壁中断处，应以肘板与舱壁扶强材连接。 

9.2.4.3   强横梁 
(1)  甲板纵骨穿过强横梁腹板切口剩余高度应不小于纵骨型材的1.5倍。 

(2)  片体强横梁与连接桥强横梁之间的连接，应符合本章9.4.8.4的规定；当片体强横梁

腹板高度低于连接桥强横梁腹板高度时，两者不得用阶梯形中断于内舷处，而必须以适当

长度的斜线或弧形过渡。当过渡板较大时，应设防倾肘板或加强筋。 

(3)  当强横梁跨距内除均匀荷重外，尚承受支柱传递的或其他原因产生的集中载荷时，

其尺寸由计算方法决定。 

9.2.4.4   甲板纵骨 
甲板纵骨穿过强横梁时，应直接焊于强横梁腹板上，靠近舷边处的甲板纵骨应以肘板与

近一道船侧纵骨连接，肘板间距等于肋骨间距；甲板纵骨在横舱壁中断处应以肘板与对应

的舱壁垂直扶强材上端连接。 
9.2.4.5   甲板支柱及桁架 
双体滚装船片体甲板下（除机舱外）建议设置1道纵桁架或1排支柱，支柱或桁架竖杆的

上端应位于纵桁与强横梁交点处，其下端位于内龙骨与实肋板交点处，支柱间距等于强横梁

间距。支柱或竖杆可采用管形或组合型材剖面形式，但油舱或油柜中禁止采用管形剖面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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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抗扭箱 

 

9.3.1   一般要求 

9.3.1.1   双体船一般应设置首、尾抗扭箱，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设抗扭箱： 
(1)  船长小于等于30m（A级航区为小于或等于25m）的船舶，对首部横向舷墙以及尾

部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后端壁下列板予以加强，其高度应不小于600mm，厚度应不小于

8mm； 

(2)  位于甲板上第一层连续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长度大于或等于0.75L，且至少均匀设

有两道横舱壁时； 

(3)  连接桥具有底封板的船舶，但底封板厚度对船长小于或等于30m的船舶应不小于

3mm，对船长大于30m的船舶应不小于4mm。 

9.3.1.2   抗扭箱应与片体有效地连接。 
9.3.1.3   抗扭箱下封板上应适当设置泄水孔，并配有不锈材料制成的水密栓塞。 

 

9.3.2   结构型式 

9.3.2.1   抗扭箱壳板由上、下封板和前、后封板组成。其内部设置纵向环形肋骨、纵

隔板及横隔板，见图 9.3.2.1。纵向环形肋骨可用纵隔板代替。 
 

 

 

 

 

 

 

 

图9.3.2.1 
 

9.3.2.2   抗扭箱水平长度 l2 应不小于 6 个肋距，其高度 h2 应不小于 0.135l2。为保证抗

扭箱下封板距水面有足够高度，以避免航行中挡水和砰击，首、尾可升高。 
9.3.2.3   环形肋骨间距与连接桥纵骨或横梁间距相同。横隔板与前、后封板及横隔板

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3 个肋距。纵隔板与片体内侧及纵隔板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2.5m。 
9.3.2.4   抗扭箱的横隔板及前、后封板应与片体横舱壁或强框架位于同一平面内。 

 

9.3.3   抗扭箱壳板 

9.3.3.1   抗扭箱上封板的厚度应与该处连接桥甲板厚度相同，但应不小于 4mm。 
9.3.3.2   抗扭箱下封板和前、后封板的厚度可比上封板的厚度减少 1mm。 

 

9.3.4   环形肋骨 

9.3.4.1   环形肋骨的尺寸应与连接桥甲板纵骨或横梁要求相同。 

9.3.4.2   各肋骨端部应用肘板彼此连接，肘板直角边长应为肋骨高度的 2 倍，其厚度

取与肋骨相同。环形肋骨穿过横隔板处应以单侧肘板与垂向扶强材连接，如图 9.3.4.2 所示；

无扶强材时，肋骨在穿过横隔板处应与横隔板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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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4.2 

 

9.3.4.3   无法进入抗扭箱内部施焊时，环形肋骨的底肋骨与下封板可采用塞焊连接，

塞焊应满足本篇第 1 章的有关要求。 
 

9.3.5   纵、横隔板 

9.3.5.1   抗扭箱纵、横隔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0ht =             mm 

式中： 2h ——抗扭箱高度，m。 
9.3.5.2   当抗扭箱高度大于 500mm 时，纵、横隔板上应设置垂向扶强材，其间距及尺

寸与环形肋骨相同。 
9.3.5.3   纵、横隔板上可开圆形减轻孔，其直径应不大于抗扭箱高度的 1/2；其中心距

应不小于 2 倍孔径。 
9.3.5.4   当无法进入抗扭箱内部施焊时，纵、横隔板与下封板可采用塞焊连接，塞焊

应满足本篇第 1 章的有关要求。 
 

9.3.6   端部结构 

9.3.6.1   抗扭箱上、下封板与片体的连接应根据片体首、尾线型而定，宜采用抛物线

或圆弧予以过渡，其根部长度一般不小于 2 档肋距，并在片体内部相应部位设水平筋板予以

加强，尾抗扭箱上、下封板的根部长度可适当减少。 
9.3.6.2   首抗扭箱的前封板、尾抗扭箱的后封板应尽可能与首、尾舷墙板位于同一平

面内。 
9.3.6.3   抗扭箱的前、后封板和横隔板应插入片体内侧壁并与片体强框架或舱壁连接，

如图 9.3.6.3 所示。 
 

 

 

 

 

 

 

 

 

 

图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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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连接桥 

 

9.4.1   一般要求 

9.4.1.1   连接桥结构可采用横骨架式或纵骨架式。横骨架式骨架由横梁、强横梁及纵

桁组成；纵骨架式由纵骨、纵桁及强横梁组成。连接桥也可采用设有底封板的箱型结构。 
9.4.1.2   强横梁应与片体强框架位于同一平面内。 
9.4.1.3   连接桥纵桁腹板应与抗扭箱纵隔板位于同一平面内。 

 

9.4.2   甲板厚度 

9.4.2.1   客船连接桥甲板厚度 t 应不小于表 9.4.2.1 的规定。 
表9.4.2.1 

航区 
        t(mm) 

 船长L(m) 
A级 B级 C级 

＞40 5 4 3 

40≥L≥20 4 3 3 

 
9.4.2.2   滚装船连接桥甲板厚度应符合本篇 11.4.1 的有关规定。 

 

9.4.3   甲板横梁 

9.4.3.1   横骨架式连接桥应在每个肋位设置甲板横梁。 
9.4.3.2   客船连接桥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2.3 cshlW =              cm3 

式中： c ——系数，按本篇2.8.1.1的规定； 

s ——横梁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取h=1.0m，载货甲板取货物重量相当水柱高度，但应不大于

4.0m； 

l ——横梁跨距，m，取片体内侧与连接桥纵桁或纵桁间的距离中的大者，且不小于

2m。 
9.4.3.3   滚装船连接桥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应按本篇 11.4.2.1 的要求增加 70％。 
9.4.3.4   甲板横梁的剖面惯性矩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的较大者： 

WlI 3=               cm4 

21.1 alI =             cm4 

式中：W、l——同本节9.4.3.2或9.4.3.3的规定； 
         a——横梁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9.4.4   甲板纵骨 

9.4.4.1   纵骨架式连接桥的甲板纵骨间距应不大于肋距。 
9.4.4.2   客船连接桥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2.3 cshlW =            cm3 

式中： c ——系数，按本篇2.8.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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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节9.4.3.2的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强横梁间距。 

9.4.4.3   滚装船连接桥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应按本篇 11.4.2.1 的要求增加 70％。 
9.4.4.4   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的较大者： 

WlI 3=                 cm4 

21.1 alI =                cm4 

式中：W 、 l ——同本节9.4.3.2或9.4.3.3的规定；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9.4.5   强横梁 

9.4.5.1   连接桥强横梁间距应不大于 3 个肋距，滚装船应不大于 2 个肋距。无抗扭箱

时，连接桥两端应设置强横梁。 
9.4.5.2   客船连接桥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9.6 cshlW =                cm3 

式中： c ——系数，按本篇2.8.1.1的规定；  
s ——强横梁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节9.4.3.2的规定； 
l ——强横梁跨距，m，取连接桥宽度，但不小于片体宽度。 

9.4.5.3   滚装船连接桥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按本篇 11.4.2.3 的要求增加 70％。 
9.4.5.4   强横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kWlI =                cm4 

式中： k ——系数，当l＜5m时，取 k =3；当l ≥5m时，取 k =2.5； 
W ——按本节9.4.5.2或9.4.5.3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 

l ——按本节9.4.5.2的规定。 
 

9.4.6   横桁 

9.4.6.1   在连接桥长度范围内，与片体横舱壁相对应的肋位应设置连接桥横桁。 
9.4.6.2   连接桥横桁的腹板高度与强横梁相同，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强横梁剖面模数

的 1.2 倍。 
 

9.4.7   纵桁 

9.4.7.1   连接桥纵桁与片体内侧壁及连接桥纵桁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2.5m。 
9.4.7.2   连接桥纵桁的尺寸与连接桥强横梁相同。 

 

9.4.8   节点的连接 

9.4.8.1   连接桥横梁与片体内侧壁应用肘板连接，肘板直角边为横梁高度的 2 倍，如

图 9.4.8.1 所示。肘板厚度与横梁相同，其自由边长度超过 250mm 时应折边或加面板，折边

或面板的宽度一般为肘板厚度的 10 倍。 
9.4.8.2   连接桥纵骨与片体内侧壁在片体相应肋位应用肘板连接，如图 9.4.8.2 所示，

肘板高度为纵骨高度的 2.5 倍，厚度与纵骨厚度相同。肘板应折边或加面板，折边或面板的

宽度一般为肘板厚度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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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8.1                         图9.4.8.2 

 

9.4.8.3   连接桥纵骨与首、尾抗扭箱可参照本节 9.4.8.1 的要求用肘板连接；无抗扭箱

时，纵骨应延伸至连接桥两端强横梁并与之连接。 

9.4.8.4   连接桥强横梁可采用以下 4 种方式与片体连接： 

(1)  强横梁腹板插入片体内侧壁并与片体强横梁对接，如图9.4.8.4(1)所示； 

(2)  强横梁采用肘板与片体内侧壁连接，如图9.4.8.4(2)所示，肘板的自由边应加面板，

面板尺寸与强横梁面板尺寸相同； 

 

(1)                                    (2)  
图9.4.8.4 

 
(3)  强横梁采用过渡肘板与片体内侧壁连接，如图9.4.8.4(3)所示； 

 

 

图9.4.8.4(3) 
 

(4)  强横梁采用加宽面板并在片体内面加设肘板与片体内侧壁连接，如图9.4.8.4(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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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8.4(4) 
 

9.4.8.5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船舶，其连接桥横桁的腹板应插入片体内侧壁并与片

体横舱壁对接，如图 9.4.8.5 所示。 

 

图9.4.8.5 
 

9.4.8.6   连接桥纵桁应延伸至首、尾抗扭箱并用过渡肘板与抗扭箱连接，如图 9.4.8.6
所示。无抗扭箱时，应延伸至两端强横梁并与之连接。 

 

图9.4.8.6 
 

9.4.9   发生砰击的条件 

9.4.9.1   航行 A 级航区且连接桥相对高度 h1/D 小于 0.3 的双体船，当按本节 9.4.9.2 的

规定可能发生砰击时，对连接桥应进行波浪砰击计算。 
9.4.9.2   连接桥发生砰击的条件按以下方法决定： 
(1)  当Fr≤0.3时，砰击区按图9.4.9.2(1)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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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9.2(1) 
 

图中： L ——船长，m； 

λ——计算波长，λ =30m； 

V ——船舶设计航速，m/s； 

g ——重力加速度，取g=9.81m/s2。 

(2)  当 rF ＞0.3时，砰击区用理论计算决定。 

 

第5节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9.5.1   一般要求 

9.5.1.1   双体客船位于主甲板上的第一层连续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长度一般应不小于

0.75L，其下至少应设置两道横隔壁，并尽可能均匀布置。若船舶设有抗扭箱或连接桥具有

底封板，经本社同意则可免设横隔壁。 
(1)  船长小于或等于30m，(A级航区船长小于或等于25m)的船舶，若设有抗扭箱或连

接桥具有底封板或符合本章9.3.1.1的有关规定时； 
(2)  C 级航区船长大于30m的船舶，若设有抗扭箱或连接桥具有底封板时。 
9.5.1.2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围板允许采用压筋板结构或铝合金等轻型结构。 

 

9.5.2   甲板 

9.5.2.1   上甲板的甲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03.0 += Lt            mm 

式中： L ——船长，m。 
首尾部、大开口两端和开口之间的甲板厚度以及C级航区上甲板厚度应不小于3mm。 
9.5.2.2   其他各层甲板厚度一般不小于 3mm。但顶蓬甲板可以减薄到 2mm。 
9.5.2.3   短桥楼、首楼、尾楼的 下一层上甲板及升高甲板的厚度应符合本节 9.5.1.1

的规定。 
9.5.2.4   在布置有甲板机械、系缆等设备的甲板部位应采用加厚板或复板加强。 

 

9.5.3   端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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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1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下层端围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st 01.06 +=              mm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L ——船长，m。 

C级航区船船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下层端围板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3mm。 
9.5.3.2   第二、第三层端围板的厚度一般不小于 3mm。 

 

9.5.4   端壁扶强材 

9.5.4.1   下层端围板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15=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9.5.4.2   第二、第三层端围板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10=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9.5.4.3   与甲板纵桁相对应的端壁部位应设置扶强材，该扶强材兼作支柱时应满足支

柱的要求。 
 

9.5.5   侧围壁 

9.5.5.1   侧围壁的厚度应不小于 3mm。 
9.5.5.2   侧围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10=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9.5.5.3   侧围壁扶强材的设置应与甲板横梁对齐。其上端应与甲板横梁连接，其下端

可以削斜。 
 

9.5.6   内部横隔壁 

9.5.6.1   内部横隔壁的板厚要求同本节 9.5.5.1，其扶强材剖面模数同本节 9.5.5.2 的规

定。 
 

9.5.7   门窗开口 

9.5.7.1   外围壁门窗开口角隅处应为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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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工程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10.1.1   一般要求 

10.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10.1.1.2   采用组合式浮箱结构的挖泥船，各箱体结构应以组合完整后的状态进行结构

强度校核。 
 

10.1.2   适用范围 

10.1.2.1   本章适用于船长小于 100m 的单层甲板自航与非自航的下列工程船： 
（1）耙吸挖泥船、开底泥驳（船）、对开泥驳（船）； 
（2）链斗挖泥船、绞吸挖泥船、吹泥船、斗轮挖泥船； 
（3）起重船、打桩船、抓斗挖泥船、铲斗挖泥船。 
10.1.2.2   本章涉及的对开泥驳（船）通常具有两个半体，它们由铰链及在泥舱前后两

端横剖面上液压装置相互连接，船舶和装置系纵向开启。 
10.1.2.3   特殊船型或特殊尺度的工程船以及采用新结构形式的工程船，其结构尺寸除

满足本章规定外，尚应按本篇第 14 章的规定采用直接计算方法进行强度校核。 
 

10.1.3   定义 

10.1.3.1   船长 L(m)——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对无首柱船舶

应自船体纵中剖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无舵柱的船舶量至舵杆中心线，但应不大于

满载水线长度，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 96%。对无舵船舶和船体开槽的箱型船舶的船长

取满载水线的长度。 
满载水线长度系指船舶满载水线面在船体中纵剖面上的投影长度。 
10.1.3.2   船宽 B(m)——不包括船壳板在内的船体 大宽度，不计及在船体上为固定

或操纵挖泥机具等有关设施的局部凸出。采用连接装置的浮箱结构挖泥船的船宽应包括箱体

间的板材厚度。 
10.1.3.3   开底泥舱——在挖泥船和泥驳上能打开舱底泥门，自动卸出挖掘物的泥舱。 
10.1.3.4   箱形龙骨——在船体中心线上，纵向布置于开底泥舱下部的泥舱前后端壁之

间的一种箱形组合结构。 
10.1.3.5   箱形肋板——横向布置于泥舱底部，泥舱纵壁之间的一种箱形组合结构。 
10.1.3.6   边浮舱——位于泥舱两侧的水密空舱。 
10.1.3.7   架空纵梁——在甲板开口线内，纵跨于泥舱前后端壁之间的一种组合梁结

构。 
10.1.3.8   架空横梁——在甲板开口线内，横跨于泥舱纵舱壁之间的一种组合梁结构。 
10.1.3.9   开槽——为布置挖泥设备，在挖泥船船体上的凹进部分或阱。 
10.1.3.10   Ⅰ类工程船——有泥舱的挖泥船及泥驳。 
10.1.3.11   Ⅱ类工程船——无泥舱的挖泥船及吹泥船。 
10.1.3.12   Ⅲ类工程船——起重船、打桩船、抓斗挖泥船及铲斗挖泥船。 

10.1.3.13   船中部——从船长 L 中点起向首尾各延伸 0.2L 长度范围，对于Ⅲ类工程船

尚应向设置起重机械所在方向继续延伸 0.1L。 

 
10.1.4   图纸和资料 

10.1.4.1   除按本篇 2.1.3 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的图纸资料一式 3 份送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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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1)  泥舱、泵舱、挖掘机械舱和开槽的剖面图； 

(2)  泥舱舱壁和开槽舱壁及其连接区域； 

(3)  泥舱舱壁和开槽端部的过渡布置图； 

(4)  拆除和再装配挖泥设备用的专门布置图（如在航行期间将挖掘设备收藏起来时）； 

(5)  挖掘机械臂架与船体连接处结构图； 

(6)  采用连接装置的浮箱结构挖泥船： 

① 主浮箱结构图； 

② 边浮箱结构图； 

③ 浮箱连接部位结构图； 

④ 连接装置强度计算书。 

(7)  对开泥驳（船）： 
①  液压装置部位的结构图； 

②  甲板铰链图、甲板室铰链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③  甲板室铰链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图； 

④  液压装置及其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图[图中应给出工作压力和液压装置（液缸和杆端）

的 大压力及相应的力； 

⑤  船底平面和甲板平面的纵向承压板图； 

⑥  甲板室纵向承压板及其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图； 

⑦  横向承压板图。 

 

第2节   总纵强度 

 

10.2.1   一般要求 

10.2.1.1   船舶的主尺度比值应符合 25≤
D
L

、 6≤
D
B

的规定。 

10.2.1.2   采用组合式浮箱结构的挖泥船，应以安装好的 大主尺度进行总纵强度衡

准。 
10.2.1.3   对开泥驳在两个半体连在一起时的船中剖面模数及惯性矩应不小于本章

10.2.3 及 10.2.4 的计算所得之值。 
10.2.1.4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第 III 类工程船，其强力甲板骨架和船底骨架应采用

纵骨架式。 
 

10.2.2   船中剖面模数 

10.2.2.1   III 类工程船和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 I、II 类工程船，其中部 小剖面模数

W0（强力甲板边线或平板龙骨处）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BDKaKW 210 =            cm2·m  

式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 ——型深，m； 

a ——航区系数，作业或航行于A级航区的船取a =1；作业或航行于B、C级航区的船

取a =0.9；III类工程船不论作业或航行于何类航区均取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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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 ——系数， ( ) 32
1 10072.08.15458 −×−+= LLK ； 

2K ——系数，
2

2 46.102.356.2 bb CCK +−= ； 

bC ——方形系数，当 6.0≤bC 时，取 6.0=bC 。 
 

10.2.3   船中剖面惯性矩 

10.2.3.1   III 类工程船和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 I、II 类工程船，其舯剖面惯性矩 I 应

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0 105.3 −×= LWI            cm2m2 

式中： 0W ——中剖面模数，cm2·m，按本节10.2.2.1式计算； 

       L ——船长，m。 
 

10.2.4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10.2.4.1   III 类工程船和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 I、II 类工程船除应满足本节 10.2.2.1、
10.2.3.1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第 2 节 2.2.4、2.2.6 的规定进行下述工况的静水和波浪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的校核： 
I 类工程船： 
(1)  满载工况（出港、到港）； 
(2)  空载加压载工况（出港、到港）； 
(3)  首尾泥舱满载，其它泥舱空载； 
(4)  中部泥舱满载，其它泥舱空载。 
II类工程船： 

（1）挖泥工况； 
（2）航行（或调迁）工况 

III 类工程船： 
（1）起重工况； 
（2）调迁工况。 

10.2.4.2   起重船在算各种工况的静水弯矩时，如计算所得的静水弯矩为中垂弯矩时，

则静水弯矩还应加上起吊荷重传递到船体上的水平分力所产生的附加弯矩（中垂弯矩）。 

10.2.4.3   起重船若其起重机机座设置在船中部 0.4L 范围以内，且起重重量大于等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时，其总纵强度除满足本节规定外尚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3 节的规定采

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校核。 

                              ∇+= 18.074P           t 

式中： P ——起重重量， t ； 

      ∇——设计排水量， t 。 

10.2.4.4   对抓斗式挖泥船及铲斗式挖泥船计算起吊荷重时，泥桨密度取
32 mt=γ 。 

 

10.2.5   船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的计算 

10.2.5.1   计算船体中剖面模数和惯性矩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强力甲板及其以下所有在船中部连续的纵向构件，例如：外板、内底板、纵舱壁

板、甲板、龙骨、纵桁、纵骨、纵向连续的舱口围板等，均可计入船中剖面模数和惯性矩。 



1－146 

(2)  箱形龙骨及架空纵梁，若其两端有良好固定及过渡，则架空纵梁与箱形龙骨可计

入其剖面积的40%。 

(3)  纵桁和底部桁材腹板上的开口大于腹板高度的20%时，应扣除开口剖面积；舷侧溢

流管口剖面积一般可不予扣除，但应符合本章10.12.2.1的要求。 

(4)  在甲板开口线外侧的人孔开口剖面积应予以扣除。 

 

第3节   外板及内底板 

 

10.3.1   船底外板及平板龙骨 

10.3.1.1   工程船平板龙骨宽度应按本篇 2.3.1.1 的规定，平板龙骨在全船长度范围内的

厚度应较船底板增厚 2mm。 
10.3.1.2   横骨架式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三式计算所得之值： 

I类工程船： ( ) ⎟⎟
⎠

⎞
⎜⎜
⎝

⎛
−

⎟
⎠
⎞

⎜
⎝
⎛ ++=

0

06.085.0
bB

B
D
BLat βα      mm  （1） 

II类工程船： ( )βα += Lat       mm       （2） 

III类工程船：
BD
W

nt 0=       mm        （3） 

式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 ——型深，m； 

0b ——开底泥舱船底开口的宽度，m，如图10.3.1.2所示； 

a ——航区系数，按本章10.2.2.1的规定； 

0W ——剖面模数按本章10.2.2.1式计算之值； 

n 、α 及 β ——系数，按表10.3.1.2选取。 
 

 

 

 

 

 

 

图10.3.1.2 

表10.3.1.2 

工程船类型 I II III 

α 0.117 0.074 —— 

β -1.312 3 —— 

n —— —— -0.0005 L +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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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骨架式的船中部船底板厚度应分别不小于上列3式计算所得之值的0.9倍。 
10.3.1.3   首、尾部船底板应不小于中部船底板厚度，过渡区域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中

部船底板厚茺的 0.8 倍。 

10.3.1.4   在开底泥舱区域内的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 10.3.1.2(1)式计算所得之值。 

10.3.1.5   船底板厚度 t，在全船长度范围内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st 4.6=              mm 

式中： d ——吃水，m；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10.3.1.6   船底板的 小厚度，对作业或航行于 A 级航区船舶应不小于 5mm，B、C 级

航区船舶应不小于 4mm。 
 

10.3.2   舷侧外板 

10.3.2.1   船中部舷侧外板厚度应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相同。 
10.3.2.2   首、尾部舷侧外板厚度应与船中部舷侧外板厚度相同。过渡区域的舷侧外板

应不小于中部舷侧外板厚度的 0.9 倍。箱形船体的舷侧外板厚度应在全船长度范围内与船中

部船底板厚度相同。首、尾封板厚度不应小于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10.3.2.3   舷侧外板厚度除应符合本节 10.3.2.1 和 10.3.2.2 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船长等于或大于50m且具有泥舱的挖泥船，在泥舱前后端壁向外延伸5个肋距范围内

的舷侧外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
BdLt

15
=               mm              (1) 

式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 ——型深，m； 
d ——吃水，m。 

(2)  起重船、打桩船、抓斗式挖泥船及铲斗式挖泥船在全船长度范围内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
BdLt

15

7.1

=           mm              (2) 

式中符号同(1)式。 
 

10.3.3   局部加强 

10.3.3.1   链斗挖泥船的开槽宽度，应保证船体在 大允许的工作倾角时，斗链的悬垂

部分不至碰擦槽壁的下边缘。 
10.3.3.2   链斗挖泥船开槽纵壁板厚度应与该区域的舷侧外板厚度相同，横向端壁板的

厚度应较舷侧外板厚度增加 2mm。 
10.3.3.3   链斗挖泥船开槽纵壁与船底相连接的船底板应加厚 1mm。 

10.3.3.4   链斗挖泥船邻接于开槽端壁的底板应予加强，其所加复板厚度应不小于船底

板厚度，若采用加厚板，则其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1.5 倍，其范围沿船宽方向应不小

于开槽宽度的 2 倍，沿船长方向自端壁板起向首尾延伸各不少于 2 个肋距。如图 10.3.3.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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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3.4 
 

10.3.3.5   链斗挖泥船的开槽纵壁板上应设有防止斗桥移动时造成破坏的防护材。 
10.3.3.6   开槽纵壁板的下边缘应为圆舭型或用连接角钢与船底板搭接相连。连接角钢

的厚度应不小于相连船底板厚度。 
10.3.3.7   对于船首经常受擦的工程船（如打桩船、抓斗挖泥船、铲斗挖泥船等），其

首部削斜部分与相邻的船底部分的外板，应较船底板厚度增加 2mm。 
10.3.3.8   挖泥机械或起重机械基座下的船底板至少应加厚 1mm。 
10.3.3.9   挖泥船的定位桩处，耙吸挖泥船的吸管出口区域及溢流管口区域、绞吸挖泥

船及斗轮挖泥船的绞刀架，及斗轮架开槽处的围壁板及端壁板均应按舷侧外板厚度增加

2mm。 
10.3.3.10   浮箱结构挖泥船在其连接装置处应予特别加强。 
10.3.3.11   抓斗挖泥船及泥驳在作业时，经常受撞击的舷侧顶部、护舷材及结构应予

加强。 
10.3.3.12   挖泥船若需要坐底作业或在使用期间允许坐底时，则船底板应增厚 2mm。 
10.3.3.13   在具有开底泥舱的挖泥船上与泥舱纵壁相邻接的船底板应加厚 1mm，加厚

范围应沿纵舱壁向外端各延伸不小于 2 个肋距，其宽度应不小于 1m。 
10.3.3.14   耙吸挖泥船的耙头与船底相碰擦的舷列板应加复板、复板厚度应与该处外

板厚度相同。 
10.3.3.15   耙吸挖泥船在舷侧设备凹进舷侧外板的吸泥管导槽时，导槽部位的船壳内

表面自船首至船尾方向在有足够长度的范围内，应设导槽包复板，包复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

侧外板厚度，包复板的宽度应能覆盖导槽，导槽包复板在船壳的内侧应设有井字形加强骨材。 
10.3.3.16   对开泥驳舭部区域板及构件应予特别加强。 

 

10.3.4   内底板 

10.3.4.1   内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5.5=                  mm 

式中： s ——肋板或底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 

10.3.4.2   内底板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0.8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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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甲板及舱口 

 

10.4.1   强力甲板 

10.4.1.1   Ⅰ、Ⅱ、Ⅲ类工程船舶的强力甲板在全长范围内的甲板厚度 t，应不小于按

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07.0 += Lt              mm 

 式中： L ——船长，m。 
10.4.1.2   具有封闭式泥舱的挖泥船在泥舱区域内的甲板板厚度应按上式增厚 1mm。 

10.4.1.3   强力甲板除应符合本节 10.4.1.1 规定外，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33.6=              mm 

式中： s ——助骨或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按本章10.7.2.1式规定。 

    甲板的 小厚度对作业或航行于A级航区船舶应不小于5mm，B、C级航区船舶应不小

于4mm。 
 

10.4.2   局部加强 

10.4.2.1   链斗挖泥船、绞吸挖泥船和斗轮挖泥船，与开槽端壁相连的甲板板应用加厚

板予以加强。加厚板的长度、宽度、厚度应与端壁下端相连接的船底加厚板相同，见本章

10.3.3.4。 
10.4.2.2   凡与专用机械底座相连的甲板应予加强，其厚度应不小于底座面板厚度的

0.7 倍，或甲板板厚度的 2 倍，取其大者。 
一般甲板机械，系缆等设备处的甲板部位可用加厚板或复板加强。 
10.4.2.3   甲板的下列区域应予以加强，加厚板厚度应不小于甲板板厚度的 1.5 倍。 
斗塔和斗桥吊架处； 

绞刀架、斗轮架及其吊架支承处（用液压起升的绞刀架及斗轮架支承处要特别考虑）； 

定位桩支承处； 

吸泥管吊架处； 

绞车座处； 

浮箱结构连接装置处； 

拖缆桩处； 

抓斗及铲斗起吊机处； 

固定式起重吊杆支承处； 

打桩桩架支承处； 

其他工作机械区域。 

10.4.2.4   对开泥驳甲板铰链及液压装置区域应予特别加强，并应提供强度计算资料，

其厚度大于 20mm 的板应使用 D 级钢，厚度大于 40mm 钢板使用应经本社审查。 
10.4.2.5   平台甲板厚度应不小于本节 10.4.1.1、10.4.1.2 有关规定。平台甲板上布置有

专用机械、甲板机械及支承座等设备的部位，应按本节 10.4.2.2 的规定予以加强。 
10.4.2.6   泥舱舱口围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泥舱纵舱壁上列板的厚度。连续舱口围板长度

小于 0.5 倍船长时，在泥舱两端应适当延伸，延伸长度一般不小于围板高度的 1.5 倍。 
泥舱舱口围板应设置间距不大于600mm的水平扶强材，水平扶强材的尺寸应符合本章

10.9.2.3的规定，并应在强框架的肋位上设置肘板（但应不大于4个肋骨间距），肘板的厚度

应不小于舱口围板厚度，其自由边应有面板或折边，折边的宽度应不小于厚度的10倍。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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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缘宽度应不小于围板高度的1/3。若泥舱纵壁板与舱口围板不在同一平面内，则肘板下

边缘的宽度应不小于泥舱纵壁至舱口围板距离b的2倍；同时应在肘板的同一平面上，在泥舱

内应设置一支撑肘板，该支撑肘板的厚度与舱口围板厚度相同，肘板的长度和宽度如图

10.4.2.6所示。 

 

图10.4.2.6 

 

10.4.2.7   泥舱舱口围板上缘应设面板或其他能保证围板足够刚性的型材，其剖面积应

不小于围板剖面积的 0.2 倍。 
 

第5节   船底骨架 

 

10.5.1   一般要求 

10.5.1.1   本节无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5 节、第 6 节及第 14 节的有关规定。 
10.5.1.2   挖泥船泵机舱内的船底骨架及泥泵底座应分别满足本篇第 2 章第 14 节机舱

骨架及主机座的要求。泵机舱内因泥泵布置而使双层底中断或肋板高度减小的地方，船底骨

架应作特殊加强并有良好的过渡。 
挖泥、起重、打桩等专用机械基座如直接与船底相连时，该处船底骨架除作适当加强外、

应根据其基座设计的特点，在结构布置上沿船舶首尾和两舷方向有良好的过渡。 
10.5.1.3   泥舱纵壁和开槽纵壁的端部应保持纵向构件的连续性，应以过渡性大肘板与

旁内龙骨或旁桁材相连；若旁内龙骨或旁桁材与纵舱壁板不在同一平面内时，应在纵舱壁平

面内设置附加旁内龙骨或附加旁桁材，其延伸长度自肘板末端起应不小于 3 肘距。 
 

10.5.2   船底纵骨和内底纵骨 

10.5.2.1   单层底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 k =0.026L+6.32，其中 L为船长，m；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纵骨跨距，取实肋板间距，m。 

10.5.2.2   双层底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10.5.2.1 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0.8
倍。内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船底纵骨的 0.85 倍。 



1－151 

10.5.2.3   船底纵骨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本节10.5.2.1式。 

 

10.5.3   泥舱边浮舱和开槽两侧边浮舱船底骨架 

10.5.3.1   横骨架式单底船应每个肋位上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单底船的泥舱边浮舱应

在泥舱肋板的肋位平面内设置实肋板，当所设置实肋板间距大于 2.5m 时，应在其间距内增

设实肋板；纵骨架式单底船开槽两侧边浮舱实肋板间距应不小大于 2.5m。实肋板剖面模数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s ——实肋板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实肋板的计算跨距，m，沿实肋板面板从外板内缘量至泥舱纵壁或开槽纵壁内

缘的距离，但l≮0.3B，B为船宽，m； 
k ——系数，对泥舱边浮舱，横骨架式 k =2.1B+6.3，纵骨架式 k =0.24B+6.7，其中B

为船宽，m；对开槽两侧边浮舱，横骨架式 k =12，纵骨架式 k =6.5。 
10.5.3.2   单底船实肋板腹板高度应不大于其厚度的 75 倍，纵骨架式单层底实肋板的

腹板高度尚应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口高度的 2.5 倍。 
10.5.3.3   横骨架式单层底或双层底船边浮舱在船底处的宽度大于 3m 时，应设置旁内

龙骨或旁桁材。旁内龙骨可由间断构成，尺寸与该处实肋板相同；旁桁材由间断板构成，其

厚度与该处实肋板相同。 
 

10.5.4   对开泥驳的泥舱边浮舱船底骨架 

10.5.4.1   实肋板应符合本节 10.5.3 的有关规定。 
10.5.4.2   当边浮舱内设纵向舱壁，计算实肋板剖面模数 W 时，l 值为纵向舱壁至外板

内缘或纵向舱壁至泥舱纵壁内缘距离，取大者。 
 

10.5.5   箱体组合式船的船底骨架 

10.5.5.1   横骨架式单底船每个肋位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单底船的实肋板间距应不大

于 2.5m。 
10.5.5.2   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s ——实肋板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实肋板的计算跨距，m，按主浮箱、边浮箱分别量取。自箱体一侧至另一侧之

间的距离； 
k ——系数，横骨架式取12，纵骨架式取6.5。 

10.5.5.3   实肋板的腹板高度应不大于其厚度的 75 倍。 
10.5.5.4   主浮箱应设中内龙骨并尽量贯通首、尾。允许用 2 根旁内龙骨或泥泵基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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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代替中内龙骨，但其中断处与中内龙骨之间应有良好的过渡。 
10.5.5.5   边浮箱宽度大于 2.5m 时应设中内龙骨，此中内龙骨可用间断板构成。 

10.5.5.6   主浮箱和边浮箱的中内龙骨尺寸与所在处实肋板相同。 

 

10.5.6   设有两道纵舱壁（纵桁架）之船体的船底骨架 

10.5.6.1   设有两道纵舱壁（纵桁架）的船底实肋板间距不论骨架形式如何，应不大于

2.5m。 
10.5.6.2   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s ——实肋板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实肋板的计算跨距，m，按本篇7.5.1.2规定； 
k ——系数，边舱取6.3；中舱取 k = a (l1/ l)+b ， 

其中： a 、b ——系数，按表10.5.6.2选取； 
l1/l——舱长比，取值范围按表10.5.6.2规定，l1为舱底平面长度。 

表10.5.6.2  

 a  b  l1/l上限值 l1/l下限值 

一根龙骨 1.88 0.94 1.55  

二根龙骨 1.88 0.84 1.55 0.90 

三根龙骨 1.88 0.75 1.60  

 
表中l1/l：大于上限值者，取上限值；小于下限值者，取下限值。 
10.5.6.3   中舱实肋板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边舱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10.5.6.4   纵骨架式船实肋板腹板在纵骨穿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处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节 10.5.6.2 的要求。 
10.5.6.5   横骨架式单底船，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底肋骨，其剖面模数及剖面惯

性矩应符合本篇 2.5.5 的规定。 
 

10.5.7   泥舱箱形龙骨 

10.5.7.1   箱形龙骨侧板厚度应与泥舱壁的下列板厚度相等。 
10.5.7.2   箱形龙骨应用肋板、扶强材和肘板进行加强，其扶强材剖面模数应符合本章

10.9.2 关于泥舱壁扶强材的有关规定。肋板和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边浮舱实肋板腹板的厚

度。 
10.5.7.3   在箱形龙骨内对应于泥舱肋板的肋位处，应设置强框架或隔堵。强框架的肋

板尺寸与边浮舱相同，其他尺寸应与泥舱壁垂直桁相同；隔堵板厚度应不小于箱形龙骨侧壁

板厚度。 
10.5.7.4   箱形龙骨在泥舱壁中断时，应设置延伸长度不小于 2 个肋距的肘板或采取其

他有有效措施，以保证箱形龙骨的良好过渡。 
 

10.5.8   泥舱肋板 

10.5.8.1   泥舱肋板高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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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lh =               m 
式中： K ——系数，单开底泥舱取0.07，双开底泥舱取0.1； 

H ——泥舱深度，m，自泥舱壁下缘量至泥舱舱口上缘的垂直距离； 
l ——泥舱肋板跨距，m，单开底泥舱取泥舱纵壁下缘之间的距离，双开底泥舱取沿

船底从箱形龙骨中线到泥舱纵壁的距离。 
10.5.8.2   泥舱肋板间距应不大于(0.06L+1) m，其中 L 为船长，m。但平板肋板的间距

应不大于 4m，箱形肋板的间距应不大于 5.4m。 

10.5.8.3   平板肋板的腹板厚度应不小于其高度的 1/60 或按本章 10.3.2.2(1)式计算的

船底板厚度，取其大者，并应设垂直加强筋。平板肋板的腹板上缘和下缘应设置面板，面板

的厚度为腹板厚度加 2mm。 

10.5.8.4   箱形肋板和扶强材应符合本章第 9 节关于泥舱舱壁板和扶强材的有关规定。 

 

10.5.9   座底加强 

10.5.9.1   如挖泥船需要在座底时作业或在使用期间允许座底时，则其船底结构应作如

下加强： 
(1)  单层底旁内龙骨间距应不大于2.2m，船长小于或等于30m时其间距应不大于2.0m； 

(2)  横骨架式单层底应每个肋位设实肋板并在其腹板上设垂直加强筋，加强筋的间距

不大于1.25m，厚度与实肋板腹板相同，宽度为厚度的8倍； 

(3)  纵骨架式单层底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2.0m，实肋板腹板在船底纵骨位置上应设垂

直加强筋，加强筋的厚度与实肋板腹板相同，宽度为厚度的8倍； 

(4)  横骨架式双层底旁桁材间距应不大于2.5m；在每个肋位处应设实肋板，实肋板腹

板上应设垂直加强筋，其要求同横骨架式单层底； 

(5)  纵骨架式双层底旁桁材间距应不大于2.5m；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2.0m，实肋板腹

板上应设垂直加强筋，其要求同纵骨架式单层底。 

 

第6节   舷侧骨架 

 

10.6.1   一般要求 

10.6.1.1   本节无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7 节的有关规定。 
10.6.1.2   机舱、泵机舱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14 节的有关规定。 
10.6.1.3   挖泥舱开槽纵壁骨架及组合式箱体两侧骨架应满足本节要求。 

 

10.6.2   纵骨架式舷侧骨架 

10.6.2.1   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785.07 lrdsW +=      cm3 

式中： s ——纵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纵骨跨距，m，取强肋骨间距。 
10.6.2.2   舷侧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正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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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同本节10.6.2.1式。 
10.6.2.3   强肋骨间距应不大于 2.5m。在边浮舱内，强肋骨、实肋板、强横梁及纵舱

壁垂直桁组成强框架。对应于泥舱肋板的肋位处应设置横舱壁或强框架。 
10.6.2.4   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2lrdksW +=            cm3 

式中： k ——系数，绞吸和耙吸挖泥船取5.0，其他工程船取7.4； 
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r ——半波高，m，按本篇1.2.5.1的规定； 
l ——强肋骨跨距，m，取跨距点之间的距离，按本篇1.2.4的规定。 

 

10.6.3   横骨架式舷侧骨架 

10.6.3.1   舷侧为交替肋骨制时，强肋骨间距应不大于 2.5m，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

节 10.6.2.4 式计算值的 0.85 倍。 
10.6.3.2   采用交替肋骨制的舷侧应设一道舷侧纵桁，并应尽量延伸至首尾，其剖面尺

寸与强肋骨相同。 
 

10.6.4   撑材 

10.6.4.1   边浮舱内强肋骨设置符合本章 10.9.2.5 规定的横撑或斜撑时，不论骨架形式

如何，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10.6.2.4 式计算值的 0.6 倍。 
 

第7节   甲板骨架 

 

10.7.1   一般要求 

10.7.1.1   本节无规定者，应符合本篇 2 章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 
10.7.1.2   封闭式泥舱区域内的甲板骨架，除按本节 10.7.6.1、10.7.7.2 规定外，其余构

件的剖面模数均应按本节规定增加 10%。 
 

10.7.2   甲板横梁 

10.7.2.1   横骨架式甲板骨架应在每个肋位上设置横梁，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212.6 cshlW =            cm3 

式中： c ——系数，对强力甲板A级航区取1.45，B、C级航区取1.2；其余各层甲板均取1； 
s ——横梁间距，m； 
l ——横梁跨距，m，为舷侧与纵桁（纵舱壁）间或相邻纵桁（纵舱壁）之间的距离；

取其大者；跨距小于2m时仍以2m计； 

h ——甲板计算水柱高度，m，强力甲板取 h =0.5m，船员舱室甲板取 h =0.35m，顶

蓬甲板取 h =0.2m；III类工程船的甲板作业区域强力甲板h值，应按下式计算： 

FQh /=     不小于1m； 

其中：Q——甲板实际负荷总重量，t ； 

F ——负荷甲板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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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   强力甲板横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3=              cm4 

式中：W ——按本节10.7.2.1式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值； 
l ——同本节10.7.2.1式，但跨距不小于2m时，取实际尺寸。 

 

10.7.3   甲板纵骨 

10.7.3.1   强力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0cshlW =            cm3 

式中： c 、 h ——按本节10.7.2.1规定； 
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取强横梁间距。 

10.7.3.2   强力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1 alI =              cm4 

式中： a ——纵骨连同带板的剖面积，cm2 
l ——同本节10.7.3.1式。 

 

10.7.4   甲板纵桁 

10.7.4.1   横骨架式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4.7 chblW =             cm3 

式中： c 、 h ——按本节10.7.2.1规定； 
b ——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 ——纵桁跨距，m，按本篇1.2.4的规定。 

10.7.4.2   强力甲板纵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lI 8.2=               cm4 

式中：W ——按本节10.7.2.1式计算所得之剖面模数值； 
l ——同10.7.2.1式。 

10.7.4.3   甲板纵桁腹板在横梁穿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

口处的剖面应满足本节 10.7.4.1 和 10.7.4.2 的要求。 

10.7.4.4   边浮舱内的船底设置旁内龙骨（或旁桁材）时，应在相应平面上设置甲板纵

桁。 

 

10.7.5   强横梁 

10.7.5.1   横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尺寸取与甲板纵桁相同。 
10.7.5.2   纵骨架式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8.7 cshlW =               cm3 

式中： c 、 h ——按本节10.7.2.1规定； 
s ——强横梁间距，m； 
l ——强横梁跨距，m，按本篇1.2.4的规定。 

10.7.5.3   强横梁腹板在纵骨穿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

处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节 10.7.5.2 要求。 
10.7.5.4   泥舱区域边浮舱内的强横梁应设在泥舱肋板和架空横梁（泥舱强横梁）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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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肋位上。 
 

10.7.6   泥舱甲板纵桁和架空纵梁 

10.7.6.1   支承 5 台或 5 台以上泥门启闭机械的甲板纵桁，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

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nTlchlW 05.027.0 2
1 +=           cm3  

式中： c、 h ——按本节10.7.2.1规定； 

      1l ——横梁跨距，取泥舱纵舱壁与支柱之间的距离，m； 

     l ——纵桁跨距，m，取泥舱前后端壁之间的距离； 

     n ——启闭泥门机械的台数； 

     T ——每台泥门启闭机械的 大作用力，kN。 
10.7.6.2   支承 5 台或 5 台以上泥门启闭机械的架空纵梁，其剖面模数 W 应符合本节

10.7.6.1 的规定，式中计算水柱高取h =0。 

10.7.6.3   若两根纵杵（架空纵梁）共同支承泥门启闭机械，则每一纵桁（架空纵梁）

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10.7.6.1 或（10.7.6.2 式）计算值的 0.5 倍。 

10.7.6.4   支承泥门启闭机械的甲板纵桁或架空横梁，若支承条件与本节 10.7.6.1 或

10.7.6.2 不同时，应提供计算，并经本社同意。 

 

10.7.7   泥舱强横梁和架空横梁 

10.7.7.1   在泥舱肋板平面内应设置泥舱强横梁或架空横梁。 
10.7.7.2   泥舱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TcchslW ⋅+= 1
27              cm3 

式中： c、 h ——按本节10.7.2.1规定； 
s ——强横梁间距，m； 
l ——强横梁跨距，m，取泥舱纵舱壁之间或纵舱壁至中间支柱中心线的距离； 

T ——泥门启闭机械的 大作用力，kN； 

1c ——系数，设中间支柱取 ( )2
1 165.7 kkc −= ，不设中间支柱 ( )kkc −= 165.71 ； 

其中： k ——泥门启闭力作用点到邻近端点的距离与 l 之比。 

10.7.7.3   强横梁腹板在纵骨穿过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其腹板高度的 0.6 倍，否则开口

处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节 10.7.7.2 的要求。 
10.7.7.4   架空横梁的剖面模数应符合本节 10.7.72 的规定，式中计算水柱高取 h =0。 

 

10.7.8   局部加强 

10.7.8.1   对于下列区域的甲板骨架应予足够的加强； 
(1)  斗搭和斗桥吊架处； 

(2)  绞刀架、半轮架及吊架支撑处； 

(3)  支撑吸管的吊架处； 

(4)  定位桩支撑处； 

(5)  拖缆桩底座处； 

(6)  绞车底座处； 

(7)  桩架支撑处； 

(8)  对开泥驳的铰链区域； 

(9)  其他工作机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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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2   旋转起重机及抓斗机的船体支承结构加强应符合本章 10.9.3 的规定。 
 

第8节   支 柱 

 

10.8.1   一般要求 

10.8.1.1   非泥舱内支柱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11 节的有关规定。 
 

10.8.2   泥舱支柱 

10.8.2.1   泥舱内钢质管形支柱的尺寸可按支柱长度及负荷 P 由本篇表 2.11.3.1 选取，

但其壁厚应较表列值增加 1mm，且应不小于 6mm，支柱长度应包括两端肘板长度，支柱负

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l
eTcabhP ⋅

+=
28.9            kN 

式中： c 、 h ——按本章10.7.2.1规定； 
a ——支承长度，m，取支柱前后纵桁跨距中点之间的距离； 
b ——支承宽度，m，取支柱左右强横梁跨距中点之间的距离； 

T ——泥门启闭机械的 大作用力，kN； 
e ——泥门启闭机械作用点至支柱中点线的距离，m； 
l ——强横梁跨距，m。 

 

第9节   舱 壁 

 

10.9.1   一般要求 

10.9.1.1   本节无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12 节的有关规定。 
10.9.1.2   挖泥船，在开槽部位的两则边浮舱内应设横向水密防撞舱壁，其高度延伸到

干舷甲板。 
10.9.1.3   船长 L 等于或大于 30m 的起重船和打桩船，应设置两道自船首至船尾连续

的纵舱壁及与舷侧或纵舱壁之间的间距不大于 4m 的双向纵桁架。船体中部 0.4L 区域内的横

舱壁（或双向横桁架）间距应不大于 3 倍的型深。 
10.9.1.4   泥舱两端的横舱壁和挖泥船开槽端部壁板（箱体组合式除外）必须延伸至两

舷并且水密。泥舱端壁厚度及其扶强材尺寸应与泥舱纵壁相同；开槽端壁扶强材尺寸应与舷

侧肋骨相同。 

10.9.1.5   泥舱纵舱壁在泥舱两端横舱壁的另一侧上下应用肘板向外延伸，上肘板

应与甲板纵桁连接，下肘板应与旁内龙骨（附加旁内龙骨）或旁桁材（附加旁桁材）连接，

延伸长度应不小于 2 个肋距，肘板高度应不小于 1/4 舱深，肘板厚度应与纵舱壁板相同。 
10.9.1.6   挖泥船的开槽纵壁板应向船体内延伸至少 3 个肋距（箱体组合式除外），

上下均用与开槽纵壁相同厚度的肘板与纵向强力构件连接，肘板长度应不小于 2 个肋距，肋

板高度应不小于 1/4 舱深；延伸的纵舱壁及其肘板如用桁架代替时，桁架长度不小于 5 个肋

距。 
10.9.1.7   对开石驳的石舱端壁和斜壁应特殊考虑，并在斜壁上设有缓冲耐磨装置。 

 

10.9.2   泥舱纵舱壁 

10.9.2.1   泥舱纵舱壁板或斜壁板下列板的厚度 t，取与之相连的船底板厚度，或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其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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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 ⋅= ρ2.0               mm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ρ ——泥浆密度，kg/m3； 
h ——计算水柱高度，m，自舱壁板下缘量至泥舱舱口围板上缘的距离。 

泥舱纵舱壁下列板的厚度在高度不小于0.15D范围内应保持不变，向上可逐渐减薄，但

应不小于下列板的0.8倍，其 上列板还应不小于舷侧顶列板的厚度。 
10.9.2.2   泥舱纵舱壁垂直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2 10−×= shlKW ρ             cm3 

式中： K ——系数，按下列情况选取： 
      扶强材两端用肘板固定，K=5； 
      扶强材一端用肘板固定，K=6； 
      扶强材两端无肘板固定，K=6.6； 

ρ ——泥浆密度，kg/m3； 
s ——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由扶强材跨距中点量至泥舱舱口围板上缘； 
l ——扶强材跨距，m，取包括肘板在内的扶强材长度。 

10.9.2.3   泥舱纵舱壁水平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2 108.3 −×= shlW ρ             cm3 

式中： ρ ——泥浆密度，kg/m3； 
s ——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由扶强材量至泥舱舱口围板上缘，但应不小于2m； 
l ——扶强材跨距，m，取包括肘板在内的扶强材长度。 

10.9.2.4   泥舱纵舱壁应在强肋骨平面内设置垂直桁，垂直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2 102.5 −×= shlW ρ             cm3 

式中： ρ ——泥浆密度，kg/m3； 
s ——垂直桁间距，m； 
h ——计算水柱高度，m，由垂直桁中点量至泥舱舱口围板上缘的距离； 
l ——垂直桁跨距，m，取包括肘板在内的垂直桁长度。 

10.9.2.5   在泥舱纵舱壁垂直桁上设置横撑或斜撑时，则撑杆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垂直桁

截面积（不带板）的一半，设置横撑或斜撑后的垂直桁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10.9.2.4 式的

0.6 倍。 
10.9.2.6   泥舱纵舱壁水平桁的剖面尺寸应与垂直桁的剖面尺寸相同。泥舱横端壁设水

平桁时，应同时至少设置 1 道垂直桁。 
10.9.2.7   对开泥驳的泥舱斜壁按泥舱纵壁的有关规定。 

 

10.9.3   甲板下支承旋转起重机的舱壁式加强结构 

10.9.3.1   甲板下支承起重机的舱壁式加强结构，一般采用包括圆筒形舱壁、十字形舱

壁和由纵、横舱壁构成的井字形舱壁的结构形式，如图 10.9.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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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3.1 

 
10.9.3.2   井字形舱壁结构的横舱壁应由一舷延伸至另一舷，其间距应不大于 3 倍的型

深。十字形舱壁结构的横舱壁至少应在两纵舱壁间连续，纵舱壁应至少在两横舱壁间连续并

由双向纵桁架向船的首尾端过渡延伸。 
10.9.3.3   圆筒形舱壁、十字形舱壁和井字形舱壁均应自强力甲板延伸至船底板，并与

强力甲板板和船底板牢固焊接。圆筒形舱壁宜采用穿过甲板与基座刚性连接的形式。圆筒形

舱壁与十字形舱壁、十字形舱壁与井字形舱壁应相互刚性连接。 
10.9.3.4   圆筒形舱壁、十字形舱壁上允许开椭圆形人孔，人孔尺寸应不大于

450×600mm。 
10.9.3.5   圆筒形舱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规定的基座腹板厚度的 0.8 倍。 

10.9.3.6   圆筒形舱壁应设垂直扶强材，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不带板）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SW 15=              cm3 
式中： S ——扶强材间距，m。 

10.9.3.7   圆筒形舱壁允许采用水平加强筋，其剖面模数（不带板）不小于本节 10.9.3.5
规定。 

10.9.3.8   十字形舱壁板的厚度和垂直扶强材应分别满足本篇中 2.12.2.1 和 2.12.3.2 条

内对于防撞舱壁的要求。 
10.9.3.9   井字形舱壁的板厚和垂直扶强材应分别满足本篇中 2.12.2.1 条和 2.12.3.2 条

内对于货舱舱壁的要求。 

10.9.3.10   若采用不同于本节 10.9.3.1 形式的加强结构，则应根据起重机的形式、起

吊负荷等具体条件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计算校核起重机支承结构的强度。 
10.9.3.11   船体结构对非旋转起重设备的支承加强，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由

直接计算确定。 
 

第10节   对开泥驳甲板铰链和甲板室铰链 

 

10.10.1   甲板铰链 

10.10.1.1   本节甲板铰链的规定适用泥舱两端各设一具甲板铰链和一台液压装置的对

开挖泥船（驳）。 
10.10.1.2   与甲板铰链、液压装置连接处的局部结构应于以足够的加强，并能够有效

地将载荷传递到船体结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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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3   各设计工况下甲板铰链承受的合力 hF 按下式计算： 

( ) 2
dvdhshh FFFF ++=                      kN 

式中：Fsh——甲板铰链水平静力，KN，按10.10.1.4计算； 
      Fdh——甲板铰链水平动力和Fdv－甲板铰链垂向动力按10.10.1.6确定。 

10.10.1.4   甲板铰链水平静力 Fsh 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s
srSWsh h

MF
h
h

FFF
5

412
2
1

          kN 

式中： WF ——泥舱范围内舷外静水压力，按下式计算：  

( ) PW LadF 20.5 −=             kN  

SF ——泥浆水平压力，按下式计算： 

( ) PS LahF 2
19.4 −= ρ          kN 

d 、 a、 pL 、 ρ、 1h ——见本节10.10.1.5。 

10.10.1.5   液压装置水平静力 srF 等于作用在液压缸柱塞端面上的压力 PF ，其对铰链

点的力矩应大于或等于打开力矩 M 

42h
MFF Psr ≥=                kN 

式中：M ——使半体打开闭合力矩（打开力矩为正，闭合力矩为负），按下式计算： 

32132 bWbWbhFhFM sLWs −−Δ+−=           kN·m 

以上各式中：（参见图10.10.1.5） 

d ——相应工况下的吃水，m； 

      a ——船底密封装置的高度，m； 

    PL ——泥舱长度，m；  

     ρ ——泥浆密度，t/m³； 

     1h —— 高载泥面至基线的高度，m； 

    2h ——泥浆水平压力至铰链点的垂直距离，m； 

    3h ——舷外静水压力至铰链点的垂直距离，m； 

4h ——液压装置水平力至铰链点的垂直距离，m； 

5h ——甲板铰链至基线的垂直距离，m； 

Δ——载泥时半体的静水浮力，kN； 

LW ——不载泥时半体的重力，kN； 

SW ——半体泥浆的重力；kN； 

1b ——Δ至铰链点的水平距离，m； 

2b —— LW 至铰链点的水平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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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 SW 至铰链点的水平距离，m。 

 

图10.10.1.5 
 

10.10.1.6   甲板铰链承受水平动力 dhF 和垂直动力 dvF 可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确定： 

(1)  按照预期作业海况经动力计算及统计分析； 
(2)  按下列公式计算： 

    甲板铰链水平动力 ： LBFdh
228.0=           KN 

    甲板铰链垂向动力 ：
d
LBFdv

22

055.0=         kN 

式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 ——甲板铰链间距，m。 

10.10.1.7   甲板铰链销轴直径 d 应不小于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eH

h

R
F

d 541 =                   mm 

3 2
2

)2(
2.13

eH

ch

R
taF

d
−

=          mm 

式中： F ——铰链的合力，kN，按10.10.1.3计算； 

      a ——两块侧眼板内缘之间或两侧眼板衬套内缘之间的距离，mm； 

      l ——中心眼板或其衬套与销轴的接触长度，mm； 

    eHR ——销轴材料的屈服强度，N／mm²； 
10.10.1.8   甲板铰链 眼板应符合下列要求： 

中心眼板： ≥+ cccc tbtb 1122
eH

h

R
F2500

   mm2 

两侧眼板： ≥+ ssss tbtb 1122
eH

h

R
F125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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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F ——同10.10.1.7； 

   eHR ——眼板材料的屈服强度，N／mm 2
； 

cb1 、 cb2 、 sb1 、 sb2 、 ct1 、 ct2 、 st1 、 st2 ——见图10.10.1.8。 
 

 

图10.10.1.8 

 

10.10.1.9   两侧眼板（如图 10.10.1.9）与甲板连接处的剖面应满足下式要求： 

( )
eH

dvdhshdv R
W

lFhFF
A

F
6.0103 ≤×⎥⎦

⎤
⎢⎣
⎡ ++

+  

式中： A——剖面面积，  mm2；  

     W ——剖面的剖面模数，mm3； 

      h ——销轴中心距甲板的垂直距离，mm； 

    l ——销轴中心距剖面中和轴的水平距离，mm； 

eHR ——眼板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dvF 、 shF 、 dhF ——同本节10.10.1.4、10.10.1.6。 

 

图10.10.1.9 

 
10.10.2   甲板室铰链 

10.10.2.1   作用在甲板室上的载荷应根据船舶装载情况及船舶运动予以确定。 
10.10.2.2   应设纵向承压板，此纵向承压板承受甲板室的纵向分力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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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3   横摇中心轴 OX 至基线距离取
2
1

D，其中 D 为型深，m，甲板室重心处承受

分力为 xF 、 yF 和 zF ，见图 10.10.2。 

 
图10.10.2 

10.10.2.4   平行于甲板的横向分力 yF 和垂直于甲板的垂向分力 zF 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221 97.0

T
Z

L
x

KKWF gg
y        kN 

⎟⎟
⎠

⎞
⎜⎜
⎝

⎛
×++= 243 97.0

T
Y

L
x

KKWF gg
z          kN 

式中：W——甲板室重量，kN ； 

     gx ——甲板室重心沿 X 轴（船长）方向距纵摇中心距离，m ； 

    gZ ——甲板室重心沿 Z 轴方向距横摇中心的距离，m ； 

     gY ——甲板室重心沿 Y 轴方向距横摇中心的距离，m ； 

    T ——横摇周期，秒（S），按《内河船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篇计算值，

当计算值 T 小于4s时取T=4s； 

    L ——船长，m； 

K 1、K 2 、K 3 、K 4 ——系数，见表10.10.2.4 
表10.10.2.4  

航区 K1 K2 K3 K4 

A 0.28 0.16 1.14 0.65 

B、C 0.26 0.14 1.1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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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5   当甲板室铰链由两个铰链及两根端部铰接的连杆组成时(如图 10.10.2)铰链

所承受的力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连杆轴向力 F ： 

             
⎥
⎥
⎦

⎤

⎢
⎢
⎣

⎡
⎟⎟
⎠

⎞
⎜⎜
⎝

⎛
−+=

h

e
z

h
y

e

b
b

F
b
hF

l
l

F 1
cosα

               kN 

铰链的横向力 hF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α tg

b
b

Ftg
b
hF

l
l

F
h

e
z

h
y

h

e
h 11        kN 

铰链的垂向力 vF ： 

                ⎟⎟
⎠

⎞
⎜⎜
⎝

⎛
+=

h

e
z

h
y

h

e
v b

b
F

b
hF

l
l

F                         KN  

式中： yF 、 zF ——作用于甲板室重心的分力，可按10.10.2.4确定；  

α ——连杆中心线与垂线间的夹角，（度）； 

         el ——甲板室重心至较远铰链的纵向距离，m； 

         eb ——甲板室重心至连杆中心处垂线的横向距离，m； 

         h ——甲板室重心至通过铰链中心水平线的垂直距离，m； 

          hb ——铰链中心与连杆中心之间的横向铰链，m； 

          hl ——前后铰链中心之间的纵向距离，m。 

10.10.2.6   甲板室铰链各部分的构件尺寸按本节 10.10.1.7； 10.10.1.8 和 10.10.1.9 的

要求方法确定。 
 

第11节   连接装置 

 
10.11.1   一般要求 

10.11.1.1   本节适用于本章规定的箱体组合式挖泥船的浮箱连接装置强度计算。 

10.11.1.2   箱体组合型式由一个主浮箱和两侧两个对称的前边浮箱和两个对称的后边

浮箱组成，每个边浮箱用两组连接装置与主浮箱连接，如图 10.11.1.2 所示。 

 
图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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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3   本节规定的计算状态未包括岸上拆装状态，若岸上拆装状态连接装置受到

更大载荷，尚应计算岸上拆装状态。 

10.11.1.4   甲板处连接装置和船底处连接装置应按与同类构件尺寸一致及对称布置的

原则确定连接装置的构件尺寸，并可只计算 大边浮箱的载荷和校核其连接装置的强度。 

10.11.1.5   对连接装置进行强度校核时，其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应力。许用应力取： 

            许用正应力        [σ ]＝90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50 N/mm2 
            许用合成应力      [σ ]＝110 N/mm2 
10.11.1.6   有座底作业要求的箱体组合式挖泥船连接装置不得采用连接钩形式，在校

核连接装置强度时，安全系数应适当增大。 

 
10.11.2   连接装置载荷计算 

10.11.2.1   计算工况应包括： 
(1)  空载拖航状态和满载拖航状态 ； 

(2)  空载作业和满载作业状态。 

10.11.2.2   边浮箱两组连接装置所受垂向力 1F 和 2F 分别按下式计算： 

 
R

GGBB

X
XFXF

F
−

=
.

1          kN 

12 FFFF GB −−=              kN 

式中： BF ——计算状态下边浮箱的浮力，kN ； 

  GF ——计算状态下边浮箱的重力，kN ； 

      BX ——计算状态下边浮箱浮心沿船长距F2位置连接装置的水平距离，m； 

      GX ——计算状态下边浮箱重心沿船长距F2位置连接装置的水平距离，m； 

      RX ——边浮箱两组连接装置之间（F1位置和F2位置之间）水平距离，m； 
10.11.2.3   大边浮箱甲板或船底处 F1 或 F2 位置连接装置的横向水平力按下式计算： 

H
YFYF

F GGCB
Y

−
= 30.1           kN 

式中： BF 、 GF ——同上； 

   CY ——计算状态条件下边浮箱浮心沿船宽距连接装置的水平距离，m； 

        GY ——计算状态条件下边浮箱重心沿船宽距连接装置的水平距离，m； 

          H——边浮箱舷侧 甲板处连接装置至船底处连接装置的垂直距离，m。 
 

10.11.3   连接装置强度校核 

10.11.3.1   连接装置剪切应力τ 应满足下式计算要求： 

τ =10
aA

F
+

≤[τ ]  

式中：F——取各计算状态中F1和F2的大者，kN； 

A——船底处F1或F2位置连接装置断面积，cm2； 

     a——甲板处F1或F2位置连接装置断面积，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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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剪切许用应力，见本节10.11.1.5。 

10.11.3.2   连接装置拉应力 1σ 应满足下式计算要求： 

1σ ＝10
A

FY ≤[σ ] 

式中：F Y ——见10.1.2.4 ； 

       A——同10.11.3.1 ；  

     [σ ]——见本节10.11.1.5 。 

10.11.3.3   连接装置压应力 2σ 应满足下式计算要求： 

2σ ＝ 10
a
FY ≤[σ ] 

式中： YF 、[σ ]——同10.11.3.2 ； 

a ——同10.11.3.1。 

10.11.3.4   连接装置合成应力 1cσ 和 2cσ 应满足下式计算要求： 

1cσ ＝
22

1 4τσ + ≤[ cσ ] 

2cσ ＝ 
22

2 4τσ + ≤ [ cσ ]  

式中： 1σ ——见本节10.11.3.2； 

     2σ ——见本节10.11.3.3； 

      τ ——见本节10.11.3.1； 

[ cσ ]——见本节10.11.1.5。 

 

第12节   其 他 

 
10.12.1   栏杆、舷墙和护舷材 

10.12.1.1   开敞泥舱的挖泥船和泥驳，在泥舱区不应装设舷墙，应装设栏杆或防滑装

置，但对石驳的石舱区不应装设栏杆，应装设舷墙。对设有舷墙的挖泥船则应在舷墙的全部

范围内开有足够面积的排水舷口。 

10.12.1.2   在全船长度范围内（方形船应包括首尾端全船宽度范围内）应设置护舷材。

对于有泥驳配合的挖泥船和其他需要有拖船配合的工程船，应在 低水线处增设水平护舷

材，并在上、下护舷材之间设置垂直护舷材。 
10.12.1.3   本节无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17 节的有关规定。 

 
10.12.2   溢流管口 

10.12.2.1   应尽量避免在舷侧顶列板上开溢流管的开口。船长超过 60m 的船舶，泥舱

溢流管道开口不应开在距舷侧顶列板上缘 800mm 范围内，开口角隅半径应不小于 150mm。

并应有适当补偿。在任何情况下，泥舱溢流管口都不应开在船体剖面突然变化处（如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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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断处等）的舷侧顶列板上。 
 

10.12.3   水密围阱 
10.12.3.1   泥泵周围和耙吸挖泥船吸口附近，应设置水密围阱或水密肋板。 

 
10.12.4   起重设备的金属结构件、零部件 
10.12.4.1   工程船上的起重设备金属结构件（包括挖泥船的绞刀架和斗轮架的吊架、

移锚杆臂架及兼起重用的桩架等）、起重钢索及活动零部件等应符合本社《船舶与海上设施

起重设备规范》的有关规定。 
 

10.12.5   旋转式起重机（抓斗机）基座 
10.12.5.1   基座一般应符合本社《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的有关规定，也可

按下述规定确定： 

D
GCt 6.5=       mm 

(1)  基座面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式中：G——起重机（抓斗机）的总重量（包括吊重），t； 

C——基座面板的宽度，m； 
D——基座圆直径，m。 

         
D
Gt 15.0=         mm 

1

2

2

1
28

−

⎟⎟
⎠

⎞
⎜⎜
⎝

⎛
+=

b
aat     mm  （ ba < 时） 

55
bt =            mm  （ ba ≥ 时） 

(2)  基座腹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式中：G、D——同上(1)规定； 

         a——腹板高度，mm； 

         b——肘板间的腹板弧长，mm。 

(3)  基座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基座腹板厚度的0.8倍。 

 
10.12.6   定位桩 
10.12.6.1   绞吸式挖泥船定位桩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3 24045.76066.0 Δ×+= THW             cm3 

式中：H—— 大挖深，m； 
T——横移绞车 大工作拉力，KN； 
△——满载排水量，t。 

10.12.6.2   定位桩壁厚应不小于 12mm。 
10.12.6.3   定位桩应有起升至 高点的限位标志，建设用形状符号刻成凹形，并应便

于观察，以防起升过高而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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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7   限位结构 
10.12.7.1   对开泥驳的船底区域， 好在液压缸处设置两个半体关闭时起作用的横向

限位结构。横向限位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并应能达到在液压装置一次关闭动作结束前就已

互相接触。 

10.12.7.2   对开泥驳应在船底和甲板平面设有纵向限位结构，以阻止两个半体的相对

位移。纵向限位结构有足够的强度，以保证甲板铰链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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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滚装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1   一般要求 

11.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和第 7 章的有关规定，多层载车甲板

滚装船尚应符合本篇第 4 章的有关规定，双体结构型式的滚装船尚应符合本篇第 9 章的有关

规定。 
11.1.1.2   承载载货汽车的滚装船，其车辆甲板的计算单轴负荷应不小于 14 吨（并装

轴形式为所并装的各单轴负荷）。 
11.1.1.3   滚装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 
11.1.1.4   Ⅰ型客滚船、Ⅱ客滚船和商品汽车滚装船应配备《车辆系固手册》。车辆系

固及系固装置应满足本篇附录Ⅲ的规定。 
 

11.1.2   适用范围 

11.1.2.1   本章适用于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滚装货船等。 
 

11.1.3   结构布置 

11.1.3.1   对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滚装船，其强力甲板及船底应采用纵骨架式，首

尾尖舱内可为横骨架式。 
11.1.3.2   当主船体载车处所的横舱壁设置不能满足本篇 2.12.1.3 的要求时，应采用隔

档设置强框架或其他等效措施，以保证船体横向强度。亦可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进

行船体横向强度的直接计算校核。 
11.1.3.3   载货汽车滚装船应在主船体内至少设置两道水密纵舱壁，纵舱壁距舷侧满载

水线处的距离应不大于 3m。 
11.1.3.4   航行川江及三峡库区的Ⅰ型、Ⅱ型客滚船应按本篇第 2 章 2.6.1 的规定设置

双层底或防撞边舱。 
11.1.3.5   航行时间不超过 0.5h 的车客渡船，当其机舱设置在船舶中部，且具有首、尾

推进装置时，若满足下列条件，可允许在机舱前、后水密舱壁上开设水密门： 
(1)  水密门应满足有关标准的要求； 

(2)  水密门在船舶航行中应处于关闭状态，当其处于开启状态时，驾驶室应有声光报警。 

 
11.1.4   图纸和资料 

11.1.4.1   除按本篇 2.1.2 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的图纸资料一式 3 份送本社

批准： 
(1)  车辆跳板结构图及强度计算书； 

(2)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或升降平台的布置、结构图以及强度计算书（设有甲板间固定

斜坡道或升降平台时）； 
(3)  跳板起升装置结构、布置图及强度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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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总纵强度 
 

11.2.1   主尺度比值 

11.2.1.1   单层车辆甲板船舶的主尺度比范围应符合本篇第 7 章 7.2.1.1 的规定；双体船

的主尺度比范围应符合本篇第 9 章表 9.1.4.1 的规定；本节涉及的其它船舶的主尺度比值范

围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2.1.1 的规定。 
 
 

11.2.2   中剖面模数及舯剖面惯性矩 

11.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滚装船，其中部 小剖面模数 W0（强力甲板边线或

平板龙骨处）及舯剖面惯性矩应满足本篇第 2 章 2.2.2.1、2.2.2.2 的规定。船长大于或等于

50m 的双甲板滚装船，其中剖面模数应满足本篇第 4 章的相关规定。 
11.2.2.2   当船中部强力甲板以上设有有效长度（有效长度为本篇第 1 章图 1.2.3.4 所示

的除阴影部分以外的上层建筑甲板的 大长度）大于 0.4L 的一层或一层以上连续的钢质上

层建筑（或甲板室）时，则 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甲板及其纵向连续构件应参与

总纵弯曲，并按第 4 章 4.2.2.2 的规定计算强力甲板边线和平板龙骨处的联合剖面模数。 
11.2.2.3   当 下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的开口总长度若大于侧壁长度的

20％时，则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不计入总纵强度剖面模数计算。 
 

11.2.3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11.2.3.1   当船长大于等于 80m 时除应满足本节 11.2.2 的规定外，尚应按本篇第 7 章

7.2.3 的规定进行本节 11.2.3.2 所述工况的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11.2.3.2   计算工况： 
航行装载工况： 

   （1）满载出港和到港； 
   （2）空船（压载）出港和到港； 

（3）载车区域中部1/3载车区域内装载平均荷重 0q 的1.5倍荷重，载车区域两端1/3载车

区域内各装载平均荷重 0q 的0.75倍荷重的不均匀装载工况； 

（4）载车区域中部1/3载车区域内装载平均荷重 0q 的0.6倍荷重，载车区域两端1/3载车

区域内各装载平均荷重 0q 的1.2倍荷重的不均匀装载工况； 

平均荷重 0q 按下式计算： 

l
G

q 0
0 =         mt  

式中： 0G ——总载车重量， t ； 

       l ——载车区域长度，m。  

（5）《安全装载手册》中考虑的其它装载工况； 
码头装卸工况： 

（6）船首部1/4车辆甲板长度范围内平均装载设计总载车重量1/4的载荷，如有压载水应

计入压载水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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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1.1 

（7）船尾部1/4车辆甲板长度范围内平均装载设计总载车重量1/4的载荷，如有压载水应

计入压载水重量； 
（8）船首、尾部1/4车辆甲板长度范围内各平均装载设计总载车重量1/4的载荷，如有压

载水应计入压载水重量（如本工况不能满足规范要求时，应在《安全装载手册》中明确禁止）； 
（9）《安全装载手册》中要求的装卸工况或船东要求的特殊工况。 

 

第3节   外  板 

 
11.3.1   船底板 

11.3.1.1   船中部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406.0( sLakt +=             mm 

式中：L——船长，m； 
s——肋骨或纵骨间距，m； 

a ——航区系数，A级航区船舶取 a =1，B级航区船舶取 a =0.85，C级航区船舶取 a =0.7； 
k——系数，单底区域取k=1.0，双层底区域取k=0.9。 

 

第4节   甲板及其骨架 

 
11.4.1   甲板 

11.4.1.1   承载轮式车辆或用轮式车辆装卸货物的甲板厚度 t 应
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1+= PKt           mm 

 
式中：P——车辆轮印上的负荷，t ，如轮印之间的间距很小，则视

为一个轮印，轮印负荷则为两轮所承担负荷之和； 

K——系数，当 5.0>
v
u

， 1.0≥a ，K 值由下式计算确定；若

不符合，应按本节11.4.1.2式计算车辆甲板板厚度； 

( ) ( )[ ] Δ−⎟
⎠
⎞

⎜
⎝
⎛ −−⎟

⎠
⎞

⎜
⎝
⎛−−−−−=

s
l

v
uaaK 5.238.01.02.456.71.037.6  

其中：
s
va =  

s ——纵骨或横梁间距，m； 
l ——纵骨或横梁跨距，m，按本篇2.8.1.1取值； 

u 、 v ——分别为轮印的长度和宽度，m，如图11.4.1.1所示。 

 Δ ——如 5.15.0 >>
v
u

，a 时， 

取 ( ) ⎟
⎠
⎞

⎜
⎝
⎛ −×−=Δ 5.15.07.0

v
ua ，若不符合取 0=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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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2>
s
l

时，取 5.2=
s
l

。 

11.4.1.2   当无轮印资料时，车辆甲板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310

13827
1

×
+
+

=
P
Pst             mm 

式中： s 、 P ——同本节 11.4.1.1 式。 
11.4.1.3   当在车辆甲板上装载货物时，甲板厚度还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4 节的有关要

求，但在甲板计算水柱高度的计算中，其不均匀系数应按实际载荷情况考虑。 
11.4.1.4   车辆甲板上应设有防滑装置。 
11.4.1.5   装载（或使用）履带式车辆时，甲板厚度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由

直接计算确定。 
 

11.4.2   车辆甲板骨架 

11.4.2.1   车辆甲板横梁和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PW c07.4=                cm3 

式中： cP ——车轴的 大负荷，t，对于叉式装卸车，总重量应算在一根轴上； 

l ——骨材跨距，m，取甲板纵桁或强横梁之间的距离。 
骨材穿过强横梁或纵桁时，应与强横梁或纵桁腹板焊接，连接型式如本篇图2.8.1.5所示，

且应每间隔一个肋距设置双面肘板，或每个肋距交替设置单面肘板。肘板厚度与相应的腹板

厚度相同。肘板高度应伸至纵桁或强横梁面板，并与之牢固焊接。 
11.4.2.2   车辆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kPW c=                   cm3 

式中： cP ——按本节11.4.2.1的规定； 

l ——纵桁跨距，m，支柱与支柱之间或支柱与横舱壁之间的距离，取大者； 

K——系数，k=3.6 l + 6.9，其中l取纵桁跨距。 

甲板纵桁腹板在横梁穿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0.5倍。甲板纵桁与横舱壁

连接应符合本篇2.8.3.6的规定。 
11.4.2.3   车辆甲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pW c9=                 cm3 

式中： cP ——按本节11.4.2.1的规定； 

l ——强横梁跨距，m，船侧与纵桁架（纵舱壁）间或纵桁架（纵舱壁）之间跨距点

的距离，取大其者，跨距点按本篇1.2.4规定。 
强横梁腹板在纵骨通过处的剩余高度应不小于腹板高度的0.6倍，否则开口处的剖面模

数应满足上述要求。 
11.4.2.4   强横梁与强肋骨的连接应符合本篇 2.7.6.2 的规定。强横梁与纵舱壁的连接应

参照本篇 2.8.3.6 的关于甲板纵桁与横舱壁连接的规定。 
11.4.2.5   当在车辆甲板上装载货物时，甲板骨架的尺寸还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第 8 节的

有关要求，但在甲板计算水柱高度的计算中，其不均匀系数应按实际载荷情况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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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6   支撑车辆甲板板架的舱壁和围壁的垂直桁参照本篇 2.11.3.3 的要求进行校

核。 
11.4.2.7   装载（或使用）履带式车辆时，甲板骨架的尺寸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

规定由直接计算确定。 
 

第5节   桁  架 

 
11.5.1   桁架的设置 

11.5.1.1   滚装船强力甲板下应按本篇第 7 章第 6 节的规定设置纵向和横向双向桁架，

纵向纵桁架应尽量贯通至首尾。尾机型船舶的纵向纵桁架可自船首延伸至机舱前壁，桁架终

断处应在机舱一侧的舱壁上设置过渡性的大肘板分别与甲板纵桁、内龙骨连接。 

11.5.1.2   机舱内若只设支柱不设置双向桁架且机舱上方装载车辆时，则机舱处所强力

构件（强横梁、甲板纵桁、实肋板、强肋骨）的强度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由直接

计算校核。 
11.5.1.3   单层车辆甲板下桁架支柱的负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abcPP c 43.38.9 +=                 kN 

式中： cP ——同本章11.4.2.1的规定； 

a——支柱所支持的车辆甲板面积长度，m； 

b——支柱所支持的车辆甲板面积宽度，m； 

c——按本篇2.8.1.1规定。 
11.5.1.4   多层甲板下支柱的负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 )PccabhP ′+= 95.08.9 1             kN 

式中：c——按本篇2.8.1.1的规定 
a——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长度，m； 
b——支柱所支持甲板面积宽度，m； 

P’——上方支柱的负荷，kN； 
h——甲板计算水柱高度，旅客舱室甲板取0.45m，船员舱室甲板取0.35m，顶篷甲板

取0.2m，载车甲板的水柱高h应按下式计算，但应不小于0.5m； 

12.0+=
A
Qh                   m 

其中：Q——单车 大额定总重量，t ； 
A——单车对应的车位面积，m2。 
c1——系数，由下式计算所得： 

132 2

2
1

3

3
1

1 +−=
l
l

l
lc  

其中：l1——为上方支柱与下方计算支柱中心线间的距离，m； 
l——为下方相邻两支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或支柱中心线与舱壁间的距离，m，如图

11.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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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1.3 
 

支柱尺寸按本篇表2.11.3.1或表2.11.3.2选取。 
 

第6节   特殊结构 

 
11.6.1   门式结构 

11.6.1.1   当上层建筑第一层围壁结构为无首尾端壁的门式结构时，其每舷的支撑侧壁

可采用单侧壁型式或双侧壁组成的箱形型式。 
11.6.1.2   支撑侧壁应符合下列要求： 
（1）单支撑侧壁一般应是主体舷侧结构的直接延续或坐落在主甲板上。 
（2）箱形支撑结构的二道侧壁的间距应不小于船宽B的0.055倍，且不小于1.1m，其中一

道侧壁应是主体舷侧结构的直接延续。 
11.6.1.3   门式结构上甲板每道强横梁下方沿船宽方向应设置支柱，设置支柱处应设置

甲板纵桁其尺寸与强横梁相同，支柱应尽可能与其下方的支柱或舱壁对正。上甲板不论骨架

型式如何，其强横梁的剖面模数应满足本篇 2.8.5.2 的规定。 
11.6.1.4   箱形支撑门式结构上甲板下方若不设支柱时，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章规定

计算校核上甲板板架构件的尺寸和强度。 
11.6.1.5   支撑侧壁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支撑侧壁结构应采用横骨架式。侧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主体舷侧外板厚度的 0.8 倍，

强肋骨和普通肋骨的尺寸应不小于主船体舷侧骨架相应构件的尺寸。 
   （2）侧壁强肋骨尚应满足本篇2.11.3.3的要求，强肋骨计算长度取上甲板与车辆甲板之

间的距离，负荷P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Σ−=

=
1

1
0

2
15

B
y

pQ
l
sP i

i

n

i
          kN  

式中： s ——强肋骨间距；m； 

Q——上甲板所承载的总荷重， t ； 

ip ——上甲板下方支柱（如有时）所承受的荷重， t ，按本篇2.11.2.1的规定计算； 

iy ——各支柱至中纵剖面的距离，m； 

1B ——门式支撑侧壁间距，箱形支承结构取内侧壁之间距，m； 

0l ——门式结构上甲板的长度，m； 

n ——上甲板下方支柱总数。 
（3）支撑侧壁应至少设置一道水平纵桁，其尺寸与侧壁强肋骨相同。 
（4）支撑侧壁上应尽可能减少开孔。如要开孔每个开孔沿船长方向的尺度不大于强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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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的0.6倍，开孔不得间断侧壁水平纵桁。 
（5）箱形支撑结构两端应设置端壁，其厚度及骨架与侧壁相同。当在端壁上开门时应予

以加强。 
   （6）支撑侧壁终断处应有效过渡，过渡长度应不小于支撑侧壁高度的0.5倍。 
 

11.6.2   升降平台 

11.6.2.1   一般应将升降平台设计成上为平台板、下为骨架的箱形结构。如升降平台为

其他结构形式或由非钢质材料制造，则本社将予以特殊考虑。 
11.6.2.2   在升降平台的安放位置上应设有锁紧装置。 
11.6.2.3   升降平台的支持构件应有足够强度，在设计升降平台时，应根据升降平台承

受的实际载荷（包括其自重）对下述支点处的零件或构件进行强度校核： 
(1)  软支点：许用载荷为1/5破断载荷； 

(2)  硬支点：许用弯曲应力 [σ ]=85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43                  N/mm2 

           许用合成应力 [ cσ ]= 1083 22 =+ τσ    N/mm2 
注：作为起升装置的组成部分，采用链条或钢丝绳支撑整个平台时为软支点；采用L型

钢质吊臂或剪式钢结构支撑整个平台时为硬支点。 

 

11.6.2.4   升降平台板的厚度应与车辆甲板的厚度相同。 
11.6.2.5   升降平台的扶强材尺寸应符合本章对车辆甲板横梁或纵骨的规定。 
11.6.2.6   升降平台的桁材尺寸，可按下列标准由直接计算予以确定： 

许用弯曲应力 [σ ]=128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64                   N/mm2 

许用合成应力 [ cσ ]= 1603 22 =+ τσ     N/mm2 

许用挠度     [ f ]=5                     mm/m 
 

11.6.3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 

11.6.3.1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极限角度应不大于船舶在 大不利纵倾情况下所装载

各种车辆的 大爬升角。 
11.6.3.2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结构强度应与车辆甲板的结构强度相当，其支撑构件应

有足够强度。固定斜坡道下端与甲板相接处的甲板结构应予适当加强。 
11.6.3.3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两侧应设置栏杆或其他安全防护设施。 
11.6.3.4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甲板开口应满足本篇 2.4.1.6 要求。 

 
11.6.4   档板 

11.6.4.1   在车辆甲板载车处所两侧应设置间断垂直档板，其厚度应不小于 8mm，档

板高度应不小于 300mm。 
 

第7节   跳板结构 

 
11.7.1   一般要求 

11.7.1.1   本节适用于安装在船上或港口装卸作业的可活动车辆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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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2   车辆跳板上应设有防滑装置。 
11.7.1.3   车辆跳板的起升装置（包括：活动零部件、固定零部件及钢索）及试验应符

合本社《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的有关规定。 
 

11.7.2   跳板甲板 

11.7.2.1   首尾跳板的甲板厚度应与车辆甲板的厚度相同。 
11.7.2.2   跳板纵中心线处上下车辆的车道甲板厚度应不小于车辆甲板厚度的 1.2 倍，

宽度应不小于 2.5m。 
11.7.2.3   允许布置部分隔栅替代跳板甲板，隔栅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跳板甲板的厚度。 

 
11.7.3   跳板骨架 

11.7.3.1   跳板骨架建议采用纵骨架式。 
11.7.3.2   纵骨间距与纵骨的剖面尺寸应满足车辆甲板纵骨的要求。位于车道甲板下的

纵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车辆甲板下纵骨剖面模数的 1.2 倍。 
11.7.3.3   跳板的强横梁间距与车辆甲板强横梁间距相同，剖面尺寸应不小于车辆甲板

强横梁的剖面尺寸。纵骨穿过强横梁处应与腹板焊接，且应设置双面肘板与强横梁牢固焊接。

肘板厚度与强横梁腹板厚度相同。 
11.7.3.4   跳板前后两端应设横桁材加强。横桁材的腹板厚度应按强横梁腹板厚度加厚

2mm；横桁材面板的剖面积应不小于强横梁面板剖面积的 1.5 倍。 
11.7.3.5   位于上下车辆的车道甲板下应设 2 道强纵桁。强纵桁必须是连续贯通的。 
强纵桁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PW c5.12=               cm3 

式中： cP ——按本章11.4.2.1的规定； 

l ——跳板长度，m。 
    强纵桁与强横梁连接时，强横梁应间断，并应以双面肘板与强纵桁牢固焊接，肘板厚度

应与强纵桁腹板厚度相同。 
    强纵桁腹板高度应在跳板长度中点0.4长度范围内保持不变。两端的腹板高度可以减少，

但应不小于中间腹板高度的0.5倍，两者之间的腹板高度应逐渐过渡。 
11.7.3.6   跳板的甲板纵桁间距应与车辆甲板纵桁相同，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车辆甲板

纵桁剖面模数的 1.2 倍。 
跳板甲板纵桁应连续贯通，其与强横梁应牢固焊接，并应以双面肘板予以加强。肘板

厚度应与甲板纵桁腹板厚度相同。 
11.7.3.7   跳板两侧应设置边桁材，边桁材的腹板高度应与强横梁相同，其厚度应与跳

板甲板相同，自由边应设面板（或折边）。 
11.7.3.8   车辆跳板的骨架也可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由直接计算校核其构件尺

寸和强度。 
11.7.3.9   若采用两段组合形式的折叠跳板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的规定由直接计算

校核其构件尺寸和强度。 
 

11.7.4   小跳板 

11.7.4.1   位于跳板首端与跳板连接的小跳板的结构形式及构件尺寸应与跳板相同。 
 

11.7.5   铰链 

11.7.5.1   连接铰链应与船体、跳板牢固连接，连接处船体结构及跳板结构应予适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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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11.7.5.2   连接铰链应满足如下要求： 
(1)  铰链轴销的直径d应满足下式要求： 

][
27.1
τ

Fd ≥                 mm 

(2)  铰链中心眼板的尺寸应满足下列两式要求： 

][
00

τ≤
⋅ tb

F
 

b0≥d 
(3)  铰链的两侧眼板的尺寸应满足下列两式要求： 

][
2 21

τ≤
⋅ tt

F  

t1≥d/2 
 

式中：F——铰链承受的 大剪切力，N； 

][τ ——许用剪切应力，取=81.5N/mm2； 

t1、t2、b0、t0、d——见图11.7.5.2。 

 

图11.7.5.2 
 

11.7.5.3   如铰链轴销和眼板的尺寸不满足 11.7.5.2 要求，则应进行强度的直接计算。 
 

11.7.6   跳板吊臂 

11.7.6.1   吊臂及其相关船体支承结构的强度，应按本篇第 14 章第 7 节规定由直接计

算校核。 

11.7.6.2   吊臂结构的许用相当应力为 [ ] 2/181 mmNe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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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趸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12.1.1   一般要求 

12.1.1.1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均应符合本篇第 2 章及相关章节的有关规定。 
12.1.1.2   本章所指趸船系指不航行作业，用锚及缆索系固于岸边或特定水域的趸船及

水上设施，其中包括：码头趸船（可附带起重设备）、住宿船、水上电站船、水上仓储船、

码头供水船、储油趸船等。 
12.1.1.3   趸船的中剖面模数和舯剖面惯性矩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2.2 的规定，其中码

头供水船、储油趸船和具有起重设备且单杆起重重量大于 10 吨的码头趸船等，尚应按本篇

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校核实际装载工况的总纵弯曲强度及强力甲板和船底板的屈曲强

度。 
12.1.1.4   趸船的各项构件均应按 A 级航区船舶的构件尺寸选取。 
12.1.1.5   储油趸船仅允许装载闭杯闪点大于 60℃的油品。储油趸船应在油舱区域内设

置双舷结构，内舷纵舱壁距舷侧的距离不小于 760mm 且不大于 1500mm。 
12.1.1.6   三峡库区的油趸船、化学品趸船和液化气体趸船应设置双舷结构，内舷纵舱

壁距舷侧的距离不小于 760mm 且不大于 1500mm。 
12.1.1.7   码头趸船的起重设备，其单杆起重重量应不大于 25t 。船体对起吊装置的支

撑结构应符合本篇第 10 章 10.9.3 的规定。 
 

12.1.2   主尺度比值 

12.1.2.1   本章适用于下列主尺度比值范围内的趸船： 

                             35≤DL ， 7≤DB  

 

第2节   外板及甲板 

 
12.2.1   外板 

12.2.1.1   趸船在全船长度范围内的船底板厚度应按本篇 2.3.2.1 或 2.3.2.2 规定取大值

增加 1mm。 
12.2.1.2   趸船的舷侧外板厚度应与船底板厚度相同。 
12.2.1.3   趸船的舷侧顶列板厚度按舷侧外板厚度增加 1mm。 

 
12.2.2   首、尾封板 

12.2.2.1   首、尾封板的上列板厚度应与舷侧顶列板相同。以下各列板厚度应与船底板

厚度相同。 
 

12.2.3   甲板 

12.2.3.1   趸船的强力甲板厚度应按本篇 2.4.1 规定增加 1mm。 
 

第3节   船体骨架及护舷材 

 
12.3.1   船体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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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   趸船的船体骨架根据其种类按前述各章要求增加至 1.1 倍；舷侧骨架增加至

1.2 倍。 
 

12.3.2   护舷材 

12.3.2.1   趸船应沿船周围设置护舷材。护舷材应满足本篇 2.17.4.2 的要求。 
12.3.2.2   若设置两道护舷材，两道护舷材之间应设竖向护舷材，其间距应不大于 2.5m。

竖向护舷材应尽可能位于强肋骨或横舱壁的同一肋位上。竖向护舷材的尺寸应与护舷材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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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自卸砂船船体结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13.1.1   一般要求 

13.1.1.1   本章中无规明确定者应符合本篇第 2 章有关规定。 
13.1.1.2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小于 60m 的自卸砂船，其在货舱范围内船底骨架和甲

板骨架应采用纵骨架式。 
13.1.1.3   船长大于 40m 的自卸砂船应配备《安全装载手册》。 

 
13.1.2   适用范围 

13.1.2.1   本章适用于单甲板具有大舱口，货舱斜壁板向船舶中部倾斜（下称货舱斜壁

板），采用自身皮带输送机或其他机械装置卸除散装颗粒状货物的货船。包括自吸自卸砂船。 

13.1.2.2   除另有规定外，大舱口的舱口长度与船长之比应不大于 0.8，舱口宽度与船

宽之比应不大于 0.8。安装皮带输送机的开口可延伸至船首，但不计入舱口长度范围。 

13.1.2.3   船舶可采用单底结构，在每侧货舱斜壁板下方应至少设有一道内舷板或纵舱

壁。如图 13.1.2.3 所示。 

 

图 13.1.2.3 
 

13.1.2.4   船长小于 40m 的现有船舶，执行本规定有困难时，可适当放宽，但至少应

满足本篇第 2 章和第 8 章的有关规定。 

 

第2节   总纵强度 

 
13.2.1   中剖面模数及舯剖面惯性矩 

13.2.1.1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时，船体中部 小剖面模数及舯剖面惯性矩应不小于

本篇第 8 章 8.2.1 的规定。 
13.2.1.2   强力甲板以下的货舱斜壁板剖面以垂直投影面积计入中剖面模数计算，强力

甲板以上的货舱斜壁板剖面以垂直投影面积的 80%计入中剖面模数计算。内底铺板不计入中

剖面模数计算。 

13.2.2   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校核 

13.2.2.1   船长大于或等于 60m 时除满足本节 13.2.1.1 的要求外，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4、2.2.6 的规定校核总纵弯曲强度及屈曲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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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外板、内舷板 

 
13.3.1   外板、内舷板 

13.3.1.1   船舶的船底板、舷侧外板、舷侧顶列板、内舷板（纵舱壁）应符合本篇第 8
章有关规定。 
 

第4节   甲 板 

 
13.4.1   甲板开口线外侧甲板 

13.4.1.1   甲板开口线外侧甲板应符合本篇第 8 章有关规定。 

13.4.1.2   货舱两端的甲板板，应采用等于甲板厚度 1.5 倍的加厚板或用厚度相等的复 

板补强，补强范围沿船长方向自货舱两端横壁各向首尾延伸不少于 2 个肋距。 

 

图 13.4.1.2 

 

第5节   船底骨架 

 
13.5.1   一般要求 

13.5.1.1   输送、排水等设备如直接与船底相连时，该处船底骨架和船底板应作适当加

强。 
13.5.1.2   货舱范围内船底纵向结构向首、尾方向应有良好过渡。 

 
13.5.2   中内龙骨 

13.5.2.1   若因安装输送皮带有困难或中内龙骨难以满足有关规定，可用在输送皮带两

侧设置旁内龙骨的办法代替中内龙骨。 
 

13.5.3   旁内龙骨 

13.5.3.1   货舱斜壁板 下方支柱处应设有旁内龙骨。旁内龙骨间距应不大于 2.6m，

并尽量贯通全船。 
 

13.5.4   实肋板 

13.5.4.1   实肋板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有关规定。 
 

13.5.5   双层底骨架 

13.5.5.1   若设置双层底，内底板及双层底骨架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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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舷舱骨架 

 
13.6.1   舷舱骨架 

13.6.1.1   舷舱骨架应参照本篇第 8 章的有关规定，但可免设斜撑材。若舱口围板下未

设内舷板（纵舱壁），在保证局部强度和横向强度的情况下，水平撑材可以免设。 
 

第7节   舱  壁 

 
13.7.1   货舱横舱壁 

13.7.1.1   货舱两端横舱壁应延伸至两舷，若因安装输送皮带而在横舱壁上开口时，应

采取适当的措施补强，且应保证首防撞舱与货舱之间的水密性。 
13.7.1.2   货舱内横舱壁板的厚度与货舱斜壁板相同。 

 
13.7.2   舷舱横舱壁 

13.7.2.1   舷舱横舱壁应符合本篇 8.11.2 的有关规定。 
 

13.7.3   货舱斜壁板 

13.7.3.1   货舱斜壁板的厚度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3.9 的规定，计算点以上货舱斜壁板

的厚度可取与计算点处相同，也可再取点计算确定，货舱斜壁板 小厚度应不小于 5mm。

其计算水柱高度 h 按下式计算,且应不小于 0.5m： 

v
Hh θcos2.1

=               m 

其中：H ——计算点处货物堆高，m； 
v ——货物积载因数，m3/t，按装载货物品种选取； 
θ——货舱斜壁板与水平面夹角，度。 

13.7.3.2   货舱斜壁板应延伸至货舱两端横壁，在货舱两端横壁另一侧上下应用肘板或

其他结构型式向外延伸过渡，过渡部分长度不小于 2 个肋距，并与强力结构连接。 
 

13.7.4   货舱斜壁板骨架 

13.7.4.1   横梁和强横梁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8.1 和 2.8.5 的规定，其中计算水柱高度按

13.7.3.1 的规定。 
13.7.4.2   纵骨和纵桁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8.2 和 2.8.3 的规定，其中计算水柱高度按

13.7.3.1 的规定。 

13.7.4.3   货舱斜壁板下缘应设置纵向桁材，其剖面尺寸取与斜壁板强横梁相同。 

 
13.7.5   内舷板（纵舱壁） 

13.7.5.1   内舷板的厚度应与舷侧外板厚度相同。 
 

13.7.6   自卸原动机处的舱壁设置 

13.7.6.1   自卸原动机安装在船尾时，应在机舱前壁增设一道横舱壁，机舱前壁应为水

密。 
13.7.6.2   自卸原动机安装在船首使纵舱壁或纵桁架不连续时，船底旁桁材和甲板纵桁

的剖面模数应至少增大 0.5 倍，并适当增大肘板尺寸避免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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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桁架及架空横梁 

 
13.8.1   桁架的设置 

13.8.1.1   货舱斜壁板下方舱内应设置双向纵桁架。纵桁架之间或纵桁架与舷侧（或内

舷板或局部双层底内底侧板）之间的间距应不大于 4.0m。 
 

13.8.2   货舱斜壁板下桁架的负荷 

13.8.2.1   桁架支柱的负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α
θ

sin
cos)(9.4 21 hhcabP +

=  

式中： c ——按2.8.1.1的规定； 

1h ——支柱所支持的斜壁板面积上端计算水柱高度，m； 

2h ——支柱所支持的斜壁板面积下端计算水柱高度，m； 
a ——支柱所支持的斜壁板面积长度，m； 
b ——支柱所支持的斜壁板面积宽度，m； 
θ ——斜壁板与水平面的夹角，度； 
α ——支柱沿船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度。 
支柱尺寸按表2.11.3.1或表2.11.3.2选取。 

 
13.8.3   架空横梁 

13.8.3.1   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的自卸船，货舱内应设置架空横梁，架空横梁应设置

在舷舱横舱壁与强力甲板交汇处，架空横梁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20 个肋距。 
13.8.3.2   架空横梁可采用圆管、箱形横梁等型式。并可用其它等效的横向结构代替。 
13.8.3.3   架空横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强肋骨剖面模数的 3 倍。 

13.8.3.4   货舱大开口宽度大于 12m 时，还应在架空横梁所在的左右舷各设一根竖向

撑材，竖向撑材的剖面模数不小于强肋骨的剖面模数，且下端应设置在船底旁桁材上。 

 

第9节   其 他 

 
13.9.1   局部加强 

13.9.1.1   凡与专用机械底座相连的甲板应予加强。 
一般甲板机械，系缆等设备处的甲板部位可用加厚板或复板加强。 
13.9.1.2   船首经常受擦时，其首部削斜部分与相邻的船底部分的外板，应较船底板厚

度增加 2mm。 
13.9.1.3   船首需坐底作业时，船首船底板厚度应增加 2mm。 

 
13.9.2   自吸自卸砂船的局部加强 

13.9.2.1   吸泥管吊架处的甲板应予加强，加厚板厚度应不小于甲板板厚度的 1.5 倍。 
13.9.2.2   吸泥管吊架处的甲板骨架应予足够的加强。 
13.9.2.3   溢流管口应尽量避免开在舷侧顶列板上。在任何情况下，溢流管口不应开在

船体剖面突然变化处的舷侧顶列板上。 
13.9.2.4   泥泵周围应设置水密围阱或水密肋板，且应符合本篇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 
13.9.2.5   泥舱作业区应装设栏杆或防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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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结构强度直接计算补充规定 

第1节   通 则 
 

14.1.1  一般规定 
14.1.1.1  本章适用于本篇各章要求进行的船体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校核。  

14.1.1.2  本章的强度计算适用于材料屈服极限为
2235 mmNReH = 的低炭钢。如材料

为高强度钢时，其许用应力应为本章给定的许用应力除以本篇第 1 章 1.3.3.4 给定的材料换

算系数 K 。  
 

14.1.2  定义 
14.1.2.1  本章计算以下采用单位制： 
质量：千克（Kg）； 
长度：米（m）； 
力  ：牛顿（N）或千牛顿（kN）； 
应力：牛/毫米2（N/mm2）； 
压力：千牛/米2（kN/m2）； 
14.1.2.2  坐标系： 
（1）右手直角坐标系。 

（2）坐标轴方向： 

对于有限元计算模型： x 轴沿船纵向，指向船首为正； y 轴沿船宽向，指向左舷为正；

z 轴沿船垂向，指向上方为正。 

14.1.2.3  符号规定： 

（1） ρ ——淡水密度，
3/00.1 mt=ρ ； 

（2） E ——材料弹性模量，对钢：
81006.2 ×=E kN/m2。 

（3） xu 、 yu 、 zu ——沿 x 、 y 、 z 坐标轴方向的位移。 

（4） xθ 、 yθ 、 zθ ——绕 x 、 y 、 z 坐标轴的转角。 

（5） eσ ——相当应力（Von Mises应力），平面应力状态的相当应力按下式计算： 

222 3 xyyxyxe τσσσσσ +−+=          
2mmN  

 

14.1.3  构件尺寸 
14.1.3.1  直接计算中的构件尺寸采用实际尺寸。 
14.1.3.2  直接计算仅确定规范要求计算的构件尺寸。 

 

14.1.4  计算程序 
14.1.4.1  本章直接计算适用于下列计算程序： 
1、本社Compass程序系统内河船舶直接计算模块，其包括下列程序： 

(1)  静水载荷计算程序； 

(2)  计及船体挠度影响的静水载荷计算程序； 

(3)  波浪载荷计算程序； 

(4)  船体薄壁梁剖面特性计算程序； 

(5)  船体薄壁梁弯扭组合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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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强度校核计算程序。 

2、通用有限元分析程序。 

14.1.4.2  计算如采用不同于 14.4.1 中规定的计算程序，则计算单位应提供所采用的计

算程序及有关说明文件供本社确认计算的准确性。 
 

第2节   船舶总纵强度载荷计算 

 

14.2.1  一般规定 
14.2.1.1  当船舶的主尺度比值不符合本篇规定时，其静水载荷及波浪载荷按本节的规

定计算。 
14.2.1.2  波浪扭矩和货物扭矩的规定仅适用于长大舱口结构型式的船舶。 

 

14.2.2  静水载荷计算 

14.2.2.1  静水载荷计算基于下述方法： 

(1)  重量曲线w（x）可采用下述两种方式提供： 

 ① 将某装载状态下的各项重量沿船长按20个理论站距分布； 

 ② 将各项重量沿船长方向分解成梯形重量分块，逐项叠加形成各种装载状态下的重量

曲线。 

(2)  静水浮力曲线b（x） 

基于船舶静水平衡条件，求得船舶的平衡状态（以首吃水和尾吃水表达），进而求得

的浮力沿船长分布的曲线。 

(3)  剪力曲线 ( )xFS 和弯矩曲线 ( )xM S  

作用在船体梁任意剖面的静水剪力NS（x）和静水弯矩MS（x）用下式计算： 

( ) ( ) ( )[ ]dxxbxwxF x
S −∫= 0        kN  

( ) ( ) ( ) ( )[ ]dxdxxbxwdxxFxM xx
s

x
S −∫∫=∫= 000       mkN ⋅  

船体梁首、尾端是自由端，首、尾端点处的剪力和弯矩应为零。由于数值计算的误差使

端点处的剪力、弯矩计算值不为零时，若端点计算值满足下列计算精度要求，可按线性比例

关系，对剪力曲线和弯矩曲线予以修正，否则应重新计算： 

( )
025.0

max

≤
S

S

F
LF

 

( ) 05.0
max

≤
S

S

M
LM

 

式中： ( )LFS ——船体梁端点处的剪力； 

      maxSF ——船体梁上 大剪力； 

     ( )LM S ——船体梁端点处的弯矩； 

     maxSM ——船体梁上 大弯矩。 

14.2.2.2  对于船长与型深比值 L/D＞25 的船舶，可计及船体挠度对静水弯矩 MS（x）

和静水剪力 ( )xFS 的影响。 

(1)  计算时考虑船体挠度与浮力分布变化的相互影响，采用迭代方法计算静水中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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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下的弯矩 SM 和剪力 SF 。 

(2)  计及船体挠度影响的静水弯矩 sM 和静水剪力 sF 也可采用以下近似公式计算： 

( ) 01 SS MCM −=        kN·m 

( ) 01 SS NCF −=         kN 

式中：
0
SM 、

0
SF ——不考虑船体挠度影响的静水弯矩，kN·m和静水剪力，kN； 

            C ——考虑船体挠度对弯矩的剪力影响的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 

EI
BCL

C w
2401725.0 ρ

=  

其中： wC ——计算状态下的水线面系数； 

I ——船中剖面惯性矩，m4。 
 

14.2.3  波浪载荷计算 
14.2.3.1  波浪载荷计算基于下述假定： 

(1)  波浪取规则余弦波。对不同航区的计算波高 h 和计算波长λ按下述规定选取，对于

特殊水域可根据其波浪资料确定。 

     A级航区： mh 5.2=  ， m30=λ ； 

     B级航区： mh 5.1=  ， m15=λ ； 

     C级航区： mh 5.0=  ， m5=λ  。 

(2)  波浪浮力曲线 ( )xbw  

基于船舶相对静止于波浪中（波峰在中和波谷在中），求得船舶的平衡状态（以波轴线

相对位置表达），进而求得的浮力沿船长分布的曲线。 

(3)  当船长大于波长时应以船舶斜置在一个整波上，来计算波浪剪力、波浪弯矩和波

浪扭矩值，即航向角为： 

L
λα arccos=  

式中：λ——波长，m。 
(4)  波浪扭矩为船舶斜置在波浪上，由于浮力和左、右舷水压力不对称分布所产生的

对船体梁扭心之力矩。船体梁剖面的扭心应根据剖面特性计算求得或按本社Compass系统计

算模块计算求得。 

14.2.3.2  波浪附加剪力、波浪附加弯矩可采用传统船体梁理论方法计算，或按本社

Compass 系统计算模块计算。 

（1）计算各装载工况下的波浪附加剪力 ( )xFW ，并分别作出剪力曲线。 

                 ( ) ( ) ( )[ ] dxxbxbxF
x

wW ⋅−−= ∫0           kN 

（2）计算各装载工况下的垂向波浪附加弯矩 ( )xM w ，并分别作出弯矩曲线。 

          ( ) ( ) ( ) ( )[ ] dxdxxbxbdxxFxM
x x

w

x

wW ⋅−−=⋅= ∫ ∫∫ 0 00
      kN·m 

14.2.3.3  波浪附加剪力、波浪附加弯矩也可采用波长等于船长，并进行斜置修正的方

法计算。 
14.2.3.4  波浪扭矩也可按本篇第 2 章 2.2.5.2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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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货物扭矩计算 

14.2.4.1  集装箱船及散装金属矿砂船的货物扭矩按本篇第 2 章 2.2.5.3 的规定计算。 

 

第3节   船舶总纵弯曲强度计算 

 
14.3.1  一般规定 
14.3.1.1  本节适用于当船舶的主尺度比或结构型式不符合本篇的规定，或船中部 0.4L

区域内局部承载较大载荷时的船体梁总纵弯曲强度校核。 

14.3.1.2  本节总纵弯曲强度计算采用以下理论方法： 

（1）“等值梁”方法（适用于 5.3≥BL ）； 

（2）有限元方法。 

14.3.1.3  长大舱口型船舶尚应按本篇第 2 章 2.2.5 规定校核弯扭组合强度，此时总纵弯

曲合成应力 1σ 按本节计算，扭矩按本章第 2 节的规定计算。弯扭组合强度也可按本章第 5

节的规定计算。 
14.3.1.4  重载甲板载货型船舶如载货汽车滚装船和重件运输船等，若按“等值梁”方

法计算总纵强度时，尚应分别计算航行工况下的总纵弯曲应力与甲板纵桁和船底龙骨（纵桁）

的板架弯曲应力的合成应力。 

 
14.3.2  等值梁法总纵强度计算 
14.3.2.1  等值梁法计算载荷 

（1）静水剪力（FS）：按第 2 节规定的方法，计算各种装载工况的静水剪力及其分布曲

线，以其包络线的极值作为静水剪力计算值。 

（2）静水弯矩（MS）：按第 2 节规定的方法，计算各种装载工况的静水弯矩及其分布

曲线，以其包络线的值作为静水弯矩计算值。 

（3）波浪合成剪力（FC）：按第 2 节规定的方法，计算各种航行工况的波峰在船中和

波谷在船中的波浪附加剪力与相应工况的静水剪力的叠加值及其分布曲线，以其包络线的极

值作为波浪合成剪力计算值。 

（4）波浪合成弯矩（MS）：按第 2 节规定的方法，计算各种航行工况的波峰在船中和

波谷在船中的波浪附加弯矩与相应工况的静水弯矩的叠加值及其分布曲线，以其包络线的值

作为波浪合成弯矩计算值。 

14.3.2.2  总纵强度的计算工况应符合本篇各章的规定。 

14.3.2.3  总纵强度计算应至少校核本篇各章规定的剖面。 

14.3.2.4  计算剖面的剖面模数计算应符合本篇第 2 章的相关规定。 

14.3.2.5  船中剖面惯性矩应符合本篇各章的相关规定。 

14.3.2.6  各静水计算工况的总纵弯曲应力 Sσ 按下式计算： 

310⋅=
V

S
s W

M
σ             N/mm2 

式中： SM ——计算剖面静水弯矩包络线值，kN·m； 

      VW ——计算剖面强力甲板、船底或连续舱口围板顶缘处的剖面模数，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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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甲板边线、平板龙骨处的静水弯曲应力应满足
2137 mmNs ≤σ ，纵向连续的舱

口围板顶缘处应满足 175≤sσ 2mmN 。 

14.3.2.7  各航行计算工况的总纵弯曲合成应力 1σ 按下式计算：- 

3
1 10⋅=

V

C

W
M

σ             N/mm2 

式中： VW ——同14.3.4.4； 

CM ——计算剖面波浪合成弯矩包络线值，kN·m。 

强力甲板边线、平板龙骨处合成弯曲应力应满足
2

1 157 mmN≤σ ，舱口围板顶缘处

应满足 1951 ≤σ 2mmN 。 
14.3.2.8  重载甲板载货型船舶，甲板、船底纵向强力构件的合成弯曲应力与其板架局

部弯曲应力之和尚应满足： 

                        2
21 181 mmN≤+σσ  

式中： 1σ ——船体梁中部合成弯曲应力，按14.3.4.5计算； 

2σ ——甲板纵桁或船底龙骨（纵桁）端部或跨中板架局部弯曲应力。  

14.3.2.9  板架弯曲应力 2σ 取按本章第 7 节 14.7.3 规定的方法计算所得的纵向构件弯

曲应力 wσ 。 

14.3.2.10  剪切应力τ  

（1）根据14.3.2.1、14.3.2.3所得的剪力包络线极值，按下式计算剪力极值对应剖面中和

轴处各纵壁板的剪应力： 

110−×⋅⋅⋅=
∑ t
S

I
FK iii βτ            N/mm2 

式中： F ——静水剪力包络线极值或波浪合成剪力包络线极值，kN； 

      I ——剪力极值处船体梁剖面惯性矩，cm2m2； 

     S ——计算剖面位于中和轴以上或以下剖分等值梁横剖面积对中和轴的静矩，

cm2m； 

     t⋅∑ ——计算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和纵舱壁厚度之和，cm ； 

iK 、 iβ ——舷侧外板、纵舱壁剪应力修正系数，根据剖面型式按本篇第2章表2.2.4.11确

定。 

（2）剪切应力 iτ 应满足：静水工况
280 mmNi ≤τ ，航行工况

291 mmNi ≤τ 。 

14.3.2.11  对于 L/D＞15 的船舶，各静水计算工况的船舯 大弯曲挠度值 中V 应不大于

船长的 1/400。 

14.3.2.12  船体挠曲线计算可采用直接计算法计算，或用下列近似公式计算船舯 大

挠度： 

3
2

max 10×=
EI

LM
V S
中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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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axSM ——静水弯矩包络线 大值，kN·m； 

          I ——船舯剖面惯性矩，cm2·m2。 
 

14.3.3  有限元法总强度计算 

14.3.3.1  当船体主体结构中存在下列情况时，除满足本篇各章对总纵强度的要求外，

尚应采用有限元方法对船体的总强度或局部应力集中进行计算校核。 

（1）船中部0.6L范围内存在纵向结构突变，如存在局部平台甲板或双层底，纵向舱壁的

终断或纵向强力构件终断于同一剖面时。 

（2）船中部0.4L区域内甲板或船底局部承载较大载荷时。 

（3）船舶的长宽比 5.3<BL 时； 

（4）主船体强力甲板下横舱壁（或双向横桁架）、双向纵桁架的布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时。 
14.3.3.2  有限元计算模型的确定 

（1）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船体总纵强度计算时，可采用截取以船舯为中点向首尾两端分

别延伸至临近的横舱壁且不少于3倍型深的舱段作为有限元分析模型，见图14.3.6.2 (1)。 
（2）当突变剖面或载荷集中区域位于船体中部时，取以突变剖面或载荷集中区域端界向

首尾端各延伸不少于3倍型深的船体建立三维（3D）有限元分析模型，见图14.3.6.2 (1)。 
（3）当突变剖面或载荷集中区域位于船体首、尾部时，可截取包含突变剖面或载荷集中

区域的首部（或尾部）船体建立三维（3D）有限元分析模型，此时突变剖面或载荷集中区

域端界距截取端的距离应不少于3倍型深，见图14.3.6.2（1）。 
 

 

图14.3.6.2（1） 
 

 

                              图1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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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6.2（3） 
 

 
 

图14.3.6.2（4） 
 

 

                                  图14.3.6.2（5） 
  

14.3.3.3  模型中各类构件的离散单元类型： 

（1）板壳单元——甲板、船体外板、内舷壁板、内底板、横舱壁、双层底实肋板及纵

桁及具有不符合规范开孔要求的梁构件腹板。 
（2）梁单元——甲板纵桁、强横梁、横梁、纵骨、肋骨、强肋骨、船底龙骨等类构件。 
（3）杆单元——支柱、桁架斜撑及强构件的面板等。 
（4）有限元网格尺寸： 
板壳单元的网格船长方向按不大于肋距尺寸划分，船宽方向按不大于纵骨间距或肋距尺

寸划分，型深方向根据情况可参照肋距或纵骨间距尺寸划分。双层底实肋板及纵桁等高腹板，

沿高度方向应至少划分3个网格。网格形状应尽量接近正方形，减少三角形网格。 
对舱口角隅、构件开孔及肘板趾端处的应力集中点进行分析时，应对网格尺寸进行细化，

细化网格的尺寸应不大于50×50mm。 
梁单元的尺寸应与其同方向板壳单元的尺寸一致。 
(5)双层底实肋板及纵桁腹板上的开孔（人孔）应计及。梁构件的连接肘板及腹板上的

减轻孔、流水孔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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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4  边界条件 

（1）对于中部舱段有限元模型，在两端面中和轴与中纵剖面交点处各建立一个独立点

N1、N2见图14.3.6.2（4），端面上的各节点与独立点进行刚性关联。在独立点N1、N2上分别

施加线位移约束： 0111 === zyx uuu 和 022 == zy uu 。  

（2）对于首部（尾部）舱段有限元模型，在离近船舯端面上的各节点上施加全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 0=xθ 、 0=yθ 、 0=zθ ，见图14.3.6.2（5）。 
（3）端面上的载荷。对于中部舱段有限元模型应在两端面施加端面弯矩。端面弯矩按下

述方法确定： 
根据各计算工况按第2章的方法分别计算各种状态下船舶的总纵弯矩。分别选取静水中

拱、静水中垂、波峰在舯和波谷在舯时的船舶总纵弯矩绝对值 大的弯矩曲线，插值得到计

算舱段前、后端面处的弯矩，并将它们施加到独立点N1和N2上，如图14.3.6.2（2）、（3）
所示。 

14.3.3.5  载荷及载荷施加 

（1）载荷包括舷外水压力、货物重量、结构自重等。 
（2）舷外水压力载荷应根据计算工况船舶处于平衡状态时的波面，按压力分布施加到模

型的湿表面各单元上。 
（3）货物载荷应根据计算工况的货物分布，按分布力施加到甲板或底板相应单元上。 
（4）结构重量载荷应根据空船重量分布，以适当方式施加到模型上。 

14.3.3.6  许用应力 

（1）按本节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强力甲板以下各构件的应力不得超过表14.3.6.6
所列的许用应力值： 

表14.3.6.6 

纵向构件强度标准 

许用应力（N/mm2） 
构件名称 应力种类 

码头装载工况 航行工况 

lσ  144 165 强力甲板、船底板及中部连续纵

舱壁板 
eσ  179 192 

甲板纵桁、龙骨及船底纵桁 zσ  168 181 

甲板纵骨、船底纵骨 zσ  176 190 

板及骨材剪应力 τ  80 91 

横向构件强度标准 

强横梁、强肋骨，实肋板 zσ  165 165 

横梁、肋骨、底肋骨 zσ  188 188 

骨材剪应力 τ   105  105 
 
表中： lσ ——强力甲板、船底板及舷侧板单元中面沿船长方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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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σ ——板单元中面相当应力； 

      zσ ——梁构件单元节点合成应力； 

       τ ——舷侧板，纵舱壁板的剪应力； 

（2）应力集中点结构网格细化区域，单元表面的相当应力应不大于材料的屈服极限。 

（3）对于梁单元构件端部的应力校核，可考虑端部肘板的影响。 

（4）支柱、桁架斜杆及强支撑构件如舱壁垂直桁的轴向压应力应不大于本篇第2章

2.11.3.3规定的许用应力。 
 

第4节   屈曲强度校核 

 

14.4.1  一般规定 
14.4.1.1  若总纵弯曲强度采用“等值梁”强度理论进行直接计算，则强力甲板和船底

板板格及其支撑构件按本篇第 2 章 2.2.6 的规定校核屈曲强度。 

14.4.1.2  若总纵弯曲强度采用板梁组合模型的有限元法进行直接计算，则强力甲板和

船底板应按本节的规定校核其屈曲强度。 

14.4.1.3  强力甲板和船底板应计算在双向轴向压应力和剪应力作用下的屈曲强度。 

14.4.1.4  一般情况下应采用板的中面应力，进行板的屈曲强度计算。 

14.4.1.5  强力甲板和船底板的屈曲强度计算，应基于对实际板厚减缩后的板厚进行。

对板厚的减缩值应符合本篇第 2 章表 2.2.6.1 的规定。 

 

14.4.2  计算板格的确定 

14.4.2.1  根据各种计算工况的有限元计算结果，在强力甲板或船底板船长方向 大中

面压应力区域处，选取由两纵骨（或横梁）和两强横梁（或纵桁）所围的板格，或两实肋板

（或底肋骨）和两纵骨（或纵桁）所围的板格进行板的屈曲强度计算。 

 

14.4.3  板格屈曲强度计算模型的建立 

14.4.3.1  对所选定的计算板格的板厚按本节 14.4.1.5 的规定进行减缩。 

14.4.3.2  对所选定的计算板格进行网格的重新划分。板格各边应不少于 8 个网格，且

尽量采用正方形网格。 

 

14.4.4  载荷及载荷施加 

14.4.4.1  在各计算工况的有限元计算模型中，取出船长方向 大中面压应力区域处计
算板格边界的中面应力计算结果 xσ 、 yσ 、 xyτ ，将其乘以板格未减缩前的板厚得到各板边
的计算载荷，并分别施加在相应的边界上。 

                               0tN xx ×= σ  

                               0tN yy ×= σ  

                               0tN xyxy ×= τ  

式中： 0t ——计算板格减缩前的板厚，mm。 

 

14.4.5  边界条件 

14.4.5.1  为约束刚体位移，选取板格四个边界的中点。在纵向边界中点节点处施加纵

向线位移约束，即 0=xu 。在横向边界中点节点处施加横向线位移约束，即 0=yu 。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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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边界的全部节点上施加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zu 。 

 

14.4.6  屈曲强度校核 

14.4.6.1  有限元屈曲计算所得的临界屈曲因子λ应满足： 

0.1≥λK  

式中：K ——板格周界约束修正系数，横骨架式板格按本篇第 2 章 2.2.6.4 的规定选取，纵

骨架式板格取 1=K 。 
 

第5节   弯扭组合强度的有限元计算 

 

14.5.1  一般规定 
14.5.1.1  长大舱口型船舶的弯扭组合总纵强度，除可按本篇第 2 章 2.2.5 规定的方法计

算外也可按本节规定的方法计算。 

14.5.1.2  弯扭组合总纵强度计算工况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规定。 

 
14.5.2  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船体弯扭组合强度 

14.5.2.1  可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在弯扭载荷联合作用下，长大舱口型船的总体强

度（包括横向强度）。 

14.5.2.2  有限元计算模型： 

（1）取整个船长、船宽范围船体结构及上层建筑结构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见图14.5.2.2 。 
（2）模型中各类构件的单元类型见本章14.3.6.3。 

 

图14.5.2.2 
 

14.5.2.3  载荷及载荷施加： 

（1）有限元模型的载荷应包括舷外水压力、货物重量（含压载水），结构自重及设备的

重量等。 
（2）舷外水压力：使船舶斜置于波浪上，分别计算各航行工况下，波谷在中和波峰在中

的平衡位置，得到的左右舷实际波面分布值，据此将舷外水压力施加到船体外部湿表面单元

上。 
（3）结构自重：根据空船重量分布，以适当的方法施加到模型上。 
（4）货物重量：应根据货物实际分布，以分布荷重施加在模型的内底或船底板单元上。 
（5）集装箱船和装载金属矿砂船的航行计算工况尚应施加按本篇第2章2.2.5.3规定的货

物扭矩。 
14.5.2.4  货物扭矩的施加方法： 

（1）根据第2章2.2.5.3计算得到的货物扭矩变化曲线,在有限元模型上沿船长施加分布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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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 )xmT 。分布扭矩采用单位等效力偶施加，其中单位等效力偶力 ip 由下式计算： 

                           
( )
i

T
i b

xmp =           kN·m 

式中： ( )xmT ——某横剖面处的分布扭矩，kN·m /m ， ( )
L

M
xm TC

T
2

= ； 

       TCM ——按本篇第2章2.2.5.3计算所得的船舯剖面处的扭矩，kN·m； 

      ib ——单位等效力偶的力偶臂，m，取以中纵剖面为对称的两节点间的间距。 

（2）分布扭矩应以舯剖面为反对称施加。单位等效力偶力 ip 的方向若一舷为垂直向上，

则另一舷就为垂直向下。 
（3）除舯剖面上的节点外，单位等效力偶力应在船长范围内所有以中纵剖面为对称的节

点上施加。 
（4）货物扭矩的方向应与波浪扭矩的方向一致。 
14.5.2.5  边界条件： 

（1）为消除刚体位移，在船体首、尾相应节点上施加线位移约束，如图14.5.2.2所示。 
（2）节点约束： 

首端节点1：施加纵向、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x uuu ； 

尾封板节点2：施加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zu ； 

尾封板节点3：施加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 
14.5.2.6  平衡调整： 

计算得到的船首、尾端约束节点在 z 轴方向的不平衡反力的绝对值，若分别小于或等于

计算工况排水量的3%则认为计算结果是可靠的，否则应重新计算浮态直到不平衡反力满足

要求。 
14.5.2.7  许用应力： 

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板及各主要构件应力应不大于本章14.3.6.6规定的许用应力。 
 

第6节   双体船结构强度计算 

 

14.6.1  一般规定 
14.6.1.1  本章适用于船长大于 60m 或主尺度比超出本篇第 9 章规定时，双体船船体结

构强度的直接计算。  

14.6.1.2  双体船片体总纵弯曲强度计算按本章第 3 节的规定进行。 

14.6.1.3  双体船总横弯曲强度、扭转强度及连接桥砰击强度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14.6.2  计算载荷 

14.6.2.1  双体船总横弯矩可按下式计算： 

s
B

M c
b

⋅∇
= 81.9          kN·m 

式中：∇——为双体船的排水量，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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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 ——为任一片体中心至连接桥校验处的距离，m； 

       s ——为航区系数，可按表7.2.1选取。 
表14.6.2.1 

航区限制 A级航区 B级航区 C级航区 J级航区 

s 的取值 8.0 9.0 10.0 9.0 

 
14.6.2.2  双体船连接桥垂向剪力可按下式计算： 

s
Q ∇
= 81.9               kN 

式中：∇——双体船的排水量， t ； 
      s ——航区系数，按表14.6.2.1选取。   

14.6.2.3  双体船扭矩 tM 可按下式计算： 

( )
( )1

3
1

2
sin62.19

bb
b

bd
Lrbb

CM at +
∇+

=
π

π
          kN·m 

式中： aC ——为水线面修正系数，按表14.6.2.3确定； 

   b 、 1b ——分别为双体船片体宽度和连接桥宽度，m； 

       d ——满载吃水，m； 

       r ——计算半波高，m，按本章14.2.3.1确定； 

       L ——双体船的船长，m； 

      ∇——为双体船排水量， t 。 
表14.6.2.3  

水线面系数 0.95 0.90 0.85 0.80 0.75 0.70 0.65 

修正系数 aC  0.88 0.79 0.67 0.62 0.54 0.48 0.43 

 
14.6.2.4  双体船连接桥砰击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Δ=

L

c

H
H

A
KP 168.3

3.0

    kN/m2 

式中： K ——航区修正系数，按表14.6.2.4确定； 

      Δ——双体船排水量，t； 

A——计算板格的面积，m2；
25.2 sA ≤  ， S 为纵骨或肋骨间距，m； 

cH ——水线至计算点的距离，m； 

⎟
⎠
⎞

⎜
⎝
⎛ −=

100
8.03.022.0 LLH L ，为水线至避开砰击载荷作用点所必需的距离，m； 

L ——船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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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6.2.4        

航区限制 A级航区 B级航区 

K 的取值 1.0 0.8 

 
14.6.3  双体船强度计算有限元分析模型 

14.6.3.1  有限元分析采用三维板梁组合单元模型进行计算。 

14.6.3.2  双体船总横强度和扭转强度应按全船结构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14.6.3.3  连接桥结构的砰击强度计算模型取首部 0.25L 范围内的连接桥结构。 

14.6.3.4  模型单元的选取及网格划分应满足本章 14.3.6.3 的规定。 

 

14.6.4  边界条件及载荷施加 

14.6.4.1  进行双体船总横强度计算时，可将其中一个片体的底部施加约束。采取在舭

部节点上施加线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在船底强构件交叉节点上施加线位

移约束： 0=xu 、 0=zu 。在另一个片体上施加按 14.6.2.2 计算所得的连接桥垂向剪力，

垂向剪力应平均施加在片体中纵剖面船底强构件的交叉节点上。 

14.6.4.2  进行双体船扭转强度计算时，可在连接桥中心节点上施加全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 0=xθ 、 0=yθ 、 0=zθ （以排除刚体位移）。扭转载荷按

14.6.2.3 中的扭矩计算值，施加在双体船的两个片体上。扭矩可采取在片体中纵剖面船底强

构件交叉节点上，按反对称方式沿船长方向施加等值的垂向集中力，垂向集中力的大小按与

扭矩值等效来确定。 

也可在片体形心处建立独立点，将独立点所在的纵向平面内的各节点与独立点进行刚性

关联，然后在刚性点处施加扭矩或横向弯矩。 

14.6.4.3  进行连接桥砰击计算时，在连接桥的横向边界（两片体内舷处）上的所有节

点上施加全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 0=xθ 、 0=yθ 、 0=zθ ，前后端面

上的节点（船长方向）不施加任何约束。连接桥（或底封板）承受均布砰击压力。因结构、

载荷对称可仅模型化连接桥结构的右半边（或左半边），对称面上的节点应施加对称约束条

件。 

 

14.6.5  许用应力 
14.6.5.1  双体船总强度分析中各构件的计算应力应小于本章表 14.3.6.6、14.7.6.1 的规

定。 

 

第7节   局部结构强度计算 

 

14.7.1  一般规定 
14.7.1.1  本章适用于船体局部结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大跨度（或无支柱）甲板结构、

局部舱口横向悬臂支撑结构、舱口盖结构、车辆跳板结构等的局部强度直接计算。 

14.7.1.2  局部构件强度计算一般采用板梁组合单元的有限元分析方法进行。 

14.7.1.3  若只需对于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实肋板、底龙骨（底纵桁）、强肋骨及

舱壁桁材等强力构件进行强度计算时，可采用由支柱（或桁架）、甲板强构件、船底强构件

及舷侧强构件组成的空间梁系、平面刚架或板架的有限元分析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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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4  计算结果仅适用于需由直接计算校核强度或确定尺寸的构件，与直接计算校

核构件相关的其它构件仍应满足本规范的要求。 

 

14.7.2  板梁组合单元有限元分析 

14.7.2.1  板梁组合单元有限元分析适用于对各类构件的强度计算。 

14.7.2.2  板梁组合单元有限元分析模型： 

（1）船体局部结构强度计算以船中部
2
1
个舱长＋1个舱长＋

2
1
舱长的舱段作为有限元

计算模型，并以船两横舱壁之间的构件为研究对象。 

（2）上层建筑（或甲板室）无支柱甲板结构取计算甲板及与其相连的下方围壁作为有

限元计算模型。 

（3）舱口盖及车辆跳板取其整体结构作为有限元计算模型。 
（4）模型各构件采用的单元类型和单元的网格划分应符合本章14.3.6.3节的规定。 
（5）如果结构和载荷均对称某平面，则可建立关于对称面的一半模型，并在对称面上

的节点上施加对称约束。 
14.7.2.3  边界条件： 

（1）船体舱段有限元模型：在一舷的横舱壁与船底交线的端部节点上和实肋板端部节

点上施加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在另一舷的横舱壁与船底交线的端部节

点上和实肋板端部节点上施加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zu 。在模型一端面所有节点上施加

纵向、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x uuu ，另一端面所有节点上施加横向、垂向

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 

（2）上层建筑（或甲板室）无支柱甲板结构有限元模型：在其围壁结构下缘节点上施

加全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 0=xθ 、 0=yθ 、 0=zθ ，即刚性固定。纵

向构件在非端部横舱壁处，采取将纵向构件向一边延伸一个强横梁间距后在构件端部节点上

施加纵向、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x uuu 。 

（3）舱口盖二维有限元模型：在一端边的两角节点上施加纵向、横向、垂向线位移约

束，即 0=== zyx uuu ，在相对的另一端边的两角节点上施加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 

（4）车辆跳板二维有限元模型：在与船端连接的铰链处节点上施加纵向、横向、垂向

线位移约束，即 0=== zyx uuu ，在另一端的两角节点上施加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 
（5）若边界条件的处理与本节规定不同时应经本社同意。 
14.7.2.4  载荷及载荷施加： 
（1）载荷包括舷外水载荷、货物重量（含压载水）及结构自重等。 
（2）舷外水载荷按静水吃水加半波高和静水吃水减半波高的波面确定，并以压力施加

在模型湿表面板单元上。 
（3）舱内或甲板上货物载荷按 不利的装载情况确定，并根据其性质施加在单元或节

点上。 
（4）上层建筑甲板载荷按规范规定确定，并根据其性质施加在单元或节点上。如按实

际承载工况确定载荷，应提供验证文件并经本社同意。 
（5）车辆跳板载荷按设计车辆的轴负荷或轮负荷的1.2倍确定，并以 不利的工况施加

在模型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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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舱口盖计算载荷不小于0.2m水柱高，若舱口盖上堆装货物尚应叠加货物载荷的相

当水柱高。 
 

14.7.3  空间梁系有限元分析 

14.7.3.1  空间梁系有限元分析适用于对由强构件构成的甲板板架、船底板架或舷侧板

架的强度计算。 

14.7.3.2  空间梁系有限元模型： 

（1）空间梁系有限元模型由强横梁、甲板纵桁，实肋板、龙骨（底纵桁）、强肋骨、

支柱(或桁架)等强构件组成。 
（2）模型应取两横舱壁之间的舱段构件，其中甲板纵桁应向舱壁外延伸一个或二个强

横梁间距，如图14.7.3.2。 
（3）构件的带板宽度取构件跨距的1/6或构件间距之小者。 
14.7.3.3  载荷及载荷施加： 

（1）载荷包括舷外水压力、货物重量。 
（2）舷外水压力载荷及甲板载荷均由横向构件承载，横向构件的荷载按其平均承载面

积分配。集中荷重根据其实际位置按静力等效原则，分配到与其临近的横向或纵向构件上。 
（3）舷外水压力载荷按船舶在波浪上（波峰在中和波谷在中）处于平衡状态时舱段的

浸水波面确定，也可按计算工况静水平均吃水加半波高和减半波高的水面确定。 
（4）甲板载荷按规范要求或计算工况的货物重量分布确定。 
14.7.3.4  边界条件： 

（1）船底纵向构件在端舱壁处施加全位移约束： 0=xu 、 0=yu 、 0=zu 、 0=xθ 、

0=yθ 、 0=zθ ； 

（2）甲板纵桁在端舱壁处及其端部施加施加线位移约束： 0=xu 、 0=zu ； 

 （3）实肋板在其两端处施加线位移约束： 0=zu 。 

（4）纵舱壁（或舱段中间横舱壁）的处理： 

将纵舱壁（或舱段中间横舱壁）取为等价梁（其带板宽度取纵向或横向强构件的间距）

作为甲板板架的纵向（或横向）构件，然后用主从关系考虑被纵舱壁（或中间横舱壁）连接

的船底虚梁的节点位移。船底虚梁剖面的惯性矩 0I 可取等价梁的1/1000，如图14.7.3.4所示。 

 
 

 

图1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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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7.3.4 
 

14.7.4  平面刚架有限元分析 

14.7.4.1  平面刚架有限元分析适用于对个别强横梁、实肋板或强肋骨在特殊承载情况

下的强度计算。 

14.7.4.2  平面刚架有限元模型： 

（1）平面刚架有限元模型由强横梁、实肋板、、强肋骨、支柱等强构件组成。 

（2）构件的带板宽度取构件跨距的 1/6 或构件间距之小者。 
14.7.4.3  载荷及载荷施加： 

（1）载荷包括舷外水压力、货物重量。 
（2）强肋骨和实肋板施加舷外水压力载荷，荷载按其平均承载面积计算。舷外水压力载

荷应至少计算静水平均吃水加半波高和减半波高两种情况。 

（3）强横梁施加规范规定或实际装载工况的计算载荷，荷载按其平均承载面积计算。 
14.7.4.4  边界条件： 

（1）平面刚架有限元模型一舷强肋骨与实肋板和强横梁相交的两节点处施加横向、垂向

线位移约束，即 0== zy uu ，另一舷强肋骨与实肋板和强横梁相交的两节点处施加垂向线

位移约束，即 0=zu 。 

（2）实肋板和强横梁与纵舱壁（或双向纵桁架）相交的节点处可施加垂向线位移约束，

即 0=zu 。 

 
14.7.5  平面板架有限元分析 

14.7.5.1  平面板架有限元分析适用于对舱壁垂直桁和水平桁的强度计算。 

14.7.5.2  平面刚架有限元模型： 

（1）平面板架有限元模型由舱壁垂直桁和水平桁等强构件组成。 
（2）构件的带板宽度取构件跨距的 1/6 或构件间距之小者。 
14.7.5.3  载荷及载荷施加： 

（1）载荷为舱内液体介质的压力，按规范要求确定。 
（2）载荷由舱壁垂直桁承载，各垂直桁的载荷按其平均承载宽度计算。 
14.7.5.4  边界条件： 

（1）垂直桁和水平桁两端施加全位移约束，即刚性固定。 
 

14.7.6  许用应力 
14.7.6.1  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各构件应力应不大于表 14.7.6.1 所列的许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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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7.6.1 

构 件 名 称 应力种类 许用应力（N/mm2） 

强力甲板以下结构： 

强力甲板、船体外板、纵舱壁板、舱口盖盖板、

跳板面板 eσ  155 

纵向强构件： 
甲板纵桁、龙骨及船底纵桁、舱口盖纵向骨

材、跳板纵向骨材 
zσ  

 
128 

纵向普通构件： 
甲板纵骨 
船底及舷侧纵骨 

zσ  
 

153 
141 

横向强构件： 
实肋板、强肋骨 
强横梁、舱口盖横向骨材、跳板横向骨材

zσ  
 

165 
128 

横向普通构件： 
横梁、肋骨、底肋骨 
主肋骨 

zσ  
 

188 
148 

横舱壁板 eσ  175 

板及骨材剪应力 τ  105 

纵、横舱壁骨材与普通骨材 zσ  200 

上层建筑结构： 

上层建筑壁板及甲板 eσ  175 

上层建筑强骨材 zσ  175 

上层建筑普通骨材 zσ  200 

 
表中： eσ ——板单元表面相当应力； 
      zσ ——梁构件单元节点合成应力； 
       τ ——板或梁构件的剪应力。 

14.7.6.2  应力集中点结构网格细化区域，单元表面的相当应力应不大于材料的屈服极

限。 

14.7.6.3  对于梁单元构件端部的应力校核，可考虑端部肘板的影响。 

14.7.6.4  支柱、桁架斜杆等支撑构件的轴向压应力应不大于本篇第 2 章 2.11.3.3 规定

的许用应力。 

14.7.6.5  骨材的 大挠曲变形应不大与其跨距的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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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型钢理论要素表 

 

表 .1.1Ⅰ ～表 .1.4Ⅰ    球扁钢理论要素表  

表 .2.1Ⅰ ～表 .2.4 Ⅰ   不等边角钢理论要素表 

球扁钢理论要素表 

 

 

 

 

 

 

球
扁
钢
号

型  材
高  度
h(mm)

球      宽
b(mm)

型材厚度
t1 (mm)

型材剖面积

A1  (cm2 )
型材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型材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5 50 16 4.0 2.870 6.96 3.13
6 60 19 5.0 4.270 15.00 3.74
7 70 21 5.0 5.060 24.10 4.4
8 80 22 5.0 5.840 36.23 5.07
9 90 24 5.5 7.030 55.60 5.65
10 100 26 6.0 8.630 85.22 6.29
12 120 30 6.5 11.150 158.00 7.55

14a 140 33 7.0 14.050 274.00 8.82
14b 140 35 9.0 16.850 321.00 8.55
16a 160 36 8.0 17.960 468.00 9.95
16b 160 38 10.0 21.160 527.00 9.75
18a 180 40 9.0 22.200 724.00 11.15
18b 180 42 11.0 25.800 837.00 10.81
20a 200 44 10.0 27.360 1078.00 12.40
20b 200 46 12.0 31.360 1265.00 12.06
22a 220 48 11.0 32.820 1611.00 13.50
22b 220 50 13.0 37.220 1795.00 13.20
24a 240 52 12.0 38.750 2232.00 14.70
24b 240 54 14.0 43.550 2542.00 14.35
27a 270 55 12.0 43.820 3265.00 16.60
27b 270 57 14.0 49.220 3515.00 16.30

单    型    材    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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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Ⅰ.1.1 

 

 

 

 

 

 

球
扁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z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5 17.87/27.87 32.990/36.892 7.136/7.526 1.359/1.151 3/5
6 19.27/29.27 65.409/73.583 12.369/12.982 1.842/1.586 3/5
7 20.06/35.06 102.543/102.644 17.084/18.219 2.261/1.855 3/6
8 20.84/35.84 150.880/178.096 22.563/23.986 2.691/2.229 3/6
9 27.03/47.03 233.879/276.586 30.459/32.556 2.942/2.425 4/8
10 28.63/48.63 339.414/405.054 41.127/43.967 3.443/2.886 4/8
12 31.15/51.15 588.249/711.225 62.408/66.675 4.346/3.729 4/8

14a 34.05/54.0 945.699/1160.032 90.255/96.643 5.270/4.633 4/8
14b 36.85/56.85 1021.445/1272.809 100.152/108.349 5.265/4.732 4/8
16a 37.96/57.96 1443.127/1797.890 126.615/136.278 6.166/5.570 4/8
16b 41.16/61.16 1545.193/1954.873 139.398/151.678 6.127/5.654 4/8
18a 42.20/62.20 2079.650/2630.658 170.057/184.250 7.020/6.503 4/8
18b 45.80/65.80 2202.978/2810.035 183.614/200.651 6.935/6.535 4/8
20a 47.36/77.36 2912.588/4024.887 225.416/252.540 7.842/7.213 4/10
20b 51.36/81.36 3100.799/4309.452 243.886/275.210 7.770/7.278 4/10
22a 52.82/82.82 3943.711/5498.721 288.127/324.369 8.641/8.148 4/10
22b 57.22/87.22 4131.241/5803.880 306.388/348.504 8.497/8.157 4/10
24a 58.75/88.75 5160.909/7279.998 359.086/407.538 9.373/9.057 4/10
24b 57.22/87.22 4131.241/5803.880 306.388/348.504 8.497/8.157 4/10
27a 63.82/93.82 7141.091/10097.885 455.868/517.490 10.578/10.375 4/10
27b 69.22/99.22 7387.022/10519.697 477.586/548.872 10.330/10.297 4/10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00mm

 



1－203 

 

 

 

 

 

球
扁
钢
号

型  材
高  度
h(mm)

球      宽
b(mm)

型材厚度
t1 (mm)

型材剖面积

A1  (cm2 )
型材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型材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5 50 16 4.0 2.870 6.96 3.13
6 60 19 5.0 4.270 15.00 3.74
7 70 21 5.0 5.060 24.10 4.4
8 80 22 5.0 5.840 36.23 5.07
9 90 24 5.5 7.030 55.60 5.65
10 100 26 6.0 8.630 85.22 6.29
12 120 30 6.5 11.150 158.00 7.55

14a 140 33 7.0 14.050 274.00 8.82
14b 140 35 9.0 16.850 321.00 8.55
16a 160 36 8.0 17.960 468.00 9.95
16b 160 38 10.0 21.160 527.00 9.75
18a 180 40 9.0 22.200 724.00 11.15
18b 180 42 11.0 25.800 837.00 10.81
20a 200 44 10.0 27.360 1078.00 12.40
20b 200 46 12.0 31.360 1265.00 12.06
22a 220 48 11.0 32.820 1611.00 13.50
22b 220 50 13.0 37.220 1795.00 13.20
24a 240 52 12.0 38.750 2232.00 14.70
24b 240 54 14.0 43.550 2542.00 14.35
27a 270 55 12.0 43.820 3265.00 16.60
27b 270 57 14.0 49.220 3515.00 16.30

单    型    材    要    素

 



1－204 

表Ⅰ.1.2 

 

 

 

 

 

球
扁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z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5 24.87/46.87 35.406/42.880 7.352/8.272 1.193/0.956 4/8
6 26.27/48.27 70.805/84.059 12.736/13.931 1.642/1.320 4/8
7 27.06/49.06 111.442/131.005 17.578/18.973 2.029/1.634 4/8
8 27.84/49.84 164.694/192.840 23.214/24.854 2.432/1.967 4/8
9 29.03/62.03 238.217/295.941 30.606/33.618 2.865/2.184 4/10
10 30.63/63.63 346.595/433.718 41.402/45.278 3.364/2.611 4/10
12 33.15/66.15 602.738/763.341 62.829/68.503 4.264/3.397 4/10

14a 36.05/69.05 971.894/1250.675 90.962/99.232 5.192/4.256 4/10
14b 38.85/71.85 1051.840/1381.994 101.090/111.653 5.203/4.386 4/10
16a 50.96/83.96 1690.898/2047.306 133.272/142.737 5.760/4.983 6/12
16b 54.16/87.16 1830.206/2251.338 147.913/159.813 5.813/5.082 6/12
18a 55.20/88.20 2464.948/3025.448 179.987/193.412 6.682/5.857 6/12
18b 58.80/91.80 2625.236/3259.782 195.545/211.767 6.682/5.959 6/12
20a 60.36/93.36 3491.606/4354.701 240.083/259.359 7.606/6.830 6/12
20b 64.36/97.36 3722.457/4680.192 260.722/283.267 7.605/6.933 6/12
22a 65.82/98.82 4745.657/5976.806 307.782/333.581 8.491/7.777 6/12
22b 70.22/103.22 4983.834/6335.178 329.089/359.466 8.425/7.834 6/12
24a 71.75/104.75 6243.007/7955.292 385.396/420.024 9.328/8.715 6/12
24b 76.55/109.55 6572.314/8414.030 411.658/450.989 8.266/8.764 6/12
27a 76.82/109.82 8642.314/11063.894 489.377/533.536 10.607/10.037 6/12
27b 82.22/115.22 8959.691/11575.426 516.034/567.963 10.439/10.023 6/12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50mm

 



1－205 

 

 

 

 

 

球
扁
钢
号

型  材
高  度
h(mm)

球      宽
b(mm)

型材厚度
t1 (mm)

型材剖面积

A1  (cm2 )
型材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型材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5 50 16 4.0 2.870 6.96 3.13
6 60 19 5.0 4.270 15.00 3.74
7 70 21 5.0 5.060 24.10 4.4
8 80 22 5.0 5.840 36.23 5.07
9 90 24 5.5 7.030 55.60 5.65
10 100 26 6.0 8.630 85.22 6.29
12 120 30 6.5 11.150 158.00 7.55

14a 140 33 7.0 14.050 274.00 8.82
14b 140 35 9.0 16.850 321.00 8.55
16a 160 36 8.0 17.960 468.00 9.95
16b 160 38 10.0 21.160 527.00 9.75
18a 180 40 9.0 22.200 724.00 11.15
18b 180 42 11.0 25.800 837.00 10.81
20a 200 44 10.0 27.360 1078.00 12.40
20b 200 46 12.0 31.360 1265.00 12.06
22a 220 48 11.0 32.820 1600.00 13.50
22b 220 50 13.0 37.220 1795.00 13.20
24a 240 52 12.0 38.750 2232.00 14.70
24b 240 54 14.0 43.550 2542.00 14.35
27a 270 55 12.0 43.820 3265.00 16.60
27b 270 57 14.0 49.220 3515.00 16.30

单    型    材    要    素

 

 



1－206 

表Ⅰ.1.3 

 

 

 

 

 

 

球
扁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z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5 32.87/50.87 37510/43.265 7.570/8.319 1.068/0.922 5/8
6 34.27/52.27 75.134/84.767 13.060/13.984 1.481/1.273 5/8
7 35.06/53.06 118.334/132.125 17.988/19.032 1.837/1.578 5/8
8 35.84/65.84 175.208/206.344 23.731/25.774 2.211/1.770 5/10
9 37.03/67.03 254.481/298.606 31.302/33.722 2.622/2.111 5/10
10 38.63/68.63 372.502/438.066 42.383/45.413 3.105/2.526 5/10
12 47.15/83.15 683.688/807.939 65.465/70.212 3.808/3.117 6/12

14a 50.05/86.05 1115.632/1325.821 95.030/101.503 4.721/3.925 5/12
14b 52.85/88.85 1221.047/1472.827 106.378/114.468 4.807/4.071 6/12
16a 53.96/89.96 1727.961/2076.545 134.071/143.272 5.659/4.804 6/12
16b 57.16/93.16 1874.120/2287.500 148.981/160.536 5.726/4.955 6/12
18a 58.20/106.20 2525.374/3203.444 181.258/197.465 6.587/5.492 6/14
18b 61.80/109.80 2693.157/3465.573 197.130/216.660 6.601/5.618 6/14
20a 63.36/111.36 3586.406/4633.395 242.065/265.064 7.524/6.450 6/14
20b 67.36/115.36 3826.513/4996.652 263.068/289.976 7.537/6.581 6/14
22a 68.82/116.82 4881.604/6383.300 310.558/341.160 8.422/7.392 6/14
22b 73.22/121.22 5131.240/6791.950 332.387/368.485 8.371/7.485 6/14
24a 86.75/134.75 7123.305/8884.985 403.471/436.766 9.062/8.120 8/16
24b 91.55/139.55 7512.257/9438.780 432.149/470.244 9.085/8.224 8/16
27a 91.82/139.82 9887.807/12394.524 512.668/554.645 10.377/9.415 8/16
27b 97.22/145.22 10294.914/13049.819 543.404/593.060 10.290/9.480 8/16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00mm

 



1－207 

 

 

 

 

 

球
扁
钢
号

型  材
高  度
h(mm)

球      宽
b(mm)

型材厚度
t1 (mm)

型材剖面积

A1  (cm2 )
型材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型材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5 50 16 4.0 2.870 6.96 3.13
6 60 19 5.0 4.270 15.00 3.74
7 70 21 5.0 5.060 24.10 4.4
8 80 22 5.0 5.840 36.23 5.07
9 90 24 5.5 7.030 55.60 5.65
10 100 26 6.0 8.630 85.22 6.29
12 120 30 6.5 11.150 158.00 7.55

14a 140 33 7.0 14.050 274.00 8.82
14b 140 35 9.0 16.850 321.00 8.55
16a 160 36 8.0 17.960 468.00 9.95
16b 160 38 10.0 21.160 527.00 9.75
18a 180 40 9.0 22.200 724.00 11.15
18b 180 42 11.0 25.800 837.00 10.81
20a 200 44 10.0 27.360 1078.00 12.40
20b 200 46 12.0 31.360 1265.00 12.06
22a 220 48 11.0 32.820 1611.00 13.50
22b 220 50 13.0 37.220 1765.00 13.20
24a 240 52 12.0 38.750 2232.00 14.70
24b 240 54 14.0 43.550 2542.00 14.35
27a 270 55 12.0 43.820 3265.00 16.60
27b 270 57 14.0 49.220 3515.00 16.30

单    型    材    要    素

 



1－208 

表Ⅰ.1.4 

 

 

 

 

 

球
扁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z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5 41.87/80.87 39.581/54.833 7.815/10.029 0.972/0.823 6/12
6 43.27/82.27 78.986/100.614 13.384/15.783 1.351/1.106 6/12
7 44.06/83.06 124.209/152.254 18.373/20.870 1.679/1.354 6/12
8 44.84/83.84 183.874/220.262 24.192/26.845 2.025/1.621 6/12
9 46.03/85.03 267.639/316.866 31.895/34.885 2.411/1.930 6/12
10 47.63/99.63 393.268/458.221 43.188/48.068 2.873/2.207 6/14
12 50.15/102.15 693.498/848.924 65.705/71.946 3.719/2.883 6/14

14a 53.05/105.05 1134.273/1391.914 95.440/103.667 4.624/3.640 6/14
14b 55.85/107.85 1243.739/1552.342 106.943/117.115 4.719/3.794 6/14
16a 56.96/108.96 1761.129/2184.159 134.766/146.151 5.560/4.477 6/14
16b 60.16/112.16 1913.664/2416.649 149.913/164.080 5.640/4.642 6/14
18a 74.20/126.20 2802.243/3358.726 187.512/201.147 6.145/5.159 8/16
18b 77.80/129.80 3006.752/3645.582 204.784/221.047 6.217/5.300 8/16
20a 79.36/131.36 4018.002/4874.467 251.328/270.044 7.115/6.092 8/16
20b 83.36/135.36 4304.864/5271.936 273.976/295.834 7.186/6.241 8/16
22a 84.82/136.82 5501.299/6734.646 323.196/347.689 8.053/7.016 8/16
22b 89.22/141.22 5810.091/7189.602 347.359/376.219 8.070/7.135 8/16
24a 90.75/142.75 7297.475/9036.726 406.492/438.836 8.967/7.956 8/16
24b 95.55/147.55 7701.153/9609.617 435.654/472.718 8.978/8.070 8/16
27a 95.82/147.82 10140.315/12621.256 516.687/557.429 10.287/9.240 8/16
27b 101.22/153.22 10569.761/13306.223 548.243/596.509 10.219/9.319 8/16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50mm

 



1－209 

不等边角钢理论要素表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2.5/1.6 25 16
3.0
4.0

1.162
1.499

0.70
0.88

1.64
1.60

3.2/2 32 20
3.0
4.0

1.492
1.939

1.53
1.93

2.12
2.08

4/2.5 40 25
3.0
4.0

1.890
2.467

3.08
3.93

2.68
2.63

4.5/2.8 45 28
3.0
4.0

2.149
2.806

4.45
5.69

3.03
2.99

5/3.2 50 32
3.0
4.0

2.431
3.177

6.24
8.02

3.40
3.35

5.6/3.6 56 36
3.0
4.0
5.0

2.743
3.590
4.415

8.88
11.45
13.86

3.82
3.78
3.73

6.3/4 63 40

4.0
5.0
6.0
7.0

4.058
4.993
5.908
6.802

16.49
20.02
23.36
26.53

4.26
4.22
4.18
4.15

7/4.5 70 45

4.0
5.0
6.0
7.0

4.547
5.609
6.647
7.657

23.17
27.95
32.54
37.22

4.76
4.72
4.68
4.64

(7.5/5) 75 50

5.0
6.0
8.0
10.0

6.125
7.260
9.467
11.590

34.86
41.12
52.39
62.71

5.10
5.06
4.98
4.90

8/5 80 50

5.0
6.0
7.0
8.0

6.375
7.560
8.724
9.867

41.96
49.49
56.16
62.83

5.04
5.35
5.31
5.27

单    型    材    要    素

 



1－210 

表Ⅰ.2.1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2.5/1.6
16.16/31.16
16.50/31.50

4.268/5.810
5.166/6.934

1.693/2.130
2.074/2.559

0.514/0.432
0.560/0.469

3/6
3/6

3.2/2
16.49/31.49
16.94/31.94

8.635/10.754
10.581/13.146

2.746/3.177
3.417/3.918

0.724/0.584
0.790/0.642

3/6
3/6

4/2.5
16.89/31.89
17.47/32.47

16.636/19.769
20.416/24.400

4.340/4.794
5.434/5.984

0.992/0.787
1.081/0.867

3/6
3/6

4.5/2.8
17.15/32.15
17.81/32.81

23.571/27.587
29.109/34.365

5.544/6.027
7.005/7.605

1.172/0.926
1.279/1.023

3/6
3/6

5/3.2
17.43/32.43
18.18/33.18

32.716/37.926
40.249/47.193

7.028/7.551
8.869/9.533

1.370/1.081
1.488/1.193

3/6
3/6

5.6/3.6
17.74/32.74
17.59/33.59
19.41/34.42

45.541/52.440
56.302/65.724
65.323/77.265

8.867/9.440
11.281/12.029
13.420/14.353

1.602/1.266
1.740/1.399
1.834/1.498

3/6
3/6
3/6

6.3/4

19.06/34.06
19.99/34.99
20.91/35.91
21.80/36.80

78.718/91.717
91.671/108.374

102.941/123.326
113.174/137.231

14.284/15.143
17.107/18.199
19.696/21.035
22.154/23.753

2.032/1.641
2.141/1.760
2.219/1.853
2.276/1.931

3/6
3/6
3/6
3/6

7/4.5

19.55/34.55
20.61/35.61
21.65/35.65
22.66/37.66

107.402/125.167
124.885/147.934
140.104/168.388
153.643/186.983

17.877/18.867
21.441/22.727
24.723/26.324
27.777/29.701

2.344/1.903
2.462/2.038
2.544/2.144
2.604/2.228

3/6
3/6
3/6
3/6

(7.5/5)

26.12/46.12
27.26/47.26
29.47/49.47
31.59/51.59

166.841/197.671
188.758/226.438
225.068/276.099
253.832/317.267

25.837/27.571
29.966/32.068
37.289/40.187
43.547/47.287

2.527/2.070
2.631/2.189
2.764/2.363
2.835/2.480

4/8
4/8
4/8
4/8

8/5

26.37/46.37
27.56/47.56
28.72/48.72
29.87/49.87

193.825/229.068
218.746/261.844
240.845/291.803
260.793/319.411

28.310/30.130
32.758/34.978
36.903/39.552
40.794/43.887

2.711/2.222
2.817/2.346
2.896/2.447
2.955/2.531

4/8
4/8
4/8
4/8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00mm

 



1－211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9/5.6 90 56

5.0
6.0
7.0
8.0

7.212
8.557
9.880
11.183

60.45
71.03
81.01
91.03

6.09
6.05
6.00
5.96

10/6.3 100 63

6.0
7.0
8.0
10.0

9.617
11.111
12.584
15.467

99.06
113.45
127.37
153.81

6.76
6.72
6.68
6.60

10/8 100 8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07.04
122.73
137.92
166.87

7.05
7.00
6.96
6.88

11/7 110 7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33.37
153.00
172.04
208.39

7.47
7.43
7.38
7.30

12.5/8 125 80

7.0
8.0
10.0
12.0

14.096
15.989
19.712
23.351

227.96
256.77
312.04
364.41

8.49
8.44
8.36
8.28

14/9 140 90

8.0
10.0
12.0
14.0

18.038
22.261
26.400
30.456

365.64
445.50
521.59
594.10

9.50
9.42
9.34
9.26

16/10 160 100

10.0
12.0
14.0
16.0

25.315
30.054
34.709
39.281

668.69
784.91
896.30

1003.04

10.76
10.68
10.60
10.52

18/11 180 110

10.0
12.0
14.0
16.0

28.373
33.712
38.967
44.139

956.25
1124.72
1286.91
1443.06

12.11
12.02
11.94
11.86

20/12.5 200 125

12.0
14.0
16.0
18.0

37.912
43.867
49.739
55.526

1570.90
1800.97
2023.35
2238.30

13.46
13.38
13.30
13.22

单    型    材    要    素

 



1－212 

续上表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9/5.6

27.21/47.21
28.56/48.56
29.88/49.88
31.18/51.18

270.430/319.950
305.395/366.421
335.485/407.670
363.461/446.677

35.900/38.050
41.680/44.343
46.921/50.130
51.991/55.762

3.152/2.603
3.270/2.747
3.351/2.859
3.414/2.954

4/8
4/8
4/8
4/8

10/6.3

29.62/49.62
31.11/51.11
32.58/52.58
35.47/55.47

413.918/498.655
455.760/556.401
493.249/609.338
557.378/702.490

52.131/55.331
58.971/62.855
65.392/69.993
77.044/83.154

3.738/3.170
3.827/3.299
3.891/3.404
3.964/3.559

4/8
4/8
4/8
4/8

10/8

30.64/50.64
32.30/52.30
33.94/53.94
37.17/57.17

472.295/575.536
517.538/640.037
559.379/700.146
630.193/805.611

61.474/65.143
69.433/73.911
77.063/82.394
90.939/98.080

3.926/3.371
4.004/3.498
4.059/3.603
4.118/3.754

4/8
4/8
4/8
4/8

11/7

30.64/60.64
32.30/62.30
33.94/63.94
37.17/67.17

542.138/694.681
596.675/777.961
644.362/853.240
728.281/990.052

63.504/68.767
71.936/76.313
79.687/87.229
94.144/104.146

4.207/3.385
4.296/3.534
4.357/3.653
4.427/3.839

4/10
4/10
4/10
4/10

12.5/8

34.10/64.10
35.99/65.99
39.71/69.71
43.35/73.35

852.645/1120.645
920.335/1229.203

1039.729/1426.047
1139.367/1595.616

93.621/101.683
102.858/113.459
123.030/135.882
140.105/156.357

5.001/4.182
5.057/4.316
5.117/4.523
5.127/4.664

4/10
4/10
4/10
4/10

14/9

38.04/68.04
42.26/72.26
46.40/76.40
50.46/80.46

1258.275/1695.389
1420.723/1965.439
1557.506/2198.660
1674.736/2401.216

131.068/143.085
155.565/171.744
177.553/198.081
197.264/222.223

5.751/4.992
5.798/5.215
5.794/5.365
5.761/5.463

4/10
4/10
4/10
4/10

16/10

45.31/75.31
50.05/80.05
54.71/84.71
59.28/89.28

2011.063/2803.659
2206.691/3135.319
2376.564/3424.694
2526.260/3678.716

199.565/220.495
228.263/254.846
254.228/286.541
277.713/315.728

6.662/6.101
6.640/6.258
6.591/6.356
6.528/6.419

4/10
4/10
4/10
4/10

18/11

48.37/78.37
53.71/83.71
58.97/88.97
64.17/94.14

2734.175/3838.736
2999.487/4285.166
3235.026/4680.133
3445.146/5028.685

249.023/275.477
284.846/318.410
317.859/358.594
347.974/395.811

7.518/6.999
7.473/7.155
7.407/7.253
7.329/7.309

4/10
4/10
4/10
4/10

20/12.5

57.91/87.91
63.87/93.87
69.74/99.74
75.53/105.53

4014.257/5777.196
4334.562/6306.810
4623.291/6776.058
4886.670/7194.860

356.585/398.984
398.669/450.054
437.332/497.579
472.885/541.750

8.326/8.107
8.238/8.197
8.142/8.242
8.044/8.257

4/10
4/10
4/10
4/10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00mm

 
 



1－213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2.5/1.6 25 16
3.0
4.0

1.162
1.499

0.70
0.88

1.64
1.60

3.2/2 32 20
3.0
4.0

1.492
1.939

1.53
1.93

2.12
2.08

4/2.5 40 25
3.0
4.0

1.890
2.467

3.08
3.93

2.68
2.63

4.5/2.8 45 28
3.0
4.0

2.149
2.806

4.45
5.69

3.03
2.99

5/3.2 50 32
3.0
4.0

2.431
3.177

6.24
8.02

3.40
3.35

5.6/3.6 56 36
3.0
4.0
5.0

2.743
3.590
4.415

8.88
11.45
13.86

3.82
3.78
3.73

6.3/4 63 40

4.0
5.0
6.0
7.0

4.058
4.993
5.908
6.802

16.49
20.02
23.36
26.53

4.26
4.22
4.18
4.15

7/4.5 70 45

4.0
5.0
6.0
7.0

4.547
5.609
6.647
7.657

23.17
27.95
32.54
37.22

4.76
4.72
4.68
4.64

(7.5/5) 75 50

5.0
6.0
8.0
10.0

6.125
7.260
9.467
11.590

34.86
41.12
52.39
62.71

5.10
5.06
4.98
4.90

8/5 80 50

5.0
6.0
7.0
8.0

6.375
7.560
8.724
9.867

41.96
49.49
56.16
62.83

5.40
5.35
5.31
5.27

单    型    材    要    素

 



1－214 

表Ⅰ.2.2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2.5/1.6
23.16/45.16
23.50/45.50

4.730/7.758
5.720/9.025

1.817/2.724
2.123/3.184

0.452/0.414
0.493/0.445

4/8
4/8

3.2/2
23.49/45.49
23.94/45.94

9.344/13.041
11.847/15.699

2.873/3.708
3.572/4.491

0.631/0.535
0.693/0.585

4/8
4/8

4/2.5
23.89/45.89
24.47/46.47

17.810/22.618
21.989/27.723

4.484/5.293
5.617/6.540

0.863/0.702
0.948/0.772

4/8
4/8

4.5/2.8
24.15/46.15
24.81/46.81

25.168/30.902
31.307/38.350

2.873/3.708
7.215/8.165

1.021/0.818
1.123/0.905

4/8
4/8

5/3.2
24.43/46.43
25.18/47.18

34.904/41.852
43.299/52.035

7.209/8.047
9.112/10.109

1.195/0.949
1.311/1.050

4/8
4/8

5.6/3.6
24.74/57.74
25.59/58.59
26.41/59.41

48.587/62.223
60.633/77.767
70.945/91.570

9.074/10.556
11.567/13.321
13.794/15.827

1.401/1.038
1.539/1.152
1.639/1.241

4/10
4/10
4/10

6.3/4

26.06/59.06
26.99/59.99
27.91/60.91
28.80/61.80

84.933/106.700
99.815/126.582

113.001/144.791
125.137/162.002

14.630/16.484
17.566/19.756
20.277/22.816
22.866/25.763

1.805/1.344
1.923/1.453
2.012/1.542
2.084/1.619

4/10
4/10
4/10
4/10

7/4.5

26.55/59.55
27.61/60.61
28.65/61.65
29.66/62.66

116.167/143.951
136.433/171.226
154.398/196.247
170.573/219.377

18.293/20.280
22.004/24.402
25.446/28.272
28.666/31.924

2.092/1.555
2.223/1.681
2.322/1.784
2.398/1.871

4/10
4/10
4/10
4/10

(7.5/5)

28.13/61.12
29.26/62.26
31.47/64.47
33.59/66.59

169.736/212.276
192.471/243.965
230.282/299.522
260.444/346.435

25.931/28.536
30.093/33.185
37.496/41.628
43.844/49.069

2.457/1.864
2.565/1.980
2.705/2.155
2.785/2.281

4/10
4/10
4/10
4/10

8/5

28.38/61.38
29.56/62.56
30.72/63.72
31.87/64.87

197.257/245.407
223.094/281.530
246.108/314.915
266.941/345.946

28.416/31.115
32.092/36.126
37.090/40.874
41.028/45.138

2.637/2.000
2.747/2.121
2.830/2.223
2.894/2.309

4/10
4/10
4/10
4/10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50mm

 



1－215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9/5.6 90 56

5.0
6.0
7.0
8.0

7.212
8.557
9.880
11.183

60.45
71.03
81.01
91.03

6.09
6.05
6.00
5.96

10/6.3 100 63

6.0
7.0
8.0
10.0

9.617
11.111
12.584
15.467

99.06
113.45
127.37
153.81

6.76
6.72
6.68
6.60

10/8 100 8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07.04
122.73
137.92
166.87

7.05
7.00
6.96
6.88

11/7 110 7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33.37
153.00
172.04
208.39

7.47
7.43
7.38
7.30

12.5/8 125 80

7.0
8.0
10.0
12.0

14.096
15.989
19.712
23.351

227.98
256.77
312.04
364.41

8.49
8.44
8.36
8.28

14/9 140 90

8.0
10.0
12.0
14.0

18.038
22.261
26.400
30.456

365.64
445.50
521.59
594.10

9.50
9.42
9.34
9.26

16/10 160 100

10.0
12.0
14.0
16.0

25.315
30.054
34.709
39.281

668.69
784.91
896.30

1003.04

10.76
10.68
10.60
10.52

18/11 180 110

10.0
12.0
14.0
16.0

28.373
33.712
38.967
44.139

956.25
1124.72
1286.91
1443.06

12.11
12.02
11.94
11.86

20/12.5 200 125

12.0
14.0
16.0
18.0

37.912
43.867
49.739
55.526

1570.90
1800.97
2023.35
2238.30

13.46
13.38
13.30
13.22

单    型    材    要    素

 



1－216 

续上表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9/5.6

29.21/62.21
30.56/63.56
31.88/64.88
33.18/66.18

275.634/341.928
311.978/393.303
343.930/439.457
372.660/483.442

36.044/39.140
41.877/45.637
47.178/51.639
52.310/57.495

3.072/2.344
3.195/2.488
3.282/2.603
3.351/2.703

4/10
4/10
4/10
4/10

10/6.3

31.62/64.62
33.11/66.11
34.58/67.58
37.47/70.47

423.514/535.092
467.265/599.888
506.579/659.896
574.053/766.948

52.396/56.807
59.314/64.579
65.819/72.017
77.650/85.773

3.660/2.878
3.757/3.012
3.827/3.125
3.914/3.299

4/10
4/10
4/10
4/10

10/8

32.64/65.64
34.30/67.30
35.94/68.94
39.17/72.17

484.217/619.697
532.011/692.776
575.745/761.561
650.515/884.029

61.785/66.803
69.838/75.886
77.569/84.701
91.663/101.096

3.852/3.073
3.938/3.208
4.002/3.324
4.075/3.500

4/10
4/10
4/10
4/10

11/7

32.64/65.64
34.30/67.30
35.94/68.94
39.17/72.17

555.479/704.127
612.603/789.745
662.701/867.350
751.083/1008.963

63.847/68.975
72.380/78.577
80.236/87.556
94.921/104.615

4.126/3.275
4.226/3.426
4.294/3.547
4.379/3.739

4/10
4/10
4/10
4/10

12.5/8

47.10/80.10
48.99/81.99
52.71/85.71
56.35/89.35

992.109/1195.407
1080.494/1316.522
1238.518/1538.526
1372.082/1732.446

97.561/103.967
108.620/116.125
129.531/139.367
148.420/160.720

4.590/3.864
4.696/4.007
4.847/4.237
4.934/4.403

6/12
6/12
6/12
6/12

14/9

51.04/84.04
55.26/88.26
59.40/92.40
63.46/96.46

1486.740/1818.665
1702.440/2124.723
1885.547/2392.664
2042.628/2628.029

137.198/146.288
163.941/175.993
188.262/203.458
210.328/228.789

5.397/4.652
5.550/4.906
5.634/5.089
5.674/5.220

6/12
6/12
6/12
6/12

16/10

58.31/91.32
33.05/96.05
67.71/100.71
72.28/105.28

2422.034/3037.830
2682.205/3420.368
2907.135/3757.562
3103.583/4055.951

210.634/225.849
242.372/261.683
271.379/294.943
297.852/327.752

6.445/5.768
6.522/5.967
6.553/6.108
6.553/6.207

6/12
6/12
6/12
6/12

18/11

61.37/94.37
66.71/99.17
71.97/104.97
77.14/110.14

3306.794/4169.646
3656.849/4686.495
3964.851/5147.690
4236.141/5557.381

263.221/282.138
302.863/326.967
339.672/369.149
373.490/408.434

7.340/6.647
7.404/6.856
7.422/7.003
7.411/7.103

6/12
6/12
6/12
6/12

20/12.5

70.91/103.91
76.87/109.87
82.74/115.74
88.53/121.53

4912.361/6339.024
5326.351/6959.148
5693.600/7511.400
6022.782/8005.752

379.525/409.756
426.347/463.382
469.603/513.549
509.547/560.409

8.323/7.810
8.324/7.959
8.295/8.056
8.248/8.116

6/12
6/12
6/12
6/12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550mm

 
 



1－217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2.5/1.6 25 16
3.0
4.0

1.162
1.499

0.70
0.88

1.64
1.60

3.2/2 32 20
3.0
4.0

1.492
1.939

1.53
1.93

2.12
2.08

4/2.5 40 25
3.0
4.0

1.890
2.467

3.08
3.93

2.68
2.63

4.5/2.8 45 28
3.0
4.0

2.149
2.806

4.45
5.69

3.03
2.99

5/3.2 50 32
3.0
4.0

2.431
3.177

6.24
8.02

3.40
3.35

5.6/3.6 56 36
3.0
4.0
5.0

2.743
3.590
4.415

8.88
11.45
13.86

3.82
3.78
3.73

6.3/4 63 40

4.0
5.0
6.0
7.0

4.058
4.993
5.908
6.802

16.49
20.02
23.36
26.53

4.26
4.22
4.18
4.15

7/4.5 70 45

4.0
5.0
6.0
7.0

4.547
5.609
6.647
7.657

23.17
27.95
32.54
37.22

4.76
4.72
4.68
4.64

(7.5/5) 75 50

5.0
6.0
8.0
10.0

6.125
7.260
9.467
11.590

34.86
41.12
52.39
62.71

5.10
5.06
4.98
4.90

8/5 80 50

5.0
6.0
7.0
8.0

6.375
7.560
8.724
9.867

41.96
49.49
56.16
62.83

5.04
5.35
5.31
5.27

单    型    材    要    素

 



1－218 

表Ⅰ.2.3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2.5/1.6
31.16/49.16
31.50/49.50

5.321/7.981
6.391/9.254

1.986/2.799
2.401/3.259

0.413/0.403
0.450/0.432

5/8
5/8

3.2/2
31.49/49.49
31.94/49.94

10.138/13.279
12.443/15.953

3.038/3.768
3.761/4.533

0.567/0.518
0.624/0.565

5/8
5/8

4/2.5
31.89/49.89
32.47/50.47

18.969/22.890
23.462/28.032

4.653/5.344
5.820/6.593

0.771/0.677
0.850/0.745

5/8
5/8

4.5/2.8
32.15/50.15
32.81/50.81

26.649/31.209
33.252/38.716

5.882/6.566
7.434/8.215

0.910/0.789
1.007/0.873

5/8
5/8

5/3.2
32.43/50.43
33.18/51.18

36.824/42.211
45.876/52.483

7.400/8.091
9.352/10.157

1.066/0.915
1.176/1.013

5/8
5/8

5.6/3.6
32.74/50.74
33.59/51.59
34.42/52.42

51.136/57.648
64.148/72.371
75.449/85.383

9.282/9.988
11.837/12.676
14.130/15.106

1.250/1.066
10.382/1.184
1.481/1.276

5/8
5/8
5/8

6.3/4

34.06/64.06
34.99/64.99
35.91/65.91
36.80/66.80

89.820/107.610
106.175/127.710
120.852/146.160
134.502/163.630

14.939/16.559
17.959/19.839
20.761/22.907
23.446/25.864

1.624/1.296
1.742/1.402
1.835/1.489
1.912/1.565

5/10
5/10
5/10
5/10

7/4.5

34.55/64.55
35.61/64.61
36.65/66.65
37.66/67.66

122.904/145.112
145.299/172.720
165.417/198.107
183.710/221.620

18.648/20.354
22.467/24.486
26.026/28.368
29.367/32.034

1.886/1.499
2.020/1.623
2.125/1.724
2.209/1.810

5/10
5/10
5/10
5/10

(7.5/5)

36.13/66.12
37.26/67.26
39.47/69.47
41.59/71.59

181.073/214.148
206.563/246.328
249.850/302.944
285.068/350.960

26.461/28.625
30.760/33.288
38.465/41.767
45.143/49.252

2.239/1.800
2.355/1.914
2.516/2.088
2.618/2.214

5/10
5/10
5/10
5/10

8/5

42.38/78.38
43.56/79.56
44.72/80.72
45.87/81.87

219.004/261.433
250.020/300.341
278.246/336.582
304.179/370.479

29.426/32.228
34.158/37.381
38.615/42.277
42.831/46.941

2.273/1.826
2.396/1.943
2.494/2.042
2.575/2.127

6/12
6/12
6/12
6/12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00mm

 



1－219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9/5.6 90 56

5.0
6.0
7.0
8.0

7.212
8.557
9.880
11.183

60.45
71.03
81.01
91.03

6.09
6.05
6.00
5.96

10/6.3 100 63

6.0
7.0
8.0
10.0

9.617
11.111
12.584
15.467

99.06
113.45
127.37
153.81

6.76
6.72
6.68
6.60

10/8 100 8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07.04
122.73
137.92
166.87

7.05
7.00
6.96
6.88

11/7 110 7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33.37
153.00
172.04
208.39

7.47
7.43
7.38
7.30

12.5/8 125 80

7.0
8.0
10.0
12.0

14.096
15.989
19.712
23.351

227.98
256.77
312.04
364.41

8.49
8.44
8.36
8.28

14/9 140 90

8.0
10.0
12.0
14.0

18.038
22.261
26.400
30.456

365.64
445.50
521.59
594.10

9.50
9.42
9.34
9.26

16/10 160 100

10.0
12.0
14.0
16.0

25.315
30.054
34.709
39.281

668.69
784.91
896.30

1003.04

10.76
10.68
10.60
10.52

18/11 180 110

10.0
12.0
14.0
16.0

28.373
33.712
38.967
44.139

956.25
1124.72
1286.91
1443.06

12.11
12.02
11.94
11.86

20/12.5 200 125

12.0
14.0
16.0
18.0

37.912
43.867
49.739
55.526

1570.90
1800.97
2023.35
2238.30

13.46
13.38
13.30
13.32

单    型    材    要    素

 



1－220 

续上表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9/5.6

43.21/79.21
44.56/80.56
45.88/81.88
47.18/83.18

306.863/362.483
350.886/417.886
389.783/468.092
426.477/516.217

37.270/40.137
43.424/46.987
49.070/53.170
54.563/59.212

2.665/2.139
2.806/2.278
2.915/2.391
3.006/2.491

6/12
6/12
6/12
6/12

10/6.3

57.62/93.62
59.11/95.11
60.58/96.58
63.47/99.47

512.350/593.002
573.399/667.438
629.698/737.171
729.556/863.599

55.611/59.696
63.277/67.876
70.520/75.697
83.914/90.289

2.982/2.517
3.115/2.649
3.224/2.763
3.390/2.947

8/14
8/14
8/14
8/14

10/8

58.64/94.64
60.30/96.30
61.94/97.94
65.17/101.17

592.883/687.836
661.482/772.616
725.789/853.332
839.578/999.570

65.522/69.981
74.404/79.516
83.012/88.801
98.981/106.182

3.180/2.696
3.312/2.832
3.423/2.952
2.589/3.143

8/14
8/14
8/14
8/14

11/7

58.64/94.64
60.30/96.30
61.94/97.94
65.17/101.17

675.240/777.295
755.877/875.922
828.616/966.509
960.653/1134.362

67.111/72.094
77.109/82.157
85.879/91.615

102.507/109.680

3.393/2.866
3.540/3.016
3.657/3.141
3.839/3.349

8/14
8/14
8/14
8/14

12.5/8

62.10/98.10
63.99/99.99
67.71/103.71
71.35/107.35

1091.688/1261.124
1196.594/1392.614
1386.896/1636.261
1550.519/1851.556

100.321/106.160
111.924/118.637
134.002/142.556
154.138/164.632

4.193/3.586
4.324/3.732
4.526/3.972
4.662/4.153

8/14
8/14
8/14
8/14

14/9

78.04/114.04
82.26/118.26
86.40/122.40
90.46/126.46

1757.503/1997.079
2048.311/2353.433
2301.726/2671.041
2523.46/2954.498

144.193/151.629
173.358/182.774
200.266/211.770
225.030/338.706

4.746/4.185
4.990/4.461
5.161/4.671
5.282/4.834

10/16
10/16
10/16
10/16

16/10

85.31/121.32
90.05/126.05
94.71/130.71
99.28/135.28

2930.945/3366.182
3292.756/3821.871
3610.544/4229.750
3890.948/4595.507

222.735/233.962
257.874/271.769
290.422/307.109
320.509/340.079

5.861/5.826
6.047/5.506
6.174/5.689
6.260/5.828

10/16
10/16
10/16
10/16

18/11

88.37/124.37
93.71/129.71
98.97/134.97

104.14/140.14

4024.392/4626.814
4513.088/5245.840
4947.846/5806.012
5333.116/6309.749

278.477/291.823
322.454/339.139
363.761/383.951
402.158/425.974

6.748/6.099
6.940/6.359
7.071/6.559
7.156/6.710

10/16
10/16
10/16
10/16

20/12.5

97.91/133.91
100.87/139.87
109.74/145.74
115.53/151.53

6103.446/7118.100
6687.889/7375.505
7207.345/8557.575
7671.754/9173.530

404.346/424.636
456.877/461.603
505.950/535.255
551.700/585.703

7.895/7.291
8.024/7.504
8.104/7.663
8.149/7.781

10/16
10/16
10/16
10/16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00mm

 
 



1－221 

 

 

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2.5/1.6 25 16
3.0
4.0

1.162
1.499

0.70
0.88

1.64
1.60

3.2/2 32 20
3.0
4.0

1.492
1.939

1.53
1.93

2.12
2.08

4/2.5 40 25
3.0
4.0

1.890
2.467

3.08
3.93

2.68
2.63

4.5/2.8 45 28
3.0
4.0

2.149
2.806

4.45
5.69

3.03
2.99

5/3.2 50 32
3.0
4.0

2.431
3.177

6.24
8.02

3.40
3.35

5.6/3.6 56 36
3.0
4.0
5.0

2.743
3.590
4.415

8.88
11.45
13.86

3.82
3.78
3.73

6.3/4 63 40

4.0
5.0
6.0
7.0

4.058
4.993
5.908
6.802

16.49
20.02
23.36
26.53

4.26
4.22
4.18
4.15

7/4.5 70 45

4.0
5.0
6.0
7.0

4.547
5.609
6.647
7.657

23.17
27.95
32.54
37.22

4.76
4.72
4.68
4.64

(7.5/5) 75 50

5.0
6.0
8.0
10.0

6.125
7.260
9.467
11.590

34.86
41.12
52.39
62.71

5.10
5.06
4.98
4.90

8/5 80 50

5.0
6.0
7.0
8.0

6.375
7.560
8.724
9.867

41.96
49.49
56.16
62.83

5.04
5.35
5.31
5.27

单    型    材    要    素

 



1－222 

表Ⅰ.2.4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2.5/1.6
40.16/66.16
40.50/66.50

6.117/11.345
7.261/12.758

2.229/3.830
2.660/4.321

0.390/0.414
0.423/0.438

6/10
6/10

3.2/2
40.49/66.49
40.94/66.94

11.116/16.959
13.563/19.880

3.259/4.657
4.004/5.484

0.524/0.505
0.576/0.545

6/10
6/10

4/2.5
40.89/66.89
41.47/67.47

20.258/27.069
25.019/32.632

4.867/6.138
6.064/7.441

0.704/0.636
0.777/0.695

6/10
6/10

4.5/2.8
41.15/67.15
41.81/67.81

28.206/35.788
35.194/43.870

6.097/7.323
7.686/9.035

0.828/0.730
0.918/0.804

6/10
6/10

5/3.2
41.43/67.43
42.18/68.18

38.738/47.299
48.327/58.333

7.621/8.825
9.617/10.964

0.967/0.838
1.070/0.925

6/10
6/10

5.6/3.6
41.74/67.74
42.59/68.59
34.41/69.42

53.551/63.415
67.343/79.188
79.442/93.249

9.513/10.703
12.121/13.476
14.470/15.992

1.133/0.968
1.257/1.074
1.353/1.159

6/10
6/10
6/10

6.3/4

43.06/82.06
43.99/82.99
44.91/83.91
45.80/84.80

94.088/116.958
111.621/138.401
127.506/158.204
142.393/177.050

15.249/17.562
18.333/20.938
21.214/24.104
23.975/27.159

1.478/1.194
1.593/1.291
1.685/1.373
1.763/1.445

6/12
6/12
6/12
6/12

7/4.5

43.55/82.55
44.61/83.61
45.65/84.65
46.66/85.66

128.604/155.968
152.696/185.408
174.553/212.656
194.583/238.029

18.991/21.352
22.897/25.598
26.549/29.596
29.985/33.377

1.718/1.375
1.850/1.489
1.956/1.585
2.042/1.667

6/12
6/12
6/12
6/12

(7.5/5)

45.12/84.13
46.26/85.26
48.47/87.47
50.59/89.59

190.392/228.732
218.133/263.254
265.933/324.614
305.476/377.312

26.941/29.764
31.346/34.557
39.289/43.305
46.223/51.068

2.054/1.649
2.171/1.757
2.342/1.926
2.457/2.052

6/12
6/12
6/12
6/12

8/5

58.37/97.38
59.56/98.56
60.72/99.72
61.87/100.87

235.768/278.507
270.489/319.843
302.507/358.569
332.255/394.961

30.357/33.552
35.265/38.835
39.910/43.866
44.322/48.664

2.010/1.691
2.131/1.801
2.232/1.896
2.317/1.979

8/14
8/14
8/14
8/14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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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钢
号

角  边
高  度
h(mm)

角  边
宽  度
b(mm)

角边厚度
t1 (mm)

角钢剖面积

A1  (cm2 )
角钢自身惯性矩

Ix1  (cm4 )

角钢自身中和轴
x1—x1轴位置

y1 (cm)

9/5.6 90 56

5.0
6.0
7.0
8.0

7.212
8.557
9.880
11.183

60.45
71.03
81.01
91.03

6.09
6.05
6.00
5.96

10/6.3 100 63

6.0
7.0
8.0
10.0

9.617
11.111
12.584
15.467

99.06
113.45
127.37
153.81

6.76
6.72
6.68
6.60

10/8 100 8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07.04
122.73
137.92
166.87

7.05
7.00
6.96
6.88

11/7 110 70

6.0
7.0
8.0
10.0

10.637
12.301
13.944
17.167

133.37
153.00
172.04
208.39

7.47
7.43
7.38
7.30

12.5/8 125 80

7.0
8.0
10.0
12.0

14.096
15.989
19.712
23.351

227.96
256.77
312.04
364.41

8.49
8.44
8.36
8.28

14/9 140 90

8.0
10.0
12.0
14.0

18.038
22.261
26.400
30.456

365.64
445.50
521.59
594.10

9.50
9.42
9.34
9.26

16/10 160 100

10.0
12.0
14.0
16.0

25.315
30.054
34.709
39.281

668.69
784.91
896.30

1003.04

10.76
10.68
10.60
10.52

18/11 180 110

10.0
12.0
14.0
16.0

28.373
33.712
38.967
44.139

956.25
1124.72
1286.91
1443.06

12.11
12.02
11.94
11.86

20/12.5 200 125

12.0
14.0
16.0
18.0

37.912
43.867
49.739
55.526

1570.90
1800.97
2023.35
2238.30

13.46
13.38
13.30
13.22

单    型    材    要    素

 



1－224 

续上表 

 
 

角
钢
号 总剖面积

A  (cm2 )
对x—x轴的惯性矩

Ix (cm4 )

对x—x轴的最小
剖面模数
Wx (cm3 )

对x—x轴的惯性
半径
r  (cm )

带板厚度

t (mm )

9/5.6

59.21/98.21
60.56/99.56
61.88/100.88
63.18/102.18

329.994/383.399
379.492/442.261
423.855/495.950
466.088/547.636

38.329/41.668
44.706/48.494
50.590/54.839
56.330/61.040

2.361/1.976
2.053/2.108
2.617/2.217
2.716/2.315

8/14
8/14
8/14
8/14

10/6.3

61.62/100.62
63.11/102.11
64.58/103.58
67.47/106.47

517.905/597.970
580.323/673.481
638.026/744.349
740.720/873.169

55.794/59.875
63.448/68.079
70.731/75.927
84.218/90.582

2.899/2.438
3.032/2.568
3.143/2.681
3.313/2.864

8/14
8/14
8/14
8/14

10/8

62.64/101.64
64.30/103.30
65.94/104.94
69.17/108.17

599.935/893.925
670.244/780.072
736.316/862.245
853.652/1011.545

65.675/70.172
74.601/79.737
83.259/89.055
99.341/106.512

3.095/2.613
3.229/2.748
3.342/2.866
3.513/3.058

8/14
8/14
8/14
8/14

11/7

62.64/101.64
64.30/103.30
65.94/104.94
69.17/108.17

683.085/783.934
765.661/884.103
840.354/976.297
976.373/1147.570

67.877/72.286
77.323/82.381
86.147/91.875

102.896/110.022

3.302/2.777
3.451/2.925
3.570/3.050
3.757/3.257

8/14
8/14
8/14
8/14

12.5/8

79.10/118.10
80.99/119.99
84.71/123.71
88.35/127.35

1169.608/1321.502
1287.800/1462.154
1504.773/1724.638
1694.157/1958.798

102.617/108.399
114.623/121.152
137.569/145.656
158.637/168.353

3.845/3.345
3.988/3.491
4.215/3.734
4.379/3.922

10/16
10/16
10/16
10/16

14/9

83.04/122.04
87.26/126.26
91.40/130.40
95.46/134.46

1783.025/2018.628
2082.695/2382.871
2344.870/2708.665
2575.042/3000.373

144.635/152.033
174.003/183.324
201.142/212.492
226.159/239.622

4.634/4.067
4.885/4.344
5.065/4.558
5.194/4.724

10/16
10/16
10/16
10/16

16/10

90.32/129.32
95.05/134.05
99.71/138.71

104.28/143.28

2984.086/3411.560
3359.118/3879.934
3689.552/4300.540
3981.860/4678.819

223.630/234.681
259.089/272.730
291.986/308.340
322.446/341.605

5.748/5.136
5.945/5.380
6.083/5.568
6.176/5.714

10/16
10/16
10/16
10/16

18/11

93.37/132.37
98.71/137.71

103.97/142.97
109.14/148.14

4102.374/4693.718
4609.795/5331.200
5062.450/5909.897
5464.468/6431.785

279.677/292.756
324.081/340.398
365.851/385.572
404.738/427.991

6.628/5.955
6.834/6.222
6.978/6.429
7.076/6.589

10/16
10/16
10/16
10/16

20/12.5

102.91/141.91
108.87/147.87
114.74/153.74
120.53/159.53

6242.855/7242.846
6852.232/8026.881
7394.851/8734.897
7880.576/9375.804

406.509/426.290
459.660/483.743
509.368/537.921
555.783/588.930

7.789/7.144
7.934/7.368
8.028/7.538
8.086/7.066

10/16
10/16
10/16
10/16

连带板的型材要素
带板宽度 l = 6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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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集装箱系固及系固设备 

第1节   一般规定 
 

II.1.1   适用范围与定义 

II.1.1.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系列１的货物集装箱的系固设备适用于内河集装

箱船。 
II.1.1.2   集装箱的顶角件、底角件的强度应满足《集装箱检验规范》的有关规定。 

II.1.1.3   集装箱堆装定义如下： 

行：集装箱长度方向沿船长方向放置，沿船长方向的箱的堆装数量单位。 

列：集装箱长度方向沿船长方向放置，沿船宽方向左（右）至右（左）的箱的堆装数

量单位。 

层：集装箱自下而上的箱的堆装数量单位。 

II.1.1.4   集装箱船货舱区域集装箱的堆装层数一般不超过 5 层。甲板和/或舱口盖上集

装箱的堆装层数一般不超过 3 层。 

 

第2节   系固设备的种类、型式与材料试验 

 
II.2.1   一般要求 

II.2.1.1   本节未规定的系固设备在使用时应进行强度试验及满足有关规定。　 
 

II.2.2   系固设备的种类及型式 

II.2.2.1   船上集装箱系固设备装置是角锁紧装置，绑扎装置，箱格导轨或其他经本社

认可的等效装置。 

II.2.2.2   系固设备的形式，包括钢丝绳、系杆、堆放连接件、桥式连接件、甲板集装

箱系固件或环钩、定位锥、花兰螺丝、卸扣、眼板以及速脱钩等配件索具，如图 II.2.2.2、
表 II.2.2.2(1)～(2)所示。 

 

 

 

 

 

 

 

 

 

 

 

图II.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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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破断负荷和试验负荷               表II.2.2.2(1) 

项目 小设计断负荷（kN） 小试验负荷（kN） 

绑扎装置：   

钢丝绳 3 * SWL  

杆（低碳钢） 3 * SWL 1.5 * SWL 

杆（高强度钢） 2 * SWL 1.5 * SWL 

链（低碳钢） 3 * SWL  

链（高强度钢） 2.5 * SWL  

配件及系固装置 2 * SWL 1.5 * SWL 
注：① 在本规定中，高强度钢的屈服应力应不小于315N/mm

2
。　 

② 若不用钢材而采用其他材料，则其破断负荷和试验负荷将另行考虑。　 

③ SWL为安全工作负荷，kN。 

集装箱的紧固件应符合表II.2.2.2(2)的规定。 
 

II.2.3   材料与试验 

II.2.3.1   系固设备及其配件应按表 II.2.2.2(1)中要求进行原型试验，以确认其破断负

荷，原型试验应在每种部件中至少抽两件进行。　 

II.2.3.2   若 2 个试件中有 1 个在设计破断负荷之前发生破坏，则应增加 1 个试件。 

如符合下列3个条件，原型试验仍视为合格：　 

(1)  试件的实际破断负荷不小于设计破断负荷的95%； 

(2)  所增加的1个试件经试验合格； 

(3)  3个试件的实际破断负荷的平均值不小于设计破断负荷。 

II.2.3.3   当制造厂按照原型试验合格的系固设备及其配件的图纸资料进行成批生产

时，其产品尚应按下列两者之一的要求进行产品试验。 

(1)  批量试验 

对于绑扎用的杆、配件及系固装置，每50件（不足50件的仍按50件计）中抽取1个试件

进行验证负荷试验。验证负荷为其安全工作负荷的1.5倍。 

用于绑扎装置中的链或钢丝绳，每50件（不足50件的仍按50件计）中抽取1个试件进行

验证破断试验。 

(2)  逐件试验 

每个配件、系固装置及绑扎用的杆均应按其相应的许用负荷逐件进行试验，但对绑扎

装置用的链或钢丝绳，在每批产品出厂前，应从中抽取1个试件进行破断试验。 

II.2.3.4   当批量产品试验按 II.2.3.3(1)规定进行时， 如在下述试验负荷范围内产生永

久变形，则该试件被认为不合格。　 

(1)  1.5×SWL，当SWL<25×9.81kN时； 

(2)  SWL＋12.5×9.81，当SWL≥ 25×9.81kN时。 

II.2.3.5   当 1 个试件过早地出现破坏或严重的塑性变形时，则须另抽取 2 个试件进行

复试，复试结果均合格者，则该批产品可以验收。 

II.2.3.6   当按 II.2.3.3(2)规定进行产品试验时；若产生永久变形，则不予验收。 

II.2.3.7   集装箱系固设备与船体相连接的固定件所用钢材应符合本规范材料篇的有关

规定，其他系固设备和配件的钢材应经本社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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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2.2.2(2) 

序  载 安全工作负荷 试验负荷 小破断负荷

号 型        式 况  SWL (KN) P     (KN) BL (KN)

双

头 拉伸 147 221 353

整

体

转 式 剪切 73.5 110.25 147

 
 双   拼 拉伸 147 221 353

1 头  接
两  式

  半 剪切 147 221 294

单

锁 头 拉伸 147 221 294

燕

尾

式 剪切 147 221 294

双  单
头  式 剪切 147 221 294

双  头
堆 纵  向 剪切 147 221 294

双  式

双 横 双 拉伸 49 73.5 98.1

2 头 向 式 剪切 147 221 294

单  单
头  式 剪切 147 221 294

单  头
锥 纵  向 剪切 147 221 294

双  式
单  头
横  向 剪切 147 221 294

双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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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序  载 安全工作负荷 试验负荷 小破断负荷

号 型        式 况  SWL (KN) P     (KN) BL (KN)
桥   
形  

3 连  拉伸 14.7 22.1 29.4
接   
器   

燕
尾  
槽 拉伸 147 221 294

 单  
式  
  

燕  纵  
尾  向 拉伸 147 221 294

 槽  双  
     式  

  
燕  横  
 尾  向 拉伸 147 221 294
 槽  双  

底       式  
  

   插   |  
  孔  埋 拉伸 147 221 294

 单  入  
 式  式  

 插  式
   孔   |  

4 纵  埋 拉伸 147 221 353
向  入  
双  式  

 插 式
  孔    |  
横  埋 拉伸 147 221 353
 向  入  
双  式  

座  
 插     

孔  拉伸 147 221 353

单  
式     

  
插  向     
孔  双  拉伸 147 221 353

纵  式  
     

  
 插  向     

孔  双  拉伸 147 221 353

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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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集装箱的堆放与系固 

 
II.3.1   一般要求 

II.3.1.1   集装箱应采用 .2.2.2Ⅱ 的一种或几种装置组合按 .3.2Ⅱ 或 .3.3Ⅱ 的要求进行系

固。集装箱采用纵向排列以外的方式堆装时，须经本社同意。 
II.3.1.2   对集装箱的系固方式应按本章第 4 节的规定受力计算后予以确定，并应能保

证集装箱和系固设备的强度。 
II.3.1.3   如采用本规范规定以外的其他系固方式须经本社同意。 
II.3.1.4   集装箱绑扎受力点处的船体结构应予局部加强。 

 
II.3.2   集装箱在露天甲板或舱口盖上的堆装与系固 

II.3.2.1   将集装箱堆装在露天甲板上应符合下述要求： 
(1)  集装箱堆装时应给工作人员留出供安装和检查系固设备所需的足够空间或通道； 

(2)  集装箱不应伸至舷外； 

(3)  顶层集装箱应使用桥形连接件进行固定。 

II.3.2.2   集装箱的系固： 
(1)  所有集装箱均用角锁紧装置进行系固； 
(2)  除本条（1）的方式外，也可在集装箱的两端用绑扎装置以对角的方式对集装箱进

行系固（见图Ⅱ.4.4.1），并在第1层和第2层集装箱底角处用定位锥定位，第3层集装箱底角

处用角锁紧装置系固； 
(3)  采取本条（2）的系固方式时，若经计算表明集装箱底角处出现分离，则应在该层

集装箱设置角锁紧装置。 
II.3.2.3   装载两列两层以上的集装箱时，应用堆装连接件和桥形连接件进行连接。 
II.3.2.4   经计算，集装箱可能出现滑移时，应采取定位锥等措施进行固定。 

II.3.2.5   在每一行集装箱两端，可采用图Ⅱ.3.2.5 的形式系固。 

 

图II.3.2.5 
 

II.3.2.6   眼板处的船体结构应局部加强。 

II.3.2.7   采用 II.3.2.5 以外的系固方式应经本社同意。 

 
II.3.3   集装箱在舱内的堆装系固 

II.3.3.1   集装箱在舱内的堆集与系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集装箱可仅用角锁紧装置或用定位锥及绑扎装置的组合，并参照本节 .3.2Ⅱ 的规

定进行系固； 
(2)  若经计算表明在集装箱底角处出现分离力，则应在该层设角锁紧装置。对其他位

置可考虑使用定位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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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顶层集装箱应使用桥形连接件进行固定。 
 

第4节   集装箱受力和系固设备的计算 

 
II.4.1   一般要求 

II.4.1.1   集装箱的受力应根据船舶的装载情况、航区和船舶的运动来确定。这些力包

括集装箱的重力，所受的风力、系固力以及因船舶横摇、纵摇和垂荡运动所产生的惯性力等。 
II.4.1.2   船舶的横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的中心线，或 1/2 型深处水线面中心线之高

者。纵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与过漂心横剖面的交线。 
II.4.1.3   集装箱单箱的重心及惯性力的作用点，空箱取其形状中心，非空箱取 1/3 高度

处水平剖面之中心。 
 

II.4.2   船舶运动参数 

II.4.2.1   集装箱横摇、纵摇、垂荡的运动参数可按表 II.4.3.1 选取。 
 

II.4.3   集装箱的受力 

II.4.3.1   集装箱单箱的受力如图 II.4.3.1 所示。其由重力及船舶的横摇、纵摇、垂荡引

起的横向和垂向分力 yN 、 zN 值分别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222

4
sin

44
181.9

φϕ

φ
φ

ϕ
T

Z
T
Z

T
X

GN cm
m

z

mcm
y        kN  

⎪⎭

⎪
⎬
⎫

⎪⎩

⎪
⎨
⎧

+⎟
⎟
⎠

⎞
⎜
⎜
⎝

⎛
++= 222

4
cos

44
181.9

φϕ

φ
φ

ϕ
T

Y
T
Z

T
X

GN cm
m

z

mcm
z         kN  

 
式中 ：  G ——集装箱单箱总重量， t ；　 

mφ ——横摇角，弧度，按表II.4.3.1计算；　 

mϕ ——纵摇角，弧度，按表II.4.3.1计算；　 

mZ ——垂荡幅值，m，按表II.4.3.1计算；　 

ϕT ——横摇周期，s，按表II.4.3.1计算；　 

ϕT ——纵摇周期，s，按表II.4.3.1计算；　 

zT ——垂荡周期，s，按表II.4.3.1计算；　 

cX ——集装箱单箱受力作用点沿X轴（船长）方向距纵摇中心轴的距离，m；　 

cY ——集装箱单箱受力作用点沿Y轴方向距横摇中心轴的距离，m； 

cZ ——集装箱单箱受力作用点沿Z轴方向距横摇中心轴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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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4.3.1  

运动形式 航 区  大 幅 值 周 期 

横 摇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
篇的值，但不大于0.1745弧度（10度）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
篇的值 

纵 摇 
A  

B  

Lm
32.0

=ϕ  

Lm
27.0

=ϕ  

LT 72.0=ϕ  

垂荡 
A  

B  

150
LZm =  

250
LZ m =  

LTZ 4.0=  

 

表中： L ——船长，m； 
B ——船宽，m； 
d——吃水。 

 

 

 

 

 

 

 

 

 

 

 

图II.4.3.1 
 

II.4.3.2   任一行舷边第 j 层集装箱所受风力 jF 按下列公式取正浮状态计算：　 

　
310−⋅= pAFj        kN　 　 

式中： p ——单位计算风压，Pa，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确定；　 

A——集装箱的受风面积，m2，取舷边舱口围板以上任一行第 j 层集装箱在船体纵

中剖面上的投影面积。 
II.4.3.3   各层集装箱端封的上的受力 

(1)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每道端封上横向扭变力 iR 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yii NR
4
1

=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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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它集装箱： ∑
+=

+=
l

is
ysyii NNR

12
1

4
1

   kN 

式中： yiN 、 ysN ——按 .4.3.1Ⅱ 计算； 

i ——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s ——计算集装箱上一层箱的层数号； 

l ——计算集装箱及其以上的集装箱堆装层数。 
(2)  任一行第i层集装箱每一箱底角处 小箱角压力PAi 按下式计算： 

)22(
4
1 ∑∑∑ −−=

l

j
jji

l

i
yi

l

i
ziAi HFhNNb

b
P             kN 

式中：b ——集装箱宽度，m； 

ziN 、 yiN ——按Ⅱ4.3.1计算； 

ih ——计算集装箱及其以上的集装箱惯性力作用中心距计算集装箱底角的垂直距

离，m。每一集装箱惯性力作用点位置按Ⅱ.4.1.3的规定确定； 

jF ——计算集装箱及其以上的集装箱所受的风力，按Ⅱ.4.3.2计算； 

jH ——集装箱风力作用中心距计算集装箱底角的垂直距离，m。 

i ——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j ——受风力作用的 下一层集装箱的层数号； 

l ——计算集装箱及其以上的集装箱堆装层数。 

当 0<AiP 时，该层集装箱即出现分离力。 

(3)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 大箱角压力 BiP 按下式计算： 

)22(
4
1 ∑∑∑ ++=

l

j
jji

l

i
yi

l

i
ziBi HFhNNb

b
P              kN 

式中：b 、 ih 、 jF 、 jH 、 i 、 j 、 l ——同Ⅱ.4.3.3(2)； 

ziN 、 yiN ——按Ⅱ4.3.1计算。 

(4)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剪应力 iS 按下式计算： 

∑∑ +=
l

j
j

l

i
yii FNS 275.0                kN 

式中： yiN ——按Ⅱ4.3.1计算； 

i ——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j ——受风力作用的 下一层集装箱的层数号； 

l ——计算集装箱及其以上的集装箱堆装层数； 

jF ——按Ⅱ.4.3.2计算。 

 
II.4.4   集装箱绑扎装置受力计算 

II.4.4.1   任一行 n 列 l 层集装箱系固设备所受拉力 T 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堆装三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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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示例见图Ⅱ.4.4.1）。 

 

图Ⅱ.4.4.1 

 

α

φ

cos2

cos
1 1

H

HFhN
T

n

k

l

i
mj

l

j
jikyik

′

+
=
∑∑ ∑
= =          kN 

式中： yikN ——按Ⅱ4.3.1计算； 

mφ ——同Ⅱ.4.3.1； 

jF ——按Ⅱ.4.3.2计算； 

jH ——第 j 层集装箱风力作用中心至 底层集装箱底角的垂直距离，m； 

ikh ——第 k 列第 i 层集装箱惯性力作用中心至 底层集装箱底角的垂直距离，m； 

α ——集装箱绑扎装置与水平面的夹角，如图Ⅱ.4.4.1此示； 

i ——集装箱层数号； 

l ——集装箱堆装层数； 

k ——集装箱的列数号； 

n ——集装箱堆装列数； 

H ′——集装上的绑扎点至 下层集装箱底角的垂直距离，m。 

II.4.4.2   绑扎装置产生的绑扎力应不超过规定的集装箱角件上的许用负荷。 
 

II.4.5   集装箱许用负荷 

II.4.5.1   对集装箱无论采用何种系固方式，作用在集装箱上的力均应不超过集装箱的

许用负荷。 

II.4.5.2   如图 .4.5.2Ⅱ 所示，符合国际标准组织（ISO）标准系列 1 的集装箱许用负荷

如下： 

(1)   作用于角件上的绑扎力： 

端壁或侧壁上的水平分力应不超过150kN； 

端壁或侧壁上的垂直分力应不超过300kN； 

角件上水平分力和垂直分力的合力应不超过300kN。 

(2)  端壁或侧壁上的扭变力； 

端壁上的横向扭变力应不超过150kN； 

侧壁上的纵向扭变力应不超过75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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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用于角件上的垂向拉力和压力； 

顶角件上的垂向拉力应不超过150kN； 

底角件上的垂向拉力应不超过150kN； 

集装箱上角柱上的压力应不超过864kN。 

集装箱下角柱上的压力应不超过864+105kN。 

(4)  作用于角件上的横向、纵向水平压力和拉力； 

20’集装箱顶角件上的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100kN； 

40’集装箱顶角件上的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340kN； 

20’集装箱底角件上的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150kN； 

40’集装箱底角件上的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500Kn； 

集装箱上顶角件的纵向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75kN； 

集装箱下顶角件的纵向水平压力（拉力）应不超过300kN。 
 

 

图Ⅱ.4.5.2   20′或40′集装箱的许用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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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I   车辆系固及系固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III.1.1   适用范围 

III.1.1.1   本附录适用于Ⅰ型客滚船、Ⅱ客滚船、汽车轮渡及装运商品汽车滚装船的车

辆系固。 
 

III.1.2   一般要求 

III.1.2.1   车辆前轮或后轮应用木楔塞紧（或其它有效方式），以防止车辆前后移位。 
III.1.2.2   车辆本身在船舶航行中应使用停车制动器可靠刹住。 
III.1.2.3   为保证对车辆进行系固，车辆之间应留有足够的间距。 
（1）对于Ⅰ型客滚船、Ⅱ客滚船相邻两列车辆间的横向间距应不小于 500mm，前后两

排车辆的纵向间距应不小于 300mm。 
（2）对于装运商品汽车的滚装船相邻两列车辆间的横向间距应不小于120mm，前后两

排车辆的纵向间距应不小于200mm。 
（3）滚装船的车辆处所应留有安全通道。安全通道的布置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的规定。 
 

第2节   系固装置 

 
III.2.1   系固装置及其使用 

III.2.1.1   本节系固装置系指纤维绳、钢丝绳和钢链等索具、环和甲板孔等导索工具以

及卸扣、螺栓和螺丝等锁紧装置。系固装置应具有认可的证书，其中船用眼环应符合 GB／
T3854 的要求。 

III.2.1.2   Ⅰ型客滚船、Ⅱ客滚船和商品汽车滚装船除采取Ⅲ.1.2.1、Ⅲ.1.2.2 的措施外，

尚应采用系固装置对车辆进行可靠系固。 
III.2.1.3   汽车渡船和车客渡船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若采取Ⅲ.1.2.1、Ⅲ.1.2.2 的措施不

能确保车辆可靠固定时，尚应采用系固装置或限制风力以确保安全。 
III.2.1.4   仅航行 C 级航区的滚装船，车辆可不采用系固装置系固。 

 
III.2.2   系固点 

III.2.2.1   车辆甲板上的系固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系固点纵向距离一般不超过2.5m，系固点横向距离应不小于2.8m，但应不大于

3.0m； 
(2)  每个系固点的 大系固载荷（MSL）应不小于 大设计负荷，如M根绑绳穿过同

一个系固点时，则MSL应不小于 大设计负荷的M倍。 
III.2.2.2   车辆上的系固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车辆上系固点的设计应能使车辆系固于船上，其穿孔应仅能穿过一根绑绳。系固

点与穿孔应允许绑绳能通过不同方向被系固于车辆甲板上； 
(2)  系固点 少数量和 小强度应符合表Ⅲ.2.2.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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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2.2.2（2） 

单车总质量GVM ( t ) 车辆每侧系固点 少数量 所装系固点 小强度(kN) 

3.5≤GVM≤20 2 

20<GVM≤30 3 

30<GVM≤40 4 

GVM×10×1.2／n 

注：n为车辆每侧系固点的总数量。 

 
(3)  车辆上每个系固点应涂上清楚易见的颜色； 
(4)  车辆上系固点的布置应能保证用绑绳有效地限制车辆的运动； 
(5)  系固点应能将作用力从绑绳转移到道路车辆底盘并且绝不应该安装在保险缸或车

轴上，除非系固点是专门建造而且作用力可直接转移至底盘； 
(6)  系固点应位于容易和安全绑扎绑绳的地方； 
(7)  每个系固点的穿孔内沿自由通道应不小于80mm； 
(8)  对上述Ⅲ.2.2.2（2）表中的规定不适合的车辆可以考虑等效或更优越的系固安排。 

 
III.2.3   绑绳 

III.2.3.1   绑绳的捆扎位置应有 1 个安全通道和足够的操作空间，如绑绳松动应可能重

新绑扎、绷紧。如可行与需要，应在航程中定期检查绑绳，并且在需要时加以绷紧； 
III.2.3.2   应该用钩子或其他装、置将绑绳捆扎在系固点，其设计应使钩子等保证在航

程中一旦绑绳松动仍不会脱离系固点穿孔； 
III.2.3.3   车辆上任何 1 个系固点穿孔应该仅适用 1 根绑绳捆扎； 
III.2.3.4   绑绳应该仅捆扎在用于该目的的系固点上； 
III.2.3.5   车辆系固点上绑绳的捆扎应使绑绳同水平面和垂直平面角度 好为 30o～

60o； 
III.2.3.6   根据船舶的特点与预期计划航次的天气状况，船长应决定每个航次所用系固

点与绑绳的数量。 
 

III.2.4   系固装置强度 

III.2.4.1   汽车所受的横向合力 Ny按下式计算： 

⎥
⎥
⎦

⎤

⎢
⎢
⎣

⎡ Φ
+Φ⎟

⎟
⎠

⎞
⎜
⎜
⎝

⎛
++=

Φ
222

4
sin

44
181.9

T
Z

T
Z

T
X

GN cm
m

z

mcm
y

ψ

ψ
             kN 

式中：G——单车总重量，t； 

   mΦ ——极限静倾角，弧度，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篇的有关规定，但

不大于0.1745(10o)； 

    mψ ——纵摇角，弧度； 

    mZ ——垂荡幅值，m； 

    ΦT ——横摇周期，s，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6篇的值； 

    ψT ——纵摇周期，s； 

    zT ——垂荡周期，s； 

   cX ——汽车受力作用点沿X轴（船长）方向距纵摇中心的距离，m； 

   cZ ——汽车受力作用点沿Z轴方向距横摇中心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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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ψ 、 ψT 、 zT 、 mZ 按表Ⅲ.2.4.1取值。 

表Ⅲ.2.4.1 

运动形式 航区 大幅值 周  期 

纵摇 

A 
 
 

B 

Lm
32.0

=ψ  

Lm
27.0

=ψ  

LT 72.0=ψ  

垂荡 
A 
 

B 

150
LZ m =  

250
LZ m =  

LTz 4.0=  

表中：L——船长，m。 

 
III.2.4.2   汽车所受垂向合力 NZ按下式计算： 

⎥
⎥
⎦

⎤

⎢
⎢
⎣

⎡ Φ
+Φ⎟

⎟
⎠

⎞
⎜
⎜
⎝

⎛
++=

Φ
2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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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81.9

T
Y

T
Z

T
X

GN cm
m

z

mcm
z

ψ

ψ
           kN 

式中：G、 mΦ 、 mψ 、 ΦT 、 ψT 、 zT 、 cX ——同Ⅲ.2.4.1式； 

cY ——汽车受力作用点沿Y轴方向距横摇中心的距离，m。 
III.2.4.3   汽车所受风力 F 按下列公式取正浮状态计算： 

310−⋅= pAF  

式中： p ——单位计算风压，Pa，按《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有关计算风压的规定； 
     A——受风面积，m2，汽车在船舶中纵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III.2.4.4   纤维绳、钢丝绳和链等系固装置所受拉力 Ti，应按下式计算： 

)cossin(sin
)]sin(cos)[(

αβα fn
fFfNN

T mmzy
i +

Φ+Φ+−
=              kN 

式中：α ——为系固装置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β ——为系固装置在甲板平面的投影与船长方向的夹角，计算时取值不大于30o； 

     f——磨擦系数，取0.1； 

mΦ 、 yN ——同Ⅲ.2.4.1式计算； 

    zN ——按Ⅲ.2.4.2式计算； 

     n——汽车单侧系固装置数量； 

     F——按Ⅲ.2.4.3式计算。 
III.2.4.5   计算系固装置的强度时应在其 大系固负荷（MSL）基础上考虑 1.5 倍的安

全系数予以确定， 大系固负荷由系固装置的破断强度按表Ⅲ.2.4.5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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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系固负荷MSL                     表Ⅲ.2.4.5 

系固装置 MSL 

卸扣、环、甲板孔、低碳钢花蓝螺丝 50%破断强度 

纤维绳 33%破断强度 

钢丝绳 30%破断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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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船舶的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装置、锅炉、压力容器、泵和管系及齿轮传动装

置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篇的有关规定。 

1.1.1.2   凡采用新型结构或与本篇规定的强度计算和技术要求不符时，应将有关的计算

资料和技术依据提交本社批准。 

 
1.1.2   产品 

1.1.2.1   船舶的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锅炉、压力容器及齿轮传动装置等产品的设计

和制造，应向本社申请检验。其持证要求及产品检验应符合《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第3章的

有关规定。 

 
1.1.3   倾斜 

1.1.3.1   主、辅机和轴系传动装置以及与船舶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其设计、选型和布

置，应能保证船舶处于下列倾斜情况仍能正常工作。 

横倾：10°； 纵倾：5° 

1.1.3.2   应急发电机组及应急消防泵的原动机应在船舶处于横倾15°和纵倾10°时仍

能正常运转。 

 
1.1.4   环境条件 

1.1.4.1   确定船舶主、辅柴油机的功率，应采用下列基准环境条件： 

绝对大气压              0.1MPa 
环境温度                  45℃ 
相对湿度                  60% 
江水温度(中冷器进口处)    25℃ 

柴油机制造厂无需在试验台上提供类似的环境条件，但应提供基准环境条件下柴油机

功率的修正值。 

 
1.1.5   材料 

1.1.5.1   主、辅机械和推进轴系的主要零部件以及锅炉和压力容器所采用的材料应符合

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1.1.6   焊接 

1.1.6.1   本篇所用构件的焊接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1.1.7   遥控操纵主机 

1.1.7.1   主推进装置由驾驶室遥控或机舱监控室操纵时，其系统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

定。 

 
1.1.8   燃料 

1.1.8.1   主机及发电机原动机或锅炉用的燃油，其闪点(闭杯试验)一般应不低于60℃。

应急发电机原动机用的燃油，其闪点应不低于43℃。如有专门的措施，可使燃油的储藏处所

或使用处所的环境温度低于该燃油闪点10℃以下范围时，可允许使用闪点低于60℃，但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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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43℃的燃油。 
 

1.1.9   倒车功率 

1.1.9.1   主推进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倒车功率，以确保在所有正常情况下都能适当地控制

船舶。一般应能以70％的正车额定转速倒车自由航行至少15min。 

1.1.9.2   对具有换向离合装置、可调螺距螺旋桨的主推进系统，倒车运转时不应使推进

机械装置过载。 

 
1.1.10   图纸和资料 

1.1.10.1   船舶建造前应按本篇各章所列的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审批。 
根据不同装置的情况，本社可要求提交其他有关的图纸和资料。 

1.1.10.2   经本社批准的图纸，其基本设计、材料或其他方面作任何重要改动，均应将

修改的图纸重新提交本社批准。 
 

1.1.11   试验 

1.1.11.1   批量生产的船用产品应按本社的有关规定进行型式试验。 
1.1.11.2   轮机装置安装完毕后，应根据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和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

行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试验结束后，应由船厂提供有关试验的技术文件和试验报告。 

 

第2节   机舱布置 

 
1.2.1   出入口 

1.2.1.1   机舱至少应设有2个通向干舷甲板的出入口，并尽可能分设于两舷，且相互远

离。 

出入口应有通向机舱花钢板的带有扶手的金属梯道，梯子与花钢板的倾角应不大于65º。 
船长小于40m的船舶，若2个出入口之间设有格栅联通，则可仅设1个带倾角有扶手的梯

道。船长小于30m的船舶，其机舱梯道允许1个为直梯。 
 

1.2.2   通道 

1.2.2.1   机舱内主、辅机及各种设备的布置，应有足够的通道，以便于操纵、维护和检

修。 

 
1.2.3   通风 

1.2.3.1   机器处所应有良好的通风，其主要工作处所的温度，应尽可能不大于40℃。 

1.2.3.2   机舱通风设备应能从机舱外易于达到的处所予以关闭。 

 
1.2.4   照明 

1.2.4.1   机舱的工作场所应有充分的照明。 

 
1.2.5   机械设备的固定 

1.2.5.1   机座、推力轴承座及其他固定架的结构应牢固，机械设备应牢固地固定在船体

基座上。 

 
1.2.6   密封 

1.2.6.1   各种管路、传动杆通过水密舱壁时应保证水密。主机总功率小于220kW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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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传动钢丝通过水密舱壁时，允许不水密，但应靠近水密舱壁上部。 

1.2.6.2   轴系通过水密舱壁处应设有密封装置。该装置应便于从机舱一侧压紧和更换填

料。尾轴管的前端填料箱处应便于接近和维护。 

 
1.2.7   防护设施 

1.2.7.1   所有机械设备和管路的表面温度可能伤人时应以栏杆或围护进行保护，当其表

面温度可能超过220℃时，其表面应有有效的防护设施。若绝热设施的表面是吸油的或可能

被油渗透，则应采用薄钢板或类似材料妥善包裹。 

1.2.7.2   飞轮、链条及皮带传动等运动部件应设有栏杆或防护罩等防护设施。 

1.2.7.3   机舱地板应是防滑的花钢板或用等效材料制造，每块板的重量应不超过25kg。 
1.2.7.4   机舱工作平台或格栅的宽度应不小于450mm，且应设有扶手。 
1.2.7.5   机器处所应采取措施隔离过大的噪声源，或者在有人值班的处所设隔声室。 

 
1.2.8   通信 

1.2.8.1   机舱控制主机的处所与驾驶台之间至少应设有2套独立的通信设备，其中1套应

为能在机舱和驾驶台均可显示指令和回令的传令钟。电传令钟尚应符合第3篇的有关规定。 

主机总功率不超过220kW的船舶可仅设1套通信设备。 
1.2.8.2   机舱与设有发电机组或重要用途辅助锅炉的处所之间具有不可通行的舱壁隔

离时，也应有必要的通信设备。 

 
1.2.9   起吊设备 

1.2.9.1   机舱内应备有适当的起吊设备，以便于拆装主、辅机械的零部件。 

 
1.2.10   急流航段船舶的附加要求 

1.2.10.1   航行于急流航段的客船（包括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油船、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应至少安装双主推进装置。 

1.2.10.2   单机功率超过220kW的主机，其推进轴系应装有制动装置，且应在主机控制处

设有制动离合的标记。 
1.2.10.3   主机总功率超过440kW的船舶，其气笛空气瓶应是独立的，且驾驶室应装有

空气瓶的压力表。如空气压缩机是独立的，且能自动控制，则气笛空气瓶可以和杂用空气瓶

共用。 

 
1.2.11   航行于三峡库区船舶的附加要求 

1.2.11.1   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以及航行于三峡库区的客船（包括Ⅰ型客滚船、Ⅱ型客

滚船、车客渡船）、油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应符合本篇1.2.10.1
的规定。但船长30m及以下且仅在三峡库区长江支流非急流航段航行的上述船舶可不安装双

主推进装置。 
1.2.11.2   航行于三峡库区的客船（包括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油船、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和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应符合本篇1.2.10.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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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泵与管系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适用范围 

2.1.1.1   除另有说明外，本章规定适用于各型船舶的管系。化学品货物管系、化学品处

理管系和液化气体货物管系、液化气体处理管系，应分别符合本社《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

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和《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的相关规定。 

 
2.1.2   图纸和资料 

2.1.2.1   对所有船舶，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机舱布置图； 

(2)  舱底水和压载管系图； 

(3)  空气管、测量管和溢流管路图； 

(4)  主、辅机和锅炉燃油供油系统图； 

(5)  燃油驳运系统图； 

(6)  主、辅机滑油管系图； 

(7)  主、辅机冷却水管系图； 

(8)  压缩空气管系图； 

(9)  蒸汽管系图； 

(10)  锅炉给水管系和锅炉泄放管路图； 

(11)  凝水和乏汽管系图； 

(12)  燃油加热管路图； 

(13)  泄水、进水和排水管路布置图； 

(14)  燃油、滑油净化系统图； 

(15)  主、辅机排气管系图； 

(16)  机舱通风管系图； 

(17)  液压系统图； 

(18)  本社认为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2.1.2.2   对油船，还应将下列图纸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货油管系图； 

(2)  货泵舱和隔离空舱舱底水管系图； 

(3)  货油加热管路图； 

(4)  透气系统布置图（包括驱气、除气系统）； 

(5)  闭式测量系统图（如采用时）； 

(6)  货泵舱布置图； 

(7)  油船货油舱区洒水管路图（如设有时）。 

2.1.2.3   对所有船舶，应将下列资料提交本社备查。 
(1)  轮机说明书； 

(2)  机械与设备计算书； 

(3)  轮机设备明细表。 

2.1.2.4   图纸上应注明管子、阀和附件等的材料、尺寸、类型、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等；如无另附计算书时，图上还应附有必要的规范计算。 
 

2.1.3   设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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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管系设计压力是管系 高许用工作压力，应不小于安全阀和/或溢流阀的 高

整定压力。 
2.1.3.2   燃油管系的设计压力可按表2.1.3.2取值。 

燃油管系的设计压力                     表2.1.3.2   

工作温度(℃) 
工作压力(MPa) 

T≤60 T＞60 

P≤0.7 0.3MPa或 高工作压力，取大者 0.3MPa或 高工作压力，取大者

P＞0.7 高工作压力 1.4MPa或 高工作压力，取大者

 
2.1.3.3   在特殊场合，设计压力另行规定。 

 
2.1.4   设计温度 

2.1.4.1   设计温度应取管内流体的 高温度，但不低于50℃。 
 

2.1.5   管系等级 

2.1.5.1   为了确定适当的试验要求、连接型式以及热处理和焊接工艺规程，不同用途的

压力管系按其设计压力和温度分为三级，如表2.1.5.1所示。 
管 系 等 级                       表2.1.5.1 

I 级 Ⅱ 级 Ⅲ 级 
管  系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蒸汽 ＞1.6 或＞300 ≤1.6 和≤300 ≤0.7 和≤170 

燃油、滑油 
可燃液压油 ＞1.6 或＞150 ≤1.6 和≤150 ≤0.7 和≤60 

其他介质 ＞4.0 或＞300 ≤4.0 和≤300 ≤1.6 和≤200 

注：① 当管系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其中1个参数达到表中Ⅰ级规定时，即定为Ⅰ级管系；当设计压力和

设计温度均不超过表中Ⅱ级或Ⅲ级规定时，即定为Ⅱ级管系或Ⅲ级管系。 
② 其他介质是指空气、水和难燃液压液等。 
③ 不受压的开式管路，如泄水管、溢流管、排气管、透气管和锅炉放汽管等，也为Ⅲ级管系。 

 
2.1.6   管路布置和舱柜分隔 

2.1.6.1   管路应加以固定，并应能避免因温度变化或船体变形而损坏。 

2.1.6.2   管子穿过水密或气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 

2.1.6.3   下列舱柜相邻布置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压载水舱可以代替隔离空舱)： 

(1)  滑油舱柜与燃油舱柜； 

(2)  滑油舱柜与清水舱柜； 

(3)  清水舱柜与燃油舱柜。 

清水管不应通过油舱，油管也不应通过清水舱，如不可避免时，应在油密隧道或套管

内通过。 

其他管子通过燃油舱时，管壁应加厚且不应有可拆接头。 

2.1.6.4   泵及管路的布置应能使所连接的任何泵的工作不受同时工作的其他泵的影响，

否则不应接到一个公共管路上。 

2.1.6.5   低于干舷甲板的防撞舱壁只准穿过1根管子，以处理首尖舱内的液体。穿过防

撞舱壁的管子，应设有在干舷甲板以上控制的截止阀，此阀应装在首尖舱舱壁的首尖舱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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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有指明阀件开或关的标志。如果此阀易于接近，则此阀可安装在防撞舱壁上的后侧，且

不必在干舷甲板上控制。 
 

2.1.7   防蚀 

2.1.7.1   钢管在全部加工(即钢管弯制、成形和焊接)完成以后应在外表面施以保护涂

层。 
 

2.1.8   防火 

2.1.8.1   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和测量管应避免通过居住舱室，如有困难时，则通

过该类舱室的管子不应有可拆接头。 

2.1.8.2   蒸汽管、油管、水管、油柜和其他液体容器应避免设在配电板上方及后面。如

管路必须通过时，则不应有可拆接头。油管及油柜尚应避免设在锅炉、烟道、蒸汽管、柴油

机增压器、排气管及消声器等的上方。 

 
2.1.9   防护 

2.1.9.1   布置在货舱、锚链舱内及其他易受碰损处所的管子应具有可靠的、便于拆装的

防护罩。 

2.1.9.2   各种管系应根据需要在管子、附件、泵、滤器和其他设备上设有放泄阀或旋塞。 

2.1.9.3   工作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管路应在泵的输出端管路上设置安全阀。对于油

管路，由安全阀溢出的液体应流回至泵的吸入端或舱柜内。管路中的加热器和空气压缩机的

冷却器也应装设安全阀。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不超过管路的设计压力。 

 
2.1.10   绝热包扎 

2.1.10.1   所有蒸汽管、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应包扎绝热材料，绝热层表面温度

一般应不超过60℃。可拆接头及阀件处的绝热材料应便于拆换。 
必要时，船舶室外管路应采取防冻措施。 

 
2.1.11   膨胀补偿及热处理 

2.1.11.1   承受胀缩或其他应力的管子应采取管子弯曲或膨胀接头等必要的补偿措施。 

2.1.11.2   管路中所使用的膨胀接头应为认可的型式，与膨胀接头毗连的管子应适当地

校直和固定，必要时，波纹管型膨胀接头需加以防护。 

2.1.11.3   滑动式膨胀接头只能用于便于进行检查的管路。下列管系不应使用滑动式膨

胀接头： 

(1)  Ⅰ级管系； 

(2)  Ⅱ级管系中的油管路； 

(3)  位于机舱的Ⅲ级管系中的油管路； 

(4)  舵机液压系统； 

(5)  起动空气和控制空气系统； 

(6)  锅炉供水系统； 

(7)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8)  排气系统； 

(9)  要求加厚管壁的管路。 

2.1.11.4   Ⅰ级管系中的碳钢和碳锰钢钢管，经冷弯后，若弯曲半径小于其外径的3倍时

应进行热处理。 

所有合金钢钢管经弯曲后均应进行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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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5   由于冷弯而硬化的铜和铜合金管，在制造完工后进行液压试验之前应进行热

处理，铜管应进行退火，铜合金管应进行退火或消除应力热处理。 

2.1.11.6   碳钢和碳锰钢钢管冷弯后应缓慢均匀加热至580～620℃，保持温度的时间应

为每25mm壁厚(或不足25mm者)至少1h，在炉内缓慢冷到400℃，然后在平静空气中缓慢冷

却。 

2.1.11.7   压力管的焊后处理还应满足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2.1.12   材料 

2.1.12.1   各种管子、阀件和附件所用的材料应与介质和管路承担的用途相适应。对用

于腐蚀性极强的介质的管子材料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2.1.12.2   Ⅰ级管系和Ⅱ级管系的管子、阀件和附件以及安装在防撞舱壁上阀的材料和

试验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2.1.12.3   Ⅲ级管系的管子、阀件和附件的材料和试验应符合本社接受的标准。 

 
2.1.13   无损检测 

2.1.13.1   在Ⅰ级管系中，外径大于76mm的管子的对接焊接头，应全部经X射线或γ射
线检测。 

2.1.13.2   在Ⅱ级管系中，外径大于100mm 的管子的对接焊接头以及Ⅰ级管系中外径等

于或小于76mm的管子的对接焊接头，应以10%抽样进行X射线或 γ 射线检测。 
2.1.13.3   当由于技术原因，Ⅰ级管系和Ⅱ级管系的X射线或 γ 射线检测不能进行时，

经本社同意可采取其他等效检测方法。 

2.1.13.4   在特殊情况下，本社可以同意以超声波检测代替射线检测。 

2.1.13.5   在Ⅰ级管系中，法兰接头的角焊缝应进行磁粉检测或其他合适的无损检测。

根据材料类型、管壁厚度、外径尺寸以及流体性质等不同情况，本社可提出对Ⅰ级管系和Ⅱ

级管系中的角焊缝进行磁粉检测或等效检测。 

2.1.13.6   除了上述的无损检测外，本社可以根据个别的特殊情况附加提出超声波检测

的要求。 

2.1.13.7   X射线、γ 射线及超声波检测应由本社发证的Ⅱ级人员按合适的工艺进行。本

社认为需要时，X射线、γ 射线及超声波检测的完整工艺应提交审查。 

2.1.13.8   磁粉检测应采用适当的设备和工艺，且磁通量应足够探测出缺陷。必要时，

设备应以标准试块进行校准。 

2.1.13.9   焊缝质量应符合本社接受的标准，焊缝中不可接受的缺陷应予去除，并应按

本社规定要求修补。 

 
2.1.14   管路标识 

2.1.14.1   管路应按本社接受的标准的规定进行着色。 

 

第2节   金属管 
 

2.2.1   碳钢和低合金钢钢管、阀件和附件 

2.2.1.1   用于Ⅰ级和Ⅱ级管系的管子，应为无缝钢管或按认可的焊接工艺制造的焊接

管。 

2.2.1.2   碳钢和碳锰钢钢管、阀件和附件一般不能用于流体温度超过400℃的管系。若

其冶金性能和高温耐久强度（100000h 以上的 大抗拉极限强度）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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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些数值能由钢厂保证，则可用于更高温度的管系。 

 
2.2.2   钢管管壁厚度的计算 

2.2.2.1   受内压的钢管，其 小壁厚δ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c
pe

pD
+

+
=

σ
δ

2
    mm 

式中：ｐ——设计压力，MPa，见本篇2.1.3.1的规定； 

D——钢管外径，mm； 
[σ ]——钢管许用应力，N/mm2，见本篇2.2.2.2的规定； 

c ——腐蚀余量，mm，由表2.2.2.1查得； 

e——焊接有效系数，对无缝钢管、电阻焊钢管和高频焊钢管应取1，其他方法制造

的管子，e值另行考虑。 

钢管腐蚀余量(mm)                      表2.2.2.1  

管系用途 c 管系用途 c 

饱和蒸汽管系 0.8 滑油管系 0.3 

货油舱蒸汽加热管系 2.0 燃油管系 1.0 

锅炉开式给水管系 1.5 货油管系 2.0 

锅炉闭式给水管系 0.5 冷藏装置制冷剂管系 0.3 

锅炉排污管系 1.5 清水管系 0.8 

压缩空气管系 1.0 海水管系 2.0 

液压油管系 0.3 冷藏货舱盐水管系 2.0 

 

2.2.2.2   钢管许用应力 [ ]σ 应不大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小值： 

[ ]
7.2
mR

=σ         N/mm2 

[ ]
6.1

T
eHR

=σ         N/mm2 

[ ]
6.1

T
Dσ

σ =         N/mm2 

式中： mR ——材料在常温下的抗拉强度，N/mm2； 

T
eHR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0.2％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T
DR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100000h内产生破断的平均应力，N/mm2； 

mR 、
T
eHR 、

T
DR  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2.2.3   管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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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管段直接连接可采用下列方式，其使用范围应符合表2.2.3.1的规定。 
(1)  管子之间或管子与阀箱或其他附件之间对接焊； 

(2)  套筒焊接连接； 

(3)  认可型的螺纹套筒连接。 

管 段 连 接                         表2.2.3.1  

连接方式 适用管系等级 适用外径 

采取改善焊缝根部质量措施的对接焊 Ⅰ、Ⅱ、Ⅲ 

不采取改善焊接根部质量措施的对接焊 Ⅱ、Ⅲ 

套筒焊接连接 Ⅲ 

不限 

螺纹套筒连接 Ⅲ，可燃介质管系除外 ≤57mm 

 
2.2.3.2   管段也可用法兰连接，法兰接头示于图2.2.3.2中，法兰的选用应符合表2.2.3.2

的规定。对于小直径管子，根据个别情况及工作状态，也可以采用套筒连接或其他管段直接

对接型式(如喇叭套筒或突肩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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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 

 

       

 

图 2.2.3.2  典型法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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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法兰连接的应用                     表2.2.3.2 

管系 

等级 

有毒或有腐蚀性介质
④
 

可燃介质
④
，液化气 

滑油和燃油 蒸汽
③
 其他介质

①②③
 

Ⅰ A、B⑥ A、B A、B⑥ A、B 

Ⅱ A、B、C A、B、C、E⑦ A、B、C、D⑤
、E⑤ 

Ⅲ  A、B、C、E A、B、C、D、E A、B、C、D、E、F②

注：① 包括水、空气、其他气体、液压油； 
② F型仅适用于水管和开口管路； 
③ 设计温度超过400℃时，仅适用于A型； 
④ 设计压力超过1MPa时，仅适用于A型； 
⑤ 设计温度超过250℃时，不应用D型和E型； 
⑥ B型仅适用于外径小于150mm的管子； 
⑦ E型仅适用于设计温度小于150℃和设计压力小于1.6MPa的油管。 

 
2.2.3.3   法兰及其螺栓的尺寸应根据本社接受的标准选取。对于特殊用途的法兰及其螺

栓的尺寸应另行考虑。 

2.2.3.4   机械接头应经本社认可，机械接头的实例见表2.2.3.4(1)，其选用应符合表

2.2.3.4(2)和表2.2.3.4(3)的规定。 
2.2.3.5   机械接头的结构应能防止其装船后因压力脉动、管路振动、温度变化和其他类

似不利影响而引起的密封失效。 

2.2.3.6   机械接头的材料应与管系材料和内外介质相容。 

2.2.3.7   机械接头应能承受其内外压力。用于吸入管路的机械接头应能在一定的真空度

下正常工作。 

2.2.3.8   在确定管子 小壁厚时应考虑由于使用咬合环或其他结构元件而导致管壁厚

度减小带来的影响。 

2.2.3.9   发生破损时可能引起火灾或浸水的机械接头，不应直接连接至通海或易燃液体

舱的管段上。油路系统中的机械接头的数量应尽可能少。 

2.2.3.10   机器处所和有失火危险处所（如货泵舱和车辆处所）的舱底水系统的机械接

头应是耐火型的。 

2.2.3.11   具有机械接头的管路应予以适当的调节、校直和支撑。支架或吊架不应用在

连接处。 

2.2.3.12   滑套接头不应用于货舱内、液舱内和不易接近的其他处所内的管系。若管内

介质与液舱内介质相同，可在液舱内使用滑套接头（其他机械接头也可使用）。 

2.2.3.13   当管路的侧向变形需要补偿时，方可使用未受限制的滑套接头。但不应把这

种接头作为管路连接的主要方式。 

2.2.3.14   机械接头不应用于下列管系： 

(1)  穿过压载舱和燃料舱的舱底水管系； 
(2)  穿过货舱和燃料舱的海水和压载管系，包括空气和溢流管系； 
(3)  穿过机器处所、货舱和压载舱的燃料和油类管系，包括空气和溢流管系； 
(4)  压力水雾系统中的非注水管（干管系统）。 
2.2.3.15   机械接头应根据制造厂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安装所需的特殊工具和仪表应

由制造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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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接头举例                    表2.2.3.4（1） 

电 

焊 

和 

铜 

焊 

型 

 

镦 

粗 

型 

 

压 

紧 

型 

 

咬 

合 
型 

 

扩 

管 

型 

 

夹 

扣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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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2.3.4（1） 

机 

械 

槽 

型 

 

滑 

动 

型 

 
 

机械接头的选用                  表2.2.3.4(2) 

接头类型 
管  系 

管接头 压力接头
⑥
 滑套接头 

可燃液体（闪点不大于60℃） 

1 货油管系 × × ×
⑤
 

2 原油洗舱管系 × × ×
⑤
 

3 透气管系 × × ×
③
 

惰性气体 

4 水封排水管系 × × × 

5 扫舱排放管系 × × × 

6 惰性气体总管 × × ×
②⑤

 

7 惰性气体支管 × × ×
⑤
 

可燃液体（闪点大于60℃） 

8 货油管系 × × ×
⑤
 

9 燃油管系 × × ×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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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2.3.4(2) 

接头类型 
管  系 

管接头 压力接头
⑥
 滑套接头 

10 滑油管系 × × ×
②③

 

11 液压油管系 × × ×
②③

 

12 热油管系 × × ×
②③

 

海 水 

13 舱底水管系 × × ×
①
 

14 消防总管和水雾管 × × ×
③
 

15 泡沫管系 × × ×
③
 

16 喷淋管系 × × ×
③
 

17 压载管系 × × ×
①
 

18 冷却水管系 × × ×
①
 

19 洗舱服务管 × × × 

20 非重要管系 × × × 

淡 水 

2I 冷却水管系 × × ×
①
 

22 冷凝回水管 × × ×
①
 

23 非重要管系 × × × 

卫生／排放／疏水 

24 甲板排水管(船内) × × ×
④
 

25 卫生排放管 × × × 

26 疏水管和排放管(舷外) × × - 
测深／透气 

27 湿舱／干舱 × × × 

28 油舱（闪点大于60℃） × × ×
②③

 

其 他 

29 启动／控制空气管 × × - 
30 杂用空气管（非重要的） × × × 

3l 盐水管 × × × 

32 CO2管系
①
 × × - 

33 蒸汽管 × × ×
⑦ 

注：×  允许使用； 

—  不允许使用； 
①  在机舱内，只能使用认可的耐火型式； 

②  不在机舱或生活处所内，若连接接头位于易看见和到达的位置，可接受在其他的机器处所内； 

③  认可的耐火型式； 

④  仅适用于干舷甲板以上； 

⑤  泵舱和露天甲板，仅适用耐火型式； 

⑥  假如压力接头含有任何易受火灾损害的部件，压力接头也应与滑套接头的要求一样，是认可的耐

火型式。 

⑦ 表2.2.3.4（1）所示的滑动型机械接头只可用于设计压力不超过1MPa的甲板蒸汽管路。 
 
 
 
 



2－15 

不同管系等级下的机械接头的应用            表2.2.3.4(3) 

接头型式 管系等级 
 Ⅰ Ⅱ Ⅲ 

管接头 

电焊和铜焊型 ×(D0≤60.3mm) ×(D0≤60.3mm) × 

压力接头 

镦粗型 × × × 

咬合型 
扩管型 

×(D0≤60.3mm) 
×(D0≤60.3mm) 

×(D0≤60.3mm) 
×(D0≤60.3mm) 

× 

× 

压紧型 — — × 

滑套接头 

机械槽型 × × × 

夹扣型 — × × 

滑动型 — × × 

注：×  允许使用； 

—  不允许使用； 

D0  管子外径。 
 

2.2.4   铜和铜合金管、阀件和附件 

2.2.4.1   用于Ⅰ级管系和Ⅱ级管系的铜和铜合金管应为无缝管。 
2.2.4.2   用于Ⅲ级管系的铜和铜合金管应根据本社接受的标准进行制造和试验。 
2.2.4.3   铜和铜合金管、阀件和附件不应用于介质温度超过下述值的管系： 
铜和铝黄铜：200℃；  铜镍合金：300℃；  适合高温用途的特殊青铜：260℃ 

 
2.2.5   铜管管壁厚的计算 

2.2.5.1   受内压的铜和铜合金管，其 小壁厚δ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c
P

pD
+

+
=

σ
δ

2
    mm 

式中： ρ ——设计压力，MPa，见本篇2.1.3.1的规定； 

D——管子外径，mm； 

[ ]σ ——许用应力，N/mm2，由表2.2.5.1查得。 

c——腐蚀余量，mm，铜、铝黄铜和镍含量低于10％的铜镍合金，c=0.8mm；镍含

量为10％及以上的铜镍合金，c=0.5mm；若介质对管材不产生腐蚀，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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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和铜合金管许用应力                  表2.2.5.1 

许用应力（N/mm2） 

设计温度（℃） 管子材料 
测试 
条件 

低抗

拉强度 
(N/mm2)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铜 退火 215 41 41 40 40 34 27.5 18.5 — — — —

铝黄铜 退火 325 78 78 78 78 78 51 24.5 — — — —

铜镍合金 
CuNi5 Fel 

Mn 
CuNi10 
Fel Mn 

退火 275 68 68 67 65.5 64 62 59 56 52 48 44

铜镍合金 
CuNi30 

退火 365 81 79 77 75 73 71 69 67 65.5 64 62

注：① 中间值可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② 表内未包括材料的许用应力应经本社同意。 

 

2.2.6   灰铸铁管、阀件和附件 

2.2.6.1   灰铸铁管、阀件和附件不应用于Ⅰ级管系。 

2.2.6.2   灰铸铁管、阀件和附件一般不应用于Ⅱ级管系，但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分别不

超过1.3MPa和220℃的Ⅱ级蒸汽管路的阀和附件可采用灰铸铁。 
2.2.6.3   灰铸铁管、阀件和附件一般可用于Ⅲ级管系及货油舱内货油管，但不应用于下

列用途： 

(1)  载运闪点低于或等于 60℃货油的油船露天甲板上的货油管路； 
(2)  承受压力冲击、过大应力和振动的管路； 
(3)  介质温度超过 220℃的管路； 
(4)  安装在防撞舱壁上的阀； 
(5)  燃油舱柜外壁上受静压的阀； 
(6)  蒸汽管、消防水管、舱底水管和压载水管； 
(7)  锅炉排污管路； 
(8)  舷侧阀和海水箱上的阀； 
(9)  与货油装卸软管连接的分配总管及其阀件和附件。 

 
2.2.7   球墨铸铁管、阀件和附件 

2.2.7.1   铁素体球墨铸铁管、阀件和附件不应用于Ⅰ级管系。 

2.2.7.2   铁素体球墨铸铁管、阀件和附件可用于Ⅱ级和Ⅲ级管系，但其材料的 低伸长

率在标距为5.65 oS 时应不小于12%，式中 oS 为试样的横截面积。当球墨铸铁材料的伸长

率小于上述值时，则应作为灰铸铁处理。 

2.2.7.3   铁素体球墨铸铁管、阀件和附件用于舷旁管和舷侧阀时，应符合本社《材料与

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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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塑料管和挠性软管 
 

2.3.1   塑料管的选用 
2.3.1.1   塑料管系指经增强或未经增强的热塑性或热固性两种类型塑料材料制造的船

用塑料管。塑料管系包括管子、附件、管子接头以及与塑料性能要求相符合的任何内外衬、

护层和涂层。 
2.3.1.2   船上所用塑料管应为认可型。认可程序和内容应按有关规定进行。 
2.3.1.3   应根据塑料管在船上的用途，选择其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和耐温极限。 
2.3.1.4   塑料管一般不用于介质温度高于 60℃或低于 0℃的管系。 
2.3.1.5   塑料管在船上的应用范围及其部位应符合表 2.3.1.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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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及耐火试验                     表2.3.1.5 

舱室、处所 

及部位 

 

管  系 

机器

处所

和泵

舱 

货泵

舱 

滚装

货舱

干货

舱 

货油

舱 

燃油

舱 

压载

水舱

隔离

空舱、

管隧

和导

管 

居住

处所、

服务

处所

和控

制室 

开敞

甲板

货油管路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原油洗舱

管路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货
油
（
可
燃
货
物
，
闪
点
≤60

℃
） 

透气管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水封流出

管路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洗涤器流

出管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惰
性
气
体 

总管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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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3.1.5 

惰
性
气
体 

分配管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货油管路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燃油管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润滑油管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可
燃
液
体
（
闪
点
＞6

0

℃
） 

液压油管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江        

水 

舱底水总

管及支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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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3.1.5 

消防总管

及水雾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泡沫系统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自动喷水

系统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压载系统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3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冷却水、重

要用途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3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江        

水 

清舱用固

定机械系

统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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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3.1.5 

江        

水 

非重要系统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冷却水，重

要用途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冷凝回水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要求

30min

注水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清    

水 

非重要用

途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甲板泄水

（内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① 

不适用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①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卫生泄水

（内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卫
生
、
泄
水
、
排
水 

排水孔和

排水（舷

外）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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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舱/干燥

处所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测
深
、
空
气 

油舱（闪点

＞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控制用空

气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适用，

要求

6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② 

日用空气

管（非重要

用途）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盐水管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其    

他 

辅助低压

蒸汽管（≤

0.7MPa） 

适用，

要求

30min

干燥

状态

耐火

试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③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③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③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③ 

适用，

不要

求耐

火试

验③ 

注：① 对于仅供有关处所用的泄水管，可不要求耐火试验。 
② 当不要求具备控制功能时，可不要求耐火试验。 
③ 当用作燃油舱加热和船舶汽笛等重要管路时，不适用。 

 
2.3.2   塑料管的安装 
2.3.2.1   支架 
(1) 支架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管子制造厂所推荐的距离，且应考虑管子尺寸、管材性能、

工作温度及各种内、外负荷的综合影响； 
(2) 每一支架在全宽范围上应均匀承担管子及其内部介质的负荷。管子与支架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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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采取措施以减小管子磨损； 
(3) 管系中的重要部件，如阀和膨胀接头，应作单独支撑。 
2.3.2.2   管路膨胀 
(1) 每一管路均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允许塑料管和钢结构之间的相对运动，并应考虑

热膨胀系数不同和船壳及其结构变形的影响； 
(2) 当计算热膨胀时，应考虑系统的工作温度和组装时的温度。 
2.3.2.3   外部负荷 
(1) 管路安装时，应允许有适当的临时集中负荷。对于公称外径大于 100mm 的管子，

在其跨度中间至少应允许以 100kg 负荷（人）而产生的压强； 
(2) 本社可根据船上的实际工作条件，适当要求增加管子壁厚，以保证管子具有足够的

坚固性； 
(3) 必要时，管子应设有避免机械损伤的防护措施。 
2.3.2.4   连接强度 
(1) 连接强度应不低于其所安装的管系强度； 
(2) 管子可采用粘接剂粘接、焊接、法兰或其他接头方法进行组装； 
(3) 采用组装接头时，粘接剂应能确保管子和附件之间在其使用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保

持永久密封； 
(4) 接头的紧密性应达到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 
2.3.2.5   导电管的安装 
(1)  对于管系中流体的导电率小于1000pS/m时，如精加工产品和蒸馏液应采用导电管。 
(2)  如管路穿过危险区，无论其输送何种液体，塑料管路均应是导电的。管系中的任

何一点接地电阻应不超过 1×106
Ω。管子和附件 好导电相同。具有导电层的管子和附件可

以防止因火花引起损坏管壁的可能性。应有良好的接地。 
(3)  安装完成后，接地电阻应进行校验。接地导线应能便于检查。 
2.3.2.6   防火涂层 
(1) 对表 2.3.1.5 有耐火要求的管路，管子液压试验完成后，应在接头上涂上防火涂层； 
(2) 防火涂层的工艺规程应经本社认可。 
2.3.2.7   穿过分隔 
(1) 如塑料管穿过 A 或 B 级防火分隔，应采取措施以确保其耐火性不受损坏； 
(2) 当塑料管穿过水密舱壁或甲板时，应采取措施保持舱壁或甲板的水密完整性； 
(3) 如甲板或舱壁为防火分隔的组成部分，应在舱壁或甲板上安装 1 个能在干舷甲板上

进行操纵的金属关闭阀，以防止烧毁的塑料管可能使液体流入舱内。 
2.3.2.8   安装 
(1) 船用塑料管的安装应按制造厂提供的指南进行； 
(2) 安装前，应将连接工艺提交本社审批； 
(3) 提交审批的粘接工序应包括：所用材料、工具和定位器、接头要求、塑化温度、尺

寸要求和公差、组装完工后的试验标准。 
(4) 在粘接工序中任何改变可能影响接头的物理和机械性能时，该工序应重新认可； 
(5) 塑料管系安装前，应对粘接组装件进行试验。试验组装件应按认可的粘接工序组装，

且至少由 1 根管子与管接头和 1 根管子与附件接头组成； 
(6) 试验组装件固化后，应对其进行 2.5 倍的设计压力且不少于 1h 的液压试验。试验

时，接头应保持其纵向和轴向都受力，且接头应不出现泄漏或裂开。 
(7) 当连接的 大管子公称外径为 200mm 及以下，试验组装件应取 大尺寸的管子连

接；当连接的 大管子公称外径大于 200mm 时，则试验组装件的尺寸可选 200mm 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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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的 25%，取大者。 
 

2.3.3   挠性软管的选用 

2.3.3.1   挠性软管组件系指通常带有管端安装配件的金属或非金属短软管。 
2.3.3.2   金属或非金属挠性软管适用于固定管系和机械部件之间固定连接困难的部

位，其有关要求也可适用于临时连接的挠性软管或可携式设备使用的软管。 
挠性软管组件可用于燃油、滑油、液压和热油系统、淡水和海水冷却系统、压缩空气系

统，舱底和压载系统以及Ⅲ级蒸汽管路系统。挠性软管不应用于高压燃油喷射系统和固定式

灭火系统的软管。 
2.3.3.3   由橡胶或塑料材料制成并拟用于舱底、压载、压缩空气、燃油、滑油、液压

及热油系统的挠性软管，内部应有单层或双层密集编织的完整的金属丝编织层，或其他合适

材料制成的加强层。若橡胶或塑料的挠性软管用于燃烧器的供油管路。则这些软管除设有完

整的内部金属加强层外，还应设有金属编织的外部保护层，用于蒸汽系统的挠性软管应用金

属材料制成。 
2.3.3.4   挠性软管应备有符合制造厂说明书要求的管端配件，且该管端配件应符合本

节要求，并应经本社产品认可。 
2.3.3.5   软管夹或类似的端部配件不应用于蒸汽、可燃介质、起动空气系统或破损后

可能导致进水的海水系统管系中的挠性软管。 
2.3.3.6   软管夹可用于工作压力不小于 0.5MPa 的其它管系中，但在每一端部连接处应

设有二个软管夹。 
2.3.3.7   用于工作中预期发生脉冲压力和／或高振动烈度的挠性软管组件，应设计成

能承受所有预期的 大脉冲压力和由于振动产生的力。 
2.3.3.8   下列非金属挠性软管组件，应为耐火型的。 
(1)  用于可燃介质； 
(2)  用于故障可能导致进水的海水管系中。 
2.3.3.9   挠性软管组件的选择应视具体的服务要求，考虑使用的环境条件，在工作压

力和工作温度下与液体的相容性。 
 

2.3.4   挠性软管的安装 

2.3.4.1   一般情况下，挠性软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的短，该长度应限制在仅为固定的机

械／设备或系统和可能存在相对运动的部件或系统之间的连接提供必需的相对移动。 
2.3.4.2   挠性软管组件不应用于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可能受到扭转变形（扭曲）的位置。 
2.3.4.3   用于可燃液体管系中的挠性软管应远离热表面。如无法避免，则位于热表面

附近的上述挠性软管，应采用屏板或其它类似的保护措施，以免由于软管破损而泄漏的可燃

液体接触热表面而导致火灾。 
2.3.4.4   挠性软管应安装在具有良好照明和易于察看之处。 
2.3.4.5   挠性软管组件的使用和安装应符合制造厂说明书的使用和安装要求，并应特

别注意： 
(1)  定位； 
(2)  连接端的支撑（如必要）； 
(3)  避免可能引起软管摩擦和磨损的接触； 
(4)  小的弯曲半径。 

 
2.3.5   试验及标识 

2.3.5.1   挠性软管组件应经原型试验。挠性软管的原型试验程序应符合其适用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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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试验中应考虑到 大的预期工作压力、振动频率和由于安装产生的力，并应提交审批。 
2.3.5.2   按不同的使用要求，不同公称直径的软管类型以及管端附件，应分别按适用

标准
①
的要求进行压力、爆破、脉冲阻力和耐火性能的试验。 

2.3.5.3   所有挠性软管组件应按适用标准的要求经原型爆破试验，以证明其能够承受

不小于 4 倍设计压力的爆破压力而不会破损或泄漏。试验中在 4 倍 大工作压力时无需有任

何持续时间。 
2.3.5.4   挠性软管应作如下永久性标识： 
(1)  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 
(2)  制造日期（月／年）； 
(3)  软管类型； 
(4)  公称直径； 
(5)  压力等级； 
(6)  温度等级。 
2.3.5.5   若挠性软管组件中的各部件来自于不同制造商，则这些部件均应作清晰的标

记并可追溯原型试验的证明。 
 

第4节   试 验 

 
2.4.1   泵 

2.4.1.1   泵应按本社接受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 
2.4.1.2   所有泵的受压部件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设计压力，但不必

大于设计压力加7MPa。离心泵的设计压力取性能曲线上的 大压头，容积式泵的设计压力

取安全阀的整定压力。 
2.4.1.3   根据泵的标定转速和标定压力检查泵的排量，离心泵的特性曲线（压头—容积

曲线）应由验船师确认。对已作过流量试验的同类泵可不进行流量试验。 
2.4.1.4   容积式泵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和相应于泵 大标定流量时安全阀的流量应试验。

对已经作过安全阀流量试验的同类泵的安全阀，可不进行安全阀的流量试验。 
 

2.4.2   阀件和附件 
2.4.2.1   阀应按本社接受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 
2.4.2.2   管系中阀的强度应与它们所连管路的强度相适应，并在 高压力下能有效工

作。 
2.4.2.3   阀件和附件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设计压力，但不必大于设

计压力加7MPa。其中安装在载重线以下舷侧阀件、旋塞和接管的试验压力应不小于0.5MPa，
海底阀的试验压力应不小于0.2MPa。 
 

2.4.3   油柜、水柜和液压缸的液压试验 

2.4.3.1   油柜和水柜在制造完工后应在车间进行液压试验，试验水柱为： 

(1)  对有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应至少高于柜顶部 1m。 
(2)  对无溢流管的油柜和水柜，应到空气管顶。 
2.4.3.2   封闭式的液压柜，其试验压力应为1.5倍设计压力，但应不小于0.4MPa。 
2.4.3.3   液压缸的液压试验压力应为1.5倍设计压力，但不必大于设计压力加7MPa。 

 
                                           
① 试验可参照 ISO15540、15541、6802、6803、10380 的有关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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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管路的液压和密性试验 

2.4.4.1   所有管路应按表2.4.4.1在车间内进行液压试验和装船后进行密性试验。 
管路的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                 表2.4.4.1 

试验压力 
 名 称 

装船后 车间内 

1 货油管系 

2 滑油管系 

3 压缩空气管系 

p 

4 蒸汽管系 

5 锅炉给水管系 

6 锅炉放泄管系 

1.25 p 

7 油舱加热管 

8 燃油管系（p＞0.34MPa） 
1.5 p 但≮0.4MPa 

9 液压管系 1.25 p 但≯p +7MPa 

1.5 p 

注：① p ——设计压力，MPa； 

② 其他受压管系可仅在设计压力下作密性试验。 

 
2.4.4.2   当管路液压试验适宜在船上进行时，可以和装船后的密性试验一起进行，但试

验压力应为1.5倍的设计压力，但不必大于设计压力加7MPa。 
2.4.4.3   内径小于15mm的管子的液压试验，经本社同意，可以免除。 
2.4.4.4   所有管系均应在工作情况下检查泄漏情况。 

 



2－27 

第3章   船舶管系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   适用范围 

3.1.1.1   除另有规定者外，本章规定适用于各型船舶的船舶管系和舱室通风系统。 

 
3.1.2   材料 

3.1.2.1   除本章另有规定者外，管子、阀和附件应使用钢、铸铁、铜、铜合金或适合于

其用途的材料制造。塑料管和挠性软管的使用，见本篇第2章第3节的有关规定。 

 
3.1.3   阀件 

3.1.3.1   所有阀件的结构，均应能防止当工作时阀盖及压盖发生松动的可能。旋入式阀

盖不应用于Ⅰ级和Ⅱ级管系中公称直径超过40mm的阀，以及公称直径超过40mm的舷侧阀、

船底阀和装在易燃液体系统中的阀。 
3.1.3.2   船用阀件应以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为关闭，反之为开启。 
3.1.3.3   阀件和旋塞应有标明用途的铭牌。 

3.1.3.4   阀件上的焊接颈部应足够长，以确保阀不因接头处焊接和焊后热处理而变形。 
3.1.3.5   所有遥控阀均应设有与遥控操纵装置无关的就地手动操纵装置。使用手动装置

进行开闭后，不应使阀的遥控系统的功能受到影响。 

3.1.3.6   机舱、泵舱及轴隧内的重要用途的阀件，应尽可能安装在花钢板以上。装在花

钢板以下的阀件应易于操纵或配备延伸杆，花钢板应根据需要相应开孔及加盖。 

3.1.3.7   海底阀及舱底水应急吸口的截止止回阀的操纵手轮应便于操纵，主机总功率超

过440kW的船舶，其操纵手轮尚应高出花钢板。 

 
3.1.4   海水箱 

3.1.4.1   海水箱上应装有格栅或孔板，栅条沿船体纵向布置，格栅的缝隙或孔板的孔径

应不大于12mm，且其有效通流面积应不小于进水阀通流面积的3倍；航行于水草等杂物较

多航段的船舶，尚应适当增大。 

3.1.4.2   海水箱一般应设有压缩空气或蒸汽的吹洗管，吹洗压力应不致损坏其结构。 

3.1.4.3   海水箱的布置应避免形成气囊。如在海水箱顶部装设透气管时，应在其根部装

设截止阀，透气管开口端应引至干舷甲板下缘，并作适当弯曲。 

3.1.4.4   航行冰区的船舶，必要时，应设化冰设施。 

 
3.1.5   进水孔、排泄孔 

3.1.5.1   船体外板上的进水孔、排泄孔应按下列原则配置： 

(1)  所有污水的排泄孔应尽可能布置在一舷； 

(2)  如果泵的舷外水吸口与排水孔布置在同一舷时，则吸口应在排水孔前面，相距一

般不小于 1m； 
(3)  饮用及洗涤用水的吸入口应布置在船舶排出污水的另一舷。如布置在同一舷时，

则应尽可能远离； 

(4)  排水孔不应布置在舷梯及舷窗上面，也不应布置在卸放救生艇区域内，否则应采

取防护措施； 

(5)  排水孔的位置一般不低于载重水线，对于必须位于载重水线以下的排水孔，应设

置止回阀或防浪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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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吸水管路和阀件的布置，应保证在一舷的吸口被阻塞时能由另一舷的吸口向各

泵正常供水。 

 
3.1.6   船底及船舷阀件 

3.1.6.1   船底及船舷的进排水管所装设的阀或旋塞，应符合如下规定： 

(1)  直接装在船体外板上； 

(2)  装在连接在船体的箱体上； 

(3)  装在焊于船体外板的短管上，短管壁厚应不小于船体板厚。 

3.1.6.2   船底或船舷的阀或旋塞，如直接装在船体外板或装于海水箱上时，应装在加焊

的座板上，且其螺栓应不穿透座板。 

 

第2节   舱底水管系 
 

3.2.1   一般要求 

3.2.1.1   船舶都应具备有效的抽排水设备，其吸水和排水装置的布置，应能保证任何分

舱或其他水密空间的积水均能排出。 

3.2.1.2   首、尾尖舱如作干舱及首尖舱以上的锚链舱和水密舱室，可用手动泵排水。 

3.2.1.3   尾尖舱以上的围蔽舱室可用手动泵排水，上述舱室及舵机舱也可用内径不小于

38mm的疏水管将水泄入机器处所内，并应在照明良好且易于察看的地点装设自闭式旋塞或

截止阀。 

 
3.2.2   舱底水吸口布置 

3.2.2.1   机器处所应设直通舱底泵的吸口，该吸口直径应不小于该船舱底水总管的内

径。 

3.2.2.2   机器处所内舱底水排除装置的布置，应在船舶正浮或横倾不大于5°时，至少

能通过2个舱底水吸口进行排水，其中之一应为支吸口，另一个为直通舱底泵吸口。 
主机总功率超过440kW的船舶，其船底向两舷升高小于5°的单层底机器处所和双层底

机器处所，应在每舷设1个支吸口。 
3.2.2.3   机器处所应设应急舱底水吸口，该吸口应与舱底泵以外的排量 大的泵进口相

连，吸口直径应不小于该泵进口直径。 
主机总功率不超过440kW的船舶可免设应急舱底水吸口。 
3.2.2.4   若设有应急舱底水吸口时，直通舱底泵吸口和应急舱底水吸口所抽吸的水应分

别从各自的排水孔排水，且2个排水孔尽可能分置两舷。 
3.2.2.5   主机总功率超过440kW的船舶，货舱舱底水支吸口的布置应符合表3.2.2.5的规

定。 
货舱舱底水吸口的布置                     表3.2.2.5  

货舱情况 每一舱舱底水吸口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后端靠近中纵剖面处1只 
单层底船舶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后端每舷1只 

内底板向两舷延伸形成舭污水沟 每舷1只 

内底板向两舷升高 中纵剖面处1只 双层底船舶 

内底板向两舷延伸并不形成污水沟 每舷1只污水井，每井内1只 

仅有一个货舱且该舱长度＞35m 前后端均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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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止回阀布置 

3.2.3.1   下列附件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1)  舱底水管系阀箱； 

(2)  直通舱底泵的舱底水管吸口处； 

(3)  应急舱底水管吸口处。 

3.2.3.2   舱底水支管吸口处应装设止回阀，但设有舱底水管系阀箱者可免设。 

 
3.2.4   舱底附件 

3.2.4.1   舱底水管吸口处应设置便于检查和清洗的滤网，滤网的孔径应不大于10mm，

滤孔的总面积应不小于吸水管面积的3倍。 
 

3.2.5   舱底水管 

3.2.5.1   舱底水总管的内径d1应按下式计算，实际值按本社接受标准的 接近的尺寸取

整。 

( )DBLd ++= 68.1251     mm 

式中：L——船长，m； 

B——船宽，m； 

D——型深，m。 

3.2.5.2   在任何情况下，舱底水总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大舱底水支管的内径。 

3.2.5.3   机器处所和装货处所的舱底水支管内径d2应按下式计算，实际值按本社接受标

准的 接近的尺寸取整。 

( )DBld ++= 15.2252  

式中：l——排水分舱的长度，m； 

B——船宽，m； 

D——型深，m。 

3.2.5.4   舱底水支管内径应不小于38mm。主机总功率不超过440kW的船舶，其舱底水

支管的内径应不小于30mm。 
 

3.2.6   舱底泵 

3.2.6.1   每艘自航船舶的舱底泵数量，应符合表3.2.6.1的规定。 
表3.2.6.1 

适用范围 独立动力泵 主机带动或独立动力泵 

主机总功率＞440kW 1 1 

主机总功率≤440kW  1 

 
3.2.6.2   独立动力的卫生泵、压载泵及总用泵，如排量足够且与舱底水系统有适当的连

接时，均可作为独立舱底泵。喷射水泵如有适当压力的水泵供水且排量足够，亦可作为舱底

泵，但不应用于抽吸含油污水。 

3.2.6.3   舱底泵应为自吸式，或采取可靠吸水的措施。 

3.2.6.4   每台动力舱底泵的排量Q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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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 1066.5 −×= dQ     m3/h 

式中： 1d ——舱底水总管内径，mm，按本篇3.2.5.1的公式计算。 

3.2.6.5   主机总功率超过440kW的船舶，其舱底泵与舱底水管系的连接，应保证当其他

泵在检修时，至少有1台泵能继续工作。 

3.2.6.6   无辅助动力的非自航船舶的舱底水可用手动泵排出；有辅助动力的非自航船舶

应尽可能按本节有关规定设置舱底泵和管系。 

3.2.6.7   敞口集装箱船应至少配备2台动力泵排放敞口集装箱货舱内可能积聚的雨水及

消防水，舱底泵的总排量应取不小于按每小时降雨量100mm计算出的货舱积水量或消防泵

的总排量的大者。 

 

第3节   压载及甲板排水管系 

 
3.3.1   压载管系 

3.3.1.1   压载管系的布置和压载舱吸口的数量，应使船舶在正常营运条件下的正浮或倾

斜位置均能排除和注入各压载舱的压载水。 

3.3.1.2   压载管系的布置，应能防止舷外的水或压载舱内的水进入货舱、机器处所或其

他舱室。 

3.3.1.3   压载管系不应与干货舱及机舱的舱底水管系和油舱管系接通，但泵与阀箱之间

的连接管、泵排出舷外总管和本篇3.3.1.4所述的情况除外。 

3.3.1.4   干货舱(包括深舱)可能用作压载舱时，压载管系应装设盲板或其他隔离装置。

饮用水舱兼作压载舱时，为避免两个系统相互沟通，也应符合这一要求。 

 
3.3.2   甲板排水 

3.3.2.1   甲板排水及舷墙开口应符合第1篇第1章第5节的有关规定。 

 

第4节   通风管系 

 
3.4.1   一般要求 

3.4.1.1   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其进出风口的布置，应使整个舱室均能通风，进风口应

防止吸入污浊空气，出风口应尽可能远离门窗。 

3.4.1.2   贮有易燃、易爆及可能产生毒气的物品的舱室，应设置有效的抽风风斗，其通

风道应气密。 

3.4.1.3   通风系统除满足本节要求外，还应符合第6篇1.1.1.2的规定。 

 
3.4.2   通风管、通风斗和通风帽 

3.4.2.1   船舶干舷甲板的舱口宽度小于船宽40%且在甲板上又设有舱棚遮避的船舶，每

一货舱应尽可能在舱的对角位置设有不少于2只甲板自然通风筒，通风筒的直径应大于

200mm，壁厚应不小于3mm。通风筒可为活动型或固定型。 
3.4.2.2   通风斗和通风帽应布置在远离排气管、天窗、升降口、烟筒和机舱棚壁等处。

干舷甲板开敞部位的通风筒口应设有暴风雨盖，其他甲板上的通风筒应备防雨帆布袋。 

3.4.2.3   货舱通风斗和通风帽应布置在上甲板的开敞部位或货舱棚顶上，若有困难可设

在干舷甲板上。 

3.4.2.4   通风筒围板高度应符合第1篇第1章第5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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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空气、溢流和测量管 

 
3.5.1   空气管 

3.5.1.1   空气管的顶端应设置铭牌。 

3.5.1.2   贮存油、水的舱柜以及双层底舱、深舱和隔离空舱均应装设空气管，空气管应

从舱柜的 高处引出，并与注入管尽可能远离。 

3.5.1.3   延至两舷的双层底的每一分舱应自两舷引出空气管。 

3.5.1.4   双层底及深舱的空气管应引至干舷甲板以上，燃油舱柜及隔离空舱的空气管，

应引至甲板开敞部分，并注意使逸出的油气不致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3.5.1.5   燃油舱柜的空气管管端应装有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防火网的有效

通流面积应不小于空气管的截面积，金属防火网尚应符合本篇10.3.2.1的规定。 
3.5.1.6   燃油舱柜空气管的管端，应位于不致因溢油或油气而产生危险的处所。 

3.5.1.7   当舱柜仅装1根空气管时，该空气管不应兼作注入管。 

3.5.1.8   空气管不应兼作测量管。 

3.5.1.9   若贮液舱柜是用动力泵灌装液体时，则该舱柜空气管总截面积应不小于该舱柜

注入管的截面积的1.25倍，且空气管的内径应不小于50mm。 
3.5.1.10   空气管的设置尚应符合第1篇第1章第5节的有关规定。 

 
3.5.2   溢流管 

3.5.2.1   日用燃油舱柜以及相应于空气管高度的液体压头大于该舱柜所能承受的压力

时，则用动力泵灌装的舱柜应装设溢流管。 

3.5.2.2   日用燃油和日用滑油舱柜的溢流管应引向溢流柜或贮存舱柜。 

3.5.2.3   溢流管上一般应设有具有良好照明的观察器，观察器的位置应便于使动力泵停

止工作。观察器可以用其他等效装置代替。 

3.5.2.4   溢流管上不应装设截止阀或旋塞。 

3.5.2.5   溢流管截面积应不小于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1.25倍。 
 

3.5.3   测量管 

3.5.3.1   每一压载水舱、燃油舱、滑油舱、清水舱、隔离空舱和其他不易到达的分舱均

应装测量管。测量管应尽可能是垂直的并一般应通到甲板开敞部分(机舱除外)。 

非燃油舱的测量管可从舱柜引至干舷甲板以下的船员舱或船员舱室走廊。 

3.5.3.2   测量管内径应不小于32mm。每一测量管的上端应设有铭牌，下端开口处的舱

柜底板上应安装适当厚度的防护板。 
3.5.3.3   机舱及轴隧底部的舱柜允许设置短型测量管，但应延伸至花钢板以上易于接近

的处所，且应在管口处设置自闭式旋塞或螺纹闷盖。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设在花钢板下50mm
以内。 

3.5.3.4   贮液柜上装设连通管式液位计代替测量管时，应符合本篇4.2.2.4的规定。 
主机总功率不超过440kW的船舶，允许以其他简易设施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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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动力管系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除另有规定者外，本章规定适用于各型船舶的动力管系。 

4.1.1.2   除本章的规定外，动力管系尚须符合本篇第2章及第3章的有关规定。 

 

第2节   燃油管系 

 
4.2.1   一般要求 

4.2.1.1   燃油舱柜人孔门及燃油管路法兰接头的垫片应采用耐油耐热的材料制成。 

 
4.2.2   燃油舱柜 

4.2.2.1   所有双层底以外的贮油舱柜、沉淀柜及日用燃油舱柜，其向外供油管的截止阀

和旋塞应直接装在舱柜壁上或加焊的短管上。 

4.2.2.2   燃油舱柜的进油管如果不是靠近舱柜顶处，则应在进油管上靠近柜壁处设置截

止止回阀。 

4.2.2.3   日用燃油柜的下面应设置油盘，对燃油泵、分油器等可能漏油的设备亦应尽可

能设置油盘。油盘的残油应引入污油柜或其他适当处所。 

4.2.2.4   日用燃油柜应设有自闭式液位计，如采用玻璃管式液位计应设有防护罩。液位

计不应用塑料管制作。 

日用燃油柜的供油管出口一般应高于柜底80mm。 
4.2.2.5   日用燃油柜和沉淀柜的下部应设有放泄阀或旋塞。 

放泄阀或旋塞建议为自闭式。 

4.2.2.6   从双层底舱抽吸油的每根吸油管，均应装设阀或旋塞。 

4.2.2.7   主机、发电机组原动机和燃油加热用辅锅炉应能由至少2个日用油柜或1个中间

有油密隔板的油柜供给燃油，每个油柜的容量应至少能供应主机在 大持续功率和发电机及

辅锅炉在正常负荷情况下运行4h。 

    燃油日用油柜布置，应确保当一个油柜检修时，另一个油柜可持续供给燃油。 

 
4.2.3   燃油(滑油)加热 

4.2.3.1   燃油(滑油)舱柜或分油机内的燃油(滑油)加热的 高温度至少比其闪点低10℃。 
满足下列条件，燃油供应系统中的日用油柜、沉淀油柜和其他油柜中的燃油可以加热至

该限制温度以上： 

(1)  该类油柜透气管的长度或冷却装置应足以将油气冷却到 60℃以下，或透气管的排

气口应离着火危险区域至少 3m； 
(2)  燃油舱的蒸气空间未设有通往机器处所的开口（但可以接受由螺栓紧固的人孔）； 
(3)  围蔽处所不应直接位于这类燃油舱上方，但通风良好的隔离舱例外； 
(4)  燃油舱的蒸气空间内不应设置电气设备，除非该电气设备核准为本质安全型。 
4.2.3.2   燃油（滑油）加热可用热水或饱和蒸气，如用饱和蒸气，则其压力应不大于

0.7MPa。蒸汽管路的凝水或热水管的回水应排至具有良好照明的凝水观察柜内。凝水观察

柜的布置应易于看清凝水或回水中是否有油存在。 

4.2.3.3   燃油（滑油）加热应尽可能避免采用电加热器，当采用电加热器件加热时，应



2－33 

保证在有电流通过时，全部加热器件始终都浸没在油液之中，而且加热器件的表面温度应不

超过220℃。 
4.2.3.4   加热的燃油(滑油)管路应按需要设置适当的保温措施，加热的日用油柜应采取

适当的隔热措施。 

4.2.3.5   需要加热的燃油(滑油)舱柜应设有指示油温的适当设施。 

 
4.2.4   燃油管路 

4.2.4.1   双层底以上的燃油舱柜的供油管上的阀件，除能就地关闭外，尚应能在机器处

所之外易于到达的位置予以关闭。 

主机总功率不大于440kW的船舶，可免除此项规定。 
4.2.4.2   对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多台主机船舶，若主机自带燃油供给泵时，应设置1

台备用燃油供给泵或备品泵；对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1台主机船舶，应设置备用燃油泵。

备用燃油供给泵应为独立动力泵并能供立即使用；备品泵应便于安装和连接。 
4.2.4.3   主机总功率大于440kW的船舶，若燃油驳运泵为独立动力驱动，其动力供应除

能就地切断外，尚应能在机器处所之外易于到达的位置予以切断。 
4.2.4.4   燃油驳运泵的吸入管及排出管应设有阀或旋塞。 

4.2.4.5   主机喷油泵前应装设双联细滤器，以便清洗时不影响主机正常运转。 

4.2.4.6   使用重质燃油的柴油机应有转换轻质燃油的系统。 

 

第3节   锅炉管系 

 
4.3.1   一般要求 

4.3.1.1   本节适用于设计压力不超过0.78MPa的辅助锅炉及废气锅炉。 
 

4.3.2   蒸汽管路 

4.3.2.1   蒸汽管不应穿过灯间、油漆间和货舱。 

4.3.2.2   除预热管及吹洗管外，蒸汽管不应敷设在花钢板下面。 

4.3.2.3   蒸汽管应布置在机舱上部便于维修的位置。 

4.3.2.4   蒸汽管应尽量远离电缆，如不可避免时应有可靠的防护措施。 

4.3.2.5   若2台或2台以上锅炉的蒸汽管相连通时，则应在每台锅炉至总管的连接管上加

设1只截止止回阀。在这些阀中间的管段上应有泄放凝水用的阀。 

4.3.2.6   减压阀低压侧的管路上应装设压力表和安全阀。需设减压阀的管路应装有旁通

管路。 

4.3.2.7   蒸汽管路的斜度和放水阀或旋塞的数量和位置，应在船舶处于正常纵倾、正浮

或横倾不超过5°时能有效地泄放凝水。放水阀和旋塞的位置应便于接近。 

如设有凝水阻汽器时，则应设有旁通管路。 

 
4.3.3   给水管路 
4.3.3.1   若设有2台独立的给水泵时，其中1台可兼作他用。但不应与污水、油的管路相

通。 

4.3.3.2   给水泵的压力至少应大于锅炉工作压力的30%工作压力不同的锅炉应分开给

水。 

4.3.3.3   给水泵与吸入管以及排出管之间应设有阀或旋塞。 

 
4.3.4   排污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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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锅炉排污管的内径按本篇5.3.7.2的规定选配，其船底或舷侧阀的布置及结构应

符合本篇3.1.6的规定。 
4.3.4.2   2台或2台以上的锅炉，其上、下排污管可接至1个公共的排出管，但每台锅炉

的排出管上应有止回阀，在排污管上建议装置节流圈。 

 

第4节   滑油管系 

 
4.4.1   滑油舱柜 

4.4.1.1   船舶应根据需要设置足够容量的滑油贮存舱柜、沉淀舱柜、循环舱柜、重力油

柜及污油柜。主机总功率小于440kW的船舶，可用油桶代替滑油贮存舱柜。 
4.4.1.2   循环油柜的进油管应延伸至 低液面以下适当深度并应与出油口尽量远离。 
4.4.1.3   循环油柜的回油管上应装设温度计，并建议装设高温报警器。 
4.4.1.4   若设有重力油柜，建议装设油位报警器。 
4.4.1.5   滑油柜的液位计应符合本篇4.2.2.4的规定。 

 
4.4.2   滑油泵 

4.4.2.1   对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多台主机船舶，应设置1台备用滑油泵或备品泵；对

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1台主机船舶，应设置备用滑油泵。 
4.4.2.2   备用滑油泵应为独立动力泵，并能供立即使用，其管路布置应能向任一主机供

油。能力相当的滑油驳运泵可以兼作备用滑油泵。 
4.4.2.3   备品泵应便于安装和连接。 

 
4.4.3   滑油管路 

4.4.3.1   滑油泵的排出管路应设双联滤器，滤器前后应设压力表。 

4.4.3.2   主机滑油总管进口处建议装设低压报警器。 

 

第5节   冷却水管系 

 
4.5.1   冷却水泵 

4.5.1.1   对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多台主机船舶，应设置1台备用冷却水泵或备品泵；

对单机功率超过370kW的1台主机船舶，应设置备用冷却水泵。 
4.5.1.2   备用冷却水泵应为独立动力泵，并能供立即使用，其管路布置应向任一主机供

水。凡适合此用途，且不抽取含油介质的泵均可作为备用冷却水泵。 
4.5.1.3   备品泵应便于安装和连接。 

 
4.5.2   管路 

4.5.2.1   开式冷却的柴油机，冷却水应通过高出柴油机 高冷却水腔的排出阀或直立回

管通至舷外。并在排出管路上装设观察器。 

4.5.2.2   闭式冷却的柴油机，其淡水系统应设置膨胀水箱，并建议装设高温报警器。膨

胀水箱应装设注入管、空气管、溢流管、放泄阀及液位汁。 

4.5.2.3   冷却水管路的布置应能有效地调节进水温度，并在 低处设置放泄旋塞。 

4.5.2.4   冷却水泵与海水箱之间应设滤器。 

4.5.2.5   舷外冷却器的布置应防止撞损。 

4.5.2.6   主柴油机闭式淡水冷却管系应按需要装设适当的加热设备或与辅机淡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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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接通。 

 

第6节   压缩空气管系 

 
4.6.1   管路 

4.6.1.1   压缩空气管管径的确定，应保证管内空气流速不超过30m/s。 
4.6.1.2   压缩空气管的敷设应沿着气流方向略微向上倾斜，并尽量减少弯曲。 

4.6.1.3   如气瓶内压力高于用气部件的许用压力，则应装设减压阀。减压阀后应设压力

表和安全阀，并应设置旁通管路。 

4.6.1.4   每台空气压缩机的排出管应直接接至每只起动空气瓶，且在该段压缩空气管路

上应装有放气旋塞或卸载设备。 

4.6.1.5   起动空气管上应装设止回装置。 

4.6.1.6   空气压缩机或空气管路上应设有分离油水的设备，并在压缩空气管路上装有放

泄装置。 

4.6.1.7   从空气瓶到主、辅柴油机的起动空气管路应与空气压缩机的排出管完全分开。 

 

第7节   排气管系 

 
4.7.1   消音器 

4.7.1.1   柴油机排气管应装设消音器。但若装有废气涡轮增压器或废气锅炉，可以免设。 

4.7.1.2   消音器的结构应便于清洗和检修。 

 
4.7.2   膨胀接头 

4.7.2.1   柴油机排气口或废气涡轮增压器排气口应装设膨胀接头，排气管路上膨胀接头

的数量视需要定，膨胀接头的连接应保证气密。 

 
4.7.3   排气管 

4.7.3.1   主机排气管路若须经船侧或船尾导出时，应防止江水倒灌。排气管与船体的连

接应保证水密。 

4.7.3.2   对载运易燃、易爆等危险货物的船舶，排气管应装设火星熄灭器。若危险货物

的装货处所与排气管出口的水平距离大于10m，则可免设。 

4.7.3.3   每台柴油机一般应有单独的排气管路。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多机共用1个排

气总管，但每根排气支管内应设置挡板。 

4.7.3.4   排气管不应布置在日用燃油柜或燃油管法兰接头的垂直下方，且其间距应不小

于450mm。 
排气管应尽量远离电器设备及电缆。 

4.7.3.5   除废气锅炉外，锅炉烟道不应与柴油机排气管相连。 

4.7.3.6   主排气总管上如设有冷却水套，则水套在安装前应以0.2MPa的压力进行水压试

验。对能产生蒸汽的水套则应符合本篇第5章第4节的有关规定。 
 

第8节   液压传动管系 

 
4.8.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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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   液压传动管系中的所有部件，应由不受液压油侵蚀且与其不起化学作用的材料

制成。 

4.8.1.2   液压油应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粘温性能。 

 
4.8.2   管系 

4.8.2.1   液压传动管系的液压油不应用于该系统以外的任何机件的润滑。 

4.8.2.2   液压管及配件的强度应考虑系统中可能产生的 高波动压力。 

4.8.2.3   液压传动管系中应装设滤油器和溢流阀，其布置应保证滤油器在清洗时不致妨

碍系统的正常工作，溢油应流至循环油箱。 

4.8.2.4   液压系统和液压油缸等设备应在 高部位装设放气装置，管系布置应避免空气

积贮。 

4.8.2.5   管系中如装设蓄压器，应在蓄压器下端的管路上装设安全阀和供充气的单向止

回阀。 

4.8.2.6   重要用途的液压传动装置中的动力泵应设有备用泵，并能迅速转换使用。 

4.8.2.7   液压传动管系操纵处所应装设指示开关的标志。 

4.8.2.8   液压管系在安装前应清洗干净。管系应有牢固的支架，对易受碰损的管路应装

防护罩，并距船体外板保持一定距离。管系中如有挠性软管，安装时应避免急转弯和扭曲，

并应远离振源和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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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锅炉和压力容器 

第1节   一般规定 
 

5.1.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焊接结构的锅炉和压力容器。 

5.1.1.2   本章的锅炉系指介质为水和饱和蒸汽的自然循环的燃油锅炉、立式小型辅助锅

炉和废气锅炉；压力容器系指常温下承受内压的容器。 

 
5.1.2   分类 

5.1.2.1   在本规范中，锅炉和压力容器按设计压力 p （MPa）、筒体壁厚δ （mm）和

筒体温度t（℃）可分为三级，见表5.1.2.1。 

锅炉和压力容器分级                      表5.1.2.1 

 Ⅰ级 Ⅱ级 Ⅲ级 

锅炉 p >0.35 p ≤0.35 — 

压力容器 
p >3.92 
或δ >40 
或 t >350 

p 、δ 、t 均小于Ⅰ级

规定，但 p >1.57或δ  
>16或 t >150 

p ≤1.57同时 
δ ≤16且 t ≤150 

 
5.1.2.2   本章所称“小型辅助锅炉”系指蒸发量不超过1000kg/h，且设计压力不超过

0.78MPa的锅炉。 
 

5.1.3   定义 

5.1.3.1   设计压力：系指锅炉和压力容器的 大许用工作压力，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强度

计算应以设计压力为依据，并应不小于任一安全阀的 高整定压力。 
经济器的设计压力应为经济器内介质的 大工作压力。 
5.1.3.2   金属温度:系指受压构件工作时可能达到的实际温度，此项温度应在有关设计

文件中说明。 
 

5.1.4   图纸和资料 

5.1.4.1   应将锅炉的下列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总图（锅炉的受热面 高部位应在送审图纸中进行清晰标示）； 
(2)  本体结构图（包括构件连接结构）； 
(3)  受压部件结构图（筒体、汽水包、联箱、燃烧室、炉胆、锅炉底脚焊接结构、经

济器、过热器等）； 
(4)  附件布置图； 
(5)  安全阀通径计算书； 
(6)  强度计算书； 
(7)  自动控制系统图和说明书； 
(8)  构件的热处理工艺； 
(9)  试验压力。 
5.1.4.2   应将压力容器的下列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总图； 
(2)  本体结构图（包括构件连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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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压部件结构图（筒体、封头等）； 
(4)  附件布置图； 
(5)  强度计算书； 
(6)  型式试验大纲。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上述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重复送审。 

 

第2节   设计与制造 

 
5.2.1   设计 

5.2.1.1   锅炉和压力容器的设计应符合本章附录1～6的有关规定。 
5.2.1.2   锅炉构件的金属的温度在任何情况下应不低于表5.2.1.2的数值，且不低于250

℃。与热介质直接接触的压力容器，其构件金属温度应取介质的 高工作温度。 

锅炉构件金属的温度                    表5.2.1.2  

工作条件 
构件名称 

不受热者 
受热但有良好

绝热保护者 
受对流热者 受辐射热者 

汽、水筒、联箱 t t+10℃ t+50℃ — 

过热器筒或联箱 t+15℃ t+30℃ t+50℃ — 

锅炉蒸发管 — — t+25℃ t+50℃ 

过热器管 — — t+35℃ t+50℃ 

经济器管 — — t+30℃ — 

炉胆、烟筒和干背燃烧室 
后管板 

— — — t+90℃ 

湿背燃烧室 — — — t+50℃ 

注：t ——介质温度，℃。 
 

5.2.2   许用应力 

5.2.2.1   锅炉和压力容器构件的许用应力[σ ]应按下式确定，取小者： 
(1)  金属温度低于及等于 50℃时： 

[σ ]=
7.2
mR

         [σ ]=
5.1

eHR
 

(2)  金属温度高于 50℃时： 

[σ ]=
7.2
mR

         [ ]
5.1

T
eHR

=σ          [ ]
5.1

100000
T
mR

=σ  

(3)  储存液态气体的压力容器： 

[σ ]=
0.3
mR

          [σ ]=
0.2

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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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R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的 低抗拉强度，N/mm2； 

eHR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的屈服强度，N/mm2； 
T
eHR ——材料在构件金属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0.2%条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T
mR 100000 ——材料在构件金属温度下的105 h平均破断应力，N/mm2。 

铸钢材料的许用应力，可取铸钢材料相应的数值代入上式进行计算，并取其计算结果

的80%。 
 

5.2.3   制造 

5.2.3.1   材料 
(1)  锅炉和压力容器采用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的规定，如

拟采用上述规定以外的材料时，则应将材料的机械性能（包括计算许用应力用的各种机械性

能数值）、化学成分和热处理等技术资料提交本社批准。 
5.2.3.2   焊缝强度系数 
(1)  本章计算公式中所涉及的焊缝强度系数ϕ′，对采用双面焊或封底单面焊的焊缝，

根据对焊缝的检查方式，按表 5.2.3.2 选取。 
对Ⅱ级锅炉和Ⅱ、Ⅲ级压力容器，若选取大于原所属级的焊缝强度系数时，则焊缝检

查应按相应于该焊缝强度系数的等级所要求的内容进行。 
焊缝强度系数ϕ′                     表 5.2.3.2 

等级 焊缝强度 
系数ϕ′  透视检查 常规焊缝

试板 热处理 

Ⅰ级 1 应做，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应做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Ⅱ级 0.85 应做，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应做 见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Ⅲ级 0.60 — — — 

 
5.2.3.3   焊接和热处理 
(1)  锅炉和压力容器的所有受压构件的焊接、焊缝检查和焊后热处理，应符合本社《材

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2)  冷滚压成形的锅炉或压力容器的筒体，应进行消除应力的热处理，此项热处理可

与焊后热处理一次进行，若筒体内径与壁厚比大于等于 20 时，可不必进行消除应力的热处

理。 
(3)  热加工成形的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构件，若热加工成形未能在正火温度范围内完成

时，应进行正火处理，对合金钢构件尚应根据需要作回火处理。 
5.2.3.4   板材加工 
(1)  板材应采用热切割或机加工方法切割出所需的形状和尺寸。若板厚不大于 25mm

时，可采用剪切加工，但应以机加工或凿削方法切除相当于 1/4 板厚且不小于 3mm 边宽。

材料切边后，切割表面不应有裂纹、分层和折叠等。 
5.2.3.5   成形 
(1)  筒体壳板和封头等受压部件应用冲压或卷板成形，不应采用锤击成形。不论加热

与否，成形工艺不应损害材料的材质。 
(2)  筒体壳板和封头等受压部件在成形后应考虑作适当的热处理。此项热处理可单独

进行，也可与焊后热处理一起进行。 
5.2.3.6   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开孔一般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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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径超过1000mm的锅炉或内径超过800mm的压力容器应设有人孔； 

（2）对于尺寸过小无法进入内部检查的锅炉及其部件如筒体、联箱等和无法开设人孔

的压力容器, 则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头孔或手孔以便进行内部检查和清洗； 

（3）筒体内径小于等于300mm的压力容器可不设检查孔； 

（4）各类开孔的 小尺寸一般要求如下： 

人孔： 300×400mm（如圆形， 小直径为400mm）； 

头孔： 220×320mm（如圆形， 小直径为320mm）； 

手孔： 80×100mm。 

5.2.3.7   其他 
(1)  锅炉应设置适于吊装的吊耳及锅炉在装船后有防止锅炉发生移动的设施。底座螺

栓孔及筒体上部的固定应能适应锅筒和联箱的热膨胀。 
(2)  锅炉附件的安装部位，应便于安全操作和检修。 
(3)  锅炉壳体应有良好的绝热层，外面用金属皮包裹，在工作时的外表温度一般应不

超过 60℃。 
 

第3节   锅炉附件和燃烧系统 

 
5.3.1   一般要求 

5.3.1.1   锅炉附件应用法兰连接在座板或接管上。通径小于20mm的阀件，可用螺纹直

接连接在座板或接管上；通径大于30mm的阀件的阀盖应用法兰连接；通径为30mm及以下

的阀件的阀盖可用螺纹连接，但应设有防松装置。 
5.3.1.2   锅炉阀件的本体应用钢或相当材料制造。设计压力不超过0.98MPa，介质温度

不超过220℃的锅炉，其阀件的本体除排污阀外，可用铸铁制造。 
5.3.1.3   锅炉附件应装在易于接近之处，以便于操作和维修。 

 
5.3.2   给水阀 

5.3.2.1   每台锅炉上应装设2套独立的给水阀；但对非重要用途的小型辅助锅炉和废气

锅炉可仅装设1套。 

5.3.2.2   给水阀由截止阀和止回阀组成，止回阀的开启度应能进行调节。截止阀应直接

装设在锅炉筒体上，止回阀应尽可能与截止阀相邻。对设有经济器的锅炉，如经济器设计成

为锅炉整体的一部分时，截止阀可直接装设在经济器上。 

水管锅炉的给水止回阀应装设有效的传动机构，以便能在锅炉处的花钢板上或其他方

便的处所操作。 
5.3.2.3   水管锅炉至少有1个给水管路装有能自动控制锅炉水位的给水调节器。 

 
5.3.3   给水内管 

5.3.3.1   给水内管的布置，应使给水不直接冲刷于锅炉构件的内壁表面上。 

 
5.3.4   水位指示器 

5.3.4.1   每台锅炉应装设2只玻璃水位表；小型水管锅炉可仅设1只玻璃水位表和一套

（不少于2个）水位旋塞。 
5.3.4.2   水位表应布置在易于接近且对水位可清晰观察的位置。水位表的水位 低显示

位置应与锅炉的 低工作水位高度相一致，但对水管锅炉应位于 低工作水位以下50m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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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锅炉的汽、水筒，若长度超过4m且横向布置时，则水位表应装于靠近鼓筒两端适

合的位置。 
5.3.4.3   水位表的型式应为平板玻璃水位表；对小型辅助锅炉可采用玻璃管水位表，但

应装设防护设施。 
水位表的旋塞应根据需要设置传动设施，当玻璃破损时能便于安全操作。 
5.3.4.4   水位表应设有吹洗装置。 
5.3.4.5   水位表可直接装设在锅炉壳体上或管座上，管座可用螺栓或螺纹直接连接于锅

炉壳体或用连接管连接至锅炉壳体上。用连接管连接时，在锅炉壳体上应装有旋塞或带有启

闭指示器的截止阀。连接管和管座的内径应按表5.3.4.6选取。 
连接蒸汽部分的连接管应无可以积聚蒸汽凝水的低陷处或弯头。连接管不应通过烟箱，

否则连接管应在套管内通过，且周围的间隙应不小于50mm。 
连接管内径与管座内径                    表5.3.4.6   

锅炉筒体内径（m） 连接管内径（mm） 管座内径（mm） 

>3 ≥38 ≥63 

2.3~3 ≥32 ≥50 

<2.3 ≥25 ≥45 

 
5.3.4.6   锅炉 低水位一般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冷态时管子完全浸没的水管锅炉， 低水位应在 高管子顶部以上；对于冷态时

管子不完全浸没的水管锅炉，锅炉制造商应提交 低水位设计的资料； 
(2)  卧式烟管锅炉的 低水位应高于 高火界 75mm；对多回程的烟管锅炉可作适当减

少； 
(3)  燃油废气组合式锅炉的 低水位应高于热水管 50mm； 
(4)  立式竖烟管锅炉的 低水位应高于 1/2 烟管高度； 
(5)  当船舶横倾 4°时， 低水位仍应满足上述要求。 
5.3.4.7   对烟管废气锅炉，应设置低水位报警装置和废气旁通装置或备用给水泵。并应

在低水位时报警并自动（或手动）旁通废气或自动起动备用给水泵。 

5.3.4.8   对强制循环水管废气锅炉，应设置水流量低报警装置和备用循环水泵。并应在

水流量低时报警并自动起动备用循环水泵。 

 
5.3.5   安全阀 

5.3.5.1   锅炉上应至少装有2只安全阀，对小型辅助锅炉可仅装1只安全阀。装有蒸汽过

热器的锅炉，在过热器上亦应至少装有1只安全阀。 
蒸汽过热器与锅炉成为一个整体时，即过热器与锅炉之间未设置截止阀时，过热器安

全阀的流通面积可计入锅炉安全阀所需总流通面积之内；过热器与锅炉之间装有截止阀时，

则不应计入。 
过热器上安全阀的流通面积，一般为锅炉所需安全阀总流通面积的25%。 
5.3.5.2   锅炉安全阀的直径 d 应按下式计算： 

(1)  用于饱和蒸汽： 

( )12.10 +
=

pn
DAd        mm 

式中： n ——阀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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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锅炉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 
D ——锅炉 大设计蒸发量，kg/ h； 
A——系数，按表5.3.5.2选取。 

系数A                           表5.3.5.2  

升程（mm） d /24 d /20 d /16 d /12 d /4 

系数A 27 23 18.5 14 6.6 

 
(2)  用于过热蒸汽： 

B

g

V
V

dd =1             mm 

式中： 1d ——过热蒸汽安全阀直径，mm； 

d ——按饱和蒸汽计算时所需安全阀直径，mm； 

gV ——过热蒸汽比容，m3/kg； 

BV ——饱和蒸汽比容，m3/kg。 
(3)  任何安全阀的直径应不大于 100mm，但亦应不小于 25mm。 
(4)  如锅炉所设安全阀的直径小于规范要求值，则所设安全阀应通过试验确认，且设

计方应确保锅炉所设安全阀符合规范对安全阀的试验规定。 
5.3.5.3   锅炉安全阀试验 

(1)  烟管锅炉在蒸汽阀关闭和炉内充分燃烧的情况下，锅炉压力在安全阀开启后 15min
内所能达到的 高值应不超过锅炉设计压力的 110%。 

(2)  水管锅炉在上述同样情况下，锅炉压力在安全阀开启后 7min 内所能达到的 高值

应不超过锅炉设计压力的 110%。 
5.3.5.4   锅炉安全阀的构造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安全阀经整定和铅封后应无可能予以变动或过载；如弹簧发生折断时，阀瓣不会

跳出阀座； 
(2)  安全阀的排汽不应直接冲刷弹簧； 
(3)  安全阀与锅炉连接的流通面积，对全升程（升程≥d/4）安全阀，应不小于安全阀

的总面积，对其他安全阀应不小于 1/2 安全阀的总面积； 
(4)  在安全阀的阀体上应装有泄水管并引至舱底，泄水管上不应装有阀或旋塞； 
(5)  安全阀应装有手动开启装置，手动开启装置应能在安全处所操作； 
(6)  过热器安全阀的弹簧罩壳应予透风或采取其他措施使弹簧免受过高温度； 
(7)  2 只安全阀可安装在同一阀体内。 
5.3.5.5   安全阀应直接安装在锅炉和过热器上。 

5.3.5.6   安全阀排气管的流通面积，对全升程安全阀（指升程≥d/4），应不小于安全

阀的总面积的2倍，对其他安全阀应不小于1.1倍。 

5.3.5.7   锅炉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可为大于实际许用工作压力的5%，以防止安全阀不必

要的开启，但应小于锅炉设计压力。 
过热器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低于锅炉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5.3.6   截止阀 

5.3.6.1   主、辅蒸汽阀均应直接安装在锅炉筒体上；辅蒸汽阀的数量应尽可能减少，以

减少筒体上不必要的开孔。过热器与锅炉成为一个整体时，主蒸汽阀应装在过热器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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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   船上设有2台及2台以上锅炉或供重要用途的辅锅炉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重要用途的蒸汽应由不少于 2 台锅炉供汽； 
(2)  锅炉的蒸汽截止阀应为自闭式或止回式。 

 
5.3.7   上下排污阀 

5.3.7.1   每台锅炉应设置下排污阀，上排污阀根据需要设置。下排污阀和上排污阀（如

设有时）均应直接安装在筒体上，水管锅炉的下排污阀如直接安装在锅炉上有困难时，可采

用较厚的短管连接。 

5.3.7.2   排污阀的通径应不小于20mm，但也不必大于40mm。 
5.3.7.3   锅炉内的上排污漏斗应安装在高出 低水位25mm至低于正常水位25mm的范

围内。 
 

5.3.8   压力表 
5.3.8.1   每台锅炉应至少装有2只压力表，其中1只装在锅炉前面易于观察的位置；对小

型辅助锅炉可只装设1只。 
5.3.8.2   在每只压力表的连接管上，应装有校验压力表的接头（包括阀或旋塞）；对小

型辅助锅炉可以免设。 
5.3.8.3   压力表上应以红线标明锅炉工作压力；压力表的量程应能适用于锅炉水压试验

时的压力。 

 
5.3.9   锅水取样阀或旋塞 

5.3.9.1   每台锅炉上应装设锅水取样阀或旋塞，并应直接装在锅炉筒体上，不应装在水

位表或管座上。 

 
5.3.10   空气阀 

5.3.10.1   在锅炉筒体或汽筒的顶部应装有空气阀或旋塞，其通径一般为10～15mm。 
 

5.3.11   过热器附件 

5.3.11.1   过热器上应装有如下附件： 
(1)  安全阀，见本节 5.3.5.1 和 5.3.5.2； 
(2)  截止阀，见本节 5.3.6.1； 
(3)  泄水阀； 
(4)  空气阀； 
(5)  温度计。 

 
5.3.12   锅炉燃烧系统 
5.3.12.1   燃油锅炉至少应装设2台燃油泵，小型辅助锅炉可只装设1台燃油泵，燃油泵

应为自吸式。工作压力小于0.3MPa，且蒸发量小于50kg/h的小型辅助锅炉，允许用重力油柜

直接供油。 
每一台燃油泵均应按锅炉总蒸发量设计，且不应作其他用途。 
5.3.12.2   油舱柜与油泵之间、油泵与喷油器之间应分别装设双联粗滤器和细滤器。对

烧轻质柴油的锅炉可只装设1套细滤器；对不装燃油泵而由重力油柜直接供轻质柴油的小型

辅助锅炉可免设。 
5.3.12.3   喷油器、扩散器、调风设备和鼓风机的设计、安装和调节，应保证燃油完全

燃烧，并使火焰对锅炉表面或管子无有害的影响。 
燃烧器的布置，应能防止燃油渗漏和火焰从炉膛中吹出，并能使未完全燃烧的燃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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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排出。观察孔和开口应有安全防护设备。 
喷油器的供油管路应设手动快关阀。 
5.3.12.4   锅炉炉膛的设计、安装应保证燃料的充分雾化和完全燃烧。炉膛内隔热材料

应保证锅炉有良好的隔热和工作中不发生危险。隔热材料应安装牢固，热膨胀缝应曲折设置，

相邻两排火砖砖缝相互错置，以避免火焰直接接触壳板。 
5.3.12.5   燃油舱柜或闭式燃油加热器的加热蒸汽应为饱和蒸汽，其压力应不大于

0.78MPa。 
5.3.12.6   燃油系统中应至少在预热器、油泵出口及喷油器前总管上各装压力表1只。在

油舱柜、预热器的出口及喷油器前总管上各装设量程不小于150℃的温度计1只。 
5.3.12.7   喷油器与燃油泵间的管路及阀门、预热燃油的蒸汽管路及阀门、燃油过滤器、

预热器等承受压力的设备均应进行1.5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 
5.3.12.8   锅炉燃油自动化装置应符合第4篇5.1.8的有关规定。 

 

第4节   压力容器 

 
5.4.1   强度计算 

5.4.1.1   压力容器的构件强度应按本章附录1水管锅炉部分相应构件的强度进行计算，

各公式中的许用应力按本章5.2.2.1的规定进行确定。工作压力经常波动的蓄能器，其构件许

用应力应根据压力波动情况作适当降低。 
5.4.1.2   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和许用应力见本章5.1.3.1和5.2.2.1。 
5.4.1.3   压力容器筒体的 小厚度δ 应符合下式规定： 

δ ≥ 3
1500

0 +
D

    mm 

式中： 0D ——压力容器的内径，mm。 
 

5.4.2   附件 

5.4.2.1   设计压力大于0.98MPa或工作温度大于220℃的压力容器阀件本体应为钢质或

其他认可的材料制成。 

5.4.2.2   压力容器上应装有下列附件： 

(1)  在压力容器的进出口处均应装有隔离阀，此阀应尽可能直接装于筒体上； 
(2)  泄放设备，包括阀和内管（如适用时）； 
(3)  防止超压的安全设施； 
(4)  指示介质压力的压力表（如适用时）； 
(5)  指示介质工作位置的液位计（如适用时）。 
5.4.2.3   空气瓶上应装有下列附件： 

(1)  本节 5.4.2.2（1）和（4）所述的隔离阀和压力表； 
(2)  本节 5.4.2.2（2）所述的泄放设备，其布置应能放泄空气瓶内 低处的残水； 
(3)  安全阀。如在空气进气管上或在压缩机上设有安全阀并在充气时能防止瓶内压力

超过设计压力者，则空气瓶上可不装设安全阀，但应装有易熔塞，其熔点约为 100℃，其尺

寸应保证在失火时能有效地放出空气，此时易熔塞处空气压力应不小于 0.7MPa。 
(4)  安全阀的排量应能保证在出口阀关闭时，空气瓶内的空气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的

110%。 
(5)  对于供操纵遥控阀用的空气瓶不应装有易熔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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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试 验 

 
5.5.1   液压试验 

5.5.1.1   锅炉、锅炉部件、附件和压力容器制成或装配完毕，并经无损检测等检验合格

后，应按表5.5.1.1的规定进行液压试验，但试验压力应不超过试验温度下的90%屈服强度。

对需要热处理的则应在热处理后进行。 

5.5.1.2   锅炉的所有部件，如汽、水筒及联箱等，若在制造完毕后（包括所有接管和座

板焊装完毕和热处理完毕）及钻孔前经1.5p或1.5p T
eH

eH

R
R 350

液压试验，则锅炉可只作1.25p液压

试验。 

液 压 试 验                         表5.5.1.1 

试验压力（MPa） 序 
号 

名称 
制成或装配完毕 附件安装后 

1 汽、水筒、联箱、经济器联箱 1.5p — 

工作温度≤350℃ 1.5p — 

2 过热器联箱
工作温度>350℃ 1.5 p T

eH

eH

R
R 350

 — 

3 锅炉、过热器、经济器 1.5 p 1.25 p 

工作温度≤350℃ 1.5 p 

4 压力容器 
工作温度>350℃ 1.5 p T

eH

eH

R
R 350

 

1.25 p 
（空气瓶可作工件压力 

下气密试验） 

5 锅炉烟管、水管、过热管和经济器管 2 p（弯制加工后） — 

6 过热器蒸汽阀 2.5 p 1.5 p 

7 其他锅炉阀件或附件及废气锅炉 2 p 1.25 p 

注：①  p ——设计压力，MPa。 

②
350
eHR ——材料在350℃时的屈服强度或0.2%条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③
T
eHR ——材料在工作温度t℃时的屈服强度或0.2%条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5.5.2   锅炉的型式试验（工厂无条件的试验项目，可在装船试验进行） 

5.5.2.1   批量生产锅炉的每一系列（基本结构型式相同，规格、尺寸不同）中应选取一

台锅炉按本章附录7的规定进行型式试验，试验目的如下： 

(1)  确定锅炉的安全程度； 
(2)  验证锅炉的热工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3)  考核锅炉结构、所有材料、绝热装置等是否满足锅炉正常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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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核锅炉机组各系统和配套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5.5.3   装船试验 

5.5.3.1   锅炉装船后，应进行操作和安全保护装置的功能试验。 

5.5.3.2   压力容器的功能试验，可结合其所组成的系统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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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水管锅炉强度计算 
 
    1  筒体 

    1.1  汽、水筒壳板和管板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pDo/(2［δ ］ϕ  - p)+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3.1.1确定； 

　    Do ——壳板内径，mm； 

　 ［δ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ϕ  ——筒体 小强度系数,按本附录2.1确定。 

    本公式仅适用于计算所得的厚度不大于0.5筒体内半径的情况。 

1.2  锅炉壳板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6.0mm。 
    1.3  对管板，其厚度要使 小平行段厚为9.5mm；如有必要保证管子的紧密，其厚度

应适当增加（参见本章附录6中的3.1)。 

 

2  筒体强度系数 

    2.1   筒体强度系数ϕ应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1) 不受管孔减弱的焊接筒体:筒体强度系数ϕ 按本章表5.2.3.2规定的焊缝强度系数ϕ′

选取,如属无缝筒体则ϕ =1； 

    (2) 受管孔减弱的筒体: 

    ① 筒体上管孔直径相等,纵向管距相等的并排或错排管孔，如图2.1(2)①和图2.1(2)③

所示，筒体强度系数ϕ 1按下式计算: 

　　ϕ 1=
1

1

t
dt −
 

② 筒体上管孔直径相等,纵、横向管距一定的错排管孔(各列管孔错开
2
1t )：如图2.1(2)

①所示,由对角线方向折算得纵向的筒体强度系数ϕ 2,按下式计算: 

　　ϕ 2=Kϕ k 

式中: K =

22 )1(
75.01

1

m+
−

，或按图2.1(2)②查取； 

其中:  m =
2

1

t
t

； 

　     ϕ k=
k

k

t
dt −
。　 

    按照①、②的计算，筒体强度系数ϕ应取其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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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① 

 

    ③ 筒体上管孔直径相等的并排管孔，如图2.1(2)③所示，如横向管距 2t 小于 1t /2时，筒体强

度系数应以2ϕ 3代替按本条(2)①中所算得的ϕ 1。ϕ 3按下式计算:　 

ϕ 3=
2

2

t
dt −
 

横向管距 2t 应为管板厚度中心面上的管孔距离。 

          
图 2.1(2)②                            图2.1(2)③ 

 

2.2  如筒体上管孔直径相等，管距排列不相等，见图2.2，筒体强度系数ϕ 1应按下式计

算: 

　　ϕ 1= '
11

'
11 2

tt
dtt

+
−+

　　 

此时，所选用的
'
11 tt + ，应使所算得的ϕ 1为 小，但在任何情况下，

'
1t 应不大于2 1t 。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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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如筒体上管排中的管孔大小交错排列时，则管孔直径按平均直径计算。 

 
3  短管的补偿 

    3.1  在鼓筒或联箱上钻有焊接短管的管孔且短管焊装能符合开孔加强的规定时(见本

章附录5中的 1.3),参于计算孔带强度的管孔直径可由当量直径代替,当量直径 cd 可按下式

计算: 

　　 cd  = d -
δ
A
  　mm　　 

式中:d——管孔的实际直径，mm； 

　 δ ——筒体厚度，mm； 

　A——由短管提供管孔的补偿面积，mm2，见图3.1(1)或(2)(图中打影线的面积为补偿

面积A的一半)。 

图中: 1δ  ——短管实际厚度，mm； 

　   3δ ——短管按本附录9.1规定所要求的 小厚度，mm； 

　    h = 1δd 　，mm。 

                
图3.1(1) 图 3.1(2) 

 
3.2  短管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如小于简体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时,

则由短管所提供的有效加强截面积应乘以前者和后者许用应力的比值进行修正。 

 
4  球形壳体 

4.1  承受内压力的球形壳体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p

pD
−ϕσ ][4
0 + 0.75  　mm　　 

式中: Do——壳体内径，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δ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ϕ  ——壳体强度系数,按本章表5.2.3.2规定的焊缝强度系数选取。 

    壳体上有开孔时,应按本章附录5中的 2.1～2.3规定进行加强。 

上述公式适用于当计算所得的厚度不大于0.5壳体内半径的情况。 

 
    5  凸形封头 

    5.1  凹面承受压力的椭球形、扁球形和球形封头见图5.1(1)～(3)，其 小厚度δ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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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计算: 

　　δ =
ϕσ ][2

1 ypD
 +0.75  　mm　　 

式中: 1D  ——封头外径，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ϕ  ——适用于焊缝的强度系数或筒体 小强度系数（见本附录2）； 

　      y ——形状系数，按图5.1(4)选取； 

对无孔封头可根据δ / 1D 值和H/ 1D 值在实线曲线组内选取； 

对开孔而未经加强的封头根据d/ δ1D 值和H/ 1D 值在虚线曲线组内选取， 

其中: d——封头 大开孔直径(椭圆孔按长轴计算)，mm。 

经有效加强的开孔，其开孔系数可按本章附录5中的2.1计算。封头上的开孔位置和封头

的结构应符合本附录5.2和5.3的规定。 
    焊接的封头应按本章表5.2.3.2规定的焊缝强度系数考虑其减弱的影响。 

封头与筒体对接时，封头的直边部分的厚度，应不小于按本附录1.1规定计算所得的不

开孔的无缝筒体或焊接筒体(按其适用情况)的厚度。 

              

椭球形封头                                 球形封头 

图 5.1(1)                                 图 5.1(2)  

 

扁球形封头 

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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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1 

图5.1(4) 
 

5.2  椭球形和扁球形封头的开孔应符合下列规定，见图5.2： 

    (1) 开孔边缘至封头边缘之间的投影距离应不小于0.1D1； 

(2) 两相邻孔之间的投影距离应不小于小孔的直径。 

 

不小于 小开孔的直径

0.1D1 小值
0.1D1 小值

H

D1

 
图 5.2 

 
    5.3  凸形封头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扁球形封头，见图5.1(3): 

　 br ≥0.1 1D 或 br ≥3δ ，取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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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D ； H≥0.18 1D ；Ho≥2δ 　 

    (2) 椭球形封头，见图5.1(1): 

　H≥0.20 1D ； Ho≥2δ 　 

    (3) 椭球形、扁球形和球形封头上的人孔弯边(人孔弯边均不应作为开孔加强材料)，见

图5.1(3): 

　 1h ≥ δB ，B为人孔短轴； 

　 1r  =(1.5～2)δ  

5.4  凸形封头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5.0mm。 

 
    6  承受内压力的锥形封头 

    6.1  锥形封头或收缩截面分段的锥形封头的结构见图6.1(1)～(4)。 

    锥形封头或收缩截面分段锥形封头与筒体的连接以及收缩截面分段间的连接， 好采用

转折圆角过渡。或者，当所连接两段之间的倾斜角ψ小于30°时，亦可对接焊而不必转折圆

角。 

锥形封头可以用逐渐减薄的环段组成，各环段的厚度由相应减小的直径来决定。 

锥形封头或分段的 小厚度应按本附录6.2和6.3所规定的公式进行计算,但在转折部分

及其附近L长度范围内所取厚度应不小于与其相连接的分段厚度。 

 

                 
（1）圆锥体和筒体连接有转折圆角      （2）圆锥体和筒体连接无转折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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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圆锥体和圆锥体连接有转折圆角    （4）圆锥体和圆锥体连接无转折圆角 

图 6.1 
 

6.2  在筒体、锥形封头或分段的转折部分以及其相互连接的转折部分附近L长度范围内

(见图6.1)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75.0
][2
1 +
′ϕσ

KpD
     　mm　　 

式中: p ——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1D  —— 筒体、锥形封头或分段的外径，mm，见图6.1(1)～(4)； 

 　ϕ′—— 焊缝强度系数，按本章表5.2.3.2选取,但如周向焊缝位于离转折处或连接处距

离不大于L时，ϕ′应取1.0；否则ϕ′应选取适合于周向焊缝的强度系数；　 

K　—— 因数，见表6.2； 

　 [ ]σ  ——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因 数K　                        表 6.2 

注：ro ——转折圆角内半径，mm，对无转折圆角的结构，ro取0.01 Dc 。 

 

本条所指的距离L，见图6.1(1)～(4)，并应按下式计算： 

相应于ro/ D1比值下的K值 r0/ D 1 

ψ 0.01 0.02 0.03 0.04 0.06 0.08 0.10 0.15 0.20 0.30 0.40 0.50
10° 0.70 0.65 0.60 0.60 0.55 0.55 0.55 0.55 0.55 0.55 0.55 0.55
20° 1.00 0.90 0.85 0.80 0.70 0.65 0.60 0.55 0.55 0.55 0.55 0.55
30° 1.35 1.20 1.10 1.00 0.90 0.85 0.80 0.70 0.65 0.55 0.55 0.55
45° 2.05 1.85 1.65 1.50 1.30 1.20 1.10 0.95 0.90 0.70 0.55 0.55
60° 3.20 2.85 2.55 2.35 2.00 1.75 1.60 1.40 1.25 1.00 0.70 0.55
75° 6.80 5.85 5.35 4.75 3.85 3.50 3.15 2.70 2.40 1.55 1.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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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0.5
ψ
δ

cos
1D

  　mm　　 

式中: ψ ——两个相连接的锥形分段斜度角，见图6.1。 

 
    6.3  与筒体或锥形分段相连接的锥形封头,在从其连接处到距离为L长度范围以外部分

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p

pDc

−'][2 ϕσ
×

acos
1

+0.75  　mm　　 

式中:  Dc——所计算的锥形分段或封头的内径,mm,见图6.1(1)～(4)； 

　     p ——锅炉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ϕ′  ——焊缝强度系数，按本章表5.2.3.2规定选取；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α ——相对容器中心轴的锥形分段的斜度角，相当于图6.1(1)～(4)中α 、 1α 、 2α ,

如相对于容器中心轴的锥形分段斜度角大于75°,此板厚应按无牵条支撑的平板计算。 

 
7  联箱 

    7.1  圆截面联箱筒体的 小厚度应按本附录1.1规定进行计算。 

    7.2  矩形截面联箱的 小厚度δ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 联箱转角处的厚度: 

　　δ =
][

5.4
][6.2

22

σσ
pMlmp k+

+
     　mm 

    (2) 联箱平壁的厚度: 

　　δ =
1][

5.4
][6.2 ϕσϕσ

pMpl b+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m ——进行强度计算的联箱壁宽度的一半，mm； 

　     l ——联箱另一壁宽度的一半，mm； 

　    b ——从减弱孔轴向中心线至联箱中心线之间的距离，mm，见图7.2(1)； 

　  kM  ——联箱转角处的弯矩因子，mm2: 

kM = ( )lm
lm
+
+

3

33

 

　 bM  ——联箱壁上的弯矩因子，mm2，负值按绝对值计算： 

bM = kM - (m2－b2)/2　　 

　ϕ、 1ϕ ——强度系数： 

　ϕ =
t

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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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m
d

＜0.6时, ϕ 1 =ϕ  ； 

当
m
d

≥0.6时, ϕ 1=1-0.6
t
m

 。 

 
其中: t ——孔的中心距，mm； 

　   d ——联箱壁上圆孔的直径，mm。如孔为椭圆时, ϕ =
t

dt −
中的 d 用椭圆孔沿联箱

纵向尺寸α代替；
m
d

中的 d 用椭圆孔沿联箱横向尺寸c代替,见图7.2(2)。 

 

 

 

 

 

 

 

 

图 7.2(1)                                 图 7.2(2) 
 

7.3  当联箱壁上的管孔与联箱中心线对称错排时，见图7.3，除按本附录7.1及7.2计算

联箱壁厚外，还应按下式计算斜拱处的厚度δ ： 

　δ =
k

b

k

pMpl
ϕσϕσ ][

5.4
][6.2

'

+      　mm 

式中: 
'
bM  = ⎥

⎦

⎤
⎢
⎣

⎡
−

+
+

2)(3

233 m
lm

lm
cos α ； 

　     kϕ  =
k

k

t
dt −
； 

　     α 、 kt ——见图7.3； 

其余符号与本附录7.2中相同。 

t

b

d

b tk 联箱纵轴线a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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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联箱转角处的半径 r ，见图7.2(1)，应不小于8mm，联箱壁为管孔所减弱时的强

度系数ϕ、 kϕ ，一般应不小于0.325；联箱壁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8mm，但对辘装管子的联

箱厚度应不小于14mm。 

    7.5  在联箱壁上，应尽量避免在焊缝上开孔。管孔中心至焊缝边缘的距离一般应不小

于管孔直径的0.9倍。 

 
8  平封头 

    8.1  联箱上的平封头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CD
][σ

p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D ——筒体计算直径，mm。 

      c ——系数，按表8.1选取。 

如为矩形平封头时，应按下式计算所得的当量直径D作为计算直径: 

　　D=
2)(1

2

b
a

a
+

　 

式中: a ——矩形封头的短边，mm； 

　    b ——矩形封头的长边，mm； 

　     图 8.1(1)                         图8.1(2)                    图 8.1(3) 
 

                            系数C               表 8.1 

封头型式 圆形平封头C 矩形平封头C 

图8.1(1) 0.38 — 

图8.1(2) 0.43 0.50 

图8.1(3)；(4)(a)；(4)(b) 0.52 0.57 

图8.1(4)(c) 
L/D=0.05 
L/D=0.10 
L/D=0.15 

 
0.57 
0.62 
0.67 

 
— 
 

— 

 图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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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圆形平封头上如有开孔时，平封头的 小厚度应按本附录8.1，规定所算得的厚度

增加12%。 

 
9  承受内压力的锅炉管 

    9.1  承受内压力的锅炉管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但任何情况下应不小于本附录

9.2的规定: 

δ = 75.0
][2

1 +
+ p

pD
σ

  　mm　　 

式中: D1 ——管子外径，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9.2  按照本附录9.1规定计算的锅炉管,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不小于表9.2所规定的 小厚

度，并应增加管子的负公差、管子弯管时的减薄量和在营运中可能发生的不正常腐蚀量。 

锅炉管壁最小厚度(mm)                        表 9.2 

管子外径 小厚度 管子外径 小厚度 

≤38 1.75 ＞75≤95 3.05 
＞38≤50 2.16 ＞95≤100 3.28 
＞50≤70 2.40 ＞100≤125 3.50 
＞70≤75 2.67   

注:用于烟管锅炉和立式辅助锅炉承受内压力的水管,其 小壁厚应不小于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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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卧式烟管锅炉强度计算 
 
    1  筒体 

    1.1  筒体壳板 小厚度应按本章附录1中1.1的规定进行计算。 

    1.2  筒体如由两段对接焊成时，则筒体上的纵焊缝应至少相互错开200mm。 

    1.3  干汽包与锅炉筒体采用直角焊接时，应采用双面坡口或单面坡口封底焊。 

 
    2  有支撑的平壁板 

    2.1  用焊装牵条或焊装牵条和弯边系固的平壁板,其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σ

ptC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C ——系数，按表2.1选取； 

　    t ——系固点的计算间距，mm。 

系数C                            表 2.1   

系 数 C②
 

序号 系 固 形 式 
不接触火 接触火 

1 弯边或直角焊接
①
 0.38 0.41 

2 牵条，有垫圈加强，垫圈直径≥0.67牵条间距 0.36 — 

3 牵条，有垫圈加强，垫圈直径＞3.5倍牵条直径 0.38 — 

4 牵条，无垫圈加强，双面焊接 0.40 0.44 
5 牵条，无垫圈加强，单面焊接 0.42 0.46 
6 牵条管 0.46 0.51 
7 烟管(管群内) 0.55 0.61 

  注:① 参见本附录3.1(2)、(3)和(4)。 

② 如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系固点系固时,系数C应取相应系数的平均值。 

 

(1) 牵条为规则排列时，见图2.1(1): 

　t = 22 ba + 　 

(2) 牵条为不规则排列时，或牵条与弯边之间的区域:通过3个系固点绘圆，圆心应位于

3个系固点所联成的三角形之内，t = d，见图2.1(2)。 

 
图 2.1（1）           图 2.1（2） 

 
2.2  管群区域平管板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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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
][σ

pCt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C ——系数，按本表2.1选取，系固形式见图4.2(烟管)和图5.2(牵条管)； 

　    t ——牵条管或烟管的平均间距，mm； 

(1) 管群区有焊装牵条管而烟管胀接于管板上时，t为固管板的牵条管平均间距(从管子

中心作四边形)，取四边总长的1/4； 

(2) 管群区无牵条管而烟管全部焊装于管板上时，t为烟管的平均间距。 

    在任何情况下，管板的 小厚度应不小于下列数值: 

    (1) 管子焊装于管板上时为10mm； 

    (2) 管子胀接于管板上时为14mm，但设计压力不超过0.78MPa的辅助锅炉可为12mm。 

    2.3  管群间的宽间距和管群周围平壁板的 小厚度δ 应按下式计算: 

    (1) 宽间距: 

　　δ =
][σ

pCt + 0.75  　mm　　 

    (2) 管群周围的平壁板: 

　　δ =
][σ

pCd  +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C ——系数，按表2.1选取，牵条管的系固形式见图5.2(1)和(2)； 

t = 22 ba +     mm； 

　    a ——牵条管的水平间距，mm； 

　    b ——牵条管的垂直间距，mm； 

　    d ——通过牵条管和弯边或通过牵条管和牵条或通过牵条管、牵条和弯边3个系固点

所作圆的 大直径，mm；圆心应位于3个系固点所组成的三角形内。 

    2.4  管板由烟管所提供的支撑仅算至连接烟管外边所形成的连接线,但如边排烟管的

外侧离弯边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小于按本附录2.5规定计算所得的弯边支撑宽度限时，边排上

的管子可不装牵条管。 

    2.5  与烟筒、炉胆或壳板相连接的平壁板，从系固点(见本附录3)起至按下式计算所得

的宽度限b范围内，可视为被所连接的烟筒、炉胆或壳板所系固: 

　　b=
p

C )1( −δ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δ  ——平壁板厚度，mm； 

C =9.7 ——用于不接触火焰部分； 

C =9.1 ——用于接触火焰部分。 

如不弯边的平壁板直接与烟筒、炉胆或壳板相焊接，且在结构上难以保证全焊透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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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系数C应分别取为: 

　  C =7.5——用于不接触火焰部分； 

　  C =7.1——用于接触火焰部分。 

    2.6  燃烧室管板的 小厚度δ 除按本附录2.2和2.3规定进行计算外，还应根据燃烧室

顶板上所承受的载荷，按下式核算抗压强度: 

　　δ = ( )dt
pLt
−193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L ——燃烧室顶部沿锅炉纵向的长度，量自管板至背板的内侧长度，mm； 

　    t ——烟管中心的水平间距，mm； 

　    d ——管孔直径，mm。 

2.7 管板上烟管间的 小中心间距t应按下式计算: 

胀接管： 

t =1.125d +12.5  mm　  
焊接管： 

进口烟气温度≤800℃时，t =1.125d +7  mm　  
进口烟气温度＞800℃时，t =1.125d +9  mm　  

式中：d——烟管外径，mm。 
    2.8  连接筒体壳板的弯边平端板，弯边内半径应不小于1.75倍板厚，但 小为38mm。 

燃烧室管板或平壁板弯边与围板连接时，弯边内半径应不小于板的厚度，但 小为25mm。 

 
    3  系固点 

    3.1  支撑锅炉平壁板的系固点应符合如下规定: 

    (1) 长、短牵条、牵条管、焊装烟管(仅指管群内)和弯边可作为系固点； 

    (2) 弯边系固点: 

① 锅炉平壁板弯边的内弯曲半径等于或小于壁厚2.5倍时，以弯边起点作为系固点； 

② 锅炉平壁板弯边的内弯曲半径大于壁厚的2.5倍时，则以弯边内表面量至2.5倍壁厚

处作为系固点； 

(3) 炉胆与前封头连接为直角焊时，则以炉胆外表面作为系固点； 

(4) 胀接的烟管、人孔或手孔的弯边不应作为系固点。 

3.2 牵条、牵条管、焊装烟管作为拉撑件应尽量均匀布置，使被拉撑的面积尽量相等。 

3.3 拉撑件所支撑的面积A，等于被拉管板上系固点中位线所包围的面积，系固点中位

线为距相邻系固点等距离的连线，可近似取为相邻三个或三个以上系固点的切圆中心和相邻

两个系固点的中点的连线，如图3.3所示。对于牵条、牵条管和普通烟管，还应将上述所画

面积减去这些元件所占的面积作为支撑面积；而对于斜拉杆，则不减去其所占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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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4  烟管 

    4.1  烟管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或按表4.1选取，但任何情况下均应不小于3mm。 

　　δ =
69

1pd
+ 2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1d ——烟管外径，mm。 

                               烟管管壁最小厚度                         表 4.1 

管 壁 厚 度(mm) 

3 3.2 3.5 4.0 5.0 
管 子 外 径

(mm) 
设 计 压 力(MPa) 

38 1.76     
44.5 1.52 1.81    
51 1.32 1.57 2.01   
57 1.18 1.42 1.77   

63.5 1.08 1.28 1.62 2.16  
70 0.98 1.18 1.47 1.96  
76 0.88 1.08 1.32 1.77  
83 0.78 0.98 1.23 1.62  
89  0.88 1.13 1.52 2.3 

 
    4.2  烟管的安装可采用胀接或焊装于管板上，烟管焊装于管板上时，应符合图4.2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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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5  牵条管 

    5.1  支撑管板的焊装牵条管的截面积F应按下式计算，但在任何情况下牵条管的厚度应

不小于3.5 mm。 

　　F =
][σ

pA
      　mm２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A ——由一根牵条管支撑点中位线所围的面积与牵条管截面积之差，mm2： 

　［σ］——许用应力，取67N/mm2。 

    5.2  牵条管焊装于管板上的结构，应符合图5.2(1)或(2)的规定。 

 

图5.2(1)                              图 5.2(2) 
 

6  牵条 

    6.1  支撑平壁板的焊装牵条的 小截面积F 应按下式计算: 

　　F =
][σ

pA
      　mm２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A ——1根牵条所支撑的 大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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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σ =
3.5
mR
 N/mm2，用于长牵条； 

其中：［σ ］= 62 N/mm2，用于短牵条； 

mR ——材料抗拉强度，N/mm2。 

6.2  焊装牵条的结构型式应符合图6.2(1)、(2)(用于长牵条)和(3)(用于短牵条)的规

定。 

 

 

 

 

 

 

 

 

 

 

 

图6.2 (1)               图6.2 (2)            图6.2 (3) 
 

6.3  牵条与平管板及筒体按图6.3的结构连接时，插入平管板的端头焊接结构型式应符

合6.2的规定，牵条的 小截面积F应按下式计算： 

[ ] ασ sin
PAF =      mm2 

式中：α ——牵条与平管板之间的夹角，
o
，不小于60；其他符号与6.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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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6.4  图6.3中，牵条与筒体连接的焊缝厚度 hδ ，对于Ⅰ型焊缝应满足下列要求： 

h
h L

F
2

125
≥δ

 

式中： F ——牵条 小截面积，mm2； 

Lh——焊缝长度，mm； 

任何情况下，焊缝厚度 hδ 不应小于10mm。 

对于Ⅱ型焊缝，厚度 hδ 取为d/4，焊缝长度Lh应满足下式要求： 

d
FLh

250
≥

 
式中： F ——牵条 小截面积，mm2； 

d ——牵条直径，mm。 
 

7  炉胆 

7.1  波形炉胆的 小壁厚δ应按下式计算: 
 

　　δ=
106
pD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D ——炉胆波形底部外径，mm。 

    7.2  平炉胆或燃烧室底部的筒形围板的 小壁厚δ应按下列二式计算，取大者： 

    (1)  　δ =
10300

)610( +LpD
 +0.75  　mm；　 

转角半径 dr 2≥  



2－65 

    (2)  　δ =
110

34.0 LKpD +
 +0.75   　mm 。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L ——平炉胆或燃烧室底部筒形围板两系固点间的 大长度，mm，炉胆加强环的横

向中心截面线、后管板的弯边起点和前管板的直角焊缝处，均作为炉胆计算

长度的系固点； 

　   D ——平炉胆外径或燃烧室底部筒形围板外曲率半径的2倍，mm； 

　    K =
][ T

eHR
X

；　 

　   X ——材料等级为400N/mm2的碳钢或碳锰钢，在设计压力下的饱和蒸汽温度加90℃

时0.2%条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
T
eHR ］——实际使用材料在设计压力下的饱和蒸汽温度加90℃时的屈服强度或0.2%条件

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7.3  平炉胆或波形炉胆的壁厚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不小于8mm和不大于21mm。 

    7.4  平炉胆的分段如用加强环连接时，每一分段的计算长度一般应不超过1000mm。加

强环可由两个半圆环对接焊成；环的弯曲半径 R=(3～4)δ，中间平直部分的长度l=2δ，见

图7.4。 

 
图 7.4 

 
    8  燃烧室顶板和顶板支梁 
    8.1  燃烧室顶板及其焊装支梁，见图8.1，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板支梁的间距 t 一般应不小于顶板厚度δ 的10倍，但不大于25倍；　 

    (2) 支梁的厚度 1δ 应不小于δ ； 

    (3) 边缘支梁距围板圆角起点的距离K应不大于t； 

    (4) 支梁长度应等于燃烧室顶部的长度L； 

    (5) 支梁在顶板焊缝处应做成半圆形的切口，或将焊缝的突起部分磨平； 

    (6) 两侧燃烧室顶板应各向外侧倾斜不小于4°。 

 

图 8.1 
 
    8.2  用焊装支梁加强的燃烧室顶板的 小厚度δ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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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0.56 t
][σ

p
+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t  ——支梁的间距，mm； 

　［δ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8.3  燃烧室顶板的焊装支梁的 小高度h应按下式计算：　 

　　h=
mR

ptL

168.0 δ
  　     mm 

式中: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t  ——支梁间距，mm； 

　 mR  ——支梁钢材抗拉强度，N/mm2； 

　   L ——燃烧室顶部量自管板至背板的内侧长度，mm； 

1δ  ——支梁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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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立式小型辅助锅炉和废气锅炉强度计算 
 
    1  筒体 

    1.1  立式小型辅助锅炉的壳板厚度，应按本章附录1中1.1的规定进行计算，但不应小

于5mm。 

 
2  承受内压力的凸形封头 

    2.1  无支撑加强，凹面承受压力的椭球形、扁球形或半球形封头的 小壁厚，应按本

章附录1中5.1的规定确定。封头的结构和开孔应符合本章附录1中5.2和5.3的规定。 

    2.2 凹面承受压力、中部有烟筒支撑的扁球形封头，其 小壁厚 δ 应按下式计算:　 

　　δ =
][3.1 σ

pR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R ——封头的曲率内半径，mm；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3  平顶板 

    3.1  中部有烟筒支撑的锅炉平顶板的 小壁厚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Cd 
][σ

p
+0.75  　mm　　 

式中: p ——锅炉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d ——通过两弯边系固点所绘圆的 大直径，mm； 

　   C ——系数，不接触火焰取0.47，接触火焰取0.51。 

 
4  管板 

    4.1  立式横烟管锅炉的平管板的 小厚度δ ，除按照本章附录2中2.2至2.6的规定进行

计算外，还应按下式计算，取大者: 

　　δ =
)(

2
dtR

pDt

m −
+0.75  　mm　　 

式中: p ——锅炉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D ——锅炉筒体中心至管板外排管列的管孔中心径向距离的2倍，mm； 

　   t  ——管孔中心垂向距离，mm； 

　    d ——管孔直径，mm； 

　   mR ——管板材料抗拉强度，N/mm2。 
 

5  管板水平架 

    5.1  立式横烟管锅炉管板的水平架，应按下列要求设置角撑数: 

(1) 燃烧室管板(后管板) 少角撑数: 

       1个，当255000＜K≤350000； 

       2个，当350000＜K≤420000； 

       3个，当K＞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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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烟箱管板(前管板) 少角撑数: 

       1个，当250000＜K≤470000； 

       2个，当K＞470000。 

    系数K按下式计算: 

　　K=
δ

pAD2.10
　　 

式中: A ——管板水平架的 大宽度，量自壳板内侧至管板外侧，mm； 

　   D ——壳板内径，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δ  ——管板厚度，mm。 

    5.2  连接管板两侧的筒体壳板，应按筒体公式计算的厚度增加1.6mm。对在管板水平

架上未装设角撑的锅炉，上述筒体壳板的上部和下部环缝(管板部分不计在内)处应能承受锅

炉端部的全部载荷，相对于材料 低抗拉强度的安全系数取4.5。 

    5.3  立式炉胆或烟筒的 小厚度δ 应按下式计算，取大者: 

    (1)  δ =
10300

)610( +LpD
 + C  　mm　 

    (2)  δ =
110

34.0 LKpD +
 + C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D ——炉胆筒体或烟筒的外径，mm，如炉胆筒体为锥形，则D应取炉胆计算长度L中
点处的外径； 

　   L ——炉胆筒体或烟筒的计算长度，mm，系指炉胆筒体或烟筒上、下两系固点之间

的长度。炉胆下端以其与炉体或U形环连接处为系固点，上端以炉胆顶板弯边

开始点以上0.4H处为系固点(H为顶板高度)，如炉胆筒体受周向规则排列的牵

条系固,且牵条的横向间距不大于14δ ，牵条直径不小于2.25δ ，则此列牵条

可作为炉胆筒体计算长度中的一个系固点； 

　    C ——附加厚度:　 

C =2 mm——用于炉胆； 

C =4 mm——用于烟筒； 

　    K =
][ T

eHR
X

　； 

　    符号X、 [ ]T
eHR 与本章附录2中7.2相同。　 

 
6  半球形炉胆 

    6.1  凸面承受压力无支撑半球形炉胆的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δ =
61

KpR
 + 0.75  　mm　　 

式中: P——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R ——炉胆曲率外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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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 ]T
eHR
X

　； 

符号X、 ][ T
eHR 与本章附录2中7.2相同。　 

 
    7  凸面承受压力的扁球形炉胆封头 

    7.1  凸面承受压力，中部有烟筒支撑的立式炉胆封头(见图7.1)，其 小壁厚δ应按下

式计算: 

　　δ =
][σ

pR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R ——封头曲率外半径，mm； 

　［σ ］——许用应力，N/mm２
，按本章5.2.2.1确定。 

 

R＜ 1D ； 

1r ＞4δ ，且＞50mm； 

2r ＞2δ ，且＞25mm； 

　   1l 和 2l ，对焊接结构＞2δ。 

图 7.1 
 
    7.2  凸面承受压力的无牵条支撑的扁球形立式炉胆封头，其 小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但任何情况下应不小于本附录5.3中计算所得厚度: 

　　δ =
66

KpR
 + 0.75      　mm 

式中: δ  ——炉胆封头 小厚度,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R ——封头曲率外半径，mm； 

　     K =
][ T

eHR
X

　 

符号X、 ][ T
eHR 与本章附录2中7.2相同。　 

 
    8  炉胆底环 

    8.1  连接炉胆底部和锅炉筒体，并承受炉胆上全部垂向载荷的底环(见图8.1)，其 小

厚度δ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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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
990

)( dDpD −
+0.75  　     mm 

式中: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D ——锅炉筒体内径,mm； 

　    d ——炉胆与底环接缝处的外径，mm。 

8.2  U形底环(见图8.2)，其 小厚度应按本附录8.1规定计算的厚度增加20%。 

 

     图 8.1                                 图 8.2 

 
9  废气锅炉 

9.1  废气锅炉各部分元件的强度计算，均应符合本篇第 5 章及其附录的有关规定。其

筒体 小厚度应不小于 5mm。 
9.2  双主机共用 1 废气锅炉的筒壳断面应采用圆形。材料可采用船体结构钢板或锅炉

及压力容器所用钢板。 
9.3  废气锅炉的上、下封头与筒壳的连接应采用弯边对接焊。对筒壳直径不超过 

600mm，且压力不超过 0.3MPa 者，上下封头与筒壳的连接允许采用直角焊。 
对不能进行无损探伤检查的焊缝时，可用水压试验代替。 
9.4  双主机共用 1 废气锅炉，则每根排气管的烟箱应为独立的；如 2 根排气管共用 1

烟箱者，则烟箱内应设置隔板；对双主机共用 1 根排气总管进入废气锅炉者，则每根排气管

内应设置档板。 
9.5  废气锅炉应设有对称布置的手孔；并应装有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表、蒸汽阀、

放水阀和给水阀。安装的部位应便于观察、调整和检修。废气锅炉安装在烟囱内者，应装设

自动报警装置及压力和水位的自动控制装置。 
9.6  废气锅炉的给水系统应能在 大工作压力下正常给水。 
9.7  废气锅炉制成后，应按本章 5.5.1 要求进行液压试验。 
9.8  废气锅炉应包扎绝热物。 
9.9  废气锅炉的自动控制应符合第 4 篇 5.1.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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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座板和接管 
 

1.  座板 

1.1  锅炉和压力容器上连接附件的座板应有足够的厚度，使连接附件的螺栓旋入座板

时不致触及筒体，螺栓的旋入深度应不小于螺栓直径。 
座板与筒体间应保持贴合。 

 
2.  接管 

2.1  直接焊装在锅炉和压力容器上的接管，其 小厚度δ 应不小于本章附录 1 中 9.1 规

定，并应考虑由于承受弯曲、质量和振动而增加必要的厚度，但应不小于： 
2.3015.0 += Dδ   mm 

式中： D——接管外径，mm。 

2.2  接管的厚度一般不必大于筒体厚度。 
用螺纹连接的接管，接管厚度应为螺纹根部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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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开孔和加强 
 

1  圆筒体 

1.1  圆筒体上的任何开孔，包括人孔、手孔、接管或短管的开孔和胀管的管孔，如超

过本附录1.2中公式所算得的尺寸时，均应按本附录1.3的规定进行加强。 

    1.2  不需加强的 大开孔直径d应按下式计算，但 大应不超过200mm。 

　　d= )1(1.8 1
3 KD −δ 　      mm 

式中: δ  ——圆筒体壳板的实际厚度，mm； 

　   1D  ——圆筒体外径，mm； 

　   K =
δσ ][82.1

1pD
　，但不大于0.99；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3.2确定。 

    椭圆孔如长轴按纵向布置时，则长轴作为开孔直径:如短轴按纵向布置时，则长轴和短

轴的平均值作为开孔直径。 

    1.3  直径超过按本附录1.2计算的筒体开孔的加强可见图1.3(1)、(2)、(3)，其中图1.3(1)
为用接管加强或加强环加强，图1.3(2)为用复板加强，图1.3(3)为用接管或加强环和复板联

合加强，如有效加强截面积大于或等于开孔需加强截面积时，此加强即为有效。 

    (1) 有效加强截面积的一半见图1.3(1)～(3)，应分别取下列有关截面积的总和: 

① 筒体的富裕厚度×有效宽度，即 1A =(δ -δ o)B  　mm2；　 

② 复板厚度×有效宽度，即 2A = 2δ ×B  　mm２
；　 

③ 接管或加强环的富裕厚度×有效高度，即 3A =(δ 1 -δ 3) 1h   　mm２
； 

④ 接管或加强环在筒体内侧的截面积，即 4A =δ 1× 2h   　mm２
。　 

    (2) 开孔需加强的截面积的一半，为： 

　　
2

01δd
    　   mm2 

    (3) 本条(1)和(2)中的符号说明如下: 

     δ ——筒体的实际厚度，mm； 

　  0δ ——按本章附录1中1.1的规定，筒体强度系数ϕ =1时，所算得的厚度，mm； 

　  1δ ——接管或加强环的实际厚度，mm； 

　  2δ ——复板的厚度，mm； 

    3δ ——按本章附录1中9.1的规定所算得的接管厚度，mm； 

　  1d ——接管或加强环内径，mm； 

　 B = δ0D ，但不大于0.5d1，mm； 

　 1h =0.8 11δd ，mm； 

2h ——凸出于筒体内侧的有效高度，取实际凸出高度，但不大于 1h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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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D ——筒体内径，mm。 

(4) 本条(1)中，如接管、加强环或复板的许用应力小于筒体的许用应力时，其有效加

强截面积应乘以前者和后者许用应力的比值进行修正。 

 

图 1.3 
 

    2  凸形封头 

    2.1  凸形封头上的开孔经有效加强后，按本章附录1中5.1的规定计算开孔系数

d/ δ1D 时，其中的 d 应以当量开孔直径d′代替，并按下式计算:　 

　　
δ
Add −=′   　    mm 

式中: d ——凸形封头上的实际开孔直径，mm； 

　    A ——有效加强截面积，mm2，按本附录2.2的规定计算，加强材的外缘，应位于离

凸形封头外圆0.1D范围之内，加强材的焊装应符合本附录2.3的规定。 

    2.2  凸形封头上的开孔可用接管、加强环或复板加强，或采用加强环和复板联合加强,

见图2.2(1)。 

    有效加强截面积A的计算，为下列各加强截面积的总和: 

    (1) 复板厚度×有效宽度，即 1A =2 2δ B mm2 ；　 

    (2) 接管或加强环的富裕厚度×有效高度，即 2A =2( 1δ - 3δ ) 1h  mm2； 

(3) 接管或加强环凸出于封头内侧的有效高度×厚度，即 3A =2 2h 1δ  mm2。 

式中: B——有效宽度， B≤ δR2 或B≤0.5 d mm，取小者； 

　R——对扁球形封头为球面部分的内半径，mm，对椭球形封头为通过开孔中心的子

午线在开孔中心处的曲率内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R =
ba

baxa
4

2/32224 )]([ −−
       　mm 

　　  a、b和x见图2.2(2)；　 

1h ——有效高度， 1h = l +δ + 2δ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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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h ——有效高度， 2h = l = 1δ⋅d ，mm； 

　    δ ——凸形封头厚度，mm； 

　    1δ ——接管或加强环厚度，mm； 

　    2δ ——复板厚度，mm； 

　    3δ ——按本章附录1中1.1的规定所要求的 小厚度，mm。 

凸形封头开孔的加强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如小于封头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

用应力时，则加强材料的有效截面应乘以前者和后者许用应力的比值进行修正。 

 

 

 

 

 

 

 

 

 

 

 

 

图 2.2(1)                              图 2.2(2) 
 

    2.3  可作为开孔加强的焊接结构见图2.3；其他形式的焊接结构,如焊接强度相当时亦

可使用。 

 

图 2.3 
 
注:① 接管或加强环的厚度小于等于10mm时， 1δ /δ 的比值一般应不小于1/5；　 

② 接管或加强环在孔内的周围应有间隙，但不大于3mm或 1δ /2，取小者； 

 ③ 复板与壳板间不应存在空隙； 

   ④ 焊缝根部应经批凿后进行封底焊,能保证根部全焊透的焊缝,可不作封底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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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焊接时应注意使焊接应力尽量减小； 

   ⑥ 焊缝尺寸： 

　    K≥6mm； 

　    K1+K2 =1.5 1δ ;但K1应不大于14mm或 1δ /2，取小者； 

　    K3=δ1。 

 

    3 炉胆 

3.1  炉胆上孔的加强计算按本附录中1的有关规定进行。 

3.2  对炉胆上的孔进行加强计算时，假设炉胆厚度按本章附录1中1.1的规定进行计算，

计算时筒体强度系数 1=ϕ 。 

3.3  不应采用复板对炉胆上的开孔进行加强。 

 

4 平板 

4.1 如平板取用厚度满足下式时，则孔不必加强： 

01δδ K≥  

式中：系数K1=1.5（图4.1（a）、（b）和（d））； 
      K1=1.25（图4.1（c）。 

 

(a)孔圈加强 （b）扳边孔圈加强 

（c）接管和复板联合加强 （d）复板加强 

图 4.1 
 

图4.1中的符号说明如下： 

δ ——平板的实际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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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δ ——平板的 小厚度，按本章附录1和附录2 中的有关规定算得的厚度，mm； 

　  1δ ——接管或加强环的实际厚度，mm； 

　  2δ ——复板的厚度，mm； 

　  3δ ——按本章附录1中 9.1规定所算得的接管厚度，mm； 

　  1d ——孔径、接管或孔圈内径，mm； 

　   B——有效加强宽度，取0.5d1，mm； 

　  1h ——有效加强高度，取2.5 1δ 和2.5δ 中的较小者，mm； 

h ——焊接圈高度，扳边孔的扳边高度，mm。 

4.2 如未能满足4.1的要求，则平板上的开孔应进行加强。 

4.3 有效加强截面积AP及开孔需加强截面积A如图4.1所示，应满足： 

AAP ≥  

4.4 图4.1（a）、（b）中，焊接圈或孔扳边的高度h应满足下式要求： 

1dh δ≥  

如为椭圆孔，孔径或孔圈的内径d1为短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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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构 造 
 

1  人孔和检查孔的布置 

1.1  锅炉和压力容器应设有人孔，以便对筒体，汽、水筒等进行内部检查和清洗。对

于尺寸过小无法进入内部检查的锅炉部件和压力容器，如筒体、联箱等，则应设置足够数量

的检查孔以便进行内部检查和清洗。 
设在筒体上的人孔，其短轴应尽可能沿筒体的纵向布置。 

1.2  人孔盖和检查孔盖均应由钢板或锻钢制造。从内侧关闭的人孔盖和检查孔盖均应

具有凸肩，凸肩与人孔或检查孔间的周围空隙应不大于 2mm。 
1.3  人孔盖和检查孔盖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其 小厚度δ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 )[ ] 75.08.0 22 +
+

=
σ

δ
ba
pab          mm 

式中： a ——孔盖长轴长度，量自密封面中心，mm； 

b ——孔盖短轴长度，量自密封面中心，mm； 

p ——设计压力，MPa，按本章5.1.3.1确定； 

[ ]σ ——许用应力，N/mm2，按本章5.2.2.1确定。 
 

2  构件的连接 

2.1  筒体如由不同厚度的壳板和管板组成时，管板和壳板的对接焊，如图 2.1 所示，应

使筒体横剖面上不同厚度的板的厚度中心线形成一连续圆。厚板的焊缝边缘应削斜，削斜宽

度应不小于厚度差的 2 倍。 

 
图 2.1 

 

2.2  扁球形或椭球形封头和筒体壳板的连接，见图 2.2。 
封头和筒体沿整个圆周的厚度差均相同时，则较厚的板应削斜，削斜的长度不小于厚度

差值的4倍，使封头和筒体在圆周接缝处的厚度相等。厚板经削斜后在削斜的末端和焊缝坡

口之间可留有平直部分，但也可以将焊缝坡口作为削斜长度的一部分。 

在周向焊缝处的板厚，在任何情况下，应不小于相同直径和材料的无缝筒体或焊接筒体

所要求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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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3  如半球形封头与筒体对接焊时，则筒体部分应削斜过渡至端板，并使筒体的削斜

部分和焊缝成为半球形封头的一个环段，见图 2.3。 
如半球形封头留有直边与筒体对接焊时，则直边部分的厚度应不小于无缝筒体或焊接

筒体所要求的厚度。 

 

图 2.3 
 

2.4  平封头与圆筒形联箱或矩形联箱的连接，可以采用图 2.4 所示的典型方法。 

图 2.4 

( 3 ) ( 2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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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管锅炉炉管安装 

3.1  若锅炉的管子胀接在不垂直于管板的管孔中时，则管子贴于管孔圆周的有效高度

h，如图 3.1 所示，应不小于 13mm。若管子垂直于管板，则平行接触面的宽度应不小于 9.5mm。 
 

 
图 3.1 

 
3.2  胀接在筒体或联箱上的管子，管端应伸出管孔不少于 6mm，但也不应大于 16mm；

管口应扩成钟形，其锥角应不小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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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锅炉型式试验 
 

1  液压试验 
1.1  液压试验时周围环境应整洁，环境温度一般不低于 5℃，试验液的温度高于周围露

点的温度。且对低碳钢试件，试验液的温度不低于 5℃，对合金钢试件，试验液的温度不低

于 15℃。 
1.2  液压试验用介质一般应采用洁净水。充液前，内部应清理干净。充液时，须将内

部空气排尽。充液后，外表面应用保持干燥。 
1.3  试验时，应装设 2 只经计量部门校验合格的压力表，其中至少有 1 只装设在本体

上，压力表的表面直径不小于 100mm，量程为试验压力的 1.5~2 倍，精度不低于 1.5 级。 
1.4  试验时压力应缓慢升降，升压速度每分钟一般不超过 0.2MPa，当压力升至 0.5 倍

工作压力时，停止升压进行初步检查，若无渗漏、异音及明显变形等异常现象再升至试验压

力（1.5 倍设计压力），并保持压力至少 20 分钟，然后降至工作压力，再进行仔细检查，在

检查时间内，压力应保持不变，但不应用泵维持压力。 
1.5  试验结果达到以下要求为合格： 
(1)  焊缝和金属无渗漏； 
(2)  无异常响声和明显的变形； 
(3)  胀口及附件连接处，在降到工作压力后无渗漏。 

 
2  密性试验： 

2.1  锅炉的附件组装完毕后，应进行密性试验，试验时可有隔热层，必要时可部分或

全部拆除隔热层。 
2.2  试验压力为 1.25 倍设计压力。 
2.3  试验要求、程序及合格要求同液压试验要求相同。 

 

3  喷油量试验 

3.1  喷油量可以通过收集雾化油称重而得，也可以通过流量计来测量。 
3.2  每个喷油量必须测 3 次或 3 次以上，并取其平均值，喷油量小于或等于 80kg/h 时，

每测一次时间应大于 3min，喷油量大于 80kg/h 时，每测 1 次时间应大于 1min。 
 

4  冷炉升温试验 

4.1  测量从冷炉点火开始至蒸汽压力达到工作压力时的时间，试验过程中必须关闭蒸

汽阀、排污阀，且中间不应停火。 
 

5  自动、手动控制及安全保护 

5.1  燃烧控制 
5.1.1  锅炉运行过程中应能自动或手动控制燃烧，来保持预定的蒸发量、蒸汽压力或温

度。 

5.1.2  锅炉的炉膛和烟道在喷油器开始点火前应进行定时的前扫气，扫气的时间应能保

证炉膛 4 次换气。 

5.1.3  点火应在空气进入燃烧室并完成前扫气后进行，喷油器进油阀应在点火火花出现

之后方可打开，如果点不着火，点火装置和喷油器进油阀应自动关闭并发出声觉和视觉报警，

并进行不少于 20s 的后扫气，小型辅助锅炉的后扫气可免除。进油阀从开启到关闭的时间，

直接点火的燃烧器不应大于 10s，间接点火的燃烧器不应大于 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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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当故障熄火时应在 6s 内自动关闭进油阀，并发出声觉和视觉报警信号，同时进

行不少于 20s 的后扫气，小型辅助锅炉的后扫气可免除。 

5.2  水位控制 
5.2.1  应保证锅炉水位在所有工况下自动保持在规定范围内，并且当锅炉水位因故低于

安全水位时，应立即关闭燃烧器进油阀切断燃烧，并发出声觉和视觉报警信号，同时进行不

少于 20s 的后扫气，小型辅助锅炉的后扫气可免除。 

5.3  蒸汽压力过高控制 
5.3.1  蒸汽出口压力因故高于给定值时，应立即关闭燃烧器进油阀切断燃烧，并发出声

觉和视觉报警信号，同时进行不少于 20s 的后扫气，小型辅助锅炉后扫气可免除。废气锅炉

蒸汽压力高于给定值时，应采取主机烟气旁通等措施降低蒸汽压力，并发出声觉和视觉报警

信号。 

5.4  燃油失压 
5.4.1  设有备用燃油泵的锅炉，当燃油系统油压低于给定值时，备用泵应立即自动投入

运行，若备用泵投入运行后，油压仍低于给定值时，应在 10s 内关闭燃烧器进油阀切断燃烧，

并发出声觉和视觉报警信号，同时进行不少于 20s 的后扫气，小型辅助锅炉的后扫气可免除。 

5.5  进入锅炉空气失压 
5.5.1  当进入炉膛空气压力低于给定值时，应立即关闭燃烧器进油阀切断燃烧，并发出

声觉和视觉报警信号。小型辅助锅炉可免设报警装置。 

5.6  自动、手动转换试验： 
5.6.1  转动给水及燃烧控制转换开关，检查其工作是否正常、可靠。 

 
6  安全阀试验 

6.1  启闭试验 
6.1.1  将锅炉内蒸汽压力升至安全阀整定的起跳值时，观察记录安全阀的起跳压力值及

关闭压力值，锅炉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可为大于实际允许工作压力的 5%，但不应超过锅炉设

计压力。安全阀启闭压差一般应为开启压力的 4%～7%， 大不超过 10%，当开启压力小于

0.3MPa 时， 大启闭压差为 0.03MPa。 
6.2  屏汽试验 
6.2.1  关闭主汽阀，在 100%工况下充分燃烧，且水位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的情况下进行，

并观察记录压力升高值，对于烟管锅炉，其锅炉压力在安全阀起跳后 15min 所达到的 高

值应不超过锅炉设计压力的 110%；对于水管锅炉，压力的安全阀起跳后 7min 内所达到的

高值应不超过锅炉设计压力的 110%； 
6.3  手动拉启试验 
6.3.1  手动拉启安全阀开启手柄，观察安全阀是否能灵活起跳或关闭。 

 
7  热工试验 

7.1  各种负荷下的试验时间见表 7.1。 

单位小时                              表 7.1  

蒸汽压力控制方式 50%负荷—75%负荷 100%负荷 110%负荷 

双位式 — 2h 1h 

多位式 1h 2h 1h 

连续式 2h 1h 
 

7.2  在热工试验中应测量以下数据： 



2－82 

(1)  蒸汽量：一般通过锅炉给水量来测定，如锅炉有自用蒸汽时应予扣除。给水流量

可用水箱、涡轮流量计（0.5 级）等仪表测量，也可用标准孔板流量计（测量误差±0.5）测

量输出蒸汽量，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蒸汽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并达到如下指标：水管锅炉不大于 3%，烟管锅炉不大

于 5%； 
(3)  排烟温度：满足设计要求； 
(4)  排烟林格曼黑度：应不超过 1 级； 
(5)  壁温：测量时应避开人孔、手孔、燃烧口接管等局部位置：一般不超过 60℃； 
(6)  通过正反平衡方法测定锅炉效率：锅炉在额定负荷下的试验至少应进行 2 次。每

次试验用正反平衡测量效率之差不应大于 2%，两次试验的正平衡效率之差不应大于 4%，

反平衡效率之差不应大于 6%，否则要补做试验，直到合格为止。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整个

试验的锅炉效率，小型辅助锅炉可只进行正平衡测定。 
 

8  阀件效用试验 

8.1  对排污阀，蒸汽阀，吹灰器等附件进行手动操作效用试验，并进行水位计吹泄效

用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9  锅炉炉膛检查 

燃烧器及炉膛的检查，应在试验完毕后打开炉膛检查孔或燃烧器进行目测检查：燃烧器

及炉膛内应无结焦，耐火材料应无松动或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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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柴油机 

第1节   一般规定 
 

6.1.1   适用范围 

6.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主推进柴油机（本章简称主机）及驱动发电机或重要辅助设备

的柴油机（本章简称辅机）。 

 
6.1.2   图纸和资料 

6.1.2.1   应将柴油机的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柴油机纵剖面图和横剖面图（备查）； 
(2)  曲轴零件图（包括连接螺栓、平衡块及其固定螺栓）、曲轴装配图； 
(3)  操纵系统图； 
(4)  各主要管系布置图（包括燃油、高压燃油喷射系统、润滑油、冷却、排气、气动

和液压系统）及其防护和报警装置图； 
(5)  机座固定螺栓布置图（包括螺栓和止推板等）； 
(6)  曲轴箱防爆门结构和布置图； 
(7)  废气涡轮增压器装配剖面图； 
(8)  柴油机的主要技术数据：类别、型号、额定功率、额定转速、气缸数、缸径、行

程、V 型夹角、发火顺序、 大气缸压力、平均指示压力和平均有效压力等； 
(9)  主要焊接零部件的材料、焊接工艺和热处理及焊缝检查方法等详细资料； 
(10)  扭振减振器（如适用）纵剖面图及计算资料； 
(11)  柴油机操作和使用说明书（包括使用的专用工具和仪表的说明书）（备查）。 
(12)  本社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和资料。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重复送审。 

 
6.1.3   额定功率 

6.1.3.1   额定功率系指在本篇1.1.4.1规定的基准环境条件下，柴油机输出轴上测得的

大持续功率。额定功率时的相应转速为额定转速。 
6.1.3.2   柴油机应具有110%额定功率运转的能力。 

 
6.1.4   倒车 

6.1.4.1   主机应具有足够的倒车能力，以确保在一切正常情况下能适当控制船舶。 
 

6.1.5   扭转振动 
6.1.5.1   柴油机轴系的扭转振动应符合本篇第8章第4节的有关规定。 

 
6.1.6   最低稳定转速 

6.1.6.1   主机应具有良好的低转速工作性能。一般 低稳定工作转速：低速机（额定转

速≤300r/min）不大于额定转速的30%；中速机（300r/min＜额定转速≤1000r/min）不大于

40%；高速机（额定转速＞1000r/min）不大于45%。 
 

6.1.7   操纵 

6.1.7.1   可逆转主机的换向时间应不大于15s。其换向时间系指主机在 低稳定转速下，

从操纵开始到主机在相反方向开始工作时为止。 
6.1.7.2   主机操纵台处应有标明手柄或手轮倒、顺车操作方向的标志，通常手柄向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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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时为船舶的前进方向。 
6.1.7.3   可逆转主机的操纵台上，应设有曲轴旋转方向的指示器或双向转速表。 
6.1.7.4   采用可调螺距螺旋桨时，主机的操纵系统应满足主机与可调螺距螺旋桨装置联

合控制的需要。 
6.1.7.5   采用可调螺距螺旋桨船舶和双机并车的船舶，应有主机集中操纵台。集中操纵

台应设有保证主机、离合器等有关机械在操纵时能协调工作的联锁装置。若集中操纵台设在

驾驶室内，则应在机舱内另备1套操纵设备，且2套之间应有联锁装置。 
6.1.7.6   靠近主机操纵台处，应设有迅速切断燃油或其他有效的紧急停车装置，该装置

应独立于驾驶室控制系统。 
 

6.1.8   转车机构及联锁装置 

6.1.8.1   柴油机应设有能转车的装置。 

6.1.8.2   主机动力转车装置与起动装置之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6.1.9   测量仪表 

6.1.9.1   柴油机应设有转速表和其他必要的测量仪表，转速的限制区域应在转速表上用

红色标出。 
 

6.1.10   材料试验 

6.1.10.1   柴油机主要零部件，应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进行材料试验。 
 

6.1.11   无损检测 

6.1.11.1   柴油机主要零部件应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磁粉检测或

着色渗透检测，并由验船师和制造厂共同确定检测部位（经验表明该处容易产生缺陷）进行

检测。 

6.1.11.2   柴油机主要零部件应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进行超声波检测，并

由制造厂签发合格证书。 

6.1.11.3   对柴油机重要结构件焊缝的检查，应采用经本社批准的检验方法进行。 

6.1.11.4   经上述试验后，若对柴油机零件的质量仍有怀疑时，则可以要求采用经本社

同意的其他检测方法进行无损检测。 

 

第2节   曲 轴 

 
6.2.1   适用范围 

6.2.1.1   本节适用于相邻两曲柄支承等距的直列式及V型柴油机的锻钢、铸钢、合金钢、

球墨铸铁曲轴。 
 

6.2.2   材料 

6.2.2.1   锻造和铸造曲轴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其 低抗拉

强度一般在下列范围内选择： 
(1)  碳钢和碳锰钢：           400~600            N/mm2 
(2)  合金钢：                 600~1000           N/mm2 
(3)  球墨铸铁：               490~780            N/mm2 

 
6.2.3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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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锻钢、铸钢、球墨铸铁、组合曲轴的计算，可以采用疲劳强度校核或直径校核

方法，并应符合本章附录1《柴油机曲轴强度评定》的有关规定。 
 

6.2.4   圆角和油孔 

6.2.4.1   锻钢和铸造的曲柄臂与曲柄销、主轴颈的过渡圆角均应光滑。 

6.2.4.2   曲柄销和主轴颈表面上的油孔应倒圆角，圆角应平顺光滑。 

 

第3节   主要部件 

 
6.3.1   机体和机座 

6.3.1.1   柴油机的机体和机座应进行消除内应力的时效处理。采用焊接结构时，应符合

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6.3.1.2   主机应用螺栓或螺栓和止推板等方法安装在与船体牢固连接的有足够强度和

刚度的基座上。额定功率小于220kW的主机和齿轮箱建议采用公共基座。 
如仅采用螺栓固定时，其紧配螺栓的数量一般不少于总数的15%，且不得少于4只（对

产品说明书已作规定者，则按说明书要求）。 
柴油机弹性安装时，柴油机和隔震器的线性振动（稳态值和瞬时值）均应不大于制造厂

的规定，且因振动引起的轴线偏差不应对系统各部件产生过大的负荷。 
6.3.1.3   额定功率大于220kW柴油机的机座垫块的厚度，钢质垫块应为10~75mm，铸铁

垫块应不小于25mm，且垫块斜度一般不大于1%。额定功率等于或小于220kW柴油机垫块的

厚度可适当减小。 
6.3.1.4   柴油机机座采用浇注型环氧树脂垫片安装时，其材料的配方及浇注工艺应经本

社同意。 
 

6.3.2   示功阀及仪表 

6.3.2.1   气缸直径大于200mm的柴油机，每个气缸盖上应装有示功阀。 
6.3.2.2   气缸直径等于大于200mm的柴油机，每缸应装有测量排气温度的仪表。 

 
6.3.3   气缸安全阀 

6.3.3.1   气缸直径大于230mm的柴油机，每个气缸盖上应装有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

力应不超过 大燃烧压力的1.4倍，安全阀排气口的位置应使排出的气体不致造成危害。 
 

6.3.4   曲轴箱及防爆门 

6.3.4.1   曲轴箱和曲轴箱门应有足够的强度，且曲轴箱门应可靠地固定，以免曲轴箱内

油气爆炸时脱开。 
6.3.4.2   曲轴箱防爆门应经型式认可，其结构应能在排出气体后迅速关闭，以防止空气

冲入。防爆门的开启压力应不大于0.02MPa。 
6.3.4.3   防爆门的排放处应设防火罩屏蔽或采用阻火装置，以尽可能减少窜出的火焰造

成危害。 
6.3.4.4   气缸直径等于或大于200mm，或曲轴箱总容积等于或大于0.6m3的柴油机，应

设防爆门。 
6.3.4.5   气缸直径等于或大于200mm，但不超过250mm的柴油机，靠近曲轴箱的两端至

少应各装有1个防爆门，当柴油机曲柄数超过8个时，在靠近柴油机中部处应另设1个防爆门。 
6.3.4.6   气缸直径大于250mm，但不超过300mm的柴油机，每隔1个曲柄至少应装1个防

爆门，但其总数不少于2个，若曲柄数为奇数，则防爆门应从端部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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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7   气缸直径大于300mm的柴油机，每一曲柄至少应装1个防爆门。 
6.3.4.8   对总容积大于0.6m3的曲轴箱分隔空间，例如驱动凸轮轴的齿轮箱或链条箱或

其他类似装置，也应设置防爆门。 
6.3.4.9   每台柴油机曲轴箱上所设防爆门的总流通面积按曲轴箱总容积计算，每1m3曲

轴箱容积应不小于115cm2，且每个防爆门的流通面积应不小于45cm2。 
6.3.4.10   在计算曲轴箱总容积时，可扣除曲轴箱内固定部件所占的容积。 
6.3.4.11   按上述要求设置的每个防爆门，可由不多于2个较小流通面积的防爆门代替，

但每个防爆门的流通面积应不小于45cm2。 
 

6.3.5   透气管 

6.3.5.1   曲轴箱一般应避免使用透气管和可能使外部空气流进曲轴箱的任何装置。曲轴

箱若设有透气管时，应按实际可行使透气管直径尽可能小。 
6.3.5.2   设有强制抽气装置（例如探测油雾）的曲轴箱，则曲轴箱内的真空度应不大于

250Pa。 
6.3.5.3   从柴油机油底壳引往泄油柜的润滑油泄放管的出口端应浸没在油液中。 
6.3.5.4   设有2台或2台以上的柴油机时，其透气管和润滑油泄放管均应互为独立设置。 

 
6.3.6   高压燃油管 

6.3.6.1   500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和所有客船，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

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路，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

管路系统。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

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置。 
6.3.6.2   500总吨以下的其他船舶，其高压燃油管应可靠地加以防护和固定，以防止燃

油或油雾喷射到机器或其周围处的着火源。所漏出的燃油应泄至适当的集油柜中。 
6.3.6.3   漏出的燃油应在无压力状态下安全排出，并应注意确保漏出的燃油不会混入柴

油机的润滑油内。 
 

6.3.7   报警 

6.3.7.1   建议柴油机曲轴箱设置油雾浓度报警或轴承温度控制系统及其他等效的装置，

以作为减少爆炸事故的设施。 
 

6.3.8   警告标牌 

6.3.8.1   在机舱的醒目部位，如柴油机两侧曲轴箱门或机舱控制台上，应设有警告标牌，

应标明不应在柴油机停车后立即打开曲轴箱门或观察孔，应在曲轴箱充分冷却后再打开。 
 

第4节   起动装置 

 
6.4.1   空气瓶及其容量 

6.4.1.1   空气瓶的设计及制造应符合本篇第5章第4节的有关规定。 
6.4.1.2   用压缩空气起动主机的船舶至少应设2只空气瓶。对于额定功率小于220kW且

带有离合装置的单机船，则可仅设1只空气瓶（客船除外）。 
6.4.1.3   供主机起动用的空气瓶的总容量应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对每台可逆转的主

机应能从冷机正倒车交替连续起动不少于12次；对每台不可逆转的主机应能从冷机连续起动

不少于6次。当主机多于2台时，空气瓶的总容量应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对每台主机能连

续起动3次，总的起动次数不少于12次，但不必超过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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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4   用气动起动机起动的辅机，其空气瓶应单独设置，且空气瓶的容量应能在不补

充充气的情况下，从冷机连续起动不少于6次。 
6.4.1.5   航行急流航段船舶的主机起动用空气瓶不应他用，否则充气设备应采用压力式

自动充气装置。 
6.4.1.6   空气瓶的安装处所应便于检查，瓶体支架应牢固，瓶体与支架间应加软质垫片。 
6.4.1.7   空气瓶卧式安装时，瓶体的尾部至少应向下倾斜10°，残水泄放装置应设在瓶

体的 低位置。 
6.4.1.8   空气瓶的安装应使泄放接管在船舶正常倾斜的情况下仍为有效。 

 
6.4.2   充气设备 

6.4.2.1   供主机起动用的充气设备至少应设2套。其中1套应为主机以外动力驱动的空气

压缩机；主机额定功率小于110kW时，其中1套充气设备可为排量足够的手动空气压缩机。 
6.4.2.2   充气设备的总排量，应使起动空气瓶在1h内由大气压力升至本节6.4.1.3中规定

的连续起动所需的压力。 
 

6.4.3   空气压缩机的安全装置 

6.4.3.1   空气压缩机应设有压力表和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大于工作压力的1.1
倍。 

6.4.3.2   压缩空气冷却器的水套壁上应设有安全阀或安全膜片，但与大气相通者除外。 
6.4.3.3   空气压缩机一般应设有压缩空气高温安全装置或报警装置。 
6.4.3.4   空气压缩机的曲轴箱容积大于0.6m3时，应设置防爆门。 

 
6.4.4   火焰阻止器 
6.4.4.1   气缸直径大于230mm的主推进柴油机，其起动空气系统应安装火焰阻止器或其

他等效装置（气动起动机起动的柴油机除外），对可逆转的柴油机装于每一起动阀处，对不

可逆转的柴油机则可装于起动空气总管上。 
 

6.4.5   起动用蓄电池 

6.4.5.1   起动用的蓄电池组的容量应在不补充充电的情况下，从冷机连续起动每台主机

不少于12次，每台辅机不少于10次，且应符合第3篇第5章的有关规定。 
6.4.5.2   起动用的蓄电池组应随时可进行充电，并为起动柴油机专用。 

 
6.4.6   应急发电机组及应急消防泵的起动装置 

6.4.6.1   应急发电机组及应急消防泵的原动机，在0℃下应具有冷机起动的能力，若不

具备这种能力或可能遇到更低温度时，可装设加热辅助装置，以保证应急发电机组及应急消

防泵的低温起动性能。 
6.4.6.2   应急发电机组的原动机的起动时间应符合第3篇4.1.1.3的规定。 
6.4.6.3   应急消防泵的起动装置，应能在30min内至少使柴油机驱动动力源起动6次，并

在前10 min内至少起动2次。 
6.4.6.4   应急消防泵的原动机应符合本篇1.1.3.2的规定。 

 

第5节   扫气——增压装置 

 
6.5.1   润滑系统 

6.5.1.1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润滑系统应能防止润滑油进入进气管。若采用非增压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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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的独立润滑系统，则应设有单独的备用泵。 

6.5.1.2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润滑系统与主机共用时，应有保证滑油洁净的措施。 

6.5.1.3   润滑系统应能保证废气涡轮增压器在起动和低速运转时也能得到润滑。 

 
6.5.2   测量仪表 

6.5.2.1   废气涡轮增压器一般应设有测定涡轮前废气温度、增压空气压力和滑油温度等

参数的仪表。增压器结构上一般应考虑到测量其转速的可能性。 

 
6.5.3   滤清器、消声器 

6.5.3.1   涡轮增压器应设有空气滤清和进气消声的设施。 

 
6.5.4   转子止转装置 

6.5.4.1   废气涡轮增压器应有转子轴止转装置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保证当增压器损

坏时，主机仍能工作。 

 
6.5.5   临界转速 

6.5.5.1   涡轮增压器的转子应进行临界转速计算，对刚性转子轴，其临界转速应不低于

其额定转速的1.3倍。 
 

6.5.6   转子轴及转子 

6.5.6.1   转子轴采用焊接结构时，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6.5.6.2   转子全部装配好后，应作动平衡校验。 

 
6.5.7   保护 

6.5.7.1   回流和横流扫气的二冲程柴油机的涡轮喷嘴前，应装有格栅或其他有效的装

置，以防止活塞环断块飞入涡轮。 

6.5.7.2   曲轴箱透气管不宜与增压器进口接通。若接通，则在进口前应设有有效的油气

分离装置。 

6.5.7.3   柴油机进、排气管与扫气—增压装置的连接应采取热胀补偿措施。 

 
6.5.8   应急鼓风机 

6.5.8.1   不带扫气泵的废气涡轮增压的二冲程柴油机，应设有独立的应急鼓风机，但具

有串联扫气系统者除外。 

 
6.5.9   扫气箱防爆门及灭火装置 

6.5.9.1   二冲程柴油机的扫气箱上，应装有防爆门及排除污油和凝水的装置。防爆门的

开启压力一般不超过 高扫气压力的1.1倍。 
6.5.9.2   与气缸相通的十字头型柴油机的扫气箱，应设有单独的灭火装置，该装置应与

机舱的灭火系统分开。 

 

第6节   调速器及超速保护装置 

 
6.6.1   调速器 

6.6.1.1   主机应装有可靠的调速器，使主机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115%。 

6.6.1.2   对直接传动轴系的主机，可仅装极限调速器；对可与轴系离合的主机，应装全

制式或双制式调速器。传动有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轴系或航行于急流航段船舶的主机，均应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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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制式调速器。 

 
6.6.2   发电机组调速器 

6.6.2.1   带动发电机的柴油机应装有调速器，其调速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突然卸去额定负荷和当在空负荷状态下突然加上50%额定负荷，稳定后，再加上余下

的50%负荷时，其瞬时调速率应不大于10%；稳定调速率应不大于5%；达到稳定状态（即转

速波动率为±1%）的时间不超过5s。 
对应急发电机组和非增压柴油机还应做突增额定负荷的试验，且应有良好的的调速状

态。 
6.6.2.2   带动发电机的柴油机调速器，其性能还应符合第3篇第3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 

6.6.2.3   柴油机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时，其调速器的稳定调速率应尽量相同。 

 
6.6.3   超速保护装置 

6.6.3.1   额定功率大于220kW，且能与传动轴系脱开或传动可调螺距螺旋桨的主机，

除装有本节6.6.1所述的调速器外，还应装设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主机的转速超过额定转速

的120%。 
6.6.3.2   额定功率大于220kW的带动发电机的柴油机，除装有本节6.6.2.1所述的调速器

外，还应装设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柴油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115%。 
6.6.3.3   超速保护装置采用机械式时，应是与调速器完全分开的独立运行系统。 

 

第7节   试验与检验 

 
6.7.1   液压试验 

6.7.1.1   承受压力的柴油机零部件空间，应按表6.7.1.1的规定进行液压试验。 

液 压 试 验                       表6.7.1.1 

试验项目 试验压力 

气缸盖的冷却腔 
活塞顶的冷却腔（与活塞杆装配组成密闭空间后进行试验）

气缸套（在冷却腔的整个长度） 
0.7MPa 

气缸体、排气阀、排气管、增压器等的冷却腔、冷却器的每

一侧（空冷器仅要求水侧）、主机自带泵的壳体 
1.5p或0.4MPa，取大者。 

扫气泵气缸 0.4MPa 

高压燃油喷射系统： 
  高压油泵体的受压面 
  喷油器 
  高压油管 

1.5p或P+30MPa，取小者。

注：p系指被试验部件的 大工作压力，对高压燃油喷射系统，p系指高压油泵 大工作压力。 
 

6.7.1.2   机带空气压缩机的气缸、气缸盖、中间冷却腔和后冷却腔的空气侧试验压力为

1.5p；水侧试验压力为1.5p或0.4Mpa，取大者。 
6.7.1.3   对锻钢的气缸盖和活塞顶的液压试验，可采用适当的无损检测和尺寸检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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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6.7.1.4   有密性要求的零部件，均应作密性试验。 

 
6.7.2   批量生产柴油机的型式认可 

6.7.2.1   批量生产的柴油机及废气涡轮增压器等的型式试验程序，尚应符合本社有关规

定。 

6.7.2.2   每一类型批量生产的柴油机，在接受的质量评估程序基础上，应按照本社有关

规定进行型式试验；对某一类型柴油机所进行的型式试验，可以作为对许可证持有者或许可

证购买者所制造的所有同型柴油机的认可。具有给定气缸数的一台柴油机进行的型式试验，

将适用不同缸数的所有同类型柴油机。 

6.7.2.3   批量生产的定义 

涉及主、辅用途的船用柴油机的建造，批量生产定义为： 
(1)  按照本社同意的程序，在严格控制材料和部件质量的条件下，大量生产； 
(2)  采用专门设计的夹具和自动化机床，使加工部件达到接近互换性的公差范围，且

定期检查进行确认； 
(3)  通过对取自仓库的零部件进行组装，只需很少或不需加工并经受如下试验和评估： 
① 单个柴油机按试验大纲进行的台架试验； 

② 随机选取台架试验后的数台柴油机，通过 终试验进行评估。 
应注意：凡用于上述机械的所有铸件、锻件和其他部件，亦应以类似方法进行制造和检

查。用上述方法生产的机械设备，其技术要求应适用所有零部件制造的允许范围，制造厂应

证明产品总产量，可要求由本社进行确认。 
 

6.7.3   系泊和航行试验 

6.7.3.1   主机和辅机应按经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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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柴油机曲轴强度评定 

1  一般规定 
 
  1.1  范围 
  1.1.1  本附录的计算方法适用于在额定功率下连续运转的主推进柴油机和辅柴油机。 
  1.1.2  如曲轴在设计中不能直接采用本附录的计算方法进行校核时，应将详细的设计

计算资料提交审查。　 
1.1.3  如曲轴的设计包含了对圆角表面进行处理、或者对疲劳参数的影响进行试验、

或者对工作应力进行测量的方法，应提交包括计算/分析在内的相关资料，以证明其等效于

本附录的计算方法。 

1.1.4  本附录的纵向振动、校中尚应符合本社的有关规定。 

 
  1.2 计算要求　 

1.2.1  本附录提供了曲轴疲劳强度校核(IACS)和曲轴直径校核两种计算方法，曲轴计

算只要满足其中1种方法的要求即认为合格。 
  1.2.2  对整体式曲轴的强度计算，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本附录1.2.1中合适的一种方法

进行校核，而半组合式曲轴建议采用曲轴疲劳强度校核公式进行计算，且只要求对曲柄销圆

角进行校核。 
 
  1.3  图纸资料　 
  1.3.1  应提交的图纸和资料　 

(1)  采用曲轴疲劳强度校核(IACS)计算方法时，应按表1.3.1的要求提交图纸资料： 

柴油机曲轴计算数据表                     表1.3.1 

1 柴油机制造商 

2 柴油机类型标识 

3 冲程—循环 2 SCSA 4 SCSA 

4 

柴油机种类 

直列柴油机   

并列式连杆的V型机 

关节型连杆的V型机 

叉型连杆的V型机 

十字头式柴油机 

筒型活塞式柴油机 

5 

燃烧方式 

直喷 

预燃室 

其他 

6 气缸标识方法见本附录图1.3.1(1) 

7 旋转方向  
 顺时针 逆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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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火顺序  

9 发火间隔[deg]  

10 额定功率  kW 

11 额定转速   r/min 

12 平均有效压力   MPa 

13 平均指示压力   MPa 

14 气缸 大压力(表压)   MPa 

15 增压压力 (表压，进口阀或扫气口前)  MPa 

16 名义压缩比   – 

17 气缸数  – 

18 气缸直径   mm 

19 活塞行程   mm 

20 连杆长度（轴承中心间距）   mm 

21 一缸往复质量（包括活塞体、活塞环及活塞销或活塞杆和十字头）  kg 

22 以等间隔表示的数字化气体压力曲线[MPa/曲柄角]（间隔角不大于5°） 

V型柴油机的附加数据 

23  V型角αV (本附录图1.3.1(1))   deg 

关节型连杆的气缸(见本附录图1.3.1(1)) 

24 气缸 大压力(表压)   MPa 

25 增压压力(表压，在进口阀或扫气口之前测量)   MPa 

26 名义压缩比  –  

关节型连杆见本附录图1.3.1(2) 

27 连接点的距离 LA   mm 

28 连接夹角 αN   deg 

29 连杆长度LN   mm 

30 一缸往复质量（包括活塞体、活塞环及活塞销或活塞杆和十字头）  kg 

31 以等间隔表示的数字化气体压力曲线[MPa/曲柄角]（间隔角不大于5°） 

叉型连杆的气缸 

32  一缸往复质量（包括活塞体、活塞环及活塞销或活塞杆和十字头）  kg 

曲轴数据(见本附录图2.3.1(1)、（2）和2.4.1(3)) 
备注: 对于非对称曲柄，应包括曲拐左右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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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号  

34 曲轴类型(如：整体锻造曲轴、 半组合曲轴等)  

35 制造方法(如：自由成型锻造、铸钢等) 

36 热处理 (如回火)  

37 圆角、轴颈及轴销的表面处理 (如渗氮、轧压等) 

38 
直列柴油机曲柄见本附录图2.3.1(1) 
并列式连杆柴油机的曲柄见本附录图2.3.1(2) 
计算应力集中系数需要的曲柄尺寸见本附录图2.4.1（3） 

39 曲柄销直径DP  mm 

40 曲柄销空心孔的直径DBH  mm 

41 曲柄销的圆角半径RH  mm 

42 曲柄销过渡圆弧凹入深度TH  mm 

43 主轴颈直径DG  mm 

44 主轴颈空心孔的直径DBG  mm 

45 主轴颈的圆角半径RG   mm 

46 主轴颈过渡圆弧凹入深度TG   mm 

47 曲柄臂厚度 W  mm 

48 曲柄臂宽度 B  mm 

49 弯曲长度L1  mm 

50 弯曲长度 L2   mm 

51 弯曲长度 L  mm 

52 油孔设计 
油孔处抗疲劳的安全余量不小于圆角允许值 

53 油孔直径  mm 

54 油孔 小边半径  mm 

55 油孔圆角表面粗糙度  µm 

56  油孔中心轴线相对于曲轴中心轴线的倾斜角  deg 

半组合曲轴套合的补充数据 

57 半组合曲轴的曲柄见本附录图4.1.1 

58  套合直径DS  mm 

59  套合长度LS  mm 

60 曲柄臂外径DA 或两倍的 小距离x (选小值)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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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61  套合过盈量(上下偏差)  

 % 

62  大扭距(根据本附录2.3.3，考虑平均扭距确定)   N·m 

曲轴材料数据 
备注：材料机械性能的 小值从纵向试验试样得到 

63  材料标识(根据DIN， AISI等标准)  

64  材料熔化方法（如：马丁炉、电炉等)  

65  抗拉强度 mR   MPa 

66  屈服强度 eHR   MPa 

67  断裂后截面缩小率  % 

68  伸长率A5  % 

69  冲击能量—KV  J 

70 杨氏模量  MPa 

半组合曲轴主轴颈的附加数据 

71 材料标识(根据DIN， AISI等标准) 

72 抗拉强度 mR   MPa 

73 屈服强度 eHR   MPa 

扭转应力计算的数据 
备注：如委托CCS进行强制振动计算以确定主机或轴系的交变扭转应力，应按照本附录1.3的规定提交数据

74 大名义交变扭转应力（根据本附录2.3.3（1）采用谐波合成方
法确定，和空心曲柄销横截面面积有关） 

 
MPa 

75 主机转速（名义交变扭转应力 大时）  r/min 

76 低主机转速（采用谐波合成）  r/min 

应力集中系数（S.C.F）和/或可靠测量得到的疲劳强度数据 
备注:只填写柴油机厂商通过测量得到的应力集中系数和/或疲劳强度数据，应附上所有证明材料。 

77 曲柄销圆角弯曲应力集中系数αB   

78 曲柄销圆角扭转应力集中系数αT   

79 主轴颈圆角弯曲应力集中系数βB    

80 主轴颈圆角压应力集中系数βQ    

81 主轴颈圆角扭转应力集中系数βT    

82 曲轴许用疲劳强度σDW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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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采用曲轴直径校核公式时，只需将下列图纸和资料提交审查。　 

① 曲轴图纸（包括所有几何尺寸）； 

② 柴油机的类型（直列式或V型机的并列式连杆、叉型连杆或关节型连杆）； 

③ 二冲程或四冲程；　 

     ④ 旋转方向（见图1.3.1(1)）；　 

     ⑤ 发火顺序或发火间隔及V型夹角（见图1.3.1(1)）； 

     ⑥ 额定功率（kW）；　 

     ⑦ 额定转速（r/min）；　 

     ⑧ 平均有效压力（MPa）；　 

     ⑨ 平均指示压力(MPa）；　 

     ⑩ 气缸 大压力（MPa）；　 

　   ○11  气缸数；　 

○12  气缸直径（mm）；　 

     ○13  活塞行程（mm）；　　　　　　　　　　　　　　 

 

图1.3.1(1) 气缸类型 

 

 

图1.3.1(2)    关节型连杆 

 

○14  曲柄材料牌号；　 

○15  抗拉强度（MPa）； 

○16  热处理； 

○17  圆角和油孔的磨光方法； 

1.3.2  下列资料应提交备查　 

(1)  柴油机制造厂应提交扭振许用应力、纵振允许振幅（二冲程）及曲轴强制修理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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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差值供备查。　 

    (2)  柴油机制造厂应提供准确的扭振与纵振当量参数及必要的说明，以供轴系设计、

检验使用。 

 

2  曲轴疲劳强度校核（IACS） 
 

2.1  适用范围　 

2.1.1  本计算方法仅适用于相邻两主轴承间只有1个曲柄的锻钢或铸钢整锻曲轴和半

组合曲轴。　 

 
2.2  计算原则　 
2.2.1  本计算方法基于假定承受 大应力的区域是： 

　 （1）曲柄销与曲柄臂连接的过渡圆角处； 

   （2）主轴颈与曲柄臂连接的过渡圆角处； 

   （3）曲柄销油孔出口处。 

2.2.2  如果主轴颈的直径等于或大于曲柄销的直径，主轴颈油孔的出口应采用和曲柄

销油孔出口相同的方法进行加工，否则也要进行单独的疲劳安全评估计算。 

2.2.3  曲轴强度校核是依据 大应变能量强度理论，其计算包括确定名义交变弯曲应

力和名义交变扭转应力（均乘以相应的应力集中系数），并按此强度理论合成为一当量交变

应力。然后，同材料的疲劳强度值比较，以判断曲轴尺寸是否足够。　　 

 
  2.3  应力计算　 

2.3.1  名义交变弯曲应力和名义交变压应力的计算　 

  (1)  名义交变弯曲应力σＢＮ  的计算　 

名义交变弯曲应力的计算是基于静定系统，把单位曲柄当作一简支梁来考虑。梁的长度

等于相邻两主轴承中心线间的距离L(见本附录图2.3.1(1)和图2.3.1(2)），其所受的集中载

荷为连杆推力作用在曲柄销上的径向力，径向力的计算，是根据单缸气体压力、活塞机构的

往复质量、曲柄的回转质量、连杆质量及其重心等，按柴油机动力计算公式求取连杆推力，

将连杆推力分解出径向力， 并在一个工作循环中找出其中 大的径向力FRmax(作用在曲柄

上的径向压力)和 小的径向力FRmin(作用在曲柄上的径向拉力)，以计算一个工作循环中的

交变径向力F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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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作用力

径向、切向

分量FR或FT 

 

 

 

 

径向剪切力

（QR）图 

 
 
 
 
 
径向、切向

分力FR或FT

在曲轴相应

截面处产生

的弯曲力矩

图MBR或MBT

 

图2.3.1(1)  直列式柴油机曲柄  图2.3.1(2)  2根毗连连杆的柴油机曲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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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3） 曲柄臂截面的参考面积(图中符号见本附录图2.4.1（3） 

  　 FBR  = ±
2
1

(FRmax- FRmin)    　N 

FBR 作为曲柄的集中载荷，其作用在曲柄主平面内曲柄臂中心线处（L1）的弯矩，即为

名义交变弯矩MBN ，名义交变弯矩可通过计算出主轴承处的支反力后求得，如图2.3.1（1）
所示的直列式柴油机曲柄，两主轴承处支反力的大小均为集中载荷FBR的1/2，则曲柄主平面



2－99 

内曲臂中心线处（L1）的名义交变弯矩MBN为： 

3
1 10

2
−×±= LFM BR

BN 　     　N·m 

由于弯矩和径向力引起的名义交变应力是与曲柄臂截面积有关，该截面积取自曲柄臂厚

度W和宽度B，轴颈重叠或不重叠情况下，W、B的量取方法见本附录图2.3.1（3）。　 

　　 
310×±= e

eq

BN
BN K

W
Mσ       　MPa 

式中：FBR——交变径向力，N； 

　   MBN——名义交变弯矩，N·m； 

　     L1——主轴承中心线至曲柄臂中心线距离，见本附录图2.3.1(1)、（2），mm； 

　     Ke——经验系数： 

             对二冲程柴油机  Ke = 0.80； 

             对四冲程柴油机  Ke = 1.00； 

　   σBN ——名义交变弯曲应力，MPa；　 

　  
6

2BWWeq = ，mm3
。 

对于V型柴油机，两根连杆作用在同一曲柄销上，其名义交变弯矩取两个三角弯矩按相

位叠加而成的弯矩，并计及不同的设计种类（并列式连杆、叉型连杆或关节型连杆）。 

如在一根曲轴上存在不同几何形状的曲柄（例如不对称曲柄）时，其计算应包括所有形

状的曲柄。　 

    (2) 名义交变压应力 QNσ 的计算　 

  根据本附录2.3.1(1)的简化计算方法，由连杆推力分解出径向力，按柴油机动力计算公

式，列出径向力计算表，找出其中径向力幅值 大的一个缸求出名义交变径向力QN ，即： 

QN = ±
2
1

(Qmax - Qmin)      　N 

QNσ = ±
F

QN Ke     　        MPa 

式中：Qmax ——相应缸的 大径向力，N；　 

　    Qmin ——相应缸的 小径向力，N； 

　    QNσ ——由径向力引起的名义交变压应力，MPa； 

　    F = BW ，mm2。 

（3） 曲柄销油孔出口处名义交变弯曲应力 BOσ 的计算 

穿过油孔的曲柄销截面作用两个弯矩MBRO、MBTO(见图2.3.1（4）)，按夹角叠加分别计

算出作用在该截面处的 大弯矩MBOmax和 小弯矩MBOmin，进而确定交变弯矩MBON： 

ψψ sincos BROBTOBO MMM +=     N·m 

[ ]
minmax2

1
BOBOBON MMM −±=      N·m 

式中：ψ ——油孔轴线和连杆推力切向分力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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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4） 穿过油孔的曲柄销截面

MBRO——连杆推力径向分力产生的弯矩，N·m ； 

MBTO——连杆推力切向分力产生的弯矩，N·m； 

交变弯矩MBON 产生的交变弯曲应力 BOHσ 和曲柄销截面积有关，即： 

310×±=
e

BON
BON W

M
σ   MPa 

穿过油孔的曲柄销截面的剖面模数We： 

⎥
⎦

⎤
⎢
⎣

⎡ −
=

P

44
P

32 D
DDW BH

e
π

   mm3 

 

  2.3.2  交变弯曲应力的计算　 

曲柄销或主轴颈与曲柄臂连接的过渡圆角处以及曲柄销油孔出口处是曲轴应力 为集

中的部位。在气体压力与惯性力所产生的径向力及切向力作用下，在过渡圆角或油孔出口处

将产生 大交变弯曲应力。 

（1）曲柄销过渡圆角处交变弯曲应力 BHσ ： 

( )BNBBH σασ ±=               　MPa 

式中： Bα ——曲柄销圆角处弯曲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2）主轴颈过渡圆角处交变应力 BGσ ： 

( )QNQBBG BN
σβσβσ +±=      　MPa 

式中： Bβ ——主轴颈圆角处弯曲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Qβ ——主轴颈圆角处压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3）曲柄销油孔出口交变弯曲应力 BOσ : 

( )BOHBBO r σσ ±=                 MPa 

式中： Br ——曲柄销油孔处弯曲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2.3.3  交变扭转应力的计算　 

  (1)  名义交变扭转应力τN的计算　 

柴油机制造厂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名义交变扭转应力的计算。 

名义交变扭转应力的计算原则是：在系统的每一质量点和在整个转速的范围内，用强迫

振动谐波合成的方法，求出二冲程柴油机简谐次数从1次至15次和四冲程柴油机简谐次数从

0.5次至12次的扭矩合成的 大值和 小值。确定时，对系统中不良工况如气缸中一缸熄火

（熄火是指不发生燃烧过程，但有压缩过程的气缸工作状况）应予考虑。　 

通过上述的计算可以确定其名义交变扭矩MT ： 

MT = ±
2
1

(MTmax - MTmin )         N·m 

对应的名义交变扭转应力τN由下式计算： 

310×±=
P

T
N W

Mτ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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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P =
16
π

 (
P

BHP

D
DD 44 −

)或 ，WP = )(
16

44

G

BGG

D
DD −π

，mm3 ； 

MTmax 、MTmin——扭矩的 大值与 小值，N·m。   

(2) 在确定当量交变应力 Vσ 时，应采用2.3.3(1)计算中得出的 大值，如设有转速禁

区（对于正常发火工况，转速禁区不应设在速度比λ≥0.8额定转速以上的范围内），则可

取禁区外出现的名义交变扭转应力的 大值。     

在计算曲轴尺寸时，如缺少这一 大值，则需基于估计，设定一个 Nτ 值作为计算依据，

这一假定是基于曲轴具有 低合格系数，即其计算结果应满足Q≥1.15，所以也可以认为所

设定的 Nτ 值也许是曲轴扭转应力的极限值，但对于整个动力装置而言，仍需按规范的规定，

通过适当的计算，以保证不超过批准的名义交变扭转应力，该计算应提交审查。　 

(3) 曲柄销圆角处交变扭转应力 Hτ 的计算：　 

( )NTH τατ ±=          　MPa 

式中： Tα ——曲柄销圆角处扭转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4）主轴颈圆角处交变扭转应力 Gτ 的计算： 

( )NTG τβτ ±=           　MPa 

式中： Tβ ——主轴颈圆角处扭转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5）曲柄销油孔出口交变扭转应力 TOσ 的计算： 

( )NTTO r τσ ±=          MPa 

式中： Tr ——曲柄销油孔处扭转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方法见本附录2.4）。 

 

2.4  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 
  2.4.1  一般要求 

  (1)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 Bα 、 Bβ 是指曲柄主平面上在弯曲负荷作用下，在圆角处产生

的 大弯曲应力与相关曲柄臂截面的名义弯曲应力之比（见图2.4.1（1））。　 

  名义弯曲应力是由实心曲柄臂中心线处的弯矩确定的。　 

  (2)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 Tα 、 Tβ 是指圆角处扭转负荷所产生的 大扭转应力与相关的中

空曲柄销或主轴颈横截面的名义应力之比（见图2.4.1（1））。　 

(3) 压应力集中系数 Oβ 是指弯曲负荷在主轴颈圆角处产生的 大压应力与相关曲柄

臂横截面的名义压应力之比。　 

(4)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 Bγ 和扭转应力集中系数 Tr 是指曲柄销油孔出口在弯曲和扭转

负荷作用下，所产生的 大主应力和轴向钻孔曲柄销横截面处相对应的名义应力之比（见图

2.4.1（2））。 

(5) 应力集中系数可按本附录2.4.2、2.4.3和2.4.4所规定的公式求得，但仅适用于整锻

实心曲柄臂式曲轴的圆角和曲柄销油孔，以及半组合式曲轴的曲柄销圆角。有关油孔的应力

集中系数公式仅适用于径向钻取的油孔。 

(6) 计算应力集中系数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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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1）曲轴

 

图2.4.1（2）油孔应力分布及应力集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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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3）  计算曲拐应力集中系数所需的尺寸 

 

图中符号均为实际尺寸：　 

DP——曲柄销直径，mm；　 

　DBH ——曲柄销空心孔的直径，mm； 

OD ——曲柄销油孔直径，mm； 

 RH——曲柄销圆角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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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曲柄销过渡圆弧凹入深度，mm；　 

　 DG——主轴颈直径，mm；　 

 DBG——主轴颈空心孔的直径，mm；　 

　 RG——主轴颈圆角半径，mm； 

　TG——主轴颈过渡圆弧凹入深度，mm；　 

　  S——活塞行程，mm；　 

　 E——轴颈的重叠量，E = 
22
SDD GP −

+
 ，mm；　 

　W——曲柄臂厚度，对二冲程半组合曲轴轴颈不重叠时，且 HH RT > 时，取

( )HHred RTWW −−= （参考本附录图2.3.1（3）），mm；　 

　 B——曲柄臂宽度，对二冲程半组合曲轴轴颈不重叠时，在曲柄销圆角半径中心位置量

取（参考本附录图2.3.1（3）），mm。 

    (7) 计算应力集中系数所用的相对尺度如表2.4.1： 

表2.4.1      

曲柄销过渡圆角 主轴颈过渡圆角 

r=RH/DP　　                   r=RG/DP 

 e = E /DP　 
w① = W /DP　 
  b = B /DP　 

do = Do /DP 
   dG = DBG /DP　 
   dH = DBH /DP　 
　tH = TH /DP 

 tG = TG /DP 

　注：① 曲轴轴颈重叠时采用该式，对于轴颈没有重叠的曲轴，取 Pred DWw /= 。 

(8)相对尺度应在下列范围内使用，应力集中系数才有效： 

e ≤ 0.5 
0.2 ≤ w ≤ 0.8 
1.1 ≤ b ≤ 2.2 

0.03 ≤ r ≤ 0.13 
 0 ≤ dG  ≤ 0.8 
 0 ≤ dH  ≤ 0.8 
0 ≤ dO  ≤ 0.2 

(9)以下情况下，e 的下限范围可以扩展到较大的负值： 

a、如果计算的f (rec)< 1，则可不考虑系数f (rec)，（即取f (rec)=1）； 
b、如果 5.0−<e ，则计算系数f (e , w)和系数f (r, e)时，e 取 5.0− 。 

2.4.2  曲柄销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　 

(1)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αB ：　 

αB = 2.70 f ( e ,w ) f ( w ) f ( b ) f ( r ) f ( dG ) f ( dH ) f ( rec ) 

式中： f ( e , w ) = 1.52 - 4.1w + 11.2w2
 - 13.6w3

 + 6.07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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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86 - 8.26w + 18.2w2
 - 18.5w3

 + 6.93w4
) 

　               -e2
(3.84 - 25.0w + 70.6w2

 - 87.0w3
 + 39.2w4

)   

　    f(w) = 2.18w0.72
 

　    f(b) = 0.67+0.15b2
 

　    f(r) = 0.21r-0.52 

　    f(dG) = 1 + 0.27dG - d 2
G  + 0.5d 3

G  

　    f(dH) = 1 + 0.31dH – 1.5d 2
H  + 2.4d 3

H  

　    f(rec)= 1 + (tH + tG)(1.8 + 3.2e) 

(2)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αT ： 

αT = 0.8f(r, e)f(b)f(w) 

式中：f(r, e) = r-(0.22+0.1e) 

　     f(b)= 7.9 - 10.66b + 5.35b2
 - 0.857b3

 

　     f(w)= w-0.145
 

2.4.3  主轴颈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 

(1)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βB ： 

βB=2.71 fB ( e , w ) fB ( w ) fB ( b ) fB ( r ) fB ( dG ) fB ( dH ) f ( rec ) 

式中：fB ( e , w ) = 1.2 - 0.5w + 0.32w2
 - e(0.80-1.15w+0.55w2

) 

-e2
(2.16 - 2.33w + 1.26w2

) 

　    fB ( w ) = 2.24w0.755 

　    fB ( b ) = 0.562+0.12b+0.118b2
 

　    fB ( r ) = 0.191r-0.557 

　   fB ( dG ) = 1 - 0.664dG + 1.23d 2
G  

　   fB ( dH ) = 1 - 0.19dH + 0.0073d 2
H  

　   f ( rec ) = 1 + ( tH + tG )(1.8 + 3.2e) 

(2) 压应力集中系数βQ ： 

　　βQ = 3.01 fQ ( e ) fQ ( w ) fQ ( b ) fQ ( r ) fQ ( dH ) f ( rec) 

式中：fQ ( e ) =1.08 + 0.88e - 1.52e2
 

　   fQ (w) =
w

w
937.00637.0 +

 

　   fQ ( b) = b - 0.5 

　  fQ (r) = 0.533r-0.204 

　   fQ (dH ) = 1 - 1.19dH + 1.74d 2
H  

　   f (rec) = 1 + ( tH + tG )(1.8 + 3.2e)　 

(3)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βT ： 

如曲柄销和主轴颈的直径和圆角半径相同时： 



2－106 

βT = αT 

如曲柄销和主轴颈的直径和（或）圆角半径不同时： 

βT = 0.8f ( r , e ) f ( b) f ( w) 

f ( r , e )、f ( b )、f ( w )参见αT的计算，但主轴颈的圆角半径与主轴颈的直径应具有下列

关系：　 

G

G

D
Rr =  

2.4.4  曲柄销油孔出口的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 

（1）弯曲应力集中系数 Bγ ：
26.3488.53 ooB dd +−=γ  

（2）扭转应力集中系数 Tγ ：
23064 ooT dd +−=γ  

   

2.5  附加弯曲应力σadd的确定 

  2.5.1  在圆角处除气体压力与惯性力产生的交变弯曲应力外，还有由于机座的变形和

主轴承磨损而产生曲轴失中所引起的附加弯曲应力σaa，以及纵向振动所引起的附加弯曲应

力σax，这些附加弯曲应力σadd如不加以限制或予以准确确定，势必引起曲轴的疲劳破坏。　 

根据不同的机型，附加弯曲应力由表2.5.1给出： 

表2.5.1      

柴油机型式 σadd　　(MPa) 

十字头式柴油机 ±30① 

筒形活塞式柴油机 ±10 

        注：①±30 MPa的附加弯曲应力由两部分组成：±20 MPa附加弯曲应力由纵向振动 

引起，±10 MPa附加弯曲应力由机座的变形和曲轴失中引起。当没有整个系 

统的纵向振动计算结果时，建议采用±20 MPa作为纵向振动引起的附加弯曲 

应力进行评估；而有计算结果时，可以采用计算值进行评估。 

 

2.5.2  根据本计算方法，对曲轴的评定是基于具有 低合格系数Q（见本附录2.8），

所以当Q＞1.15并有一定裕度时，可结合柴油机制造厂提供的允许的曲轴臂距差的 大值，

对纵振的许用振幅可适当予以提高。 

  

  2.6  当量交变应力 Vσ 的计算 

2.6.1  在圆角处，当量交变应力 Vσ 的计算是采用 大应变能量强度理论，在计算中，

假定曲轴的 大交变弯曲应力和 大交变扭转应力同时并在同一点发生。 

在油孔出口，弯曲应力和扭转应力可以用当量主应力来表示，当量主应力等于这两个

应力叠加产生的 大主应力，计算时假定弯曲和扭转是同时作用的（见本附录图2.4.1（2））。 
  2.6.2  当量交变应力　 

  当量交变应力 Vσ 按下式计算:　 

曲柄销圆角：　 

σv = ±
22 3)( HaddBH τσσ ++ 　             MPa 

主轴颈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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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v = ± 22 3)( GaddBG τσσ ++                   MPa 

曲柄销油孔出口： 

⎥
⎥
⎥

⎦

⎤

⎢
⎢
⎢

⎣

⎡

⎟⎟
⎠

⎞
⎜⎜
⎝

⎛
++±=

2

4
9121

3
1

BO

TO
BOv σ

σ
σσ             MPa 

其他符号见本附录2.3。 
 

  2.7  疲劳强度计算 
  2.7.1  疲劳强度可以认为是曲轴圆角能持久承受的在 高应力点处的交变弯曲应力

值。如曲轴疲劳强度无法由可靠的测量方法得出时，许用疲劳强度值σDW可由下式计算：　 

曲柄销直径：　 

( )
⎥
⎥
⎦

⎤

⎢
⎢
⎣

⎡
+

−
+++±= −

xm

m
PmDW RR

R
DRK 1196

4900
785

073.1264.03.3942.0 2.0σ    　MPa 

其中，圆角区域许用疲劳强度计算时， Hx RR = ；油孔出口区域， 2Ox DR = 。 

主轴颈直径：　 

( )
⎥
⎥
⎦

⎤

⎢
⎢
⎣

⎡
+

−
+++±= −

Gm

m
GmDW RR

R
DRK 1196

4900
785

073.1264.03.3942.0 2.0σ     MPa 

式中：K——对不同类型，未作表面处理的曲轴疲劳强度系数，大于1的值只适用于圆角区

域的疲劳强度计算： 

＝1.05 指连续纤维锻或镦锻曲轴；　 

＝1.0  指自由锻曲轴（没有连续的晶粒流）；　 

＝0.93 指铸钢曲轴（对于圆角经过冷轧处理的铸钢曲轴疲劳强度系数，冷轧

过程经CCS认可）；  　 

　    Rm——曲轴材料抗拉强度值，MPa；  　 

其余符号见本附录2.4.1。 

按以上公式计算疲劳强度的曲轴，首先应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1）圆角表面、油孔出口以及油孔内部（ 小深度等于1.5倍油孔直径）应光滑加工； 

（2）从计算角度考虑，RH、RG、Rx的取值均应不小于2mm。　 

2.7.2  如果曲轴采取表面处理，表面处理过程应经CCS认可。 
2.7.3  作为替代方法，曲轴疲劳强度可以通过对全尺度曲柄（或曲轴）或对从全尺度

曲柄抽出的样本进行试验测得，任何情况下，抽取样本和曲轴疲劳强度评估的试验程序应提

交CCS批准，提交内容应包含试验方法、样本类型、样本（或曲柄）编号、试验编号、试验

取用值等。 

   

2.8  曲轴的合格衡准 

2.8.1  曲轴的尺度是否足够，应通过计算曲柄销圆角、主轴颈圆角和曲柄销油孔出口

处的疲劳强度与当量交变应力的比值，即合格系数Q来确定，其衡准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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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V

DW

σ
σ

≥1.15 

  2.8.2  合格系数Q并不代表曲轴的安全系数，而只代表这一计算中的一个相关数值，因

曲轴的破坏并不仅仅决定于材料的疲劳强度值，它与曲轴的受力状态也有关，如曲轴受力后

因弯曲变形过大，同样曲轴的可靠性也将受到影响。但合格系数Q也可体现曲轴本身的安全

裕度，因这一计算方法，对曲轴的评定是以其扭转应力作为基础，结合有关的弯曲应力，以

得出 低的合格系数，所以当Q＞1.15并有一定裕度时，可适当调整扭振应力、纵振应力、

强制修理臂距差的许用值。这对设计、使用、检验均有使用价值。　　　 

   

  2.9  制造厂应提供的许用值 

  2.9.1  制造厂应提供扭振许用应力、纵振允许振幅及强制修理臂距差值。　 
  2.9.2  本附录2.9.1中的许用值应取本附录2.8.1中计算Q时的相应值，也可以取Q=1.15
时相应的极限值。 

 

3  曲轴直径校核 
 

  3.1  适用范围 

  3.1.1  本计算方法适用于相邻两曲柄支承等距的直列式及V型柴油机的锻钢、铸钢、合

金钢、球墨铸铁曲轴。 

 

  3.2  计算原则 

  3.2.1  本计算方法同样基于假定曲轴的 大应力区域在轴颈与曲臂连接的过渡圆角

处，这一区域的应力 为集中，曲轴的疲劳破坏往往在这一部位发生。　 

  3.2.2  曲轴强度校核的依据为 大正应力理论。本计算方法假定曲轴的破坏是由于作

用在它上面的 大弯矩（弯曲应力）及 大扭矩（剪切应力）的综合作用所引起的。因此，

按此强度理论把 大弯矩和 大扭矩（均乘以相应的应力集中系数）合成为当量 大弯矩，

结合材料的疲劳强度及应有的安全系数推导出曲轴所需的 小直径计算公式。　　 

  

  3.3  曲轴最小直径的计算 

  3.3.1  锻造和铸造曲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一般在下列范围内选择，并应符合《焊接与材

料规范》的有关规定。　 

  (1)  碳钢和碳锰钢： 400～600 N/mm2； 

  (2)  合   金   钢： 600～1000 N/mm2； 

(3)  球 墨 铸 铁 ： 490～780 N/mm2。 

  3.3.2  整体式或半组合曲轴的曲柄销或主轴颈，其 小直径 DP（或DG）按下式计算：

锻钢、铸钢、合金钢材料的曲轴： 

DP =
[ ]

)
560

160
(65

)(2
3

+
×

+−

m

iTpzB

R
SpCaLLpAaD

         mm 

对球墨铸铁材料的曲轴： 

[ ]
3

2

)
490
7.0

3.0(59

)(

m

iTpzB
p R

SpCaLLpAaD
D

+×

+−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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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气缸直径，mm； 

　    S ——活塞行程，mm； 

　    L ——相邻两主轴承中心线间的距离，mm； 

　    Lp——曲柄销长度，mm； 

　    pz ——气缸 大压力，MPa； 

　   pi ——平均指示压力，MPa； 

　  mR  ——材料抗拉强度，N/mm2； 

　    A ——系数； 

对直列式单作用柴油机，A＝0.50； 

对V型柴油机，二冲程按表3.3.2(1)选取；四冲程按表3.3.2(2)选取； 

　    C ——系数； 

对直列式单作用柴油机，按表3.3.2(3)选取； 

对V型柴油机，二冲程按表3.3.2(4)选取；四冲程按表3.3.2(5)选取； 

　    αB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 

　    αT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 

  3.3.3  应力集中系数的计算和应用： 

  (1)  柴油机曲轴的断裂大多是疲劳断裂，而在弯曲断裂时，其疲劳源大部分出现在曲

柄销或主轴颈与曲臂连接的过渡圆角处，这归因于在该处的应力 为集中之故，所以所谓弯

曲应力集中系数，是指曲柄主平面内在弯矩的作用下，在曲柄销过渡圆角处所产生的 大弯

曲应力与以曲柄销截面为准的名义弯曲应力之比，名义弯曲应力是由实心曲臂中心线处的弯

矩求出。 

  (2)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是指圆角处在扭转负荷作用下所产生的 大扭转应力与以曲柄

销截面为准的名义扭转应力之比。 

  (3)  曲轴的疲劳破坏，与柴油机运转中作用在过渡圆角处的实际应力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实际应力包含由于曲轴轴线失中所引起的附加应力，也包含曲轴的几何形状所造成的应

力高度集中，所以弯曲应力集中系数实际就是对这一因素的表征，它是通过三向光弹性试验

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得出的。 

(4)　对圆角应力集中有影响的曲轴几何尺寸主要有过渡圆角半径RH、曲臂厚度W、曲

臂宽度B（曲臂宽度B的量取，见本附录2.3.1(1)）、轴颈重叠量E、轴颈中空直径DBH、圆角

凹圆弧的凹入深度TH等，它们都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为提高应力集中系数的可适用性，

上列各几何尺寸均相对于曲柄销直径DP（或圆角半径RH）化为无因次的相对尺度，即： 

r = RH / DP 
w = W / DP 
b =B / DP 

ek = 1 – E / DP 
dH = DBH  / DP 
δ = TH  / RH 

上列相对尺度应按规定的范围使用，应力集中系数才有效，且只适用于整体式曲轴或半

组合式曲轴的曲柄销部分。 

各相对尺度的适用范围如下： 

0.03≤ r ≤0.10 
0.25≤ w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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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b ≤2.00 
0.50≤ ek ≤1.50 

0≤ dH ≤0.70 
0≤ δ ≤0.65 

计算应力集中系数所需的尺寸如图2.4.1所示。 

  (5)  弯曲应力集中系数αB按下式计算： 

αB =0.625f1(r)f2(w)f3(ek, w)f4(b)f5(dH ) 

式中：f1(r)、f2(w)、f3(ek,w)、f4(b)、f5(dH)由图3.3.3(1)、(2)、(3)a、b、c、(4)、(5)中
查得。 

如曲柄销或主轴颈过渡圆角为内圆弧，其凹入深度为TH（如图2.4.1所示），则上述αB

值还需乘以表3.3.2(6)所查得的f6( δ )值。 

  (6)  扭转应力集中系数αT由图3.3.3(6)查得。 

       V型二冲程柴油机系数A             表3.3.2(1)  

同一曲拐上的气缸发火间隔 
系数 

36° 45° 60° 90° 

A 0.70 0.66 0.615 0.585 
 

  V型四冲程柴油机系数　A            表3.3.2(2)       

同一曲拐上的气缸发火间隔 
系数 

45° 60° 75° 90° 270° 285° 300° 315° 

A 0.665 0.630 0.610 0.599 0.594 0.596 0.597 0.598 

 

直列式单作用柴油机系数　C　           表3.3.2(3)      

二冲程 二冲程 四冲程 四冲程 

缸数 C 缸数 C 缸数 C 缸数 C 

1 
2 
3 
4 
5 
6 

2.043 
2.069 
2.616 
2.933 
3.273 
3.300 

7 
8 
9 

10 
11 
12 

3.446 
3.960 
4.148 
4.661 
4.782 
4.840 

1 
2 
3 
4 
5 
6 

1.872 
1.872 
2.082 
2.082 
2.553 
2.553 

7 
8 
9 

10 
11 
12 

2.915 
2.915 
2.933 
2.933 
3.300 
3.300 

　 

 V型二冲程柴油机系数　C　           表3.3.2(4)      

同一曲拐上的气缸发火间隔 
缸数 

36° 45° 60° 90° 

2×3 
2×4 
2×6 
2×8 

3.768 
4.138 
5.469 
6.504 

3.464 
3.800 
5.684 
7.010 

3.546 
4.400 
6.563 
6.469 

3.675 
5.630 
5.286 
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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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四冲程柴油机系数　C　            表3.3.2(5)      

同一曲拐上的气缸 小发火间隔 
系数 

45° 60° 75° 90° 270° 285° 300° 315° 

2×3 
2×4 
2×6 
2×8 

2.934 
3.224 
3.859 
4.274 

2.833 
3.103 
3.613 
4.035 

2.648
3.056
3.404
4.500

2.511
3.159
3.471
4.455

3.307
3.105
3.864
4.706

3.309
3.183
4.146
4.314

3.380 
3.150 
4.155 
3.648 

3.309 
2.848 
4.187 
3.480 

 

过渡圆角凹入度影响系数f6(δ)         表3.3.2(6)      

δ 0 0.15 0.25 0.35 0.45 0.55 0.60 0.65 

f6(δ) 1 0.993 0.989 0.996 1.020 1.072 1.110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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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1) 

 

 

图 3.3.3(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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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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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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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3）c 



2－116 

 

图  3.3.3(4) 

 

图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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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6) 

 

4  半组合式曲轴的套合计算 
 

4.1  几何尺寸　 
4.1.1  套合计算所需曲柄的全部尺寸见图4.1.1。　　　　　　　 

 

半组合式曲轴的曲柄 

图  4.1.1　 
 

图中：DS ——套合孔直径，mm； 

LS ——套合长度，mm； 

　    DA ——曲臂外径或主轴颈中心线和曲臂外缘间的 小距离x的两倍，取小者，mm； 

　     y ——主轴颈套合孔和曲柄销相邻母线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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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05DS ，mm；　 

如 y 小于0.1 DS时，应考虑套合应力对曲柄销圆角疲劳强度的影响。 

其余符号意义与本附录2.4.1及图2.4.1中相同。　 

4.1.2  关于主轴颈过渡至套合直径的圆弧半径，应符合下式： 

RG ≥0.015DG 和RG ≥0.5(DS -DG) 应考虑取其大者。 

 

4.2  主轴颈空心孔的最大允许直径DBG 

4.2.1  如主轴颈空心孔的直径大于4.2.2的计算值时，本附录4.3中规定的 小过盈量

Zmin和 大过盈量Zmax的计算方法将不适于过盈配合计算；此时，过盈配合的 大、 小允

许值应通过有限元计算的方法得到。 

4.2.2  大允许直径DBG的计算 

主轴颈空心孔的 大允许直径DBG可按下式计算： 

eHsS

R
SBG RLD

MSDD 2
max40001

μπ
−⋅=     mm 

式中：SR ——抗打滑的安全系数，但其值应不小于2（除非通过试验获得）；　 

　    μ ——静摩擦系数，LS / DS≥0.40时，μ = 0.20；　 

Mmax= MT+9.55
e

e

n
N

 N·m，式中 大扭矩Mmax与本附录2.3.3(1)确定的该曲轴各质量点

的 大扭矩MTmax相同，也即考虑平均扭矩后，Mmax可通过名义扭矩MT（见本附录2.3.3(1)）
和曲轴平均传递扭矩求出； 

ReH——主轴颈材料的屈服强度下限值，MPa； 

　 Ne ——柴油机额定功率，kW；　 

　    ne ——相应额定转速，r/min。 

 

4.3  过盈配合 

  4.3.1  小过盈量的计算 

小过盈量分别按4.3.1(1)和4.3.1(2)的公式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1)  小过盈量Zmin应满足： 

Zmin ≥
)1)(1(

1104
22

22
max

3

SA

SA

SSm

R

QQ
QQ

LDE
MS

−−
−

××
×
πμ

        mm 

式中：QA = 
A

S

D
D

；　 

　    QS = 
S

BG

D
D

；　 

　    Em——杨氏模数，MPa。 

其他符号见本附录4.2.2。 

(2) 小过盈量 Zmin还应满足下式要求：　 

Zmin ≥ 
m

SeH

E
DR ⋅

             mm 

式中：ReH——曲柄臂材料的屈服强度下限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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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大许用过盈量的确定　 

套合曲轴 大过盈量是用以限制过盈配合对圆角处平均应力的影响， 大许用过盈量

Zmax可按下式计算： 

Zmax ≤ 
1000

8.0 S

m

SeH D
E

DR
+      mm 

 

5  轴系对曲轴强度的影响 
 

5.1  简述　 

  5.1.1  曲轴强度不仅与曲轴材料、结构尺寸及工艺有关，而且与整个轴系的布置、安

装也有密切关系。在曲轴设计阶段，可按本附录2的方法判断曲轴的疲劳强度，得出允许扭

振应力、纵振应力及强制修理臂距差值。　 

  5.1.2  若能安装扭振减振器和/或纵振减振器，可使交变扭转应力τH及纵振附加变曲应

力 axσ 小于本附录2.3及2.5给定值，则可提高曲轴的疲劳强度。　 

  5.1.3  轴系布置与安装应满足规范或造机厂规定的扭振、纵振及校中要求，但如由于

特殊情况而使某一项不符合规定值时，可用实际值代入疲劳合格系数Q中。如仍满足Q≥

1.15，则对曲轴而言仍是安全的。但应注意不能超过材料的疲劳强度。 

 

  5.2  扭转振动 

  5.2.1  为简化计算，也可用本社规范规定的扭振许用应力值作为τH进行计算。　 

  5.2.2  若造机厂给出的扭振许用应力超过规范规定值，则应按本附录2.3.3要求提交计

算书供审查。　 

  5.2.3  在轴系计算或实测时，如发现在额定转速处存在超过规范或制造厂给定的许用

值，则可用实测的τH代入合格系数Q 中，若仍满足Q≥1.15，则对曲轴而言仍是安全的。同

样，应提供相应的计算资料供审查。 

 

  5.3  臂距差 

  5.3.1  本附录2.5中给出的附加弯曲应力 addσ ，可以看出是由轴系纵振产生的附加应力

xσ 与强制修理附加弯曲应力 aaσ 之和。因此，柴油机制造厂应按合格系数Q计算中所采用

的 aaσ 值，提供强制修理曲轴臂距差值，以供实际使用。 

5.3.2  对二冲程柴油机，如不存在轴系纵振问题或纵振产生的弯曲应力 axσ ＜20MPa，

或合格系数Q裕量较大时，则可以Q≥1.15为基础，推导出强制修理臂距差值。但应提交相

应计算书供审查。 

5.3.2  船舶在营运中，如曲轴臂距差超过常规值或设计值，则可用实际的 Hτ 、 axσ 及

aaσ 值代入Q中，如能满足Q≥1.15，则对曲轴而言仍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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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批量生产柴油机的检验程序 
 

1  适用范围 
1.1  本附录适用于缸径不超过300mm批量生产柴油机的检验。 

 

2  认可程序 
2.1  提交的图纸文件 
2.1.1  制造厂申请认可批量生产的某类柴油机时，应提交必要的图纸资料： 
（1）本章6.1.2要求的图纸； 
（2）主要部件的技术说明； 
（3）操作和保养手册； 
（4）主要部件分包商一览表。 
2.2  制造过程和质量控制程序检查 
2.2.1  制造厂应提供制造过程及质量控制程序的全部资料，现场验船师应详细检查这

些过程及程序，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质量控制系统的组织机构； 
（2）质量控制过程中的记录； 
（3）负责质量控制人员的资格和独立性。 
2.3  型式试验 
2.3.1  从产品生产线选取一台柴油机，按本社有关规定进行型式试验。 
2.4  认可有效性 
2.4.1  型式认可有效性应按本社有关规定执行。 

 

3  制造复查 
3.1  验船师自由进出车间 
3.1.1   本社验船师可自由进入车间，以及控制设施的办公室和场所。 
3.2  制造检验 
3.2.1  检验和试验记录应经验船师确认。 
3.2.2  部件标识系统应经认可。 
3.2.3  制造厂应提供分包商所供部件质量控制的完整资料，对分包商可能要求认可。

必要时，本社可直接对分包商生产的部件进行单独的检验。 
3.3  台架试验 
3.3.1   本社验船师可要求见证台架试验。 

 

4  检验证书 
4.1  证书的要求应按本社有关规定执行。 



2－121 

附录3  批量生产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检验程序 
 

1  适用范围 
1.1  本附录适用于制造厂申请认可，且以批量生产方法制造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检验。 

 

2  认可程序 
2.1  应提交的文件 
2.1.1  如涡轮增压器制造厂在批量生产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某种简化的检验方法，则应

提交下列文件（一式3份）： 
（1）标注有主要尺寸的横截面图； 
（2）标注有必要尺寸、材料规格、以及旋转部件(轴、叶轮和叶片)焊接细节的图纸； 
（3）包括 大工况（ 大允许转速(r/min)及 大允许温度）在内的技术规格； 
（4）旋转部件的主要供货商及分包商一览表； 
（5）操作和维修手册。 
2.2  材料和质量控制 
2.2.1  制造厂应提供有关质量控制机构、检验方法、记录方式及频率、重要部件的材

料试验方法等完整资料。现场验船师应全面检查这些方法和程序。 
2.3  型式试验 
2.3.1  型式试验用机组应从装配线上选取，试验时验船师应在现场。型式试验一般应

包含在 大允许转速和 大允许温度下进行一小时的热运行试验。试验后增压器应进行拆

检。 
注：（1）需要验证的性能数据，在型式试验时应能满足。 

（2）申请型式认可的涡轮增压器，如制造商具有在发动机上进行试验的设备，可
以接受1小时的超负荷(额定输出功率的110％)运转试验代替热运行试验。 

2.4  认可有效性 
2.4.1  型式认可的有效性应按本社有关规定执行。 

 

3  检验 
3.1  验船师检验 
3.1.1  验船师可随机检查质量控制措施，必要时可见证下述试验项目，并可自由查看

所有质量控制记录及分包商的证书。 
3.2  机组试验 
3.2.1  每个机组应由制造商按本附录3.4～3.7的规定进行试验。 
3.3  部件标记 
3.3.1  增压器的旋转部件应打上易于识别，且和证书一致的标记。 
3.4  材料试验 
3.4.1  旋转部件的材料试验应由制造厂或分包商，按照本社同意的试验程序进行，证

书应经验船师确认合格。 
3.5  压力试验 
3.5.1  燃气出口壳体的冷却腔应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取0.4MPa或1．5倍 大工作

压力的较大者。 
注：压力试验一般按规定进行。若设计或试验特点需改变试验要求，应提交相关资料供

确认。 

3.6  平衡和超速试验 
3.6.1  每个轴、叶轮以及整个旋转组件，应按照认可的质量控制程序，逐个进行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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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试验。 
3.6.2  所有转动轮(驱动轮和从动轮)应经受3min的超速试验，试验工况可选以下两种之

一： 
（1）室温条件下，120% 大转速； 
（2）工作温度条件下，110% 大转速。   
3.6.3  如每个锻制转动轮都是通过认可的无损检验方法进行质量控制，可不要求进行

超速试验（型式试验机组的转动轮除外）。 
3.7  台架试验 
3.7.1  每一机组都应进行20min的 大转速运转试验。 
注：（1）经本社同意，如制造厂通过足够数量涡轮增压器的运转试验，能够证明缺陷

的分布情况，最大转速运转试验可减至10min。 
（2）如条件允许，制造厂可把涡轮增压器安装在柴油机上（拟安装该增压器），

进行20min的超负荷(额定输出功率的110％)运转试验代替台架试验。 
（3）如涡轮增压器按照符合公认标准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生产，且历史审查记录

良好，本社可接受在一个样品上进行台架试验。 
 

4  证书 

4.1  涡轮增压器的持证要求，应符合本社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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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齿轮传动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   适用范围 

7.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传递功率等于大于100kW的主机和辅机的齿轮传动装置。 

 

7.1.2   扭转振动 

7.1.2.1   齿轮传动装置的扭转振动应符合本篇第8章第4节的有关规定。 

 

7.1.3   图纸和资料 

7.1.3.1   应将齿轮传动装置的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齿轮传动装置说明书（备查）； 

(2)  总图（纵、横剖面图）； 

(3)  齿轮（包括齿圈，若有时）零件图（齿数、模数、分度圆直径、齿顶圆直径、齿

根圆直径等，包括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所必需的参数）； 

(4)  齿轮轴图； 

(5)  离合器和联轴器图； 

(6)  齿轮箱体图； 

(7)  齿轮承载的能力计算书； 

(8)  齿轮轴强度计算书； 

(9)  离合器和联轴器强度计算书； 

(10)  齿轮热处理工艺资料； 

(11)  齿轮材料技术资料； 

(12)  齿轮或齿轮箱体焊接工艺资料（若有时）。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重复送审。 

 

第2节   材 料 

 

7.2.1   材料要求 

7.2.1.1   齿轮传动装置的轴、齿轮、大齿轮圈（若有时）、联轴器等零件应用锻钢制成。

其锻件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7.2.1.2   非表面硬化的大、小齿轮应有一定硬度差。大齿轮的抗拉强度应不高于小齿轮

的85%。 
7.2.1.3   表面硬化齿轮的芯部抗拉强度，对高频淬火和氮化的齿轮应不低于800N/mm2；

表面渗碳的齿轮应不低于750 N/mm2。 
7.2.1.4   若采用合金钢锻件，其化学成份、力学性能和热处理工艺应符合本社《材料和

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7.2.2   无损检测 

7.2.2.1   直径大于200mm的齿轮锻件，加工前应对精加工的表面进行超声波检测。 
7.2.2.2   表面硬化轮齿和在齿轮精磨后的非表面硬化轮齿均应进行磁粉检测或着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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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设计与构造 

 

7.3.1   设计 

7.3.1.1   对传递功率大于等于100kW的主、辅机齿轮传动装置，齿轮承载能力计算应符

合本章附录1《齿轮强度评定》的有关规定。 

 

7.3.2   齿形 

7.3.2.1   齿根应圆滑过渡，其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25 mn（mm），mn为法向模数。 

7.3.2.2   当齿宽与小齿轮分度圆直径之比大于1.5时，齿轮的齿端应进行倒角。 
7.3.2.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对齿轮进行适当齿顶修缘： 

(1)  齿轮法向模数大于 6mm； 

(2)  小齿轮齿顶高与啮合总工作高度之比大于 0.65； 

(3)  啮合总工作高度与法向节距之比大于 0.75。 

 

7.3.3   齿面 

7.3.3.1   表面硬化的齿轮，其硬化层应均匀分布并延伸至整个齿面和圆角部分。 

7.3.3.2   齿轮表面氮化处理时，硬化层深度一般应不小于0.40 mm。 
7.3.3.3   非氮化处理的表面硬化齿轮，对 nm ≤10的齿轮硬化层深度应不小于0.15 nm

（mm）；对 nm ＞10的齿轮硬化层深度应不小于1.5+0.05 (mn-10)（mm）。 
7.3.3.4   表面渗碳硬化齿轮，其表面硬度应不低于HRC58。 

 

7.3.4   齿轮 

7.3.4.1   齿轮传动装置的齿轮制造精度，应不低于7级精度。 

7.3.4.2   齿圈和轮毂用螺栓连接的齿轮，应采用紧配螺栓，且应有防松措施，但不允许

焊牢。齿圈和轮毂亦可用套合方法连接。 

 

7.3.5   齿轮轴 

7.3.5.1   扭力轴直径d应不小于按本篇8.2.2.1公式K = 1时计算所得之值。 
7.3.5.2   齿轮轴直径d应不小于按本篇8.2.2.1公式K = 1.1时计算所得之值。 
7.3.5.3   大齿轮轴，若由1个小齿轮或2个相隔小于120°的小齿轮传动时，其齿轮轴承

之间的直径应比本节7.3.5.2规定的值增大15%；若由2个彼此相隔等于或大于120°的小齿轮传

动时，则齿轮轴承之间的直径应比本节7.3.5.2规定的值增大10%。 
7.3.5.4   齿轮采用键或套合装配在轴上时，配合处轴径应比本节7.3.5.2规定的值增大

5%。 
 

7.3.6   齿轮箱体 

7.3.6.1   采用焊接结构的齿轮箱体，其施工工艺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

规定。 

7.3.6.2   齿轮箱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应设有观察窗和适当的透气装置。 

7.3.6.3   对推力轴承设置在齿轮箱内的结构，箱体应适当加强。 

 

7.3.7   连接 

7.3.7.1   大齿圈与轮毂的套合、轮毂与轴的套合及齿轮传动装置内的其他套合配合，其

相对滑移的安全系数，对柴油机直接驱动齿轮箱时，应不小于3.36；其他情况时，均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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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试 验 

 

7.4.1   平衡试验 

7.4.1.1   当齿轮分度圆处线速度V大于25m/s时，齿轮应进行动平衡试验；当齿轮分度

圆处线速度V小于或等于25m/s时，可只进行静平衡试验，试验应将齿轮与联轴器从动部分

装配在一起后进行。每平衡平面上的残余动不平衡量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
m600

        N·mm 

式中：m  ——旋转部件质量，kg； 

n  ——试验部件的 大工作转速，r/min。 

7.4.1.2   整体锻造的齿轮和齿圈套合的整体锻造轮体的齿轮，若为同心加工，且横截面

形状一致，则可不进行平衡试验。 
 

7.4.2   齿轮箱的型式试验 

7.4.2.1   齿轮传动装置应按本社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台架试验。 

7.4.2.2   空负载时，在额定转速下正、反两方向运转不少于1h，在1.5倍额定转速下运

转5min。齿轮箱应运转平稳、无冲击、密封处和接合处无渗油和漏油、连接件和紧固件应

无松动。 
7.4.2.3   有负载时，负载百分比和运转时间可由本社、用户和制造厂共同商定。齿轮

箱润滑油的温度应符合本节7.3.10.6的规定。 
7.4.2.4   齿轮箱台架试验完毕后应检查齿轮有无裂纹、点蚀、崩缺，润滑油的清洁度

应符合有关规定，齿轮啮合面应大于齿间高度的45%和齿间宽度的60%。 
 

7.4.3   系泊和航行试验 

7.4.3.1   齿轮传动装置应按经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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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8。 
7.3.7.2   齿轮传动装置的联轴器、离合器还应符合本篇第8章第3节的有关规定。 

 

7.3.8   啮合精度 

7.3.8.1   齿轮齿面应均匀啮合，齿轮传动装置齿轮副的接触面应不低于7级精度。 
 

7.3.9   换向 
7.3.9.1   可倒顺的齿轮传动装置，应具有其任意换排的转速不低于主机额定转速60%

的能力。 
7.3.9.2   可倒顺的齿轮传动装置，其换向时间 [从顺车（或倒车）操纵开始，至倒车（或

顺车）开始运转为止] 应不大于15s。 
7.3.9.3   可倒顺的齿轮传动装置，应能传递足够的倒车功率。 

 

7.3.10   润滑和冷却 
7.3.10.1   润滑油应能可靠地被输送到所有轴承、啮合齿轮和其他要求润滑的部位。 
7.3.10.2   齿轮传动装置应有独立的滑油系统。 
7.3.10.3   输入功率大于370kW的具有独立压力循环润滑系统的齿轮传动装置，应设置1

台备用滑油泵。如同时装有多台齿轮传动装置时，可只设置1台备用滑油泵或1台便于安装和

连接的备品泵。 
7.3.10.4   压力循环的润滑系统中应设有滑油温度计和油压表。 
采用液压控制时，应设有工作油压力表。 
飞溅润滑的油池应设有油面指示器。 
7.3.10.5   压力润滑系统中应设有滤器，并应能在不中断供应过滤油的情况下清洗滤器。 
7.3.10.6   齿轮传动装置的润滑油温度，若采用滑动轴承时，应不高于70℃；若采用滚

动轴承时，应不高于80℃。 
7.3.10.7   齿轮箱体内不应有可拆卸的冷却水管接头。 

 

7.3.11   报警 

7.3.11.1   输入功率大于370kW的齿轮传动装置，应设有滑油低压报警装置。 
7.3.11.2   输入功率大于1470kW的齿轮传动装置，应设有滑油高温报警装置。 

 

7.3.12   应急装置 

7.3.12.1   液压控制的齿轮传动装置，应有应急的机械联接机构，以便在液压系统出现

故障时仍能保证船舶具有一定的航行能力。 
 

7.3.13   标记 

7.3.13.1   可倒顺齿轮传动装置的操纵处，应有指示倒、顺方向的标记。一般手柄向前

移动或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时，系指船舶前进的方向。 
 

7.3.14   安装 

7.3.14.1   齿轮传动装置应安装在与船体牢固连接的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基座上，其紧

配螺栓的数目应不少于总数的25%，且不少于4个。（对于产品说明书已作明确规定者，则

按说明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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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齿轮强度评定 

1  一般规定 
 

1.1  适用范围 

1.1.1  本附录适用于传递功率大于等于100kW的主推进机械和发电机用辅机的封闭式

减速齿轮传动装置。 

1.1.2  本附录适用于平行轴渐开线直齿和斜齿圆柱齿轮以及当量圆柱齿轮端面重合度

2<vaε 的锥齿轮的强度评定。 

1.1.3  本附录包括齿面接触应力、齿根弯曲应力以及齿轮箱轴系的校中，其校中尚应

符合本社的有关规定。 

1.1.4  本附录的强度评定方法仅考虑齿轮为钢质材料且齿轮为无限使用寿命。 
 

1.2  符号、名称与单位 

1.2.1  本附录所使用的主要符号如下，其他与影响系数有关的符号分别在各节中予以

阐述： 

a ——中心距，mm； 

b ——工作齿宽，mm； 

2,1b ——齿宽，mm； 

eb ——有效齿宽，mm； 

2.1d ——分度圆直径，mm； 

2.1ad ——齿顶圆直径，mm； 

2.1bd ——基圆直径，mm； 

2.1fd ——齿根圆直径，mm； 

2.1wd ——节圆直径，mm； 

2.1ed ——大端节圆直径，mm； 

FBtB——端面内分度圆周上的名义切向力，N；  

2.1h ——齿高，mm； 

2.1ah ——齿顶高，mm； 

2.1fh ——齿根高，mm； 

aoh —— 具齿顶高，mm； 

2.1Fh ——载荷作用于单对齿啮合外侧点时的弯曲力臂，mm； 

HV——维氏硬度； 

HRC——洛氏硬度； 

HB——布氏硬度； 

nm ——法向模数，mm； 

2.1n ——齿轮转速，r／min； 

NBLB——应力循环次数； 

p ——齿轮装置传递的 大持续功率或标定功率(根据用途而定)，kW； 

rop —— 具凸台量，mm； 

btp ——端面基节，mm； 

sq ——齿根圆角参数； 

aR ——粗糙度算术平均值，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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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 ——平均峰谷粗糙度，μm； 

FnS ——危险截面上的齿根弦齿厚，mm； 

2,1T ——齿轮传递P的扭矩，N·m； 

u ——齿数比； 

V——分度圆上线速度，m/s； 

x ——齿顶高变位系数； 

2,1hmx ——齿宽中点齿高变位系数； 

2,1smx ——齿宽中点切向变位系数；  

21，z ——齿数； 

2,1nz ——当量齿数； 

2,1Fenα ——单对齿啮合外侧点上的法向压力角，(°)； 

proα —— 具凸台角，(°)； 

nα ——分度圆上的法向压力角，(°)； 

tα ——分度圆上的端面压力角，(°)； 

β ——分度圆上的螺旋角，(°)； 

bβ ——基圆上的螺旋角，(°)； 

aε ——端面重合度； 

βε ——轴向重合度； 

γε ——总重合度； 

2,1aoρ —— 具齿顶圆角半径，mm； 

2,1Fρ ——30°切线切点处的齿根圆角半径，mm； 

RBmB——抗拉强度，N/mm2； 

RBeHB——屈服点，N/mm2； 

2.1δ ——小齿轮、大齿轮分锥角，(°)； 

2.1aδ ——小齿轮、大齿轮顶锥角，(°)； 

Σ——轴交角，(°)； 

mβ ——齿宽中点分度圆螺旋角，(°)； 

S ——锥距，mm； 

mS ——中点锥距，mm； 

eS ——外锥距，mm。 

计算时，小齿轮和大齿轮分别用下标1和2代表。 
 

1.3  定义 

1.3.1  本附录所用定义如下： 

（1）对内齿轮 22222 wba ddddaz 、、、、、 均为负值。 

（2）小齿轮定义为齿数较少的齿轮，因此： 

1
1

2 ≥=
z
z

u  

对外齿轮，u为正；对内齿轮，u为负。 

（3）在接触应力公式中b 为节圆上的工作齿宽。 

（4）在齿根弯曲应力公式中 1b 和 2b 是大小齿轮齿根处的齿宽，在任何情况下， 1b 和 2b 的

值应不大于b 加一个模数 nm 之和。 

（5）在齿根弯曲应力公式中，如齿轮为鼓形齿或有齿端修形，此时b 可用于大小齿轮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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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弯曲应力的计算。 

（6）有关的几何计算公式如下：  

βcos/tantan nt aa =  

tb αββ costantan =  

βcos/2,12,1 nmzd =  

twwtb ddd αα coscos 2,12,12,1 ==  

)(5.0 21 ww dda +=  

)cos/(cos2
2,12,1 ββ ⋅= bn zz  

βcos/nt mm =
 

180/tan πααα −=inv ， )(°α  

)/()(tan2 2121 zzxxinvinv nttw +++= ααα  

⎟⎟
⎠

⎞
⎜⎜
⎝

⎛ +
=

a
dda bb

tw 2
arccos 21

， )(°twα  

( ) ( )
n

ttw
hmhm a

invainvazz
xx tan2

21
21

−⋅+
=+  

n

f

n

ao
hm m

dd
m
h

x 2
2,12,1

2,1

−
−=  

βπ
εα coscos

sin5.05.0 2
2

2
2

2
1

2
1

tn

twbaba

am
aadddd −−±−

=  

式中外齿轮用“＋”号，内齿轮用“-”号。 

nm
b
π

βεβ
sin⋅

=  

对人字齿，式中b值为一个斜齿宽度。 

βεεε += ar  
19099/2,12,1 ndV =   

βαπ cos/cos tnbt mP =
 

1.3.2  与锥齿轮有关的计算公式 

1.3.2.1  锥齿轮强度计算方法是以锥齿轮齿宽中点处当量圆柱齿轮为技术基础的，当

量圆柱齿轮几何参数计算见本附录1.3.2.3。 

1.3.2.2  下标m表示锥齿轮齿宽中点处，下标v表示当量圆柱齿轮。 

1.3.2.3  当量圆柱齿轮几何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齿数 vz ： 

2,1

2,1
2,1 cosδ

z
zv =  

当
o90=Σ 时： 

1

1

2
22

2

11

+=

+
=

uzz
u

uzz

v

v  

（2）齿数比 vu ： 

1

2

2

1

cos
cos

v

v
v z

zuu ==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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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90=Σ 时： 

22

1

2 )( u
z
zuv ==  

（3）分度圆直径 vd : 

e

mem
v S

Sdd
d

2,1

2,1

2,1

2,1
2,1 coscos δδ

==  

当 o90=Σ 时： 

1
2

2

2

11
1

vv

mv

dud
u

udd

=

+
=  

（4）中心距 va ： 

2
21 vv

v
dda +

=  

（5）顶圆直径 vad ： 

2,12,12,1 2 amvva hdd +=  

（6）基圆直径 vbd ： 

vtvvb add cos2,12,1 ⋅=  

)
cos
tanarctan(

m

n
vt

aa
β

=  

（7）基圆螺旋角 vbβ ： 

)cosarcsin(sin nmvb aββ =  

（8）端面重合度 vaε ： 

vtmn

mva
va am

g
cos

cos
π

β
ε =  

[ ] vtvvbvavbvava aaddddg sin
2
1 2

2
2

2
2

1
2

1 −−+−=
 

（9）纵向重合度 βε v ： 

π
β

ε β
mn

m
v m

bsin
=

 
（10）修正的重合度 γε v ： 

22
βαγ εεε vvv +=
 

（11）中点锥齿高 amh ： 

)1( 2,121 hmmnam xmh +⋅=，  

1.3.2.4  当量圆柱齿轮法截面的几何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齿数 vnz ： 

12

2
1

1 coscos

vnvvn

mvb

v
vn

zuz

zz

=

=
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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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度圆直径 vnd : 

mnvnvnvvn

mnvn
vb

v
vn

mzdud

mzdd

212

12
1

1 cos
==

==
β  

（3）中心距 vna ： 

2
21 vnvn

vn
dda +

=  

（4）顶圆直径 vand ： 

2,12,12,12,12,12,1 2 amvnvvavnvan hddddd +=−+=  

（5）基圆直径 vbnd ： 

nmnvnnvnvbn amzadd coscos 2,12,12,1 ==  
（6）重合度 vanε ：  

vb

va
van coa β

ε
ε 2=  

 

1.4  端面内分度圆周上名义切向力 tF 、 mtF  

1.4.1  端面内分度圆周上的名义切向 tF 、 mtF 应根据齿轮装置传递的 大持续功率或

标定功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2,12,1 /P9549 nT =  

圆柱齿轮：             
2121

6

2,1

2,1 101.192000

，，dn
P

d
T

Ft
×

==  

锥齿轮：               
2121

6

21

21 101.192000

，，，

，

mm
mt dn

P
d

T
F ×

==  

19098
2,12,1 nd

V m
mt =  

 
1.5  有关系数 

1.5.1  应用系数 AK  

1.5.1.1  应用系数 AK 是用以考虑由于齿轮外部因素引起的动力过载。设计为无限使用

寿命的齿轮， AK 值定义为承受 大重复循环扭矩与名义额定扭矩之比。 

1.5.1.2  影响 AK 的主要因素有： 

（1） 原动机和从动机的特性； 

（2） 轴和联轴器的质量和刚度； 

（3） 联轴器型号； 

（4） 运行工况。 

1.5.1.3  AK 应由测量或由系统分析来确定。如不能提供用上述方法确定的 AK 值，可

由表1.5.1.3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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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数 AK 值                       表 1.5.1.3  

装 置 型 式 AK  

输入轴上装有液力联轴器或等效部件 1.00 

输入轴上装有高弹性联轴器（一般扭转角大于6°） 1.30 

输入轴上装有弹性联轴器（一般扭转角2°～6°） 1.40 
主推进柴油机 

其他联轴器 1.50 

电力驱动和柴油机驱动，输入轴上装有液力联轴器或等效部件 1.00 

柴油机驱动，输入轴上装有高弹性联轴器 

（一般扭转角大于6°） 
1.20 

柴油机驱动，输入轴上装有弹性联轴器 

（一般扭转角2°～6°） 
1.30 

辅机齿轮 

柴油机驱动，装有其他联轴器 1.40 

 

1.5.2  负荷分配系数 γK  

1.5.2.1  负荷分配系数 γK 是用以考虑多分支传递中负荷分配不均的影响(如双重排

列、行星排列、双斜齿等)。 

1.5.2.2  γK 值定义为实际传动的 大负荷与平均分配负荷之比值。其主要影响因素为

分支的精度和柔度。 

1.5.2.3  γK 值应为由测量或系统分析确定。若用这种方法无法确定，则对于行星排列

齿轮可考虑下列各值： 

对3个或少于3个行星齿轮： γK =1.00 

对4个行星齿轮： γK =1.20 

对5个行星齿轮： γK =1.30 

对大于等于6个行星齿轮： γK =1.40 

对其他齿轮传动装置： γK =1.00 

对于锥齿轮： 

    对于εBγ≤2： γK =1.00 

    对于2＜εBγ＜3.5: γK =1+0.2 ）（ γγ εε −× 52)-  

    对于εBγ≥3.5: γK =1.30 

1.5.3  动载系数 VK  

    1.5.3.1  动载系数 VK 是用以考虑大小齿轮互相啮合振动而引起的内部附加动载荷的

影响， VK 定义为作用于齿侧的 大动力载荷与 大外加载荷(Ft·KA·Kγ)之比值。 

1.5.3.2  影响 VK 的主要因素有： 

（1）由基节和齿形误差产生的传动误差； 

（2）大小齿轮的惯量； 

（3）啮合刚度变化； 

（4）传递载荷； 

（5）节圆线速度； 

（6）齿轮及轴的动平衡； 

（7）轴及轴承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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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齿轮系统的阻尼特性。 

1.5.3.3  对于满足下列条件的齿轮：  

（1）厚轮缘的钢质齿轮； 

（2）单位齿宽载荷 150>bFt N/mm； 

（3） 501 <z ； 

（4）在亚临界速度区工作，即： 

对斜齿轮   <⋅ 1001zV 14 m/s 
对直齿轮   <⋅ 1001zV 10 m/s  
对所有齿轮 <⋅ 1001zV 3 m/s  
圆柱齿轮的 VK 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对于超过上述范围的齿轮， VK 可按ISO6336标准计

算。 

（1）对于 1>βε 的斜齿轮， VK 可由图1.5.3.3①查取。 

（2）对于直齿轮， VK 可由图1.5.3.3②查取。 

 
图1.5.3.3①  齿轮精度3～8级斜齿轮的动载系数 VK  

 
图1.5.3.3②  齿轮精度3～8级直齿轮的动载系数 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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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 βε ＜1的斜齿轮，则 

( )122 VVVV KKKK −−= βε  

式中： 1VK ——由图1.5.3.3①按斜齿轮查得的KV； 

      2VK ——由图1.5.3.3②按直齿轮查得的KV。 

（2） VK 也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 )

100
V

1 1
1

z
KKV

⋅
+=  

式中：K1——由下表1.5.3.3查得。    
                            K1值                  表1.5.3.3          

精度等级
①
 

齿轮型式 3 4 5 6 7 8 

直齿轮 0.022 0.030 0.043 0.062 0.092 0.125 

斜齿轮 0.0125 0.0165 0.0230 0.0330 0.0480 0.0700 
 
注：① 齿轮精度等级按ISO1328-1，啮合的齿轮若有不同的精度，应按低精度进行计算。 

 

1.5.3.4  锥齿轮 VK 计算按1.5.3.3计算，只是将1.5.3.3中的z1、V、Ft用 1vz 、Vmt和Fmt

替代。 
1.5.4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βHK 和 βFK  

1.5.4.1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βHK 用于齿面接触应力，KFβ用于齿根弯曲应力，是用于考

虑沿齿宽载荷分布不均匀的影响。其定义可由下式表示： 

单位齿宽平均载荷

单位齿宽 大载荷
=βHK  

 

应力单位齿宽齿根平均弯曲

应力单位齿宽齿根 大弯曲
=βFK  

1.5.4.2  影响齿向载荷分布系数的主要因素有： 

（1） 齿轮加工误差； 

（2） 镗孔误差引起的安装误差； 

（3） 轴承间隙； 

（4） 大小轮轴的安装误差； 

（5） 齿轮、轴、轴承、箱体及机座的弹性变形； 

（6） 运行温度引起的热膨胀和热变形； 

（7） 设计中有无元件变形补偿措施。 

1.5.4.3  圆柱齿轮的 βHK 、 βFK 计算 

对满足下列条件的圆柱齿轮， βHK 可按表1.5.4.3计算： 

（1） 箱体、轴承、大齿轮及轴有足够大的刚度，其变形可忽略； 

（2） 实心或空心轴的小齿轮，内外直径比不超过 0.5，对称布置于轴承间； 

（3） 没有其他额外的附加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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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HK 计算公式                         表1.5.4.3 

齿轮 

类型 

修正 

情况 βHK 计算公式 限制条件

不修正 bFKKK
fcx

b
l

d
b

d
b

E
c

xK
tVrA

ma
H 212

712.5
3

40001
2

1

2

1

γβγ
ββ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齿轮

和单斜

齿轮 完全 

修正 bFKKK
fcx

K
tVrA

ma
H 2

1 γβ
β +=  

05.1≥βHK

不修正 
BtVrA

maB
H bFKKK

fcx
B
l

d
B

d
b

E
c

xK
212

722.3
3

40001
2

1

2

1

γβγ
ββ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字齿

轮或双

斜齿轮 完全 

修正 BtVrA

ma
H bFKKK

fcx
K γβ

β +=1  

05.1≥βHK

式中： E ——小齿轮轴的弹性模量，N/mm2； 

  rc ——啮合刚度，见本附录1.5.7； 

βx ——跑合系数，由下式确定： 

对全硬化钢， lim,3201 Hx σβ −= ； 

对表面硬化钢，
85.0=βx

； 

当小齿轮和大齿轮由不同材料制造时， ( ) 221 βββ xxx += ， 1βx
和 2βx

分别按全硬

化钢和表面硬化钢公式求得； 

l ——轴承跨距，mm； 

Bb ——单边斜齿轮宽度，mm； 
B ——双螺旋轮全齿宽，包括间隙，mm； 

maf ——制造误差； 

在螺旋修正、啮合对中调整或冠部修正时， βFfma 5.0= ； 

在根部修正时 βFfma 7.0= ； 

其他情况 βFfma =  

其中 βF 为螺旋偏差，由下式计算： 

)2.463.01.0(2 )5(5.0 ++= − bdF Q
β  

式中：Q——齿轮质量等级。 

 

βFK 可按下式计算： 

N
HF KK ）（ ββ =  

式中：
2

2

)/()/(1
)/(

hbhb
hbN
++

= ， 其中(b/h)为齿宽与齿高之比，取b1/h1和b2/h2的较小值。

对人字齿b只取一个斜齿的宽度。 

当齿轮已进行齿根修形或齿顶修形，则 ββ HF KK = 。 

（4）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βHK 和 βFK 也可按照 ISO 6336/1 标准方法 C2 予以确定。 

1.5.4.4  锥齿轮的 βHK 、 βFK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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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βHK 应按下式计算： 

对于 eb ≥0.85 b ： 

beHH KK −= ββ 5.1  

对于 eb ＜0.85 b ： 

                        
e

beHH b
bKK 85.05.1 −= ββ  

式中： beHK −β ——装配系数，见表1.5.4.4。 

装配系数 beHK −β                 表1.5.4.4       

小齿轮和大齿轮的装配条件 

两轮均双支撑跨装 一轮双支撑跨装 两轮均悬臂安装 

1.10 1.25 1.50 

 

（2） βFK 应按下式计算： 

0F

H
F K

K
K β

β =  

式中： 0FK ——弯曲强度的齿长曲率系数,取决于螺旋角和齿长方向的曲率，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 

789.0)(211.0 0
0 += q

m

c
F S

rK  

)lg(sin
279.0

m

q
β

=  

式中： 0cr —— 具半径，mm； 

mS ——中点锥距，mm； 

 mβ ——中点螺旋角，(°)。 

当 0FK ＞1.15时，则取 0FK =1.15； 

当 0FK ＜1时，则取 0FK =1； 

对于直齿锥齿轮和零度齿锥齿轮， 0FK =1。 

1.5.5  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αHK 和 αFK  

1.5.5.1  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αHK 用于接触应力， αFK 用于齿根弯曲应力，用以考虑同

时两对或更多对啮合齿轮因基节和齿形误差引起切向载荷分配不均匀的影响。 

1.5.5.2  影响齿间载荷分布系数的主要因素有： 

(1) 齿轮啮合刚度； 

(2) 齿轮总切向力，即等效切向力（此载荷包括 AK 、 VK 、 βHK 所产生的载荷增量）； 

(3) 基节偏差； 

(4) 轮廓修形； 

(5) 跑合量。 

1.5.5.3  圆柱齿轮的 αHK 按下式计算，但不大于 21 εZ ： 

β
α

HVrAt

pb
H KKKKF

fb
K

⋅
+= 101  

式中： pbf ——基节偏差，μm，通常以大齿轮基节偏差计算。若齿顶修缘，取该值的一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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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1.5.5.4  锥齿轮的 αHK 按下式计算 

（1）当量圆柱齿轮的重合度 vrε ≤2  

⎥
⎦

⎤
⎢
⎣

⎡ −
+=

bF
yfc

K
mtH

ptrvr
H

)(4.0
9.0

2
α

α
ε

 

βγ HvAmtmtH KKKKFF =  

式中： rc ——啮合刚度，见本附录1.5.7； 

ptf ——齿距偏差，取小齿轮或大齿轮的齿距偏差的较大值； 

αy ——跑合允许量，见本附录1.5.6； 

mtF ——端面内分度圆周上名义切向力，见本附录1.4； 

见、、、 βγ HvA KKKK 本附录1.5相关内容。 

（2）当量圆柱齿轮的重合度 vrε ＞2 

( )
vr

vr

mtH

ptr
H bF

yfc
K

ε
εα

α
12)(4.0

9.0 −−
+=  

（3）当 αHK ＜1时，取 αHK =1； 

当 αHK ＞ 2
LSva

vr

Zε
ε

时，取 2
LSva

vr
H Z

K
ε
ε

α = ，其中 LSZ 见本附录2.7； 

1.5.5.5  αFK 由下式计算： 

                             αα HF KK =  

 当 αFK ＜1时，取 αFK =1； 

当 αFK ＞
εε

ε
Yva

vr 时，取
ε

α ε
ε

Y
K

va

vr
F = ，其中 εY 见本附录3.6。 

1.5.5.6 圆柱齿轮齿间分布系数 αHK 和 αFK 也可按照ISO 6336/1标准方法C2予以确

定。 

1.5.6  齿轮跑合量 αy  

1.5.6.1  齿轮跑合量 αy 是使运行开始时啮合的不贴合误差减小的跑合量。如没有直接

经验，可按表1.5.6.1进行计算。 

齿轮跑合量                         表1.5.6.1 

限制条件 
齿轮材料 齿轮跑合量 αy  

圆周切线速度/（m/s） 跑合量 大值/μm 

mtv ≤5 不限 

5＜ mtv ≤10 αy ≤12800/ limHσ  调质钢 
lim

160

H

ptf
y

σα =  

mtv ＞10 αy ≤6400/ limHσ  

淬火钢和氮化钢 ptfy 075.0=α  不限 αy ≤3 

两齿轮材料不同 
2

21 αα
α

yyy +
=  1αy 按小齿轮材料求取； 

2αy 按大齿轮材料求取； 

 

1.5.7  啮合刚度 γc  

1.5.7.1  啮合刚度为使一对或几对同时啮合的精确齿轮在1mm齿宽上产生1μm挠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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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啮合线上的载荷。 

1.5.7.2  圆柱齿轮啮合刚度可由下式计算： 

)25.075.0(cos8.0
+

′
= αγ εβRBS CC

q
c  

2
1

1
1

21

00193.011654.000635.025791.015551.004723.0 x
z
xx

zz
q

nnn

−−−++=′                    

2
2

2
1

2

2 00182.000529.024188.0 xx
z
x

n

++−  

式中： 1x 、 2x ——分别为小大齿轮的变位系数，对内啮合齿轮，取 2x =0； 

( )[ ]n
n

fp
BS m

h
C α−−⋅⎥

⎦

⎤
⎢
⎣

⎡
⎟⎟
⎠

⎞
⎜⎜
⎝

⎛
−+= 2002.012.15.01  

式中： fph ——基本齿条齿廓的齿顶高，mm，如 1fph 、 2fph 不同时，则应分别计算，取： 

2
21 BSBS

BS
CC

C
+

=  

( )
( )nR mS

S
R e

bbC 55
ln1+=  

式中： Sb ——圈套厚度，mm； 

RS ——轮缘厚度，mm。 

对于 RC 计算，有如下限制条件： 

（1） 如 bbS ＜0.2,取 bbS =0.2； 

（2） 如 bbS ＞1.2,取 bbS =1.2； 

（3） 如 nR mS ＜1，取 nR mS =1； 

（4） 对于实心齿轮， 1=RC 。 

    1.5.7.3  对 αε ＜1.2的直齿轮，可将 γc 的计算值减少10%。 

1.5.7.4  对基本齿廓符合GB1356-87、β≤30°、1.2＞ αε ＜1.9、( )bKF At ≥100N/mm

的钢质刚性盘状齿轮，可取 20=γc ( N/mm·μm)。 

1.5.7.5  锥齿轮啮合刚度可由下式计算： 

bF cccc 0γγ =  

式中： γc ——平均条件下的齿轮啮合刚度，如没有直接经验，可取20N/mm·μm； 

  Fc 和 bc ——修正系数； 

              当FmtKA /be≥100N/mm时, 取 Fc ＝1； 

              当FmtKA /be＜100N/mm时, 取 Fc ＝FmtKA/100be； 

              当be/b≥ 0.85时, 取 bc ＝1； 

              当be/b＜0.85时, 取 bc ＝be/0.85b。 

 

2  齿面接触强度 
 

2.1  计算要求 

2.1.1  齿面接触强度的衡准是由节点处或单对齿啮合内侧点处的齿面接触应力来评定

的，即齿面接触应力 Hσ 应等于或小于许用接触应力 HPσ 。 

2.1.2  大小齿轮的齿面接触应力和许用接触应力应分别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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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齿面接触应力 Hσ  

2.2.1  齿面接触应力 Hσ 按下式计算： 

HPHHVAHOH KKKKK σσσ βαγ ≤=  

式中： HOσ ——大小齿轮接触应力的基本值，由下式计算： 

    （1）对于圆柱齿轮： 

小齿轮： 

u
u

bd
FZZZZZ t

EHBHO
1

1

+
×= βεσ               N/mm2 

大齿轮： 

u
u

bd
FZZZZZ t

EHDHO
1

1

+
×= βεσ              N/mm2 

（2）对于锥齿轮： 

           
v

v

bmv

mt
KLSEHBMHO u

u
ld

FZZZZZZ 1

1

+
⋅= − βσ                 N/mm2 

   当轴交角 o9021 =+=Σ δδ 时，用下式计算： 

v

v

bmm

mt
KLSEHBMHO u

u
ld

FZZZZZZ
1

1

+
⋅= − βσ          N/mm2 

式中： BZ ——小齿轮单对齿啮合系数，见本附录2.3； 

DZ ——大齿轮单对齿啮合系数，见本附录2.3； 

BMZ − ——中点区域系数，见本附录2.3； 

HZ ——区域系数，见本附录2.4； 

EZ ——弹性系数，见本附录2.5； 

εZ ——重合度系数，见本附录2.6； 

LSZ
——载荷分担系数，见本附录2.7； 

KZ ——锥齿轮系数，见本附录2.8； 

βZ ——螺旋角系数，见本附录2.9； 

lbm——齿中部接触线长度，见本附录3.7； 

βα HHVA KKKK 、、、 见本附录1.5相关内容。 

2.2.2  许用接触应力σHP按下式计算： 

XWRVLNHHHP ZZZZZZS )/( limσσ =           N/mm2 

式中：
limHσ ——接触应力疲劳极限，见本附录2.10； 

    NZ ——接触应力寿命系数，见本附录2.11； 

RVL ZZZ 、、 ——分别为润滑系数、速度系数、粗糙度系数，见本附录2.12； 

    WZ ——齿面工作硬化系数，见本附录2.13； 

    XZ ——接触应力尺寸系数，见本附录2.14； 
    HS ——接触应力安全系数，见本附录2.15。 

 

2.3  单对齿啮合系数 BZ 和 DZ 及中点区域系数 BMZ −  

2.3.1  单对齿啮合系数小齿轮 BZ 和大齿轮 DZ 是考虑与 HZ 有关的单对齿啮合内侧点

齿廓曲率对接触应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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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点区域系数 BMZ − 是把节点的接触应力折算到载荷作用的中点M处的接触应力的系

数，见图2.3.1。 

2.3.2  小齿轮ZB和大齿轮ZD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3.2.1  对于直齿轮（ε  β=0） 

（1） ZB=M1 或 1 取大值； 
       

⎥
⎦

⎤
⎢
⎣

⎡
−−−⎥

⎦

⎤
⎢
⎣

⎡
−−

=

)2)(1(1)()2(1)(

tan

2

2

2

2

1

2

1

1

1

zd
d

zd
d

M

b

a

b

a

tw

πεπ

α

α

 

（2） ZD=M2 或 1 取大值； 
       

⎥
⎦

⎤
⎢
⎣

⎡
−−−⎥

⎦

⎤
⎢
⎣

⎡
−−

=

)2)(1(1)()2(1)(

tan

1

2

1

1

2

2

2

2

2

zd
d

zd
d

M

b

a

b

a

tw

πεπ

α

α

 

2.3.2.2  对于斜齿轮 

（1） 当 βε ≥1 时， 1== DB ZZ ； 

（2） 当
βε ＜1 时，按插值计算： 

 ZB=M1 - βε  (M1 - 1)，且ZB≥1； 

      ZD=M2 - βε  (M2 - 1)，且Z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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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用于决定中点区域系数的中点Ｍ和小轮单对齿啮合点B的曲率半径 

 

2.3.3  中点区域系数 BMZ −  

BMZ − 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1
1

2

1

1 1)(1)(

tan

vvb

va

vvb

va

vt
BM

z
F

d
d

z
F

d
d

Z
ππ

α  

式中： 1F 、 2F ——辅助系数，见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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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中点区域系数的辅助系数              表2.3.3     

当量圆柱齿轮的纵向重合度 1F  2F  

βεv =0 2 )1(2 −αε v  

０＜ βε v ≤１ βα εε vv )2(2 −+  βαα εεε vvv )2(22 −+−  

βε v ＞１ αε v  αε v  

 

2.4  区域系数 HZ  

2.4.1  区域系数 HZ 是用以考虑节点处齿廓曲率对接触应力的影响，并将分度圆上的切

向力转为节圆上的法向力。 

2.4.2  HZ 可按下式计算： 

（1）对于圆柱齿轮： 

twt

twb
HZ

αα
αβ

sincos
coscos2

2=  

（2）对于锥齿轮： 

)2sin(
cos

2
vt

vb
HZ

α
β

=  

    对于一些常用的锥齿轮标准压力角的值可由图2.4.2查取。 

 
图2.4.2  零变位锥齿轮的节点区域系数 HZ  

 

2.5  弹性系数 EZ  

2.5.1  弹性系数 EZ 是用以考虑材料弹性模量 E 和泊松比ν 对接触应力的影响。 

2.5.2  EZ 可按照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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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2

2
2

1

2
1

E
v

E
v

ZE −
+

−
=

π
 

当 EEE == 21 和 vvv == 21 时： 

)1(2 2v
EZE −

=
π

 

对于钢和硬铝合金 3.0=v ： 

                            EZE 175.0=  

当一对齿轮副材料的弹性摸量为 1E 和 2E 时，其 E 为： 

                            
21

212
EE
EEE
+

=  

对于钢质齿轮副(E=206 000N/mm2，ν=0.3)：  

8.189=EZ   
2/ mmN  

    

2.6  重合度系数 εZ  

2.6.1  重合度系数 εZ 是用以考虑端面重合度和轴向重合度对接触应力的影响。 

2.6.2  εZ 可由下式求得： 

直齿轮： 
3

4 aZ ε
ε

−
=  

斜齿轮：当 βε ＜1时：  
α

β
βε ε

ε
εε

+−
−

= )1(
3

4 aZ  

当 βε ≥1时：  
α

ε ε
1

=Z          

 

2.7  锥齿轮载荷分担系数 LSZ  

2.7.1  锥齿轮载荷分担系数 LSZ 是考虑两对或多对齿轮间载荷分配影响的系数。 

2.7.2  LSZ 可按照下式计算： 

（1）当 vrε ≤2或 βεv ＜ 1时，取 1=LSZ 。 

（2）当 vrε ＞2和 βεv ＞1时， LSZ 按下式计算： 

5.0

2

5.1
4121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rvr
LSZ

εε
 

 2.7.3 当按2.7.2（2）计算的 LSZ 小于0.837时， LSZ 取0.837。 

 

    2.8  锥齿轮系数 KZ  

2.8.1  锥齿轮系数 KZ 是个经验系数，是考虑锥齿轮与圆柱齿轮间加载的不同，把应力

进行调整，以便锥齿轮和圆柱齿轮能应用同一个许用接触应力。 

2.8.2  在缺少详细的资料时，可取 8.0=KZ 。 

 
2.9  螺旋角系数Zβ 

2.9.1  螺旋角系数Zβ是考虑由于螺旋角使载荷沿接触线分布产生变化而对接触应力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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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Zβ可按下式计算： 

（1）对于圆柱齿轮： 

ββ cos=Z   

（2）对于锥齿轮： 

mZ ββ cos=   

 

2.10  接触应力疲劳极限
limHσ  

2.10.1  接触应力疲劳极限
limHσ 是某种材料的齿轮经长期的重复载荷作用后齿面保持

不破坏的极限应力。 

2.10.2  
limHσ 值可以看作为某种材料的齿轮承受50×106次(氮化钢齿轮为2×105)循环

载荷后不出现点蚀的应力水平，为此，点蚀的定义为： 

（1） 对非表面硬化齿轮：点蚀面积＞ 2%总齿面积； 

（2） 对表面硬化齿轮：点蚀面积＞0.5%总齿面积或＞4%某特定齿面积。 

2.10.3  
limHσ 值包含1%或更少的失效概率。 

2.10.4  影响
limHσ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成分、纯度和缺陷； 

（2） 力学性能； 

（3） 残余应力； 

（4） 热处理及硬化层深度、硬度梯度； 

（5） 材料结构（锻、轧、铸）。 

2.10.5  
limHσ 值可由表2.10.5查取。 

                         接触应力疲劳极限
limHσ            表2.10.5        

材料与热处理 
limHσ  (N/mm2) 

合金钢渗碳淬火(齿面硬度为58～63HRC) 1550 

氮化钢气体氮化(齿面硬度为700～850HV) 1280 

调质钢液体或气体氮化(齿面硬度为450～650HV) 1000 

调质钢火焰或感应淬火(齿面硬度为500～650HV) 0.75HV＋750 

合金钢调质 1.4HV＋350 

碳钢调质或正火 1.5HV＋250 
注：对铸钢 limHσ 值应减少15%。 

 
2.10.6  接触应力疲劳极限

limHσ 也可参考ISO 6336/5标准质量MQ中的值。 

 
2.11  寿命系数 NZ  

2.11.1  寿命系数 NZ 是有限寿命（应力循环循环次数有限）及静强度所允许较高的接

触疲劳强度与在5×107循环次的接触疲劳强度相比的值。 

2.11.2  影响 NZ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及热处理； 

（2） 载荷的循环次数（使用寿命） LN ； 

（3） 润滑状况； 

（4） 失效判据； 

（5） 要求的运转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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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点线速度； 

（7） 齿轮材料的纯度； 

（8） 材料的塑性和断裂韧性； 

（9） 残余应力； 

（10） 相关因素（ZBRB、ZBVB、ZBLB、ZBWB、ZBXB）。 

2.11.3  船用齿轮箱的齿轮，一般要求无限使用寿命，所以ZBN B= 1。 

2.11.4  对有限航区船用齿轮箱，ZBNB可适当提高。一般可按图2.11.4 选取。 

图2.11.4  寿命系数ZBNB 

 

2.11.5  寿命系数 NZ 也可按照ISO6336/2标准方法B予以确定。 

2.12  润滑油膜影响系数 LZ 、 VZ 、 RZ  

2.12.1  润滑系数 LZ 是用以考虑润滑剂种类及其粘度的影响；速度系数 VZ 是用以考虑

节点线速度的影响；粗糙度系数 RZ 是用以考虑表面粗糙对表面抗疲劳性能的影响。当各齿

轮对中齿轮的硬度不同时，上述系数按其中较软材料决定。 

2.12.2  影响 LZ 、 VZ 、 RZ 的主要因素有： 

（1） 润滑区的油粘度； 

（2） 相啮面间的相对速度； 

（3） 齿面载荷； 

（4） 齿面相对曲率半径； 

（5） 齿面粗糙度； 

（6） 大小齿轮硬度。 

2.12.3  润滑系数 LZ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40 )/1342.1(
)0.1(4

ν+
−

+= ZL
ZLL

CCZ  

式中： ZLC  ——系数： 

当850N/mm2≤
limHσ ≤1200N/mm2时， 

350
850

08.083.0C limH
ZL

−
=

σ
＋    

当
limHσ ＜850N/mm2时， 取 ZLC  =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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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imHσ ＞1200N/mm2时，取 ZLC  = 0.91； 

40υ  —— 油温40℃时的标定运动粘度。 

 

2.12.4  速度系数 VZ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
C

CZ ZV
ZVV /328.0

)0.1(2
+

−
= ＋  

式中：CZV ——系数： 

当850N/mm2≤
limHσ ≤1200N/mm2时，

350
85008.085.0C Hlim

ZV
−

=
σ

＋    

             当
limHσ ＜850N/mm2时，取CZV = 0.85； 

当
limHσ ＞1200N/mm2时，取CZV = 0.93。 

2.12.5  粗糙度系数 RZ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ZRC

ZR
)3(Z

10
R =  

式中： 10ZR ——相对平均粗糙度(相对于节点处的曲率半径 redρ  =10mm): 

321
Z10

10
2

R
red

ZZ RR
ρ

+
=  

 RZ1和RZ2 ——分别为小齿轮和大齿轮的平均峰谷粗糙度； 

       ρred——相对曲率半径，由下式计算： 

（1）对于圆柱齿轮： 

21

21
red ρρ

ρρρ
+

=  

（2）对于锥齿轮： 

21

21
red

vv

vv

ρρ
ρρρ
+

=  

其中： twbd αρ tan5.0 2,11,2 ⋅⋅= ； 

twvbd αρ tan5.0 2,1v1,2 ⋅⋅=  

CZR ——系数：  

当850N/mm2≤
limHσ ≤1200N/mm2时，

lim
0002.032.0CZR Hσ−=  

     当
limHσ ＜850N/mm2时， 取CZR = 0.15； 

当
limHσ ＞1200N/mm2时，取CZR = 0.08。 

 

2.13  工作硬化系数 WZ  

2.13.1  工作硬化系数 WZ 是用以考虑软钢齿轮与齿面光洁的表面硬化齿轮(平均峰谷

粗糙度 ZR ≤6μm或粗糙度算术平均值 aR ≤1μm)啮合时，许用接触应力得到增加的系数。 

WZ 仅适用于软钢齿轮。 

2.13.2  影响 WZ 的主要因素有： 

（1） 软钢齿轮硬度； 

（2） 软钢齿轮合金成分； 

（3） 硬化齿轮齿侧粗糙度。 

2.13.3  ZBWB可按下式计算： 

1700
1302.1ZW

−
−=

HB  

式中：HB —— 软钢齿轮的布氏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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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HB＜130时，ZBW B= 1.2； 

当HB＞470时，ZBW B= 1.0。 

 

2.14  接触应力尺寸系数 XZ  

2.14.1  尺寸系数 XZ 是用以考虑轮齿尺寸和材料性能的不均匀性对许用接触应力的影

响。 

2.14.2  影响 XZ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与热处理； 

（2） 齿轮尺寸； 

（3） 硬化层深度与轮齿尺寸比； 

（4） 硬化层深度与曲率半径比。 

2.14.3  对整体硬化齿轮和具有足够硬化层深度的表面硬化齿轮，取 1=XZ 。当硬化层

深度相对较浅时， XZ 应取较小值。 

 
2.15  接触应力安全系数 HS  

2.15.1  接触应力安全系数 HS 应满足下列要求： 

主推进齿轮传动装置： HS ≥1.20； 

辅机齿轮传动装置：   HS ≥1.15。 

 

3 齿根弯曲强度 
 

3.1  计算要求 

3.1.1  齿根弯曲应力衡准是齿根圆角处局部抗拉强度的许用极限，即齿根弯曲应力σF

应等于或小于许用齿根弯曲应力σFP。 

3.1.2  大小齿轮的齿根弯曲应力σF和许用齿根弯曲应力σFP应分别进行计算。 

3.1.3  本计算公式适用于轮缘厚度大于3.5mBnB的齿轮。 

3.1.4  此方法适用于法向分度圆压力角不超过25°及分度圆螺旋角不超过30°的齿根

弯曲强度评定。对于较大的分度圆压力角和分度圆螺旋角的齿根弯曲强度评定，应按照 

ISO6336方法A及相关标准进行评定。 

 
3.2  齿根弯曲应力 Fσ  

3.2.1  齿根弯曲应力 Fσ 按下式计算： 

（1）对于圆柱齿轮： 

FPFFvASF
n

t
F KKKKKYYY

mb
F σσ βαγβ ≤
⋅

=  

（2）对于锥齿轮： 

αβγεσ FFvALSKSaFa
mn

mt
F KKKKKYYYYY

bm
F

= ≤ FPσ  

式中： FY 、 FaY ——齿形系数，见本附录3.3； 

   SY 、 SaY ——应力修正系数，见本附录3.4； 

   βY ——螺旋角系数，见本附录3.5； 

εY ——重合度系数，见本附录3.6， 

 KY ——锥齿轮系数，见本附录3.7； 

LSY ——载荷分担系数，见本附录3.8； 

βαγ FFVAt KKKKKF 、、、、、 ，见本附录1.4和1.5， nmb、 ，见本附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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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许用齿根弯曲应力 FPσ 按下式计算： 

XRrelTrelT
F

dNFE
FP YYY

S
YY

⋅⋅
⋅⋅

= δ
σσ            N/mm2 

式中： FEσ ——弯曲疲劳极限(见本附录3.9)； 

      dY ——设计系数(见本附录3.10)； 

NY  ——寿命系数(见本附录3.11)；     

   relTYδ  ——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见本附录3.12)； 

   RrelTY  ——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见本附录3.13)； 

     XY ——弯曲应力尺寸系数(见本附录3.14)； 

     FS ——弯曲应力安全系数(见本附录3.15)。 

 

3.3  齿形系数 FY ， FaY  

3.3.1  齿形系数 FY ， FaY 是用以考虑载荷作用于单对齿啮合的外侧点时齿形对名义弯

曲应力的影响。 

3.3.2  大小齿轮的齿形系数值 FY ， FaY 应分别计算，对于斜齿轮齿形系数应在法向截

面内确定，即用具有当量齿数 nz 的直齿轮来确定。 

3.3.3  圆柱齿轮齿形系数 FY  

对大齿轮和小齿轮，齿形系数按下式计算： 

n
n

Fn

Fen
n

F

m
S
m
h

α

α

cos)(

cos6
Y

2
F =

 

式中： Fh ——作用于单对齿啮合外侧点上齿根弯曲应力的弯曲力臂； 

    FnS ——危险截面上的齿根弦齿厚； 

   Fenα ——单对齿啮合外侧点上的法向压力角。 

Fh ， Fenα 和 FnS 见图3.3.3（1）和图3.3.3（2）。 

 

 
图3.3.3（1） 齿轮危险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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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2） 具基本轮廓尺寸 

 

（1） 外齿轮 FY 的有关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pro

ao
propronknao

n hh
m

α
ρ

αααα
π

cos
)sin1()tan(tantan

4
E −−−+−=  

具无凸台时， npro αα =  

hm
n

ao

n

ao x
m
h

m
+−=

ρ
G  

3
)

2
(2H ππ

−−=
nn m

E
z

 

         H
z
G

n

−⋅= θθ tan2 ,可用
3
πθ = 代入试算 

齿根弦齿厚 FnS ： 

)
cos

(3)
3

sin(
m
S

n

Fn

n

ao
n m

Gz ρ
θ

θπ
−+−=  

30°切线切点处的齿根圆角半径 Fρ ： 

)2cos(cos
2

2

2
F

Gz
G

mm nn

ao

n −
+=

θθ
ρρ  

弯曲力臂 Fh 的确定： 

nnn mzd =  

anan hdd 2+=  

nnbn mP απ cos=  

ban βεε α
2cos=  

nnbn dd αcos=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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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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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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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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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d

d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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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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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齿轮 FY 的有关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内齿轮的齿形系数 FY 可按替代齿条进行计算，替代齿条的法向齿廓与基本齿条相似，

齿高与内齿轮相同，法向载荷作用角 nFen αα = ，以下标2表示内齿轮。 

齿根弦齿厚SF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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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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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力臂h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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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2

(2 2
2

22 x
m

h
mdd

n

ao
nnfn −−=   

2nd 和 2end 由外齿轮的计算公式求得。 

齿根圆角半径 2Fρ ： 

22 aoF ρρ =  

3.3.4  锥齿形系数 aFY  

3.3.4.1  齿形系数 aFY 是考虑作用齿顶时齿形对齿根名义弯曲应力的影响，本计算方法

以过当量圆柱齿轮法向齿廓300
切向与齿根过渡曲线切点的截面作为危险截面进行计算。 

3.3.4.2  大小齿轮的齿形系数值应分别计算。根据加工方法的不同，其具体公式分别

见3.3.4.4和3.3.4.5，公式中相应符号的定义见图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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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影响锥齿轮齿形系数的各个因素  

 

3.3.4.3  展成法加工齿轮的齿形系数计算应满足下列条件： 

（1）30°切线的切点位于由 具齿顶圆角所展成的齿根过渡曲线上； 

（2） 具必须带有齿顶圆角半径（ 0αρ ≠0）。 

3.3.4.4  对于展成法加工齿轮的齿形系数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齿形系数 FaY  

n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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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了计算齿根危险截面齿厚 Fns 和弯曲力臂 Fah ，首先要确定辅助值 E 、G 、H 和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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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解θ ，建议取初始值 6πθ = ，采用迭代法求解。 

（3）齿根危险截面处齿厚 F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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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sin(
mn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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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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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Z

m
s ρ

θ
θπ

−+−=  

    （4）危险截面处齿根圆角半径 F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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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弯曲力臂 F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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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具基本齿廓为 025.120 00 === mnamna
o

n mmh ρα 、、 和 0=smx 的齿轮，

其齿形系数可从图3.3.4.4查得。 

3.3.4.5  成形法加工的齿轮齿形系数 aFY  

成形法加工的齿轮，其齿轮齿形系数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1）危险截面弦齿厚： 
o

amnFn Ems 30cos22 022 ρπ −−=  

式中： E 按3.3.4.4（2）计算。 

（2）300
切线切点处的曲率半径： 

                             022 aF ρρ =  

（3）弯曲力臂： 

                         nmnnsxmn
a

aFa amaxmhh tan)tan
4

(
2 2

02
022 −+−+−=

πρ
 

（4）齿形系数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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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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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4 展成齿轮的齿形系数 

 

3.4  应力修正系数 SY 、 saY  

3.4.1  应力修正系数是用以将名义弯曲应力转换为齿根局部应力的系数。它考虑了齿

根过渡曲线处的应力集中效应以及弯曲应力以外的其他应力对齿根应力的影响。 

3.4.2  应力修正系数用载荷作用于单对齿啮合外侧点的计算方法。大小齿轮应分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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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4.3  SY 值可按下式计算(有效范围1≤qs＜8）：  

（1）圆柱齿轮应力修正系数 SY ： 

)
/3.221.1

1()13.02.1( LsS qLY ++=  

（2）锥齿轮应力修正系数 saY ： 

)
/3.221.1

1
()13.02.1( aLsaaS qLY ++=  

式中： sq ——齿根圆角参数，
F

Fn
s

Sq
ρ2

=  ； 

；
F

Fn

h
SL =  

；
Fa

Fn
a h

S
L =     

对于 具基本齿廓为 025.120 00 === mnamna
o

n mmh ρα 、、 和 0=smx 的锥齿轮，其应

力修正系数可从图3.4.3查得。 

 
图3.4.3 展成齿轮的齿形系数载荷作用在齿顶时的应力修正系数 

 

3.5  螺旋角系数 βY  

3.5.1  螺旋角系数 βY 是考虑圆柱齿轮螺旋角造成接触线倾斜对齿根应力的影响。 

3.5.2  βY 可按下式计算： 

120
1 βεββ −=Y  

式中：β ——分度圆上的螺旋角，(°)，当β ＞30°时，取β  =30°； 

     βε ——轴向重合度，当 βε ＞1.0时，取 β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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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重合度系数 εY  

3.6.1  重合度系数 εY 是考虑锥齿轮螺旋角造成接触线倾斜对齿根应力的影响。 

3.6.2  εY 可按下式计算： 

（1）当 βε v =0时： 

va

Y
εε
75.025.0 +=  

（2）当０＜ βε v ≤1时： 

                         )375.075.0(75.025.0 −−+=
va

v
va

Y
ε

ε
ε βε  

当 βε v ＞1时： 

                         625.0=εY  

3.6.3  当按3.6.2条计算的 εY 小于0.625， εY 取0.625。 

 

3.7  锥齿轮系数 KY  

3.7.1  锥齿轮系数 KY 考虑锥齿轮与圆柱齿轮的差异对齿根应力影响的系数。 

3.7.2  KY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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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bmbm ll βcos=′  

式中： bml′ ——齿中部接触线的投影长度； 

      bml ——齿中部接触线的长度： 

当 βε v ＜１时： 2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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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ε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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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βε v ≥1时： 
vr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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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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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载荷分担系数 LSY  

3.8.1  载荷分担系数 LSY 是考虑两对齿轮或多对齿轮间的载荷分配的系数。 

3.8.2  LSY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LSLS ZY =  

式中： LSZ ——载荷分担系数，见本附录2.7。 

3.8.3  当按3.8.2计算的 LSZ 小于0.7， LSZ 取0.7。 

 
3.9  弯曲疲劳极限 FEσ  

3.9.1  弯曲疲劳极限 FEσ 为某种材料的齿轮能长期承受的局部齿根疲劳极限应力；3×
106次循环次数为该疲劳极限应力的基准次数； FEσ 之值相当于有1%以下的失效概率； 

FEσ 定义为 小值为零的单向脉动应力(不考虑热处理残余应力)，其他情况如交变应力

或预应力等则由设计系数 dY 考虑。 

3.9.2  影响 FEσ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成分、纯度和缺陷； 

（2）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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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残余应力； 

（4） 热处理及硬化层深度、硬度梯度； 

（5） 材料结构（锻、轧、铸）。 

3.9.3   FEσ 由脉动试验或齿轮负荷运转试验获得。如没有疲劳试验可利用，则锻钢的

FEσ 值可由表3.9.3查取。 

弯曲疲劳极限 FEσ                 表3.9.3         

齿轮材料和热处理 FEσ  (N/mm2) 

合金钢渗碳淬火(齿面硬度58～63HRC)： 

一般合金钢 

MnCr钢 
CrNi 

 
830 
850 
920 

氮化钢气体氮化(齿面硬度为700～800HV) 750 

调质合金钢液体或气体氮化 

(齿面硬度为500～700HV) 
650 

调质合金钢火焰或感应淬火 

(齿面硬度为500～650HV) 
0.7HV＋250 

合金钢调质 0.4 Rm＋200 

碳钢调质或正火 0.25 Rm＋250 
 

3.9.4  如为热轧钢， FEσ 应按表3.9.3减少15%；如为铸钢， FEσ 应按表3.9.3减少30%。 

3.9.5  如渗碳淬火齿轮的齿面硬度小于58HRC时，则 FEσ 应按表3.9.3减少20(58- 
HRC)，HRC为齿面的检测硬度。 

3.9.6  为提高齿轮弯曲疲劳强度而采取齿根圆角喷丸处理工艺，则 FEσ 可适当提高。一

般当 nm ≤6时， FEσ 可按表3.9.3增加200；当 nm ＞6时， FEσ 可增加200－10( nm －6)。 

3.9.7  弯曲疲劳极限 FEσ 也可参考ISO6336/5标准质量MQ中的值。 

 

3.10 设计系数 dY  

3.10.1  设计系数 dY 是用以考虑齿轮承受反向负荷及套合产生的预应力对齿根强度的

影响，其不同于单向脉动负荷的影响。 

3.10.2  dY 由下列情况确定： 

（1） 承受单向脉动负荷的齿轮：     dY =1.0； 

（2） 承受双向负荷的齿轮(如中间齿轮、行星轮)： dY  =0.7； 

（3） 具有正倒车功能的齿轮：     dY =0.9； 

（4） 套合装配齿圈的齿轮：      dY =0.8。 

 

3.11  寿命系数 NY  

3.11.1  寿命系数 NY 是考虑在要求有限寿命时，可以有较高的许用齿根应力。 

3.11.2  影响 NY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及热处理； 

（2） 循环次数； 

（3） relTYδ 、 RrelTY
、 XY 。 

3.11.3  船用齿轮箱的齿轮，一般只考虑无限使用寿命，所以取 NY  = 1。 

3.11.4  对有限航区船用齿轮箱, NY 可适当提高。一般可按图3.11.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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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4 寿命系数 NY  

 

3.11.5  寿命系数 NY 也可按照ISO6336/3标准方法B予以确定。 

 

3.12  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relTYδ  

3.12.1  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relTYδ 是表示理论上的集中应力超过疲劳极限的程度。 

3.12.2  影响 relTYδ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 

（2）  相对应力梯度。 

3.12.3  relTYδ 可根据齿根圆角参数范围确定： 

（1） 对于 45.1 <≤ Sq ， relTYδ =1； 

（2） 对于 5.1<Sq ， relTYδ =0.95； 

对于 Sq ≥4， relTYδ 应参照ISO 6336/3标准计算。 

 

3.13 相对表面状况系数 RrelTY  

3.13.1 相对表面状况系数 RrelTY 是考虑齿根圆角表面状况，主要是齿面峰谷粗糙度对齿

根强度的影响。 

3.13.2 RrelTY 的值可由表3.13.2计算。只有在划痕或同样缺陷的深度不大于2 RZ时才有

效。 

相对表面状况系数 RrelTY 值           表3.13.2 

材料与热处理 RZ＜1 1≤RZ≤40 

表面硬化钢和整体硬化钢除氮化外 

(Rm≥800N/mm2) 
1.120 1.675-0.53(RZ＋1)0.1 

碳钢 

(Rm≥800N/mm2) 
1.070 5.3-4.2(RZ＋1)0.01 

氮化钢 1.025 4.3-3.26(RZ＋1)0.005 

注：① RZ为齿根圆角表面的平均峰谷粗糙度，μm。 

② 如果粗糙度以粗糙度算术平均值Ra表示，则Ra=R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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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弯曲应力尺寸系数 XY  

3.14.1  弯曲应力尺寸系数 XY 是考虑由于尺寸增大时引起强度的降低。 

3.14.2  影响 XY 的主要因素有： 

（1） 材料与热处理； 

（2） 齿轮尺寸； 

（3） 硬化层深度与轮齿尺寸比。 

3.14.3  XY 可按表3.14.3计算： 

      弯曲应力尺寸系数 XY                       表3.14.3 

XY  nm  状况 

1.00 nm ≤5 一般 

1.03-0.006 nm  5＜ nm ＜30 

0.85 nm ≥30 
非表面硬化钢 

1.05-0.01 nm  5＜ nm ＜25 

0.80 nm ≥25 
表面硬化钢 

 

3.15  齿根弯曲应力安全系数 FS  

3.15.1  齿根弯曲应力安全系数 FS 应满足下列要求： 

主推进齿轮装置： FS ≥1.55； 

辅机齿轮装置：  FS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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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轴系及螺旋桨 

第1节   一般规定 
 

8.1.1   适用范围 

8.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柴油机和电力直接或通过传动装置（离合器、齿轮装置等）推

进船舶的轴系。 

 

8.1.2   材料 

8.1.2.1   轴的材料应采用锻钢，直径小于150mm的中间轴和尾轴也可采用热轧圆钢。轴

和螺旋桨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8.1.2.2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一般应在下列范围内选择： 

(1)  碳钢和碳锰钢为 400～760N/mm2； 

(2)  合金钢不超过 800N/mm2
。 

8.1.2.3   轴的联轴器一般应用优质碳素钢锻制，也可用球墨铸铁制造。弹性联轴器的刚

性部分可采用铸钢制造。 

8.1.2.4   轴应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无损检测。 

 

8.1.3   轴承温度 
8.1.3.1   主推进轴系及其传动装置中的滑动轴承温度应不高于70℃，滚动轴承温度应不

高于80℃。 
 

8.1.4   图纸和资料 

8.1.4.1   应将下列轴系和螺旋桨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轴系布置图； 

(2)  推力轴、中间轴、螺旋桨轴图； 

(3)  尾轴管总图，包括油封装置和尾轴管轴承图； 

(4)  轴系强度计算书，包括联轴器和连接螺栓的强度计算。若采用普通螺栓连接时，

还应包括螺栓预紧力的计算（备查）； 

(5)  轴系扭转振动、回旋振动、纵向振动及校中的计算书（适用时）； 

(6)  螺旋桨强度计算书； 

(7)  螺旋桨图（包括总质量、转动惯量等）； 

(8)  螺旋桨液压装配图及计算书（对无键或有键连接液压装配的螺旋桨）。 

8.1.4.2   图纸应标有足够详细的尺寸，以及为验证计算所必需的参数。 
 

第2节   轴 系 

 
8.2.1   一般要求 

8.2.1.1   轴系的布置及轴的结构尺寸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本章第4节、第5节
的有关规定。大型低速二冲程柴油机轴系的纵向振动及尾管后轴承处螺旋桨轴的实际直径大

于250mm的轴系校中，应符合本社有关规定。 

 
8.2.2   轴的直径 

8.2.2.1   轴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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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mm 

式中： eN ——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en ——轴传递 eN 时的转速，r/min； 

  K ——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按表8.2.2.1（1）、（2）选取； 

   mR ——轴材料的抗拉强度，计算时，当采用碳钢和碳锰钢时，对于中间轴，如
2/760 mmNRm > 时，取

2/760 mmN ；对于螺旋桨轴和尾管轴，如
2/600 mmNRm > ，取

2/600 mmN 。当采用合金钢或不锈钢时，对于中间

轴、螺旋桨轴及尾管轴，如
2/800 mmNRm > 时，取

2/800 mmN 。 
 

中间轴、推力轴的系数 K                 表8.2.2.1(1) 

与法兰为整体的轴

① 

与联轴器为热

套或液压无键

套合的轴 

有键 

槽的轴

②⑤ 

有径向 

孔的轴 

③⑤ 

有纵向 

槽的轴 

④⑤ 

推力环的两侧轴

承处的轴⑤ 

1.0 1.0 1.1 1.12 1.20 1.1 

注：① 法兰根部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08 d； 
② 在键槽底部横截面处的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0125d（d为以K=1.0时计算的轴径，下同）； 
③ 孔径应不大于0.3d； 
④ 纵向槽的长度应小于0.8d，宽度应大于0.1d；轴的内径应小于0.8 d。 

⑤ 在键槽两端或孔边缘延伸到0.2d长度以内的轴、在纵向键槽两端延伸到0.3d长度以内的轴和在推力

环处延伸到等于推力轴直径长度的轴。在这些范围以外的轴径可逐渐减少到以K=1.0计算直径。 
 

螺旋桨轴的系数 K                  表8.2.2.1(2) 

液压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 1.22①

1 从桨毂前端到相邻轴承前端的轴 
有键安装螺旋桨的轴 1.26①

2 除1外，向前至尾轴管密封装置前端之间的轴 1.15 

3 尾轴管密封装置前端至联轴器的轴 1.15②

注：①所确定的轴径至取K=1.15确定的轴径，其变化应逐渐过渡； 
    ②轴直径可逐渐减小到按本节8.2.2.1中K=1.0的计算直径。 
 

8.2.2.2   对中空轴，当内径d0＞0.4d 时，轴的实际外径 a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40

3

)(1

1

a

a

d
d

dd
−

=     mm 

式中：d ——按本节8.2.2.1计算的中间轴、推力轴、螺旋桨轴的直径，mm。 

8.2.2.3   轴上的槽或孔的边缘应磨光滑。 
8.2.2.4   对航行于浮冰、浮盐等水面或水下有硬物可能撞击螺旋桨的船舶，其推进轴系

的中间轴、推力轴和螺旋桨轴的直径应按本节8.2.2.1的计算轴径增加10%。 
 

8.2.3   轴径过渡和锥度 

8.2.3.1   轴径的变化应以锥度或圆角过渡，轴的锥体部分与圆柱部分的相连处不应有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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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或圆角。 
8.2.3.2   安装联轴器的轴锥部的锥度应在1/10至1/20的范围内。 
8.2.3.3   有键安装螺旋桨的轴锥部的锥度应不大于1/10；液压无键安装螺旋桨的轴锥部

的锥度应不大于1/15。 
 

8.2.4   联轴器和螺栓 

8.2.4.1   法兰联轴器的法兰厚度应不小于本节8.2.2.1要求的中间轴直径的20%，且应不

小于与轴材料抗拉强度相等的联轴器紧配螺栓的直径。法兰根部的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联

轴器处连接的轴径的8%。 
8.2.4.2   联轴器用键安装到轴上时，键材料的抗位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键

受剪切的有效截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d
dBL
6.2

3

=      mm2 

式中： B ——键的宽度，mm； 

L ——键的有效长度，mm； 

d ——由本节8.2.2.1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md ——键中部处轴的直径，mm； 

8.2.4.3   组合式联轴器应有足够的强度传递主机倒顺车的扭矩，且应有防止松动的措

施。 

8.2.4.4   联轴器法兰的连接螺栓一般应有紧配螺栓，其紧配螺栓直径 fd 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 )
mb

m
f DZR

Rd
d

160
65.0

3 +
=          mm 

式中： d ——由本节8.2.2.1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D——螺栓孔的中心圆直径，mm； 

Z——紧配螺栓数（应不少于连接螺栓总数的50%）； 

mR ——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mbR ——螺栓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应不小于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但也不应

大于1.7倍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且不大于1000N/mm2。 

8.2.4.5   如全采用普通螺栓连接时，则螺栓的螺纹根部直径 n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me

e
n DZRn

N
d

610
25

×
=  

式中：Ne——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 

ne——轴传递Ne 时的转速，r/min； 

Z——普通螺栓数。 

其余符号意义与本节8.2.4.4中相同。 

    所连接法兰的接触表面之间的摩擦力矩应不小于2.8倍的传递扭矩，计算摩擦力时，摩

擦系数为0.18；预紧螺母时的力矩不应使螺栓螺纹根部截面应力超过0.8倍的螺栓材料屈服强

度或规定的非比例延伸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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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6   对连接曲轴和推力轴的联轴器的紧配螺栓，其直径应按本节8.2.4.4公式计算值

增加5%。 
 

8.2.5   轴承的布置 

8.2.5.1   轴承的布置应使在船舶满载和营运状态时，能保证轴系中轴承承受均匀的负

荷，不致造成轴承的严重发热和迅速磨损。 

8.2.5.2   轴承间距L一般应不大于按下列式计算所得之值： 

dKL 1=      mm 

式中： d ——由本节8.2.2.1所确定的轴径，mm； 

1K =450，油润滑合金轴承； 

=280，油脂润滑灰铸铁尾轴管轴承； 

=280~350，尾轴管和尾轴架的水润滑橡胶轴承。 

对轴转速大于350 r/min的轴承间距L一般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
dKL 2=     mm 

式中： d ——由本节8.2.2.1所确定的轴径，mm； 

n——轴转速，r/min； 

2K =8400，油润滑白合金轴承； 

=5200，油脂润滑灰铸铁尾轴管轴承、尾轴管和尾轴架的水润滑橡胶轴承。 

8.2.5.3   按本节8.2.5.2中公式确定的轴承间距，还应使轴系的回旋振动符合本章第5节的

有关规定。 
8.2.5.4   轴承的布置一般应不使两轴段的连接法兰处于两轴承位置的中部，中间轴的轴

承中心到连接法兰面的距离一般可等于0.2倍轴承所在轴段的长度。 
 

8.2.6   螺旋桨轴轴套 

8.2.6.1   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铜套厚度δ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603.0 += dδ      mm 

式中：d ——轴承档处轴的直径，mm。 

轴承挡之间轴套的厚度可以适当减少，但应不小于0.75δ 。 

8.2.6.2   一个轴承处的轴套一般应采用整体铸造。若两段轴套之间的轴段浸入海水时，

则应采用玻璃纤维布或工程塑料进行包覆，与轴套的接头处应用铜丝或不锈钢丝扎牢，以保

证水密，防止海水浸入轴体。接头部分不应处于轴承区域内。 

8.2.6.3   轴套在粗加工后应作检查和0.2MPa的液压试验，应无裂纹且5分钟内无任何渗

漏现象。 
8.2.6.4   轴套应采用热套或液压套合法安装到轴上，不应用销或螺钉固定。 

 

8.2.7   尾轴管及其轴承 

8.2.7.1   尾轴管后轴承或尾轴架轴承，其长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具有良好油密填料函的油润滑的白合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 8.2.2.1 所确

定的螺旋桨轴直径的 2 倍； 

(2)  对增强树脂制成的水润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 8.2.2.1 所确定的螺旋桨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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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 2 倍； 
(3)  对橡胶或塑料制成的水润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 8.2.2.1 所确定的螺旋桨轴

直径的 4 倍； 
(4)  对具有良好油密填料函的油润滑青铜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本节 8.2.2.1 所确定的

螺旋桨轴直径的 4 倍； 
(5)  对油脂润滑的轴承长度，应不小于本节 8.2.2.1 所确定的螺旋桨轴直径的 4 倍； 
(6)  对采用其他轴承材料和润滑方式，应提供采用其轴承长度的相关资料，如轴承材

料的膨胀特性、承压能力等试验结果或使用经验，并应经本社同意。 
8.2.7.2   油润滑的尾轴管应设有放泄油的旋塞。 
8.2.7.3   对油润滑轴承，若采用重力油柜润滑系统时，则油柜应设在满载水线以上适当

的位置，且在机舱应尽可能设有低油位报警装置。 
8.2.7.4   对油润滑的轴承，在尾轴管两端应装有认可型的密封装置。 
8.2.7.5   尾轴管安装上船前应作压力为0.2MPa的液压试验。 
8.2.7.6   对采用水润滑的橡胶轴承，其尾轴管密封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推进轴系正、倒车运转时，尾轴管前端密封装置的漏泄量应小于 2L/h； 
(2)  橡胶轴承承受的压力应不大于 0.3MPa； 
(3)  尾轴管前端密封装置应有在船舶停泊状态下能更换填料函的措施，建议装设充气

密封圈。 

 

8.2.8   主机自由端传动 

8.2.8.1   曲轴自由端驱动辅助机械的传动轴的直径 d 应不小于按本节8.2.2.1公式取

22.1=K 计算所得之值。计算时： mR ——传动轴的抗拉强度，若 mR ＞600N/mm2 时，取

600N/mm2
。 

8.2.8.2   曲轴自由端传动轴的轴承座应有足够的刚度，并应可靠地固定在船体基座上。 
8.2.8.3   曲轴自由端的传动一般应设置弹性联轴器或离合装置。 

 

第3节   轴系传动装置 

 

8.3.1   适用范围 

8.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弹性联轴器、液力传动装置、离合器、可调螺距螺旋桨的传动

与操纵装置、Z型推进装置与舵桨装置和侧推装置。齿轮传动装置的有关要求应符合本篇第

7章的有关规定。 
 

8.3.2   弹性联轴器 
8.3.2.1   如果机器底座采用弹性支承时，则轴系应采用弹性联轴器连接。 
8.3.2.2   制造厂或设计部门应提供所采用的弹性联轴器的下列有关资料：额定扭矩、主

/从动部分转动惯量、扭转刚度（静态/动态）、相对阻尼、许用变动扭矩、许用 大扭矩、

许用轴向位移、许用径向位移等。 
8.3.2.3   对在主机起动或停车过程中可能产生过大冲击扭矩的弹性联轴器，应装设扭转

角限制装置。 
 

8.3.3   离合器及操纵装置 
8.3.3.1   采用摩擦元件的离合器时，在正常运转时不应有打滑现象；在空车运转时，其

带排扭矩不应使与其连接的推进轴系有带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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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离合器所传递的 大扭矩一般应不小于主机额定扭矩的1.5倍。 
8.3.3.3   气胎离合器在操纵处应设有充气压力表、离合器接合与脱开的信号装置和空气

高、低压报警装置。对气胎离合器的供气系统，应设有应急的充气设备。 
8.3.3.4   离合器应能有效接合或脱开，应具有其任意换排的转速应不小于主机额定转

速60%的能力。 
8.3.3.5   对可倒、顺传动的离合器，其换向时间应不大于15s。 

 

8.3.4   液力传动装置 

8.3.4.1   液力传动装置的工作油系统应是独立的循环系统。系统中应设有油泵、过滤

器、冷却器和集油柜等设备，对液力齿轮传动机组，循环系统中还应设磁性滤器。 
8.3.4.2   液力传动装置应设有独立的备用工作油泵，对双主机船舶可只设1台备用泵。 
8.3.4.3   液力传动装置的工作油系统，除应装有温度计和压力表外，还应设有高温和低

压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定。 
8.3.4.4   液力偶合器的泵轮、涡轮应进行静平衡试验，并建议进行动平衡试验。 
8.3.4.5   液力传动装置的操纵处应设有标志液力传动的开或关的信号装置。 
8.3.4.6   液力传动装置应能在机旁、集中控制室或驾驶室操纵。如设置几套操纵机构时，

各套之间应互为联锁。 
8.3.4.7   液力传动装置的操纵处应设有螺旋桨轴的转速表和旋转方向的指示器。 

 

8.3.5   可调螺距螺旋桨传动与操纵装置 
8.3.5.1   主推进装置的可调螺距螺旋桨与主机一般应用单手柄进行联合控制，以防主机

和轴系过载，以及因过载或超速引起的停车。 

8.3.5.2   可调螺距螺旋桨液压传动系统应设2台互相独立的动力驱动泵，每台泵的容量

应不小于可调螺距螺旋桨正常运转时所需的容量，且能迅速转换使用。对功率不超过200kW

的推进装置，可设1台动力驱动泵，但应另设1台手动泵以控制螺距，且该手动泵能使桨叶在

足够短的时间内从正车位置转至倒车位置。 

8.3.5.3   机舱操纵台和驾驶室内均应装有螺距角指示器，且与螺旋桨实际螺距角的偏差

不超过±1º。 

8.3.5.4   机舱和驾驶室内的操纵系统应互为联锁。对非机械操纵系统，机旁应设有备用

手动操纵装置。 

8.3.5.5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操纵系统应能灵敏且准确地控制所需桨叶的角度。 

8.3.5.6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调距功能及液压操纵系统的报警装置，应符合本篇4章的有

关规定。 

8.3.5.7   在任意工况下，可调螺距螺旋桨工作应稳定，在0°螺距角时，其波动值应不

超过±0.5º。 
8.3.5.8   在额定转速下操纵可调螺距螺旋桨，从正（或负）全负荷螺距角的1/3到负（或

正）全负荷螺距角的1/3，所需时间应不超过15s。 
8.3.5.9   可调螺矩螺旋桨的调距范围，应保证在额定转速下主机能发出额定功率。 
8.3.5.10   控制可调螺矩螺旋桨的液压系统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和第4章第8节的有关

规定。 
8.3.5.11   可调螺矩螺旋桨的液压系统应设有液压油油箱位过低、滤油器压差过高（装

有滤油器时）及液压油油温过高（装有油冷却器时）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

有关规定。 
 

8.3.6   Z 型推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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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   Z型推进装置的轴系中应成对设置万向节联轴器，且轴间夹角应相同，其夹角

一般应不大于10°。 
8.3.6.2   Z型推进装置的输入轴、主轴和螺旋桨轴的直径应符合本章8.2.2的有关规定。 
8.3.6.3   Z型推进装置的轴系扭转振动计算，应符合本章第4节的有关规定。 
8.3.6.4   舵桨装置系指螺旋桨和导流管（设有时）能全回转或半回转，具有舵、桨和倒

车功能的装置。除能在驾驶室操纵外，在舵桨机室应亦能就地操纵，其装置操舵的时间应符

合本篇9.1.4.6、9.1.7.1的有关规定。 
8.3.6.5   舵桨装置的螺旋桨设计和安装应符合本章第6节的有关规定。 
8.3.6.6   舵桨装置的动力设备若为电动或电动液压时，应设有备用动力设备或应急操纵

设施，对设有2台的Z型推进装置，则可免除。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应符合第3篇7.4.1的有关

规定。 
8.3.6.7   Z推装置的液压系统应设有液压油油箱位过低、滤油器压差过高（装有滤油器

时）及液压油油温过高（装有油冷却器时）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定。 
8.3.6.8   舵桨装置应在驾驶室和舵桨机室设有舵角指示器。 
8.3.6.9   舵桨装置的液压系统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和第4章第8节的有关规定。 
8.3.6.10   舵桨装置制造完毕后应进行0.2MPa的液压试验，组装后应进行0.1MPa的液压

或0.03MPa气压的密性试验。 
 

8.3.7   侧推装置 

8.3.7.1   侧推装置应有足够的侧推力，能满足船舶低速航行及靠离码头的工作要求。 
8.3.7.2   侧推装置应有足够的浸没深度。从螺旋桨轴线至满载水线的距离一般应不小于

1.5倍的桨叶直径， 小应不小于桨叶直径。 
8.3.7.3   侧推装置的输入轴、桨轴直径应符合本章8.2.2的有关规定。 
8.3.7.4   以主机为原动机的侧推装置，应设置离合装置。 
8.3.7.5   以电动机为原动机的侧推装置，其电力拖动装置应符合第3篇的有关规定。 
8.3.7.6   液压泵、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液压管系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和第4章第8节的有

关规定。 
8.3.7.7   侧推装置的液压系统应设有液压油油箱位过低、滤油器压差过高（装有滤油器

时）及液压油油温过高（装有油冷却器时）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定。 
8.3.7.8   侧推装置的管隧厚度应不小于相邻船体部分的厚度。 
8.3.7.9   在驾驶室应设有停止侧推装置运行的装置，该装置应独立于遥控系统。 

 

8.3.8   轴系安装 

8.3.8.1   轴系的安装应保证各轴段及轴承在正常运转时不致产生有害的负荷。 
 

第4节   扭转振动 

 

8.4.1   适用范围 

8.4.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单机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220kW的主柴油机推进系统和重要

用途的辅柴油机系统。 

 

8.4.2   一般要求 

8.4.2.1   若主机和辅机轴系在使用中存在不同工况时，如离合器脱开、离合器接合驱动

各种机械、零螺距和满螺距（如适用时）、一缸熄火等，均应按不同工况分别进行扭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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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2   对已批准的主机轴系，若作更改，如更换机型、加装（或更换）齿轮箱、加装

（或更换）弹性联轴器、轴系尺寸和螺旋桨结构尺寸有较大的改变等，则均应重新进行轴系

扭振计算并提交本社批准。 

8.4.2.3   柴油机、减振器、弹性联轴器、气胎离合器、齿轮箱等产品的制造厂应提供准

确并经实测验证的扭振参数。 

8.4.2.4   扭振计算的计算方法等可参照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的有关规定。 

 

8.4.3   扭振计算 

8.4.3.1   扭振计算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计算所需的全部原始参数和轴系布置简图； 

(2)  当量系统扭振参数和当量系统图； 

(3)  无阻尼固有频率计算的霍尔茨表（固有频率、各质量点的相对振幅、各轴段的相

对弹性力矩等），计算的转速范围一般应从 0.8 minn ~1.2 en ( minn 为 低稳定转速 r/min； en
为额定转速，r/min)，简谐次数计算到 12 次； 

(4)  在计算转速范围内，各节振动的各谐次的相对振幅矢量和； 

(5)  在计算转速范围内，各节振动的主要谐次的响应计算和按表 8.4.4.2 中相应公式计

算的许用值。 

 

8.4.4   许用应力 

8.4.4.1   计算轴系扭振许用应力时，应以轴的基本直径为基础，而不计应力集中的影响，

即对曲轴以曲柄销直径为准，对推力轴、中间轴、螺旋桨轴以轴的 小直径为准。 

8.4.4.2   柴油机推进系统的曲轴、推力轴、中间轴、螺旋桨轴的扭振许用应力值，应不

超过表8.4.4.2中相应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表8.4.4.2 

系统 轴型 运转工况 转速比值范围 扭振许用应力（N/mm2） 

持续 0<r≤1.0 [ τc ]=±[(51.5-0.044d)-(31.9-0.025d)r2] 

瞬时 0<r<0.8 [ τt ]=±2.0[ τc ] 曲轴、 

螺旋桨轴 

超速 1.0<r≤1.15 [ τg ]=±[(19.6-0.02d)+(82.6-0.064d) 1−r ] 

持续 0<r≤1.0 [ τc ]=±[(72.6-0.04d)-（45.1-0.02d）r2] 

瞬时 0<r＜0.8 [ τt ]=±1.7[ τc ] 

柴油机

推进 

系统 

推力轴、

中间轴 

超速 1.0<r≤1.15 [ τg]=±[(27.5-0.02d)+(116.2-0.05d) 1−r ]

持续 0.95≤r≤1.10 [ τc ]=±(21.59-0.0132d) 柴油 

发电机

系统 

曲轴、 

传动轴 瞬时 0<r<0.95 [ τt ]=±5.5[ τc ] 

注：表中[ τc ]——持续运转扭振许用应力，N/mm2； 

[ τt ]——瞬时运转扭振许用应力，N/mm2； 

[ τg]——超速运转扭振许用应力，N/mm2； 

d ——轴的基本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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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n
n

r = ； 

cn ——共振转速，r/min； 

ne——额定转速，r/min。 

8.4.4.3   发电用柴油机曲轴、传动轴的扭振许用应力值，应不超过表8.4.4.2中相应公式

计算所得之值。 
8.4.4.4   曲轴材料为球墨铸铁外，当曲轴的抗拉强度大于410N/mm2时，则扭振许用应

力τ ′可按下式计算： 

ττ
570

157+
=′ mR

     N/mm2 

式中： mR ——曲轴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如 mR ＞600N/mm2时，取600 N/mm2； 

   τ ——按表8.4.4.2计算的扭振许用应力，N/mm2。 

8.4.4.5   根据制造厂提供的经验数据或曲轴疲劳合格系数计算资料，经本社审查同意，

可采用制造厂给出的对应机型的扭振合成应力许用值。 

 

8.4.5   许用扭矩 

8.4.5.1   齿轮传动装置中的齿轮啮合处振动扭矩，在r=0.9～1.05范围内一般应不超过全

负荷平均扭矩的1/3；在其他转速范围内应不超过相应转速下的平均扭矩。 

8.4.5.2   弹性联轴器弹性元件的振动扭矩，在持续运转时应不超过其许用变动扭矩值；

在瞬时运转时应不超过其许用 大扭矩值。 

 

8.4.6   发电机的附加要求 

8.4.6.1   在额定工况下，交流发电机转子处的合成振幅应不大于3.5°（电角）。 

8.4.6.2   施加在发电机转子处的合成振动惯性扭矩，在r =0.95～1.10范围内应不超过

±2Me，在r< 0.95范围内应不超过±6 Me（Me——额定转速时的平均扭矩）。 

 

8.4.7   转速禁区 

8.4.7.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设“转速禁区”： 

(1)  扭振应力超过持续运转许用应力值的转速范围； 

(2)  齿轮啮合处振动扭矩因扭振而引起齿击或弹性联轴器的振动扭矩超过其许用变动

扭矩值的转速范围； 

(3)  因扭振而引起的船体或其他装置剧烈振动的转速范围。 

8.4.7.2   转速禁区的规定如下： 

16
)18(

~
18
16 cc nr

r
n −
−

 

式中符号意义与本节8.4.4.2中相同。 

8.4.7.3   如扭振应力接近[τt]值时，则转速禁区应适当扩大；如扭振应力稍超过[τc]值时，

则转速禁区可适当减小。 

8.4.7.4   在常用转速或特殊使用的转速范围内不应产生危险的共振转速；在r =0.8～1.0
范围内一般不设转速禁区；在r =0.9～1.0范围内应尽可能不使用减小振幅的方法来消除转速

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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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5   所设转速禁区应在转速表上用红色标示，并应在操纵处设告示牌。转速表在转

速禁区的读数误差应在±2%以内。 
 

8.4.8   其它 

8.4.8.1   共振上波坡产生的扭振应力，应不超过r =0.8时本节8.4.4.2中的[τc]。 
8.4.8.2   在 r =0.8~1.0范围内，扭振的合成应力应不超过本节8.4.4.2中[τc]的1.5倍。 

 

8.4.9   扭振测量 

8.4.9.1   本社可根据所送审轴系扭振计算书中计算的方法、扭振应力和扭矩的大小等资

料，决定是否应进行实船轴系扭振测量。对要求实测的船舶，其测试报告应提交本社批准。 
8.4.9.2   对应进行扭振测量的船舶，若第一艘船的测量结果经本社批准，则其余同型的

船舶可不进行扭振测量。 
8.4.9.3   扭振测量应在全部工作转速范围内分档测试；发电机组还应在额定转速、额定

电压和额定负荷下进行扭振测量。 
8.4.9.4   扭振测量所采用仪器的型式、测点位置和转速间隔，应能正确反映所测振动的

特性。测点位置一般应布置在曲轴的自由端。 
8.4.9.5   当实测与计算的固有振动频率的相对误差小于±5%时，可用实测振幅按计算

振型推算系统各处的应力、扭矩，否则应对当量系统参数予以调整，重新计算。 
8.4.9.6   对轴系中有大阻尼（高阻尼联轴器、扭振减振器等）部件或较复杂的系统，实

测与计算的固有振动频率的相对误差可小于±8%；用实测振幅或应力按计算振型推算系统各

处的应力、扭矩时，亦可调整有关阻尼参数，使测点处的计算振幅与实测振幅相一致，用强

迫振动的计算结果来评价系统的扭振特性。 
8.4.9.7   扭振测量报告应包括测量布置简图（含测点位置）、各测量转速下测点的主（或

副）谐次的振幅或应力变化曲线、角振幅或应力的数据，以及计算应力的角振幅或应力的原

始测量信号、轴系扭振固有频率、各轴段的扭振应力、各弹性联轴器和齿轮啮合处的振动扭

矩、规范许用值和结论。 
 

第5节   回旋振动 

 

8.5.1   适用范围 

8.5.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单机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220kW的具有尾轴架的轴系、尾轴轴

承的间距（L）与尾轴直径（D）的比值L/D大于40的轴系和具有万向节联轴器的轴系。 
 

8.5.2   一般要求 

8.5.2.1   对主机轴系，应保证在常用转速范围内没有因回旋振动而产生船体尾部结构、

支承轴承过大振幅的振动和尾轴管后轴承衬套及密封装置早期损坏的机械故障，否则应设转

速禁区或采取必要的调频措施。 

8.5.2.2   回旋振动的计算方法等可参照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的有关规定。 

 

8.5.3   回旋振动计算书 

8.5.3.1   回旋振动计算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主机额定转速、减速比（若有时）、轴系布置图（轴系基本几何尺寸、轴承位置

和长度等）、轴承材料、轴承刚度、螺旋桨的桨叶数、质量和在空气中的转动惯量等。 

(2)  1 次和叶片次正回旋振动的共振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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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应避开的转速范围 

8.5.4.1   对要求计算的船舶轴系，1次正回旋振动的共振转速应大于1.2倍轴系额定转速，

一般叶片次正回旋振动的共振转速不应出现在0.85～1.0倍轴系额定转速范围。 
 

8.5.5   回旋振动测试 

8.5.5.1   若轴系因布置等原因不能满足本节8.5.4.1中叶片次正回旋振动的共振转速的要

求时，则应进行回旋振动测试，以确定共振转速和振动的幅值，必要时应设转速禁区。 
8.5.5.2   若能提交相似的动力装置运行良好的证明，经本社同意，则可免除测试的要求。 

 

第6节   螺旋桨 

 

8.6.1   一般要求 

8.6.1.1   螺旋桨应进行表面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查，并进行静平衡试验。 

8.6.1.2   螺旋桨及其附件的固定螺栓、螺母等，均应有可靠的防止松动和防蚀措施。 

 

8.6.2   螺旋桨桨叶厚度 

8.6.2.1   在0.25R剖面处的桨叶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1000

)(25.0035.0([

)5.35.1(104.3

2

25.07.0

5

Dn
KZbn

N
P
D

P
D

t
e

e

e

+−

++×
=

ε
      mm 

式中：D——螺旋桨直径，m； 

P0.25——0.25R剖面处的螺距，m； 

P0.7——0.7R剖面处的螺距，m； 

Ne——主机的额定功率，kW； 

Z——桨叶叶数； 

b——0.25R剖面处的桨叶宽度，mm； 

ne——螺旋桨在主机额定功率时的转速，r/min； 

ε ——桨叶后倾角（º）； 

K——材料系数，见表8.6.2.1。 

螺旋桨材料系数K                     表8.6.2.1 

铜合金 铸钢 

不锈钢 材  料 
锰黄铜 铝黄铜 锰铝

青铜
镍铝
青铜

碳钢、
碳锰钢

奥氏体
铁素体或 
马氏体 

灰铸铁 

抗拉强度

mR (N/mm2) 440 610 650 637 400 450 500 200 250

材料系数K 1.00 1.38 1.47 1.44 0.91 1.02 1.24 0.60 0.76

注：① 对表以外的材料，K值可以参照上表确定，但应经本社同意。 

② 材料的性能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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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2   叶梢处的厚度t1.0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对铜质、钢质： 

t1.0=C0D        mm 

式中：D——螺旋桨直径，m； 

C0——系数，对普通螺旋桨取3；对导流管平头螺旋桨取5。 

对铸铁的t1.0较上式增加25%。 
8.6.2.3   其他半径处的桨叶切面厚度按直线或等强度厚度分布规律决定。 
8.6.2.4   对3～4个桨叶的螺旋桨，其叶面与叶背向桨毂过渡处的填角圆半径应不小于

0.035倍螺旋桨直径；对4个桨叶以上的螺旋桨，其填角圆半径应尽量加大，且应不小于0.0375
倍螺旋桨直径。 

8.6.2.5   可采用其他计算方法来确定螺旋桨桨叶厚度，但应提供试验结果或使用经验的

相关资料。 
 

8.6.3   螺旋桨的安装 

8.6.3.1   螺旋桨应可靠地固定在螺旋桨轴上。桨毂孔前缘应倒成圆角。 

8.6.3.2   螺旋桨桨毂应有精确的锥度，桨毂前端配合面长度一般不小于螺旋桨轴的直

径。装配螺旋桨紧固螺母的螺纹轴端，其外径应不小于螺旋桨轴锥体大端直径计算值的60%。 

8.6.3.3   对用键安装螺旋桨，应能满足下列要求： 

(1)  键应有足够的强度来传递扭矩，其受剪切的有效截面积应符合下式的规定，且键

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 

md
dBL
35.2

3

≥         mm2 

式中：B——键的宽度，mm； 

L ——键的有效长度，mm； 

d ——按本章8.2.2.1确定的中间轴直径，mm； 

md ——在键中部处轴的直径，mm。 

(2)  若用键安装螺旋桨时进行过盈推入，则键的尺寸可适当减小，但应提供试验结果

或使用经验的相关资料，并经本社同意。 

(3)  螺旋桨轴的圆柱体与圆锥体交界处，不应有凸肩或圆角。 

(4)  轴上键槽的底部应与轴锥部的坡度相平行，且前端应平滑，一般宜呈匙式雪橇形；

当桨轴直径大于 200mm 时，键槽应呈匙式雪橇形。其形状和尺寸一般可按图 8.6.3.2(5)。

图中； 321 rrr << ；AB =BC =CD = x(x 为键槽深度)。 1r 、 2r 、 3r 可参考下列数值： 

     ① 8/1 xr = 、 8/32 xr = 、 4/33 xr = ； 

② 5r 的值按表 8.6.3.2（5）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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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3.2（5） 

 

5r 的值               表 8.6.3.2（5）         

( )mmd  ( )mmr5  

150≤d  3 

250150 ≤< d  4 

450250 ≤< d  5 
 

(5)  键应用螺钉固定在轴上。螺钉孔不应位于距前端键长 1/3 的范围内；对汤匙形键

槽，螺钉孔不应位于从其大端计算起的 1/3 锥形轴长度以内。螺钉孔的深度应不大于螺钉的

直径，螺钉孔口应略微倒角。 

(6)  轴上键槽的前端到轴锥部大端的距离应不小于 0.2 倍锥部大端的直径，对汤匙形键

槽，轴上键的前端到轴锥部大端的距离 L 应不小于 0.2 倍锥部大端的直径。 
(7)  桨毂和键的顶端一般应有 0.3~1.0mm 的间隙。键槽底部应有光滑的圆角，圆角半

径应不小于锥部大端直径的 1.25%。键的两侧应与轴和桨毂的键槽稍过盈配合，一般用

0.03mm 塞尺检查时不应插入。 

8.6.3.4   对用油压无键安装螺旋桨，螺旋桨直接套合到轴上的轴向推入量S应满足下述

(1)或（2）的要求： 

(1)  螺旋桨套合到轴上的轴向推入量 S 可满足按下式要求： 

S1≤S≤S2 

S1= ]03.0)35)(()(1047750[1
112

2

2

1

14 +−−++× dtaa
E
C

E
C

An
N

K e

e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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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
13

17.0[1
112

2

2

1

1
4
2

2
2

1 tdaa
E
C

E
C

K
KdR

K eH −−+
+

−
       mm 

式中：S1—— 小轴向推入量，mm； 

S2—— 大轴向推入量，mm； 

K——螺旋桨轴端锥度，K≤1/15； 

Ne——传递到螺旋桨轴的额定功率，kW； 

ne——传递Ne时的转速，r/min； 

A——螺旋桨毂与螺旋桨轴的理论接触面积，mm2； 

         12
1

2
1

1 1
1

μ−
−
+

=
K
K

C  ； 

         22
2

2
2

2 1
1

μ+
−
+

=
K
K

C  ； 

         
1

0
1 d

d
K =  ；  

         
1

2
2 d

d
K =  ； 

       0d ——轴中孔直径，mm； 

       1d ——套合接触长度范围内轴的平均直径，mm； 

      2d ——桨毂的平均外径，mm； 

       1μ ——螺旋桨轴材料的泊松比，对锻钢一般可取 1μ =0.30； 

      2μ ——桨毂材料的泊松比，对铜质一般可取 2μ =0.34； 

       1E ——螺旋桨轴材料的弹性模数，对锻钢一般可取
4

1 106.20 ×=E     N/mm2； 

       2E ——桨毂材料弹性模数，对铜质一般可取 2E =11.77×10
4
   N/mm2； 

       t——螺旋桨套合时的温度，℃； 

     1a ——螺旋桨轴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对锻钢一般可取 1a =11×10-6    1/℃； 

      2α ——桨毂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对铜质一般可取
6

2 1018 −×=a  1/℃； 

     eHR ——桨毂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2)  对实心螺旋桨轴与桨毂间无轴套的螺旋桨套合，其轴向推入量 S 也可满足下式要

求： 

在35℃时 小表面压力： 

⎥
⎥
⎦

⎤

⎢
⎢
⎣

⎡
++−= 22

35 2
）（

T
F

B
KS

AB
TS

P vFF μ     N/mm2 

在35℃时 小推入量： 

( )⎥
⎦

⎤
⎢
⎣

⎡
−++

−
+

= 1
1

22
2

2
2

2

1
3535 11)

1
1

(1 μμ
EK

K
EK

d
PS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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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t （ t ＜35℃）时的 小推入量： 

( )( )taa
K
d

SSt −−+= 3512
1

35        mm 

温度 t 时相应 小表面压力： 

35
35 S

S
PP t

t =                MPa 

温度 t 时 小推入负荷： 

tt APW = （
2
K

+μ ）      N  

温度0℃时 大许用表面压力： 

( )
13

17.0
4
2

2
2

max
+

−
=

K

KR
P eH        MPa 

0℃时，作用在桨毂上的 大等效单轴向应力应不大于其屈服强度的70%或0.2%非比例

伸长应力。对于铸铁，应不大于各义抗拉强度的30% 。温度0℃时 大推入量： 

35
35

max
max S

p
P

S =     mm 

温度 t （0℃＜ t ＜35℃）时 大推入量： 

( ) t
K
d

SSt 12
1

max αα −−=     mm 

式中： FS ——在35℃时防止滑移的摩擦安全系数，应不小于2.8； 

4

22
2 KS

B F−= μ  

式中： T ——自由航行时船舶发出的持续推力，
V
N

T e2.3263=   N； 

 V ——功率为 eN 时航速，km/h ； 

 μ ——结合面的摩擦系数。对于用油压方法，浆毂用青铜、黄铜或钢制造时，摩擦

系数为0.13 ； 

VF ——结合面上的切向力，
1

2000
d
CMF e

V =   N ； 

Me——对应于Ne和ne的额定扭矩，N﹒m ； 

C ——常数，对柴油机直接驱动螺旋桨时C =1.2，其他情况时C =1.0 。 
其余符号意义与本节8.6.3.3(1)中相同。 

8.6.3.5   在套合之前，桨毂与轴锥部的实际接触面积应不小于理论接触面积的70%。一

般可着色进行检查,不接触带不应环绕整个桨毂或延伸到整个桨毂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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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6   在套合之前，应使螺旋桨与轴的的温度相等，配合表面应清洁、无油脂。螺旋

桨的配合情况应在车间内进行验证。 

8.6.3.7   在套合之后，应用螺母将螺旋桨固定在桨轴上。 

8.6.3.8   作出与温度有关的安装曲线和相应的负荷资料，应保留在船上。同时应备有必

要的拆装专用工具。 

8.6.3.9   采用其他方法固定螺旋桨时，其安装工艺应经本社的同意。 

 
8.6.4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防护 

8.6.4.1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叶片与桨毂间应有良好的防水、沙渗入及润滑油脂泄漏的密

封装置。 

8.6.4.2   桨毂内应充填润滑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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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甲板机械 

第1节   操舵装置 
 

9.1.1   适用范围 

9.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内河航行船舶的动力和人力操舵装置。 

 
9.1.2   定义 

9.1.2.1   本节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定义如下： 

(1)  操舵装置（舵机）：系指在正常航行情况下，为驾驶船舶而使舵产生动作所必需

的设备，包括操舵装置控制系统、舵机装置动力设备及其附属设备和转舵机构。 
(2)  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系指将舵令由驾驶室传至舵机装置动力设备之间的一系列设

备。操舵装置控制系统通常由发送器、接受器、控制装置的动力设备及其控制器、管件和电

缆等组成。 
     对机械控制型舵机，系指由机械传动链、索或杆等组成。 

(3)  应急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系指应急操舵动力设备的控制系统。 
(4)  动力执行系统：系指提供动力以转动舵杆的设备，由舵机装置动力设备，连同有

关的辅助管路和附件以及转舵机构所组成。各个动力执行系统可共用一个转舵机构。 
(5)  舵机装置动力设备： 
① 电动液压舵机：系指电动机及其辅助的电气设备，以及与电动机相连接的泵。 
② 电动舵机：系指电动机及其辅助的电气设备。 

③ 人力舵机：系指人力机械或人力液压舵机。 
④ 其他液压舵机：系指主（或辅）机及其相连接的泵。 

(6)  应急操舵动力设备：系指与应急能源相连接的电动机及其相连的电气设备，以及

与电动机相连接的泵等。 
(7)  转舵机构：系指将电力、液力转变为机械动作转动舵的部件，即舵柄、舵扇和舵

杆，或有同样用途的部件。 
(8)  大工作压力：系指操舵装置在按本节 9.1.4.6 或 9.1.7.1 的规定进行操舵时，系统

中的 大压力。 
(9)  大营运前进航速：系指船舶在 大吃水情况下，螺旋桨转速为 大值以及相应

的主机为 大持续功率时保持营运的 大设计航速。 
 

9.1.3   图纸和资料 

9.1.3.1   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舵机结构详图； 
(2)  舵机液压系统原理图（包括安全阀的布置及排量说明等资料）； 
(3)  重要部件的强度计算书； 
(4)  舵机操作说明书（备查）； 
(5)  本社认为必需的其他图纸和资料。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上述的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重复送审。 

 
9.1.4   操舵装置的配置与基本性能 
9.1.4.1   自航船舶应根据其用途和航区设置1套动力或人力（机械或液压）操舵装置。 
9.1.4.2   动力操舵装置应具有2台操舵能力相同的舵机装置动力设备。 
9.1.4.3   2台舵机装置动力设备的布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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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转舵扭矩大于16kN·m的电控型舵机，其动力设备的管系和附件应互相独立设置，

仅在油缸入口隔离阀处汇合。当其管系或1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此缺陷能被隔离，

且能迅速转换至另1台使用，转换时间应不大于10s，并应设有转换的信号标识； 
（2）对转舵扭矩不大于16kN·m的电控型舵机，如动力设备的管系和附件非互相独立设

置，则共用部分的管路尽可能短，并应在换向阀处设置手动转向器。当1台动力设备发生故

障时，此缺陷能被隔离，且能迅速转换至另1台使用，转换时间应不大于10s，并应设有转换

的信号标识；当换向阀发生故障时，此缺陷能被隔离，操纵手动转向器，使操舵能力能够保

持。 
9.1.4.4   对航行于非急流航段的船舶转舵扭矩大于16kN·m的液控型和机械控型舵机，

均应设置备用换向阀，正常操舵的换向阀与备用换向阀之间应能有效地隔离，并设有转换装

置进行切换。 
9.1.4.5   舵机装置动力设备可采用由2台主（或辅）机分别驱动液压泵的形式，也可采

用1台液压泵由主（或辅）机驱动，另1台液压泵由独立的动力驱动。 

主（或辅）机驱动的液压泵应采用恒流泵，否则应另设蓄压器或手动泵。 

9.1.4.6   对动力操舵装置，船舶在 大营运前进航速时，每台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的转舵

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转舵角度为±35°的舵机，舵从一舷 35°至另一舷 30°时： 

① 急流航段的船舶≤12s，对于船长小于30m的船舶≤15s； 

② 非急流航段的船舶≤20s。 
（2）对转舵角度为±45°的舵机，舵从一舷45°至另一舷40°时： 
① 急流航段的船舶≤15s； 
② 非急流航段的船舶≤25s。 

9.1.4.7   对人力（机械或液压）操舵装置，船舶在 大营运前进航速时，舵从一舷35°
至另一舷30°的操纵手轮的力和转舵时间应符合表9.1.4.7的规定。 

操纵手轮的力和转舵时间               表9.1.4.7 

 急流航段船舶 非急流航段船舶 

操纵手轮的力，N ≤147 ≤147 

转舵时间，s ≤15 ≤20 
 

9.1.5   操舵装置控制系统 

9.1.5.1   电控型舵机应设置2套均能在驾驶台操作的独立操舵装置控制系统，但并不要

求设2套操舵手轮或操舵手柄。 
9.1.5.2   对电控型和液控型舵机，除能在驾驶室遥控操舵外，还应能在舵机处所设操纵

手柄或按钮进行操纵。对于电控型舵机，驾驶室和舵机处所的操纵应互相联锁，且以舵机处

所就地操纵优先。 
9.1.5.3   转舵机构转动到所需角度时，应能保持舵的角度不变。 
9.1.5.4   当采用非随动操纵方式时，阀控型液压操舵的冲舵角应不大于2°，舵在任何

位置均不应有明显的跑舵现象。 
9.1.5.5   当采用液压或机械操纵方式时，滞舵时间应不大于1s，操舵手轮（如有时）的

空转应不大于半圈。 
9.1.5.6   电动和电动液压舵机的电动机及控制装置应符合第3篇第7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 

 
9.1.6   急流航段船舶的附加要求 

9.1.6.1   急流航段船舶的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除满足本节9.1.4.2的要求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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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急能源；转舵扭矩大于16kN·m的船舶还应设置应急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应急操舵动

力设备。其配置和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除转舵扭矩大于 16kN·m 的船舶应采用蓄电池组作应急能源外，其余船舶可采用

蓄压器或手动液压泵作应急能源。其蓄电池组应符合第 3 篇第 4 章和第 5 章的有关规定；其

蓄压器应符合本节 9.1.12 的有关规定。 
(2)  转舵扭矩大于 16kN·m 的船舶的应急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及应急操舵动力设备的管

系和附件，应与正常操舵装置互相独立设置，仅在油缸入口隔离阀处汇合。其应布置成当正

常动力设备或管路发生单项故障时，能被迅速有效隔离，并自动启动应急操舵系统，使操舵

能力继续保持。 
9.1.6.2   对转舵扭矩大于16kN·m的应急操舵动力设备，其转舵时间应满足本节9.1.4.6

中（1）① 或（2）① 的要求；对转舵扭矩不大于16kN·m的操舵装置动力设备的应急能源，

应能满足船舶在60% 大营运前进航速时（一般相当36%的转舵扭矩），舵从一舷15°至另

一舷15°的转舵时间不大于15s。 
 

9.1.7   三峡库区船舶的附加要求 

9.1.7.1   三峡库区船舶的转舵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需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应分别符合本节 9.1.4.6（1）①、9.1.4.6（2）①及 9.1.4.7

中对急流航段船舶的规定。 
(2)  航行于三峡库区非急流航段且不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船舶在 大营运前进航速

时，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① 对转舵角度为±35°的舵机，舵从一弦35°至另一舷30°时的船舶： 

a. 动力操舵装置的船≤15s； 

b. 人力操舵装置的船≤18s。 

② 对转舵角度为±45°的动力舵机，舵从一弦45°至另一舷40°时的船舶≤18s。 

9.1.7.2   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以及航行于三峡库区长江干流非急流航段的客船（包括Ⅰ

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客渡船）、油船、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

的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应备有应急能源。应急能源应符合本节9.1.6.1（1）的有关规

定，其中，蓄电池组可由应急发电机替代，并应符合第3篇第4章和第5章的有关规定。 
 

9.1.8   材料 

9.1.8.1   操舵装置的部件，如缸体、转叶式舵机承压壳体、管路、阀门、法兰和附件，

以及将机械力传递到舵杆的部件(如舵柄、舵扇或类似的部件)，均应为钢质或其他塑性材料

制成，并应按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一般此类材料的伸长率应不低

于12%，抗拉强度应不超过650N/mm2。舵机机座不应使用灰铸铁。 
 

9.1.9   结构和设计 

9.1.9.1   操舵装置所有承受内压的部件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1.25倍的 大工作压力。 
9.1.9.2   操舵装置承受内压的部件，如液压缸体和蓄压器等部件的设计应符合本篇第5

章中I级压力容器的有关规定，其承受内压构件的许用总薄膜应力 [ ]σ ，应按下式确定，取其

较小值： 

[ ]
A

Rm=σ     [ ]
B

ReH=σ  

式中： mR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的抗拉强度，N/mm2； 

     eHR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0.2%条件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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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或B——安全系数，按表9.1.9.2选取。 

                                  安全系数A或B                  表9.1.9.2 
安全系数 钢 铸钢 球墨铸铁 

A 3.5 4 5 

B 1.7 2 3 
 

9.1.9.3   操舵装置的所有承受内压部件和传递机械负荷部件的焊接接头应为全焊透型

或应具有等效强度。焊接详图和施焊工艺应经本社同意。 
9.1.9.4   操舵装置部件的结构应尽量减少局部应力集中。 
9.1.9.5   操舵装置的柱塞、柱塞销、舵柄、连杆和其它受力部件应进行强度校核，其计

算出的应力一般应不超过其材料屈服强度的40%。 
9.1.9.6   转舵机构各部件的设计，应符合第1篇第3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对非双套配置

的任何重要部件的可靠性均应特别考虑，如适用，应采用耐磨轴承或设有润滑附件的轴承。 
9.1.9.7   操舵装置应设计成船舶在后退航行时不致损坏。 
9.1.9.8   液压舵机的密封装置应有可靠的密封性、较长的使用寿命和小的磨擦损失。 
9.1.9.9   构成外压力界面的非运动部件之间的油封应为金属对金属的型式或为等效的

型式；构成外压力界面的运动部件之间应为2道油封，亦可采用等效的密封装置。 
 

9.1.10   保护 

9.1.10.1   液压系统中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可能产生过高压力且能被隔断的任何部

位，均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不低于 大工作压力的1.25倍，但应不超过设计

压力；安全阀的 小排量应不低于通过安全阀排放的泵的容量的110%，在此情况下，其压

力的升高应不超过整定压力的10%。 
9.1.10.2   人力机械操舵装置均应设弹簧缓冲器或其他等效装置，其结构应不致对操舵

手轮产生破坏性的反冲作用。 

 
9.1.11   管路、阀件和附件 

9.1.11.1   液压传动管路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和第4章第8节的有关规定。 

9.1.11.2   在要求具有挠性，且在正常运转工况下不承受扭曲的两点之间，方可安装经

认可的挠性软管组件。 

9.1.11.3   管路连接法兰应有放置密封圈的凸凹槽，管路应采用焊接式接头或认可的机

械接头连接。 

9.1.11.4   紧固件、接头、调整部件均应有相应的防松措施。 

9.1.11.5   操舵装置的液压系统，应设有放气装置。 

9.1.11.6   操舵装置的液压系统，应具有保持液压油清洁的滤油器和液压油滤油器压力

差过高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定。 

9.1.11.7   舵机装置动力设备的油泵的吸入端一般应位于舵机工作油箱的正常工作液面

以下。 

9.1.11.8   舵机工作油箱应设液位计和低液位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

定。 

9.1.11.9   若设置2个工作油箱，则两油箱间应设置高位连通管。 

9.1.11.10   应设置带有液位计的固定储存油柜，其容量应至少可通过固定管路为一个动

力执行系统（包括工作油箱）进行再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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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蓄压器 

9.1.12.1   用作应急能源的蓄压器容量应能满足船舶在 大营运前进航速60%时，从一舷

满舵至另一舷满舵操作不少于6次，转舵时间应符合本节9.1.6.2的有关规定，并建议加设低

压报警装置。 

9.1.12.2   蓄压器应在进油端装设溢流阀，空气端或进气管路上应装有安全阀或易熔塞。 

9.1.12.3   用于应急控制系统和应急能源的蓄压器，不应装有易熔塞。 

 
9.1.13   安装 

9.1.13.1   舵机应以紧配螺栓或以普通螺栓和止推块等方法紧固在基座上，基座应为坚

固的结构。 

 
9.1.14   舵角限制 

9.1.14.1   操舵装置应设置坚固的机械舵角限制器。机械的舵角限制器可位于液压缸内

部或外部，当其位于液压缸外部时，液压缸内部的空隙应不小于10mm。 
9.1.14.2   对电控型舵机，还应设有可靠的舵角限位开关。限位开关的数量或型式，应

能断开和接通各动力设备的供电电路。 

9.1.14.3   机械的舵角限制器应设置在大于 大舵角1.5°处；舵角限位开关应设置在

大转舵角处。 

 
9.1.15   舵角指示 

9.1.15.1   驾驶室内和需在舵机处所操舵时，均应在操舵处所分别设有便于观察的舵角

指示器，其电源应独立于操舵装置控制系统。 
9.1.15.2   舵角指示器应能正确显示舵的实际转角。以0°舵角为标准基点，其他位置的

大误差，对电舵角指示器应不超过±1°；对其他舵角指示器应不超过±1.5°。当采用随

动操舵方式时，舵的实际转角与驾驶室舵角指示器指示的舵角 大误差不应超过±1°。 
9.1.15.3   在转舵机构上应设机械舵角指示器，其分度值应不大于1°，每5°应用数字

表示，满舵刻线及数字应涂红色，其 大刻度应大于或等于机械舵角限位器的止舵角。 
 

9.1.16   通信 

9.1.16.1   对可以在舵机处所实施操舵的船舶，在驾驶室与舵机处所之间应设有通信设

备。 
 

9.1.17   试验 

9.1.17.1   液压试验 

(1)  对液压操舵装置的液压缸、液压管系中的管路、阀及其他附件的试验压力，应符

合本篇第 2 章第 4 节及第 4 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 
9.1.17.2   电动液压舵机的型式试验： 

(1)  密性试验； 
(2)  空载运转，包括操舵、记录操舵方式下的数据（电动机的电压、电流、功率、转

速、油压、油温和转舵时间）； 
(3)  试运转，包括行程和舵角检查、 低启动压力、校正舵角指示器与随动操舵仪舵

角指针位置、全松溢流阀使加载系统处于空载状态、操舵时的冲舵角、应急手轮操舵、记录

各种操舵方式下的数据（转舵时间、转换时间、油温、油压、电动机电压、电流和温度）； 
(4)  负载试验（输出转舵扭矩及转舵时间）； 
(5)  稳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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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负扭矩操舵试验（如系统设计具有克服负扭矩工况时）； 
(7)  安全阀性能验证试验； 
(8)  对新型结构的转舵机构应增加 50h 或 100h 的耐久试验。 
9.1.17.3   操舵装置应按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和航行试验，试验应包括以下各

项： 

(1)  操舵装置，包括验证本节 9.1.4.6 和 9.1.4.7 规定的各项性能。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

操舵装置试验时，螺距应处于螺旋桨保持 大前进持续转速时的 大设计螺距，若船舶不能

在 深的吃水下进行试验，则替代的试验条件可给予特别考虑。操舵装置试验时，船舶的航

速应对应于主机所能提供的 大持续功率时的数值； 
(2)  操舵装置各动力设备的转换； 
(3)  切断一个动力执行系统，以确定重新获得操舵能力需要的时间； 
(4)  液压流体介质的再充注系统（如适用时）； 
(5)  本节 9.1.6.1、9.1.7.2 中的应急能源供送； 
(6)  操舵装置各控制器，包括驾驶室控制与就地控制之间的转换； 
(7)  在驾驶室和舵机室之间的通信设施； 
(8)  本节规定的报警和指示器。 
除(1)、(5)和(6)外，其余试验可在系泊试验时进行。 

 

第2节   锚机装置 

 
9.2.1   适用范围 

9.2.1.1   本节的规定适用于内河船舶的锚机装置。 

 
9.2.2   定义 

9.2.2.1   本节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定义如下： 

   （1）工作负载：系指在锚链轮出链处测得的拉力，并按本节9.2.5.5计算得出； 

   （2）过载负载：系指起锚机必需的短时过载能力； 

   （3）支持负载：系指锚链轮制动装置应能承受的锚链上 大静负载； 

   （4）破断负载：系指锚链逐渐受力，直至断裂时所承受的负载； 

   （5）试验负载：系指锚链进行拉力试验时所采用的负载。 

 
9.2.3   图纸和资料 

9.2.3.1   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锚机结构详图（含重要零部件强度计算及所选材料等资料）； 

(2) 锚机装置液压动力系统图； 

(3) 锚机操作和使用说明书（备查）。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重复送审。 

 
9.2.4   材料 

9.2.4.1   锚机装置的主要受力部件（如：主轴、传动齿轮、锚链轮、链滑轮、制动杆等）

一般应由钢制成，止链器应采用塑性材料制成。材料的化学成份、机械性能和试验应符合本

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9.2.5   设计和要求 

9.2.5.1   起锚机一般应由独立的原动机或电动机驱动。对于液压起锚机，若其液压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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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甲板机械液压管路相连接时，则应保证起锚机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9.2.5.2   对于动力和人力都可操纵的起锚机，其结构上应能使动力驱动与人力驱动相分

离。当手动控制时，操纵装置应能自动恢复到制动和停止的位置。 

9.2.5.3   单锚质量不超过表9.2.5.3中相关规定时，可设人力起锚机。人力起锚机应设有

防止手柄打伤人的措施。 

表9.2.5.3  

 A、B级航区 C级航区 

自航船 300kg 400kg 

非自航船 400kg 400kg 

 
9.2.5.4   动力操纵的起锚机均应能倒转。 
9.2.5.5   起锚机应具有在工作负载（F1、F2、F3）下以本节9.2.5.7中规定的平均速度连

续工作30min的能力。对不同水深（D）的工作负载规定如下： 

    （1）当D≤45m时，工作负载（F1）按下式计算： 

A1级锚链：
2

1 7.28 dF =   N  

A2级锚链：
2

1 5.32 dF =   N 

    （2）当45m＜D≤82.5m时，工作负载F2按下式计算： 

A1级锚链：
2

2 5.37 dF =   N 

A2级锚链：
2

2 5.42 dF =   N 

（3）当D＞82.5m时，工作负载F3按下式计算： 

( ) 2
23 27.05.82 dDFF ×−+=  N 

上述式中： d ——锚链直径，mm； 
9.2.5.6   起锚机应能在过载负载下连续工作至少2min，此时不规定速度。其过载负载应

不小于1.5倍的工作负载。 
9.2.5.7   起锚机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9 m/min。 
对C级航区船舶以及所有非自航船舶，其起锚速度可适当降低；对急流航段船舶，若对

其起锚速度有特殊要求，起锚速度可增加到12 m/min以上。 
9.2.5.8   兼作系泊绞车的起锚机应设置卷筒，其保护设施应符合本节9.2.6的有关规定。 

 
9.2.6   装置和保护 

9.2.6.1   液压起锚机的液压装置应设置安全阀。 
9.2.6.2   起锚机的链轮与驱动轴之间应设置离合器。动力操作的离合器应能手动脱开，

且应有可靠的锁紧装置。 
9.2.6.3   锚机装置应装有有效的止链器。 
9.2.6.4   起锚机的链轮或卷筒应装有可靠的制动装置。当锚链轮脱开，制动装置制动时，

不应有打滑现象。 
9.2.6.5   链轮至少应有5齿。 
9.2.6.6   电动起锚机的电力拖动装置，应符合第3篇第7章第3节的有关规定。 
9.2.6.7   起锚机的液压系统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第4章第8节的有关规定。 
9.2.6.8   制动装置的刹车带禁止使用对操作人员和环境有害的材料。 

 
9.2.7   锚机装置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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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锚机装置受力各部件的计算应力应不超过所用材料的屈服强度，计算时作用在各

部件上的负载可按如下选取： 
     ① 当锚链轮啮合时，取工作负载的 1.6 倍； 

② 当锚链轮脱开，制动装置制动时，取锚链破断负载的 20%。 
(2)  止链器应能承受锚链的试验负载，其计算应力应不超过所用材料屈服强度的 90%。 
(3)  卷筒的轴应能承受钢索的破断负载，其计算应力应不超过所用材料屈服强度的

95%。 
(4)  锚机的制动装置应能承受锚链上的支持负载。 

 
9.2.8   安装 

9.2.8.1   锚机装置应以适当数量的紧配螺栓或以普通螺栓及止推块安装在与船体牢固

连接的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基座上（对产品说明书已作规定者，则按说明书要求），基座应

为坚固的结构，锚机固定螺栓的强度要求应符合本社的有关规定。 
 

9.2.9   试验 

9.2.9.1   锚机装置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应符合本社《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的有关规定。 

9.2.9.2   锚机装置应在系泊和航行状态下进行试验，以检验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和符合规

范规定。试验应按经本社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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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油船管系 

第1节   一般规定 
 

10.1.1   适用范围 

10.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载运闪点不超过60℃(闭杯试验)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油船

（含油驳）。 

对于载运闪点高于60℃(闭杯试验)货油的油船（含油驳）(以下简称闪点＞60℃油船)，

亦作了有关规定。 

10.1.1.2   油船管系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本篇第2～4章的有关规定。 

 
10.1.2   布置 

10.1.2.1   柴油机或其他能构成着火源的设备，均不应位于货油舱、货泵舱、隔离空舱

或其他可能有货油或易爆气体的危险区域或处所之内以及直接与货油舱或污油水舱相邻的

处所或区域之内。 

10.1.2.2   货泵舱应位于货油区域之内或邻接货油舱区域，并应设有从开敞甲板上易于

进出的通道。货泵舱严禁与机舱直接相通，以防止易燃易爆气体进入机舱。 

 
10.1.3   防止产生火源 

10.1.3.1   危险区域或处所之内应防止火源的产生。 

10.1.3.2   货油管系应有可靠的电气接地措施。如采用法兰接头时，则各管段之间应加

导线做可靠的电气连接，连接的要求见第3篇的有关规定。 

10.1.3.3   货油管系的阀件、传动杆及货油泵的挠性联轴器等的摩擦部分应选用在动作

时不致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 

10.1.3.4   主、辅机、锅炉以及其他燃烧设备的排气管出口与货油区域的水平距离应不

小于10m。如主、辅机排气管设有经认可的火星熄灭器，锅炉和其他燃烧设备的排气管也设

有火星熄灭器，则该距离可减至5m。 

10.1.3.5   油船的舱口结构应能防止在开启或关闭舱口盖时产生火花。 

10.1.3.6   货油管路和加热管路的支架与管子之间应设置垫片，以防止产生火花。 

10.1.3.7   货油管路的吸油口的支承螺栓端面应加焊黄铜，以防止产生火花。 

 
10.1.4   甲板洒水管系 

10.1.4.1   货油区域的开敞甲板可按需要设置甲板洒水管系。洒水管系应由动力泵供水，

并使喷洒的水珠能浸湿整个货油舱甲板。 

10.1.4.2   油驳甲板上的洒水系统，如无动力泵供水时，应安装由推(拖)船供水的接头。 

10.1.4.3   洒水管系的 低处应设有泄放残水的旋塞。 

 
10.1.5   隔离空舱的空气管和测量管 

10.1.5.1   隔离空舱应设有内径不小于50mm的空气管和测量管。空气管应引至甲板开敞

部分，其可能进水的 低点离干舷甲板的高度应不小于500mm。 
10.1.5.2   隔离空舱的空气管和测量管应尽可能避免穿过货油舱。否则，穿过货油舱的

管子应为壁厚不小于表10.1.5.2的钢管，并应采用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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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油舱内管子壁厚              表10.1.5.2       

管子外径（mm） 管子壁厚（mm） 

50 6.3 

100 8.6 

125 9.5 

150 11.0 

200及以上 12.5 
 

10.1.5.3   货油舱下的双层底舱以及舷边舱若为空舱，则应作为隔离空舱对待，其空气

管和测量管应符合本篇10.1.5.1和10.1.5.2的规定。 
 

10.1.6   闪点＞60℃油船 

10.1.6.1   货油管系的电气接地应符合本篇10.1.3.2的规定。 
10.1.6.2   隔离空舱的空气管和测量管的布置应符合本篇10.1.5的规定。 

 

第2节   货油装卸管系 
 

10.2.1   一般要求 

10.2.1.1   油船应设置固定的货油管路。 

 
10.2.2   货油泵 

10.2.2.1   货油泵除可兼用于货泵舱的排水外，不应兼作其他用途。货油泵不应与货油

区域以外的舱室有任何管路连接。 

10.2.2.2   非潜液式货油泵应位于独立泵舱内。 

10.2.2.3   驱动潜液式货油泵（潜水泵或深井泵）的电动机可置于货油区域甲板上方，

但应满足第3篇第13章的有关要求。 

10.2.2.4   当潜液式货油泵由液压马达驱动时，应使液压马达的工作介质在正常工作条

件下不会受到货油污染。 

10.2.2.5   当货油泵由穿过货泵舱舱壁或甲板的轴系驱动时，应在货泵舱的一侧安装轴

的气密填料函，该填料函能在货泵舱外侧进行润滑，其结构应设计成能防止轴产生过热现象，

填料函的密封部件应由不致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如果采用波纹管贯通附件时，则应在安装

前进行压力为 0.34MPa 的液压试验。 
10.2.2.6   货泵舱内货油泵除能就地关停外，还应能在货泵舱以外的适当地点关停。 

10.2.2.7   每台货油泵出口端和货油泵控制站附近均应设有货油压力表。 

 
10.2.3   货油管系 

10.2.3.1   货油管路只能敷设在货油区域之内。 

10.2.3.2   货油管系应涂以橙色标记以区别于其他管系。 

10.2.3.3   货油管系应有能将管内和泵内的货油排至货油舱、污油水舱或岸上的设施。 

10.2.3.4   货油管路应按需要设置膨胀接头或弯头。 

10.2.3.5   货油管路若与货泵舱内的海水箱连通时，则在海水箱和连通的货油管路间应

装设2只阀，其中1只应能在关闭状态下予以锁住或采用其他等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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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6   对非潜液式货油泵，若需要通过吸入管路装油，则应设旁通管，绕过货油泵

将吸入管路与输出管路接通，旁通管上还应设截止阀。 

 
10.2.4   货油装卸接岸管、阀件及其他附件 

10.2.4.1   与接岸软管直接连接的货油装卸管路的终端接管、阀件及其附件均应为钢质

或延性材料制成，并具有坚固的结构和牢固的支撑。 

每根货油装卸接岸管均应装设截止阀。与软管连接处应设有货油收集盘或等效设施。 

 
10.2.5   货油舱管系的连接 

10.2.5.1   当货油舱设有直接注入管时，则注入管应伸入舱内，其出口应尽可能接近舱

底，以减少静电的产生。 

10.2.5.2   在相邻油舱之间可装设隔舱阀。货油舱内的阀门传动装置应引至开敞甲板上，

在穿过甲板处应设密封填料函，其结构应能在货油舱外面更换填料。传动装置应设有指示阀

门开或闭的标志。 

 
10.2.6   遥控阀 

10.2.6.1   甲板上和泵舱内的阀如为遥控时，则应设有与遥控机构无关的就地手动操作

装置或装设在甲板上主液压回路损坏时能操纵阀件执行器的应急装置，例如在尽量靠近阀件

执行器的管路上装有带载止阀的的连接管，供船上备有的可携式泵连接之用。 

10.2.6.2   当遥控阀及其执行器位于货油舱内时，应设置以液压驱动此阀的执行器。 

10.2.6.3   当遥控阀及其执行器位于货油舱内时，应设有在执行器产生故障时能抽空货

油的应急设施。 

阀件执行器的供液管一般应由甲板垂直引入货油舱内，并在甲板上的管路设有带载止

阀的连接管，以便主液压回路损坏时，能连接船上备有的可携式泵作应急操纵阀件之用。 

10.2.6.4   所有执行器均应设计成当工作介质失压时，阀件仍能保持关闭状态，并在正

常工作情况下，执行器内的工作介质不被货油污染。 

10.2.6.5   在遥控站应设有指示遥控阀开、闭状态的标志。 

 
10.2.7   闪点＞60℃油船 

10.2.7.1   货油装卸管系应满足本篇10.2.1.1、10.2.2.6、10.2.2.7和10.2.3.2～10.2.3.6、
10.2.4、10.2.5、10.2.6的要求。 

 

第3节   货油舱的透气装置 

 
10.3.1   一般要求 

10.3.1.1   每个货油舱均应设有透气装置。 

10.3.1.2   货油舱的透气装置应与船舶其他舱室的空气管完全隔开。 

10.3.1.3   货油舱的透气装置应具有如下的功能： 

(1)  在正常航行中，由于货油舱内温度变化产生的少量油气、空气都能够流经压力／

真空阀； 

(2)  在装油或卸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油气、空气应能通过。 

10.3.1.4   压力／真空阀应能调整货油舱内的压力在大气压以上的正压不大于

0.021MPa和低于大气压的负压不大于0.007MPa。 
10.3.1.5   本篇10.3.1.3(1)所述的压力真空系统和本篇10.3.1.3(2)所述的透气系统可以

是分开的，也可以是合一的。若是分开布置，则压力／真空阀的出口应符合本篇10.3.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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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且管路的布置应符合本篇10.3.1.6的规定。若是合一布置，则压力／真空阀应有手动

开启装置。 
10.3.1.6   当自每一货油舱（或几个货油舱）引出的管子集中于1根总管时，则应在各

舱与总管之间的连接管上装设隔断装置。 

10.3.1.7   每一货油舱的透气管及压力／真空阀的竖管应自货油舱的 高部位引出，在

连接处还应装设防火网。 

10.3.1.8   通向压力／真空阀的管子上不应装设截止阀，但可装设旁通阀。 

 
10.3.2   油气出口的布置 

10.3.2.1   透气管的出口端应装有可拆换耐腐蚀金属丝防火网或其他等效设施。每1cm2

防火网应不少于64格，防火网格的净面积应不小于透气管的横截面积。 

10.3.2.2   在本篇10.3.1.3(1)中所述压力／真空阀的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甲板以上不低

于2m处，该出口与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

板机械和设备的水平距离均应不小于5m。 
10.3.2.3   在本篇10.3.1.3(2)中所述的透气出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允许蒸气混合气自由流通或排放蒸气混合气节流速度不小于 30m/s； 
(2)  其布置应使蒸气混合气垂直向上排出； 
(3)  当采用蒸气混合气自由排出方式时，其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

6m 处（其中，当出口位于距步桥 4m 范围之内时，则出口应布置在步桥以上不小于 6m 处），

且与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备

的水平距离均应不小于 10m。 
船长在40m以下的油船，其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3m处，且与含有

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备的水平距

离均应不小于5m。 
(4)  当采用高速排气方式时，其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 2m 处，且

与含有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备的

水平距离均应不小于 10m，这些出口应设有认可型的高速排气装置。 
船长在40m以下的油船，其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2m处，且与含有

着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备的水平距

离均应不小于5m，这些排气出口应设有认可型的高速排气装置。 
10.3.2.4   货油舱透气管内径应不小于表10.3.2.4的规定。 

表10.3.2.4       

大设计装油速度×1.25（m3/h） 透气管内径（mm） 

500以下 80 

501～600 85 

601～840 100 

841～1200 150 

1201～2500 200 

 
10.3.3   闪点>60℃油船 

10.3.3.1   透气管出口应布置在货油舱露天甲板以上不小于500mm处，该出口离含有着

火源的围蔽处所的 近进气口或开口以及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甲板机械和设备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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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不小于2m。 
10.3.3.2   透气管的出口端应按本篇10.3.2.1的要求装设防火网。 

10.3.3.3   透气管的内径应符合本篇10.3.2.4的规定。 
 

第4节   货油舱的液位测量装置和防溢设施 

 
10.4.1   测量装置 

10.4.1.1   每个货油舱都应装有适宜的测定货油舱液位的装置。 

10.4.1.2   观察孔可作为测量货油舱液位的代用装置。 

10.4.1.3   在封闭处所内禁布置有油气逸出的测量装置。 

 
10.4.2   封闭液位显示装置 

10.4.2.1   货油舱安装封闭型液位显示装置时，该装置在使用中不应有油气逸出，并应

能在现场或控制室对相应的货油舱方便地读出液位的读数。 

10.4.2.2   若采用不穿透货油舱舱壁的间接探测液位的显示装置，应经本社同意。 

 

10.4.3   防止满、溢设施 

10.4.3.1   每一货油舱均应留有膨胀容积，膨胀容积与其货油舱容积之比应不小于2％。 

10.4.3.2   建议设置货油舱的货油高位听觉和视觉报警装置，以便货油被灌装到95％的

液位时，能发出警报。 

 
10.4.4   闪点＞60℃油船 

10.4.4.1   货油舱的液位测量装置和防溢设施应符合本篇10.4.1.1、10.4.1.2、10.4.3.1的
规定外。 
 

第5节   货油加热管系 

 
10.5.1   加热介质 

10.5.1.1   加热货油的介质温度应不超过220℃。 
 

10.5.2   加热回路 

10.5.2.1   加热货油的凝水总管应接至专用的凝水观察柜。该柜应位于机舱内具有良好

通风和照明的位置，且应尽可能远离锅炉、柴油机的排气管和电气设备。柜的上排污管应接

至污油水柜。 

10.5.2.2   加热货油的蒸汽管和凝水管应敷设在露天甲板上，且只能通过货油舱的顶部

进入货油舱。 

10.5.2.3   每一货油舱加热管路的进、出口处均应设有截止阀或旋塞，每一货油舱的凝

水支管出口处应设有检查加热盘管有否泄漏的阀或旋塞，该阀和旋塞的开口应位于开敞甲板

上。 

 
10.5.3   隔断设施 

10.5.3.1   加热货油舱的蒸汽管和凝水管应在货油区域适当地点设有盲断设施。 

 
10.5.4   闪点＞60℃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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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1   货油舱的加热管系亦应满足本节的要求。 

 

第6节   舱底水、压载水管系 

 
10.6.1   货油区域以外的处所泵及管系的布置 

10.6.1.1   货油区域以外的管系与货油区域内的管系应相互独立。 
10.6.1.2   与船舶首、尾部的泵、 舱柜或舱室相连接的舱底水和压载水管路不应通过货

油舱或与货油舱及货油管路相连接。 
10.6.1.3   机舱的舱底水总管及直通舱底泵的舱底水管内径，应不小于本篇第3章3.2.5.3

所计算的支管内径的1.42倍。 
 

10.6.2   货泵舱的排水 

10.6.2.1   货泵舱的排水应由设在货泵舱的舱底泵排到污油水舱（柜）。若用货油泵或

扫舱泵排水，则应在舱底水管吸入端装设截止止回阀，在泵的吸入管与舱底水阀箱之间装设

截止阀。 船长在40m以下的油船的货泵舱的舱底水可用吸入管内径大于 50mm 的手动泵排

水。 

污油水舱（柜）的透气布置、液位测量装置、加热管系及含油污水和货油输送管系等均

应符合货油舱的规定。 

10.6.2.2   在甲板下的泵舱内一般应设置报警装置，以便在舱内液位达到予定高度时进

行报警。 
10.6.2.3   货泵舱的舱底水吸入管不应进入机器处所。 

 
10.6.3   隔离空舱的排水 

10.6.3.1   隔离空舱可用安装在货泵舱的舱底泵进行排水。若用喷射水泵排水，应采用

盲板法兰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隔离空舱内可能积聚的易燃气体进入机舱。 
船长在 40m 以下的油船的隔离空舱可用手动泵进行排水。 

10.6.3.2   隔离空舱舱底水管系不应通过货油舱或与货油管系相连接。 
 

10.6.4   货油舱下的双层底舱和舷边舱的排水 

10.6.4.1   货油舱下的双层底舱和舷边舱的排水应符合10.6.3的规定。若能用有效设备排

除舱内的积水，则可不设固定舱底水管系。 
 

10.6.5   货油区域内的压载水管系 

10.6.5.1   货油区域内的压载舱应有独立的压载管路，压载泵应设在货泵舱内或货油区

域内的其他适当处所。 
10.6.5.2   压载管路可以在货泵舱内通过活动短管与货油管路连接作应急排放之用，但

应在压载管路的接管上装设止回阀和截止阀，在货油管路的接管上装有截止阀。 
 

10.6.6   闪点＞60℃油船 

10.6.6.1   舱底水管系应符合10.6.2.1的规定，但舱底泵不必设在货泵舱。 
10.6.6.2   压载水管系应符合10.6.5.2的规定，但压载泵不必设在货泵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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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货泵舱的通风 

 
10.7.1   货泵舱的通风 

10.7.1.1   货泵舱和在货油区域内的压载泵舱，应设有固定的机械抽吸式通风系统。该

通风系统应不与其他处所的通风系统相连接。 

10.7.1.2   通风系统应保证货泵舱换气不少于20次／h。 
10.7.1.3   通风机应能在货泵舱的外面进行操作，并在该舱室的出入口附近设置告示牌，

说明至少在通风系统工作 15min 以后方可入内。 
10.7.1.4   通风管的布置应能从货泵舱舱底附近抽气，泵舱上部的空气进口与出风口的

布置，应使排出可燃气体发生再循环的可能性减至 小。 
10.7.1.5   通风管上应设置可更换的防火网。 
10.7.1.6   应设置发生火灾时能关闭空气进口和吸风管的装置，该装置应能在甲板上货

泵舱外进行操作。 
10.7.1.7   通风管的排气出口应至少高出干舷甲板 3m ，与甲板舱室和封闭工作处所的

空气进口或开口以及可能着火源的 近水平距离至少为 3m ，否则至少应高出该甲板室 
1m ，同时与甲板室顶上的各种灯具应保持不小于 3m 的距离。 

10.7.1.8   应将驱动风机的电动机安装在通风管之外。 
10.7.1.9   货泵舱通风机应满足第6篇第2章第2节的有关要求。 

 
10.7.2   闪点＞60℃油船 

若设有货泵舱，其通风可用通风筒从上部引入空气进行换气。 

 



2－190 

第11章   工程船的补充规定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1   一般要求 

11.1.1.1   除本章另有规定者外，工程船尚应符合本篇其他章节的有关要求。 
11.1.1.2   起重船、打桩船的起重设备应符合本社《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的

有关规定。 
 

11.1.2   图纸和资料 

11.1.2.1   对工程船还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机房布置图，包括动力机组及其说明； 
(2)  控制室／控制站布置图； 
(3)  水封泵及其管系图； 
(4)  机械设备明细表(含设备资料)； 
(5)  泥泵舱通风系统图； 
(6)  本社认为必要的图纸资料。 

 
11.1.3   出入口及舱室布置 

11.1.3.1   非自航工程船机舱出入口可参照本篇第1章1.2.1.1的规定执行。 
自航挖泥船应在泥泵舱及其原动机舱各设1个出入口。 
11.1.3.2   自航耙吸式挖泥船的泥泵若位于单独舱室内，则泥泵与其原动机之间应有水

密舱壁，其水密门应在舱室内外侧均能启闭。 
泥泵轴通过舱壁处应保证水密。 

 
11.1.4   通道 

11.1.4.1   工程船专用设备的布置应满足操作、维护和检修的需要。 
 

11.1.5   照明 

11.1.5.1   泵机舱及其他工作处所应有充分的照明。 
 

11.1.6   通信 

11.1.6.1   非自航工程船机舱(包括机房、控制室／控制站)与驾驶室之间应设1套通信设

备。泵机舱与驾驶室之间也应设1套通信设备。 
 

11.1.7   起吊设备 

11.1.7.1   工程船的泵机舱应备有适当的起吊设备。 
 

11.1.8   过载保护及推进装置 

11.1.8.1   柴油机或电动机带动专用设备时，传动系统中应有过载保护装置。 
11.1.8.2   自航挖泥船应设双主机推进装置。 

 

第2节   泵与管系 
 

11.2.1   船舶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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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   工程船的海水箱可设在首尾两端或两舷，如设在两舷，一般应设高低吸口。 
11.2.1.2   挖泥船、打桩船的海水箱应设在远离挖泥和打桩的部位。 
若挖泥船的泥泵位于单独舱室内，则泵舱的海水箱应与机舱的海水箱相互接通，并应装

设截止阀。 
 

11.2.2   舱底水管系 

11.2.2.1   舱底泵数量应符合表11.2.2.1的规定。 
表11.2.2.1 

适用范围 独立动力泵 主机带动或独立动力泵 

主辅机总功率＞440kW 1 1 

主辅机总功率≤440kW  1 

 
11.2.2.2   舱底水总管的内径dl 应按下式计算，实际值按所接受标准的 接近的尺寸取

整。 
无泥舱的挖泥船和其他工程船： 

( )DBLd ++= 68.1251     mm 

有泥舱的挖泥船： 

( )DBLd ++= 11 5.225     mm 

式中：L——船长，m； 
L1——排水分舱的长度之和，m； 
B——船宽，m； 
D——型深，m。 

11.2.2.3   机器处所和泥舱的舱底水支管的内径d2应按下式计算，实际值按所接受标准

的 接近的尺寸取整。 

( )DBld ++= 15.2252     mm 

式中：l——各排水分舱的长度，m； 
B——船宽，m； 
D——型深，m。 

11.2.2.4   机舱、泵机舱或其他辅机舱的舱底水吸口应不低于表11.2.2.4的规定，泵机舱

还应设应急舱底水吸口。 

表11.2.2.4 

机  舱 泵（辅）机舱 泥泵舱  吸口位置

船舶种类 支管吸口 直接吸口 支管吸口 直接吸口 支管吸口 

耙吸挖泥船 3 1 2 1 1 

其他工程船 1～3 1 1～2 1  

 
11.2.2.5   挖泥船的边浮舱应设舱底水吸口或用手动泵排水。 
11.2.2.6   泵机舱内泥浆的排除，建议用喷射水泵或其他适用的泵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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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冷却水管系 

11.2.3.1   挖泥船动力设备的柴油机一般应采用闭式冷却。闭式冷却的柴油机，其淡水

系统应设置膨胀水箱，且一般应设置高温报警器。其膨胀水箱一般应装设注入管、空气管、

溢流管、放泄阀及液位计。高速机自带者除外。 
 

11.2.4   燃油管系 

11.2.4.1   双层底以上的燃油舱柜的供油管上的阀件，除能就地切断外，尚应能在机器

处所之外易于到达位置予以切断。 
主、辅机总功率不大于440kW的船舶，可免除此项规定。 
11.2.4.2   主、辅机总功率大于440kW的船舶，若燃油驳运泵是独立动力驱动，则该动

力源除能就地切断外，尚应能在机器处所之外易于到达的位置予以切断。 
 

11.2.5   专用设备的固定 

11.2.5.1   专用设备的固定应符合本篇1.2.5和6.3.1的有关规定。 
11.2.5.2   泥泵、气胎离合器，其固定紧配螺栓的数量应不少于总数的25％，但应不少

于4只。 
 

11.2.6   水封泵及管系 

11.2.6.1   水封泵的压力应高于泥泵出口压力，一般应为泥泵出口压力的1.05～1.2倍。 
11.2.6.2   若泥泵串联工作，其水封装置应由2个不同扬程的水封泵供水，并分别高于

泥泵的出口压力。 
11.2.6.3   水封泵兼作消防用途时，应在管路上加装减压装置。 

 
11.2.7   液压传动系统 

11.2.7.1   液压系统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4节、第4章第8节和第4篇中的有关规定。 
11.2.7.2   表11.2.7.2所列专用设备一般应设有独立动力驱动的备用油泵。 

表11.2.7.2  

船  型 专用设备 备  注 

耙吸挖泥船 耙头、中间管、弯管 泥舱容量≥500m3 

对开泥船、开底泥驳 泥门油缸、开闭油缸  

链斗挖泥船 斗桥、定位绞车 生产量≥150m3/h 

绞吸、吹泥、斗轮挖泥船 绞 架、定位桩、绞车 生产量≥200m3/h 

抓斗、铲斗挖泥船 抓斗、铲斗、升降  

起重船、打桩船 起重、升降、定位桩、绞车  

 
若表中专用设备有2个独立动力驱动的油泵，则可免设备用油泵。若专用设备未设备用

油泵，建议设置手动应急装置。 
11.2.7.3   若液压传动系统中采用电动低压油泵和电动高压油泵联合使用，则低、高压

油泵的起动和停止应有联锁装置，联锁装置应有以下功能： 
(1)  低压油泵起动后，才能起动高压油泵； 
(2)  低压油泵失电时，高压油泵应能自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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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泥泵 

11.2.8.1   泥泵应设盘车机构，如手柄上的力超过200N时，应配置机动盘车机构。 
11.2.8.2   泥泵吸泥管应装设保护格栅。 
若在吸入管路中设有沉石箱或捡石孔，则沉石箱应有足够的容积。 
11.2.8.3   若2台泥泵串连工作时，应在串连管路上加装放气装置。 
11.2.8.4   泥泵吸入端和排出端应分别装设真空压力表和压力表，并在操纵室也同时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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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一般要求 

1.1.1.1   本篇规定适用于内河水域钢质船舶的电气设备。对于非钢质材料建造的船舶，

除特殊规定外亦应符合本篇的有关规定。 

1.1.1.2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篇的有关规定。 

1.1.1.3   除本篇涉及的保证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须的电气设备外，其他电气设备的制造和

安装至少应符合本社接受的有关标准。 

1.1.1.4   船上的电气设备应能安全操作，并应确保旅客、船员及船舶的安全，免受电气

事故的危害。 

1.1.1.5   对于本规范未作规定的新型设备、新技术以及将核定为某种特定航线或特殊用

途的船舶，本社可考虑在不影响安全航行时作适当处置。 

 
1.1.2   图纸和资料 

1.1.2.1   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主电源、应急电源、临时应急电源电力负荷计算书或蓄电池组容量计算书； 

(2)  短路电流计算书(适用于可并联连接的发电机总容量大于250kVA／200kW的船

舶)； 

(3)  主配电板原理图（可为单线图），图中应标明： 

① 保护电器（例如短路、过载、逆功率和卸载保护等）的型号、规格和整定值； 

② 测量仪表； 

③ 同步装置； 

④ 遥控切断； 

⑤ 接地故障监视和/或报警； 

⑥ 联锁。 

(4)  应急配电板、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充放电板原理图（可为单线图），图中应标明； 

① 保护电器（例如短路、过载保护等）的型号、规格和整定值； 

② 测量仪表； 

③ 接地故障监视和/或报警 

④ 联锁。 

(5)  电力设备布置图； 

(6)  电力系统图，图中应标明； 

① 电机、变压器、蓄电池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 

②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引出的所有馈电线； 

③ 分配电板； 

④ 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和负载电流； 

⑤ 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 

(7)  主照明、应急照明、临时应急照明、附加应急照明布置图和系统图； 

(8)  船内通信、扩音（广播）和信号报警系统布置图和系统图； 

(9)  主干电缆走向图（适用于客船和油船）； 

(10)  危险区域划分图（适用于油船等载运有爆炸性危险货物的船舶）； 

(11)  电视监视装置布置图和系统图（适用于Ⅰ型客滚船）。 

1.1.2.2   应将全船电气说明书提交本社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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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本社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和资料的范围。 
 

第2节   环境条件 
 

1.2.1   环境空气温度 

1.2.1.1   电气设备在下列环境空气温度中应可靠地工作。 

封闭处所内                                 0～40℃ 
开敞甲板                                  -25℃～40℃ 
温度超过40℃和低于0℃处所内          按这些处所的温度 

1.2.1.2   适用于船用电子设备的环境空气温度的上限为55℃。 

 
1.2.2   冷却水温度 

1.2.2.1   适用于船舶电气设备的初次冷却水温度为25℃。 
 

1.2.3   倾斜 

1.2.3.1   电气设备的结构和布置应能保证船舶处于下列倾斜情况仍能正常工作。 

横倾    10° 
纵倾    5° 

1.2.3.2   应急电气设备在船舶横倾15°或／和纵倾10°时，应能有效地工作。 

 
1.2.4   其他条件 

1.2.4.1   电气设备在船舶所能受到的冲击、振动情况下应能可靠地工作。 

1.2.4.2   电气设备应能耐受水上潮湿空气的影响。 

1.2.4.3   电气设备应考虑船上可能产生的油雾和霉菌环境的影响。 

 

第3节   电源质量 
 

1.3.1   电压和频率波动 

1.3.1.1   电气设备应能在表1.3.1.1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偏离额定值的稳态和瞬态情况

下可靠地工作。 

电压和频率偏离额定值                    表1.3.1.1 

稳  态 瞬  态 
电气设备 电源参数 

（%） （%） 恢复时间（s）
电压 +6～-10 ±20 1.5 

一般交流电气设备
频率 ±5 ±10 5 

一般直流电气设备 电压 +6～-10   
 

1.3.1.2   对于由蓄电池供电的电气设备，其电压偏离额定值+20%～-25%时，应能可靠

地工作。对于蓄电池充电期间接有的电气设备，则应考虑由于充放电特性引起的电源电压偏

离额定电压+30%和-25%的影响。 
 

1.3.2   电源的谐波成分 

1.3.2.1   交流电气设备应能在供电电源的谐波成分不大于5%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1.3.2.2   由半导体变流器供电的电气设备，应能在供电电源可能产生较大的谐波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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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正常工作。 

 

第4节   设计、制造和安装 

 
1.4.1   一般要求 

1.4.1.1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特别考虑安全和便于管理维修。 
1.4.1.2   电气设备应用耐久、滞燃和耐潮的材料制造；所有金属部件应有良好的耐蚀性

能和可靠的防护层。 
1.4.1.3   电气设备不同电位的带电部件之间和带电部件与接地金属之间，应具有适应其

工作电压的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穿越绝缘材料的金属部件之间距离，应按其绝缘材

料的性质、绝缘型式和工作条件决定，并能承受所规定的耐电压试验。 
1.4.1.4   电气设备导电部件一般应用铜或铜合金制成。 
1.4.1.5   电气设备的非载流金属部件必须有效地接地。若需使用接地连接件时，则连接

件应用铜或其他导电良好的耐蚀材料制成，同时要防止遭受损坏，必要时还应防止电解腐蚀

作用。 
1.4.1.6   电气设备的连接件和紧固件均应有防止其受振动而松动的措施。 
1.4.1.7   应急报警装置的控制器应有红色标志及标明其用途的耐久铭牌。 
1.4.1.8   电气设备铭牌上字迹应清晰，内部接线端头应有耐久的标志，并应附有电路原

理图或接线图。 
1.4.1.9   可携电气设备应符合本篇表2.1.3.1的有关规定。 
1.4.1.10   电气设备不应贴近燃油舱、油柜或双层底储油舱等外壁上安装。若电气设备

必须在此类舱壁外表面安装时，则其与舱壁表面至少应有50mm距离。 
1.4.1.11   调节电阻、启动电阻、充电电阻、电热器具以及其他在工作时能产生高温的

电气设备，在安装时应有防止导致附近物体过热和起火的措施，上述设备严禁在燃油舱、油

柜或双层底储油舱等外壁表面安装。 
1.4.1.12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温度高于80℃时，应有隔热防护措施。 
1.4.1.13   工作电压大于50V的电气设备应有防止偶然触及的安全防护措施。 
1.4.1.14   除整步开关外，电气设备经开关断开电源后，不应经控制电路或指示灯继续

保留电压。 
1.4.1.15   在水密或防火的舱壁、甲板和甲板室的外围壁上，不应钻孔以螺钉紧固电气

设备及电缆，不应破坏舱壁或甲板原有的防护性能及强度。 
1.4.1.16   电气设备及电缆，不应直接安装在船壳外板上。 
1.4.1.17   发电机组应尽可能沿船舶纵向安装，在发电机组转轴带有其他机械设备的情

况下可不作要求。电动机的安装应符合本篇7.1.3的规定。 
 

1.4.2   外壳防护 
1.4.2.1   电气设备应根据其工作场所选择相应的防护型式，以防止外来物体和水进入。 
1.4.2.2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符合GB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的规

定。表示防护等级的标志符号由IP字母后面加两位数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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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表1.4.2.2(1) 

防 护 等 级 
第一位数字 

简要说明 定  义 

0 无 防 护 没有专门的防护 

1 防护大于50mm的固体 
人体大面积部分如手（但对有意识的接触并无防

护），直径超过50mm的固体。 

2 防护大于12mm的固体 
手指或类似物，长度不超过80mm，直径超过12mm
的固体 

3 防护大于2.5mm的固体
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等，直径超过

2.5mm的固体。 

4 防护大于1.0mm的固体 厚度大于1mm线或片状物，直径超过1mm的固体

5 防尘 
并不防止全部尘土进入，但进入量不能达到妨碍

设备正常运转的程度。 

6 尘密 无尘土进入 
 

第二位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表1.4.2.2(2) 

防 护 等 级 
第二位数字 

简要说明 定  义 

0 无 防 护 没有专门的防护 

1 防  滴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2 15°防滴 设备与垂直线成15°角时，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防 淋 水 与垂直线成60°角范围的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4 防  溅 任何方向溅水应无有害影响 

5 防 冲 水 任何方向冲水应无有害影响 

6 防猛烈海浪 猛烈海浪或强烈冲水时进入机壳水量应无有害影响

7 防 浸 水 
浸沉在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进入水量

应无有害影响。 

8 防 潜 水 

能长期潜水，其技术条件由制造厂规定 

注：通常设备应完全密封，但对某些类型设备，在

不产生有害影响的前提下，可允许水进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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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形式的选择，应与安装的场所相适应。其 低防护等级应

符合本节表1.4.2.3的规定。 
 

1.4.3   防爆 

1.4.3.1   若需在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蒸气而有爆炸危险的处所安装电气设备，则应是

适合于爆炸气体环境用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4.3.2   船上通常使用下列几种类型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  本质安全型Ex“i”； 

(2)  隔爆型Ex“d”； 

(3)  增安型Ex“e”； 

(4)  正压型Ex“p”； 

(5)  浇封型Ex“m”； 

(6)  充砂型E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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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防护等级的最低要求                 表1.4.2.3 

注：① 表中“×”表示按(3)栏要求，表中“－”表示一般不应安装此种设备。 

② 设备本身不能达到防护要求时，应采用其他措施或改善安装场所条件来确保本表要求。 

③ 按本篇第6章的规定制造、安装的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可不按本表规定。 

④ 若在有爆炸性粉尘存在的处所中安装电气设备，则应符合本节1.4.3.7的规定。 

 
1.4.3.3   船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4）  设  备 

（1） 

处  所 

（2） 

环境条件 

（3） 

防护

等级 

配电板，控

制设备，电

动机起动器

发

电

机

电 

动 

机 

变压器

半导体

变换器

照明

设备

电热

器具 

电炊

设备 

附具(例

如开关，

接线盒)

干燥的居住

处所 
× -- × × × × -- × 

干燥的 

控制室 

只有触及

带电部分

的危险 

IP20 

× -- × × × × -- × 

控制室 

（驾驶室） 
× -- × × × × -- × 

机炉舱（花

钢板以上） 
× × × × × × × IP44 

舵机室 × × × × × × -- IP44 

冷藏机室（氨

装置室除外） 
× -- × × × × -- IP44 

应急机械室 × × × × × × -- IP44 

一般储藏室 × -- × × × × -- × 

配膳室 × -- × × × × × IP44 

粮食库 

滴水和（或）

中等机械损

伤危险 

IP22 

× -- × × × × -- × 

浴室 -- -- -- -- × IP44 -- IP55 

机炉室（花

钢板以下） 
-- -- -- -- -- -- -- IP55 

围蔽的燃油

分离器室 
IP44 -- IP44 -- × IP44 -- IP55 

围蔽的滑油

分离器室 

较大的水和

（或）机械

损伤危险 

IP34 

IP44 -- IP44 -- × IP44 -- IP55 

压载泵舱 × -- × × IP34 × -- IP55 

冷藏舱 -- -- × -- × × -- IP55 

厨房和 

洗衣间 

较大的水和

（或）机械损

伤危险 

IP44 

× -- × × × × × × 

双层底中的

轴隧或管隧 
× -- × × × × -- IP56 

干货舱 

喷水危险、货

物粉尘存在、

严重机械损

伤、腐蚀性气

体 

IP55 

-- -- -- -- × -- -- × 

露天甲板 
大量浸水

的危险 
IP56 × -- × -- IP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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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爆电气设备的制造和试验应符合国家标准GB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或IEC60079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的电气设备》的规定； 

(2)  应具有本社认可的防爆试验机构核发的防爆合格证； 

(3)  安装在不同场所的防爆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应满足本节1.4.2的要求。 

1.4.3.4   若需在蓄电池室、油漆间、油灯间等有爆炸危险处所中安装电气设备则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安装本节1.4.3.2（1）~（4）所列合格防爆型设备，其防爆类、级别和温度组别应

不低于表1.4.3.4的要求； 

(2)  电缆（包括路过电缆和终端电缆）应为铠装电缆或敷设在金属管中； 

(3)  电气设备的开关、控制设备等应能分断所有极或相，且安装在非危险处所。 

防爆电气设备的类、级别与温度组别              表1.4.3.4 

处  所 防爆类、级别
① 温度组别

① 

蓄电池室 ⅡC② T1 

油漆间 ⅡB② T3 

油灯间 ⅡA② T3 

氨制冷装置室 ⅡA T1 

乙炔储藏室 ⅡC T2 

危险品货舱 按载运的危险品货物类别选取 按载运的危险品货物类别选取 

不超过60℃闪点

的油管管隧 
ⅡA T3 

注：① 本表和本篇以下章节所列防爆电气设备的类、级别及温度组别，采用GB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

气设备》的有关规定。 

② 本表和本篇以下章节防爆电气设备类、级别ⅡA、ⅡB、ⅡC仅适用于隔爆型电气设备及本质安全型

电路和电气设备，若采用其他类型防爆电气设备，则应采用Ⅱ类设备。 

 

1.4.3.5   对油船（驳）、推（拖）油驳的推（拖）船、油趸船、滚装船的有关要求详见

本篇其他章、节。 

1.4.3.6   除另有规定者外，在有爆炸危险的处所中不应安装插座。 

1.4.3.7   需要在有爆炸性粉尘沉积的处所中安装电气设备，则这些电气设备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IP55； 

(2)  在连续工作情况下，其 高表面温度，应至少比5mm厚该类粉尘层的引燃温度低

75K。 

1.4.3.8   防爆电气设备的标志应符合国家标准GB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的有关规定。 

 
1.4.4   指示用信号灯颜色 

1.4.4.1   电气设备的指示用信号灯颜色可采用表1.4.4.1的要求或本社接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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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用信号灯颜色                       表1.4.4.1 

颜  色 白  色 红  色 绿  色 

电源开关断开 电源开关接通 
任一附加指示 

过  载 工  作 

放电 报  警 充  电 

在中间位置 在左舷位置 在右舷位置 

上  升 下  降 

禁  止 允  许 

紧  急 正  常 

含  义 

任一附加指示 

倒  车 正  车 

 
1.4.5   电磁兼容性 

1.4.5.1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少由于电磁能量所产生的干扰，从而保证所有电气设

备和电子设备在船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 

1.4.5.2   各类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所产生的干扰电压(电流)允许值和抑制干扰的措施，

参照本社接受的标准
①
的有关规定。 

 
1.4.6   接地 

1.4.6.1   电气设备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均应接地；但下列情况可除

外： 

(1)  灯头； 

(2)  安装在非导电材料制成或覆盖的灯座或照明设备上的灯罩、反光镜和防护件； 

(3)  设在非导电材料上的金属部件和拧入或贯穿非导电材料的螺钉，这些金属部件和

螺钉并以非导电材料与带电部件和接地的非带电部件相隔离时； 

(4)  具有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可携式设备； 

(5)  为防止轴电流的绝缘轴承座； 

(6)  荧光灯管的紧固件； 

(7)  工作电压（交流电压为方均根值）不超过50V的设备，且不应使用自耦变压器取得

此项电压； 

(8)  电缆紧固件。 

1.4.6.2   当电气设备直接紧固在船体的金属结构上或紧固在与船体金属结构有可靠电

气连接的底座（或支架）上时，可不另设置专用导体接地。 

1.4.6.3   不论是专用导体接地或靠设备底座（或支架）接地，其接触面均须光洁平贴，

保证有良好的接触，并应有防止松动和生锈的措施。 

1.4.6.4   若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则其导体应用铜或导电良好的耐蚀材料制成，必要时应

有防止机械损伤及防蚀措施。不同型式的铜接地导体的标称截面积不应小于表1.4.6.4的规

定。 

                             
①
参见IEC60533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或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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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导体的截面积                       表1.4.6.4 

接地导体的型式 相关的载流导体截面积， 
S（mm2） 

铜接地导体的 小截面积，
Q（mm2） 

S≤16 Q=S 软电缆或软电线中的连续 
接地导体 S＞16 Q=S/2，但不小于16 

S≤16 Q=S，但不小于1.5 固定敷设电缆中的连续 
接地导体 S＞16 Q=S/2，但不小于16 

S≤2.5 Q=S，但不小于1.5 

2.5＜S≤120 Q=S/2，但不小于4 单独固定的接地导体 

S＞120 Q=70 
 

1.4.6.5   可移动和可携电气设备的不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应以附设在软电缆或软电线

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并通过插头和插座接地，其接地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本节表1.4.6.4的

规定。 

1.4.6.6   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应于两端作有效接地，但 后分路允许只在电源

端接地。对于控制和仪表设备的电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若一端接地较为有利时，则无需

两端接地。 

1.4.6.7   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可采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接地： 

(1)  用金属夹箍夹住，并以专用铜接地导体连接至船体的金属结构上。该接地导体的

截面积Q与电缆导体截面积S间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S≤25mm2时，Q≥1.5mm2； 
当S＞25mm2时，Q≥4 mm2； 
(2)  用专用接地填料函接地，这种填料函能保证有效的接地连接； 

(3)  用电缆紧固件接地，这些电缆紧固件应以耐腐蚀的金属材料制成， 并应能使电缆

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与接地金属之间有良好的接触。 

1.4.6.8   应保证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在其全长上，特别是在连接处和分支处保

证电气上的连续性。 

1.4.6.9   不能只用电缆的铅护套作为接地的唯一措施。 

1.4.6.10   利用船体作回路的工作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与绝缘敷设极（或相）的导线相

同，并不应用祼线。 

1.4.6.11   用于平时不载流的工作接地线，其截面积应为载流导线的截面积的一半，但

不应小于1.5mm2。 
1.4.6.12   接地配电系统的系统接地应与电气设备的平时不带电部分的接地分开。 

1.4.6.13   连续接地导体或单独接地导体与船体结构的各连接点，应位于船上易于到达

之处，并应以直径不小于4mm的黄铜或其他耐腐蚀材料制成的螺钉紧固，该螺钉应仅作接

地之用。 

1.4.6.14   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凡用作易燃液体和能发出可燃气体和/或产生易燃粉尘

固体的货舱（柜）、处理装置和管系，除直接或通过支承件焊接固定安装在船体上外，应加

专门的接地搭接片，采用法兰接头的各管段之间亦应加搭接片，该接地搭接片应用铜或导电

良好的耐腐蚀材料制成，其截面积应不小于10mm2，其与船体连接应符合本节1.4.6.3和
1.4.6.13的规定。 

1.4.6.15   非金属船体的船舶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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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应采用连接导体联

在一起，以形成一个连续和完整的接地系统，连接至面积不小于0.2m2、厚度不小于2mm的

金属接地板上，该金属接地板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在任何航行状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且应具

有防腐蚀性能。 

(2)  各接地系统的连接导线不应用作配电系统的导电回路。 

(3)  应尽可能使船上所有金属部件（如管路、栏杆、油箱等）采用连接导体与上述（1）

所述接地板连在一起。 

(4)  所有该接地系统的连接点应充分地考虑到不同金属之间的电化作用，或采取相应

的措施。 

 

第5节   试 验 

 
1.5.1   系泊和航行试验 

1.5.1.1   电气设备在船上安装完工后，应按本社审查同意的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进行检

查和试验。 

1.5.1.2   试验大纲根据船舶设计情况，可按国家标准GB/T3221《柴油机动力内河船舶

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有关要求进行制定，且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1.5.2   电气设备产品制造和试验 

1.5.2.1   除本条要求外，电气设备产品制造和试验尚应满足本篇各章的有关要求和符合

本社《内河船舶入级规则》有关规定，且应向本社申请检验。 

1.5.2.2   电气设备的热态绝缘电阻应符合表1.5.2.2的规定。 
电气设备最低热态绝缘电阻值                  表1.5.2.2 

设 备 名 称 低热态绝缘电阻（MΩ） 

旋转电机 1.0 

配 电 板 1.0 

变 压 器 5.0 

电力拖动控制设备 1.0 

电热器具 0.5 
注：① 绝缘电阻测量应在耐压试验之后，立即用直流绝缘试验法进行，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100V时，应采

用500V或大于500V的直流高阻计测量，工作电压小于100V时，推荐采用250V直流高阻计测量。 

② 旋转电机的绝缘电阻应在接近工作温度测量，或者用适当的方法将其折算至工作温度。 

③ 配电板的绝缘电阻应测量所有载流部分对地以及载流部分的极间或相间的绝缘电阻。 

④ 变压器绝缘电阻测量应依次测量每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测量时，所有其余绕组、铁芯、框架、箱

或外壳一起接地；表中所列变压器其最低绝缘电阻值为干式变压器。 
 
1.5.2.3   旋转电机和变压器在环境空气温度为45℃时，运行于额定工况下的温升限值应

不超过表1.5.2.3（1）、表1.5.2.3（2）的规定。 



 

3－11 

空气间接冷却电机绕组的温升限值（K）         表1.5.2.3（1） 

绝缘等级 E B F H 

测量方法 Th R ETD Th R ETD Th R ETD Th R ETD

项号 电机部件  

1a） 
输出5000kW（或kVA）及

以上电机的交流绕组 
— — — — 75 80 — 95 100 — 120 125

1b） 
输出200kW（或kVA）以

上但小于5000kW（或

kVA）电机的交流绕组 
— 70 — — 75 85 — 100 105 — 120 125

1c） 
项1d）或项1e）以外的输

出为200kW（或kVA）及

以下电机的交流绕组
① 

— 70 — — 75 — — 100 — — 120 — 

1d） 
额定输出小于600W（或

VA）电机的交流绕组
① 

— 70 — — 80 — — 105 — — 125 — 

1e） 
无扇自冷式电机（IC410）的

交流绕组和/或囊封式绕组
① 

— 70 — — 80 — — 105 — — 125 — 

2 带换向器的电枢绕组 60 70 — 65 75 — 80 100 — 100 120 — 

3 
除项4外的交流和直流电

机的磁场绕组 
60 70 — 65 75 — 80 100 — 100 120 — 

 4a） 

同步感应电动机以外的用

直流励磁绕组嵌入槽中的

圆柱形转子同步电机的磁

场绕组 

— — — — 85 — — 105 — — 130 — 

4b） 
一层以上的直流电机静止

磁场绕组 
60 70 — 65 75 85 80 100 105 100 120 130

4c） 
交流和直流电机单层低电

阻磁场绕组以及一层以上

的直流电机补偿绕组 
70 70 — 75 75 — 95 95 — 120 120 — 

4d） 

表面裸露或仅涂清漆的交

流和直流电机的单层绕组

以及直流电机的单层补偿

绕组
② 

75 75 — 85 85 — 105 105 — 130 130 — 

5 永久短路的绕组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损坏该部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 

6 
换向器和集电环及其电刷

和电刷机构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致于损坏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此外，换向器

或集电环的温升或温度应不超过由电刷等级和换向器或集电环材质组件在整个运行范

围内能承受的电流的温升或温度值。 

7 
无论与绝缘是否接触的结

构件（轴承除外）和轶芯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损坏该部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 

注：① 对200kW（或kVA）及以下，绝缘等级为B、E和F级的电机绕组，如用叠加法，温升限值可比电阻法

高5K。 

② 对于多层绕组，如下面各层均与循环的初级冷却介质接触，也应包括在内。 

③ 表中Th—温度计法，R—电阻法，ETD—埋置检温计法。 

 
1.5.2.4   当旋转电机和变压器的运行环境空气温度高于45℃时，则其温升限值可按规定

值减去实际环境空气温度与45℃之差值；若低于45℃时，则其温升限值可按规定值增加实际

环境空气温度与45℃之差值，但此增加值不得大于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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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当旋转电机按预定工作方式（连续、短时或断续）以额定参数工作时，其温升

应不超过表1.5.2.3（1）的规定。 
变压器的温升限值（K）                表1.5.2.3（2） 

变 压 器 部 位 温 升 限 值 测 量 方 法 

B级绝缘 75 

F级绝缘 95 线圈 

H级绝缘 120 

电 阻 法 

铁心及结构零件表面 
大不得超过与其接触 

的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升 
温度计或热电偶法 

 
1.5.2.6   旋转电机和变压器的耐电压试验应分别符合表1.5.2.6（1）、1.5.2.6（2）的规

定。 
电机的耐电压试验电压                表1.5.2.6（1） 

项号 电 机 或 部 件 试验电压（均方根值） 

1 
功率小于1kW（或1kVA）或额定电压不超

过36V的电机绝缘绕组，但第3至7项除外
500V+2倍额定电压 

2 
功率小于10000kW（或10000kVA）的电机

绝缘绕组，但第3至7项除外① 
1000V+2倍额定电压，但 低值为

1500V② 

3 
直流电机的他励磁场绕组 1000V+2倍 高额定励磁电压，但 低

为1500V 
4 
 

 a） 
 

 b） 
 

 c） 
 

同步发电机，同步电动机及同步调相机的

磁场绕组 
同步发电机的磁场绕组 
额定励磁电压为500V及以下 
当电机起动时，磁场绕组短路或并联一小

于绕组电阻10倍的电阻 
当电机起动时，磁场绕组并联一等于或大

于绕组电阻10倍的电阻或采用带（或不

带）磁场分段开关而磁场绕组开路 

 
 
 
10倍额定励磁电压，但 低为1500V 
10倍额定励磁电压，但 低为1500V
高为3500V 
1000V+2倍 高电压的有效值（此电压

在规定的起动条件下存在于磁场绕组

的线端间，如分段磁场绕组则存在于

任一段的线端间），但 低为1500V③
5 
 
 

 a） 
 b） 

非永久短路（例如用电阻起动）的异步电

动机或异步结构的同步电动机的次级（通

常为转子）绕组。 
不可逆转或仅在停止后才可逆转的电动机

在运转时将电源反接而使逆转或制动的电

动机 

 
 
 
1000V+2倍静止时转子绕组开路

电压 
1000V+4倍静止时转子绕组开路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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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5.2.6（1） 

项号 电 机 或 部 件 试验电压（均方根值） 

6 
 

a） 
 

b） 

励磁机（下列2种除外） 
 
同步电动机（包括异步结构的同步电动机）

接地的或在起动时不与磁场绕组连接的励

磁机 
励磁机的他励磁场绕组 

与其连接的绕组相同 
 
1000V+2倍励磁机额定电压，但 低为

1500V 
 
同本表3项 

7 

成套设备 应尽量避免再做以上第1至6项的试验。

但如对新的成套设备作试验，而其每一

组件已事先通过耐电压试验，则试验电

压应为成套装置任一组件中 低试验

电压的80%④ 
注：① 对具有分级绝缘的电机，试验应按专门协议。 

② 对有1个共同出线端的两相绕组，表中的额定电压为运行时任意2个线端之间所出现的最高电

压有效值。 

③ 在规定的起动条件下，磁场绕组或其分段的线端间所产生的电压可用下法求得：适当降低电

源电压进行测量，再将测得的电压按规定的起动电压与降低的电压之比来折算。 

④ 对1台或多台电动机作电连结的绕组，其电压应为绕组对地实际存在的最高电压。 

 

变压器的耐电压试验电压              表1.5.2.6（2） 

试 验 项 目 试 验 电 压 试 验 要 求 

初、次级绕组及各绕组 
与地之间 

1000V+2倍额定电压，但

低为2000V。 

试验电压频率可以是25Hz至
100Hz之间的任一频率，历时

1min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注：① 进行温升试验的变压器，该项试验应在温升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 

② 一般不应重复进行耐压试验，但如有必要时允许再进行一次试验，试验电压应降低为首次试验电

压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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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设计的一般规定 

第1节   配电系统、电压和频率 
 

2.1.1   配电系统 

2.1.1.1   可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1)  直流： 

① 双线绝缘系统； 
②负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③利用船体作负极回路的单线系统。 
(2)  交流单相： 

① 双线绝缘系统； 
② 一线接地的双线系统； 
③ 一线利用船体作回路的单线系统。 
(3)  交流三相： 

① 三线绝缘系统； 
② 中性点接地的四线系统； 
③ 利用船体作中性线回路的三线系统。 
2.1.1.2   长途客船（自出发港至终点港其延续航行时间超过24h的客船，下同）、Ⅰ型

客滚船、Ⅱ型客滚船、滚装货船、油船（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

船、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的配电系统应采用对地绝缘配电系统。 

2.1.1.3   绝缘配电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中，各发电机的中性点不应连接在一起。 
(2)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不论是一次系统还是二次系统，均应在主配电板和应急配

电板上设有指示绝缘系统对地绝缘情况的兆欧表或指示灯或连续监测绝缘电阻的监测装置。

当采用指示灯时，其功率应不大于15W，并应用按钮控制；本节2.1.1.2所述船舶应采用连续

监测绝缘电阻的监测装置，并应在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2.1.1.4   高压的供电和配电系统应符合本篇第16章第3节的有关规定。 
2.1.1.5   钢铝混合结构的船舶的配电系统不应利用铝质部分作导电回路和接地。 

2.1.1.6   船体外壳可分离的船舶的配电系统不应采用船体作回路。 

2.1.1.7   船队的推船向驳船供电时，应采用绝缘电缆且应包括所有的绝缘极。 

2.1.1.8   采用船体作回路的配电系统，所有的 后分路的所有极或相均应是绝缘的，其

船体回路导体应连接至相应分配电板中的绝缘汇流排上，该汇流排应与船体有良好的连接。 

2.1.1.9   采用其他配电系统须经本社批准。 

 
2.1.2   负载的平衡 

2.1.2.1   对采用本节2.1.1.1(3)规定的交流三相配电系统，应在 后分路上将用电设备加

以组合，以便在正常情况下，使主电源(包括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各相负载尽可能平衡在其各

自额定负载的15％以内，且各相负载应不超过其额定值。 
 

2.1.3   电压和频率 

2.1.3.1   除另有规定外，直流和交流配电系统的 高电压应不超过表2.1.3.1的规定。 
2.1.3.2   交流配电系统的标准频率为50Hz或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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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系统的最高供电电压                  表2.1.3.1 

高电压（V） 
序号 用电设备的类型 

直流 交流 

1 
固定安装并连接于固定布线的动力设备、电炊设备和除

室内取暖器以外的电热设备。 
250 500 

2 

狭窄处所、潮湿舱室、露天甲板、储藏室、机舱以及其

他机器处所的可携设备： 
（1）一般设备 
（2）具有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的设备 
（3）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仅对一个设备供电的设备。 

 
50 

250 

 
 

50 
250 
250 

3 
居住舱室和公共舱室的照明设备、取暖器、信号及内部

通讯设备以及除上列1、2项外的其他设备。 
250 250 

注：① 锅炉点火装置、蓄电池充电设备等，在有安全保护措施条件下，允许超过表2.1.3.1所规定的电压。 

② 特种设备允许采用500V以上，1000V以下的电压。 

③ 本篇第16章要求的交流高压设备允许采用1000V－11500V的电压。 

 

第2节   需用系数 

 
2.2.1   一般要求 

2.2.1.1   供电给2个或2个以上 后分路的电路其电流定额可以根据总负载乘以一个合

理的需用系数来确定。当在主配电板或分配电板上留有备用分路时，则在采用需用系数之前，

必须把将来增添负载所留的余量加到总负载中去。 

2.2.1.2   需用系数可以用于计算电缆规格、开关设备及熔断器的定额。 

 

第3节   系统的保护 

 
2.3.1   一般要求 

2.3.1.1   配电系统的所有电路均应设置合适、完善而协调的包括短路在内的偶然过电流

的保护，以保证： 

(1)  在某一处发生故障时，保护装置应具有选择性保护，即仅分断故障电路， 而不影

响非故障电路的连续供电。 
(2)  消除故障影响，以尽可能减少对系统的损坏和导致火灾危险的因素。在保护装置

动作时间内，系统中的所有元件应能承受可能出现的过电流（包括短路）所产生的热效应和

电动力。 
(3)  对系统允许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如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和变极电机的换接电流等，

保护装置应具有合理的延时。 
2.3.1.2   在配电系统的每一不接地的极(或相)上均应设有短路保护。 

2.3.1.3   过载保护应设置在： 

(1)  直流双线绝缘或/和交流单相绝缘系统的至少一个绝缘极(或相)上； 
(2)  交流三相绝缘系统的至少二相上； 
(3)  接地系统的每一不接地的极(或相)上。 
2.3.1.4   配电系统的接地极(或线)不应设置熔断器以及与绝缘极不联动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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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短路电流计算 

2.3.2.1   船舶发电站的配电系统应按本社接受的计算方法进行短路电流计算。在计算

大预期短路电流时，应考虑到： 

(1)  满足 大需要功率的可能并联运行(包括转移负载在内)的所有发电机； 
(2)  需同时运行的所有电动机。 
2.3.2.2   一般应计算下列各处的短路电流: 

(1)  发电机输出端； 
(2)  主汇流排； 
(3)  应急配电板，区配电板以及分配电板的汇流排； 
(4)  电力或照明变压器次级。 

 
2.3.3   短路和过载保护装置的选择 

2.3.3.1   配电系统的用电设备的短路保护应根据该安装点的短路电流计算值来选择合

适的保护装置。 

2.3.3.2   配电系统的用电设备的过载保护装置的选择应与被保护设备的热容量相适应。 

2.3.3.3   保护装置应采用断路器或熔断器，其整定值和熔断曲线应覆盖可能出现的故障

范围。 

2.3.3.4   短路保护装置若采用断路器，其短路分断能力,应不低于该装置安装点的预期

大短路电流。对于交流系统，其分断能力应不小于安装点的预期对称短路电流（方均根值）。

对于可能在短路情况下接通的断路器或其他开关，其接通能力应不低于其安装点的预期短路

电流的 大峰值。 

2.3.3.5   过载保护若采用断路器，应具有与被保护对象的过载能力以及与系统的选择性

要求相适应的(过电流——脱扣时间)脱扣特性。 

2.3.3.6   对于200A以下的线路，可采用具有合适特性的熔断器作为过载保护。 

 
2.3.4   发电机的保护 

2.3.4.1   容量大于24kW（或kVA）的发电机应采用能同时分断所有绝缘极的断路器进

行过载和短路保护，其保护装置应能满足: 

(1)  过载保护 
当电流在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10％～150％之间时，断路器应能延时分断，其延时时间

应不超过2min。建议过电流保护整定值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25％～135％，延时15～30s断
路器分断。 

(2)  短路保护 
当电流大于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50％，但小于发电机稳态短路电流时，短路保护装置应

能使断路器短延时分断，并同时应与系统的选择性保护相协调。建议整定值为发电机额定电

流的200％～300％，延时时间对直流 长为0.2s，对交流 长为0.6s。 
2.3.4.2   容量小于或等于24kW（或kVA）且不并联运行的发电机，可采用多极联动开

关，并在每一绝缘极上设置熔断器进行保护。 

2.3.4.3   并联运行发电机除应满足本节2.3.4.1的要求外，还应设置下列保护： 

(1)  发电机主开关应具有欠电压保护；防止发电机在电压不足时闭合其断路器；当电

压降至额定电压的70％～35％之间时，发电机主开关应能自动分断；欠电压保护装置用于开

关脱扣时应具有延时，并与本节2.3.4.1(2)规定的短路保护延时相协调。 
(2)  应具有逆电流(直流)或逆功率(交流)保护。当原动机为柴油机时，整定值可调整

在额定电流（直流）或额定功率（交流）8％～15％范围内、逆功率延时整定时间在3～10s
范围内动作，逆电流应瞬时或少于1s的短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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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动力操舵装置、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等，以及船舶安全

航行所必须的设备均为电力拖动和供电情况下，则在发电机过载时应能自动卸除非重要负

载，此种负载的卸除可按一级或多级进行。 
(4)  与蓄电池组并联供电的直流发电机应具有一不带延时的逆电流保护，保护装置的

选择和整定值应与原动机特性相适应，其整定值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4％～10％。 
 

2.3.5   馈电线路的保护 

2.3.5.1   每一馈电线路均应设置能同时分断所有绝缘极的断路器或多级开关加熔断器

作过载和短路保护。 

2.3.5.2   供电给具有独立过载保护的用电设备(例如电动机)的线路可仅设短路保护。 

2.3.5.3   岸电箱至主配电板间的线路应在岸电箱内设有短路保护。 

2.3.5.4   操舵装置馈电线路应仅设短路保护。 

 
2.3.6   电动机的保护 

2.3.6.1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1kW的电动机（生活、维修设备除外），均应设有独立的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欠电压保护装置。 

电动机及其专用馈电电缆允许采用公共的短路保护。 
2.3.6.2   保护装置应设计成允许在正常条件下，电动机在启动加速期间的过电流通过。

如过载保护装置的电流/时间特性与电动机的启动条件不相适应（如：具有超长启动周期的

电动机）则在电动机加速期间，可允许采取适当措施使过载保护装置短暂失效，但短路保护

仍然保持有效。 

2.3.6.3   对连续工作制的电动机的热过载保护装置应具有延时特性，其 大持续电流应

不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5％。 

2.3.6.4   对断续工作制的电动机保护装置的整定电流和延时特性，应在考虑了电动机实

际使用情况后选定。 

2.3.6.5   当三相交流电动机采用熔断器保护时，应设置防止电动机单相运行的保护措

施。 

2.3.6.6   欠电压保护装置应允许电动机在超过额定电压的85％时启动，当电压低于额定

电压的20％左右，且在额定频率下，保护电器应分断电路，同时在需要时应有一定的延时。 

2.3.6.7   当电源失电后又恢复供电时，要求电动机自动再启动的情况下，尤其是较大容

量的电动机的自动再启动不应对系统产生过大的电压降；若多台电动机均要求自动再启动应

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采取顺序启动方式。 

2.3.6.8   操舵装置、锚机等拖动电动机的保护应满足本篇第7章的有关要求。 
 

2.3.7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的保护 

2.3.7.1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的初级电路应采用断路器或多极联动开关加熔断器作短路

和过载保护。 

2.3.7.2   并联运行的变压器次级电路应设有隔离装置。 

 
2.3.8   照明分路的保护 

2.3.8.1   每一照明分路均应设有过载和短路的保护。 

 
2.3.9   测量仪表、指示灯及控制电路的保护 

2.3.9.1   电工测量仪表的电压线圈、控制和保护用的电器装置的电压线圈、接地指示装

置、指示灯以及它们的连接导线应采用熔断器作保护，该熔断器应装设在接近被保护分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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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处。 

2.3.9.2   若指示灯与设备、控制和保护电器电压线圈与设备安装在同一壳体内，且由具

有公共熔断器作保护的控制电路供电，可不设单独的熔断器保护。 

 
2.3.10   电力电子设备的保护 

2.3.10.1   电力电子设备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2.3.11   蓄电池组的保护 

2.3.11.1   除在发动机起动线路中可省略短路保护外，蓄电池组的各馈电线路绝缘极均

应设有短路保护。 

2.3.11.2   应急蓄电池组给应急舵机馈电线路应只设短路保护。 

 

第4节   动力、照明及其他设备供电 

 
2.4.1   动力供电 

2.4.1.1   下列设备应由主配电板设单独馈电线供电: 

(1)  每一舵机装置的动力设备(包括Z型推进装置)； 
(2)  锚机； 
(3)  绞缆机； 
(4)  消防泵； 
(5)  总用泵； 
(6)  舱底泵； 
(7)  为推进装置服务的电动辅机的分配电板； 
(8)  油船货油泵； 
(9)  起货机； 
(10)  冷藏船的冷藏电动装置。 
2.4.1.2   当船舶设有应急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时，在主电源失效状态下，为使其应急

发电机组能对操舵装置供电，对电动或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2套互为备用的动力设备和控制

装置应由应急配电板至少设一路单独馈电线对其供电，且应满足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自动转

换。 

2.4.1.3   功率大于1kW的电动机应由电力分配电板设独立分路供电。 

2.4.1.4   每一独立的空调设备应由分配电板设独立分路供电。 

 
2.4.2   照明及其他设备供电 

2.4.2.1   下列设备应由主配电板设单独馈电线供电: 

(1)  主照明变压器； 
(2)  航行灯、信号灯控制箱； 
(3)  探照灯分配电板； 
(4)  舱室照明分配电板； 
(5)  机舱和机器处所照明分配电板； 
(6)  雷达； 
(7)  助航设备分配电板。 
2.4.2.2   驾驶室内的电气设备，如助航设备分配电板、信号灯控制箱、工作灯和探照灯

分配电板、室外照明分配电板等集中设置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内时，若采用集中供电，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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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配电板设2路单独馈电线对其供电。每路馈电线的电流定额均应满足驾驶室控制板内电气

设备满负载时的用电，并应保证其中一路馈电线故障时，另一路应能通过自动或手动转换使

驾驶室控制板得到供电。 

当设有应急电源时，尚应由应急配电板设一路单独馈电线对所需应急设备供电。 
当采取高、低压隔离措施后，驾驶室的直流低压分配电板允许设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

内。 
2.4.2.3   独立安装或设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台）上的航行灯控制箱均应由两路供电,

对不要求设置应急电源的船舶，两路电源之一必须由主配电板直接供电，另一路可由主配电

板供电的分电箱供电。对必设应急电源的船舶，其中一路应由主配电板供电，另一路应由应

急配电板供电。 

对主电源符合本篇3.1.2.2（1）、3.1.2.3规定的船舶,当其航行灯、信号灯均由1只控制箱

供电时，可不设两路电源。 
2.4.2.4   船舶的正常照明线路不应兼作应急照明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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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主电源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主电源装置应能确保为保持船舶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和满足正常居住条件所必

需的所有电气设备供电。 

3.1.1.2   自航船舶应至少设置两组主电源装置。非自航船舶可按使用所需设置主电源装

置。 

3.1.1.3   主电源装置可采用： 

(1)  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组； 

(2)  由推进主机驱动的发电机； 

(3)  蓄电池组。 

3.1.1.4   对设有交流发电机组时，应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起动本船 大容量电动机所产

生的系统电压的降低，不致引起运行中的任何电机失速和其他设备失效。容量特大的侧推装

置电动机，可以在所有发电机投入工作情况下起动，但不应导致运行中的任何电机失速和其

他设备失效。 

 
3.1.2   主电源的配备 

3.1.2.1   对于动力操舵装置、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底泵等船舶正常运行

所必需的设备均为电力供电时，应至少设置2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 

这些发电机组的台数和容量，应能在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时，仍能继续对保障船舶正

常航行、船舶安全及冷藏货物所必需的设备供电。同时， 低舒适的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

至少应包括适当的炊事、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设备的供电。 
3.1.2.2   船舶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只设1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 

(1)  由推进主机带动一套下列设备：舵机油泵、为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消防泵、舱

底泵，且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用电设备如航行信号设备、通信和报警设备及照明等能由蓄电池

供电时； 
(2)  当设置的主机轴带发电机符合本章3.2.3.1及3.2.3.2的规定时。 
3.1.2.3   对于船舶安全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时，应设置2组蓄电池作船舶主

电源。 

3.1.2.4   对于本节3.1.2.2（1）、3.1.2.3所述每组蓄电池组的容量应能在整个航程相适应

的时间内，足以对维持船舶安全所必需的用电设备供电，至少能维持其用电设备4h的供电。 

3.1.2.5   船舶上应设置足够容量的对蓄电池组充电的设备。 

 

第2节   主电源装置 
 

3.2.1   交流发电机组 
3.2.1.1   交流发电机应采用自励恒压式或具有手动的和自动的电压调整器的发电机。 
3.2.1.2   交流发电机连同其调整装置，在原动机正常速度特性情况下，当发电机的负载

自空载至满载之间的任一负载时，并使功率因数保持额定值，发电机的稳态电压变化率应不

超过±2.5％。应急发电机的稳态电压变化率可允许不超过±3.5％。稳态电压变化率 Uδ 的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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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U
N

N

U U
U

=
−

×100%
 

式中：U —— 高电压或 低电压； 

NU ——额定电压。 

3.2.1.3   自励恒压交流发电机励磁装置中的硅半导体元件，应有过电压保护措施，元件

的耐电压数值较大者可例外。 

3.2.1.4   自励恒压交流发电机励磁装置若为硅晶闸管励磁时，则应有抑制无线电干扰的

措施。 

3.2.1.5   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除设有调频调载装置或发电机带有无功功率自动调

整器以及只用作并联转移负载外，均应使发电机励磁绕组经均压线进行连接。均压线截面积

应不小于励磁回路导线截面积的50％。 

3.2.1.6   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当负载在总额定功率的20％～100％范围内变化时，

应能稳定运行。其功率分配的误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发电机组所承担的有功功率与实际总有功负载按机组定额比例分配值之差，在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不相同时，应不超过 大发电机组额定有功功率的±15％或 小发电机组

额定有功功率的±25％（取其较小者）；当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相同时，则应不超过额定有功

功率的±15％。 

(2)  各发电机组所承担的无功功率与实际总无功负载按机组定额比例分配值之差，在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不相同时，应不超过 大发电机组额定无功功率的±10％或 小发电机组

额定无功功率的±25％（取其较小者）；当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相同时，则应不超过额定无功

功率的±10％。 

 
3.2.2   直流发电机组 

3.2.2.1   直流发电机应采用复励式或带有自动电压调整器的发电机。 

对于充电发电机或主要负载为照明的发电机可不作要求。 

3.2.2.2   直流发电机的串励绕组应接于电枢的负极；发电机的电流表应接于正极。 

3.2.2.3   直流发电机应在其控制屏上单独设置励磁变阻器。在发电机负载自空载至额定

负载，电压在额定值的80％～105％范围内时，电压调整精确度应在额定电压的1％以内。励

磁变阻器手轮顺时针方向旋转时，应为发电机电压升高，反之则为下降。 

3.2.2.4   复励式直流发电机组在原动机正常速度特性及满载和额定转速情况下，复励式

直流发电机热态时的电压负载特性应为： 

当负载为满载时，发电机的电压偏差值应保证在额定电压的2.5％以内；当负载为20％
时，其电压偏差值应在额定电压的1％以内，在20％负载至满载之间，电压负载特性的上升

曲线和下降曲线的平均曲线值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不大于4％。 

额定功率小于50kW的复励式直流发电机组，亦应尽实际可能满足上述要求。 

3.2.2.5   复励式直流发电机并联工作时，采用的均压线截面积应不小于主回路线导线截

面积的50％。 

3.2.2.6   并联运行的直流发电机组，当负载在总额定功率的20％～100％范围内变化时，

应能稳定运行，且各台发电机实际承担的功率与总负载按发电机组额定功率比例分配的计算

值之差，当发电机组功率相同时，应不超过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的±12％；当 小发电机组的

额定功率小于 大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的50％时，应不超过 大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的±12％或

小发电机组额定功率的±25％，且不应引起 小发电机组过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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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机轴带发电机 

3.2.3.1   对于不可换向的主机轴带发电机，在主机转速变化范围内，能通过机械、液压

和电气调节装置使其电压波动符合本节3.2.1的有关规定，频率变化符合本篇1.3.1.1的规定

时，且当主机的转速小于设计转速变化范围的低限值时，设有下列之一措施，可允许用作船

舶主电源。 

(1)  能使独立于主机的发电机组自动起动和自动供电； 

(2)  能使用作主电源的蓄电池组自动供电； 

(3)  能使临时应急电源用的蓄电池组自动供电，且能在机舱和监控室（设有时）进行

听觉和视觉报警。 

3.2.3.2   作为主电源的主机轴带发电机的容量，应能在任一其他发电机发生故障，仍符

合本节3.1.2.1的有关规定。 
3.2.3.3   当主机轴带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频率等随主机运行工况而导致不符合本节

3.2.3.1的要求时，该发电机只允许作为蓄电池的充电装置，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主机轴带发电机应装有逆电流保护装置和过电流保护装置。 

(2)  当采用浮充电工况或在充电工况且负载接至蓄电池上时，充电的 大电压应不超

过任何连接设备的安全值。如设备不能在 大允许充电电压下运行时，应装设电压调整器或

其他电压控制装置。 

(3)  当主机轴带发电机用于浮充电工况时，该发电机的容量应为蓄电池充电功率和接

入负载功率的总和。 

 
3.2.4   变电设备 

3.2.4.1   若变压器构成本章3.1.2.1要求的主电源供电系统的必要部分时，则其容量和台

数应能在其中1台停止工作的情况下，仍能保证向航行安全所要求的设备供电，且 低舒适

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至少应包括照明及适当的炊事、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

等设备供电。 
当船舶按照本章3.1.2.2（1）的规定设置电源时，允许只设1台变电设备。 
3.2.4.2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应采用双绕组式，且绕组间无电气连接。 
3.2.4.3   变压器一般应采用空气冷却的干式变压器；当采用油浸式变压器时，则应符合

本篇第16章第3节的有关要求。 
3.2.4.4   每一变压器均应具有外壳或等效的分隔，以能形成一独立单元，且其初级和次

级侧均应设有独立的电路。 
3.2.4.5   交流三相照明变压器，在正常情况下，其次级各相负载应尽可能平衡在各相额

定电流的15％以内，且各相电流不应超过其额定值。 
3.2.4.6   变流机输出端的电压及频率的变化,应满足本篇1.3.1.1的要求。 
3.2.4.7   半导体变流器应安装在易于检修的处所。 
3.2.4.8   若半导体变流器设有强迫冷却装置时，则冷却装置应与变流器电源联锁或联

动。只有在冷却装置工作时，变流器方能投入运行，当冷却装置工作失效时，应能自动的分

断变流器电源。 
3.2.4.9   半导体变流器应能承受连接系统的过电压。 
3.2.4.10   半导体变流器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3.2.4.11   半导体变流器的电源变压器应符合本节3.2.4.2和3.2.4.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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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接岸电或接其他外来电源 

 
3.3.1   一般要求 

3.3.1.1   若船上的电气设备由岸电或其他外来电源供电时，船上应设有岸电或外来电源

供电的固定连接装置。其连接电缆应采用足够电流定额的耐油、滞燃护套的软性电缆。电缆

的连接端头不应承受外力。 

3.3.1.2   对于接岸电的船舶，应设有将船体与岸地(或囤船上接地装置)相连接的设施。

当配电系统为以船体作回路的直流系统时，须将岸电的负极接于船体。 

3.3.1.3   对于驳船和符合本章3.1.2.3规定设置主电源的船舶，可采用船用插头插座接外

来电源。 

 
3.3.2   岸电箱 

3.3.2.1   用作连接岸电或其他外来电源的岸电箱应具有下列设施: 

(1)  用于连接软电缆的合适的接线柱和将船体与地(岸地或零线)相连的接地接线柱； 

(2)  检查岸电或其他外来电源与船舶配电系统的相序(三相交流)或极性(直流)是否相

符的装置； 

(3)  用于外来电源对船上电气设备供电时的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断路器或多极联动开关

加熔断器(仅适用于负载小于50kW)； 

(4)  标明型号、额定电压及频率(交流)的铭牌。 

3.3.2.2   安装在室外的岸电箱的结构应具有不低于防护等级IP55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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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应急电源、临时应急电源 

第1节   应急电源 
 

4.1.1   一般要求 

4.1.1.1   应急电源应选用独立的蓄电池组或发电机组。 

4.1.1.2   应急电源应能在主电源失效时自动供电。在主配电板或机舱主机操纵台附近应

设有标明应急电源正在供电的听觉和视觉信号，并附有消声装置。 

4.1.1.3   当应急电源为发电机组时，在主电源失效的情况下，应急发电机组应能自动起

动、自动投入电网供电。 

应急发电机组的自动起动和自动投入电网供电的全过程应不超过30s（起动次数不限

制），自动起动失败和自动投入电网失败后，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4.1.1.4   应急发电机组柴油机的冷机起动应符合本规范第2篇6.4.6.1的规定。 

4.1.1.5   应急电源的容量必须保证在主电源失效时，应至少向本节4.1.4所述的应急负载

同时供电至少1h。若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时，该蓄电池组应能承载应急负载而不必充电，在

整个供电期间蓄电池的电压变化应能保持在其额定电压的±12%之内。 

4.1.1.6   在应急照明线路上不应设置开关（驾驶室除外）。应急照明灯应有明显的红色

标志，或在结构上与一般照明灯不同。 

 
4.1.2   应急电源的设置 

4.1.2.1   航行于急流航段的船舶，应按照本规范第2篇9.1.6的有关要求设置蓄电池组作

应急电源。 

4.1.2.2   航行于三峡库区及通过三峡大坝的船舶，应按照本规范第2篇9.1.7的有关要求

设置应急电源。 

4.1.2.3   长途客船（包括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应设置应急电源。 

 
4.1.3   应急电源的安装 

4.1.3.1   应急发电机组或应急蓄电池组及其配电装置应安装在防撞舱壁以后、机炉舱以

外，干舷甲板上或干舷甲板以上的舱室内。 

4.1.3.2   应急蓄电池组与应急配电板和充电装置不应安装在同一舱室内，但应尽量靠

近。当主配电板所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致妨碍应急配电板的功能。 

4.1.3.3   应急发电机组应与应急配电板安装在同一舱室内。 

 
4.1.4   应急电源供电范围 

4.1.4.1   应急动力负载应特别考虑下列各项: 

(1)  操舵装置的动力及控制设备； 

(2)  供电给通信导航设备、应急照明负载等的变流机组（若设有时）； 

(3)  电动消防泵之一(设有应急发电机组时)。 

4.1.4.2   其他应急负载应特别考虑下列各项: 

(1)  下列处所的应急照明负载: 

① 主机操纵台的上方； 

② 主配电板及应急配电板的前后方； 

③ 机炉舱及其出入口处，应急逃生出口处； 

④ 广播室及无线电室； 

⑤ 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的通道、梯道、出口； 

⑥ 通住救生艇、救生舢板存放处、登乘处的通道、梯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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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救生艇、救生舢板的存放处及登乘处； 

⑧ 公共场所及超过16人的客舱； 

⑨ 舵机舱； 

⑩ 驾驶室； 

○11  机舱集中控制处所及机舱集中监视处所； 

○12  灭火控制室； 

○13  开式滚装/车辆处所、闭式滚装/车辆处所。 
(2)  下列设备的应急电源供电: 

① 航行灯和信号灯； 

② 磁罗经； 

③ 传令钟； 

④ 二氧化碳释放预告报警装置； 

⑤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失火报警按钮装置； 

⑥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 

 

第2节   临时应急电源 

 
4.2.1   临时应急电源的设置 
4.2.1.1   当按照本篇3.1.2.1的规定设置主电源的船舶，应至少设置一组蓄电池用作临时

应急电源，已设置蓄电池组作为应急电源的船舶除外。 
4.2.1.2   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在主电源失效时，应能自动接入本节4.2.2.1所规定的

设备，且应能承载临时应急负载在整个供电期间保持其电压变化在额定电压的±12%以内而

不必再充电。 
4.2.1.3   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及其配电装置应安装在防撞舱壁以后、机炉舱以外、干

舷甲板上或干舷甲板以上的舱室内。 
4.2.1.4   在临时应急照明线路上不应设置开关（驾驶室除外），且临时应急照明灯应有

明显的红色标志或其灯具在结构上与一般照明灯不同。 
 

4.2.2   临时应急电源的供电范围 

4.2.2.1   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的容量应足够至少向下列设备同时供电0.5h： 
(1)  临时应急照明； 

(2)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 

(3)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手动报警按钮装置； 

(4)  机电设备故障检测报警系统； 

(5)  船内通信系统； 

(6)  操舵控制系统； 

(7)  失控信号灯。 

4.2.2.2   临时应急照明的设置应特别考虑下列处所: 
(1)  主机操纵台处； 

(2)  主配电板(应急配电板)的前后方； 

(3)  公共处所以及超过16人的客舱； 

(4)  所有服务及起居处所内的通道、梯道、出口； 

(5)  机舱集中控制处所及集中监视处所； 

(6)  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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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蓄电池 

第1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固定安装的蓄电池，不适用于移动式蓄电池。 

5.1.1.2   船用蓄电池可采用酸性铅板型或碱性镍板型。 

5.1.1.3   蓄电池的设计和结构应保证在倾角40°时无电解液溢出，并应防止散发酸雾或

碱雾。 

5.1.1.4   蓄电池应能承受船舶的摇摆和振动。 

 
5.1.2   蓄电池的容量 

5.1.2.1   按照本篇3.1.2.2（1）、3.1.2.3、4.1.2及4.2.1.1的要求设置的蓄电池组，在规定

的供电时间内，该蓄电池组的放电终止电压应至少为其标称电压的88％。 
5.1.2.2   柴油机起动用蓄电池组的容量应符合本规范第2篇6.4.5.1的规定。起动用蓄电

池组在放电间歇时间不大于15s, 后一次起动过程中该蓄电池组的放电终止电压应至少为

其标称电压的50％。 
 

5.1.3   蓄电池的布置和安装 

5.1.3.1   柴油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应尽可能靠近柴油机安装，以减小电压降。 

5.1.3.2   蓄电池组的布置应便于更换、检测、充液和清理。在蓄电池组的上方应至少

留有300mm的空间。 
5.1.3.3   铅酸蓄电池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同一舱室、箱或柜中。 

5.1.3.4   蓄电池组应安装在不受高温、低温、水溅、蒸汽、其他损害其性能或加速其

性能恶化影响的处所内。 

5.1.3.5   每只蓄电池周围间隙必须大于20mm，并应用不吸潮、耐电解液腐蚀的绝缘材

料楔隔、衬垫和固定。 
5.1.3.6   蓄电池组的托盘、箱、架等内部结构，均应具有防止电解液腐蚀的防护措施，

并应有防止漏出的电解液与船体接触的有效措施。 
5.1.3.7   在布置蓄电池时，除本节5.1.3.9要求外，尚应考虑到各组蓄电池充电装置的充

电功率（充电功率为蓄电池标称电压值与 大充电电流值的乘积）： 

(1)  充电功率大于2kW的蓄电池组应安装在专用的舱室内或安装在开敞甲板上的箱或

柜中。 

(2)  充电功率等于和小于2kW但大于0.2kW的蓄电池组可以安装在专用的箱、柜中或敞

开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机器处所内。如机舱通风良好，且在蓄电池组上方对落下物体有防护措

施时，在机舱内可敞开安装蓄电池组。 

(3)  充电功率等于和小于0.2kW的蓄电池组，可以敞开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处所。 

蓄电池组不应安放于起居处所内。如果充电时不会产生有害气体的气密蓄电池可以例

外。 

5.1.3.8   蓄电池专用舱室的门以及蓄电池的箱、柜的外面，应有明显的“严禁烟火”标志。 
5.1.3.9   应急电源蓄电池组的安装位置应符合本篇4.1.3的有关规定。临时应急电源蓄电

池组的安装位置应满足本篇4.2.1.3的要求。 
 

5.1.4   蓄电池的保护和充放电设备 

5.1.4.1   蓄电池组(除柴油机起动蓄电池外)均应设有保护装置，其保护装置应符合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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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的规定。 
5.1.4.2   应急电源蓄电池组、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及柴油机起动用蓄电池组等均应配

有足够容量的、且设有逆电流保护的充电装置。该充电装置应能将蓄电池组从完全放电状态

开始在不超过10h的时间内充至额定容量。 
半导体充电设备应有抑制无线电干扰的措施。 
5.1.4.3   当采用浮充电工况或充电时负载接至蓄电池上时，应符合本篇3.2.3.3（2）的规

定。 
5.1.4.4   蓄电池充放电箱(板)上应装设能指示充放电的电流表和电压表各1只，且电压

表的刻度盘上应有一表示蓄电池允许放电低限值的明显标志。 
 

第2节   蓄电池室的设备和通风 

 
5.2.1   蓄电池室的设备 

5.2.1.1   蓄电池的专用舱室、箱、柜内，除蓄电池外应避免安装电气设备。若必需安装

时，则应符合本篇1.4.3.4的规定。 
5.2.1.2   蓄电池室内应尽可能不穿越与其无关的电缆，若不可避免时，须穿管敷设或采

取其他安全措施。 
5.2.1.3   蓄电池的连接导线和接线端头应有防止电解液腐蚀的性能或措施。 
5.2.1.4   蓄电池室的门应开向外走道。蓄电池室与其他舱室应作有效封闭，以防止有害

气体窜入其他舱室。 

 

5.2.2   通风 

5.2.2.1   蓄电池室、箱、柜均应通风，以避免可燃气体积聚，其出风口在顶部，进风口

在底部，并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出风管应通至开敞处所且无点燃源处。 

5.2.2.2   除本节5.2.2.4要求外，如果所需的换气量较小，出风管道能从蓄电池室、箱或

柜的顶部直接向上通至开敞处所，而出风管的任何部分与铅垂线的夹角均不大于45°，则可

采用自然通风。 

5.2.2.3   采用自然通风时，出风管的截面积A应不小于： 

1000
50 nQU

A n ×××
=         cm2 

式中： nU ——蓄电池标称电压，V； 

      Q——蓄电池容量，Ah； 

      h ——蓄电池数量。 

    进风口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出风管截面积。 

5.2.2.4   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或柜，如果蓄电池组的总充电功率大于2kW时，则应

设有机械通风装置。机械通风的电动机的控制设备和开关应置于蓄电池室、箱或柜外的非危

险处所。 

5.2.2.5   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或柜的机械通风装置的排气量Q应不小于： 

InQ 11.0=         m3/h 

式中：I ——产生气体期间的 大充电电流，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 大充电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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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 
n ——蓄电池数量。 

5.2.2.6   蓄电池室、箱、柜采用机械通风装置时，应有防止通风叶片偶然与机壳发生摩

擦产生火花的措施。非金属的通风叶片应用抗静电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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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配电板和配电电器 

第1节   配电板的结构和安装 
 

6.1.1   结构 

6.1.1.1   配电板的构架及面板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振动和倾斜情况下应不产生有害

变形，配电板用的绝缘材料应具有滞燃性、耐潮性。 

6.1.1.2   主配电板顶部应设有挡水板，总体的两侧面均应设有金属封闭板，前面应设有

坚固的绝缘扶手，后面应设有水平安装的绝缘扶手。 

6.1.1.3   电缆进入配电板处应有能防止漏水沿着电缆进入配电板内部的措施。装在机舱

花钢板上的主配电板，底部须封闭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防止主配电板底下油水的浸入。 

6.1.1.4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的顶部防护等级应达到IP22的要求，其两侧应有不低于

防护等级IP2X的防护措施。分配电板应具有符合本篇表1.4.2.3规定的防护等级。 
 

6.1.2   安装 
6.1.2.1   配电板应设置在易于到达、通风良好、无可燃性气体聚积的处所，特别应能避

开水的进入和机械损伤的处所。 
6.1.2.2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的后面和上方不应设置油柜，以及其他液体容器，当蒸

汽、液体等压力管路必须通过时，其法兰接头应远离配电板，或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6.1.2.3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前通道宽度应不小于0.8m，后通道宽度应不小于0.6m。

如可在前面或侧面进行维修，则可不设后通道。 
对主电源采用本篇3.1.2.3规定的船舶，若配电板安装处所具有便于操作和维修的空间

时，可不按上述要求。 
6.1.2.4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前后应铺有防滑和耐油的绝缘垫或绝缘处理过的木格

栅。工作电压小于50V的可免设。 
6.1.2.5   主配电板总宽度等于或大于4m时，除安装在机舱集控室内的主配电板外，其

后通道两侧应装有带锁的金属制成的出入门。若主配电板具有后封闭板则可不按此要求。 
6.1.2.6   主配电板相对于发电机组的位置，应尽可能具有正常供电的完整性，且便于观

察和操作，使其只有在同一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才会受到影响。主配电板若设置在机舱

集控室内，不视作配电板与发电机隔开。 
6.1.2.7   在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附近应设有电路原理图。 

 

第2节   配电电器 

 
6.2.1   一般要求 

6.2.1.1   安装在配电板上的断路器、开关、指示灯、按钮、操作手柄和手轮、仪表测量

用的转换开关等均应有标明其用途和操作位置的耐久标志。并且应标明每个电路的用途、过

载保护装置的定额或其相应整定值的耐久标志，这些标志应设在该保护装置的所在位置。电

气设备的铭牌应以滞燃材料制成。 
6.2.1.2   安装在配电板面板上的发电机主开关操作手柄及控制按扭，一般需高于配电板

底部0.8m；对其他电气设备的操作手柄，一般需高于配电板底部0.3m。 
6.2.1.3   在工作电压大于50V的配电板背面安装的电气设备及元器件，应不超过配电板

的背面。 
6.2.1.4   若工作电压大于50V的配电板或配电箱的面板上装有电气设备，其活动面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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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之间应通过专用接地柱进行良好的电气连接。 

6.2.1.5   当主配电板每屏设有照明灯具时，发电机控制屏的照明电源应由本身发电机经

独立熔断器不通过主开关直接供电，其他配电屏照明电源可由汇流排经独立熔断器供电。 
6.2.1.6   若主配电板安装处所有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供电的足够的照明灯时，则板

面照明灯允许设在板外，并允许由汇流排或者由相近的照明分电箱供电。 
6.2.1.7   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应在发电机控制屏上设有对原动机的转速在额定转

速的±10％范围内进行遥控的调速装置，并在原动机上设有执行机构。 
6.2.1.8   直流发电机的控制屏上应设有充磁装置,充磁电源一般应取自蓄电池。 
6.2.1.9   对需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组，不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并联(如自动、手动)均

应设有手动同步装置。 
6.2.1.10   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应在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上设有满足本篇2.1.1.3（2）

要求的监测系统绝缘电阻的监测装置。 
6.2.1.11   发电机控制屏应设有指示发电机主开关接通与分断的指示灯，在配电板上应

设有岸电供电的指示灯。 
6.2.1.12   主配电板上应设有船电与岸电供电的联锁装置。 
6.2.1.13   不同电流种类和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应尽量不安装在同一配电板内。如

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隔离措施。 
 

6.2.2   测量仪表 

6.2.2.1   安装在配电板上的测量仪表的精确度等级应按仪表用途及安装条件进行选择，

但应不低于1.5级。 
6.2.2.2   电压表的上量限应约为该线路额定电压的120％；电流表的上量限应约为该线

路中额定电流的130％。 
6.2.2.3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绕组应可靠接地。与测量仪表配套使用的电压

和电流互感器应满足测量仪表所需精确度等级。电流互感器次级回路在通过转换开关转换过

程中应保证处于短路状态。 
6.2.2.4   功率表的上量限应约为该线路额定功率的120%，供并联运行的直流发电机用

的电流表和供并联运行的交流发电机用的功率表，应能分别指示出-15％的额定电流或额定

功率。 
6.2.2.5   频率表应具有±10％额定频率的刻度。 
6.2.2.6   在电压表、电流表及功率表的刻度盘上应有表示相应额定值的明显标志。 
6.2.2.7   发电机控制屏应至少按表6.2.2.7的要求设置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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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控制屏测量仪表                   表6.2.2.7 

发电机种类 运行状态 仪表名称 
每台发电机配备

仪表数量（个）
备    注 

电流表 1 接于正极 
单机运行 

电压表 1  

电流表 1 接于正极 
直流 

并联运行 
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能分别测量

发电机和汇流排电压 

电流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能分别测量

各相（线）电流 

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能分别测量

各相（线）电压 

功率表 1 
发电机额定功率小于50kW时

可免装 

单机运行 

频率表 1  

电流表 1 同单机要求 

电压表 1 
可通过转换开关能分别测量

发电机各相（线）电压和汇流

排电压 

功率表 1  

频率表 1  

交流 

并联运行 

整步表 1 各发电机共用一个 

 
6.2.2.8   主配电板上应考虑设置能测量大容量负载的电流表。 

 
6.2.3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 
6.2.3.1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应符合本节的规定。本节未作规定者，则应符合本社接受的

有关标准。 
6.2.3.2   断路器和开关装置的选择不仅应根据环境条件、额定电压、电流，还应考虑其

耐热性能和机械强度，以及短路时的通断能力。 
6.2.3.3   断路器和其他开关应能使其处于“分断”位置时不致由于意外的运动而导致电

路闭合。 
6.2.3.4   用于发电机的断路器的过电流脱扣器以及自动卸载电器的整定值应可调。 
6.2.3.5   由伺服电动机或电磁机构驱动的断路器，应有手动操纵机构，以便在驱动装置

发生故障后使用，并应能在板前进行操纵。 
6.2.3.6   断路器应有标明其额定电压、过电流脱扣器额定电流及其整定值等的耐久标

志。 
 

6.2.4   熔断器 
6.2.4.1   配电板上熔断器的选择应符合本节的规定。本节未作规定者，则应符合本社接

受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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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熔断器应为封闭式，其结构应于熔体熔断时，外壳不会破裂或损坏，熔化的金

属或者所发散的气体应不损坏邻近的绝缘。 
6.2.4.3   熔断器应便于更换其备件，而不致在取下或装上熔断器时发生触电或烧伤的危

险。 
6.2.4.4   熔断器在额定电流下长期工作时，其电缆连接端头的温度不应超过所连接电缆

的允许 高工作温度。 
6.2.4.5   熔断器应有标明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分断能力等的耐久标志。 
6.2.4.6   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100A的管式熔断器应备有专用绝缘手柄取下和装上熔断

器的工具。 
 

6.2.5   汇流排 

6.2.5.1   汇流排及其连接件应为电解铜或铜包复的铝合金材料制成，汇流排连接处应

作防腐蚀和氧化的处理，汇流排的 大允许温升为45K。 
6.2.5.2   汇流排及支承件的安装应保证在短路时，能承受 大短路电流引起的热效应

和电动力而不致损坏。 
6.2.5.3   汇流排的油漆颜色一般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流汇流排及裸线： 

正极........................红色； 
负极........................蓝色； 
接地线....................绿色和黄色间隔。 
均压汇流排的颜色应与引出极的颜色相同，再涂以白圈以资区别。 
(2)  交流汇流排及裸线： 

第1相......................绿色； 
第2相......................黄色； 
第3相......................褐色或紫色； 
接地线....................绿色和黄色间隔； 
中性线....................浅蓝色。 
6.2.5.4   配电板内汇流排的安装排列次序应符合表6.2.5.4的规定(配电板正视方向为

准)。 

汇流排相序或极性安装排列                 表6.2.5.4 

注：交流中性线汇流排放在适当的位置。 

 
6.2.5.5   三相四线系统的中性线截面积及中性线汇流排截面积一般应与相线截面积相

同；或者至少应为相线截面积的一半。均压汇流排的载流能力，应不小于电站中 大发电机

额定电流的50％。 
6.2.5.6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不同极(相)间的裸主汇流排(不包括主汇流排至引出

线之间的导体)，应具有如表6.2.5.6所列的 小电气间隙和 小爬电距离。 

 
垂直布置 水平布置 引下线

第1相 上 前 左    
第2相   中 中 中

第3相 下 后 右

正极 上 前 左

均压极   中 中 中

负极 下 后 右

汇流排安装的相互位置
相序或极性

汇流
排

交流

直流

附图

上

前

( 面板)

右

配电板正视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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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表6.2.5.6 

额定工作电压（V） 小电气间隙（mm） 小爬电距离（mm） 

250及以下 15 20 

251~690 20 25 

691~1000 25 35 

 
6.2.6   试验 

6.2.6.1   配电板应在制造厂进行下列试验： 
(1)  温升试验 

    在规定的负载电流下进行（参照GB/T 11634）。 

(2)  效用试验； 

检查配电板上的仪表、配电电器的效能。 

(3)  耐电压试验； 

耐电压试验应按表6.2.6.1（3）规定的电压进行。 

试验电压                       表6.2.6.1（3） 

额定电压（V） 试验电压（V） 

Un≤60 1000 
60< Un≤300 2000 

300< Un≤690 2500 
690< Un≤800 3000 

800< Un≤1000 3500 
1000< Un≤1500① 3500 

注：① 仅指直流。 

② 在进行耐电压试验时，半导体器件应拆除，同时允许不接测量仪表、电容器、指示灯等附属设备。 

③ 耐电压试验应在所有带电部分与机壳间和各相（或极）相互之间进行。 

 
(4)  在温升和耐电压试验之后，应立即用至少500V的直流高阻计测量其所有载流部分

对地以及载流部分的极间或相间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低于1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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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电力拖动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7.1.1   电力拖动装置的供电 

7.1.1.1   电力拖动装置的供电应符合本篇第2章的有关规定。 

7.1.1.2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1kW的电动机(生活、维修设备除外)，均应由独立的 后

分路供电。 

 
7.1.2   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 

7.1.2.1   应设有电源控制装置，此装置应能切断电动机及其控制线路(包括断路器)的电

源。 

7.1.2.2   应设有运转指示装置。 

7.1.2.3   每台电动机应设有独立的起动和停止控制装置，其位置一般在电动机旁，且便

于操纵。 

7.1.2.4   如果采用公共控制系统(即以一套控制装置逐个起动多台电动机)时，此系统中

每台电动机均须配备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切断设施和运转指示装置，其有效程度不应

低于每台电动机单独使用一套控制装置时的要求。若控制系统属于自动类型，则应另备适当

的手动操作设施。 

7.1.2.5   当电力拖动装置设计有自动控制时，应另有一套手动控制装置。 

7.1.2.6   可逆运行的电动机应设有正反转的联锁装置。 

7.1.2.7   控制设备的操作手轮或手柄,当顺时针转动或向后时，应为“加速”、“上升”、

“起锚”、“收缆”等等；反之应为“减速”、“下降”、“抛锚”、“放缆”等。 

7.1.2.8   电动甲板机械的电磁制动器，应附有人工释放装置。 

7.1.2.9   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的防护等级应符合本篇表1.4.2.3的有关规定。 
7.1.2.10   电动机的馈电线路保护应符合本篇2.3.5.1和2.3.5.2的有关规定。 
7.1.2.11   电动机的欠电压、过载及短路等保护应符合本篇2.3.6的有关规定。 

7.1.2.12   船舶机舱电动辅机若按机舱自动化要求设计时，应符合本规范第4篇的有关规

定。 

 
7.1.3   电动机的安装 

7.1.3.1   卧式电动机的转轴应尽可能与船舶纵中剖面平行安装，立式电动机的转轴应与

船舶水线面垂直安装。 

7.1.3.2   电动机的联轴器及皮带或链轮等传动部分，必须装有可拆的防护罩，以防止偶

然触及。 

7.1.3.3   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的安装应留有适当的空间，以便维修和操作。 

7.1.3.4   机舱辅机的电动机应安装在花钢板以上。 

 

第2节   操舵装置的电动机及其控制 

 
7.2.1   操舵装置的电动机 

7.2.1.1   操舵装置电动机的配备等，应符合本规范第2篇第9章的有关规定。 

7.2.1.2   操舵装置的电动机应为连续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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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操舵装置电动机的控制 

7.2.2.1   操舵装置的电动机应设有短路和欠电压保护装置，不应设置过载保护装置。 
7.2.2.2   工作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在电源失电后又恢复供电时，应能自动地恢复工作

(只设单台电动机者除外)。 
7.2.2.3   当舵机室能操舵时，在舵机室内应设置转换驾驶室或舵机室操舵的转换开关。 
7.2.2.4   设有电动操舵装置且设有互为备用的2套(或2套以上)电动机的船舶，在2套(或

2套以上)控制装置之间，应设有互为联锁的装置。 
7.2.2.5   电动操舵装置及由电磁阀控制的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应设有舵位限制装置。 

 
7.2.3   操舵装置的应急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 

7.2.3.1   当操舵装置的工作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发生故障时，操舵装置的应急电动机及

其控制装置应能自动投入工作。 

7.2.3.2   操舵装置的电动机控制装置与应急电动机控制装置，应互为联锁。 

7.2.3.3   操舵装置的应急电动机应保证在1h的应急供电时间内能有效地运行。 

7.2.3.4   操舵装置的应急电动机馈电分路，应设有短路保护而不应设置过载保护。 

 
7.2.4   操舵装置的报警信号 

7.2.4.1   任一操舵装置的电源发生故障时，应在驾驶室和机舱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 

7.2.4.2   任一操舵装置的电动机过载时，应在驾驶室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其过载值应

不大于电动机工作电流 大允许值。 

7.2.4.3   每一舵机工作油箱在液位低时，应在驾驶室和机舱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 

 
7.2.5   舵角指示装置 

7.2.5.1   驾驶室应至少设置一台舵角指示装置。且应在任何操舵状态下，能保证正确的

舵角指示。 

7.2.5.2   舵角指示装置应由助航分配电板设独立分路供电。 

7.2.5.3   舵角指示装置与实际舵角的误差精度应符合第2篇9.1.15的规定。 
7.2.5.4   驾驶室的舵角指示装置应有亮度可调的照明灯或夜光刻度。 

 

第3节   锚机、绞缆机的电动机及其控制 

 
7.3.1   锚机、绞缆机的电动机 

7.3.1.1   当电动机功率大于或等于10kW时，其控制器上应设有监视其工作的电流表，

且应有适当的照明或亮度。 

7.3.1.2   锚机和绞缆机的电动机应设有电磁制动装置。 

7.3.1.3   锚机和绞缆机的电动机，如技术条件中未作特殊要求时，其工作定额应不小于

30min。 
 

7.3.2   锚机和绞缆机的电动机的控制装置 

7.3.2.1   锚机和绞缆机的电动机的控制装置应设置零位保护。 

7.3.2.2   当交流三速锚机电动机的高速挡用过流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时，其电流整定值可

取高速挡额定电流的1.1～1.25倍。 
7.3.2.3   直流锚机电动机用负载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时，其整定值可取2～2.5倍额定电流，

且当电流降低至额定电流时，应能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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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其他辅机的电动机及其控制 

 
7.4.1   Z型推进装置回转系统 

7.4.1.1   每台Z型推进装置若设有两套互为备用的回转系统的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每

台电动机仍应由主配电板敷设独立的馈电线供电。两套电动机的控制装置之间亦应电气联

锁。 

7.4.1.2   回转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应符合本章7.2.1、7.2.2的有关规定。 
7.4.1.3   回转电动机的馈电线路应符合本篇2.4.1.1的有关规定。 
7.4.1.4   回转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应设有控制装置电源故障和过载的听觉和视觉报警

装置，且应符合本章7.2.4的有关规定。 
 

7.4.2   起艇机 

7.4.2.1   起艇机的电动机控制装置应与其手动操作装置联锁。当使用手动操作装置时，

应能自动切断电动机控制装置的电源；当使用电动机控制装置时，应便于观察艇位。 

7.4.2.2   起艇机电动机的制动装置应与手动制动器联锁。当使用手动制动器时，应能自

动切断电源。 

7.4.2.3   应设有当艇复至原位时的限位开关。 

 
7.4.3   通风机 

7.4.3.1   至少应设有两个能切断全部机舱风机的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电源的总控制装

置，其中之一必须设置在主甲板上的机舱出口处外面。 
7.4.3.2   客船除满足本节7.4.3.1及7.4.3.4的要求外，还应设置两个尽量远离的电源总控

制装置，其中任何一个均能切断其他所有动力通风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的电源。 
7.4.3.3   蓄电池室的风机的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应符合本篇第5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 
7.4.3.4   用于货物处所的动力通风电动机，应能在该处所外面的一个安全、便于操作的

地点关停。 

7.4.3.5   厨房排气管道的抽风机应能在厨房内予以关停。 

 
7.4.4   燃油锅炉 

7.4.4.1   燃油锅炉的自动控制装置应设有故障报警装置。 

 
7.4.5   制冷装置 

7.4.5.1   冷藏船制冷装置的压缩机、通风机及冷藏舱风机等电动机的应急控制设备均应

设置于舱外适当处所。 

 
7.4.6   燃油泵及燃油分离器 

7.4.6.1   主机燃油输送泵、锅炉燃油泵以及燃油分离器等的电力拖动装置，应在主甲板

上的机舱出口处外面设置紧急切断装置。 

 
7.4.7   货油泵 

7.4.7.1   油船货油泵的电动机的控制装置应在泵舱以外的适当位置设置紧急切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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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照明、电热器具 

第1节   照 明 
 

8.1.1   一般要求 

8.1.1.1   主照明系统应向全船供旅客和船员容易到达和使用的全部处所和空间提供充

分的照明，并应由主电源供电。 
8.1.1.2   照明电路的供电应满足本篇第2章第4节的有关要求及本节的规定。 
照明电路的保护应符合本篇2.3.8的规定。 
船上各种处所所安装的照明灯具及附件应具有本篇表1.4.2.3的防护等级。 
8.1.1.3   安装在货舱、外走道及其他易受机械损伤处所的灯具应具有坚固的保护栅。 
安装在振动较大处所的灯具应采取减振措施。 
直接固定在木板或其他可燃材料上的灯具应采取防火隔热措施。 
8.1.1.4   专用蓄电池室、油漆间、冷藏舱、消防设备控制站、行李舱、邮件舱、粮食舱

及其他类似舱室的照明开关不应设置在室内。 
在行李舱、邮件舱、粮食舱、冷藏舱的照明开关处，应装有接通指示灯。 
8.1.1.5   潮湿处所及有爆炸危险处所，其照明开关应能切断电源的所有绝缘极。 
8.1.1.6   对于影响夜间航行安全的照明（如露天甲板及外走道的照明）应由驾驶室集中

控制或采取相应措施使之不影响安全航行。 
8.1.1.7   荧光灯灯具及附件不应安装在有高温的外表面上。 
8.1.1.8   机舱、舵机舱、冷藏舱、轴隧及主配电板后面等主要检修处所，应设有安全电

压插座。 
8.1.1.9   若在有爆炸危险处所采用隔舱照明时，照明窗的结构应坚固及气密，并设有防

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栅。 
 

8.1.2   照明电路的供电及控制 

8.1.2.1   照明分配电板每一分路的负载电流不大于16A时，其灯点数(包括风扇、电钻及

容量不大于100W的小型日用电器、插座等)应不超过下列数目： 
(1)  50V及50V以下的电路....................................10点； 

(2)  51V至120V的电路..........................................14点； 

(3)  121V至250V的电路........................................24点。 

8.1.2.2   床头灯、镜灯、壁灯、彩灯、电标志灯等灯点的分路，若其 大工作电流不超

过10A时，则可不受本节8.1.2.1规定的灯点数目的限制。 
8.1.2.3   容量为300W及300W以上的工作灯、探照灯等照明灯具，均应由分配电板的独

立分路供电。 
8.1.2.4   机舱、泵舱、舵机舱、通道(包括出入口)、通向艇甲板的梯道、公共处所及客

船上超过16人的客舱的照明，应至少有两个 后分路供电。当其中一路不能供电时，另一路

仍能保持上述处所必要的照明。机舱、泵舱各路灯点应交错布置。 
8.1.2.5   机器处所若采用荧光灯照明，除应满足本节8.1.2.4的要求外，各分路应由不同

的相(线)供电。 
8.1.2.6   货舱内固定照明应由专用照明控制板(箱)控制，每一货舱的照明应由独立的分

路供电，每一分路除应设有能切断所有绝缘极的开关和熔断器外，必须装有电源接通指示灯，

控制板（箱）应安装在货舱以外的适当位置。 

8.1.2.7   采用船体作导电回路的配电系统，从照明分配电板引出的每一分路应采用双芯

电缆，并将所接地的一极通过分配电板的汇流排进行总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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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可携式照明 

8.1.3.1   有爆炸危险的处所内不应使用电缆供电的可携式照明灯。应按其处所要求采用

带有自给式蓄电池的本质安全型、隔爆型、增安型、正压型的可携式灯具。 

8.1.3.2   除本节8.1.3.1规定以外的可携式灯具应有坚固的保护栅，且应能使操作者无触

电危险，还应选用下列之一方式： 

(1)  用供电电缆的连续接地线接地； 

(2)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3)  用不大于50V的电压供电； 

(4)  由只对一盏灯具供电的隔离变压器供电。 

 
8.1.4   照明灯具及附件 

8.1.4.1   照明灯具结构应保证在 不利条件下的工作温度不超过可选电缆的许用温度。 

8.1.4.2   荧光灯应有防护外罩，其所属附件(如镇流器、电容等)应在结构上与灯具连在

一起。 

8.1.4.3   高压气体放电灯、强光灯、工作灯等灯具结构应坚固、耐振动。 

高压气体放电灯的高压触发装置应安装在金属箱内，金属箱及灯具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

地。并应设置提醒人们注意的“高压危险”的警告标志。 

8.1.4.4   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头、插座，其结构形式应有明显的区别。 

 
8.1.5   应急照明 

8.1.5.1   应急照明、临时应急照明应符合本篇第4章的有关规定。 

8.1.5.2   主照明系统和应急照明系统各自的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设有时）、主和应

急配电板和照明配电板（不包括区配电板和分配电板）不应安装在同一处所内，以使设有这

些设备的任一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两系统不致同时失效。 

8.1.5.3   应急照明和临时应急照明不应采用气体放电灯。 

8.1.5.4   客船（客渡船除外）、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船长50m及以上的餐饮趸船

均应在包括梯道和出口在内的脱险通道全线（包括拐弯和叉路口）距甲板高度不超过0.3m
处，应设置本社接受的标准的灯光或光致发光条显示标志。该显示标志应使乘客能辨认出整

个脱险通道出口。 

若采用灯光，则应由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供电。 

8.1.5.5   Ⅰ型客滚船的附加应急照明的设置应符合本篇17.2.8的规定；餐饮趸船的临时

急照明的设置应符合本篇16.5.3的规定。 

 

第2节   电热器具 

 
8.2.1   一般要求 

8.2.1.1   每个具有成套装置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均应由相应的分配电板设独立馈电线

供电，并应由固定安装的能切断所有绝缘极的多极联动开关进行控制。若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通过插座连接时，多极控制开关应安装在插座之前或者选用带开关联锁插座。 

8.2.1.2   电热器和电炊设备的安装应保证对甲板、舱壁或其他周围的物品不致产生过热

和火灾的危险。禁止使用加热元件外露的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8.2.1.3   在有可燃性气体和尘埃积聚的处所，不得装设电热器和电炊设备。 

 
8.2.2   电取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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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   所有电取暖器必须固定安装，并应满足本节8.2.1的有关规定。 
8.2.2.2   电取暖器的结构、防护和安装应使得衣服和易燃物品与之接触时不会引起火

灾。其顶部结构应使物品不可能在其上搁置。 
8.2.2.3   当电取暖器的温度超过允许极限时应能自动切断电源。 
8.2.2.4   当电取暖器安装在舱壁衬板里面时，应用不燃材料制成的护板分隔以防止热量

在衬板里层积聚。 
电取暖器后面与舱壁之间应至少留有25mm的自由空间，以使舱壁不致过热和供空气循

环流通。 
 

8.2.3   厨房电炊设备 
8.2.3.1   厨房电炊设备应有坚固的防护罩，电炊设备及电缆应固定安装。 
对可移动的电炊设备应符合本节8.2.1的有关规定。 
8.2.3.2   电炊设备的结构应保证当有液体或食品溢出时，不致损坏绝缘和发生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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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航行灯、信号灯 

第1节   一般规定 
 

9.1.1   航行灯、信号灯的一般要求 

9.1.1.1   航行灯、信号灯的设置、安装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信号设

备的有关规定。 

9.1.1.2   航行灯、信号灯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IP55。 

 

第2节   航行灯、信号灯、闪光灯及其控制 

 
9.2.1   航行灯 

9.2.1.1   航行灯控制箱应设在驾驶室内易于接近之处。 
9.2.1.2   每只航行灯均应由航行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供电，且应设有每只航行灯发

生故障的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装置。 
对主电源采用本篇3.1.2.3规定的船舶，且航行灯、信号灯由同一只控制箱控制时，允许

只设视觉报警信号装置。 
9.2.1.3   每只航行灯(在控制箱上)应设有单独的控制开关、熔断器进行控制和保护。并

应设有相应铭牌或标志。 
9.2.1.4   航行灯控制箱的供电应符合本篇2.4.2.3的有关规定。 
9.2.1.5   航行灯控制箱上应设有两路电源的转换开关，其转换开关亦可在驾驶室的适当

位置设置；并应设有航行灯控制箱电源故障的听觉和视觉报警。 
 

9.2.2   信号灯、闪光灯 

9.2.2.1   每只信号灯应由设在驾驶室的信号灯控制箱引出的独立分路进行控制和保护。

信号灯控制箱上应设有颜色与信号灯一致的工作指示灯（该指示灯可兼作每只信号灯故障报

警视觉信号）。 

9.2.2.2   闪光灯控制箱应装于驾驶室内，其箱上应设有电源指示灯和工作指示灯。 

闪光灯的电源指示灯和工作指示灯应设置在面对驾驶员便于观察的位置。 

闪光灯应设有自动控制装置。当自动控制装置失效时，应能手动控制。 

9.2.2.3   对驳船、非自航工程船、趸船等其他无驾驶室的船舶，其信号灯控制箱可设置

在值班室或便于管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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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船内通信、扩音（广播）系统及信号报警装置 

第1节   一般规定 
 

10.1.1   一般要求 

10.1.1.1   不同用途的音响信号应具有不同的音色。 
10.1.1.2   在机舱等噪声较大的舱室或处所的报警装置，应具有声光信号，其声响信号

至少应高于背景噪音10dB以上。 
10.1.1.3   各种自动听觉和视觉报警装置均应设有消音、测试等装置。 
10.1.1.4   船内通信、信号报警装置，若有多台设备并联工作，当其中任1台设备发生故

障或切除时，应不影响其余设备的正常工作。 
 

第2节   船内通信、扩音（广播）系统 

 
10.2.1   传令钟 

10.2.1.1   船内通信若采用灯光传令钟、（直流或交流）电动传令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信器和收信器应具有双向功能，以满足发信器发出的信号在收信器上的显示，

由收信器发出的信号应同样应立即在发信器上显示。 

(2)  发信器和收信器均应配备听觉呼叫信号发生器，该信号发生器应维持自发送命令

开始直至得到正确回令为止，该听觉信号应在驾驶室和机舱内任何位置均能听到。 

(3)  发信器和收信器的数量应按驾驶操机部位和主机的台数确定，设有一台主机时可

采用单联单主机；设有两台主机时可采用单联双主机或双联双主机。 

(4)  若采用灯光传令钟时其发信器上的灯光的亮度应为可调。 

10.2.1.2   若需在多个操机位置分别设有发信器，则各发信器之间应设有机械或电气联

动装置；以满足收信器的回令在多个位置上的发信器同时显示；若通过转换开关对发信器进

行有选择性的操机，则应设有那个控制位置正在使用的附加指示。 

10.2.1.3   传令钟应由独立 后分路供电，并在驾驶室内设有失电的听觉和视觉报警器。 

 
10.2.2   指挥电话 

10.2.2.1   下列处所之间若以电话为主要通信工具时，则应为声力电话或蓄电池供电的

电话： 

(1)  驾驶室——舵机室（该室能操舵时）； 

(2)  驾驶室——机舱； 

(3)  驾驶室——监视室或监控室（若船舶设有时）； 

(4)  驾驶室——消防集中控制室（若船舶设有时）。 

上述（1）应为直通电话。 

若在通信系统中能具备插入忙线通话时，则（2）、（3）、（4）可采用如下方式，否

则，（2）应为直通电话。 

            机舱 

驾驶室      监视室或监控室（若船舶设有时） 

            消防集中控制室（若船舶设有时） 

10.2.2.2   安装在机舱等噪音较大的舱室或处所的电话，若影响通话时，则应采用适当

的隔音措施(如装设在隔音室或隔音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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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扩音（广播）系统 

10.2.3.1   自航船舶均应在驾驶室设有对外联络的扩音装置。 
扩音装置应有足够的功率（至少为25W），以便使该船驾驶员的指令有效地传至附近

的他船；对推（拖）船，驾驶室的命令能有效地传至整个船队。 

10.2.3.2   客船应设有在驾驶室和消防控制站（设有时）发出广播信息的广播系统。 

10.2.3.3   长途客船的广播系统应能按不同的信息分别对船员及旅客广播，亦可对船员

和旅客同时广播；当客舱的扬声器被关闭时，应能强迫广播（传令）。 

10.2.3.4   广播系统的扬声器应至少在下列处所设置： 

(1)  船员居住的舱室、通常有人的工作处所； 

(2)  旅客起居处所、公共处所。 

 

第3节   信号报警装置 

 
10.3.1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 

10.3.1.1   自航船舶应设有单向发信的通用报警器，其布置应能在全船所有起居处所、

通常船员工作处所及对客船还应包括开敞甲板上均能听到该报警信号。 

对主电源符合本篇3.1.2.3规定的船舶可免除此要求。 

10.3.1.2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应由驾驶室和消防控制站（设有时）集中控制，并应在

任何状态下均能报警。其报警信号应能维持到人为将其关闭。 
10.3.1.3   长途客船应设有旅客紧急(集合)报警装置和船员紧急(集合)报警装置。两组

装置的音响应有区别。 
10.3.1.4   报警信号的音响应至少高出背景噪音10dB。 
10.3.1.5   无线电室和广播室只应设红色警灯。 
10.3.1.6   机舱和监控(监视)室应同时设有警灯和警铃。 

 
10.3.2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 

10.3.2.1   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

定。 
 

10.3.3   二氧化碳灭火剂释放预告报警 

10.3.3.1   设有二氧化碳灭火剂系统的船舶，应设有施放灭火剂的自动听觉报警系统，

该报警系统应对所保护处所发出报警信号，并在灭火剂施放前至少工作20s，其报警信号应

异于其他信号。 
 

10.3.4   伙食冷藏舱报警装置 

10.3.4.1   若冷藏货舱和伙食冷藏库等冷藏处所的门不能从其内部开启时，则应在该冷

藏处所内部设有误关报警装置，并将其报警信号传送至通常有人的处所。 
 

10.3.5   其他报警装置 

10.3.5.1   主机、辅机、轴系的油压、水温等报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第2篇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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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电 缆 

第1节   电缆的选择 
 

11.1.1   一般要求 

11.1.1.1   船舶应采用符合国家船用标准或本社接受标准的电缆（电线）。 

11.1.1.2   应根据敷设处所的环境条件、敷设方式、电流定额、工作定额、需用系数和

允许电压降等因素确定电缆的型号和规格。 

11.1.1.3   任何电缆的额定电压应不低于它所在电路的额定电压。 

 
11.1.2   电缆的绝缘材料 

11.1.2.1   绝缘材料的 高工作温度应至少比电缆安装场所可能存在或产生的 高环境

温度高10℃以上。 

11.1.2.2   电缆绝缘材料一般应根据表11.1.2.2进行选用。 

绝缘材料及其最高工作温度                表11.1.2.2 

导体 高工作温度（℃） 
绝  缘  材  料 

正常工作 短路 

乙丙橡皮 85 250 

交联聚乙烯 85 250 

硅橡皮 95 350 

无卤乙丙橡皮 85 250 

无卤交联聚乙烯 85 250 

弹性或热固性复合物 

无卤硅橡皮 95 350 

聚氯乙烯 60 150 
热塑性复合物 

耐热聚氯乙烯 75 150 

其他材料 矿物 95 —— 
注：① 硅橡皮和矿物绝缘，当它们在船员不易接触的地方时，可允许较高的工作温度（如硅像皮为150℃；

矿物绝缘则不作限制），但应经本社同意。 

② 导体的温度系环境温度与负载所产生的温升之和。 

 
11.1.3   保护层的选择 

11.1.3.1   固定敷设在露天甲板、浴室、货舱、冷藏舱、机器处所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有

凝结水或有害气体（例如：油蒸汽）等处所的电缆应具有金属不透性护套或非金属不透性护

套（例如：聚氯乙烯、氯丁橡皮、氯磺化聚乙烯等）。护套的性质应满足环境条件的要求。

在永久性潮湿处所，应采用不吸潮绝缘材料的电缆或者采用金属护套。 

11.1.3.2   船用电缆（电线）至少应为滞燃型。 

11.1.3.3   可携式电气设备及岸电供电电缆均应采用软电缆。 

11.1.3.4   客船（客渡船除外）上的旅客起居处所、公共处所和服务处所应采用无卤电

缆。 

11.1.3.5   需在失火状况下工作的设备的电缆
①
，包括其供电电缆

①
，如穿过较大失火危

                             
① 在电缆用于需在失火状态下工作设备的情况下，该耐火电缆应从控制/监视屏延伸至用于相关处所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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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处所
②
和客船上的主竖防火区，则除了这些区域本身的电缆以外，应采用耐火电缆。但下

列设备可以除外：故障安全系统；有自我检测功能的系统；双套设备，且其电缆是远离分开

敷设的。 

需在失火状况下维持工作的设备包括：紧急（集合）报警装置；探火和失火报警装置；

二氧化碳释放预告报警装置；扩音（广播）系统；应急照明；本篇8.1.5.4所述的低位照明（若

为灯光照明时）。 

11.1.3.6   Ⅰ型客滚船在车辆处所失火情况下需继续工作的设备的车辆处所电缆，包括

其供电电缆，应采用耐火电缆。这类电缆至少应包括本节11.1.3.5所述的设备及电视监视系

统、舵机系统、指挥电话、应急消防泵的供电电缆和控制电缆。 

 
11.1.4   导体截面积的确定 

11.1.4.1   电缆所承载的 大连续负载应不大于该电缆经过校正后的许用电流，在估算

大连续负载时，允许计入各个负载需用系数和 大负载的持续时间。 
11.1.4.2   当电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承载电气设备所需的 大电流时，从主配电板或应

急配电板的汇流排到任何安装点的电压降，应不大于额定电压的6%。由蓄电池供电，其电

压不大于50V者，线路的总电压降应不大于标称电压的10%，但航行灯、信号灯及操舵电磁

阀线路的电压降应不大于蓄电池标称电压的6%。 
11.1.4.3   在确定照明电路的功率定额时，每一灯具必须按能与它连接的 大负载计算，

但 小为60W。若灯具的结构只能装接低于60W的灯泡，则可按实计算。每个照明插座应按

2个灯头容量计算。 
11.1.4.4   馈电给起货机或旋转起重机、起锚机及绞缆机的电缆定额，应与工作制相适

应。 
11.1.4.5   交流三相四线系统的中性线截面积应至少为相线的50%，当相线截面积小于

或等于16mm2时，中性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等。直流发电机均压线电缆的截面积应不

小于主回路电缆截面积的50%。 
 

11.1.5   连续工作制的电流定额 
11.1.5.1   环境温度45℃时，电缆连续工作时的电流定额应不超过表11.1.5.1所规定的数

值。 
11.1.5.2   按下列方式之一敷设的电缆，若能保证每束电缆周围冷却空气自由循环，则

可直接采用表11.1.5.1所列的电流定额： 
(1)  不超过6根的电缆成束敷设在导板上、管道、管子或电缆槽内。 
(2)  超过6根的电缆按下列方式组合： 

在任何2组6根束集之间的距离应至少等于 粗电缆的直径 
○○○○○○      ○○○○○○      ○○○○○○ 

或在任何2组3根束集之间的水平及垂直距离应至少等于 粗电缆的直径 
○○○    ○○○    ○○○ 
○○○    ○○○    ○○○ 

                                                                                
的 接近的分配电板。 
① 在供电电缆用于需在失火状态下工作设备的情况下，该耐火电缆应从装有这些设备的供电点延伸至用于

相关处所或区域的 接近的分配电板。 
② 这里的“较大失火危险处所”系指机器处所、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要求安装合格防爆电气设备的

围蔽或半围蔽危险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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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连续工作时的电流定额（基准环境温度45℃）（A）    表11.1.5.1 

绝缘 通用聚氯乙烯 耐热聚氯乙烯 乙丙橡皮和交联 
聚乙烯 硅橡胶和矿物绝缘

导体 高 
工作温度 

60℃ 75℃ 85℃ 95℃ 

导体截面

积mm2 
单芯 双芯

三芯 
或四芯 

单芯 双芯
三芯 
或四芯

单芯  双芯
三芯

或四芯
单芯 双芯 

三芯

或四芯

1 8 7 6 13 11 9 16 14 11 20 17 14 

1.5 12 10 8 17 14 12 20 17 14 24 20 17 

2.5 17 14 12 24 20 17 28 24 20 32 27 22 

4 22 19 15 32 27 22 38 32 27 42 36 29 

6 29 25 20 41 35 29 48 41 34 55 47 39 

10 40 34 28 57 48 40 67 57 47 75 64 53 

16 54 46 38 76 65 53 90 77 63 100 85 70 

25 71 60 50 100 85 70 120 102 84 135 115 95 

35 87 74 61 125 106 88 145 123 102 165 140 116 

50 105 89 74 150 128 105 180 153 126 200 175 140 

70 135 115 95 190 162 133 225 191 158 255 217 179 

95 165 140 116 230 196 161 275 234 193 310 264 217 

120 190 162 133 270 230 189 320 272 224 360 306 252 

150 220 187 154 310 264 217 365 310 256 410 349 287 

185 250 213 175 350 298 245 415 353 291 470 400 329 

240 290 247 203 415 353 291 490 417 343 570 485 400 

300 335 285 235 475 404 333 560 476 392 660 560 460 
 

11.1.6   电流定额的校正系数 

11.1.6.1   当已知环境温度不同于45℃时，应采用表11.1.6.1所示的校正系数。 

不同环境温度的校正系数                   表11.1.6.1 

 环境温度（℃）

导体 高 
工作温度（℃）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29 
1.22 
1.18 
1.15 
1.13 
1.12 
1.10 
1.10 

1.15 
1.12 
1.10 
1.08 
1.07 
1.06 
1.05 
1.0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2
0.87
0.89
0.91
0.93
0.94
0.94
0.95

— 
0.71
0.77
0.82
0.85
0.87
0.88
0.89

— 
— 

0.63
0.71
0.76
0.79
0.82
0.84

— 
— 
— 

0.58
0.65
0.71
0.74
0.77

— 
— 
— 
— 

0.53
0.61
0.67
0.71

— 
— 
— 
— 
— 

0.50 
0.58 
0.63 

— 
— 
— 
— 
— 
— 

0.47 
0.55 

— 
— 
— 
— 
— 
— 
— 

0.45
 

11.1.6.2   成束电缆敷设时，对于可能以额定负载同时工作而又靠紧在一起且周围无空

气自由循环的6根以上的电缆束，则应采用0.85的校正系数。 
11.1.6.3   电缆0.5h和1h工作制的校正系数及重复短时工作制的校正系数可采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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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3（1）至图11.1.6.3（3）所给出的相应的校正系

数。 
 

11.1.7   电缆的并联 

11.1.7.1   导电线芯截面积等于或大于10mm2时，才

允许作并联使用。进行并联使用的所有电缆应为相同型

号和规格，其电流定额为所有并联导电线芯的定额之

和。 

 

11.1.8   短路容量及最小截面积 

11.1.8.1   电缆及其绝缘导电线芯应能耐受 大短

路电流所产生的机械应力和热效应。 

11.1.8.2   电力及照明电缆的 小截面积应不小于

1mm2。电信电缆及用于自动控制的信号电缆应具有足够

的机械强度， 小截面积应不小于0.5mm2。 
 
 
 
 

 
 

第2节   电缆的安装 

 
11.2.1   一般要求 

11.2.1.1   电缆的安装应尽可能平直且易于检修。 

11.2.1.2   电缆的敷设应远离高温、油污、潮湿、易受机械损伤、有爆炸性气体和腐蚀

性气体等场所，如不可避免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如电缆敷设在有热源的场所应采用耐高温的电缆。电缆与蒸汽管、排气管及锅炉

等热源的空间距离应不小于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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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电缆敷设在有油污的场所应采用耐油电缆。电缆与油舱（柜）壁的空间距离应

不小于50mm； 
(3)  如电缆敷设在潮湿场所，应符合本章11.1.3.1的有关规定，且电缆离潮湿舱壁应至

少有20mm的空间距离； 
(4)  如电缆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符合本节11.2.2的有关规定； 
(5)  如电缆敷设在有爆炸性气体和腐蚀性气体等场所，应符合本篇13.1.3的有关规定。 
11.2.1.3   高工作温度不同的电缆不应敷设在一起。如成束敷设不可避免时，则该束

任何一根电缆允许的工作温度应不超过该束电缆中温度定额 低的电缆所允许的温度。 
11.2.1.4   具有不同护套或覆盖层的电缆，若敷设时可能损坏其他电缆的护套或覆盖层

时，应尽可能分束敷设。 
11.2.1.5   电缆严禁穿越油舱。电缆一般也应不穿越水舱，如必须穿越水舱时，可用无

缝钢管穿管敷设，管子通过水密舱壁时应保证舱壁的水密完整性不受损害，并应有防蚀措施。 
11.2.1.6   操舵装置的干线电缆在其全长上应保持连续性，但具有可靠电气连接的船体

分段拼装船舶例外。 
11.2.1.7   暗式敷设的成束干线电缆应不直接埋在隔热材料内，应在敷设途径上分段设

置可开启的封闭板，以便检修。 
11.2.1.8   对要求2路供电的电气设备的电源电缆以及组成互为备用的2套设备的电源电

缆及控制电缆，应尽 大可能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远离敷设。 
 

11.2.2   电缆的机械保护 
11.2.2.1   容易受到机械损伤的电缆，应以金属缆槽或罩壳或钢管来保护，除非外护层

足以承受这种可能的损坏者则可例外。 
11.2.2.2   货舱内和其他特别易受机械损害处的电缆，即使具有铠装，仍应加以适当保

护。如船体钢质结构具备了电缆的保护则可例外。 
11.2.2.3   保护电缆的金属罩壳应具有有效的防腐蚀措施。 
11.2.2.4   电缆通过机舱等舱室的花钢板下敷设时，应通过敷设在金属管道内等措施来

防止油水浸渍和机械损伤。 
 

11.2.3   电缆穿过舱壁和甲板 
11.2.3.1   电缆穿过水密舱壁或甲板时，应符合本规范第1篇2.12.1.4的有关规定。当采

用单独水密填料函或采用多根电缆成束通过的水密填料箱，或采用其他措施时，均不应影响

舱壁或甲板的防护性能。 
11.2.3.2   电缆穿过甲板处应采用适当高度的甲板围框或导管来保护。 
11.2.3.3   当电缆通过非水密舱壁或结构钢时，其孔口应当用铅或其他认可的材料做成

防护套以防电缆被割伤，若钢板及钢材厚度等于或大于6mm，则允许在孔口周围加工适当

的圆角以保护电缆不受割伤。 
11.2.3.4   用于填料函和防护套的材料不应导致产生腐蚀危险。 
11.2.3.5   电缆穿过防火舱壁和甲板时，应保持甲板和舱壁的防火完整性。 
11.2.3.6   若在舱壁或结构钢中切割成方形孔时，则孔角应有一定的曲率半径，并应符

合本节11.2.3.3的规定。 
 

11.2.4   电缆在金属管子或管道或电缆槽中敷设 

11.2.4.1   安装电缆的金属管子或管道应可靠接地，并在其连接处保持机械上和电气上

连续性。 
11.2.4.2   管子和管道内壁应光滑，其端部应有防止电缆的护套或覆盖层不受损伤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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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子内外表面均应有防蚀措施。 
11.2.4.3   管子或管道的内径和弯曲半径，应允许所容纳的电缆容易拉进和拉出。 
11.2.4.4   穿管系数（电缆横截面的总和与管子或管道内横截面积之比）不应大于0.4。 
11.2.4.5   必要时，应设有膨胀接头，以及在 低点和 高点开有通风孔以供空气流通

和避免积水。 
11.2.4.6   非金属导管应由滞燃材料制成，且只能用于居住舱室的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

250V的生活设备。聚氯乙烯管子一般不应用于冷藏舱室或露天甲板上，除非该种聚氯乙烯

混合物适合于低温条件下使用。 
 

11.2.5   电缆在冷藏处所中的敷设 

11.2.5.1   敷设在冷藏舱内的电缆应具有水密的或不透性的护套，而且应有防止机械损

伤的保护措施。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的电缆不得在冷藏舱内使用。除非该种聚氯乙烯混合物

适合于低温条件下使用。如果铠装是由不耐腐蚀材料制成的，则应采用耐潮和耐低温覆盖层

来防止铠装被腐蚀。 

11.2.5.2   冷藏处所中的电缆应全部明线敷设。 

11.2.5.3   如电缆必须穿过冷藏处所的热绝缘层，则电缆应敷设在金属管子里垂直穿过，

管子两端应设置水密填料函。 

 
11.2.6   单芯电缆的敷设 

11.2.6.1   交流电力系统中应避免采用单芯电缆，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时，单芯电缆

应按下列规定敷设和安装： 

(1)  电缆应为非铠装，如有铠装应为非磁性材料。 
(2)  属于同一线路的电缆应安装在同一管道内。 
(3)  当装有2根、3根或4根单芯电缆分别构成单相、三相或三相四线电路时，这些电缆

应尽可能相互紧贴敷设。 
(4)  当额定电流为250A及以上的单芯电缆，必需靠近钢质舱壁敷设时，该电缆与舱壁

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50mm。 
(5)  在电缆穿越钢板时，应将同一线路的所有电缆通过同一填料函或者同一块钢板，

其布置应使电缆之间无磁性材料存在。电缆和磁性材料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75mm。此外，

如有可能应设置足够尺寸的非磁性板来消除和减少涡流发热。 
 

11.2.7   电缆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的接地 

11.2.7.1   电缆金属护套或金属外护层的接地应符合本篇第1章第4节的有关要求。 

 
11.2.8   电缆端头的处理 

11.2.8.1   截面积大于4mm2的导线的两端应加设有接头，接头与芯线可采用冷压连接。

如采用焊接连接，则不应使用腐蚀性焊剂。 
11.2.8.2   具有吸潮性绝缘（即矿物绝缘等）的电缆，必须将其端部密封，以防潮气进

入。 

 
11.2.9   电缆的弯曲半径 

11.2.9.1   在敷设电缆时，电缆弯曲 小内半径应符合表11.2.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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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弯曲最小内半径                    表11.2.9.1 

电 缆 结 构 

绝缘 外层覆盖 
电缆总外径D 小弯曲内半径 

金属护套、铠装和编织 任意 6D 
热塑性材料和 

弹性材料 其他保护层 
≤25mm 
＞25mm 

4D 
6D 

矿物 硬金属护套 任意 6D 

 
11.2.10   电缆的紧固 
11.2.10.1   电缆除用于可携式设备以及敷设在管子、管道、电缆槽或特别罩壳内以外，

均应有效地加以支承和紧固。 
11.2.10.2   电缆紧固件或扎带应坚固，并应具有足够的表面积和一定的形状，使电缆能

保持紧固而不损伤其护套或外护层。 
11.2.10.3   电缆紧固件、支承和附件均应用耐蚀材料制成，或在安装前进行适当的防蚀

处理。 
11.2.10.4   支承件之间的距离，应按电缆的类型和振动可能性适当地选择，距离一般应

符合表11.2.10.4的规定。 
电缆外径与支承件距离                     表11.2.10.4 

支承间距离（mm） 电缆外径D  
（mm） 非铠装电缆 铠装电缆 

D < 8 200 250 

8≤D＜13 250 300 

13≤D＜20 300 350 

20≤D＜30 350 400 

D≥30 400 450 

 
11.2.10.5   电缆采用非金属电缆紧固件或扎带固定，且未敷设在水平电缆托架或支承件

之上时，应以 大不超过1m的间隔附加金属电缆紧固件或扎带予以加强固定。 
 

11.2.11   电缆的连接和分支 

11.2.11.1   电缆的敷设通常不应有接头，如由于维修或分段造船需要连接头时，这种接

头的导电连续性、绝缘性、机械强度和防护性、接地和耐火或滞燃等特性均应不低于对电缆

的相应要求。 

11.2.11.2   电缆应在适当的接线盒内进行连接和分支，且应对所有的导线加以适合地紧

固和绝缘，并防止大气的作用。接线端或汇流排应具有适合于电缆定额的尺寸。 

11.2.11.3   连接和分支处应有清晰的标志。 

 
11.2.12   接线盒 

11.2.12.1   接线盒应用滞燃材料制成，导电部分应架设在坚固耐久、滞燃和耐潮的材料

上，并具有永久性的高介电强度的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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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2   接线盒内的导电部分之间应用滞燃绝缘材料作适当阻隔，以使不同极性的导

线间或导线和接地金属之间不致发生短路。 

11.2.12.3   所有接线盒应有说明其用途的铭牌或与敷设图上相一致的耐久编号标志。若

接线盒的安装为暗式，则封闭板应便于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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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避 雷 

第1节   船舶避雷 
 

12.1.1   避雷装置 

12.1.1.1   船舶防雷电损害的保护，可采用接闪器（避雷针）、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组成

的避雷装置。 

12.1.1.2   下列船舶必需在船舶距水面 高处（通常是指桅杆）设有避雷装置： 

(1)  金属结构的船舶，但船舶桅杆采用非金属材料时； 

(2)  金属结构的船舶，金属桅杆，但桅杆顶上安装有电气设备或其他设备时； 

(3)  非金属船体和非金属桅杆； 

(4)  非金属船和未接至水中（地）的金属桅杆。 

12.1.1.3   避雷装置应采用铜质、钢质和其他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如铝合金）制成，

避雷装置（包括接闪器、引下线）的规格应不小于表12.1.1.3的要求。 
避雷装置（接闪器、引下线）的规格             表12.1.1.3 

材 料 接闪器（避雷针）直径（mm） 引下线截面积（mm2
） 

铜 12 70 

钢 25 100 

铝合金 16 84 

 
12.1.1.4   接地装置可以是金属船体或接至水中的专用接地板。 

12.1.1.5   对非金属船舶，避雷装置的引下线应与永久接至水中的专用接地板进行连接，

该接地板的面积应不小于0.2m2，且厚度应不小于2mm的具有防腐蚀性能的金属制成，且应

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并应与电气设备接地用金属接地板之间至少有1m的边

缘距离。 
 

12.1.2   避雷装置的安装 
12.1.2.1   对船舶设有的金属桅杆，接闪器（避雷针）可直接焊接或铆接在桅杆上，如

桅杆与船体采用焊接，此时可不另设引下线。 
12.1.2.2   当船舶采用活动桅杆时，如系非金属桅杆，其引下线应采用不小于表12.1.1.3

规定的规格，并应采用足够强度的软金属导线与船体或专用接地板连接；如系金属桅杆，其

活动桅杆与船体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其连接导线可采用合适规格和足够强度的软金属导

线。 
12.1.2.3   接闪器与引下线的连接以及引下线与接地端子的连接当采用不同金属导体

时，应有防止电化腐蚀的措施。 
12.1.2.4   接闪器（避雷针）的顶端的安装高度应至少高出桅顶或桅顶上电气设备

300mm。 
12.1.2.5   对非金属桅杆，接闪器（避雷针）和引下线应采用紧固件与桅杆固定安装，

且其引下线在全长上尽可能避免直角出现，以减少雷电产生的各种应力。 
12.1.2.6   避雷装置的连接点的连接电阻应尽可能小，若采用铆接或压接，其接触面应

光滑、平贴且不应有锈蚀及缺陷。 
12.1.2.7   制造接闪器的材料应光滑，其表面不应有凹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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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设备避雷 

 
12.2.1   一般要求 

12.2.1.1   对钢质船舶，安装在室外露天甲板尤其是驾驶顶蓬甲板的设备其外壳应可靠

接地；对非金属船舶，所有电气设备应通过全船所有金属部件连接的接地网进行有效地接地。 

12.2.1.2   所有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的室外装置（如天线）应尽可能设置在由避雷装

置保护的范围内，并应将由天线感应的任何雷电能量泄放至地的措施，例如：安装有火花放

电器或浪涌分流器等。 

12.2.1.3   若引下线固定安装在木质桅杆上时，应避免在其附近敷设电缆，贴近引下线

的电缆不可避免时应安装在接地的金属管道中。 

12.2.1.4   若船舶设有2根或2根以上的非金属桅或2根或2根以上的金属桅杆顶上装有电

气设备或其他设备时，均应在桅杆上装设避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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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油船（驳）的附加要求 

第1节   载运闪点（闭杯） 

不超过60℃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油船（驳） 
 

13.1.1   配电系统 

13.1.1.1   油船（驳）应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1)  直流双线绝缘系统； 
(2)  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3)  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13.1.1.2   供电给油船（驳）的外来电源亦应符合本节13.1.1.1的规定。 
13.1.1.3   不同电压的配电系统不应有电气上的直接连接。 

13.1.1.4   发电机电路、供电及配电电路均不应接地，也均不应使用以船体作导电回路。

但下列情况可例外： 

(1)  本质安全型电路； 
(2)  控制和仪表电路，如因技术上或安全上的原因不能使用不接地系统，且在正常和

故障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船体电流均不超过5A； 
(3)  有限和局部的利用船体作回路的系统（例如：启动柴油机用的蓄电池组的负极的

接地），但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电流不应流过危险处所； 
(4)  在系统绝缘 不利的情况下，系统绝缘电阻监测装置的循环电流应不大于30mA的

接地。 
 

13.1.2   电气设备 

13.1.2.1   油船（驳）的危险区域和处所应采用本篇第1章规定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所

采用的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类别、级别和温度组别应不低于ⅡA，T3。 

13.1.2.2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形式应与其安装场所相适应。 

13.1.2.3   在危险区域或处所内安装的合格防爆电气设备，其电源开关和保护装置应能

分断所有的极或相，且应设置在安全区域或处所内。设备、开关和控制装置应有清晰而耐久

的标志，以便于识别。 

13.1.2.4   对危险区域或处所的电气设备的保护禁止采用可换熔体式熔断器。 

 
13.1.3   电缆和电缆敷设 

13.1.3.1   敷设在危险区域中的所有电缆应具有下列之中的一种护套： 

(1)  非金属不透性护套，加金属编织层或其他金属保护层； 
(2)  矿物绝缘电缆应具有铜或不锈钢护套。 
(3)  本质安全型电路的电缆应具有金属屏蔽，并应外加非金属不透性外护套。 
13.1.3.2   当电缆通过对电缆有腐蚀的处所，应在电缆的金属编织层、铠装层或金属护

套外加上非金属不透性外护套。 

13.1.3.3   若在露天甲板上危险区域敷设电缆，必须穿管敷设，其电缆管距甲板的高度

应不小于200mm，并尽量远离油舱开口和有爆炸性气体的出口处，管子接头应密封，且应

与蒸汽加热管道有足够的空间距离。 

13.1.3.4   敷设在首尾步桥上的电缆应设有防止遭受机械损伤的保护，且在考虑到船体

结构的膨胀或移动情况下对电缆应留有适当的余量。当设有膨胀弯头时，应能接近，以便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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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5   电缆敷设时应与甲板、舱壁、油舱以及各种管子离开足够的距离。电缆穿过

舱壁时与蒸汽管道法兰的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当蒸汽管直径大于75mm时，应不小于450mm； 
(2)  当蒸汽管直径等于或小于75mm时，应不小于300mm。 
13.1.3.6   电缆或电缆管穿越分隔危险与非危险区域或处所的气密舱壁或甲板时，其布

置应不破坏舱壁或甲板的气密完整性。 

13.1.3.7   每个本质安全电路应具有各自的专用电缆，并应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分

开敷设（例如：不应束聚在一起，不应放在同一罩壳或管道内，也不应用同一夹板来固定）。

本质安全电路电缆的外护套应为蓝色或具有蓝色条纹标识，蓝色条纹应清晰可见。 

13.1.3.8   连接可移式电气器具的软电缆不应通过危险区域或处所，但本质安全电路的

软电缆或电线可以除外。 

 
13.1.4   系统绝缘监测装置 

13.1.4.1   应设有连续监测系统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出报警的装置。此项装置的监测范

围应包括接往安装在危险处所的电气设备或路过危险处所的所有电路（本质安全电路和不设

发电站的油驳除外）。 

 
13.1.5   测量、监视、控制和通信设备及电路 

13.1.5.1   处于危险区域或处所的测量、监视、控制和通信设备（包括便携式无线电设

备）及电路均应为本质安全型。 

13.1.5.2   包含在本质安全电路中的简单电器和元件（例如热电偶、光电元件和限位开

关等），若不能储存或产生超过本社接受的标准限制的电能或能量，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具

有可忽略的表面温升，则可安装在危险区域或处所内。 

13.1.5.3   发射天线和所属索具的安装位置应充分离开油蒸汽出口。 

 
13.1.6   危险区域或处所的照明灯具 

13.1.6.1   固定安装的照明灯具，应采用： 

(1)  隔爆型灯具； 
(2)  增安型灯具； 
(3)  正压型灯具。 
13.1.6.2   可携式照明灯具，应采用： 

(1)  带有独立蓄电池的本质安全型、增安型、隔爆型灯具； 
(2)  具有正压外壳的空气驱动型灯具 

 
13.1.7   危险区域或处所中的电气设备 

13.1.7.1   危险区域或处所原则上不应安装电气设备和敷设电缆。如确属需要时，则应

符合本节的有关规定。 
13.1.7.2   各危险区域或处所中可安装的电气设备及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货油舱、含有货油的管路和设备的内部： 
ia等级的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2)  毗邻货油舱的隔离空舱： 
① ia等级的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② 电测深装置的传感器。其传感器应为全封闭型且应放在1个离开货油舱舱壁的坚固

气密围阱内。接至传感器的电缆应离开油舱壁敷设在镀锌厚壁钢管内。从传感器至上甲板上

面之间的管子，其接头应气密。在电缆进入隔离空舱处，管道内应以填料封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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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泵舱： 
① 本节13.1.7.2（2）中所允许安装的设备； 

② ib等级的本质安全型设备； 
③ 照明应至少由2个 后分路供电，2分路的灯点应交错布置，并符合如下要求： 
a）货泵舱内部可安装隔爆型或正压型灯具； 
b）除应急照明外，其照明应与通风联锁，使得在开启照明时即开始通风。通风系统的

故障不应使照明熄灭。 
④ 包含在本质安全电路内，具有烧结型限焰器保护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⑤ 隔爆型通用紧急报警发声器，但其内部应无产生火花的触点； 
⑥ 仅限在其入口处路经敷设电缆，但应敷设在接头为气密的厚壁钢管内； 
⑦ 安装在货泵舱内的设备，其驱动电动机应以气密舱壁或甲板使之与货泵舱分隔。在

电动机和被其驱动的设备之间的轴上，应装有挠性联轴器或保持对中的其他设施。 
此外，在轴穿过舱壁和甲板之处，应装有良好润滑的气密填料函。 
(4)  直接在货油舱上方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例如甲板间处所）或其舱壁在货油舱舱

壁之上并与之成一直线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直接在货泵舱上方或在毗邻于货油舱的垂直隔

离空舱上方彼此未以气密甲板分隔，且无适当的机械通风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贮放输油软

管的舱室： 
① 本质安全型设备； 
② 隔爆型、增安型或正压型灯具； 

③ 路经电缆。 
(5)  装有货油管路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 
① 与本节13.1.7.2（2）相同的设备； 

② 只要该处所有适当的机械通风，则可安装下列电气设备： 
a) ib等级的本质安全型设备； 

b）隔爆型或正压型灯具； 

c）路经电缆。 
(6)  除隔离空舱以外其他与货油舱毗邻而且在货油舱顶板下面的处所（例如围壁通道、

走道和杂货舱）以及货油舱下面的双层底和管隧： 
① 与本节13.1.7.2（2）相同的设备； 

② ib等级的本质安全型设备； 
③ 隔爆型或正压型灯具。照明应至少由2个 后分路供电； 
④ 包含在本质安全电路内，具有烧结型限焰器保护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⑤ 隔爆型通用紧急报警发声器，但其内部应无产生火花的触点； 

⑥ 路经电缆。 
(7)  离任何有少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排出的（例如由于温度变化形成）货油舱出口或

者其他出口（例如货油舱舱口、观察孔、洗舱开口、测深口、货泵舱或隔离空舱的通风出口

和货泵舱入口）3m范围以内的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 
在装卸货油或压载过程中通过大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的货油舱出口向上，以6m为半径、

无限高度的垂直圆柱内；以及自该出口向下，以6m为半径的半球面内的露天甲板区域，或

露天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 

① 合格防爆电气设备（见本篇1.4.3）； 

② 路经电缆，但不应设置电缆膨胀弯头。 
(8)  货油舱前后向首尾各延伸3m，宽度为船的全宽（包括在货油舱范围内的所有压载

舱）上面的露天甲板区域，离甲板高度为2.4m以内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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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格防爆电气设备（见本篇1.4.3）； 
② 路经电缆。 
(9)  有开口直接通向上述危险区域之一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内，应只安装符合该开口

所通达区域所要求的电气设备。 
(10)  在13.1.7.2（7）规定的任何有少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排出的货油舱出口，或者其

他出口周围3m半径的球面之外2m的露天甲板上的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 
① 合格的防爆电气设备（见本篇1.4.3）； 

② 无火花型设备（Ex“n”）； 

③ 在正常工作时不产生火花或电弧，且其表面不可能达到不可接受温度的设备； 

④ 路经电缆； 
(11)  在13.1.7.2（7）规定的通过大量气体或蒸气混合物的货油舱出口周围的6m半径的

球面之外4m的露天甲板上的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应安装与本节13.1.7.2（10）
相同的设备。 

13.1.7.3   某些危险区域或处所，例如有开口直接通向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区域或处所，

如果其通风、增压（正压保护）、开口处门的设置以及其他安全保护措施符合本社接受标准
①
的有关规定，则该区域或处所的危险性可以降低，或者作为非危险区域或处所。 

 
13.1.8   其他 

13.1.8.1   在危险区域或处所禁止安装插座。在非危险区域室外安装的插座应为气密（或

水密）带开关联锁式，使开关在接通位置时插头不能插入和拔出，且联锁开关应能分断所有

的极或相。如采用气密（或水密）接线箱时，应符合本篇14.2.3.2的规定。 
13.1.8.2   围壁和半围壁危险处所通风机的驱动电动机应设在通风管道外面。 
13.1.8.3   厨房内的电炊设备，应为全封闭型，其防护等级应不小于IP44，电源电缆和

电炊设备应固定安装，且应满足本篇8.2.1.1的规定。禁止采用可携式电炊设备。 
13.1.8.4   居住舱室禁止使用可携式电气设备（包括可携式电炊设备和电热设备）。 
13.1.8.5   油船（驳）禁止挂饰彩灯。 

 
13.1.9   接地和防静电 

13.1.9.1   在危险区域或处所中的所有电气设备，不论其工作电压如何，其金属外壳均

应可靠接地。 

13.1.9.2   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货油舱（柜）、处理装置和管系应按本篇1.4.6.14的规

定进行接地。 

13.1.9.3   油船（驳）不允许在透气口附近设置避雷针。 

13.1.9.4   油船（驳）上的各种钢质桅索均应与船体有可靠的电气连接。 

 
13.1.10   家用电器 

13.1.10.1   油船（驳）不得随意安装家用电器，若确有必要安装时，应安装在危险处所

以外的处所。 

13.1.10.2   家用电器在安装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确保家用电器所带的温控器、

控制器等不产生火花或电弧。 

13.1.10.3   家用电器应不采用插头插座连接，其电源应采用接线盒与电源固定连接。 

13.1.10.4   窗式空调器或分体空调器的室外机禁止面向危险区的围壁上安装。 

 

                             
① 参见IEC60092-502“船用电气设备——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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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载运闪点（闭杯）超过60℃的货油 

且不加热或加热温度低于其闪点15℃以上的油船（驳） 
 

13.2.1   一般要求 

13.2.1.1   此类油船（驳）原则上不存在危险区域或处所，但应避免由于电气设备可能

产生的引燃源发生火灾的危险。其电气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除与货油舱内必要的设备相连，且至主甲板上的电缆敷设在厚壁、气密的管道中

的电缆外，在货油舱中不允许敷设电缆。 
(2)  在货油舱和货油管道中仅允许设置本质安全型的遥控监视设备和电路。且本质安

全电路的电缆应符合本章13.1.3的有关规定。 
(3)  货泵舱的电气设备，应保证在正常工作时不产生火花或电弧，且表面温度不会达

到不允许程度的设备。或者采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货泵舱的照明应由2个独立分路供电，

灯点应交错布置。 
(4)  用于货油舱中的可携式电气设备应为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3.2.1.2   此类油船（驳）尚应满足本章13.1.1、13.1.2.2、13.1.3.3、13.1.4.1、13.1.9、

13.1.10的规定。 
 

第3节   载运闪点（闭杯）超过60℃的货油且将其加热至 

其闪点以上或加热至与其闪点之差小于15℃的油船（驳） 
 

13.3.1   一般要求 

13.3.1.1   该类油船（驳）应符合本章第1节对载运闪点（闭杯）不超过60℃货油油船（驳）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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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推（拖）油驳的推（拖）船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4.1.1   适用范围 
14.1.1.1   本章适用于推（拖）闪点（闭杯）不超过60℃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油驳的推

（拖）船。本章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本篇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 

 
14.1.2   配电系统 

14.1.2.1   配电系统应符合本篇13.1.1的有关规定。 
14.1.2.2   配电系统中应设有连续监视系统绝缘电阻异常降低时发出警报的装置。 

 

第2节   电气设备的设置 

 
14.2.1   电气设备的设置原则 

14.2.1.1   推（拖）油驳的推（拖）船的电气设备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到由油驳产生的易

燃易爆的蒸汽或气体有可能扩散到推（拖）船上，在此情况下，应合理的选择电气设备或采

取相应安全措施，以避免可能由电气设备而产生的引燃（爆）源。 

 
14.2.2   电气设备的设置 

14.2.2.1   设置在主甲板室外的电气设备应按其用途采取下列任一措施： 

(1)  采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2)  采用在工作时不会产生火花和电弧、具有故障时自动脱开装置，且表面不会产生

不允许的温度的电气设备； 
(3)  在编解队时需进入装卸油、洗舱、除气的码头时，应限制使用非防爆型电气设备，

其中包括不使用的电气设备应在驾驶室或适当处所设有集中切断的设施。 
14.2.2.2   两舷外走道的照明应采用下列任一措施： 

(1)  采用合格的防爆灯，若控制开关采用非防爆型，则开关应安装在安全处所； 
(2)  可采用隔舱照明，但应符合本篇8.1.1.9的规定； 
(3)  若采用非防爆照明灯，其外壳防护等级至少应为IP55，并应能集中控制，且控制

开关应安装在驾驶室或其他安全处所。 
14.2.2.3   贯穿主甲板两舷外走道的内走道不应设置非防爆型控制设备及插座，其照明

应满足本节14.2.2.2的要求。 
 

14.2.3   其他 

14.2.3.1   邻近两舷外走道的所有舱室内的电气设备不应采用插头插座连接，如室内的

电风扇及台灯等应采用接线盒与电源线固定连接。 

14.2.3.2   对油驳供电若采用插头插座连接时，插座应为气密（或水密）带开关连锁式；

若采用气密（或水密）电源箱连接时，则应能开门时切断电源，合上门后，电源才能接通。

插座、电源箱的开关均应能分断电路的所有极或相。且插座、电源箱应安装在推（拖）船的

上甲板或上甲板以上的适当处所。 

14.2.3.3   对油驳供电的跨接电缆不应承受有损于电缆的拉力，建议设置当供电连接电

缆由于外力断开时及时消除电缆电压的装置；并应以本船航行区域的 高环境温度为依据选

择电缆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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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4   禁止采用可换熔体式熔断器。 
14.2.3.5   可携式照明应符合本篇8.1.3.1的规定。 
14.2.3.6   居住舱室内的电热器具应符合本篇13.1.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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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油运船队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5.1.1   适用范围 
1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内河载运闪点（闭杯）不超过60℃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由油

驳和油推（拖）船组成的油运船队的电气设备。 

15.1.1.2   对于组成油运船队的单独油驳的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划分及电气设备的设计和

建造仍应符合本篇第13章的有关规定；油推（拖）船电气设备的设计和建造仍应符合本篇第

14章的有关规定。 

 

第2节   油运船队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划分 

 
15.2.1   划分原则 

15.2.1.1   对多艘油驳按各种编队形式航行时，在划分危险区域或处所时应充分地考虑

到各驳的相对位置（即编队队型），及其相互产生的油蒸气的影响及油蒸气可能扩散的范围，

为此，应特别考虑到油驳各舱口的漏气的影响和由透气管排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可对油运

船队从整体上进行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划分。 

15.2.1.2   在进行危险区域或处所划分时，尚应特别注意到经常会积聚油蒸气的场所的

具体位置对船员生活区的位置的相互影响。 

 
15.2.2   油运船队危险区域或处所 

15.2.2.1   整体危险区域或处所如下： 

(1)  各驳的货油舱； 
(2)  毗邻货油舱的隔离空舱、货泵舱及贮藏输油软管的舱室； 
(3)  所有货油舱（包括在货油舱范围内的所有压载舱及空舱）上面的露天甲板且宽度

为向左右各延伸3m，前后向首尾各延伸3m，离甲板高度为2.4m以内的区域； 
(4)  离任何油蒸气出口（例如；货油舱口、观察孔、洗舱开口、测量管口、货泵舱入

口、隔离空舱入口、泵舱通风机出口、输油软管接口等）至少3m以内的区域； 
(5)  货油舱透气口或呼吸阀出口的周围和上面半径为10m以及从该处向下直至甲板为

止的圆柱体区域。 
 

第3节   油运船队的电气设备 

 
15.3.1   危险区域或处所的电气设备 

15.3.1.1   油运船队不论以何种编队形式航行时，均应充分考虑本章15.2.1所述油运船

队整体危险区域或处所的划分原则，以避免在整体危险区域或处所内安装不适宜在危险区域

或处所内使用的电气设备，且应尽可能的使单船（驳）状态下的非危险区在编队时处于整体

危险区域以外。 

15.3.1.2   出于对编队的需要，如不可避免的使单船（驳）状态的非危险区域或处所处

于船队整体危险区域或处所内时，应对该油驳或油推（拖）船上的电气设备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如：采用适合于危险区域或处所使用的电气设备或限制使用该设备。 

 
15.3.2   油运船队油驳电气设备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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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1   由油推（拖）船供电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油船队的油驳当采用油（拖）推船对其供电时，应按其编队形式合理的供电，当

采用梭形编队时，应在每一驳上设有合适的接线箱，且应考虑到驳船对驳船的供电，为此，

建议每驳应设有输入和输出接线箱各1个，接线箱应安装在安全处所和便于接线的位置。 
(2)  除推（拖）船供电给油驳的电缆和由一驳再供另一驳的电缆可采用软电缆供电外，

各驳其余的电缆均应固定安装，且应符合本篇13.1.3.3的规定。 
(3)  由油推（拖）船供油驳的供电电缆的截面积或容量应满足多艘油驳可能同时用电

的要求，除此尚应满足外界 高环境温度的影响和足够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4)  接线箱内应设有相序指示装置和过载、短路保护装置。 
15.3.2.2   当采用某一油驳发电机对其余各油驳相互供电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每艘油驳所设置的船舶发电机应有足够的容量，供给各油驳的接线箱每1分路均应

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装置。 
(2)  采用更替油驳发电机相互供电时，若不拆线应先停止正在供电的发电机之后，再

启动另一驳的发电机；若需拆线应在所有发电机断电情况下进行。 
(3)  供电电缆应有足够的容量，应考虑到供电电缆对各驳电气设备同时用电的可能，

各驳的电缆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 
 

15.3.3   油运船队使用家用电器的操作要求 

15.3.3.1   油运船队的各油驳及油推（拖）船使用家用电器应充分地考虑到油运船队的

编队形式，当所安装的家用电器处在油运船队整体危险区域或处所之内时，禁止使用。 

15.3.3.2   油运船队或船队解队后，若使用家用电器，油运部门应制定在各种工况下相

应的操作规程，安全合理地使用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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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趸船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6.1.1   适用范围 
16.1.1.1   本章适用于由岸电供电的趸船以及为岸上或水上工程供电的发电趸船。 

 
16.1.2   一般要求 

16.1.2.1   趸船配电系统应与岸电配电系统一致。船岸之间的输电线路和船上电气设备

的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均应符合本篇和本章的有关规定和符合本社接受的标准。 

16.1.2.2   趸船应设有将船体与岸上的接地装置进行可靠电气连接的措施。 

16.1.2.3   系泊趸船应设有一个足够分路和容量的配电箱，以供停靠船舶用电；配电箱

中应设有接地端子，接地端子螺栓应用直径不小于6mm的铜或其他耐腐蚀良导体制成。 

16.1.2.4   工程机械（如起重机）安装上船时，其电气设备的结构性能应充分考虑内河

水上作业的特点，并应取得本社的同意。 

 

第2节   低压配电系统 

 
16.2.1   一般要求 

16.2.1.1   本节规定适用于由1kV以下岸电供电的趸船配电系统。本节未作规定者，则

应符合本篇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 
16.2.1.2   由岸上交流三相四线中点接地系统供电时，配电板的零线汇流排截面积应不

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一半，并应可靠接地(船体)。 
16.2.1.3   由岸上交流三相四线中点接地系统供电时，应设有将船体与岸电零线进行可

靠电气连接的措施。当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时，零线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一半。 
16.2.1.4   当采用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供电时，应在配电板上装设指示对地绝缘的兆

欧表或指示灯或连续监测绝缘电阻且在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的监测

装置。当采用绝缘指示灯时，指示灯的功率应不大于15W，并用按钮控制。 
16.2.1.5   由岸上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供电时，必须有将船体与岸地相连接的设施。

船体接地保护连接的铜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16mm2，岸地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 Ω。 
 

16.2.2   配电板 

16.2.2.1   配电板上应设有检测外来电源相序(三相交流)或极性(直流))的装置，当设有

岸电箱，且已具有相序或极性检测装置者除外。 

16.2.2.2   配电板上应设有电源主开关及其通断指示灯。 

16.2.2.3   配电板上应至少装设下列测量仪表： 

能分别测量各相(线)电流的电流表1只； 

能分别测量各相(线)电压的电压表1只。 

16.2.2.4   配电板主开关的电流定额可以根据趸船总负载乘以一个合理的需用系数来

确定。当配电板上留有备用线路和供停靠船舶用电线路时，则在采用需用系数之前，必须把

为将来增添负载所留的余量，加到总负载中去。 

16.2.2.5   配电板电源回路（由岸电直接供电或由岸电通过船上变压器供电）主开关短

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整定值，应根据岸电系统的具体情况和正常船舶负荷运行情况确定动作

的整定值和延时。当由岸电直接供电时，主开关过载和短路保护整定值应小于岸电供电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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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整定值；当由船上变压器供电时，主开关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整定值应与变压器容量相适应。 

 

第3节   交流高压系统 
 

16.3.1   一般要求 
16.3.1.1   本节适用于额定电压1～10kV的交流高压系统。 
16.3.1.2   高压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布置应充分考虑满足船用条件。 

16.3.1.3   高压电力系统应有防止大气过电压和/或内部过电压的措施。 

16.3.1.4   高压配电装置、低压配电装置与高压变压器应分开设置。配电室和变压器室

内应配有消防用品。 

16.3.1.5   高压配电室及装有高压电气设备的舱室等处所出入口附近应标有“高压电，

危险!”等醒目字样的标记，并有保障人身安全的防护措施。 

16.3.1.6   高压变压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舱室里，该室及门应以不燃材料制成。高压

变压器的门应向外开，并能锁闭。 

油浸式变压器的基座下应设有集油盘或接收容器，以容纳并冷却可能从破损油箱中漏出

的全部液体，还应设有排出泄漏液体的措施，用于防止污染。 

 
16.3.2   高压发电及配电 

16.3.2.1   交流高压系统可采用三相三线绝缘系统或中性点经限流装置（限流电阻或限

流电抗器）接地的三相三线系统。 

16.3.2.2   对交流高压中性点接地的三相三线系统，当交流高压发电机的中性点采用经

限流装置接地时，则限流装置的限流数值的选择，应使接地故障电流限制在发电机额定电流

以内，同时应不小于任何接地故障保护装置动作所要求的 小电流的3倍。 

16.3.2.3   对地绝缘的交流高压三相系统，应设有能连续监测接地故障的保护装置或绝

缘监测装置。 

接地故障保护装置可用于电源开关跳闸或用于报警；绝缘监视装置应具有接地故障报

警，报警器应设在值班处所。 

16.3.2.4   高压发电机除应设有本篇第2章要求的发电机保护装置外，尚应设有与其容量

相称的防止定子绕组相间短路的保护装置及定子绕组单相接地保护装置。 

16.3.2.5   高压开关柜应符合国家标准GB3906《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的有

关规定。 

16.3.2.6   高压断路器应为可抽出式，或用等效的设施或布置使在汇流排带电时能对断

路器进行维修。 

16.3.2.7   高压开关柜上的所有开关装置均应设有表示其通断的明显标志。 

16.3.2.8   高压装置的非绝缘部件的相与相和相与地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应小于表

16.3.2.8的规定值。 

最小电气间隙                       表16.3.2.8 

 

额定电压（kV） 小电气间隙（mm） 

3（3.3） 55 

6（6.6） 90 

10（1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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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压为所列额定电压的中间值,则应取下一档次的较高值。必要时，这些电气间隙应

予以增加，以便能承受所产生的电动应力。 
若电气间隙低于表16.3.2.8所列值，则应进行适当的冲击电压试验。 
16.3.2.9   带电部件之间及带电部件对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爬电距离，按绝缘材料的特

性和开关及故障时产生瞬间过电压加以考虑，应能适应系统的额定电压。 
16.3.2.10   高压开关柜的布置应有足够的通道，以便于操作和维护。其通道宽度应不小

于表16.3.2.10所列数值。 
通 道 宽 度                     表16.3.2.10 

通道分类

配电装置布置方式 
维护通道（m） 操作通道（m） 

一侧有开关柜时 0.8（侧，后） 1.5（面板前） 

相对有开关柜时 0.8（侧，后） 2（面板中间） 

 
当采用手车式开关柜时，操作通道的宽度应不小于下列数值： 

一侧有开关柜时，单车长+1.0m； 
相对有开关柜时，双车长+0.8m。 

高压配电装置的维护通道和操作通道上均应铺设耐高压绝缘垫，以利安全操作。 

 
16.3.2.11   高压电气设备的栅栏高度应不低于1.2m，不高于1.7m，遮栏网孔应不大于

15mm×15mm。 
栅栏门应能锁闭。 

 
16.3.3   高压变压器 
16.3.3.1   高压变压器应符合国家标准GB1094《电力变压器》的有关规定。 
16.3.3.2   高压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侧建议采用多极断路器进行短路保护。当变压器并联

运行时，二次绕组侧应设有隔离开关。 
16.3.3.3   高压变压器应尽可能采用干式变压器。若采用油浸式高压变压器，则应在本

篇1.2.3.1规定的船舶倾斜条件下能正常工作，无溢油的危险；且应采取措施使变压器油不与

空气直接接触或采用防止变压器油老化的措施。 
16.3.3.4   高压降压变压器低压侧为1kV以下的绝缘系统，应在低压侧装设击穿式保险

器或低压避雷器，以防止高压侧漏电而窜入低压侧。 
16.3.3.5   高压降压变压器低压侧为1kV以下的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性点应可靠接地。 
16.3.3.6   安装在趸船上的高压变压器与变压器室舱壁的距离应不小于表16.3.3.6所列

数值。 

高压变压器与舱壁距离                   表16.3.3.6 

变压器容量（kVA） 1000及以下 1250及以上 

变压器与后壁，侧壁之间（m） 0.8 1.0 

变压器与门壁之间（m） 1.0 1.2 

 
16.3.4   高压电力拖动 

16.3.4.1   高压电动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与安装处所相适应，且应设有防止触及转动部

分的安全措施。 

16.3.4.2   高压电动机的接线端应安装在接线盒内，且所有导体均应作有效的绝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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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3   高压电动机应设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失压保护。 

16.3.4.4   相对于发电站或变电站容量较小的高压电动机，可采用手动开关起动、停止

和保护装置作用于开关跳闸的操作控制方式。 

 
16.3.5   高压电缆 

16.3.5.1   高压电缆应采用具有金属护套或铠装的电缆，否则应安装在金属管道或电缆

槽内。 

16.3.5.2   高压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铠装、金属管道或电缆槽的两端必须可靠接地。并应

保持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铠装、金属管道或电缆槽在其全长上接地的连续性。 

16.3.5.3   高压电气设备的布置应具有足够的空间，以便高压电缆的端头安装和试验。

端头的安装必须牢固可靠，必要时应加以机械固定。 

16.3.5.4   高压电缆的端头必须经过绝缘处理及耐电压试验，缆芯之间应能承受本章

16.7.3.3规定的工频试验电压。当击穿发生在端头部分时，允许另做端头，并重新进行试验。 

16.3.5.5   高压电缆应有明显标志，并与低压电缆至少相距250mm进行敷设，若不可避

免时，则所有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缆均应选用其中 高电压等级。 

16.3.5.6   高压电缆的敷设应考虑到外界机械冲击和热辐射损害的影响，并有适当的防

护措施。 

16.3.5.7   高压电缆不应通过生活居住舱室敷设。 

16.3.5.8   交流高压电缆应尽可能采用双芯或多芯电缆。若采用单芯电缆时，则应满足

下列要求： 

(1)  电缆的护套应为非铠装的或为以非磁性材料铠装和覆盖的； 

(2)  属于同一线路的各单芯电缆应安装在同一管道或金属电缆槽内； 

(3)  单芯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金属覆盖层，只能在一点接地。 

 

第4节   油趸船 

 
16.4.1   适用范围 

16.4.1.1   本节规定适用于装卸闪点不超过60℃(闭杯试验)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油趸

船。 

16.4.1.2   对储存原油及石油产品的油趸船应满足本篇第13章的有关要求。 

 
16.4.2   一般要求 

16.4.2.1   油趸船的配电系统应符合本篇第13章和本章的有关规定。 

16.4.2.2   设有配电装置、电力变压器等电气设备的配电间、控制室应设置正压通风系

统，机械通风设备的排量应不小于每小时更换空气20次，其进风口应位于 高一层甲板以上

的开敞地点。 
16.4.2.3   对电力和照明系统，不论是一次侧还是二次侧配电系统，均应设有符合本篇

13.1.4.1及本章16.3.2.3规定的监测对地绝缘的装置。 
16.4.2.4   室外照明应为合格的防爆灯具，且应在配电室或值班室集中控制。各分路开

关应能分断全部绝缘极。室外电缆应穿管敷设。 
16.4.2.5   油泵及所有电动风机，应在其处所外适当位置设有紧急切断装置，以便当其

所在处发生火灾时能将其切断。 
16.4.2.6   货泵舱的通风，应符合第2篇第10章第7节的有关规定。 

16.4.2.7   货泵舱内的电气设备均应采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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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餐饮趸船 

 
16.5.1   适用范围 

16.5.1.1   本节规定适用于餐饮、娱乐、住宿趸船（简称餐饮趸船）的电气设备。 

16.5.1.2   本节未作明确规定者，应满足本篇的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 

 
16.5.2   主电源装置 

16.5.2.1   主电源装置可采用： 

(1)  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 

(2)  蓄电池组； 

(3)  岸电。 

16.5.2.2   禁止采用利用船体作回路的单线系统。 

16.5.2.3   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餐饮船的主电源时，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

发电机组的保护和选择应满足本篇第1章第2节、第2章第3节和第3章第2节的要求。 
16.5.2.4   采用岸电做餐饮船主电源时应满足本章第2节的要求。 
16.5.2.5   由岸电供电的餐饮船均应设置岸电箱。 

 
16.5.3   临时应急电源 

16.5.3.1   对船长≥50m的餐饮船，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为船舶临时应急电源。临时应急

电源应能在主电源失电时，足以自动向下列负载同时供电至少0.5h。 
(1)  下列处所的临时应急照明： 

① 厨房； 

② 超过16人的客房和娱乐场所； 

③ 所有走道、梯道； 

④ 锚泊灯。 

(2)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装置； 

(3)  扩音（广播）系统（设有时）； 

(4)  紧急（集合）报警装置（设有时）； 

(5)  二氧化碳灭火剂释放预告报警装置（设有时）。 

16.5.3.2   对船长不超过50m的餐饮船，可不设临时应急电源，但应设置本节16.5.3.1(1)
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照明，其临时应急照明可采用自带蓄电池（可充电）的照明灯具。 

16.5.4   电力设备 

16.5.4.1   餐饮船设有如下电力设备时，应由主配电板设单独馈电线供电： 
(1)  消防泵； 

(2)  厨房风机； 

(3)  集中空调； 

(4)  各照明分电箱。 

16.5.4.2   对分体空调或窗式空调器以及电取暖器可由专用的分配电板设单独馈电线供

电。 

16.5.4.3   风机、集中空调应在下列处所设置紧急切断装置： 

(1)  船长＜50m 的餐饮趸船，应在配电间或值班室（设有时）和防火控制处所各设一

套集中切断装置，其中任何一套均能切断全船风机、空调及其控制装置的电源。 

(2)  船长≥50m 的餐饮船如认为集中切断不符合实际情况，可按甲板层次和防火区要



 

3－67 

求，在每层甲板的适当处所设置分区切断装置。但仍应在防火控制处所设有总切断装置。 

(3)  厨房、机器处所、蓄电池室的风机以及为设有发电站提供燃油供给的燃油泵等的

紧急切断装置应设置在进入该处所的门口外面。 

 
16.5.5   照明 

16.5.5.1   船长≥50m的主照明应按甲板布置、分别由各照明分电箱供电。 

16.5.5.2   照明灯具的选择应保证在 不利条件下的工作温度不超过所选电缆的许用温

度。 

16.5.5.3   荧光灯应有防护外罩，其所属附件（如镇流器、电容等）应在结构上与灯具

连在一起。 

16.5.5.4   每一装饰灯和彩灯分路，若其 大工作电流不超过10A时，其灯点数可不受

限制。 

16.5.5.5   超过16人的客房和公共娱乐场所应由照明分电箱设2路电源供电，其灯点应交

错布置。 

 
16.5.6   生活与娱乐设备 

16.5.6.1   各单相分体空调器或窗式空调器应合理分配供电，以保证各相负载的平衡

大不超过各相负载的15％。 

16.5.6.2   连接各空调器的插头插座应具有接地极的3眼或4眼插头插座。 

16.5.6.3   音响、视频的电源，若采用插头插座供电，应选择带有接地极的插头插座。 

16.5.6.4   电动玩具应采用安全电压等级的电源供电。 

16.5.6.5   厨房各灶具的供电应采用与主配电板进行隔离的变压器供电。 

 
16.5.7   电缆 

16.5.7.1   餐饮趸船电缆的选择和安装应满足本篇第11章的有关要求。 

16.5.7.2   餐饮趸船厨房内，各电气灶具的电缆应具有金属不透性护套或非金属不透性

护套。且灶具和电缆应固定安装。 

 
16.5.8   避雷装置 

16.5.8.1   各种餐饮船均应设有避雷装置。 

 

第6节   接岸电和对他船供电 

 
16.6.1   船岸之间电源电缆（包括由岸电供电给趸船及趸船供电给岸上用电的电缆）及

由趸船对他船（水上工程）供电的电缆，均应采用相应额定电压等级的电缆，电缆的导线截

面积应根据允许载流量选择，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采用架空线的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

下列数值：  

高压架空线 

钢芯铝线：35mm2 
铜线：    25 mm2 
低压架空线； 
铝线：    16mm2 
铜线：    10mm2 

 
16.6.2   电缆及架空线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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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1   船岸之间电缆或导线的引入线应紧固在船上适当的构架上，以使电缆或导线

及其接线端不承受机械应力。 

16.6.2.2   高压岸电必须通过安装在趸船上的高压隔离开关方可接入高压开关柜；当趸

船上设有高压岸电接线箱时，从接线箱至高压开关柜的线路应固定敷设。 

16.6.2.3   高压接岸电电缆或架空线通过跳趸敷设时，应考虑跳趸波动、位移等的影响。 

16.6.2.4   由趸船供电给他船(水上工程)时，在趸船上应设有对他船供电的供电箱，其

连接电缆应满足本节16.6.1、16.6.2.1的规定。 
16.6.2.5   供电箱采用岸电箱时应符合本篇3.3.2及本节的规定。 

 
16.6.3   变压器 

16.6.3.1   连接岸电的变压器，除用于电动机降压起动的以外，应为双绕组式，且绕组

间无电气连接。 
 

第7节   试 验 

 
16.7.1   一般要求 

16.7.1.1   电气设备安装完工后，应按经本社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检查和试验。 

16.7.1.2   校核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值，且应符合配套设备的要求。 

16.7.1.3   校核高压电气设备的电气间隙和安全距离。 

16.7.1.4   检查高压电气设备的接地工艺、接地电阻及接地连续性。 

 
16.7.2   绝缘电阻测试 

16.7.2.1   高压旋转电机的热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
( )kWkVA

VM
或额定容量

额定电压
绝缘电阻值

+
×

=Ω
1000

3
 

 

测试使用的兆欧表其工作电压应为2500V。 

16.7.2.2   高压旋转电机各励磁绕组应分别进行热态绝缘电阻的测量，其值应不小于

5MΩ。测试使用的兆欧表其工作电压应与励磁装置的额定电压相适应。 
16.7.2.3   高压电器(断路器、负荷开关、隔离开关、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高压

成套配电装置、电力变压器及高压电缆等的热态绝缘电阻应符合其产品标准的要求。在无资

料情况下，绝缘电阻应大于5MΩ/kV，橡皮绝缘高压电缆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MΩ/ kV。 
 

16.7.3   耐电压试验 

16.7.3.1   高压电气设备应按国家标准GB311.1《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进行短时

(1min)工频耐压试验。 

16.7.3.2   高压电气设备安装完工后，应按表16.7.3.2工频试验电压的0.75～0.90倍的1个

试验电压进行交接试验1min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16.7.3.3   高压电线电缆安装完工后，应进行工频耐压交接试验。交接试验电压应符合

表16.7.3.3的规定，试验时间至少5min，且试验时无闪络或击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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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试验电压(kV，有效值)                 表16.7.3.2 

试  验  电  压 
额定 
电压 

高

工作

电压 
电力 

变压器 
高压 
电器 

成套配

电装置

单独试验的套管 
母线支柱绝缘子 

旋  转  电  机 

3 3.5 18 18 18 25 2.5倍额定电压 

6 6.9 25 23 23 32 

10 11.5 35 30 30 42 
3000V+2倍额定电压。

 
电线电缆交接工频试验电压(kV，有效值)           表16.7.3.3 

电缆形式 导电线芯接线试验方式 交接试验电压 备注 

单芯 导线芯对屏蔽层接地 2.2E 

1、1芯对另外缆芯及屏蔽层接地 1.65E 
2芯及 

2芯以上 2、无金属护层和屏蔽层的电缆为1
芯对另外缆芯及船体 

1.65E 

1、E为相电压； 
2、橡皮绝缘电缆的交

接试验电压均为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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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滚装船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7.1.1   适用范围 
17.1.1.1   本章适用于装运在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车辆的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车

客渡船、滚装货船的电气设备。本章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本篇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 

 
17.1.2   定义 

17.1.2.1   除另有规定外，本章的定义如下： 

(1)  载车处所：系指用于装载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的车辆的货物处所。 
(2)  露天载车处所：系指在上方并至少有两侧完全暴露在露天的载车处所。 
(3)  开式载车处所：系指两端开口或一端开口的载车处所，该处所通过在舱壁或上部

甲板固定开口或从上部提供遍及整个长度的充分有效的自然通风，固定开口的总面积至少为

处所侧面总面积的 10%。 
(4)  闭式载车处所：系指既不是开式载车处所，也不是露天载车处所的载车处所。 

 
17.1.3   配电系统 

17.1.3.1   配电系统应采用对地绝缘的配电系统（车客渡船除外）。 
17.1.3.2   配电系统应设有连续监视绝缘电阻异常降低时发出警报的装置。若发电机单

机容量等于或小于15kW时，允许采用兆欧表或指示灯作绝缘监视装置。 

 
17.1.4   防爆 
17.1.4.1   安装在有爆炸危险处所内的电气设备，若需采用防爆电气设备时，则应符合

本篇1.4.3的规定；安装的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类、级别应不低于 AⅡ ，温度组别应不低于T3。 
 

第2节   电气设备的设置 

 
17.2.1   每小时换气率不少于10次的闭式载车处所 

17.2.1.1   在车辆甲板和可能积聚爆炸性蒸汽的甲板或装车平台（如设有时）上，电气

设备尽可能安装在车辆甲板或装车平台以上至少450mm处。 
17.2.1.2   安装在高于车辆甲板或装车平台450mm以上的电气设备，如不使用合格防爆

电气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IP55，且正常工作时不会产生火花、电弧和表面温度不超

过200℃。 
17.2.1.3   若必须在离车辆甲板或装车平台小于450mm的区域安装电气设备，则该设备

应为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7.2.1.4   该处所的排气通风导管内应安装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7.2.2   每小时换气率少于10次的闭式载车处所 
17.2.2.1   该处所及其排气通风导管内应安装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7.2.3   开式载车处所 
17.2.3.1   在离车辆甲板450mm高度以内的电气设备应采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17.2.3.2   安装在离车辆甲板450mm高度以上的电气设备，如不使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则应安装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IP55的电气设备，且正常工作时不会产生火花、电弧和表面温

度不超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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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3   在该处所内终止的所有电路中，均应在该处所之外设有多极联动隔离开关，

并应有可将该开关锁定在分断位置的设施。但这一要求不适用于火警、烟雾或可燃气体探测

等电路。 
 

17.2.4   露天甲板载车处所 

17.2.4.1   在该处所安装电气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本篇第1章表1.4.2.3的有关规

定，且正常工作时不会产生火花、电弧和表面温度不超过200℃。 
 

17.2.5   电缆 
17.2.5.1   敷设在车辆处所的电缆应符合本篇第13章13.1.3.1的规定。 
17.2.5.2   敷设在车辆处所的电缆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措施。 
17.2.5.3   电缆穿过防火舱壁和甲板时，应保持其舱壁和甲板的防火完整性。 

 
17.2.6   车辆跳板 
17.2.6.1   若设置车辆跳板控制站，其位置应布置于使操作人员能观察到跳板的运动状

态。 
17.2.6.2   车辆跳板设备若发生运转动力故障时，跳板应自动保持在原有位置，当供电

恢复时，应有复位后才能继续进行操作的设施。 
17.2.6.3   应设有当跳板复至原位时的限位装置。 
17.2.6.4   收放跳板时应在跳板处发出连续的听觉和视觉信号。 

 
17.2.7   监视 

17.2.7.1   闭式载车处所及Ⅰ型客滚船的开式载车处所内应设有电视监视装置，以便在

船舶航行时，驾驶室能观察到车辆的移动或未经允许乘客的进入。 
 

17.2.8   附加应急照明 

17.2.8.1   本条适用于Ⅰ型客滚船。 

17.2.8.2   旅客公共处所和通道应设置附加应急照明，在所有其他电源故障及任何倾斜

状态下，应能连续工作1小时。 

17.2.8.3   提供的照明应能容易见到到达逃生的紧急出口。 

17.2.8.4   附加应急照明的电源应是设置于灯具内的蓄电池，该蓄电池应能连续充电且

保证在所有其他电源故障时自动投入使用。 

17.2.8.5   附加应急照明设备应有明显的故障指示。 

17.2.8.6   设置在灯具内部的蓄电池应定期更换，其间隔期应考虑到蓄电池在使用中所

经受的环境条件规定的使用寿命。 

17.2.8.7   在每一船员处所通道、娱乐场所和通常有人的工作处所，除非设有上述要求

的附加应急照明，否则应配备可携式充电电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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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工程船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8.1.1   适用范围 
18.1.1.1   除本章规定外，自航或非自航工程船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试验等，

均应符合本篇电气设备的有关规定。 

18.1.1.2   工程船专用电气设备应符合本社接受的有关标准。 

18.1.1.3   自航或非自航工程船的机舱自动化部分，应参照第4篇机舱自动化的有关规

定。 

18.1.1.4   自航或非自航工程船若采用交流高压系统应参照本篇第16章第3节的有关规

定。 

 
18.1.2   电源 

18.1.2.1   工程船可由岸电供电。 

18.1.2.2   自航工程船应至少设置2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以保证： 

(1)  在自航时，若任一发电机组失效时，仍能对船舶正常安全航行所要求的设备供电； 
(2)  在作业时，对工程机械的合理供电。 
18.1.2.3   工程船电源装置容量和台数的选择应考虑 大容量工程机械的作业起动频

繁等特点，以免造成电网电压过大波动而影响其他受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18.1.2.4   自航工程船应按本篇第4章的规定设置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其供电范

围除应符合本篇第4章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特别考虑下列处所应急照明或临时应急照明： 

(1)  泵舱； 
(2)  工程机械作业处所。 

 
18.1.3   配电 

18.1.3.1   下列工程机械应由主配电板或专用配电板敷设单独馈电线供电： 

(1)  定位绞车； 
(2)  斗桥架绞车； 
(3)  绞刀架绞车； 
(4)  定位桩绞车； 
(5)  耙臂（耙头、耙中、耙弯）绞车； 
(6)  泥泵； 
(7)  斗链； 
(8)  绞刀； 
(9)  起重机； 
(10)  抓斗； 
(11)  铲斗； 
(12)  打桩卷扬； 
(13)  打桩变幅； 
(14)  平衡水泵； 
(15)  高压冲水泵； 
(16)  泥门。 
18.1.3.2   工程用专用仪表应由分电箱的独立分路供电，该分电箱应安装在操纵室内。 
18.1.3.3   液压系统的电源应符合本篇18.2.4.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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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照明 
18.1.4.1   在各夜间作业机械的上方或四周应安装有足够数量的照明灯具。 
18.1.4.2   安装在龙口架上，斗链及绞刀近旁等机械振动较大的处所的照明灯具，必须

装设减震装置。 
18.1.4.3   工程船的作业号灯（包括对空红色警戒灯、交通部颁布的现行《内河船舶避

碰规则》规定的有关环照灯等）可通过设置在露天的水密插座与电源控制箱连接。电源控制

箱应设置在操纵室内。 
 

18.1.5   电缆 
18.1.5.1   工程船仪表用的活动伸缩电缆应采用软电缆。 
18.1.5.2   各自动仪表传感器的连接电缆，应采用金属编织层电缆或专用通信电缆。 

 
18.1.6   通信 
18.1.6.1   挖泥船根据挖泥作业的需要，自操纵室至机舱、作业处等之间应设置必要的

通信联络设备。 
18.1.6.2   打桩船的桩架作业塔层与主甲板之间应设有电话或对讲机等通信联络工具。 
18.1.6.3   自航工程船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9篇

2.2.1.1规定；非自航工程船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应符合《内河船舶法检验技术规则》第

9篇2.2.1.6的规定。 
 

18.1.7   信号报警 

18.1.7.1   打桩船的桩架电控变幅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当桩架前倾到达 大容许倾角时，应停止工作，并自动报警； 
(2)  当桩架倾斜与抱桩器同时动作时，应发出灯光指示信号。 
18.1.7.2   挖泥船的分泥门，应设有分泥门在“左”或“右”的位置信号指示灯。当分

泥门转经中央位置时，应发出瞬时灯光信号至操纵台。 

18.1.7.3   建议将挖泥船泥门启闭信号装置及闸阀启闭信号装置设置在操纵台上。 

 
18.1.8   安装 

18.1.8.1   电气设备应尽量安装在振动较小的处所，必须安装在振动较大处所的电气设

备应加设减振装置。 

18.1.8.2   控制系统中各反馈回路的可调元件，必须可靠锁定，并应有明显的锁定标志。 

18.1.8.3   工程船泥泵附近及泥管周围的电气设备，应尽可能地远离泥泵和泥管的适当

位置安装，否则，应采取防水措施。 

 
18.1.9   集中操纵台 

18.1.9.1   集中操纵台应尽量布置在操纵人员能清晰观察到工程作业现况的处所，且便

于遥控各工程机械的作业，随时反映作业的机电工况。 

18.1.9.2   若工程机械设有1个以上的操纵站时，则各操纵站之间必须互为电气联锁。 

各操纵站上应设有正在工作的操纵站的信号装置。 
18.1.9.3   集中操纵台应至少设置下列的仪表及信号装置： 

(1)  电源指示灯； 
(2)  主工程机械（绞刀、泥泵、斗链等）电动机的电流表、变压调速表及转速表； 
(3)  主工程机械电动机的过载及堵转时的听觉和视觉信号装置； 
(4)  各工程机械工作的信号指示装置。 



 

3－74 

 

第2节   工程机械的电力拖动 

 
18.2.1   拖动电机 

18.2.1.1   拖动斗链、泥泵、绞刀的电动机应采用连续工作制；其他工程机械的电动机，

其工作制应根据作业工况选定。 
18.2.1.2   泥泵电动机设计容量应具有10%的过载能力，建议具有10%～30%额定转速的

调速性能。 
18.2.1.3   绞刀电动机的选择应考虑能承受挖泥工作时所产生的振动，并在结构上应保

证电机在长期纵向倾斜45°时可靠运转。 
18.2.1.4   下列重要工程设备的拖动电机的调速应特别考虑： 
(1)  绞刀、斗链电动机的调速及低速反转； 
(2)  定位绞车电动机的调速； 
(3)  耙臂升降电动机的调速； 
(4)  起重、打桩、抓斗的起吊电动机的调速与反转性能。 
18.2.1.5   韧性提吊的定位桩电动机应具有足够的起动转矩。 
18.2.1.6   甲板作业机械的升降、旋转、变幅、启闭等的拖动电机均应设有电磁制动器。

电磁制动器应有手动释放装置。 
 

18.2.2   保护装置 

18.2.2.1   拖动电机应设有失压、短路和过载延时保护装置。 

18.2.2.2   直流拖动电机的励磁回路，至少应设有下列保护措施： 

(1)  并激或复激直流电动机应设有保证电机不在弱磁场状态下起动的欠励磁保护； 
(2)  串激电动机不允许在空载状态下起动和运行，必要时，对轻载运行状态设置限速

保护。 
18.2.2.3   直流制的发电机一电动机拖动系统，在拖动电机主回路内应设过电流保护装

置，并在操纵台上设置过电流的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18.2.2.4   当多台拖动电机与2台以上发电机作串联运行时，则在控制系统中，必须具有

下列安全措施： 

(1)  串联运行时，当主回路由一种串联运行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运行形式时，必须首先

断开发电机的励磁回路电源，然后方能进行主回路的转换； 
(2)  串联运行时，当任一组原动机发生故障时，为了防止该组发电机进入电动机运行

状态，必须设有适当的保护措施。 
18.2.2.5   拖动系统中，具有负反馈量的控制放大装置的主回路应设有过电流保护装置，

以保证一旦当系统失去反馈量时，控制放大装置应立即停止工作。该过电流保护装置应为手

动复位。 

18.2.2.6   根据挖泥能力，下列电力拖动系统应考虑具有过载堵转的工作特性： 

(1)  链斗及绞吸挖泥船的定位绞车； 
(2)  泥泵、链斗、绞刀、抓斗及铲斗的拖动电动机。 
18.2.2.7   当泥泵电动机由主机轴带发电机供电时，应注意到： 

(1)  在主机已承担一定负荷时（70%额定负荷左右），泥泵电动机不能起动； 
(2)  当轴带发电机处于非挖泥工况运转时，应考虑设置灭磁装置。 

 
18.2.3   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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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1   当多台工程作业机械均由1台绞车装置传动时，则应在控制线路中设总停车按

钮1个，以便随时停止任一正在运行机械的工作。 

18.2.3.2   主工程机械的电力拖动系统（泥泵除外），应在操纵室内设有紧急停车装置。

耙头绞车应设紧急起动按钮。 

18.2.3.3   横移绞车，定位桩绞车以及喷泥管、封水泵、溢流门绞车等甲板辅助机械装

置，如为操纵室遥控时，则在各机械装置附近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或其他开关装置。 

18.2.3.4   泥泵电动机应能在操纵室和泵舱处所分别进行控制，其转换开关应设在机旁。 

18.2.3.5   泥泵电动机与封水泵电动机，在工作上应为电气联锁控制。只有当封水泵电

动机工作后，泥泵电动机才能运转；当封水泵电动机停止运转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18.2.3.6   拖动位能性负荷的直流电动机，应设有欠磁场保护和电枢欠电压保护，以免

当负荷装置失去转动力矩时产生自行下落的危险。 

18.2.3.7   绞吸挖泥船的横移绞车电动机，当绞车发生作业滚刀、钢缆松驰而有被绞断

危险时，应能立即停止工作。 

18.2.3.8   起重船变幅机械力矩限制器的设置，应保证在一定的变幅角度下发生超重时，

能自动报警或切断控制线路，停止运行。 

18.2.3.9   设有强制冷却通风装置和润滑装置的电动机，应保证只有在风机和滑油泵工

作后，电动机才能投入运行。当风机失电和滑油高温及滑油低压时应报警。 

18.2.3.10   打桩船的龙口升降电梯，除在升降台上设置操纵开关外，尚应在电梯绞车附

近设置与升降台上的操纵开关互为联锁控制的遥控开关。 

18.2.3.11   下列电动机械应设终端电气限位装置： 

(1)  耙臂弯头、耙头及耙中吊杆、定位桩起吊、抓斗起吊、铲斗起吊、起重钩起吊、

桩架倾斜（前限位），均应设上限位装置； 
(2)  耙头、耙中、耙弯下放绳索应设下限位装置； 
(3)  斗桥起落、溜泥槽升降、弯幅俯仰、绞刀架起落及喷泥管起落均应设上、下限位

装置。 
(4)  溢流门及泥门闭合限位装置； 
(5)  耙头波浪补偿装置的上、下限位装置； 
(6)  其他工程机械视其工作状况，设置必要的限位装置。 

 
18.2.4   液压电控 

18.2.4.1   液压电气控制系统的控制电源以及液压油泵电动机的电源，分别应由主配电

板上独立分路或由专用配电板供电。 

18.2.4.2   在液压操纵台上至少应设有： 

(1)  电源指示灯； 
(2)  由电磁阀控制的表示主要用途阀件开闭的指示装置。 
18.2.4.3   电控系统的液压油泵电动机除在操纵台上进行控制外，亦应能在液压油泵舱

内进行控制，其转换开关应设在机旁，且在操纵台上应设有其工作信号灯。 

18.2.4.4   互为备用的两台电动液压油泵应根据系统工作特点，设置必要的转换或联锁

装置，且在操纵台上设有任一台油泵电机正在工作的灯光信号装置。 

 
18.2.5   电子控制 

18.2.5.1   工程船上的电子元件、线路、仪表及系统除应符合国家有关电子、电气标准

外，尚应保证工程机械在作业时产生剧烈振动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 

18.2.5.2   电子控制电路与照明、动力电路的电缆应尽量分开敷设。 

18.2.5.3   电子元件及部件的安装应考虑其周围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强制冷却的电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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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当冷却装置停止工作时，电子元件也应立即停止工作。 

18.2.5.4   组合式的电子元件尽可能装置成插件式结构，插件结构应坚实牢靠，安装时

有锁紧装置，插口连接点处应无锈蚀斑点，保证电接触良好。 

根据实际需要，插件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备件。 
硅晶闸管元件及其他整流元件，无论从元件本身及控制线路方面，均应有能承受来自

电源侧、负载侧及外来干扰等所产生的过电压而不致损坏的措施。 
硅晶闸管元件同时应具有过电流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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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载有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船电气设备的附加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19.1.1   适用范围 
19.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载有冷藏集装箱的集装箱船的电气设备。 

19.1.1.2   载有冷藏集装箱的船舶，其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等，除应符

合本章规定外，尚应满足本篇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 

 

第2节   电气设备的设置 

 
19.2.1   主电源 
19.2.1.1   若冷藏集装箱需由船舶主电源供电时，船舶应至少设置两台与主机独立的发

电机组，以保证：任一发电机组失效时，仍能对船舶正常航行、船舶安全所需的设备及对冷

藏集装箱供电。 
19.2.1.2   每台发电机组的容量，在考虑冷藏集装箱所需容量时，如冷藏集装箱的电源

插座既可供电给 02 ′的冷藏集装箱，也可供电给 04 ′的冷藏集装箱，每只插座应按11kW进

行负荷计算；仅能供给 02 ′的冷藏集装箱的电源插座，每只插座应按7.5kW进行负荷计算。 
19.2.1.3   载有多只冷藏集装箱时，可以采用冷藏集装箱的总功率乘以一个合理的需用

系数来确定冷藏集装箱所需的实际功率。该需用系数应按冷藏集装箱的实际用电情况及主电

源容量配置情况进行选取。 

19.2.1.4   在缺乏确切资料的情况下，冷藏集装箱供电电路的需用系数可采用0.8（20个
及以下插座时）或0.65（20个以上插座时）；对只载有3只及以下冷藏集装箱时，不应采用

需用系数的方式确定冷藏集装箱所需的总功率。 

19.2.1.5   若在线路上保证冷藏集装箱可以交替供电，则可按实际的功率确定。 

19.2.1.6   在确定发电机组容量时，尚应考虑冷藏集装箱的备用线路所需的功率。 

 
19.2.2   对冷藏集装箱的供电 

19.2.2.1   冷藏集装箱用插座应由专用的分配电板供电。在该分配电板上应能指示出其

是否有电和哪些馈电线处于接通状态。 

19.2.2.2   数个冷藏集装箱用插座可以组合在一起由一根电缆供电，但各插座连接线应

有各自的过载和短路保护，而公共的供电电缆应按总功率需求确定，必要时可采用本节

19.2.1.4规定的需用系数。 

 
19.2.3   供电给冷藏集装箱的电源插座 

19.2.3.1   供电给冷藏集装箱的电源插座，应采用与标准集装箱插头相配套的船用专用

插座，并应符合本社接受标准的规定。 

19.2.3.2   冷藏集装箱的插座应与开关连锁，当开关处于“接通”位置时，插头不能插

入或拔出。 

19.2.3.3   插座的结构或插头的结构应满足当插头插入插座时，应首先接通地线或零线

插孔。 

 
19.2.4   其他 

19.2.4.1   若船舶载有自带发电机组供电的冷藏集装箱时，应在船舶合适位置上设有自

带发电机组及冷藏集装箱外壳接地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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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适用于内河钢质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 

1.1.1.2   自动化系统包括控制系统、安全系统和报警系统（包括显示）。 

1.1.1.3   不同自动化等级的船舶其安全性应与机电设备有人直接看管的船舶相同。应设

有措施，以当自动化系统失效时，能保证在机旁对机电设备进行有效的人工操作。 

1.1.1.4   除本篇规定外，机舱自动化系统尚应符合其它各篇章的有关规定。 

 
1.1.2   图纸和资料 

1.1.2.1   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所有自动控制和遥控系统的图纸，包括原理、功能及操作说明书； 

(2)  自动控制的参数（包括控制原理）； 

(3)  测量显示点； 

(4)  报警点（包括报警信号显示的控制站、室、报警方式），报警系统的检查方法和自

检功能说明； 

(5)  安全系统项目，工作原理； 

(6)  监控点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及数量； 

(7)  控制室、站、屏、台的布置及监控功能（包括控制转换）的说明； 

(8)  自动化系统的动力源（包括电力、气压、液压）系统图； 

(9)  电子计算机系统（若设有时）的安装位置，组成框图，功能示意图，自检功能说

明，操作方法说明及电源配置图。 

1.1.2.2   应将机舱自动化系统有关设备清单提交本社备查。 

1.1.2.3   本社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和资料的范围。 

 
1.1.3   产品 

1.1.3.1   船舶自动化系统的设备和装置等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应向本社申请检验。 

 
1.1.4   试验 

1.1.4.1   新安装的或经过重大改装的自动化系统应连同被监控的机电设备一起进行系

泊和航行试验，以查明自动化设备是否已正确安装以及整个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1.1.4.2   试验前应编制试验大纲，并经本社审查同意。 

 

第2节   环境条件 

 
1.2.1   环境条件 

1.2.1.1   自动化系统应能在表1.2.1.1所述环境空气温度下正常工作。 

1.2.1.2   自动化系统应能在表1.2.1.2所述振动条件下正常工作。 

1.2.1.3   自动化系统应能在下述相对湿度下正常工作： 

温度达 40℃时，相对湿度为 95%±3%； 
温度高于 40℃时，相对湿度为 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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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温度                      表 1.2.1.1 

安 装 位 置 温  度（℃） 

一般封闭处所和有空调的封闭处所 +5～+55 

有散热设备且无空调的封闭处所 +5～+70 

开敞甲板、无保温措施的甲板室 -25～+70 

 
振  动                           表 1.2.1.2 

安 装 位 置 振 动 参 数  

一般处所 
2.0～13.2HZ 

—振幅±1mm 
13.2～100HZ 

—加速度±0.7g 

往复机械上例如柴油机、空压机上及其他 

类似处所 

2.0～25 HZ 
—振幅±1.6mm 

25～100HZ 
—加速度±4.0g 

其他特殊部位，例如柴油机（特别是中、高

速柴油机）的排气管上 

40～2000HZ 
—加速度±10.0g(温度 600０

Ｃ) 
 

1.2.1.4   自动化系统应能在船舶横倾15°或/和纵倾10°时正常工作。 

1.2.1.5   自动化系统应能适应船上油雾、霉菌及灰尘等环境。 

1.2.1.6   自动化系统应具有必要的电磁兼容性。 

 



4－3 

第2章   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的基本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机舱内的各项机（包括锅炉、下同）、电设备、当安装控制、监测、报警和安

全系统时，这些系统的设计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2节   控制处所 

 
2.2.1   控制处所位置 

2.2.1.1   本章涉及的控制处所系指驾驶室、监控室(监视室)、机旁控制处。 

2.2.1.2   监控室(监视室)一般应位于机舱或与机舱相邻、船舶运行时振动尽可能小的

地方。若布置在上述以外的地方，应经本社同意。 

 
2.2.2   控制处所的结构 

2.2.2.1   监控室(监视室)应为闭式结构，且应设计成具有隔声性能。 

2.2.2.2   监控室(监视室)应设有2个进出口通道，小于30m的船舶可允许为1个进出口通

道，其进出口应便于通至船舶的开敞处。室的围壁、门及窗的框架应为钢质或金属结构，壁

上的玻璃应采用防碎型。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及应急照明。 
 

2.2.3   监控台 

2.2.3.1   监控室(监视室)内的监控台应做成独立结构，监控台内部的线路、管路和控制

元件的布置应便于检修。 

2.2.3.2   监控台附近应尽量避免敷设与控制无关的管路,如必需敷设，管路应无可拆接

头，并应采取措施防止管路内的油、水滴漏而使监控台受到影响或造成损坏。 

2.2.3.3   驾驶室操纵台的操作开关、仪表应易于辨别，带照明的仪表、指示灯和可见报

警灯光信号的亮度应不妨碍值班人员夜间正常操作。 

 
2.2.4   控制的转换 

2.2.4.1   当船舶在任何状态航行时，对设有遥控主推进装置的各控制处所之间，应能进

行控制的有效转换，且转换时应不影响船舶的运行状态。 

2.2.4.2   机旁控制转换为遥控或自动控制,或者遥控、自动控制转换为机旁控制，应只

能在机旁控制处进行。监控室(若设有主推进装置遥控时)与驾驶室之间的控制转换应只能在

监控室进行。控制转换应在得到应答后，方可进行转换。 

2.2.4.3   若几个控制处所均可对机械和附属设备进行控制时，在同一时间应只能由1个

控制处所进行控制。 

各控制处所都应设有表示某控制处所正在进行控制的指示。 

 
2.2.5   控制处所的报警显示和控制 

2.2.5.1   报警装置应设有显示器和控制器,该装置应对有关设备进行监视和便于查出故

障。 

2.2.5.2   报警的显示器和控制器一般应设在监视室或监控室，亦可设在被监测设备的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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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通信 

2.2.6.1   机舱、监视室或监控室与驾驶室之间应设有通信设备。具体要求应符合本篇第

4章至第6章的有关规定。 

 

第3节   控制系统 

 
2.3.1   控制系统的性能 

2.3.1.1   控制系统应使机、电设备在其工作范围内稳定运行。 

 
2.3.2   仪表及参数显示 

2.3.2.1   当设有遥控和自动控制时，应在有关的控制处所装设相应的显示仪表，以便进

行可靠地监视和控制。 

显示仪表应直接指出所监测的参数值，而不需进行任何换算，且按其用途应具有适当

的准确度。 

2.3.2.2   主机的机旁控制处所应设有必要的显示仪表，以便进行值班监视，保证机械有

效运行。 

 
2.3.3   机旁控制 

2.3.3.1   遥控和自动控制系统的机、电设备，仍应设有机旁控制,以便在遥控和自动控

制系统失灵时能进行控制。 

 
2.3.4   控制系统的报警与安全 

2.3.4.1   控制系统的动力源失效时，应进行听觉和视觉报警。 

2.3.4.2   控制系统的执行器在动力失效时，应不致使被控设备出现不安全状态。 

 

第4节   报警系统 

 
2.4.1   报警系统的独立性 

2.4.1.1   报警系统的设计应尽可能与控制系统独立。当控制系统发生任何故障时，不应

妨碍报警动作。 

 
2.4.2   报警系统的性能 

2.4.2.1   报警系统的警报应同时发出听觉和视觉信号，且应装设警报的应答消声装置。

报警系统发出的警报经值班人员应答消声后，光信号必须保留到故障消失为止。排除故障后，

听觉和视觉报警器应能自动复位。 

2.4.2.2   报警装置的各个光警报信号应设有显见的报警点地址；报警系统发出的警报经

值班人员应答消声后，在第一个故障尚未排除而又发生了第二个故障时，听觉和视觉报警器

要能再次动作。 

2.4.2.3   机械及其安全和控制系统的故障报警信号能向多个处所发出警报的报警装置，

当在机舱、监控室或监视室以外对该报警进行应答消声时，则机舱、监控室或监视室内的听

觉和视觉警报信号不应被消除。 

2.4.2.4   机械及其安全和控制系统的故障警报声信号应与其他正常的信号、电话信号和

噪声易于区别；火警的声响警报及二氧化碳施放预告声响报警应与其他警报具有明显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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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报警系统应有自检功能，应考虑在报警系统自身电源线路的熔丝熔断及传感器

至报警装置的线路短路或断路等情况发生时，能进行报警。 

报警系统对设备进行监视时，应能对报警装置的所有听觉和视觉信号进行试验。 

2.4.2.6   报警系统应有对无意义的信号进行自动闭锁的设施。如对柴油机正常的停机过

程中的滑油低压信号设置自动闭锁装置。 

2.4.2.7   对设备的故障点设有自动补救设施时，为了便于对自动纠正的短期故障进行查

找，报警系统应在应答前使报警信号予以锁定。 

 

第5节   安全系统 

 
2.5.1   安全系统的性能 

2.5.1.1   机、电设备设有安全系统时，当发生危及机、电设备的严重故障情况，安全系

统应自动或手动地产生保护性动作，使其: 

(1)  恢复正常的运行情况，如起动并投入备用设备，或使机电设备暂时调节至可以勉

强运行的状态，如降低功率或转速等； 

(2)  切断燃油或电源，使其设备停止运行。 

当安全系统动作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以显示安全系统动作的原因。 

 
2.5.2   安全系统的独立性 

2.5.2.1   安全系统应尽可能设计成与控制系统和报警系统分开。控制和报警系统失效或

发生误动作时，应不致妨碍安全系统的工作。 

2.5.2.2   机电设备各安全系统的构造，应使所装设的某一个安全系统失效时，不致妨碍

机、电设备其他安全系统的工作。 

2.5.2.3   安全系统应设置手动复位，以便当安全系统起作用使某一设备停止运行时，在

未进行手动复位前，该设备不应自动再起动。 

 
2.5.3   越控设施 

2.5.3.1   越控系指撤消控制过程中的某一程序或某一安全功能，在短时间内强制机电设

备继续运行以保证船舶安全的特殊控制措施。 

2.5.3.2   为保证船舶安全，船舶主推进装置一般应设有越控功能。 

2.5.3.3   如设有越控设施以解除安全系统的某些保护动作时，此设施应能防止由于疏忽

而触动。当安全系统的越控设施投入工作时，在有关控制处所应予以指示并发出报警。当越

控结束后，安全系统的保护功能应能自动恢复。 

 

第6节   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的供电 

 
2.6.1   一般规定 

2.6.1.1   主机控制系统的电源应由2路独立专用的馈电线供电，其中1路应从主配电板供

电，另1路可由应急配电板或重要用途的分电箱供电。2路电源可用装在控制台内或其附近的

手动或自动转换的开关进行转换。 

2.6.1.2   对长途客船和航行于急流航段的船舶，其主机控制系统在主电源供电中断时，

应自动转换为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或应急变流机组供电，并应能继续有效地工作。 

2.6.1.3   报警系统和柴油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应能自动从蓄电池

电源获得持续供电，并应对蓄电池的供电予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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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和监测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亦应能自动接通蓄电池电源。 

2.6.1.4   对本节2.6.1.1～2.6.1.3所述各系统，于主电源供电中断时均应予以听觉和视觉

报警。 

 

第7节   电气和电子设备 

 
2.7.1   一般规定 

2.7.1.1   对于由交流电源供电的自动化设备，当电压和频率在表2.7.1.1规定的限度内偏

离额定值变化时应能可靠地工作。 

电压和频率波动                     表 2.7.1.1 

变 化 范 围 

瞬  态 电源参数 
稳  态 % 

% 恢复时间（s） 

交流  +6～－10% 
电压 

直流  ±10 
±20 1.5 

频率 ±5 ±10 5 

 
对于由蓄电池供电的自动化设备，其电压偏离额定值-25％～+20％时，应能可靠工作。

对于蓄电池充电期间接有的控制设备，则应考虑由于充放电特性引起的+30%和-25%的电压变

化，包括充电装置引起的波动电压。 

2.7.1.2   所有装置的可更换和可调节的部件应易于接近。参数整定部件应装设紧固装

置。应有措施防止用插头插座连接的可移动部件(如插件板、模块、微型继电器)在更换时造

成误装，可采用对可更换件的安装位置作出清楚标记或使可更换件的结构具有排除装错位的

可能，且应有紧固措施。 

2.7.1.3   传输低电平或信息电平信号的电缆应选用有屏蔽的电缆或装设电磁干扰抑制

电路。 

2.7.1.4   自动化电子设备及部件的抗电磁干扰性能应不低于国家标准GB1497《低压电

器基本标准》的规定。 
2.7.1.5   自动化电子设备的绝缘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GB3783《船用低压电气基本标准》

的规定。 

2.7.1.6   自动化电气设备的螺纹接线柱应有防止自行松开的装置。 

 
2.7.2   传感器 

2.7.2.1   传感器应能长期稳定地正常工作，其量程及频率特性(必要时)应与被测参数的

最大变化范围及变化速率相适应，并应具有适当的精度和灵敏度。 

2.7.2.2   传感器应坚固耐用或具有良好的机械保护，并应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和可靠

的电气连接端子。 

2.7.2.3   传感器的布置应能真实地反映出被监测参数，并应易于接近和检修。在难以更

换传感器的位置，还应加装一个备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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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电子计算机 

 
2.8.1   一般要求 

2.8.1.1   用于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的电子计算机均应符合本节规定。用于科研或营运管

理的电子计算机可参照本节有关规定执行。 

2.8.1.2   电子计算机应满足本篇1.2.1.1的要求。置于有空调的舱室内的计算机及其外部

设备，最高环境温度允许为+45℃。 
 

2.8.2   系统设计 

2.8.2.1   自动化系统的电子计算机应能正确地实现预定的自动化监控功能。 

2.8.2.2   电子计算机应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与其连接的监控系统的电子设备（如传

感器、执行器及电源等）均应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 

2.8.2.3   电子计算机应具有自检功能，检出故障后，应指示出故障的位置，并发出报警。 

2.8.2.4   输入电子计算机的操作指令的方式，应尽可能简单、方便。 

2.8.2.5   对于具有多种监控功能的电子计算机，当其中某些功能由人工选择退出时，应

予以指示。 

2.8.2.6   当用显示器取代指示灯报警显示时，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显示器应能清楚地显示出同时出现的所有报警； 
(2)  显示器应以适当的方式显示出故障报警在应答前后的区别，但不允许仅用不同颜

色显示这种区别； 
(3)  主电源失效时，显示器应仍能正常工作； 
(4)  当参数显示与报警合用一个显示器时，显示与报警应不互相妨碍。 

 

第9节   液压和气动控制 

 
2.9.1   一般要求 

2.9.1.1   液压和气动控制系统应符合第2篇第2章、第4章的有关规定。 

 
2.9.2   液压和气动控制系统 

2.9.2.1   液压和气动控制设备，在系统内压力变化为额定压力的±20％时应能正常工作，

且在瞬时压力升高至1.5倍额定压力时应不致造成损坏。 
2.9.2.2   液压控制系统的液压泵应有备用，液压泵的出口端应装有释压保护。输出管路

上应装有双联滤器，便于清洗。液压泵的吸入布置应避免吸入空气。 
液压用液应为非易燃性的液体。 
2.9.2.3   气动控制系统的气动空气可由主机起动空气瓶或专用空气瓶供气，且应自动维

持所需要的控制空气压力。供气管上应设有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大于工作压力的

1.1倍。 
气动控制系统的空气应保持清洁、干燥。 
2.9.2.4   液压和气动控制管路应妥善固定和便于检修，使其不发生振动和免受机械损

伤，管路上应有标明用途的恰当标志。 
 

2.9.3   密性试验 

2.9.3.1   液压和气动控制管路安装或分组安装后，应以1.25倍的设计压力进行密性试

验。试验所用的介质，应分别为工作液体和干燥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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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电站自动化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电站自动化设备除满足第3篇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3.1.1.2   电站自动化除应满足本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篇第1章及第2章的有关规定。 
3.1.1.3   航行于急流航段的船舶，应急电源的设置尚应符合本规范第3篇第4章的规定。 

 

第2节   供电连续性 

 
3.2.1   控制和报警 

3.2.1.1   船舶发电站经常使用2台及2台以上发电机组并联供电，则当运行中的一台发电

机组的断路器脱扣而引起运行中的其余发电机组过载时，应能自动卸除非重要用途的负载，

且应进行报警。 

3.2.1.2   能自动起动的多台发电机组应设有程序系统或人工选择开关，程序系统在某机

组起动失效时，应能自动的将起动指令转移至另1台机组，且应发出某机组起动失灵时的报

警。 

3.2.1.3   当电站发生失电、运行中的发电机组发生故障、发电机组自动起动失败和自动

投入电网失败等情况时，应进行报警。 

3.2.1.4   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在运行中发生超速及滑油压力降低到低限值时应进行报警，

且安全系统应使其自动停车。 

3.2.1.5   供电中的船舶电站发生失电、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在运行中发生超速、滑油压力

低及冷却水温度高等情况时，均应自动起动备用发电机组，并应迅速自动投入电网供电。 

3.2.1.6   当要求船舶电站具有紧急供电性能时，如本篇6.1.7.2的要求，供电中的电站发

生失电、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在运行中发生超速及滑油压力降低到低限值时，备用发电机组的

紧急起动和投入电网供电的全过程应不超过15s，且失败后应进行报警。 

备用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冷机起动应符合第 2 篇 6.4.5.1 的规定。 

3.2.1.7   设有按负载大小自动增减发电机组的船舶电站，当负载的增加达到使运行中的

发电机组不能保持其预定的负荷贮备量时，应自动起动备用发电机组，并迅速自动投入电网

供电。 

 
3.2.2   安全 

3.2.2.1   发电机组的断路器由于电网短路而脱扣时，应进行报警。在这种情况下，自动

起动并自动投入电网供电的备用发电机组，其断路器的自动合闸仅限制为一次，以免造成更

大的损坏。 

3.2.2.2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瞬态信号（如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等）使备用发电机组

进行不必要的自动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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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主推进装置驾驶室遥控的自动化要求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适用于主推进装置由驾驶室遥控，机舱连续有人值班的船舶。 

 
4.1.2   一般要求 

4.1.2.1   按本章要求的船舶，驾驶室应设有主推进装置的操纵台，机舱应设有主推进装

置的机旁控制。 

驾驶室操纵台的设置应符合本篇 2.2.3 的规定。 

4.1.2.2   驾驶室与机旁控制处在同一时间内，只能由一个控制处进行控制，其控制的转

换装置应设在机旁控制处。 

 
4.1.3   监测和报警 

4.1.3.1   按本章要求的船舶，驾驶室及机舱应分别按本章表4.1.3.1(1)、4.1.3.1(2)的规

定设置显示仪表和听觉和视觉报警。 

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表                4.1.3.1(1)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一、主柴油机及轴系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 压力 
 带有离合器的 

主机可不设置 

3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4.1.6.10 的规定

4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5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6 离合器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参见 4.1.6.9 的规定 

二、舵机系统 

1 舵机电力  失电 

2 舵机过载  过载 

3 舵机油箱油位  低 

4 舵机控制系统的电力，液压动力  失效 

1～4 可为综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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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4.1.3.1(2)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一、主柴油机及轴系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 压力   

3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低  

4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压力 低  

5 冷却水出机温度 温度 高  

6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温度 高  

7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4.1.6.10 的规定 

8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9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的换向指示
前进 

后退 
  

10 主机紧急停车  动作时  

11 
控制系统的动力 

（电力、气压、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12 
离合器的动力 

（电力、气动、液压） 

电力指示灯

气、液压力表
失效 参见 4.1.6.9 的规定 

二、舵机系统 

1 舵机电力  失电  

2 舵机过载  过载  

3 舵机油箱油位  低  

4 舵机控制系统的电、液压动力  失效  

注：一项中 2、3、4、5、6、7等如有随机显示仪表及报警装置可不需重复设置。 

 
4.1.4   紧急停车 

4.1.4.1   驾驶室应设有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该装置应与驾驶室控制系统完全独立。紧

急停车装置失电时，应自动转换至蓄电池供电。 

4.1.4.2   紧急停车装置应设有防止误操作的设施。 

4.1.4.3   操作紧急停车时，应给予机舱听觉和视觉报警指示。 

 
4.1.5   通信 

4.1.5.1   驾驶室与机舱之间，应设有两套通信设备，其中之一为传令钟，另一通信设备

为独立于主电源的声力通信系统。 

 
4.1.6   主机、轴系的控制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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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   主推进装置遥控应能可靠、灵活地从遥控状态转换到机旁控制。 
4.1.6.2   主推进装置遥控的操作应只由简单的动作组成。遥控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主推进

装置的操作程序。对于能换向的主柴油机应使其先换向而后起动，且应在主机低于换向转速

时才能进行换向；对于带有离合器的主推进装置，脱开离合器时应使主机转速降至转速预定

值运转，而合上离合器亦应在相应的主机转速预定值时进行。 
4.1.6.3   主推进装置遥控系统失效时，应不致使主机(或螺旋桨轴)增加速度、改变运转

方向及主机的误起动，并应使主机(或螺旋桨轴)转速基本保持不变，直至操纵转换到机旁控

制为止。 
4.1.6.4   遥控操纵主机或可倒、顺的传动离合器从最低转速转换到开始反向运转的时

间，应不超过15s。 
4.1.6.5   遥控操纵的调速范围应不超过主机额定转速的1.03倍，并应能维持主机最低工

作稳定转速。 
4.1.6.6   主推进装置遥控应采取措施避开或防止主机长期在临界转速范围内运转。 
4.1.6.7   若主机的控制系统，具有起动失败时能自动再起动的程序，则起动失败的连续

次数应不多于3次，当第3次起动失败时，即应自动停止起动，并在驾驶室、机舱进行听觉和

视觉报警。 
4.1.6.8   应设置有效的联锁机构，以防止在“转车机啮合”、“轴被制动器刹住”的情

况下，遥控主机的起动。 
4.1.6.9   电磁、气动或液压离合器，在电力、气压或液压不足时，应在驾驶室及机舱发

出报警,此报警应尽可能在装置仍可运转时发出。 
4.1.6.10   设有离合器的主推进轴系，当主机超速时应能自动停车(柴油机额定功率等于

或小于220kW可免设)，并在驾驶室和机舱进行报警。 
4.1.6.11   对设有可调螺距螺旋桨的主推进轴系，在螺距控制的液压系统的压力及电液

控制系统的电力不足时，应在驾驶室和监控室（或监视室）发出报警，此报警应尽可能在装

置仍可运转时发出。此外，尚应在驾驶室和监控室（或监视室）设有调距桨的螺距或桨角、

液压系统的液压及电液系统的供电等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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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机舱设监视室或监控室的自动化要求 
 

5.1.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适用于主推进装置驾驶室遥控，监视室或监控室至少有一人值班，且机舱

尚应有人进行巡回检查的船舶。 

 
5.1.2   一般要求 

5.1.2.1   按本章要求的船舶，其主机、发电机组、燃油辅助锅炉以及燃油、滑油、冷却

水和空气压缩机系统，应按本章有关要求设置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 
5.1.2.2   驾驶室操纵台的设置、驾驶室与机旁控制处的控制及其转换应符合本篇4.1.2的

规定。 
5.1.2.3   监视室、监控室及监控台的设置应符合本篇2.2.1～2.2.3的规定。 

 
5.1.3   监测和报警 

5.1.3.1   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应符合本篇表4.1.3.1(1)的规定。 
5.1.3.2   监视室或监控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应按本章表5.1.3.2 的规定设置。 

 
5.1.4   紧急停车 

5.1.4.1   驾驶室和监视室（或监控室）均应设有主机的紧急停车装置，紧急停车装置的

设置应符合本篇4.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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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室或监控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5.1.3.2 

项  目 显示 报警 备  注 

一、主柴油机及轴系 

1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 压力   

3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低  

4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压力 低  

5 滑油进增压器压力 压力 低 指独立润滑系统 

6 冷却水出机温度  高  

7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低  

8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高  

9 排气温度 温度  
每缸及排气总管设置缸径

小于 200mm 的各缸可免设

10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4.1.6.10 的规定 
11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12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的换向指示
前进 

后退 
 

 

13 主机紧急停车  停车  

14 
控制系统的动力 

（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15 离合器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参见 4.1.6.9 的规定 

二、柴油发电机组 

（1）发电机组的原动机 

1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低  

2 冷却水出机温度  高  

（2）发电机 

1 自动卸载装置  动作时 参见 5.1.7.6 的规定 

2 设有电站自动化时的报警   参见 5.1.7.7 的规定 

三、燃油辅助锅炉 

1 炉水水位  极限低位  

2 燃烧器火焰  熄灭  

3 燃烧器点火  点火未成  

4 重油油柜加热温度  高  

四、舵机系统 

1 舵机电力  失电  

2 舵机过载  过载  

3 舵机油箱油位  低  

4 舵机控制系统的电力，液压动力  失效  

五、其他 

1 
监测报警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

液压） 

 
失效 

 

2 主电源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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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操作紧急停车时，应在驾驶室或监视室(监控室)给予听觉和视觉报警指示。 

 
5.1.5   通信 

5.1.5.1   驾驶室和监视室（或监控室）之间，应设有一套独立于主电源的声力通信系统。

驾驶室和机舱之间的通信应符合本篇4.1.5.1的规定。 
 

5.1.6   主机、轴系的控制和安全 

5.1.6.1   主机及轴系的控制和安全应符合本篇4.1.6的规定。其监测和报警应符合本章表

5.1.3.2的规定。 
 

5.1.7   发电站的控制和监测报警 

5.1.7.1   主配电板一般应安装于监视室或监控室，且配电装置应符合第3篇的有关规定。 

5.1.7.2   若主配电板安装在机舱，则监视室或监控室应装设如下仪表装置： 

(1)  每台交流发电机: 

每相一只电流表或靠转换开关可转换到其他各相的 1 只电流表； 

1 只电压表； 
1 只频率表。 
(2)  对于交流发电机组在监控室有并联要求的尚应装设: 

一只同步指示器和同步指示灯或其他同功能的仪表； 

每台发电机有 1 只功率表。 

(3)  每个绝缘的一次侧和(或)二次侧配电系统装设1套绝缘指示装置或绝缘测量装置。 

5.1.7.3   在监控室一般应能遥控主电源的发电机的原动机起动、调速、停车及遥控或手

动控制发电机组投入电网供电及脱离电网。 
对需要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或不停电转移负载的电站，应考虑在监控室控制发电机组的

并车、调载和解列。 
5.1.7.4   发电机组的监测和报警应按本章表5.1.3.2设置。 
5.1.7.5   发电机组的柴油机在遥控或自动控制状态时，应能灵活可靠地转换至机旁手动

控制。 
5.1.7.6   当发电机组需要并联运行，且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须的设备为电动的情况下，应

设置自动卸载装置(单机容量为50kW或kVA以下可不设此装置)，在卸载装置动作时，应在

监视室或监控室进行报警。 
5.1.7.7   若电站自动化或发电机组的部分为自动控制时，则应符合本篇第3章的有关规

定。 
5.1.7.8   航行于急流航段的船舶，供电的持续性尚应符合本规范第3篇的有关规定。 

 
5.1.8   燃油辅助锅炉 

5.1.8.1   燃油辅助锅炉应设置水位、燃烧以及燃油温度或粘度(仅对重质燃油)的自动控

制，以保证在各种工况下，燃油辅助锅炉能保持稳定状态和工作安全。 

5.1.8.2   燃油辅助锅炉的水位控制，应保证在所有工况下锅炉水位自动保持在规定的范

围内。 

5.1.8.3   燃油辅助锅炉的燃烧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锅炉炉膛的烟道在喷油器开始点火前应进行定时的前扫气； 

(2)  点火应在空气进入燃烧室并完成前扫气后方可进行，喷油器应在点火火花出现后

方可开启，如果点火不着，点火装置和喷油器进油阀应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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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喷油器进油阀关闭之后，空气通风方可停止。 

5.1.8.4   燃油辅助锅炉燃油供给管上的总切断阀当发生下列故障之一时应能自动关闭。 

(1)  炉膛熄火(指所有喷油器的火焰都熄灭)； 

(2)  进入炉膛的空气失压(或鼓风机故障)。 

5.1.8.5   燃重油的辅助锅炉，应设有能直接点燃经加热到预定温度的重油点火器，或采

用先点燃柴油的燃烧器，再由它引燃重油燃烧器的装置。 

5.1.8.6   燃油辅助锅炉的监测和报警应符合本章表5.1.3.2的规定，若燃油辅助锅炉就地

设有全部单项报警，则监视室或监控室可只设一个组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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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机舱监控室一人值班的自动化要求 
 

6.1.1   适用范围 

6.1.1.1   本章适用于主推进装置驾驶室遥控，机舱、监控室仅一人值班的船舶。 

 
6.1.2   一般要求 

6.1.2.1   按本章要求的船舶，其主机、发电机组、燃油辅助锅炉以及燃油、滑油、冷却

水和空气压缩机系统，应按本章及本篇第2章的有关要求设置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 
6.1.2.2   驾驶室操纵台的设置，驾驶室与机旁控制处的控制及其转换应符合本篇4.1.2的

规定。 
6.1.2.3   监控室的设置除应符合本篇2.2.1～2.2.2的规定外，尚应能使值班人员直接目视

到主机的运行，且其中1个通道应能直接通往机舱，以便值班人员迅速到达机旁控制处。 
6.1.2.4   监控台的设置应符合本篇2.2.3的规定。 

 
6.1.3   监测和报警 

6.1.3.1   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除应符合本篇表4.1.3.1(1)的规定外，还应设有主

机及齿轮箱滑油系统压力过低的报警。 
6.1.3.2   监控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应符合表6.1.3.2的规定。 

机舱监控室(一人值班)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6.1.3.2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一、主柴油机及轴系 

l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2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 压力   
3 滑油进机压力 低  
4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过低 参见6.1.6.3的规定 

5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低  
6 滑油进齿轮箱压力 

压力 
过低 参见6.1.6.3的规定 

7 滑油进增压器压力 压力 低 指独立润滑系统 

8 冷却水出机温度 温度 高  
9 冷却水膨胀箱水位  低  
10 冷却水进机压力 压力 低  
11 齿轮箱滑油温度或冷却水温度 温度 高  

12 排气温度 温度  
每缸及排气总管设置 
缸径小于200mm的各缸可免
设 

13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4.1.6.10的规定 

14 推力轴承滑油温度  高  
油润滑尾管轴承滑油温度  高 

15 
油润滑尾管轴承油箱油位  低 

 

16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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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3.2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17 
驾驶室遥控主机、离合器 

的换向指示 

前进 

后退 
 

 

18 主机紧急停车  停车  
19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20 离合器的电力、气动或液压动力  失效 参见4.1.6.9的规定 

21 日用轻柴油柜油位  低  
22 重柴油柜油位  低  
23 滑油循环油柜油位  低  
24 重柴油柜油温  高、低  
二、柴油发电机组 

(1)发电机组的原动机 

l 滑油进机压力 低  
2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 
过低  

3 冷却水出机温度 温度 高  
4 超速  超速时 参见6.1.7.3的规定 

5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2)发电机 

l 自动卸载装置  动作时 参见5.1.7.6的规定 

2 设有电站自动化时的报警   参见5.1.7.7的规定 

三、燃油辅助锅炉及废气锅炉 

1 炉水水位  极限低位  

2 燃烧器火焰  熄灭  

3 燃烧器点火  点火未成  

4 重油油柜加热温度  高  

四、舵机系统 

1 舵机电力  失电  

2 舵机过载  过载  

3 舵机油箱油位  低  

4 舵机控制系统的电力、液压动力  失效  

五、舱底水水位 

l 舱底水位  高  

六、机舱探火 

l 有失火征兆或失火时 
 失火征兆

或失火 
参见6.1.10.1的规定 

2 探火系统本身故障  故障时 参见6.1.10.2的规定 

七、其他 

l 监测报警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2 主电源  失效  

 
6.1.3.3   本章表6.1.3.2规定的报警项目，经过一定时间后，若未消音，则应在机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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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和视觉报警,此报警可为综合报警。 

6.1.3.4   主机及齿轮箱滑油系统压力过低、主机超速及舵机系统故障等报警,应同时延

伸到轮机长室和有关的公共处所。 

 
6.1.4   紧急停车 

6.1.4.1   驾驶室和监控室均应设有主机紧急停车装置，紧急停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本篇

4.1.4的规定。 
6.1.4.2   操作紧急停车时，应在驾驶室或监控室给予听觉和视觉报警指示。 

 
6.1.5   通信 

6.1.5.1   驾驶室和监控室之间，应设有1套独立于主电源的声力通信系统。 

6.1.5.2   驾驶室和机舱之间的通信应符合本篇4.1.5.1的规定。 

6.1.5.3   监控室和轮机长室之间应设有声力通信。 

 
6.1.6   主机、轴系的控制和安全 

6.1.6.1   若监控室设有主推进装置遥控时，其监控室与驾驶室、机旁控制处的控制转换

和控制应符合本篇2.2.4的规定。 
6.1.6.2   主机、轴系的控制和安全应符合本篇4.1.6的规定。其监测和报警应符合本章

6.1.3.2的规定。 
6.1.6.3   主机、齿轮箱的滑油系统压力过低时，备用滑油泵应能自动起动，投入工作。

并应在监控室和驾驶室同时进行报警。 

备用滑油泵除能自动起动外，并应能进行遥控起动。 

6.1.6.4   主机的燃油、滑油和冷却水系统应设置温度自动调节，以使在主机工作范围内，

它们能保持稳定状态。 

 
6.1.7   发电站的控制和监测报警 

6.1.7.1   在监控室应能遥控主电源的发电机组的原动机起动、调速、停车及遥控或手动

控制发电机投入电网及脱离电网。 

对需要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或不停电转移负载的电站,应能在监控室控制发电机组的并

车、调载和解列。 

6.1.7.2   航行于非急流航段的船舶，其安全航行所必须的用电设备(此处指舵机、推进

机械的遥控)需要紧急供电以保证连续运行，且电力仅由主电源的发电机组或应急发电机组

供电时，船舶电站应符合本篇3.2.1.6的规定。 
6.1.7.3   柴油发电机组的监测和报警应按本章表6.1.3.2设置。发电机组容量在220kW以

下时，可考虑免设柴油机超速的自动停车及报警。 
6.1.7.4   船舶发电机站的控制和监测报警尚应符合本篇5.1.7.1、5.1.7.2、5.1.7.4及5.1.7.8

等的规定。 
 

6.1.8   燃油辅助锅炉和废气锅炉 

6.1.8.1   燃油辅助锅炉的控制和安全应符合本篇5.1.8的规定，其监测和报警应符合本章

表6.1.3.2的规定。 
6.1.8.2   大于2t/h的燃油辅助锅炉在监控室应设有紧急切断锅炉燃油供给的设施。 
6.1.8.3   废气锅炉应设置有符合本篇5.1.8.2规定的水位自动控制装置，以及本章表

6.1.3.2规定的极限低水位的听觉和视觉报警。 
 

6.1.9   舱底水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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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1   机舱应设有舱底水位监测系统，当舱底水位达到预定水位时，应在监控室进

行报警。 

 
6.1.10   探火及灭火 

6.1.10.1   机舱应设有固定式自动探火报警系统。当发现失火征兆及失火时，应向驾驶

室及监控室进行听觉和视觉报警,并以光信号指示火警的部位，其警报声响应与其他警报具

有明显的区别，并一直保持到人为消除为止。 

6.1.10.2   固定式自动探火报警系统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 

探火系统正常供电的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自动接至蓄电池电源，且应在驾驶室发出听

觉和视觉报警。 

探火系统本身的故障报警应和火警有所区别。 

6.1.10.3   火警探测器在机舱内安装的位置，应使可能发生的失火点都可以检测到。机

舱内设置的探测器，其型式应不受机舱内通常的灰尘、气流、油雾或热气的影响而产生误报

警。 

6.1.10.4   机舱内的消防灭火系统及消防用品的配备除应满足《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的有关要求外，尚应在机舱出口处或监控室能遥控消防泵的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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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规定适用于设有货物冷藏装置的船舶。 

 
1.1.2   工作条件 

1.1.2.1   在船舶处于横倾10º 及纵倾5º 的条件下制冷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1.1.3   制冷剂 

1.1.3.1   本篇规定适用于下列制冷剂： 

R717     氨(NH3) 
R22      一氯二氟甲烷(CHClF2) 
R134a    四氟乙烷(CH2F-CF3) 
如采用其他制冷剂时，应提供相应有关资料，并应经本社同意。 

 
1.1.4   电气设备 

1.1.4.1   本篇所涉及的电气设备，应符合第3篇的有关规定。 

 
1.1.5   材料 

1.1.5.1   本篇所涉及的材料应符合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1.1.6   直接蒸发系统限制条件 

1.1.6.1   冷藏船冷藏货舱总舱容小于500m3时，经本社同意可使用氨直接蒸发的排管冷

却系统；总舱容小于1000m3时，可使用氟代烃类直接蒸发的排管冷却系统。 
 

1.1.7   新型装置及结构 

1.1.7.1   若制冷机组或冷藏货舱的结构拟采用新型的设计或使用非一般的材料，则应经

本社同意，必要时可要求进行特殊的试验。 

 
1.1.8   图纸和资料 

1.1.8.1   应将下述图纸和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必要时，本社可要求增加送审图

纸和资料的范围： 

(1)  冷藏货舱(包括邻近舱柜)总布置图； 

(2)  冷藏货舱绝热层敷设结构图； 

(3)  制冷机舱总布置图； 

(4)  空气冷却系统布置图； 

(5)  空气冷却器融霜装置图； 

(6)  冷藏货舱内盐水排管或制冷剂排管布置图和安装结构图； 

(7)  制冷剂盐水和冷却水的管系图； 

(8)  冷藏货舱内泄水及通风布置图； 

(9)  冷藏货舱内温度测量管及(或)感温器布置图； 

(10)  制冷压缩机剖面图及往复式压缩机的曲轴详图； 

(11)  冷凝器、空气及盐水冷却器、油水分离器、贮液器和其他压力容器图； 

(12)  自控、安全和报警系统原理图(注明设备的规格、型号和功能)； 

(13)  备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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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应将下列图纸和资料提交本社备查： 

(1)  制冷装置(包括集中控制和监控)及货舱绝热说明书； 

(2)  制冷能量计算书。 

注：凡经本社认可的产品，可不必重复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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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制冷装置 

第1节   制冷机组 
 

2.1.1   一般要求 

2.1.1.1   1套制冷机组应包括能独立工作的l台(或几台)制冷压缩机及其驱动电动机和1

只冷凝器。若使用盐水载冷剂时还应包括1只盐水冷却器。 

2.1.1.2   除经本社同意外，冷藏货物制冷机组应和空调制冷机或生活用制冷机组完全分

开。 

 
2.1.2   机组数目 

2.1.2.1   船舶运输冷藏货物时，应尽可能设置2套制冷机组。如仅设1套时，则应增设1
台备用制冷压缩机。 
 

2.1.3   制冷能量 

2.1.3.1   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应按船舶航行区域的 高水温及各冷藏货舱所需维持的

低温度进行计算。 

2.1.3.2   若制冷装置设有2套制冷机组，则当其中的1套制冷机组停止工作时，另1套机

组应能在24h连续工作的情况下，维持各冷藏货舱内设计所规定的 低温度。 

2.1.3.3   若制冷装置仅设有1套制冷机组和l台备用制冷压缩机，则当其中任何1台制冷

压缩机停止工作时，另1制冷压缩机应能在24h连续工作的情况下，维持各冷藏货舱内设计所

规定的 低温度。 
2.1.3.4   为了补偿制冷压缩机的制冷量和绝热材料性能在使用中下降的可能，实际所配

置的制冷机组制冷量应至少比设计的 大输出能量大5％。 

 
2.1.4   制冷装置设计压力 

2.1.4.1   制冷装置高压侧及低压侧的设计压力应分别不小于表2.1.4.1的规定。 
制冷装置设计压力                      表2.1.4.1 

制冷剂 高压侧
①
设计压力（MPa） 低压侧

②
设计压力（MPa） 

R717 
R22 

R134a 

2.2 
2.2 
1.4 

1.7 
1.7 
1.1 

注：① 高压侧：系指压缩机排气侧至膨胀阀之间的受压部件； 

    ② 低压侧：系指膨胀阀之后至压缩机吸入阀之间的受压部件；但若装置的切换(如为了热融霜)可能使

它们处于高压，则这些零部件也应作为高压侧的组成部分。 
 

2.1.4.2   使用本社认可的其他制冷剂时，其制冷装置高压侧和低压侧的设计压力应分别

不小于56℃和46℃时的饱和蒸气压力。 

 

第2节   制冷机 
 

2.2.1   往复式制冷压缩机 

2.2.1.1   往复式制冷压缩机的曲轴，当其所有曲柄都支承在2道主轴承之间时，其直径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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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55.7
16

Z
ba

abSPD
Cd

⎟
⎠
⎞

⎜
⎝
⎛

+
+

=          mm 

式中：D——压缩机气缸直径，mm； 
P——设计压力，MPa，见本章表2.1.4.1； 
S——活塞行程，mm； 
a——1只主轴承的内边缘和 接近跨距中点的曲柄销中心线之间的距离，mm； 

a+b——2只主轴承内边缘之间的跨距； 
Z——材料强度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钢材： 

160
560
+

=
b

Z
σ

 

对于球墨铸铁： 

pb d
Z

059.0260
700
−+

=
σ

 

对于灰铸铁： 

pb d
Z

069.0260
700
−+

=
σ

 

式中： bσ ——曲轴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dp——曲轴的估计 小直径，mm； 
C——常数，根据曲柄和气缸的具体布置确定，见表2.2.1.1。 

曲柄和气缸布置                       表2.2.1.1 

曲柄销数目 每一曲柄的气缸数 相邻气缸的夹角（º） 

1或2 
3 
4 
1 
2 
3 
1 
2 

2 
2 
2 
3 
3 
3 
4 
4 

45   60   90 
45   60 
45   60 
45   60   90 
45   60 
45 
45   60 
45 

 
对于每只曲柄有1只气缸的曲轴： 

C=1.0 

对于同1只曲柄销有几只气缸，其相邻气缸布置成90º夹角的曲轴： 

C=1.05 

对于同1只曲柄销有几只气缸，其相邻气缸布置成60º夹角的曲轴： 

C=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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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1只曲柄销有几只气缸，其相邻气缸布置成45º夹角的曲轴： 

C=1.25 
2.2.1.2   若曲轴另加1中央主轴承进行支承，其直径应根据中央主轴承和外档主轴承内

边缘之间的半根曲轴进行计算，这样算得的是半根曲轴的直径，对于整根长度的曲轴直径应

增大6%。 
2.2.1.3   在确定曲柄臂的尺度时，应使bt2不小于按下式所得的值： 
靠近主轴承的曲柄臂： 

bt2=0.4d3 
中间曲柄臂： 

bt2=0.75d3 
式中：b——曲柄臂的宽度，mm； 

t——曲柄臂的轴向厚度： 
靠近主轴承的曲柄臂应不小于0.45d，mm； 
中间的曲柄臂应不小于0.60d，mm； 

d——按本节2.2.1.1所算得的曲轴 小直径，mm。 
2.2.1.4   曲柄臂过渡到曲柄销或主轴颈处的圆角半径r应不小于0.05d。如果曲轴的直径不

小于 c 乘 d 的积，则可做成较小的圆角，但此圆角应不小于0.025d。本条内 ⎟
⎠
⎞

⎜
⎝
⎛−=

d
rc 21.1 ，

但不小于1.0。 
2.2.1.5   曲轴上的过渡圆角和油孔应光滑圆顺。 

2.2.1.6   压缩机的曲轴箱，应设计成能承受不小于制冷系统 大工作压力的内压力。 

 
2.2.2   制冷压缩机曲轴材料强度 

2.2.2.1   曲轴的铸、锻件，其抗拉强度应在下列范围内： 

(1)  碳钢和碳锰钢锻件，若经正火加回火：400～600N／mm2； 
(2)  碳钢和碳锰钢锻件，若经淬火加回火：不超过700N／mm2； 
(3)  碳钢和碳锰钢铸件：400～550N／mm2； 
(4)  球墨铸铁件：370～800N／mm2； 
(5)  灰铸铁件：不小于300N／mm2。 
若采用上述所列以外的材料时，应经本社同意。 

 

第3节   管路及辅助设备 

 
2.3.1   压力容器 

2.3.1.1   钢质焊接圆筒形的R717及R22制冷剂压力容器，应符合本规范第2篇第5章及本

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其设计压力应符合本章表2.1.4.1的规定。 
2.3.1.2   若压力容器的筒体由钢管制成，则所用的钢管应为无缝的或电阻焊的或纵向埋

弧焊的。对接锻焊的和螺旋形焊接的钢管不应采用。 

2.3.1.3   设计温度低于-40℃的所有压力容器及设计温度低于0℃而其压力与饱和温度

的关系不相适应者，应由机械性能(包括缺口韧性)与其厚度和 低设计温度相适应的钢材制

造。上述钢材的性能应经本社核查。 
 

2.3.2   压力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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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制冷装置各种压力管的壁厚应按第2篇第2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2.3.2.2   冷凝器管应以耐蚀材料制成。对适用于R22及R134a制冷剂的冷凝器，其管子

应由耐蚀铜管制成。 

冷凝器的管板接触江水的部分应以耐蚀材料制成，或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防蚀。 
2.3.2.3   制冷剂、盐水或江水冷却管路及其附件的材料应与管内的流体相适应。铜、黄

铜、青铜和其他铜合金材料不适用于氨制冷剂，镁合金材料不适用于氟代烃类制冷剂，锌不

适用于氨和氟代烃类制冷剂。 

2.3.2.4   制冷剂、盐水管路应采用无缝管，其中氨及盐水的管路应为无缝钢管。 

氨装置的管路附件应由钢制成，也可采用可锻铸铁。氟代烃制冷装置的管路附件应由钢

或青铜制成。 
2.3.2.5   制冷剂钢管的连接应以电焊对接，如果此钢管为镀锌管，则应在焊接前将管子

端头的镀锌层去除干净。铜管的对接连接则应使用硬钎焊。必要时，个别管段的连接可采用

焊接法兰(法兰面应有槽和凸肩填装垫片)或用外套螺母连接。 

管接头的垫片材料，应经本社认可。 
2.3.2.6   制冷剂管路截止阀的结构，应保证能安全地更换填料函的填料，而不需排出制

冷剂。R22及R134a制冷剂管路的截止阀应为无填料函阀。如采用软填料函的阀应装有封紧

盖。 
 

2.3.3   油分离器 

2.3.3.1   制冷剂管路应装设合适的油分离器，该油分离器应装有泄油管；若油分离器内

装有金属丝滤网，其结构应坚固并加以支撑，以防散失。 

 
2.3.4   滤器 

2.3.4.1   制冷剂管路的下列部位应装设合适的过滤器： 

(1)  压缩机的吸入管路上； 
(2)  膨胀阀前的制冷剂管路上。 
滤器内的金属丝滤网结构应坚固并加以支撑，以防散失。滤网材料应能耐制冷剂腐蚀。

滤器与油分离器可结合在一起。 
 

2.3.5   干燥器 

2.3.5.1   R22及R134a制冷剂系统中均应装设干燥器，其布置应使干燥器能旁通并关断，

以便在拆开时不妨碍系统的运行。 

 
2.3.6   温度计 

2.3.6.1   制冷装置各系统的下述部位应装设温度计： 

(1)  制冷压缩机的吸入和排出管路上； 
(2)  冷凝器的冷却水进、出管路上； 
(3)  盐水进、出管路上； 
(4)  直接蒸发冷却的空气冷却器的制冷剂回流管上。 

 
2.3.7   压力表 

2.3.7.1   制冷装置各系统的下述部位应装设压力表： 

(1)  制冷压缩机的吸入和排出管路上； 
(2)  盐水泵排出管上； 
(3)  所有空气冷却器的制冷剂回流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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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力润滑制冷压缩机的滑油进口处。 
 

2.3.8   液位指示 

2.3.8.1   贮液器上应装有制冷剂液体的液位指示器。液位指示器应能关闭，以防止液位

指示器发生破损事故时，制冷剂大量流失。 

 
2.3.9   冷却设备 

2.3.9.1   冷藏舱的冷却可采用装在侧壁和顶板上的冷却排管或经过空气冷却器的空气

循环冷却。 

2.3.9.2   除按本篇1.1.6.1规定采用直接蒸发排管的冷藏货舱外，冷藏货舱的冷却应采用

盐水循环。每一冷藏舱的盐水排管应做成不少于2个分段，每个分段均应装设阀或旋塞以便

关闭。冷藏货舱净舱容在300m3以下者，经本社同意可允许做成1个分段。 

2.3.9.3   冷藏货舱内的钢质盐水管路或输送制冷剂的管路，包括装在绝热层内的部分，

其外表面均应镀锌，这些管路外表面也可采用其他防蚀措施，但具体方法应经本社同意。 

盐水管路及盐水柜接触盐水的壁面不应镀锌。若盐水系统与盐水接触的部分已经镀锌，

当盐水冷却和回流柜是闭式时，则应设有透气管或者设有使排出气体引到大气中的管子。引

出管出口端的地点应使管子排出的气体不致引起事故，且管子出口端要装有便于更换的金属

丝网。 
当盐水柜为开式时，则设置盐水柜的舱室应有有效的通风。 
2.3.9.4   制冷剂和载冷剂钢管若由电焊对接或由螺纹套管连接时，管接头处没有镀锌

层的部分在水压试验后应作适当涂刷和包扎以减少腐蚀。当管路包有绝热层时，此项接头的

部位应在绝缘外表面作出标记。 

2.3.9.5   通过水密舱壁或水密甲板的冷却管路，其穿过处应设有耐火和水密的贯通配

件和压盖填料。 

2.3.9.6   每一冷藏货舱的空气冷却器的冷却盘管可使用盐水循环或制冷剂直接蒸发进

行冷却。此项冷却盘管应布置成不少于2组，且每组盘管应装阀，并在必要时可迅速关闭。

舱内至少应设一路风管和2个相对远离的格栅。如空气冷却器的盘管不分组，则应至少设置2
只单组盘管的冷却器作为替代措施。 

冷藏货舱净舱容小于300m3时，经本社同意可设置1只单组盘管的空气冷却器。 
2.3.9.7   空气冷却器应设有有效的融霜措施。其下面应设置盛凝水的底盘，凝水盘底

部应装有当制冷工作时能排除全部凝水的泄水管。泄水管的内径应不小于40mm。 

2.3.9.8   空气冷却器包括风机及电动机的安装处应尽量和装货空间分隔，且应留有足

够大小的通道以便风机及电动机能拆出修理或进行更换，不被货物阻塞。若1个舱内装有几

台风机和电动机时，则只需留供人员进出的检修通道。 

2.3.9.9   为了减少货物脱水和冷藏舱内冷却设备结霜，制冷装置的设计应使冷却介质

和货舱处于 小温差的情况下，能维持冷藏货舱所需的 低温度。 

 
2.3.10   加热设备 

2.3.10.1   冷藏货舱运载水果时，若环境温度可能低于所需载货温度而对水果造成不利

影响时，冷藏货舱应设有加热设备。 

 
2.3.11   货舱换气装置 

2.3.11.1   冷藏货舱用于运载需要更换新鲜空气的货物时，应设有空气换新的设备。新

鲜空气吸入口的位置应注意设在没有污染空气进入的地方。 

各冷藏货舱应单独设置各自的空气进入和排出管。每一进、排气管应装有可靠的气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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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阀。为保证换气的质量，建议进、排气管口之间至少相距3m。 
 

2.3.12   泵 

2.3.12.1   制冷机组应设有不少于2台独立的冷却水泵，2台冷却水泵中的l台可作为备

用并可作其他用途。当作其他用途时，此泵应具有足够排量且应不致妨碍制冷机组的冷却水

供水。 

2.3.12.2   若制冷剂系统和(或)载冷剂系统系用泵进行循环，则应各设1台备用泵。该

备用泵不应用于其他用途，且应能供所有冷藏货舱使用。 

 
2.3.13   通海接头 

2.3.13.1   制冷剂气体冷凝器的冷却水泵，应由分设在左、右舷的2只海底阀供水。 

 
2.3.14   动力 

2.3.14.1   制冷装置若为电力驱动时，其电力至少应由2台发电机供送。当发电机的任

一台停止工作时，其余发电机的功率应在本章2.1.3.1所述的海水温度下使制冷机组按本章

2.1.3.2或本章2.1.3.4的规定维持冷藏货舱所要求的 低温度，同时还应保证为船舶推进和安

全所必需的其他重要设备能同时工作。 
 

2.3.15   制冷装置的自动监控 

2.3.15.1   设有自动监控的制冷装置，仍应设有手动控制机构，以便当自动监控失效时

能进行手动控制。制冷装置的自动监控应符合本节2.3.15.2～2.3.15.6的规定。 

2.3.15.2   制冷装置自动监控设备的基本性能，应符合第4篇的有关规定。 
2.3.15.3   制冷装置的自动监控应包括下述各项： 
(1)  使冷藏货舱内的温度控制在设定的低温范围以内； 
(2)  空气冷却冷藏货舱时，冷空气从风管出口的温度控制在不低于 低允许温度。 
2.3.15.4   由本节2.3.15.3(1)所述的自动温控转换成手动控制时，自动温控设备应能旁

通和关断。但作为替代措施，自动温控的控制阀可设置2只，每只控制阀应在另1只失效时能

承担所要求的全部功能。 
2.3.15.5   制冷装置的检测和报警项目，应不少于表2.3.15.5的规定。制冷装置的故障报

警应在适当的站(室)发出听觉和视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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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装置的显示和报警项目表                 表2.3.15.5 

序号 项  目 显示内容 报  警 

1 冷藏货舱空气温度 温度 高和低 

2 空气冷却循环风机失效 - 失效时 

3 冷藏货舱舱底水水位 - 高 

4 制冷剂液体蒸发压力 压力 - 

5 冷凝器内压力 压力 高 

6 制冷压缩机滑油压力 压力 低 

7 制冷压缩机吸入侧压力 - 低 

8 制冷压缩机排气压力 压力 高 

9 江水冷却循环泵失效 - 失效时 

10 制冷机室氨制冷剂泄漏 - 泄漏时 

注：对于无人值班的制冷机舱，故障报警尚应延伸到轮机员起居处所或有轮机员值班的其他处所。 
 

2.3.15.6   制冷装置应设置下列安全系统； 
(1)  制冷压缩机吸入侧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机； 
(2)  制冷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和冷凝器压力过高时自动停机； 
(3)  制冷压缩机的滑油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机； 
(4)  若制冷机室氨制冷剂泄漏，当漏出气体的浓度达到爆炸浓度之前自动停机； 
(5)  江水冷却循环泵失效时自动停机。 

 

第4节   制冷机室或制冷机组安装处所 

 
2.4.1   制冷机室 

2.4.1.1   安装R717制冷机的舱室，应以气密的舱壁和甲板与居住舱室或其他工作处所分

开。此制冷机室的门应向外开并能自闭。 
2.4.1.2   R22及R134a制冷机的安装处所，一般不受限制。但如机组能量相当大，则仍

应安装在独立的制冷机室内。 
2.4.1.3   安装R717制冷机的舱室出入口门外，应备有过滤式防毒面具，数量不少于2只。

防毒面具应放置在装玻璃门的箱内，以便需要时立即取用。 
2.4.1.4   制冷机的布置应易于接近进行检修操作。盐水冷却器和冷凝器的安装处应留有

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清洁及更换管子。 
 

2.4.2   通风 
2.4.2.1   制冷机舱室应进行有效的机械通风。风机的排量应使制冷机室的换气次数不少

于30次／h。 
R717制冷机室的通风系统应和其他的通风系统分开。 
通风系统的吸入管道，应以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其排出口应位于船上不会造成危害

的地方。若为R22或R134a的制冷机室，应设置抽风机，其抽风管路的吸口应装在舱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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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置。 
2.4.2.2   R717制冷机室应装有应急通风机。应急通风机的排量应使制冷机室的换气次数

不少于40次／h。若制冷机室的正常通风机排量增大到能使舱室的换气次数不少于40次／h，
则可不再另设应急通风机。 

2.4.2.3   R717制冷机室设置应急洒水系统时，则应急通风机可以不设。应急洒水系统应

能在制冷机室外进行操纵。 
2.4.2.4   制冷机室的机械通风机，应能在两个地点进行控制。其中之一应位于制冷机室

外适当的地点。 
 

2.4.3   氨制冷剂的使用 

2.4.3.1   氨制冷机械应安装在专用的气密舱室。除小型舱室外，至少应设2扇检修门。 

2.4.3.2   装有氨制冷机械(包括处理容器)的舱室应设置： 

(1)  1个独立于其他船舶处所通风系统的负通风系统，并依据该处所总容积具有不少于

30次／h的换气能量；其他合适装置可予考虑； 
(2)  1个在舱室内、外带有报警装置的固定式氨探测系统； 
(3)  在舱室外可人工操作的位于所有检修门上方的水冷壁； 
(4)  1个独立的舱室排水系统。 
2.4.3.3   应至少配备2套呼吸器和防护服可供使用。 

2.4.3.4   氨管系不应穿过居住处所。 
2.4.3.5   制冷装置中氨的总量不超过25kg的氨制冷机械可允许安装在其他机器处所，但

需满足如下条件： 
(1)  安装氨制冷机械的区域应装设负压通风罩，以防止泄漏的氨气扩散到该处所的其

他区域； 
(2)  安装氨制冷机械的区域应装设水喷淋系统保护； 
(3)  本节2.4.3.2(2)、2.4.3.3及2.4.3.4的要求。 

 

第5节   安全设备 

 
2.5.1   安全阀 

2.5.1.1   制冷压缩机和其排气截止阀之间应设有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当制冷剂的压

力过高时安全阀开启和／或膜片爆破，并应使制冷剂回流至吸入管路内。在回流管上不应装

设任何关闭设备。 

压缩机排出端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应不大于本

章表2.1.4.1中所规定的高压侧的设计压力。 
当制冷压缩机的原动机功率不超过10kW时，压缩机输出端的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可

以不设。 
2.5.1.2   制冷剂系统的所有压力容器或其他可能充进液态制冷剂并予以关闭的制冷剂

系统的部件，均应装设串联安装的安全膜片和安全阀，它们的排出物应引至甲板以上的安全

地点。串装的膜片与安全阀之间应装设指示中间压力的压力表。 
氟代烃制冷剂系统中，上述容器的容量在100L以下者，可采用溶点为65℃的易熔塞代

替安全膜片和安全阀。 
2.5.1.3   本节2.5.1.2中所要求的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根据制冷剂

的不同应不大于表2.1.4.1所规定的该系统或部件的设计压力。 
2.5.1.4   冷凝器的冷却水侧和蒸发器的盐水侧，当系统中冷却水泵和盐水循环泵的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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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可能会超过它们的设计压力时，应设有合适的安全阀。 

 
2.5.2   应急泄放 

2.5.2.1   R717制冷装置的制冷剂系统应装有从系统引至舷外的专用泄放管，以便在发生

事故时能迅速将氨排除。泄放管的截止阀应安装在制冷机室外有铅封的玻璃箱内。泄放管在

舷旁的排出孔应低于水线，并应装有止回阀。 

 
2.5.3   应急停车装置 

2.5.3.1   R717制冷剂的制冷机组，其压缩机的原动机应在制冷机室外设有应急停车装

置，此装置应设有防止无关人员触动的措施。 

 
2.5.4   货舱报警按钮 

2.5.4.1   冷藏货舱内应设有能向制冷机室及机舱报警的按钮，以便危急时进行求援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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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冷藏货舱 

第1节   货舱结构及附属件 
 

3.1.1   冷藏货舱气密性 

3.1.1.1   每一独立的冷藏货舱应完全为钢质气密结构，并以消防水枪作冲水试验或充气

试验。 

3.1.1.2   冷藏货舱货舱口的关闭设备、出入口的门、污水沟和人孔盖均应做成气密。出

入口的门应向外开启。 

3.1.1.3   穿过冷藏货舱舱壁或甲板的制冷管路，不应与钢结构直接接触，且管子穿过的

孔应进行加工并采用有效的方法进行密封，以使舱壁或甲板保持气密。 

所服务的货舱以外的制冷管路，均应进行有效地绝热。 

3.1.1.4   穿过温度为0℃或低于0℃的冷藏货舱的所有非制冷管路，安装时不应与钢结构

直接接触，但若该处的钢结构温度主要受外界影响者除外。 

穿过冷藏货舱的所有非制冷管路，均应妥善包扎绝热层，进行有效的绝热且穿过处均应

保证气密。 
 

3.1.2   货舱测温 

3.1.2.1   冷藏货舱内应设有通向制冷机室或机舱的遥测温度计，并在适当部位设置测温

管。测温管的内径应不小于50mm，且安装不应与钢板直接接触并进行有效的绝热。 

当测温管的开口位于露天甲板时，其布置应使在测温时水不致流入管中。 
 

3.1.3   测温精度 

3.1.3.1   冷藏货舱所测得的温度，对于装运冷冻货物的货舱，其读数应精确到±0.5℃以

内。对于装运冷却货物的货舱，其读数应精确到+0.2℃至-01℃。 
 

3.1.4   空气循环 

3.1.4.1   运载冷却货的货舱，应保证货箱之间具有足够的空气循环。 

3.1.4.2   运载冻结货的货舱，绝热层覆盖板和货物之间应留有使空气进行循环的通道。 

3.1.4.3   为了保持冷藏货舱内的空气循环通道，可以采用固定于覆盖层上的垫货板条，

或者在装货时另加垫舱板于绝热层的覆盖层的垂直或近似垂直的外表面，其布置应适于空气

流通。 

 
3.1.5   系固件 

3.1.5.1   所有支撑或系固冷却设备、绝热层等的螺栓、螺母、钩子和支架、托架等均应

镀锌。 

 
3.1.6   冷藏货舱的泄水 

3.1.6.1   冷藏货舱和冷却器集水盘的残水，应能够连续泄放。 

3.1.6.2   冷藏货舱应设有污水沟。 

3.1.6.3   冷藏货舱及冷却器集水盘的残水，流入污水沟处应设有液封装置。 

3.1.6.4   若各分舱的泄水接到一根公共水管上，则各支管均应设有液封装置。 

3.1.6.5   液封槽应具有足够的深度，且其布置应易于到达，以便进行清洁和补充盐水。 

3.1.6.6   污水沟应设置透气管、测量管及排水管，排水管端须装设滤网。 

3.1.6.7   冷藏货舱以外的其他舱室的污水不应泄入冷藏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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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绝 热 

 
3.2.1   绝热材料及其敷盖 

3.2.1.1   冷藏货舱所采用的绝热材料，须经本社同意。 

3.2.1.2   冷藏货舱的所有金属舱壁、船体外板的内壁都应敷盖绝热材料，敷设前，钢结

构表面应进行清洁并涂刷合适的防锈涂料，绝热层的外表面应装有覆盖板，其结构应能防止

流动的冷风不致进入绝热层。 

3.2.1.3   绝热材料敷设时应填塞紧密。 

3.2.1.4   若冷藏货舱的绝热材料为就地喷涂发泡的泡沫塑料，则此项材料和工艺应经本

社同意。 

3.2.1.5   所有覆盖板、密封件和油漆涂层，应不致释放出会引起货物腐败变质的气味。 

3.2.1.6   舱柜顶板上的人孔和污水沟处的绝热层应设有水密的钢质围板，以防水渗进绝

热层内。 

 
3.2.2   绝热封盖 

3.2.2.1   为便于对污水沟、舱柜人孔盖等处进行检查，这些处所的绝热层上均应设有可

拆的绝热封盖。 

3.2.2.2   绝热层的覆盖板、污水沟盖板、舱口盖和出入口的门，应以防水和防潮的材料

制成，或者以这种材料包覆。并且对其暴露在污水沟或外界条件的1面进行密封。 

 
3.2.3   耐油涂层 

3.2.3.1   油柜的顶板及侧壁上敷装绝热层时，应先涂刷1层不透油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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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舱内载运冷藏集装箱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适用于舱内载运冷藏集装箱的船舶。 

 
4.1.2   图纸资料 

4.1.2.1   舱内载运冷藏集装箱的船舶应增加下列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货舱通风量的计算书； 
(2)  货舱通风系统的布置图； 
(3)  冷藏集装箱电源插座的布置图； 
(4)  舱内温度探测、监控系统的布置图(如设有)； 
(5)  冷藏集装箱的布置图； 
(6)  人员安全通道的布置图。 

 

第2节   布 置 

 
4.2.1   一般要求 
4.2.1.1   在横舱壁的每层箱高相应部位应设置操作人员的走道或操作平台，其宽度应不

小于两档肋位或1m，选小者。并在走道外侧应设栏杆或活动拦杆以保护人员安全。 
4.2.1.2   当利用抗扭箱作为风道时，纵舱壁的开口面积应尽可能小，以免影响总纵强度

的要求。 
4.2.1.3   操作人员走道或平台的甲板应尽可能采用大孔网格板，以利空气流动。 

 
4.2.2   通风设备的布置 
4.2.2.1   一般在货舱前端布置进风机和进风口，在货舱后端布置排风机和排风口。 
4.2.2.2   甲板上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应尽可能远离，甲板上通风筒的围板高度应符合载重

线的有关要求。通风筒如果设置在桅屋内，则桅屋前后端壁上应考虑足够面积的通风开口，

并设置百叶窗保护该开口，以防止桅屋内进水，并尚需考虑桅屋内有适当的排水措施，以防

止桅屋内积水。 
4.2.2.3   必要时，进风机或排风机可以布置在舱内。 
4.2.2.4   通风管道应尽可能合理地均匀布置，进风管道尽可能向下延伸到 下面一层冷

藏集装箱的制冷机组或舱底，并尽可能在每一层集装箱堆层处均设有通风口。该通风口尽可

能正对集装箱的冷凝器排风扇位置。上下风口之间的间距要按常用的箱型尺寸而定，如不明

确装超高冷藏箱，则按标准箱定，即2.5m左右。 
4.2.2.5   舱内的通风管道及进出风口应尽量均匀布置，使得舱内所有空间均有良好的通

风效果。 
4.2.2.6   通风设备的开启和关闭应能在驾驶室内遥控操作，并应具有能清晰显示开或关

状态的功能。 
 

4.2.3   舱内冷藏集装箱的布置 
4.2.3.1   舱内冷藏集装箱与纵舱壁之间的距离一般不少于250mm。 
4.2.3.2   当冷藏集装箱与非冷藏箱混装时，冷藏箱尽可能布置在下层，并且尽可能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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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舱壁的两端，冷藏集装箱的制冷机组应面向横舱壁。 
 

第3节   舱内通风 

 
4.3.1   一般要求 

4.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舱内载运冷藏集装箱的货舱，除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本篇的

相应规定。 

4.3.1.2   载运冷藏集装箱货舱的通风主要由冷藏集装箱的尺寸、类型、数量，以及拟载

运的冷藏货物的种类和船舶服务航区来决定。 

4.3.1.3   通风设计应满足下列基准条件： 

外界环境：空气温度35℃，相对湿度60%，江水温度25℃ 
货舱温度：允许的 高温度45℃ 

 
4.3.2   载运风冷式冷藏集装箱的货舱所需供风量 

4.3.2.1   按热平衡法计算，应遵循下列规定： 

(1)  每只冷藏集装箱所需的 低功率： 
20’   7.5kW 
40’  11.0kW 

(2)  货舱进风机损耗的有效功率也应计入。 
4.3.2.2   按每只冷藏集装箱所需供风量计算，可参考下列值： 

20’   3100m3／h 
40’   4500m3／h 

4.3.2.3   制冷装置的同时使用系数一般情况下取l。如果货舱的通风系统是专门为载运

低温冷冻产品的冷藏集装箱而设计，同时使用系数可取0.7～0.8。 
 

4.3.3   载运水冷式冷藏集装箱的货舱所需供风量 

4.3.3.1   按热平衡法计算，应遵循下列规定： 

(1)  每只冷藏集装箱的 低散热功率： 
20’   1.5kW 
40’   2.1kW 

(2)  货舱进风机损耗的有效功率也应计入。 
4.3.3.2   按每只冷藏集装箱所需供风量计算，可参考下列值： 

20’   460m3／h 
40’   700m3／h 

 
4.3.4   空气导入和分配 

4.3.4.1   空气导入和分配的设计应保证冷藏集装箱在与装载条件无关的情况下能有效

地进行排热，并应避免出现热点。对本节4.3.2所述的设计情况，建议货舱的供风口布置和分

配能使供风气流直接对着冷藏集装箱的制冷机组；对本节4.3.3所述的设计情况，供风应导入

货舱 低区域。 

 
4.3.5   甲板上的进风口和排风口 

4.3.5.1   货舱通风系统的进出口应布置成能确保全气候条件下对货舱冷藏集装箱进行

供气，并应避免进出口的气流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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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舱底水布置 

4.3.6.1   载运冷藏集装箱的货舱，若其长度超过12m，货舱前后均应布置舱底水排除装

置。 

 
4.3.7   舱内温度探测 

4.3.7.1   载运冷藏集装箱的货舱应设置舱内温度探测装置，一般在每舱二层柜以上的

前、后、左、右各设置一个探测点。 

 

第4节   电气装置 

 
4.4.1   一般要求 

4.4.1.1   在舱内或甲板上载有箱式冷藏集装箱的船舶，其电气设备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

第3篇的相关规定。 
 



5－17 

附录1： 

货物冷藏装置的试验 
 

1  压力试验 

1.1  制造完工后的压力试验 
1.1.1  制冷剂系统承受制冷剂压力的各个零部件制成后，应按表1.1.1的压力进行强度试

验和密性试验。 

试验压力                            表 1.1.1 

部件或零件 强度试验 密性试验 

压力容器 
压缩机： 

气缸 
曲轴箱 

阀或附件 
压力管路、焊接集管、空气冷却器等 

1.5P 
 

1.5P 
1.5P 
2.0P 
1.5P 

1.0P 
 

1.0P 
1.0P 
1.0P 
1.0P 

注：① 表中P为设计压力，见本篇表2.1.4.1。 

② 密性试验一般使用压缩空气，试验时将部件浸没在水中进行检查。 
 

1.1.2  承受盐水或冷却水压力的部件，应进行1.5P的水压试验，但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0.34MPa。 

 
1.2  安装上船后的压力试验 
1.2.1  在船上就地焊装的压力管路，其焊缝处(段)应以1.5P的压力进行水压试验，若焊

接经超声波或X射线拍片检测合格，则可免除该项试验。 

当使用超声波检测时，工厂应向本社提交超声波检测报告，证明管路的焊接质量良好，

无任何影响工作的缺陷。 
1.2.2  在上述试验或检测完成后，应进行气密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 

 
1.3  系统的干燥 
1.3.1  密性试验以后充灌制冷剂及冷冻机油前，制冷压缩机及其系统应以抽真空法进行

干燥。抽真空时先将系统内的压力抽到尽可能小的绝对压力，并予以保持，使系统内的水分

蒸发，如此反复进行以除去水分。 

 
2  效用试验 

2.1  冷风机试验 

2.1.1  空气冷却系统安装完成后，冷风机应进行工作试验。试验时应记录空气排出静

压力、空气排量、风机转速及所耗功率，并检查货舱内的布风情况。 

试验结束后应将各舱的试验报告提交给验船师。 
 

2.2  制冷试验 

2.2.1  冷藏装置的所有制冷机组，应在工作条件下进行制冷效用试验。冷藏装置的试

验时间，在冷藏货舱温度降至所要求的低温时，至少应为 12h,但从制冷开始到试验结束时的

总时间应不少于 24h。 

2.2.2  冷藏装置试验时冷藏货舱一般可为空舱。冷藏货舱的舱口盖，出入的门和换气

管关闭装置应密闭，落水口液封槽应充足盐水。 



5－18 

2.2.3  冷藏装置的制冷试验开始时，应使所有机组都投入工作。待冷藏货舱温度降低

到所要求的设计低温后，即可按本篇2.1.3的规定，轮流停用一台机组，但应始终保持舱内要

求的温度，直到试验结束。在此期间，各台制冷机组的工作时间应大致相同。 

 
2.3  热平衡试验 

    2.3.1  新设计的货物冷藏装置在制冷试验时应进行热平衡试验，以确定冷藏货舱温度

达到设计要求的 低温度并与机组制冷量平衡时的运行情况。 
冷藏装置的热平衡试验应在验船师参加下进行。 
2.3.2  热平衡试验应在冷藏货舱达到设计所要求的 低温度，并消除绝热层等的潜在

热量和使舱温经一段时间稳定后开始，热平衡试验时间为8h。 

2.3.3  热平衡试验时冷藏货舱温度应保持在设计要求的 低温度，如有减小则不应多

于l℃。 

2.3.4  热平衡试验结束后，应进行热平衡计算，并提交计算书。 

 
2.4  数据测量记录 

    2.4.1  冷藏装置从开始制冷到试验结束的整个试验过程中，应详细记录下列各项： 
(1)  冷藏货舱温度； 

(2)  冷藏货舱外大气温度； 

(3)  冷却水进、出水温度； 

(4)  制冷剂系统和盐水系统的温度和压力； 

(5)  空气冷却器空气进、出口温度； 

(6)  制冷压缩机的运行时间； 

(7)  制冷压缩机和冷风机的转速及所耗功率； 

(8)  冷却水泵、盐水泵所耗功率。 

上述各项在试验开始阶段约每2h测量1次，但冷藏货舱外大气温度在试验的 后18h内应

每小时测量记录1次，其余各项在 后12h内应每小时各测量记录1次。 
 

2.5  冷藏货舱温度回升试验 

2.5.1  冷藏货舱在达到设计的 低温度情况下，对冷藏货舱的壳板外表应进行外观检

查，壳板外表面应无严重漏冷迹象，并应记录6h的舱温回升值，以检查绝热层的绝热效能，

舱温回升值应每小时记录1次。按照舱温回升试验开始时冷藏货舱温度与外界大气温度的初

温差，经6h以后的冷藏货舱温度(按各测点平均)的总回升值应不大于表2.5.1的规定。 

冷藏货舱总回升值                     表 2.5.1 

冷藏货舱舱温与外界大气

温度初温差（℃）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冷藏货舱温度总回升值（℃） 14.4 13.2 12 10.8 9.6 8.4 7.2 6 4.8 3.6

 
2.6  其他试验 

    2.6.1 空气换新装置(若设有时)应进行效用试验。 
    2.6.2 冷藏货舱内的报警按钮应进行效用试验。 
    2.6.3 制冷试验前或试验结束以后，空气冷却器的融霜装置应进行融霜的效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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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适用于内河水域钢质船舶的消防。船舶的消防除应符合本篇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1.1.1.2   除本篇明确规定者外，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以及消防系统中

有关机械、管系及压力容器等，尚应符合第2篇的有关规定；消防系统的有关电气及电子设

备，尚应符合第3篇及第4篇的有关规定。 

 
1.1.2   图纸资料 

1.1.2.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本社批准： 

(1)  防火区域及舱室防火分隔图； 

(2)  防火舱壁、甲板及门的结构图； 

(3)  防火门控制原理图； 

(4)  通风系统布置及防火风闸控制图； 

(5)  固定式灭火系统布置图及灭火剂量计算书； 

(6)  水灭火系统布置图及计算书； 

(7)  固定式探火及失火报警系统布置图； 

(8)  防火控制图或消防设备布置图； 

(9)  灭火设备及消防用品清单； 

(10)  石油液化气炉灶和气瓶包括管系布置图（如有时）； 

(11)  燃油炉灶包括管系布置图（如有时）； 

(12)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物料间的灭火装置布置图（如有时）； 

(13)  氧气、乙块气瓶包括管子布置图（如有时）； 

(14)  本社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资料。 

 
1.1.3   认可 

1.1.3.1   凡用于船舶消防的主要材料、设备和装置等，应持有本社的相应产品证件。 

 
1.1.4   代用品的采用 

1.1.4.1   本篇对船舶所规定的特定型式的设备、用具、灭火剂或装置，在不降低效能的

情况下，可允许使用其他型式的设备等来代替，但应提供有关计算，试验或使用经验等资料。 

 
1.1.5   其他 

1.1.5.1   对采用喷水系统或浸水系统保护的处所，其排水和泄水装置应能防止自由液面

的产生。否则，应考虑增加的重量和自由液面对稳性的不良影响。 

1.1.5.2   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可随时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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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防火安全措施 

第1节   货泵舱的保护 
 

2.1.1   油船货油泵舱的防爆措施 

2.1.1.1   下列2.1.1.2~2.1.1.4的要求适用于油船的货泵舱，对拟专门用于压载驳运的泵舱

不必满足该要求。 
2.1.1.2   除应急照明外，货泵舱的照明应与通风联锁，使得在开启照明时即开始通风。

通风系统的故障不应影响正常照明。 
2.1.1.3   应配备一个可携式设备，以便在人员进入货泵舱前能对货泵舱内的碳氢化合物

气体浓度进行测量。当碳氢化合物气体的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不高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10%
时，该设备应能显示并发出报警。 

2.1.1.4   500总吨及以上油船的货泵舱应安装舱底水位监测装置及布设在适当位置的报

警装置。可以接受舱底水高位报警作为水位监测装置的一种替代措施。 
 

2.1.2   货泵舱/机舱舱壁处的照明和观察孔 

2.1.2.1   如货泵舱通过舱壁上镶有玻璃的开孔照明，则该镶有玻璃的开孔应作有效保

护，以防机械损伤。且应在安全处所一面的舱壁上，该开孔应设有牢固的罩壳加以保护。 

2.1.2.2   镶有玻璃的开孔的结构应使窗玻璃和密封装置不会因船舶营运而遭到损坏。 

2.1.2.3   玻璃和灯具的保护不应破坏舱壁的完整性，且应与舱壁有同等的强度。 

2.1.2.4   照明和观察装置应与未破坏的舱壁具有相同的防火、防烟效果。 

 
2.1.3   货泵舱舱壁处的压盖密封 

2.1.3.1   在传动轴穿过货泵舱舱壁处或甲板处应设有气密压盖，压盖应在货泵舱外部进

行有效润滑。 

2.1.3.2   压盖密封部分的材料应不致产生火花。压盖的构造和安装应符合水密舱壁上所

附装置的有关规定。若压盖的设计含有波型管，则应在安装之前进行压力试验。 

 
2.1.4   货泵舱的通风 

2.1.4.1   货泵舱通风系统应根据货泵舱的总容积，保证换气不少于20次/h。 
 

2.1.5   货泵舱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 

2.1.5.1   货泵舱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应不超过220℃。 
 

2.1.6   货泵舱的无火花风机 

2.1.6.1   货泵舱通风机应为无火花型风机，即风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火花。 

2.1.6.2   无火花风机的设计应满足下述要求： 

(1)  叶轮和风机罩壳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叶轮轴承处的轴直径的0.1倍，但应不小于

2mm，也可不大于13mm。 
(2)  在开敞甲板的通风入口和出口应设置正方形网格宽度不大于13mm的防护网，以防

止物体进入风机壳内。 
2.1.6.3   无火花风机所用材料应满足下述要求： 

(1)  叶轮及其罩壳均应通过适当试验，由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 

(2)  应采用防静电材料，以防旋转体及罩壳上的静电荷。此外，在船上安装通风设备

时，要保证设备本身壳体安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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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下列组合情况，可不对风机进行火花试验： 

① 叶轮和/或罩壳为非金属材料，并适当考虑到静电的排除； 

② 叶轮和罩壳为有色金属材料； 

③ 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包括奥氏体不锈钢），在罩壳上

于叶轮处镶有一环适当厚度的有色金属材料； 

④ 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包括奥氏体不锈钢），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不小

于 13mm。 
(4)  下列叶轮和罩壳会产生火花，不应使用： 

① 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② 罩壳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叶轮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③ 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小于 13mm。 
(5)  风机生产后的型式试验应满足本社接受标准的要求。 

 

第2节   其它要求 

 
2.2.1   应急消防泵 

2.2.1.1   应急消防泵应满足下述一般要求： 

(1)  对要求设置应急消防泵的船舶，应设置1台由独立动力操作的固定式应急消防泵。 
(2)  若设有动力操作应急消防泵时，其燃料和动力的布置应使应急消防泵在消防泵所

在舱室发生火灾时不易受到火灾的影响。 
(3)  应急消防泵也可用于其他适当的用途。但每一种情况都能不影响消防系统的及时

供水。 
(4)  应急消防泵及其原动机应符合第2篇的有关规定。 
2.2.1.2   应急消防泵的布置应满足下述要求： 

(1)  应急消防泵及其动力源应位于安全、易于到达并远离消防泵及其动力源所在舱室

的位置。如有需要，应急消防泵可设在与消防泵相邻的舱室，但分隔两个舱室的舱壁和甲板

应隔热至A—30级标准。隔热应至少延伸至连接舱壁和甲板以外450mm处。 
(2)  在机器处所和应急消防泵舱室之间，不允许有直接的入口，但通过气锁或水密门

保护的入口可以接受。 
(3)  当应急消防泵为电动时，其动力源不应使用消防泵的动力源，并位于机舱外面，

与机器处所以A级分隔隔开，且有关的电缆不应穿过消防泵所在的舱室。 
(4)  应急消防泵原动机应布置成在所有普遍的温度条件下能立即起动。超过15kW的柴

油机应配备认可的辅助起动装置，例如具有足够能量使应急消防泵至少起动6次的起动电池

或独立液压系统或独立空气起动系统。对于15kW及以下的柴油机可仅设置人工起动装置。 
(5)  机器处所外储备的燃油应保证应急消防泵能至少运行3h。 
(6)  泵的海水吸入口位置，应在所有纵横倾状态下，处于任何水线以下的安全深度处。

应急消防泵的设计应为自动引水式。泵所处的位置，应使其在所有纵横倾吃水状态下，都可

泵吸。海底阀应能在靠近泵的位置进行操作。如认为有必要将应急消防泵的海水箱设在消防

泵所在舱室内，则应急消防泵海底阀应能在易于到达的位置进行操作，该位置应不受消防泵

舱室内所发生的火灾的影响。 
(7)  设置有应急消防泵原动机的舱室，应由应急动力源提供照明并有良好的通风。若

该舱室是由机械通风，则应由应急动力源提供动力。通风装置的布置应尽可能防止机器处所

着火时的烟气进入或被吸入到该处所。 
2.2.1.3   应急消防泵应具备下述能力： 



6－4 

(1)  应急消防泵应能通过所提供的消火栓、软管和喷嘴，提供至少2股水量充足的水柱，

其能量至少应达到25m3/h。 
(2)  除上述2.21.3（1）所要求的能量外，应急消防泵还应能向保护消防泵舱室的固定

式灭火系统提供所需的水量。 
2.2.1.4   应急消防泵的试验应满足下述要求： 

(1)  应急消防泵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运行试验，并经本社同意。 
(2)  应急发电机及其原动机和任何应急蓄电池组的布置，应保证它们在直立时、或横

倾任何角度达到且包括15°时，或纵倾达到且包括10°时，或上述两种极限角度以内的任意

角度组合时，能达到其总额定功率。 
 

2.2.2   挠性软管的防火试验 

2.2.2.1   带有要求用防火材料制成的端接件的挠性软管，应承受800℃高温的燃烧试验

30min，此时管子内的水是以 大工作压力循环流动的。在出口处的水温应不低于80℃。试

验过程中或试验后应无管子泄漏的记录。 
2.2.2.2   上述2.2.2.1的替代措施可以是挠性软管在管子内以至少0.5MPa 的流动水压条

件下进行防火试验，以及以2倍的设计压力进行随后的压力试验。 
 

2.2.3   油船首部和尾部装载和卸载的布置 

2.2.3.1   当在货油舱区域以外布置货油软管接头时，在货油区域通向此接头的管路上应

设置分段设施，如盲断法兰、可拆短管或等效装置。就电器设备或点火装置而言，在此集合

管3m以内应视为危险区域。 
 

2.2.4   连续监测可燃气体的分析仪的安装要求 

2.2.4.1   本要求适用于采样型的可燃气体分析仪，该装置主要位于可燃气体危险区外和

安装在油船上。 

2.2.4.2   带有非防爆测量装置的气体分析仪安装在前舱壁时，若满足下列要求，可安装

在货物区域以外的区域，如货物控制站、驾驶室或机舱内： 

(1)  除非是下述（5）所允许的区域，采样管不应穿过可燃气体安全区； 
(2)  可燃气体采样管应装设防焰器，采样气体应能从布置在安全位置的出口排放至大

气中； 
(3)  在安全和危险区域之间穿过横舱壁的采样管应与所穿过的分隔具有同样的耐火完

整性，在有关可燃气体安全一侧的舱壁上的每条采样管上应安装一手动隔离阀； 
(4)  气体探测装置，包括采样管、采样泵、电磁线圈、分析装置等应安装在一适当气

密的封闭处所（如带有垫片密封门的全闭式钢质柜），该柜由其本身的采样点进行监测，当

钢质柜内的气体浓度达30%LFL以上时，整个气体分析仪应能自动停止运行； 
(5)  若该钢质柜不能直接布置在舱壁上，采样管应是钢质的或其他等效的材料，且无

可拆卸的连接件，但位于舱壁和分析仪隔离阀上的连接点可以除外，所有这些采样管都应以

短路线布置。 
 

2.2.5   氧、乙炔气瓶的布置 

2.2.5.1   氧、乙炔气瓶的存放应满足下述要求： 

(1)  氧、乙炔固定管系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应符合适用的标准和规则； 
(2)  如每种气体有两瓶或以上，则应为每种气体配备独立的储存室； 
(3)  储存室应用钢材建造，不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下，通风良好，且有通向开敞甲板的

出入口，通风布置应独立于船舶的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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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乙炔储存室内不应设有电气装置或其他可能的着火源； 
(5)  气瓶紧固装置应能容易而快速地松脱，以便在发生火灾时能将气瓶迅速移走； 
(6)  气瓶储存室应有显著而永久的“严禁吸烟”的标志； 
(7)  如气瓶存放在露天场所，则应采取下列措施： 
① 保护气瓶及其管路免受损坏； 
② 尽可能少地暴露于碳氢化合物之中； 
③ 确保适当的排水。 

 
2.2.6   易燃液体储藏室和油漆间的灭火装置 

2.2.6.1   船长50m及以上客船的易燃液体储藏室和油漆间应设有本节2.2.6.2所要求的灭

火装置，其设置应使船员不需进入这些处所就能灭火。 
2.2.6.2   对油漆间，甲板面积为4m2或更大的易燃液体储藏室以及可以通往起居处所的

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有下列规定的灭火装置之一： 
(1)  CO2灭火系统，按该处所总容积的40%进行设计； 
(2)  干粉系统，按干粉至少为0.5kg/m3进行设计； 
(3)  压力水雾系统或自动喷水器系统，按5L/m2﹒min 进行设计。 
2.2.6.3   压力水雾系统可以和船上的消防总管相连接。 
2.2.6.4   若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和试验资料，本社也可以接受除上述2.2.6.2（1）、（2）、

（3）以外的系统或装置。 
2.2.6.5   对于不通往起居处所的甲板面积小于4m2的易燃液体储藏室，可用手提式CO2

灭火器代替上述2.2.6.2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但其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容

积40%的自由气体。它可以通过储藏室壁上的开口施放。所需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该开

口处附近，亦可为此提供一个开口或消防水带接头，以方便使用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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